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商、銀行經

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腦洞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出售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送交買主或承讓人，

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持牌證券交易商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RAINHOLE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03）

有關進一步購入上市證券的主要交易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封面頁所用之詞彙應與本通函「釋義」一節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函件載列於本通函第3至11頁。

本通函寄發予股東僅供參考之用。根據上市規則第14.44條，作為本通函主旨事項之交易已透過

書面批准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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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於本通函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已發行股份已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203）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TeraWulf股份」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公告所披露之本公司

出售126,000股TeraWulf股份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之公告所披露之進一步

購入118,000股TeraWulf股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即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及並非與本公

司任何關連人士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一致

行動（定義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的第三方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本通函所載

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納斯達克」 指 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股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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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 指 誠如相關先前公告所載，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及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購入合共220,300股TeraWulf股份

「先前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二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指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eraWulf」 指 TeraWulf Inc.，一家特拉華州公司，其普通股於納斯達克上

市（交易代號：WULF）

「TeraWulf集團」 指 TeraWulf及其附屬公司

「TeraWulf股份」 指 TeraWulf之普通股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即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本通函所載若干數字已作出四捨五入調整。因此，貨幣換算或百分比等值所示的數字未必
為該等數字的算術總和。



– 3 –

董事會函件

BRAINHOLE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03）

執行董事：
張量先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亮先生

陳晰先生

張一波女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鰂魚涌

英皇道979號

太古坊一期

18樓1801–03室

敬啟者：

有關進一步購入上市證券的主要交易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i)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詳情；及(ii)根據上市規則須予披露

之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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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除相關先前公告所披露，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的總代價約

為2.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2.0百萬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包括：

(a)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透過公開市場購入119,500股TeraWulf股份，總代價約為1.3

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0百萬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及

(b)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透過公開市場進一步購入100,800股TeraWulf股份，總代價

約為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2.0百萬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

本公司已透過公開市場進一步購入合共118,000股TeraWulf股份，總代價約為1.9百萬美元（相當於

約15.0百萬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的平均價格（不包括交易成本）約

為16.32美元（相當於約126.95港元）。

由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乃於公開市場進行，故無法確定所購入TeraWulf股份之交易

對手身份。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所購入TeraWulf股份之交易對手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屬獨立第三方。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完成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及出售

TeraWulf股份後，本公司於212,300股TeraWulf股份中擁有權益，而本公司所持TeraWulf股份的

百分比約為0.052%。該212,300股TeraWulf股份乃經參考（其中包括）現行市場狀況後基於策略性

投資目的而持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尚未就該TeraWulf股份識別任何具體投資機會。

本公司或會繼續進一步購入或出售TeraWulf股份。如有需要，本公司將就任何進一步購入或出售

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



– 5 –

董事會函件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及電氣部件及零件生產及買賣。本集

團通過三個分部經營其業務：(i)從事銷售本公司所生產電子及電氣部件及零件之生產分部。本公

司所生產之產品主要應用於智能消費電子設備；(ii)從事提供寬帶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寬帶推廣

服務及智能場域解決方案之寬帶基礎設施及智能場域分部；及(iii)從事買賣自第三方供應商採購

之電子及電氣部件及零件之貿易分部。

有關TERAWULF的資料

TeraWulf為一家特拉華州公司及數字資產技術公司，從事數字資產探勘及高效能運算

(HPC)，提供下一代數據中心解決方案。其設計、建造並運營最先進的基礎設施，將先進的計算

技術與可持續能源相結合。

以下財務資料概要摘錄自TeraWulf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季度報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港元 千美元 千港元 千美元 千港元

收入 15,033 116,957 69,229 538,602 140,051 1,089,597

所得稅前（虧損）及應佔被 

投資方淨收益（虧損） (70,478) (548,319) (64,002) (497,936) (98,383) (765,420)

淨虧損 (90,791) (706,354) (73,421) (571,215) (72,418) (563,412)

根據TeraWulf已刊發文件，TeraWulf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17.8百萬美元（相當於

約916.5百萬港元）、約222.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731.1百萬港元）及約244.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

1,901.4百萬港元）。

根據TeraWulf已刊發文件，TeraWulf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

值約為174.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356.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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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財務影響

根據(i)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及(ii)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分別擬進行的所有交易總計之

總代價約為4.7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6.9百萬港元）。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列賬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因進一步購入TeraWulf

股份所產生之任何公平值損益，將於各報告期末於本集團綜合損益表中確認。

由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由內部產生資金撥付，預期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將維持不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盈利、資產及負債產生即

時重大影響。

務請注意，上述本集團將確認的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的財務影響須待本公司核數師最

終審核。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半導體製造及買賣、寬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為智能場域應用（包括智能家

居、智能校園及智能社區）提供整合解決方案。

本集團認為，技術創新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亦能推動智能生活領域的新興應用。

本集團一直希望憑藉自身在智慧科技領域的優勢，積極在創新科技領域開展多元化投資，以推動

技術發展，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於相關期間，本集團已評估TeraWulf的業務概況、財務狀況及市場前景。TeraWulf是數字

資產探勘和高效能運算(HPC)方面的領導者，提供下一代數據中心解決方案。董事會對TeraWulf

的財務表現及未來前景持正面看法。本集團通常採取嚴謹且具策略性的投資管理方針，據此，在

可能作出收購及後續出售決策時，已考慮（包括但不限於）市場發展、資本配置、風險管理目標及

投資組合優化。因此，本集團認為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可增加我們在具吸引力的投資中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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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例，並進一步以優質資產擴充投資組合，從而提升本集團的投資回報，在管理風險敞口、提

升投資組合多元化程度的同時，亦能優化整體投資回報。

由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乃於公開市場按現行市價進行，董事認為進一步購入

TeraWulf股份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依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和第14.23條，就交易分類而言，由於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與進

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涉及於十二個月期間內購入TeraWulf股份，故其項下分別擬進行的所有交

易均被考慮並合併為一項交易，總代價約為4.7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6.9百萬港元）。

由於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所有該等比率均低於25%，進一

步購入TeraWulf股份（按單獨基準計算）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與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當與本公司於前十二個月期間進

行的先前購入TeraWulf股份合計時）有關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但低於100%，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14章，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且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的申報、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規定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67(6)(a)(i)條及第14.67(7)條

根據上市規則第14.67(6)(a)(i)及14.67(7)條，本公司須於本通函內載列根據上市規則第4章

編製的TeraWulf會計師報告及TeraWulf業績的討論及分析，涵蓋有關會計師報告所涉期間上市規

則附錄D2第32段所載的所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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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公司認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67(6)(a)(i)條及第14.67(7)條將構成不合理負擔，本

公司已基於以下理由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述上市規則：

(a) 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乃本集團策略性投資業務之一環，本集團可於適當時機把

握合適投資機會，包括但不限於購入及出售上市股本證券。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

股份後，本公司所持TeraWulf股份比例將約為0.083%。本公司亦未於TeraWulf持有

任何董事席位。本公司於TeraWulf之少數權益極微，不足以對TeraWulf施加任何形

式之控制。

(b) TeraWulf作為一家於美國註冊成立的上市公司，其財務業績乃根據財務會計準則委

員會會計準則編纂所載的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TeraWulf

一直定期向市場發佈財務資料，以便投資者評估其活動及財務狀況。TeraWulf於納

斯達克上市，其財務披露受相關監管機構監督。

(c) 在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後，TeraWulf將不會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或聯營公

司，TeraWulf的財務業績亦不會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亦不會作為聯營

公司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權益會計法入賬。要求本公司就TeraWulf安排會

計師報告，在所涉及時間及成本方面，與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的規模並不相稱。

(d) 由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乃於公開市場進行之交易，故TeraWulf無須協助本公

司就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編製會計師報告或業績討論與分析。此外，本公司無

法查閱TeraWulf之帳簿及記錄，以根據上市規則編製相關會計師報告。

(e) 根據上市規則第14.67(a)(i)條編製會計師報告以供載入通函，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轉換TeraWulf的財務資料。即使假設TeraWulf願意提供廣泛查閱其會計記錄的機

會，並就此提供解釋，本公司認為，要求本公司於其通函中載列TeraWulf的會計師

報告將構成不合理負擔，因為本公司的核數師須對TeraWulf進行審計程序，而鑒於

上述情況，該報告將不會為股東提供有意義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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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作為於美國上市的上市公司，TeraWulf須定期於其網站公佈每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

財務報表。上述TeraWulf的財務報表由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並根據美國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該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申報文件（視情況而定）已由TeraWulf依規

定發佈，股東可輕鬆取得，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得以對TeraWulf作出充分知情的評

估。此外，TeraWulf將於其網站發佈未經審核之季度業績。該未經審核季度業績乃

依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相關資訊均屬公開可得。

(g) 本公司就本通函之申報會計師認為，美國公認會計準則之會計準則與本公司之會計

政策（即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重大方面一致。

(h) 如上文(d)及(f)點所述理由，本公司未能查閱TeraWulf的帳簿及記錄，而TeraWulf亦

尚未準備披露任何額外財務資料。因此，本公司未能編製TeraWulf的業績討論及分

析以供納入本通函。此外，本公司無法就TeraWulf已公佈資料中所載業績討論與分

析之真實性、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意見。

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認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67(6)(a)(i)條及第14.67(7)條之規定將構

成不當負擔且不切實際，而放寬該等規定亦不大可能對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造成不當風險。

替代性披露

本公司已於本通函內納入下列資料，作為替代上市規則第14.67(6)(a)(i)條規定之會計師報

告及上市規則第14.67(7)條規定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披露：

(a) 摘錄自TeraWulf已刊發文件之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本通函附錄二第II-1至II-52頁；

(b) 摘錄自TeraWulf已刊發文件之TeraWulf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本通函附錄二第II-53至II-98頁；

(c) 摘錄自TeraWulf已刊發文件之TeraWulf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本通函附錄二第II-99至II-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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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摘錄自TeraWulf已刊發文件之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本通函附錄二第II-148至II-178頁；及

(e) 摘錄自TeraWulf已刊發文件之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業績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載於本通函附錄三第III-1至

III-62頁。

根據本公司提供的資料及上述替代性披露，聯交所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67(6)(a)(i)條及第14.67(7)條。

書面股東批准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4條，在以下情況可毋須召開股東大會而以股東書面批准方式取得股東

批准：(a)倘本公司就批准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召開股東大會，並無股東須放棄表決權利；及

(b)已經取得合共持有50%以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批准進一步購

入TeraWulf股份的一名股東或一批有密切聯繫的股東的書面批准。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股東於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倘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以批准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概無股東

須就有關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44條，進一步

購入TeraWulf股份可透過書面股東批准予以批准。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4條，就代替舉行與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有關之股東大會之書面批

准而言，本公司已獲得來自Yoho Bravo Limited之股東批准，該公司持有599,658,000股股份（分別

佔本公司於Yoho Bravo Limited書面批准日期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4.96%）。

因此，本公司將不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

推薦建議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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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倘舉行實體會議，董事將建議股東投票贊成進一步

購入TeraWulf股份。

補充資料

敬請 閣下垂注本通函附錄所載的補充資料。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量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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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集團之財務資料

1. 本集團之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財務資料

詳情已分別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brainholetechnology.com)

刊發及可供查閱：

•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第81至169頁），於下列地址可供查閱：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3/0426/2023042600895_c.pdf

•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第83至173頁），於下列地址可供查閱：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4/0429/2024042902561_c.pdf

•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刊發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第84至169頁），於下列地址可供查閱：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5/0417/2025041701446_c.pdf

•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七日刊發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告（第1至25頁），於下列地址可供查閱：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5/0917/2025091700357_c.pdf

2. 本集團債務聲明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本集團債務狀況而言的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尚未償還債務如下：

二零二五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租賃負債 328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

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 46,755

來自最終控股方的貸款 2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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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文所披露本集團之所有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來自關

聯公司之貸款及來自最終控股方之貸款為無抵押及無擔保。

除上述披露事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並無任何已發行且

尚未償還的債務證券，亦無任何已授權或以其他方式設立但尚未發行的其他定期貸款、任何其

他借款或具借款性質之債務（包括銀行透支、承兌負債（正常貿易票據除外）、承兌信貸或租購承

諾）、任何其他抵押及押記、任何擔保、任何融資租賃承諾或或然負債。

3.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聲明

董事經審慎考慮後認為，經計及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包括內部產生資金及可用融資額

度）以及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影響後，本集團將擁有足夠營運資金以維持自本通函日期起

計至少12個月的業務運作。

本公司已取得上市規則第14.66(12)條規定的相關確認。

4. 重大不利變動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已刊發

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編製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財務或貿易狀況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5. 本集團之財務及貿易前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半導體製造及買賣、寬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為智能場域應用（包括智能家

居、智能園區及智能社區）提供整合解決方案。本集團認為技術創新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引

擎，亦能推動智慧生活領域的新興應用。本集團旨在憑藉自身在智能科技領域的優勢把握投資機

遇，並積極拓展創新科技領域的多元化投資，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自二零二二年起，本集團開展戰略投資業務，從事加密貨幣及上市股本證券交易。就上市

股本證券而言，投資組合主要涵蓋於美國及香港上市的領先科技公司與優質大型公司。誠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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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之理由及裨益」段落所述，本集團認為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將為本

集團提供重新分配資源及投資組合之契機。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及評估該等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

並適時對投資組合作出適當調整，以提升本集團回報，並於適當時機變現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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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WULF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

僅就本節而言，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公司」指TeraWulf，而「吾等」應據此詮釋。

以下為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摘錄，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摘錄

自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相關年報╱季度報告。該等財務報

表以英文刊發，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年報╱季度報告及綜合財務報表

可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s://www.sec.gov/)查閱。

董事謹此強調，下文轉載的摘錄並非為納入本通函而編製，且本公司並無參與編製該等資

料。因此，董事並不就其真實性、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意見。股東及投資者應審慎行事，且

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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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瞭
解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

但
並

非
為

了
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

意
見

。
因

此
，

我
們

沒
有

表
達

這
樣

的
意

見
。

我
們

的
審

計
包

括
執

行
程

式
以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重

大
錯

報
風

險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
以

及
執

行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的

程
式

。
這

些
程

式
包

括
在

測
試

的
基

礎
上

審
查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中
金

額
和

披
露

的
證

據
。

我
們

的
審

計
還

包
括

評
估

管
理

層
使

用
的

會
計

原
則

和
做

出
的

重
要

估
計

，
以

及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的
審

計
為

我
們

的
意

見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依

據
。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以
下

傳
達

的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是

已
通

知
或

需
要

傳
達

給
審

計
委

員
會

的
當

期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中

產
生

的
事

項
，

並
且

：
（
1）

與
對

財
務

報
表

至
關

重
要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有
關

，
以

及
（
2）

涉
及

我
們

特
別

具
有

挑
戰

性
、

主
觀

或
複

雜
的

判
斷

。
就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進
行

溝
通

，
不

會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變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看
法

，
並

且
我

們
不

會
通

過
傳

達
以

下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

就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提
供

單
獨

的
意

見
。

礦
池

收
入

確
認

如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
所

述
，

為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以

進
行

加
密

貨
幣

交
易

驗
證

服
務

是
—

項
履

約
義

務
。

交
易

價
格

以
非

現
金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授

予
的

加
密

貨
幣

在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報
價

。
由

於
評

估
管

理
層

對
每

個
合

同
期

的
確

定
所

需
的

審
計

工
作

的
性

質
和

範
圍

，
我

們
將

確
定

合
同

開
始

是
—

個
關

鍵
的

審
計

事
項

。
解

決
該

問
題

所
需

的
審

計
工

作
的

性
質

和
範

圍
包

括
更

有
經

驗
的

參
與

團
隊

成
員

的
大

量
參

與
，

以
及

與
具

有
與

該
問

題
相

關
的

專
業

技
能

和
知

識
的

專
業

人
士

的

討
論

和
諮

詢
。

我
們

與
確

定
合

同
成

立
相

關
的

審
計

程
式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其

中
包

括
：

●
我

們
評

估
了

礦
池

的
支

付
方

法
以

及
公

司
與

礦
池

運
營

商
之

間
的

服
務

協
議

的
規

定
。

●
我

們
評

估
了

公
司

的
履

約
義

務
和

與
礦

池
運

營
商

達
成

的
協

議
相

關
的

24
小

時
合

同
期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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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
我

們
將

所
有

確
認

為
收

入
的

非
現

金
對

價
與

截
至

每
份

合
同

開
始

時
獨

立
獲

得
的

定
價

數
據

進
行

了
比

較
。

●
我

們
利

用
了

在
數

字
資

產
和

收
入

確
認

方
面

具
有

專
業

技
能

和
知

識
的

專
業

人
士

來
協

助
確

定
合

同
開

始
期

。

/秒
/R

SM
美

國
有

限
責

任
合

夥
公

司

自
20
21

年
以

來
，

我
們

—
直

擔
任

公
司

的
審

計
師

。

明
尼

蘇
達

州
明

尼
阿

波
利

斯
三
月

31
，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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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截

至
20
22

年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千

股
，

每
股

金
額

及
面

值
除

外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資
產

流
動

資
產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
1,
27
9

$
43
,4
48

限
制

性
現

金
7,
04
4

3,
00
7

數
字

貨
幣

，
淨

額
18
3

—
預

付
費

用
5,
09
5

1,
49
4

關
聯

方
應

付
金

額
—

64
7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54
3

10
8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資

產
—

19
,3
48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14
,1
44

68
,0
52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權
益

98
,7
41

10
4,
28
0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19
1,
52
1

91
,4
46

使
用

權
資

產
11
,9
44

1,
02
4

其
他

資
產

1,
33
7

10
9

總
資

產
$

31
7,
68
7

$
26
4,
91
1

負
債

和
股

東
權

益

流
動

負
債

：

應
付

帳
款

$
21
,8
62

$
11
,7
91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2,
90
3

3,
89
2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14
,9
63

3,
77
1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14
,5
83

12
,5
00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3,
29
5

60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10
,9
00

12
,0
00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42

88
應

付
保

費
融

資
2,
11
7

—
可

轉
換

本
票

3,
41
6

—
長

期
債

務
的

流
動

部
分

51
,9
38

—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負
債

—
1,
75
5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12
6,
01
9

45
,8
57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94
7

99
2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淨

額
—

25
6

長
期

債
務

72
,9
67

94
,6
27

總
負

債
19
9,
93
3

14
1,
73
2

承
付

款
項

及
或

有
事

項
（

見
注

12
）

股
東

權
益

：

優
先
股

，
$
0.
00
1
票

面
價

值
25
,0
00
,0
00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9
,5
66

和
0
股

票
發

出
和

優
秀

分
別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的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10
,3
49

和
$
0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普

通
股

，
$
0.
00
1
票

面
價

值
20
0,
00
0,
00
0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
14
5,
49
2,
97
1
和

99
,9
76
,2
53

發
出
和

優
秀

分
別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累
積

赤
字

9,
27
3

14
5

29
4,
81
0

(
18
6,
47
4
)

— 10
0

21
8,
76
2

(9
5,
68
3
)

股
東

權
益

合
計

11
7,
75
4

12
3,
17
9

負
債

總
額

和
股

東
權

益
$

31
7,
68
7

$
26
4,
91
1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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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及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千

，
不

包
括

股
票

數
量

和
每

股
普

通
股

虧
損

）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年
終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20
22

年 年
12
月月
31

日日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收
入

$
15
,0
33

$
—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下
麵

顯
⽰

的
折

舊
）

11
,0
83

—
毛

利
3,
95
0

—

運
營

成
本

：

運
營

費
用

2,
03
8

10
4

運
營

費
用

-關
聯

方
1,
24
8

96
0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22
,7
70

23
,7
59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關
聯

方
13
,2
80

18
,5
76

折
舊

6,
66
7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5

69
)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1,
45
7

—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易

所
的

損
失

80
4

—
總

運
營

成
本

47
,6
95

43
,3
99

經
營

虧
損

(4
3,
74
5
)

(4
3,
39
9
)

利
息

支
出

(2
4,
67
9
)

(
2,
25
5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2
,0
54

)
—

被
投

資
方

所
得

稅
及

權
益

淨
虧

損
前

(7
0,
47
8
)

(4
5,
65
4
)

所
得

稅
優

惠
25
6

61
5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
15
,7
12

)
(
1,
53
8
)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85
,9
34

)
(4
6,
57
7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4
,8
57

)
(4
9,
10
6
)

淨
虧

損
(9
0,
79
1
)

(9
5,
68
3
)

優
先

股
股

息
(7
83

)
—

歸
屬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
(9
1,
57
4
)

$
(9

5,
68
3
)

每
普

通
股

虧
損

：
持

續
經

營
$

(0
.7
8
)

$
(0
.5
5
)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0
.0
4
)

(0
.5
8
)

鹼
性
和

稀
釋
型

$
(0
.8
2
)

$
(
1.
13

)

在
外

流
通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
鹼

性
和

稀
釋

型
11
0,
63
8,
79
2

85
,2
00
,0
32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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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可
贖

回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綜
合

報
表

和
股

東
權

益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及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以
千

計
，

股
票

數
量

除
外

）

可
贖

回
C
on
ve
rt
ib
le

優
先

股
（
1）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附
加

積
累

數
量

數
量

數
量

實
收

資
本

赤
字

總

截
至

20
21

年
2
月

8
日
的

餘
額

—
$

—
—

$
—

—
$

—
$

—
$

—
$

—
發

行
A

系
列

優
先

股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2,
00
0,
00
0

—
—

—
—

—
—

—
—

普
通

股
發

行
與

債
券

發
行

相
結

合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
—

83
9,
39
8

1
24
,6
38

—
24
,6
39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
—

52
,2
61
,9
32

52
10
4,
26
6

—
10
4,
31
8

A
系

列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2
,0
00
,0
00

)
—

—
—

1,
73
9,
31
1

2
49
,3
13

—
49
,3
15

反
向

並
購

交
換

比
率

份
額

調
整

—
—

—
—

43
,1
36
,0
87

43
(4
3
)

—
—

為
收

購
IK
O
N
IC
S
Co

rp
or
at
io
n
而

發
行

普
通

股
—

—
—

—
1,
99
9,
52
5

2
40
,5
88

—
40
,5
90

淨
虧

損
—

—
—

—
—

—
—

(
95
,6
83

)
(
95
,6
83

)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
—

—
—

99
,9
76
,2
53

10
0

21
8,
76
2

(
95
,6
83

)
12
3,
17
9

發
行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9,
56
6

9,
27
3

—
—

—
—

9,
27
3

與
債

券
發

行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
—

—
—

—
—

8,
31
5

—
8,
31
5

與
股

票
發

行
一

起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
—

—
—

—
5,
70
0

—
5,
70
0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

—
—

—
—

—
1,
56
8

—
1,
56
8

認
股

證
行

使
—

—
—

—
5,
71
4,
82
3

6
52

—
58

修
改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嵌
入

式
轉

換
功

能
—

—
—

—
—

—
—

1,
59
2

—
1,
59
2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
—

39
,8
01
,8
95

39
58
,8
21

—
58
,8
60

淨
虧

損
—

—
—

—
—

—
—

(
90
,7
91

)
(
90
,7
91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
$

—
9,
56
6
$

9,
27
3

14
5,
49
2,
97
1

$
14
5

$
29
4,
81
0

$
(
18
6,
47
4
)

$
11
7,
75
4

(2
)
(1
)
可

贖
回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在
未

償
付

期
間

列
報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夾

層
部

分
。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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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及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以

千
計
）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
12

月
31

日
，

20
21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淨
虧

損
$

(
90
,7
91

)
$

(
95
,6
83

)
對

賬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的
調

整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
承

諾
費

用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11
,6
76

92
1

要
結

算
的

普
通

股
關

聯
方

費
用

2,
08
3

12
,5
00

為
利

息
支

出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82

—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1,
56
8

—
折

舊
6,
66
7

—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30
3

52
挖

礦
帶

來
的

數
字

貨
幣

增
加

(
10
,8
10

)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1,
45
7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56
9
)

—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9,
73
9

—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易

所
的

損
失

80
4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2,
05
4

—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
25
6
)

(
61
5
)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15
,7
12

1,
53
8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經
營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變
化

：
4,
85
7

49
,1
06

預
付

費
用

增
加

(
3,
60
1
)

(
1,
48
9
)

減
少

（
增

加
）

關
聯

方
的

應
付

金
額

81
5

(
64
7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增
加

(4
6
)

(
11
3
)

其
他

資
產

的
增

加
(
99
4
)

(
10
9
)

應
付

賬
款

增
加

10
,1
97

9,
72
9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的
增

加
5,
91
6

3,
60
5

應
付

關
連

人
士

的
其

他
款

項
增

加
70
0

60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增

加
17
5

4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經

營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
32
,2
62

)
(2

1,
14
1
)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用

於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
1,
80
4
)

(2
,9
58

)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現

金
淨

額
(
34
,0
66

)
(2
4,
09
9
)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收
購

—
家

企
業

，
扣

除
收

購
的

現
金

(
10
,2
80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4
6,
17
2
)

(
93
,9
11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的
可

償
還

款
項

(
11
,7
41

)
(
56
,0
57

)
償

還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11
,7
16

56
,0
57

向
合

資
夥

伴
償

還
為

合
資

公
司

提
供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
11
,8
50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押

金
(
61
,1
16

)
(
10
9,
07
2
)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款

項
13
,2
66

—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淨
現

金
(
94
,0
47

)
(2

01
,4
13

)

融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發
行

長
期

債
務

的
收

益
，

扣
除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38

和
$
0

22
,4
62

11
8,
27
6

保
費

融
資

收
益

7,
04
1

—
保

費
融

資
的

本
金

支
付

(4
,9
24

)
—

向
股

東
發

行
本

票
的

收
益

3,
41
6

25
,0
00

向
股

東
償

還
本

票
—

(2
5,
00
0
)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扣

除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14
2
和

$
0

47
,3
26

10
4,
37
6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與
股

票
發

行
相

關
的

收
益

5,
70
0

—
發

行
優

先
股

的
收

益
9,
56
6

49
,3
15

發
行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收
益

14
,7
00

—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本

金
支

付
(
15
,3
06

)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淨

額
89
,9
81

27
1,
96
7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淨

變
化

(
38
,1
32

)
46
,4
55

期
初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限

制
性

現
金

46
,4
55

—
期

末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限
制

性
現

金
$

8,
32
3

$
46
,4
55

在
此

期
間

支
付

的
現

金
：

利
息

$
13
,9
89

$
25
2

所
得

稅
$

—
$

—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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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注
1
–
組

織

組
織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交

割
日

期
”）

，
特

拉
華

州
公

司
Te
ra
W
ul
fI
nc
.（

前
身

為
Te
llu
rid
e
H
ol
dc
o
，
In
c.
）

根
據

20
21

年
6
月

24
日

的
合

併
協

議
和

計
畫

（
在

交
割

日
期

之
前

經
修

訂
、

補
充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修
改

，
“合

併
協

議
”）

，
由

Te
ra
W
ul
fI
nc
.完

成

先
前

宣
佈

的
戰

略
業

務
合

併
（
“合

併
”）

。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
家

位
於

明
尼

蘇
達

州
的

公
司

）
（
“I
K
O
N
IC
S”

）
、
Te
ra
C
ub

In
c.
（

前
身

為
Te
ra
W
ul
fI
nc
.）

（
—

家
成

立
於

20
21

年
2
月

8
日

的
特

拉
華

州
公

司
）
（
“T
er
aC
ub
”）

以
及

為
實

現
合

併
而

成

立
的

某
些

控
股

公
司

和
子

公
司

。
隨

著
合

併
的

完
成

，
Te
llu
rid
e
H
ol
dc
o
，
In
c.

更
名

為
Te
ra
W
ul
fI
nc
.，

Te
ra
W
ul
fI
nc
.更

名
為

Te
ra
C
ub

In
c.

。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子

公
司

在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稱
為
“T
er
aW

ul
f”
或
“公

司
”
。

Te
ra
W
ul
f計

畫
的

主
要

業
務

包
括

在
美

國
運

營
、

開
發

和
建

造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這

些
設

施
由

清
潔

、
低

成
本

和
可

靠
的

能
源

提
供

動
力

。
該

公
司

經
營

著
一

系
列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無
論

是
全

資
擁

有
的

還
是

通
過

合
資

企
業

擁
有

的
，

每
個

設
施

都
部

署
了

一
系

列
功

能
強

大
的

電
腦

來
解

決
複

雜
的

加
密

演
算

法
，

這
些

計
算

能
力

提
供

給
礦

池
運

營
商

，
用

於
挖

掘
比

特
幣

並
驗

證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的

交
易
.T
er
aW

ul
f的

收
入

主
要

來
自

按
股

付
費

的
基

本
金

額
和

從
礦

池
中

以
比

特
幣

賺
取

的
交

易
費

用
獎

勵
，

作
為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的

補
償

。
公

司
還

利
用

其
可

用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礦
機

託
管

服
務

，
因

此
公

司
擁

有
在

未
來

購
買

託
管

礦
機

的
選

擇
權

。
雖

然
公

司
將

來
可

能
會

選
擇

開
採

其
他

加
密

貨
幣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Te
ra
W
ul
f的

二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位
於

紐
約

州
（
“L
ak
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

和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
）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採
礦

作
業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為

1
號

樓
通

電
，

並
基

本
完

成
了

2
號

樓
的

建
設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正

在
通

過
合

資
企

業
開

發
和

建
設

（
見

注
11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仍

在
建

設
中

，
採

礦
作

業
將

於
20
23

年
2
月

開
始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是
全

資
擁

有
的

。
20
21

年
5
月

，
Te
ra
W
ul
f創

建
了

三
全

資
子

公
司

，
以

促
進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的

所
有

權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合

資
企

業
權

益
。
La
ke

M
ar
in
er
D
at
a
LL

C
和

K
ya
la
m
iD

at
a
LL

C
是

參
與

在
紐

約
運

營
、

建
設

或
開

發
全

資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的
子

公
司

。
截

至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可

以
發

佈
之

日
，

K
ay
al
am

iD
at
a
LL

C
處

於
不

活
躍

狀
態

。
Te
ra
W
ul
f（

Th
al
es
）

LL
C
（
“泰

雷
茲
”）

是
—

家
子

公
司

，
持

有
—

家
合

資
企

業
的

權
益

，
該

合
資

企
業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建

設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見

注
11

）
。

IK
O
N
IC
S
的

傳
統

業
務

是
開

發
和

製
造

高
質

量
的

光
化

學
成

像
系

統
，

主
要

銷
售

給
各

種
表

面
印

表
機

和
裝

飾
商

。
客

戶
的

應
用

主
要

是
絲

網
印

刷
和

磨
料

蝕
刻

。
Te
ra
W
ul
f最

初
在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IK
O
N
IC
S
業

務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和
終

止
業

務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完
成

了
IK
O
N
IC
S
幾

乎
所

有
歷

史
淨

資
產

的
出

售
（

見
注
4）

.資
產

出
售

後
，
IK
O
N
IC
S
更

名
為

R
M

10
1
In
c.
（
“R

M
10
1”
）

。

風
險

和
不

確
定

性

流
動

性
和

財
務

狀
況

公
司

應
占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為

$
91
.6

百
萬

美
元

，
包

括
淨

減
值

費
用

（
扣

除
或

有
對

價
重

新
計

量
收

益
後

）
4.
9
百

萬
包

含
在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虧
損

中
，

扣
除

與
收

購
的

R
M

10
1
業

務
相

關
的

稅
金

（
見

注
3
和

4）
，
以

及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負
現

金
流

$
32
.3

百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以

及
$
的

限
制

性
現
金

8.
3
百

萬
，

營
運

資
金

不
足

$
11
1.
9
百

萬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
11
7.
8
百

萬
，

累
計

赤
字
為

$
18
6.
5
百

萬
。

公
司

已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進

行
採

礦
活

動
，

但
尚

未
達

到
支

持
其

主
要

業
務

所
需

的
規

模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發
行

債
務

和
股

票
以

及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來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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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根
據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的
發

展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投
資

了
大

約
$
61
.1

百
萬

，
用

於
購

買
廠

房
和

設
備

並
支

付
押

金
，

包
括

根
據

採
礦

者
購

買
協

議
對

採
礦

者
的

押
金

（
見

附
注

12
）

。
此

外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投
資

了
$
46
.2

百
萬

，
淨

額
（

見
附

注
11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需
要

額
外

資
金

來
資

助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建

設
完

成
。

在
Te
ra
W
ul
f能

夠
從

運
營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之

前
，
Te
ra
W
ul
f希

望
通

過
發

行
債

務
或

股
權

證
券

、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或

通
過

提
供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來
為

其
業

務
運

營
和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提
供

資
金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簽
訂

了
市

場
發

行
銷

售
協

議
，

以
出

售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
的

普
通

股
20
0.
0
萬

（
“A

TM
產

品
”）

。
根

據
本

協
議

發
行

普
通

股
將

根
據

公
司

S-
3
表

格
上

的
有

效
註

冊
聲

明
（

註
冊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進

行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發
行

了
普

通
股

，
包

括
根

據
A
TM

發
行

發
行

，
淨

現
金

收
益

為
$
47
.3

萬
，

淨
現

金
收
益

為
$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5.
7
萬

，
優
先

股
，
淨

現
金

收
益

為
$
9.
6
百

萬
，

可
轉

換
本

票
，

扣
除

現
金

支
付

，
淨

現
金

收
益

$
2.
8
百

萬
和

長
期

債
務

，
淨

現
金

收
益

為
$
22
.5

百
萬

。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公
司

為
實

現
近

期
正

運
營

現
金

流
邁

出
了

幾
項

重
要

步
驟

，
即

：
（
1）

公
司

修
訂

了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
見

注
釋

9
和

18
）
，
除

其
他

變
化

外
，

取
消

了
截

至
20
24

年
4
月

7
日

的
固

定
本

金
攤

銷
，

並
可

能
取

消
以

後
的

固
定

本
金

攤
銷

，
（
2）

通
過

發
行

普
通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可
轉

換
本

票
（

見
附

注
19

）
，
公

司
收

到
$
34
.3

百
萬

，
預

計
連

同
運

營
現

金
流

，
將

足
以

滿
足

公
司

在
實

現
自

由
現

金
流

正
企

業
前

幾
個

月
的

最
終

資
本

支
出

要
求

、
其

他
義

務
和

運
營

費
用

（
3）

N
au
til
us

Fa
ci
lit
y
的

採
礦

活
動

已
經

開
始

，
並

且
公

司
認

為
其

已
為

所
有

已
知

和
預

期
的

資
本

承
諾

提
供

資
金

，
（
4）

公
司

從
採

礦
機

供
應

商
處

收
到

了
所

有
合

同
礦

工
，

並
且

根
據

採
礦

機
購

買
協

議
沒

有
剩

餘
的

未
償

財
務

承
諾

（
見

注
釋

11
和

12
）
，
（
5）

收
到

的
採

礦
機

足
以

充
分

利
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在
役

和
在

建
的

採
礦

能
力

，
以

及
N
au
til
us

設
施

以
及

（
6）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設
施

的
剩

餘
建

設
活

動
目

前
正

在
進

行
中

，
預

計
將

於
20
23

年
第

二
季

度
完

成
。

公
司

已
確

定
，

這
些

行
動

可
能

會
使

公
司

從
運

營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
並

能
夠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變
現

其
資

產
並

履
行

其
負

債
和

承
諾

，
因

此
，

對
於

公
司

至
少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繼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不
再

存
在

重
大

疑
問

。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不

包
括

因
Te
ra
W
ul
f可

能
無

法
繼

續
經

營
而

可
能

導
致

的
任

何
調

整
。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
C
O
VI
D
-1
9）

公
司

的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會

受
到

經
濟

和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的

—
般

狀
況

的
不

利
影

響
，

包
括

公
司

無
法

控
制

的
情

況
，

例
如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
“C

O
V
ID
-1
9”

）
的

爆
發

和
全

球
傳

播
。
20
20

年
3
月

11
日

宣
佈

的
C
O
V
ID
-1
9
大

流
行

在
美

國
和

全
球

造
成

了
嚴

重

的
經

濟
混

亂
，

因
為

包
括

美
國

在
內

的
世

界
各

國
政

府
都

採
取

了
旨

在
防

止
C
O
V
ID
-1
9
傳

播
的

措
施

。
C
O
V
ID
-1
9
的

傳
播

和
相

關
公

共
衛

生
措

施
的

實
施

已
經

導
致

並
將

繼
續

導
致

加
密

貨
幣

領
域

的
波

動
性

和
不

確
定

性
增

加
。

由
於

C
O
V
ID
-1
9
大

流
行

或
其

他
原

因
導

致
的

任
何

嚴
重

或
長

期
經

濟
衰

退
都

可
能

給
業

務
帶

來
各

種
風

險
，

管
理

層
無

法
預

測
當

前
經

濟
氣

候
和

金
融

市
場

狀
況

可
能

對
其

業
務

產
生

不
利

影
響

的
所

有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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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由
於

供
應

中
斷

（
包

括
礦

工
交

付
中

斷
）

、
隔

離
、

自
我

隔
離

或
其

他
移

動
以

及
員

工
或

其
交

易
對

手
執

行
工

作
和

提
供

服
務

的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

公
司

可
能

會
中

斷
其

業
務

運
營

。
公

司
還

可
能

在
施

工
和

及
時

獲
取

必
要

設
備

方
面

遇
到

延
誤

。
如

果
公

司
無

法
有

效
地

設
置

和
服

務
其

礦
工

，
其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能
力

將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C
O
V
ID
-1
9
大

流
行

的
未

來
影

響
仍

然
高

度
不

確
定

，
無

法
保

證
C
O
V
ID
-1
9
大

流
行

或
任

何
其

他
大

流
行

或
其

他
不

利
的

全
球

經
濟

、
商

業
或

政
治

條
件

不
會

對
公

司
的

業
務

、
前

景
、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產

生
重

大
不

利
影

響
。

注
2
–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陳
述

基
礎

和
合

併
原

則

隨
附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編
制

的
。

所
有

公
司

間
餘

額
和

交
易

均
已

清
除

。
某

些
前

期
金

額
已

重
新

分
類

，
以

符
合

當
前

期
間

的
列

報
方

式
。

合
併

完
成

後
，

公
司

接
管

了
12

月
31

日
結

束
的

財
政

年
度

。
在

合
併

之
前

，
Te
ra
C
ub

財
年

於
3
月

結
束
31
.2
02
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3
月

31
日

期
間

以
及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九

個
月

期
間

的
歷
史

財
務

報
表
已

重
新

編
制

，
以
符

合
公

司
採

用
的

財
政

年
度

。

此
次

合
併

被
歸

為
反

向
合

併
，

會
計

收
購

方
為

Te
ra
C
ub

，
因

為
Te
ra
C
ub

的
歷

史
股

東
擁

有
公

司
的

多
數

投
票

控
制

權
，

董
事

會
成

員
與
Te
ra
C
ub

有
關

聯
，
Te
ra
C
ub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成
為

公
司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
因

此
，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包

含
的

歷
史

資
訊

是
Te
ra
C
ub

的
歷

史
資

訊
。
R
M

10
1
的

運
營

包
含

在
合

併
完

成
後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收

購
後

，
R
M

10
1
業

務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和

終
止

經
營

標
準

，
並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反
映

為
持

有
待

售
的

終
止

經
營

。
有

關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閱
注

釋
3
和

4
。

上
一

中
期

重
述

在
編

制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時

，
公

司
在

編
制

20
22

年
前

三
個

季
度

每
個

季
度

的
歷

史
未

經
審

計
中

期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時
發

現
了

—
個

錯
誤

。
根

據
第

99
號

員
工

會
計

公
告
“重

要
性
”
，

公
司

確
定

這
些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應

重
述

。
錯

報
僅

與
錯

誤
計

算
非

現
金

活
動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影
響

有
關

，
導

致
投

資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低

估
，

以
及

相
應

的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高

估
，

最
初

包
含

在
相

應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20
22

年
前

三
個

季
度

中
，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和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股
東

權
益

表
不

受
影

響
，

也
不

需
要

重
述

。
經

重
述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資

訊
載

於
附

注
18

。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沒

有
（
i）

在
沒

有
額

外
次

級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

法
人

實
體

沒
有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來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或

（
ii）

作
為

—
個

團
體

，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導
法

人
實

體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
iii
）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損
失

的
義

務
或

獲
得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回
報

的
權

利
。

公
司

將
通

過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來
合

併
其

擁
有

控
制

性
財

務
利

益
的

任
何

V
IE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
1）

指
導

V
IE

對
其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以

及
（
2）

吸
收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V
IE

損
失

的
義

務
，

或
從

V
IE

獲
得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這
兩

個
特

徵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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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公
司

認
為

自
己

是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會

將
該

V
IE

合
併

到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公
司

在
初

次
參

與
V
IE

時
確

定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是
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公

司
在

V
IE

中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顯
著

的
活

動
，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這
些

活
動

，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吸
收

V
IE

的
損

失
或

從
V
IE

中
獲

得
對

V
IE

可
能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20
21

年
，

公
司

與
—

家
無

關
的

合
資

企
業

成
立

了
—

家
合

資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
以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由

於
合

資
企

業
的

初
始

性
質

和
對

額
外

融
資

的
持

續
承

諾
，

公
司

確
定

N
au
til
us

為

V
IE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對
N
au
til
us

施
加

重
大

影
響

，
但

公
司

已
確

定
，

它
無

權
指

導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績
效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
最

初
，

由
於

需
要

股
東

雙
方

批
准

許
多

關
鍵

的
經

營
決

策
，

因
此

指
導

N
au
til
us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由
合

資
企

業
內

的
雙

方
平

均
分

配
，

並
且

當
不

能
平

均
分

配
時

，
主

要
由

共
同

企
業

控
制

，
包

括
通

過
共

同
企

業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代

表
。

因
此

，
公

司
已

確
定

其
不

是
N
au
til
us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

已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法

對
該

實
體

進
行

了
會

計
處

理
。

與
公

司
參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風

險
包

括
承

諾
可

能
為

額
外

的
股

權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有
關

更
多

資
訊

，
包

括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減
少

，
請

參
閱

附
注

11
。

權
益

法
會

計

未
合

併
但

公
司

對
其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力
的

被
投

資
公

司
，

按
照

權
益

法
會

計
。

公
司

是
否

對
被

投
資

方
施

加
重

大
影

響
取

決
於

對
幾

個
因

素
的

評
估

，
其

中
包

括
在

被
投

資
方

公
司

董
事

會
中

的
代

表
性

和
所

有
權

級
別

，
這

通
常

是
20

%
到

50
被

投
資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證
券

的
%

權
益

。
在

權
益

法
會

計
下

，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賬

目
不

會
反

映
在

公
司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和
經

營
報

表
中
;但

是
，

公
司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收
益

或
損

失
中

應
占

的
份

額
反

映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的

標
題

中
。

公
司

在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反
映

在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標

題
中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的

資
產

建
設

已
經

開
始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尚
未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且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資
產

構
建

相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在

資
產

基
本

完
成

並
準

備
好

用
於

其
預

期
用

途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開
始

主
要

業
務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時

（
以

較
早

者
為

准
）

結
束

。

當
公

司
在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降

至
零

時
，

除
非

公
司

為
被

投
資

公
司

提
供

擔
保

或
承

諾
提

供
額

外
資

金
，

否
則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不
會

再
記

錄
損

失
。

當
被

投
資

公
司

隨
後

報
告

收
入

時
，

公
司

不
會

記
錄

其
應

占
的

此
類

收
入

份
額

，
直

到
其

應

占
的

損
失

金
額

等
於

其
先

前
未

確
認

的
應

占
份

額
。

公
司

對
按

權
益

法
會

計
核

算
的

公
司

的
投

資
包

括
25
.2

在
N
au
til
us

的
%

權
益

。
有

關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閱
注

釋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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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企
業

合
併

公
司

包
括

截
至

收
購

日
期

其
收

購
的

業
務

的
運

營
結

果
。

公
司

根
據

其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
將

收
購

的
購

買
價

格
分

配
給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

收
購

價
格

超
過

可
辨

認
資

產
和

負
債

公
允

價
值

的
超

額
部

分
被

記
錄

為
商

譽
。

或
有

對
價

包
含

在
收

購
價

格
中

，
並

按
收

購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確

認
。

或
有

對
價

產
生

的
負

債
將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期
按

公
允

價
值

重
新

計
量

，
直

至
或

有
事

項
得

到
解

決
，

隨
後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將

確
認

為
收

益
。

或
有

對
價

記
錄

在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負

債
中

。

雖
然

公
司

使
用

其
最

佳
估

計
和

假
設

來
準

確
地

將
初

步
價

值
應

用
於

收
購

日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以
及

或
有

對
價

（
如

適
用

）
，

但
這

些
估

計
本

質
上

是
不

確
定

的
，

並
且

可
能

會
進

行
改

進
。

因
此

，
在

計
量

期
內

（
可

能
自

收
購

之
日

起
長

達
一

年
）

，
公

司

記
錄

對
收

購
資

產
的

調
整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以
及

相
應

的
商

譽
抵

銷
。

在
計

量
期

結
束

或
最

終
確

定
所

收
購

資
產

或
承

擔
的

負
債

的
價

值
時

（
以

先
到

者
為

准
）

，
任

何
後

續
調

整
都

將
記

錄
在

合
併

的
經

營
報

表
中

。
企

業
合

併
的

會
計

處
理

要
求

管
理

層
做

出
重

大
估

計

和
假

設
，

尤
其

是
在

收
購

日
，

包
括

對
無

形
資

產
的

估
計

、
承

擔
的

合
同

義
務

、
收

購
前

的
或

有
事

項
和

或
有

對
價

（
如

適
用

）
。

儘
管

公
司

認
為

其
所

做
的

假
設

和
估

計
是

合
理

和
適

當
的

，
但

它
們

部
分

基
於

從
被

收
購

公
司

管
理

層
獲

得
的

歷
史

經
驗

和
資

訊
，

本

質
上

是
不

確
定

的
。

對
所

收
購

的
某

些
無

形
資

產
進

行
估

值
的

關
鍵

估
計

包
括

：
未

來
預

期
現

金
流

、
估

計
市

場
特

許
權

使
用

費
、

客
戶

流
失

率
、

開
發

技
術

成
本

和
貼

現
率

。
可

能
會

發
生

可
能

影
響

此
類

假
設

、
估

計
或

實
際

結
果

的
準

確
性

或
有

效
性

的
意

外
事

件

和
情

況
。

與
收

購
相

關
的

費
用

與
企

業
合

併
分

開
確

認
，

並
作

為
發

生
的

費
用

進
行

支
出

。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使
用

估
計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要
求

管
理

層
做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這

些
估

計
和

假
設

會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日

期
報

告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金

額
、

或
有

負
債

的
披

露
以

及
報

告
期

內
報

告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金

額
。

估
計

用
於

（
但

不
限

於
）

企
業

合
併

中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企
業

合
併

中
發

行
的

或
有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以
及

無
形

資
產

的
使

用
壽

命
的

確
定

、
商

譽
減

值
和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等
專

案
。

作
為

債
務

或
股

票
發

行
組

成
部

分
發

行
的

股
本

證
券

或
購

買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轉

換
條

款
變

更
的

公
允

價
值

、
股

票
薪

酬
的

公
允

價
值

、
在

非
貨

幣
交

易
中

收
到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使

用
權

資
產

的
建

立
和

租
賃

安
排

產
生

的
租

賃
負

債
，

廠
房

和
設

備
資

本
化

的
開

始
時

間
、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減
值

、
長

期
資

產
的

減
值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性
以

及
各

種
應

計
專

案
的

記
錄

。
這

些
估

計
是

在
考

慮
了

過
去

和
當

前
事

件
以

及
對

未
來

事
件

的
假

設
後

做
出

的
。

實
際

結
果

可
能

與
這

些
估

計
值

不
同

。

補
充

現
金

流
資

訊

下
表

顯
⽰

了
補

充
現

金
流

資
訊

（
以

千
為

單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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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12

月
31

日
，

20
21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補
充

披
露

：

為
換

取
租

賃
義

務
而

獲
得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
11
,2
23

$
1,
07
6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或

廠
房

和
設

備
存

款
的

貢
獻

$
11
,2
67

$
11
,8
50

為
企

業
收

購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
40
,5
90

為
企

業
收

購
發

行
的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

$
12
,0
00

與
債

券
發

行
—

起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代

表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
$

25
,7
27

應
付

賬
款

或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中

的
遞

延
融

資
成

本
$

24
9

$
—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成

本
$

13
1

$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或
應

付
賬

款
的

優
先

股
發

行
成

本
$

29
3

$
—

應
付

賬
款

中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存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和
長

期
債

務
$

8,
45
1

$
6,
07
4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和

長
期

債
務

的
投

資
$

5,
20
3

$
57

A
系

列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

$
49
,3
15

反
向

並
購

交
換

比
例

份
額

調
整

$
—

$
43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遞

延
發

行
成

本
$

10
4

$
—

根
據

經
營

租
賃

修
訂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11
,4
89

$
—

發
行

普
通

股
用

於
支

付
可

轉
換

本
票

$
16
8

$
—

為
長

期
債

務
承

諾
費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1,
96
7

$
—

為
長

期
債

務
貼

現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6,
34
8

$
—

減
少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增

加
用

於
分

配
或

轉
讓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

51
,9
78

$
—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中
可

轉
換

本
票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1,
59
1

$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原
始

期
限

為
3
個

月
或

更
短

的
高

流
動

性
工

具
被

歸
類

為
現

金
等

價
物

。
公

司
主

要
在

由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
“F
D
IC
”）

投
保

的
三

家
金

融
機

構
持

有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

公
司

在
這

些
機

構
的

帳
戶

有
保

險
，

最
高

可
達

$
25
0,
00
0

，
由

FD
IC

提

供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銀

行
餘

額
超

過
了
FD

IC
保

險
限

額
，

金
額

約
為

$
60
0,
00
0
.為

了
降

低
與

此
類

金
融

機
構

倒
閉

相
關

的
風

險
，

公
司

至
少

每
年

評
估

—
次

其
持

有
存

款
的

金
融

機
構

的
評

級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為

$
1.
3
萬

和
$
43
.4

萬
。

有
關

公
司

銀
行

交
易

對
手

的
其

他
資

訊
，
請

參
見
附

注
19

。

限
制

性
現

金

當
提

款
或

一
般

使
用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時
，

公
司

認
為

現
金

和
有

價
證

券
受

到
限

制
。

公
司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報

告
受

限
制

現
金

，
並

根
據

限
制

的
預

期
持

續
時

間
確

定
當

前
或

非
流

動
分

類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包
含

的
受

限
制

現

金
的

使
用

受
到

限
制

，
主

要
是

因
為

根
據

管
理

某
些

R
M

10
1
資

產
出

售
的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
見

注
4）

被
託

管
。

截
至

12
月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包
含

的
限

制
性

現
金
31

，
20
21

由
於

由
第

三
方

託
管

代
理

作
為

建
築

託
管

而
受

到
限

制
使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銀
行

限
制

性
現

金
餘

額
超

過
了
FD

IC
保

險
限

額
，

金
額

約
為
$
6.
8
百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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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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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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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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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下
表

提
供

了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報

告
的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對

賬
，

這
些

現
金

與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顯

⽰
的

金
額

（
單

位
：

千
美

元
）

合
計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
1,
27
9

$
43
,4
48

限
制

性
現

金
7,
04
4

3,
00
7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限

制
性

現
金

$
8,
32
3

$
46
,4
55

區
段

報
告

經
營

部
門

被
定

義
為

企
業

的
各

個
組

成
部

分
，

關
於

這
些

組
成

部
分

，
首

席
運

營
決

策
者

或
決

策
小

組
在

決
定

如
何

分
配

資
源

和
評

估
績

效
時

定
期

評
估

這
些

資
訊

。
我

們
的

首
席

運
營

決
策

小
組

（
“C

O
D
M
”）

由
首

席
執

行
官

、
首

席
運

營
官

和
首

席
戰

略
官

組

成
。

目
前

，
該

公
司

僅
在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部
門

運
營

。
公

司
的

採
礦

業
務

位
於

美
國

，
公

司
僅

在
美

國
有

員
工

，
並

將
其

採
礦

業
務

視
為

—
運

營
部

門
，

因
為

C
O
D
M

在
做

出
有

關
資

源
分

配
的

決
策

和
評

估
績

效
時

，
會

綜
合

審
查

財
務

資
訊

。
在

出
售

R
M

10
1

的
大

部
分

資
產

之
前

，
通

過
擁

有
R
M

10
1
，

該
公

司
在

成
像

技
術

部
門

運
營

。
Te
ra
W
ul
f在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R
M

10
1
部

分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和
終

止
業

務
（

見
注

4）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按

扣
除

累
計

折
舊

的
成

本
入

賬
。

折
舊

是
使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資
產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通
常
5
年

用
於

電
腦

設
備

和
4
年

用
於

採
礦

設
備

）
。

租
賃

權
改

進
和

電
氣

設
備

在
其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或
租

賃
期

限
內

折
舊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包

括
押
金

，
金
額

約
為

$
57
.6

萬
和

$
70
.6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購

買
此

類
資

產
（

包
括

採
礦

機
）

時
，
這

些
資

產
將

包
含
在

收
到

時
包
含
在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資
產

建
設

已
經

開
始

且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資
產

構
建

相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在

資
產

基
本

完
成

並
準

備
好

用
於

其
預

期
用

途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時
（

以
較

早
者

為
准

）
結

束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當
存

在
減

值
指

標
且

估
計

這
些

資
產

產
生

的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小

於
資

產
的

帳
面

金
額

時
，

公
司

會
審

查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的
減

值
情

況
。

任
何

記
錄

的
減

值
損

失
均

按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金

額
計

量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已
確

定
：

不
存

在
長
期

資
產
的

減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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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商
譽

和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公
司

每
年

評
估

商
譽

和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減

值
，

當
發

生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帳
面

價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會
更

頻
繁

地
評

估
商

譽
和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減
值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使

用
定

性
評

估
來

評
估

報
告

單
位

或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否
更

有
可

能
低

於
其

帳
面

價
值

，
如

果
是

，
則

進
行

定
量

測
試

。
公

司
使

用
貼

現
現

金
流

估
計

報
告

單
位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司

的
分

析
需

要
重

要
的

假
設

和
判

斷
，

包
括

對
未

來
經

濟
狀

況
、

收
入

增
長

和
營

業
利

潤
率

等
因

素
的

假
設

。
定

性
分

析
中

考
慮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其

中
許

多
是

主
觀

的
，

包
括

：
公

司
行

業
或

整
體

經
濟

趨
勢

的
重

大
負

面
趨

勢
，

公
司

使
用

所
收

購
資

產
的

方
式

發
生

重
大

變
化

，
業

務
戰

略
發

生
重

大
變

化
，

資
產

市
值

的
顯

著
下

降
，

以
及

可
能

影
響

資
產

價
值

的
法

規
或

行
業

的
重

大
變

化
。

公
司

將
每

個
報

告
單

位
和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其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比

較
，

如
果

確
定

公
允

價
值

小
於

帳
面

價
值

，
公

司
將

確
認

差
額

的
減

值
損

失
。

公
司

記
錄

的
商

譽
$
48
.3

百
萬

，
與

R
M

10
1
業

務
收

購
有

關
。

在
將

R
M

10
1
歸

類
為

收
購

時
持

有
待

售
的

同
時

，
公

司
確

定
與

R
M

10
1
業

務
相

關
的

商
譽

已
減

值
，

並
記

錄
了

金
額

為
$
的

商
譽

減
值

費
用

48
.3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稅

後
虧

損
，

來
自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虧
損

為
百

萬
。

租
賃

公
司

在
開

始
時

確
定

安
排

是
否

為
租

賃
，

如
果

是
，

則
將

租
賃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或

融
資

租
賃

。
經

營
租

賃
包

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使

用
權

（
“R

O
U
”）

資
產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和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中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融
資

租
賃

將
包

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和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中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對

於
初

始
期

限
為

12
個

月
或

更
短

的
短

期
租

賃
，

公
司

不
確

認
使

用
權

資
產

或
租

賃
負

債
，

而
是

在
租

賃
期

限
內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租
金

費
用

。
在

確
定

為
租

賃
的

安
排

中
，

公
司

將
租

賃
和

非
租

賃
部

分
作

為
單

個
組

成
部

分
，

並
在

公
司

以
類

似
方

式
確

認
與

租
賃

和
非

租
賃

部
分

相
關

的
成

本
時

將
其

作
為

租
賃

入
賬

。

使
用

權
資

產
代

表
公

司
在

租
賃

期
內

使
用

標
的

資
產

的
權

利
，

租
賃

負
債

代
表

公
司

支
付

租
賃

產
生

的
租

賃
付

款
的

義
務

。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負

債
在

開
始

日
期

確
認

，
隨

後
根

據
租

賃
期

內
租

賃
付

款
的

現
值

，
在

基
礎

租
賃

安
排

發
生

變
化

時
重

新
計

量
。

如
果

租
賃

未
提

供
隱

含
利

率
或

隱
含

利
率

無
法

確
定

，
則

公
司

通
常

根
據

在
開

始
日

期
租

賃
付

款
的

類
似

期
限

內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
對

其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進

行
估

計
。

使
用

權
資

產
還

包
括

任
何

租
賃

預
付

款
，

但
不

包
括

租
賃

獎
勵

。
公

司
的

租
賃

條
款

可
能

包
括

在
合

理
確

定
公

司
將

行
使

該
選

擇
權

時
延

長
或

終
止

租
賃

的
選

擇
權

。

與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相
關

的
成

本
在

租
賃

期
限

內
酌

情
在

運
營

費
用

或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中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
可

變
租

賃
成

本
被

確
認

為
已

發
生

，
主

要
包

括
未

計
入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計
量

的
公

共
區

域
維

護
費

用
。

財
務

使
用

權
租

賃

資
產

在
運

營
費

用
或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中
（

視
情

況
而

定
）

在
資

產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中
以

較
短

者
為

准
攤

銷
，

或
者

在
租

賃
期

結
束

時
所

有
權

未
轉

移
的

情
況

下
，

在
租

賃
期

限
內

以
較

短
者

為
准

攤
銷

。
融

資
租

賃
的

利
息

部
分

包
含

在
利

息
費

用
中

，

並
在

租
賃

期
內

使
用

實
際

利
息

法
確

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不
是
任
何
融
資
租
賃
的
對
手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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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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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記
為

發
行

收
益

的
減

少
。

如
果

認
為

相
關

發
行

可
能

結
束

，
則

相
關

發
行

結
束

前
發

生
的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
包

括
貨

架
登

記
聲

明
項

下
）

將
記

錄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其
他

資
產

中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記

錄
為

債
務

帳
面

價
值

的
直

接
減

少
，

並
在

債
務

的
合

同
期

限
內

使
用

實
際

利
息

法
攤

銷
到

利
息

支
出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包

括
與

債
務

發
行

直
接

相
關

的
增

量
第

三
方

成
本

，
例

如
律

師
費

和
財

務
顧

問
費

。
債

務
貼

現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和

分

配
給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含
的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的
收

益
。

債
務

工
具

和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含

的
任

何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購
買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
之

間
的

收
益

分
配

通
常

基
於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方
法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作

為
債

務
交

易
組

成
部

分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均

被
歸

類
為

權
益

。

債
務

修
改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評

估
其

債
務

工
具

的
修

訂
。

該
評

估
包

括
比

較
（

1）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與

緊
接

修
訂

前
債

務
帳

面
金

額
的

變
動

，
以

及
（
2）

修
訂

後
的

債
務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與

原
始

債
務

的
淨

現
值

，
以

確
定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
如

果
變

動
大

於
10

百
分

比
發

生
。

如
果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或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的
變

化
超

過
10

百
分

比
，

公
司

應
用

消
滅

會
計

。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和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的

變
化

小
於

10
%

，
則

公
司

將
債

務
修

正
作

為
債

務
修

正
入

賬
。

對
於

在
12

個
月

內
被

多
次

修
訂

的
債

務
，

在
前

12
個

月
內

最
早

修
訂

之
前

存
在

的
債

務
條

款
適

用
於

10
%
te
st
，

前
提

是
之

前
應

用
了

修
改

會
計

。
被

視
為

消
滅

的
債

務
修

訂
損

益
在

當
期

收
益

中
確

認
。

被
視

為
債

務
修

正
的

債
務

修
正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條
款

通
過

收
益

率
調

整
進

行
前

瞻
性

會
計

處
理

。
與

債
務

修
改

直
接

相
關

的
法

律
費

用
和

與
第

三
方

發
生

的
其

他
成

本
將

按
已

發
生

費
用

化
，

並
且

通
常

包
含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的

利
息

支
出

中
。

公
司

向
貸

款
人

支
付

的
金

額
，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和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包

括
在

未
來

現
金

流
中

用
於

確
定

會
計

處
理

方
式

，
如

果
債

務
修

改
適

用
，

也
包

括
在

收
益

率
調

整
的

確
定

中
。

可
轉

換
樂

器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對

其
發

行
的

可
轉

換
債

務
和

可
轉

換
權

益
工

具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就
該

會
計

而
言

，
公

司
根

據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 B

”）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第
48
0
號
“區

分
負

債
與

權
益
”（

“A
SC

48
0”
）

和
A
SC

81
5“

衍
生

品
和

對
沖

活
動
”（

“A
SC

81
5”

）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徵
。
A
SC

48
0
要

求
對

某
些

金
融

工
具

進
行

負
債

會
計

處
理

，
包

括
體

現
無

條
件

轉
讓

可
變

數
量

股
票

的
義

務
的

股
票

，
前

提
是

該
義

務
的

貨
幣

價
值

完
全

或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三

個
特

徵
之

—
：
（
1）

成
立

時
已

知
的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
2）

發
行

人
股

票
公

允
價

值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物

的
變

化
，

或
（
3）

發
行

人
股

票
，

但
交

易
對

手
的

貨
幣

價
值

與
發

行
人

股
票

的
價

值
相

反
。

根
據

A
SC

81
5
，

公
司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A
SC

81
5
要

求
與

主
合

同
分

開
核

算
並

以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嵌

入
式

衍
生

工
具

。
衍

生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必
須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進
行

重
估

，
公

允
價

值
的

相
應

變
動

將
記

錄
在

本
期

經
營

業
績

中
。

權
證

公
司

應
用

A
S C

48
0
和

A
SC

81
5
來

協
助

確
定

為
購

買
普

通
股

而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是
否

應
歸

類
為

負
債

或
權

益
。

確
定

需
要

責
任

分
類

的
認

股
權

證
按

公
平

衡
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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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
隨

後
在

每
個

後
續

報
告

期
間

重
新

計
量

為
其

當
時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記

錄
在

當
期

收
益

中
。

被
確

定
為

需
要

權
益

分
類

的
認

股
證

在
發

行
時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除
非

需
要

重
新

分
類

，
否

則
不

會
隨

後
重

新
計

量
。

迄
今

為
止

，
公

司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均
被

歸
類

為
股

權

非
貨

幣
交

易

公
司

以
公

允
價

值
對

非
貨

幣
交

易
中

交
換

的
商

品
和

服
務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除

非
基

礎
交

換
交

易
缺

乏
商

業
實

質
或

收
到

或
放

棄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無

法
合

理
確

定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非

貨
幣

交
換

將
根

據
放

棄
的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記
錄

金
額

進
行

計
量

。

持
有

待
售

和
終

止
經

營
分

類

公
司

將
企

業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期
間

：
管

理
層

承
諾

出
售

企
業

計
畫

，
企

業
可

以
立

即
以

當
前

狀
態

出
售

，
啟

動
完

成
出

售
計

畫
的

積
極

計
畫

，
可

能
在

—
年

內
出

售
企

業
，

並
且

企
業

以
相

對
於

其
公

允
價

值
的

合
理

價
格

進
行

行
銷

。

新
收

購
的

企
業

在
收

購
時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分
類

標
準

，
則

報
告

為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在

企
業

被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時
，

淨
資

產
將

進
行

減
值

計
量

。
商

譽
減

值
根

據
題

為
“商

譽
和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會
計

政
策

中
描

述
的

方
法

進
行

計
量

。
當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出
售

成
本

時
，

持
有

待
售

的
長

期
資

產
將

記
錄

減
值

損
失

。
其

他
資

產
和

負
債

通
常

通
過

將
其

帳
面

價
值

與
各

自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比
較

來
衡

量
減

值
。

長
期

資
產

在
被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時

不
會

折
舊

或
攤

銷
。

所
得

稅

公
司

根
據

A
S C

74
0-
10

的
規

定
對

所
得

稅
進

行
會

計
核

算
，
” 所

得
稅

會
計
“，

該
法

案
要

求
採

用
資

產
和

負
債

方
法

來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和

負
債

法
要

求
確

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和
負

債
，

以
應

對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金

額
與

稅
基

之
間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預
期

未
來

稅
收

後
果

。
提

供
估

值
備

抵
以

抵
消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的
任

何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10

中
與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頭
寸

會
計

相
關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所
採

取
的

某
些

立
場

很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得
到

維
持

，
而

另
—

些
則

受
到

所
採

取
立

場
的

利
弊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金
額

的
不

確
定

性
。

根
據

A
SC

74
0-
10

的
指

導
，

稅
務

狀
況

的
好

處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得

到
確

認
，

在
此

期
間

，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該

狀
況

很
有

可
能

在
審

查

（
包

括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的
解

決
，

如
果

有
）

後
得

到
維

持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消
或

匯
總

。
然

後
，

根
據

大
於

50
在

與
適

用
的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後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利

益
超

過
上

述
衡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
應

在
隨

附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反
映

為
不

確
定

稅
收

利
益

的
負

債
，

以
及

在
審

查
時

應
向

稅
務

機
關

支
付

的
任

何
相

關
利

息
和

罰
款

。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將
與

未
確

認
的

稅
收

優
惠

的
結

算
價

值
相

關
的

利
息

和
罰

金
作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的
—

部
分

確
認

。
公

司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或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未

產
生

利
息

或
罰

款
。

收
入

確
認

公
司

根
據

FA
SB

A
SC

60
6“

確
認

收
入
與

客
戶

簽
訂
合

同
的

收
入
“
（
”A

SC
60
6“

）
的

收
入

準
則

的
核

心
原

則
是

，
公

司
應

確
認

收
入

以
描

述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轉
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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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
其

金
額

應
反

映
公

司
預

期
為

換
取

這
些

商
品

或
服

務
而

有
權

獲
得

的
對

價
。

以
下

五
個

步
驟

適
用

於
實

現
該

核
心

原
則

：

●
第

1
步

：
確
定
與

客
戶
的
合
同

●
第

2
步

：
確

定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3
步

：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
第

4
步

：
將

成
交

價
格

分
配

給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5
步

：
在

公
司

履
行

履
約

義
務

時
確

認
收

入

為
了

確
定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公

司
必

須
評

估
合

同
中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並

確
定

每
個

承
諾

的
不

同
商

品
或

服
務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以

下
兩

個
標

準
，

則
履

約
義

務
符

合
A
SC

60
6
對
“獨

特
”商

品
或

服
務

（
或

商
品

或
服

務
組

合
）

的
定

義
：

客

戶
可

以
單

獨
或

從
商

品
或

服
務

中
受

益
，

也
可

以
與

客
戶

現
成

的
其

他
資

源
一

起
受

益
（

即
商

品
或

服
務

能
夠

具
有

獨
特

性
）

，
並

且
實

體
向

客
戶

轉
讓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承
諾

與
合

同
中

的
其

他
承

諾
是

分
開

的
（

即
，

轉
讓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承
諾

在
合

同
範

圍
內

是
不

同

的
）
。

如
果

商
品

或
服

務
不

具
有

獨
特

性
，

則
該

商
品

或
服

務
將

與
其

他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相

結
合

，
直

到
確

定
出

—
組

不
同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交
易

價
格

是
實

體
預

期
有

權
獲

得
的

對
價

金
額

，
以

換
取

向
客

戶
轉

讓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承

諾
的

對
價

可
能

包
括

固
定

金
額

、
可

變
金

額
或

兩
者

兼
而

有
之

。
在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時
，

實
體

必
須

考
慮

以
下

所
有

因
素

的
影

響
：

●
可

變
考

慮

●
約

束
變

數
考

慮
的

估
計

●
合

同
中

存
在

重
要

的
融

資
部

分

●
非

現
金

對
價

●
應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可
變

對
價

包
含

在
交

易
價

格
中

，
前

提
是

在
與

可
變

對
價

相
關

的
不

確
定

性
隨

後
得

到
解

決
時

，
已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

交
易

價
格

按
相

對
獨

立
的

銷
售

價
格

分
配

給
每

項
履

約
義

務
。

分
配

給
每

項
履

約
義

務
的

交
易

價
格

在
履

行

履
約

義
務

時
、

在
某

個
時

間
點

或
—

段
時

間
內

（
視

情
況

而
定

）
確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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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礦
池

公
司

已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o
un
dr
y
U
S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以
換

取
對

價
。

該
安

排
可

隨
時

終
止

，
任

何
—

方
均

無
需

支
付

巨
額

罰
款

，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24
小

時
。

公
司

的
可

執
行

賠
償

權
僅

在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時

開
始

並
繼

續
存

在
。

礦
池

採
用

按
股

全
額

付
費

（
“F
PP
S”

）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的

交
換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按

日
計

算
的

每
股

基
本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用
獎

勵
補

償
，

其
金

額
近

似
於

可
以

使
用

公
司

計
算

能
力

獲
得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和
交

易
費

用
。

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難
度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無
論

礦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地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上
，

公
司

都
有

權
獲

得
賠

償
。

為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以

進
行

加
密

貨
幣

交
易

驗
證

服
務

是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產
出

。
提

供
此

類
計

算
能

力
是

唯
一

的
履

行
義

務
。

公
司

收
到

的
交

易
對

價
（

如
有

）
是

非
現

金
對

價
，

並
且

都
是

可
變

的
。

由
於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加
密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相

關
加

密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該

報
價

被
視

為
每

日
報

價
。

當
已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沖

銷
時

，
將

確
認

收
入

。
每

24
小

時
合

同
期

限
後

，
礦

池
將

加
密

貨
幣

對
價

轉
移

到
我

們
指

定
的

加

密
貨

幣
錢

包
中

。

這
些

交
易

中
沒

有
重

要
的

融
資

成
分

。
但

是
，

可
能

會
以

礦
池

運
營

商
費

的
形

式
向

客
戶

支
付

對
價
;該

費
用

（
如

有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收
益

中
扣

除
，

並
記

錄
為

抵
銷

收
入

，
因

為
它

不
代

表
對

特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付
款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公
司

目
前

的
託

管
合

同
是

具
有

單
—

履
行

義
務

的
服

務
合

同
。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將
客

戶
的

礦
工

託
管

在
物

理
安

全
的

數
據

中
心

，
該

數
據

中
心

具
有

電
力

、
互

聯
網

連
接

、
環

境
空

氣
冷

卻
和

可
用

的
維

護
資

源
。

託
管

收
入

會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確
認

，
因

為
客

戶
同

時
接

收
和

消
費

公
司

績
效

的
好

處
。

公
司

確
認

託
管

收
入

，
但

前
提

是
此

類
收

入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需
要

開
具

發
票

，
並

且
按

月
付

款
。

雖
然

大
部

分
對

價
以

現
金

支
付

，
但

某
些

對
價

以
加

密
貨

幣
支

付
。

由
於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加

密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相
關

加
密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的

。
公

司
擁

有
—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合
同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到

期
，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報
價
約

為
$
38
,0
00

.公
司
記

錄
的

礦
機

託
管

收
入

為
$
4.
6
萬

和
$
0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加
密

貨
幣

包
括

比
特

幣
在

內
的

加
密

貨
幣

被
納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資

產
中

，
因

為
公

司
能

夠
在

流
動

性
高

的
市

場
中

出
售

它
，

並
打

算
在

需
要

時
清

算
其

加
密

貨
幣

以
支

持
運

營
。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和

託
管

活
動

而
賺

取
的

加
密

貨
幣

與
上

述
公

司
的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有
關

。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具

有
無

限
使

用
壽

命
的

無
形

資
產

。
具

有
無

限
使

用
壽

命
的

無
形

資
產

不
攤

銷
，

而
是

在
其

整
個

持
有

期
內

連
續

評
估

減
值

。
當

帳
面

金
額

超
過

其
公

允
價

值
時

，
即

存
在

減
值

，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加
密

貨
幣

在
計

量
其

公
允

價
值

時
的

報
價

來
衡

量
的

，
該

報
價

基
於

在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報

告
的

加
密

貨
幣

的
盤

中
低

價
報

價
。

在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的

範
圍

內
，

該
損

失
建

立
了

資
產

的
新

成
本

基
礎

。
不

允
許

隨
後

轉
回

減
值

損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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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公
司

出
售

的
加

密
貨

幣
和

授
予

公
司

的
加

密
貨

幣
，

包
括

作
為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的
補

償
，

都
包

含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的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中

。
公

司
將

根
據

先
進

先
出

（
“F
IF
O
”）

會
計

方
法

對
其

損
益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下

表
顯

⽰
了

數
字

貨
幣

活
動

（
以
千

為
單
位
）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12

月
31

日
，

20
21

期
初

餘
額

$
—

$
—

從
礦

池
和

託
管

服
務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10
,8
10

—
損

害
(
1,
45
7
)

—
配

置
(9
,1
70

)
—

期
末

餘
額

$
18
3

$
—

收
入

成
本

礦
池

收
入

的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直

接
電

力
成

本
，

但
不

包
括

單
獨

說
明

的
折

舊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的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

勞
動

力
和

互
聯

網
供

應
的

直
接

成
本

。

股
票

薪
酬

公
司

定
期

在
非

集
資

交
易

中
向

員
工

和
非

員
工

發
行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以
用

於
服

務
。

根
據

股
票

支
付

的
權

威
指

南
FA

SB
A
SC

71
8”
薪

酬
-
股

票
薪

酬
“，

該
公

司
衡

量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授
予

日
的

成
本

，
基

於
授

權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
對

於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公

允
價

值
由

公
司

在
授

予
日

期
的

股
票

價
格

決
定

。
公

司
尚

未
發

行
股

票
期

權
。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和

股
票

期
權

的
費

用
在

員
工

或
非

員
工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內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

公
司

對
發

生
的

沒
收

進
行

說
明

。
公

司
將

超
額

稅
收

優
惠

或
獎

勵
歸

屬
或

結
算

的
不

足
視

為
所

得
稅

優
惠

中
的

離
散

專
案

或
淨

收
入

（
虧

損
）

中
的

撥
備

，
相

關
現

金
流

歸
類

於
經

營
活

動
中

。

限
電

積
分

因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收
到

的
付

款
在

合
併

的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減

少
。

公
司

記
錄

的
限

電
積

分
約

為
$
0.
1
萬

和
$
0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每
股

虧
損

公
司

使
用

參
與

證
券

所
需

的
兩

類
方

法
計

算
每

股
收

益
（

虧
損

）
。

兩
類

方
法

要
求

普
通

股
股

東
在

當
期

可
獲

得
的

收
入

根
據

他
們

各
自

的
股

息
權

利
在

普
通

股
和

參
與

證
券

之
間

分
配

，
就

像
該

期
間

的
所

有
收

入
都

已
分

配
—

樣
。

普
通

股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公
司

歸
屬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
根

據
宣

佈
或

累
積

的
優

先
股

股
息

進
行

調
整

）
除

以
當

期
在

外
流

通
普

通
股

的
加

權
平

均
數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是

分
紅

證
券

，
因

為
它

們
按

比
例

分
享

普
通

股
宣

佈
的

任
何

股
息

，
但

由
於

它
們

沒
有

義
務

分
擔

公
司

的
損

失
，

因
此

被
排

除
在

每
股

基
本

淨
虧

損
的

計
算

中
。

攤
薄

後
每

股
虧

損
反

映
了

使
用

庫
存

股
法

或
轉

換
後

法
（

如
有

）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時

，
額

外
流

通
股

數
量

對
加

權
平

均
流

通
股

數
量

的
影

響
。

每
股

攤
薄

虧
損

的
計

算
不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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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加
權

平
均

流
通

股
，

因
為

它
們

具
有

反
稀

釋
性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稀

釋
工

具
或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可

轉
換

本
票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為

服
務

而
發

行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公
司

不
截

至
12

月
的

攤
薄

工
具

或
分

紅
證

券
31
,2
02
1.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定
義

見
注

14
）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按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0
0
萬

股
普

通
股

。
如

果
可

轉
換

票
據

（
定

義
見

注
10

）
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當

時
的

有
效

轉
換

價
格

進
行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86
0
萬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在
外

流
通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為
18
,9
72
,3
34

份
，

加
權

平
均

行
使

價
為

0.
95

美
元

，
在

外
流

通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總

數
為

2,
01
3,
83
2
份

。

濃
度

公
司

或
其

合
資

企
業

已
與

二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的
供

應
商

，
以

及
—

礦
池

運
營

商
。

公
司

認
為

這
些

交
易

對
手

不
會

構
成

重
大

的
業

績
風

險
。

來
自

—
個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的
收

入
20
.8
%
的

合
併

收
入

。
公

司
預

計
將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雖
然

公
司

將

來
可

能
會

選
擇

開
採

其
他

加
密

貨
幣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如

果
比

特
幣

的
市

值
大

幅
下

跌
，

公
司

的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會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最
近

的
會

計
準

則

20
21

年
5
月

，
FA

SB
發
佈
了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
“A

SU
”）

20
21
-0
4
，
每

股
收

益
（

主
題
26
0）

、
債
務

修
改

和
清

償
（

子
主

題
47
0-
50
）

、
薪

酬
股

票
補

償
（

主
題

71
8）

以
及

實
體

自
有

權
益

的
衍

生
品

和
對
沖

合
同

（
子
主

題
81
5-
40

）
，
（
“A

SU
20
21
-

04
”）

。
這

種
A
SU

減
少

了
發

行
人

對
獨

立
股

票
分

類
書

面
看

漲
期

權
（

例
如

認
股

權
證

）
的

修
改

或
交

換
會

計
的

多
樣

性
，

這
些

期
權

在
修

改
或

交
換

後
仍

被
歸

類
為

股
票

。
本

A
SU

為
修

改
或

交
換

不
屬

於
其

他
主

題
範

圍
的

獨
立

股
票

分
類

書
面

看
漲

期
權

提
供

指
導

。
它

具
體

涉
及

：
（
1）

實
體

應
如

何
處

理
條

款
或

條
件

的
修

改
或

獨
立

股
權

分
類

書
面

看
漲

期
權

的
交

換
，

該
期

權
在

修
改

或
交

換
後

仍
保

持
股

權
分

類
;（

2）
實

體
應

如
何

衡
量

修
改

或
交

換
獨

立
股

權
分

類
書

面
看

漲
期

權
的

影
響

，
該

期
權

在
修

改
或

交
換

後
仍

保
持

股
權

分
類
;以

及
（
3）

實
體

應
如

何
識

別
修

改
或

交
換

獨
立

股
權

分
類

書
面

看
漲

期
權

的
影

響
，

該
期

權
在

修
改

或
交

換
後

仍
保

持
股

權
分

類
。

該
A
SU

在
12

月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內
對

所
有

實
體

有
效
15
,2
02
1.
實

體
應

前
瞻

性
地

將
修

訂
應

用
於

修
訂

生
效

日
期

或
之

後
發

生
的

修
改

或
交

換
。
20
22

年
1
月

1
日

採
用

的
A
SU

20
21
-0
4
並

未
對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或

披
露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20
22

年
6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2
-0
3
，
” 受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A
SU

20
22
-0
3”
）

。
A
SU

20
22
-0
3
的

發
佈

目
的

是
（

1）
在

衡
量

受
禁

止
出

售
股

本
證

券
的

合
同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

闡
明

主
題

82
0“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中

的
指

南
，
（
2）

修
訂

相
關

⽰
例

，
以

及
（
3）

對
受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引

入
新

的
披

露
要

求
，

這
些

證
券

根
據

主
題

82
0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此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適
用

於
20
23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
包

括
這

些
財

政
年

度
中

的
過

渡
期

。
允

許
提

前
收

養
。

公
司

正
在

評
估

A
SU

20
22
-0
3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要

求
對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披

露
的

影
響

。

注
3
–
企

業
合

併

6月
20
21

年
25

日
，
Te
ra
C
ub

與
R
M

10
1（

前
身

為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簽
訂

了
合

併
協

議
，
R
M

10
1（

前
身

為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是
—

家
在

全
國

證
券

交
易

商
自

動
報

價
協

會
（
“納

斯
達

克
”）

註
冊

的
上

市
公

司
，

根
據

該
協

議
，
Te
ra
C
ub

將

有
效

地
收

購
R
M

10
1
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的
上

市
公

司
，

這
是

企
業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的
。

收
購

的
截

止
日

期
為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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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根
據

合
併

協
議

的
條

款
，

在
交

易
完

成
（

定
義

）
（
“交

割
”）

之
前

發
行

和
流

通
在

外
的

每
股

R
M

10
1
普

通
股

將
自

動
轉

換
為

並
交

換
（
i）

—
存

續
上

市
公

司
Te
ra
W
ul
f有

效
發

行
、

全
額

支
付

且
無

需
評

估
的

普
通

股
，
（
ii）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協

議

（
“C
V
R
協

議
”
，

如
下

所
述

）
的

合
同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C
V
R
”）

和
（
iii
）

收
取

$
的

權
利

5.
00

現
金

，
無

息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截
至

交
易

完
成

前
，

每
位

股
東

均
收

到
10
1
令

吉
一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R
M

10
1
的

不
可

轉
讓

C
V
R
。
C
V
R

的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95
%
出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或
許

可
R
M

10
1
合

併
前

業
務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的
淨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
如

果
有

）
。
C
V
R
協

議
下

的
付

款
按

季
度

計
算

，
並

需
支

付
高

達
10

在
特

定
條

件
下

，
此

類
交

易
的

總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或
更

多
收

益
的

百
分

比
。
C
V
R
不

授
予

其
持

有
人

在
Te
ra
W
ul
f的

任
何

投
票

權
、

股
權

或
所

有
權

權
益

。
C
V
R
不

可
轉

讓
，

除
非

在
有

限
情

況
下

，
並

且
不

會
在

任
何

報
價

系
統

上
列

出
或

在
任

何
證

券
交

易
所

進
行

交
易

。
C
V
R
協

議
將

在
履

行
對

持
有

人
的

所
有

付
款

義
務

後
終

止
。
C
V
R

的
持

有
人

將
沒

有
資

格
獲

得
R
M

10
1
合

併
前

業
務

任
何

部
分

的
處

置
款

項
（

如
有

）
十

八
個

月
關

閉
周

年
紀

念
日

。

20
22

年
4
月

15
日

，
簽

署
了

—
份

最
終

協
議

，
其

中
R
M

10
1
同

意
以

$
的

價
格

將
包

括
倉

庫
在

內
的

特
定

財
產

出
售

給
第

三
方

7.
0
百

萬
。

最
終

協
議

包
括

某
些

賠
償

，
這

些
賠

償
受
$
85
0,
00
0
限

制
，

將
於

20
23

年
8
月

到
期

。
截
至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可
以

發

佈
之
日

，
尚
未

提
出

賠
償
要

求
。
20
22

年
7
月

，
成
交

價
格

調
整
為
$
6.
7
百

萬
，

交
易

於
20
22

年
8
月

完
成

，
淨

銷
售

收
益
為

$
6.
2
百

萬
。

20
22

年
4
月

，
公

司
意

識
到

R
M

10
1
的

房
產

可
能

需
要

進
行

某
些

潛
在

的
環

境
修

復
。

該
地

點
已

加
入

明
尼

蘇
達

州
污

染
控

制
局

（
“M

P C
A
”）

的
自

願
調

查
和

清
理

計
畫

。
20
22

年
6
月

，
M
PC

A
發

佈
了

—
份

土
壤

無
行

動
決

定
信

函
，

內
容

涉
及

與
土

壤

樣
本

中
鑒

定
的

砷
、

鉛
、
汞

和
多

核
芳

烴
相

關
的

土
壤

調
查

結
果

。
20
22

年
12

月
，
M
P C

A
發

佈
了

—
封

技
術

援
助

信
：

完
成

土
壤

蒸
氣

評
估

，
建

議
成

功
完

成
土

壤
蒸

氣
調

查
。

公
司

無
需

進
行

任
何

相
關

的
補

救
活

動
。

20
22

年
8
月

5
日

，
簽

署
了

—
份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
“A

PA
” ）

，
其

中
R
M

10
1
同

意
出

售
（
i）

某
些

財
產

，
包

括
—

座
倉

庫
和

—
座

容
納

製
造

、
運

營
和

管
理

的
建

築
物

，
（
ii）

其
幾

乎
所

有
營

運
資

金
和

（
iii
）

其
歷

史
業

務
出

售
給

第
三

方
$
6.
5
百

萬
加

或

減
去

實
際

淨
營

運
資

金
與

目
標

淨
營

運
資

金
相

比
的

金
額

。
A
PA

的
結

構
為

資
產

出
售

，
包

括
淨

營
運

資
金

調
整

準
備

金
。
A
PA

包
括

某
些

賠
償

，
這

些
賠

償
受
$
65
0,
00
0
限

制
和

該
金

額
的

相
關

託
管

。
在

交
易

完
成

後
，

幾
乎

所
有

剩
餘

的
收

購
價

格
都

被
托

管
，

等
待

完
成

由
此

產
生

的
其

餘
上

述
環

境
測

試
和

修
復

（
如

有
）

。
環

境
託

管
將

在
完

成
任

何
所

需
的

補
救

工
作

並
收

到
M
PC

A
的

無
行

動
決

定
後

解
除

。
交

易
於

20
22

年
8
月

完
成

，
淨

銷
售

收
益

約
為
$
7.
0
百

萬
美

元
，

扣
除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受
限

制
現

金
。
20
23

年
2
月

，
所

有
託

管
資

金
均

已
發

放
給

公
司

。

對
價

轉
移

下
表

總
結

了
為

R
M

10
1
支

付
的

總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以

千
為

單
位

）
：

現
金

對
價

$
13
,7
12

權
益

工
具

：
1,
99
9,
52
5
Te
ra
W
ul
fI
nc
.的

股
票

40
,5
90

或
有
對

價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12
,0
00

$
66
,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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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C
V
R
或

有
對

價
確

認
的

金
額

被
重

新
計

量
為

公
允

價
值

$
10
.9

百
萬

。
這
$
1.
1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

重
新
計

量
的
收

益
包

含
在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中
，

稅
後

淨
值

。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從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收

購
之
日
）

開
始
的

R
M

10
1
的
經
營
業

績
。
營

業
虧
損

$
6.
0
萬
和

$
49
.1

百
萬

，
已
反
映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公
司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
稅
後
虧
損

。

附
注

4
–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和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收
購

後
，
R
M

10
1
業

務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和

終
止

經
營

標
準

，
並

在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反
映

為
持

有
待

售
的

已
終

止
經

營
。

公
司

確
定

R
M

10
1
業

務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的

條
件

，
因

為
管

理
層

承
諾

計
畫

出
售

該
業

務
，

該
業

務
處

於
隨

時
可

出
售

的
形

式
，

並
且

被
認

為
有

可
能

在
12

個
月

內
出

售
該

業
務

。
通

過
C
V
R
協

議
，

企
業

合
併

的
結

構
考

慮
了

出
售

R
M

10
1
遺

留
業

務
，

從
而

公
司

將
成

為
一

家
專

注
於

比
特

幣
挖

礦
的

實
體

。
合

併
協

議
要

求
R
M

10
1
在

交
易

完
成

後
，

盡
其

合
理

的
最

大
努

力
，

在
合

理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儘

快
完

成
其

遺
留

業
務

的
出

售
。
C
V
R
協

議
規

定
95

如
果

處
置

在
十

八
個

月
從

結
束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之
前

持
有

待
售

的
所

有
資

產
均

已
出

售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公
司

於
20
23

年
3
月

1
日

進
行

了
初

步
分

配
$
3.
8
百

萬
收

益
。

R
M

10
1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

如
有

）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分
別

列
⽰

在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資
產

和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負
債

中
，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以

千
計

）
：

12
月

31
，
20
22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貿
易

應
收

賬
款

$
—

$
1,
32
7

庫
存

—
3,
73
7

預
付

費
用

和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94
4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10
,0
36

無
形

資
產

—
3,
30
4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資

產
$

—
$

19
,3
48

應
付

帳
款

$
—

$
1,
20
7

應
計

薪
酬

—
43
9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10
9

持
有

待
售

的
流

動
負

債
$

—
$

1,
75
5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確
定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R
M

10
1
的

長
期

資
產

當
時

的
帳

面
金

額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

並
確

認
了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中

的
減

值
損

失
，

稅
後

為
$
4.
5
萬

減
記

相
關

帳
面

金
額

到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估
計

出
售

成
本

。
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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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來
自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列

報
的

稅
後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
千

）
：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12

月
31

日
，

20
21

淨
銷

售
額

$
10
,8
43

$
67
6

銷
售

成
本

8,
12
9

48
7

毛
利

2,
71
4

18
9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3,
45
1

38
8

研
發

費
用

43
7

20
重

新
計

量
或

分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的

減
值

4,
54
1

48
,8
87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出

售
虧

損
23
9

—
扣

除
其

他
收

入
前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5
,9
54

)
(4
9,
10
6
)

利
息

支
出

(
12

)
—

其
他

收
入

23
—

所
得

稅
前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5

,9
43

)
(4
9,
10
6
)

所
得

稅
費

用
(
14

)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
(5

,9
57

)
$

(4
9,
10
6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
還

包
括

$
1.
1
百

萬
C
V
R
重

新
測

量
的

收
益

。
用

於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經

營
活

動
的

總
現

金
流

量
為

$
1.
8
萬

和
$
3.
0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分
別
是
百
萬

。

附
注

5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公
允

價
值

是
退

出
價

格
，

代
表

在
市

場
參

與
者

之
間

的
有

序
交

易
中

出
售

資
產

或
為

轉
移

負
債

而
支

付
的

金
額

。
因

此
，

公
允

價
值

是
—

種
基

於
市

場
的

衡
量

標
準

，
應

根
據

市
場

參
與

者
在

為
資

產
或

負
債

定
價

時
使

用
的

假
設

來
確

定
。

作
為

考
慮

此
類

假
設

的

基
礎

，
使

用
三

級
公

允
價

值
層

次
結

構
來

衡
量

公
允

價
值

，
優

先
考

慮
估

值
技

術
的

輸
入

。
這

些
水

準
如

下
：
（
1
級

）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例
如

相
同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的
報

價
;（

2
級

）
活

躍
市

場
中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可
觀

察
輸

入
;在

不
活

躍
的

市
場

中
相

同
或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報
價
;或

可
從

市
場

數
據

直
接

或
間

接
觀

察
到

的
報

價
以

外
的

輸
入
;以

及
（

第
3
級

）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其

中
市

場
數

據
很

少
或

沒
有

，
這

需
要

公
司

制
定

自
己

的
假

設
。

此
層

次
結

構
要

求
公

司
使

用
可

觀
察

的
市

場
數

據
（

如
果

可
用

）
，
並

在
確

定
公

允
價

值
時

儘
量

減
少

使
用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下
表

說
明

了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按

層
次

結
構

公
允

價
值

水
準

（
單

位
：

千
）

按
非

經
常

性
資

產
衡

平
價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

帳
面

價
值

報
價

在
活

動
中

市
場

（
1級

）

重
要

其
他

觀
察

輸
入

（
2級

）

重
要

其
他

不
可

觀
察

輸
入

（
3級

）
重

新
測

量
獲

得
損

害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1）
$

10
,9
00

$
—

$
10
,9
00

$
—

$
1,
10
0

$
—

$
10
,9
00

$
—

$
10
,9
00

$
—

$
1,
1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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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1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將
估

值
方

法
從

使
用

其
他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更

改
為

基
於

通
過

積
極

行
銷

和
出

售
標

的
資

產
獲

得
的

資
訊

的
其

他
可

觀
察

輸
入

。

下
表

說
明

了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按

層
次

結
構

公
允

價
值

水
準

按
非

經
常

性
公

允
價

值
水

準
（

單
位

：
千

）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

帳
面

價
值

報
價

在
活

動
中

市
場

（
1級

）

重
要

其
他

觀
察

輸
入

（
2級

）

重
要

其
他

不
可

觀
察

輸
入

（
3級

）

損
害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1）
$

12
,0
00

$
—

$
—

$
12
,0
00

$
—

$
12
,0
00

$
—

$
—

$
12
,0
00

$
—

善
意

$
—

$
—

$
—

$
—

$
48
,3
38

持
有

待
售

的
長

期
資

產
-無

形
資

產
（
2）

3,
30
4

—
—

3,
30
4

13
6

$
3,
30
4

$
—

$
—

$
3,
30
4

$
48
,4
74

(1
)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用
於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的
重

要
不

可
觀

察
輸

入
包

括
（

1）
15
90

萬
美

元
的

商
業

企
業

價
值

，
（
2）

90
%

的
隱

含
銷

售
概

率
，

以
及

（
3）

16
0
萬

美
元

的
估

計
交

易
和

其
他

可
扣

除
成

本
。

應
用

收
益

法
時

使
用

的
重

要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包
括

11
.5
%

的
貼

現
率

和
2.
5%

的
長

期
增

長
率

。

(2
)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用
於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的
重

要
不

可
觀

察
輸

入
包

括
4
%
自

10
%
（

加
權

平
均

值
8
%
）
，
貼

現
率

為
27

%
對

於
客

戶
關

係
，
12

個
月

的
時

間
為

已
開

發
的

技
術

進
行

重
新

創
建

，
專

利
費

為
0.
5
%
以

及
27

%
用

於
商

品
名

稱
。

公
司

已
確

定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長
期

債
務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
12
4.
1
萬

（
見

注
9)
.由

於
可

轉
換

本
票

發
行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間
的

期
限

較
短

，
公

司
已

確
定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可
轉

換
票

據
（

定
義

見
注

釋
10

）
的

公
允

價
值

接
近

其
帳

面
價

值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受

限
制

現
金

、
預

付
費

用
、

應
收

關
聯

方
款

項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應

付
賬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及
其

他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金
額

的
帳

面
價

值
，

被
視

為
代

表
其

主
要

由
於

短
期

到
期

而
產

生
的

各
自

公
允

價
值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除
了

計
算

與
修

訂
公

司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

見
注

9）
或

與
發

行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見
注

15
）

外
，

沒
有

額
外

的
重

大
非

經
常

性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公
司

某
些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嵌
入

衍
生

品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見

注
14

）
，
計

算
從

公
司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見
附

注
11

）
，
計

算
R
M

10
1
購

買
價

格
與

收
購

資
產

和
承

擔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以
及

R
M

10
1
分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時
的

減
值

損
失

。

公
司

採
用

B
la
ck
-S
ch
ol
es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和
缺

乏
適

銷
性

的
折

扣
（
“D

LO
M
”）

對
其

與
新

定
期

融
資

（
定

義
見

注
9）

相
關

的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Le
ve
l3

輸
入

確
定

。
模

型
和

公
允

價
值

估
計

中
固

有
的

假
設

與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

預
期

壽
命

、
無

風
險

利
率

、
股

息
收

益
率

和
D
LO

M
相

關
。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公

司
同

行
在

認
股

權
證

合
同

期
限

內
的

波
動

率
來

估
計

波
動

率
。

無
風

險
利

率
以

授
予

日
的

美
國

國
債

利
率

為
基

礎
，

其
到

期
日

與
認

股
權

證
的

預
期

期
限

相
近

，
並

假
定

其
等

同
於

其
合

同
期

限
。

股
息

率
基

於
歷

史
利

率
，

公
司

預
計

歷
史

利
率

將
保

持
在

零
。

該
公

司
應

用
的

D
LO

M
為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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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注
6
—

財
產

、
設

備
及

器
材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值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為

千
）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礦
工

$
71
,1
14

$
—

施
工

中
32
,3
60

20
,8
67

租
賃

權
改

進
29
,8
80

—
設

備
7,
20
8

19
礦

工
存

款
57
,6
26

70
,5
60

減
：
累
計
折
舊

19
8,
18
8

91
,4
46

(6
,6
67

)
—

$
19
1,
52
1

$
91
,4
46

公
司

將
借

入
資

金
的

部
分

利
息

資
本

化
，

以
為

其
資

本
支

出
提

供
資

金
。

資
本

化
利

息
記

錄
為

資
產

成
本

的
—

部
分

，
並

在
資

產
的

使
用

壽
命

內
折

舊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
5.
3
萬

和
$
94
,0
00

分
別

適
用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折
舊
費
用
為

$
6.
7
萬
和

$
0
分
別
適
用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附
注

7
—

租
賃

5
月

生
效
20
21

年
，

公
司

與
其

計
畫

在
紐

約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簽

訂
了

—
份

土
地

租
賃

（
“土

地
租

賃
”）

，
該

交
易

對
手

是
關

聯
方

，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

地
面

租
賃

包
括

固
定

付
款

和
或

有
付

款
，

包
括

根
據

消
費

者
價

格
指

數
的

變
化

以
及

公
司

按
比

例

分
擔

的
房

東
擁

有
、

經
營

和
維

護
房

屋
的

成
本

的
年

度
遞

增
。

土
地

租
賃

最
初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五
年

從
20
21

年
5
月

開
始

，
以

及
更

新
te
rm

的
五

年
由

公
司

選
擇

，
但

前
提

是
公

司
當

時
沒

有
違

約
。
20
22

年
7
月

，
對

《
土

地
租

賃
》

進
行

了
修

訂
，

將
租

賃
的

初
始

期
限

延
長

至
八

年
並

修
訂

某
些

其
他

非
財

務
部

分
，

以
調

整
環

境
義

務
、

場
地

使
用

權
和

租
賃

抵
押

權
。
20
22

年
9
月

，
因

簽
訂

租
約

修
訂

而
應

向
房

東
支

付
的

賠
償

金
最

終
確

定
，

賠
償

金
額

為
$
12
.0

萬
，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使

用
追

蹤
成

交
量

加
權

平

均
價

格
確

定
。
20
22

年
9
月

，
公

司
發

佈
了

8,
51
0,
63
8
分

享
以

履
行

這
—

義
務

。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
11
.5

百
萬

。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的

G
ro
un
d
Le
as
e
已

自
修

訂
之

日
起

重
新

計
量

，
導

致
$
11
.2

萬
使

用
權

資
產

以
及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根
據

重
新

測
量

分
析

，
G
ro
un
d
Le
as
e
仍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該

分
析

使
用

的
貼

現
率

為
12
.6
%

，
這

是
根

據
重

新
計

量
日

類
似

租
賃

付
款

期
限

內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對
公

司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的

估
計

。
租

約
到

期
後

，
房

屋
的

建
築

物
和

改
進

將
完

好
無

損
地

歸
還

給
房

東
。

租
約

下
的

付
款

於
20
21

年
開

始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記

錄
的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為
$
93
2,
00
0

，
包

括
$
的

或
有

費
用

29
8,
00
0

，
在

運
營

費
用

–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
並

支
付

了
$
的

現
金

租
賃

付
款

22
2,
00
0
除

了
發

行
上

述
普

通
股

外
。

在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記
錄

的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
10
7,
00
0
在

營
業

費
用

中
–
關

聯
方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做
出

不
現

金
租

賃
付

款
。

根
據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修

訂
後

的
土

地
租

賃
條

款
，

剩
餘

租
賃

期
限

為
11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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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以
下

是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估

計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年
度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的
到

期
分

析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20
23

$
16
3

20
24

16
3

20
25

16
3

20
26

16
3

20
27

16
3

此
後

1,
04
4

$
1,
85
9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與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確

認
的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調

節
表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經
營

租
賃

的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

1,
85
9

未
攤

銷
折

扣
87
0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總
額

98
9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4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94
7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簽
訂

了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設

備
的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經

營
租

約
的

期
限

為
兩

個
月

並
於

20
22

年
5
月

結
束

。
曾

經
有

不
這

種
安

排
下

的
可

變
費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與
此

安
排

相
關

的
租
賃

費
用

為
$
1.
3
百

萬
被

記
錄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的

運
營

費
用

中
。

公
司

定
期

簽
訂

運
營

設
備

的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並
記

錄
了

$
39
8,
00
0
根

據
這

些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運
營

費
用

。

注
8
–
所

得
稅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持
續

經
營

所
得

稅
前

淨
虧

損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和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總

額
以

及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淨

值
中

的
權

益
）
，
20
21

年
如

下
（

以
千

計
）
：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年

終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12

月
31

日
，

12
月

31
日

，
20
22

20
21

國
內

$
(8

6,
19
0
)

$
(4
7,
19
2
)

外
國

—
—

總
$

(8
6,
19
0
)

$
(4
7,
19
2
)

公
司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持
續
經
營
所
得
稅
優

惠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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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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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年

終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12

月
31

日
，

12
月

31
日

，
20
22

20
21

當
前
：

聯
邦

$
—

$
—

州
—

—
外

國
—

—
當

期
所

得
稅

（
福

利
）

費
用

總
額

—
—

遞
延

：

聯
邦

(2
56

)
(6
15

)
州

—
—

外
國

0
0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總

額
(2
56

)
(6
15

)
所

得
稅

優
惠

$
(2
56

)
$

(
61
5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所
得

稅
優

惠
與

按
法

定
稅

率
計

算
的

預
期

稅
收

優
惠
之

間
的

對
帳
單

如
下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聯
邦

法
定

費
率

州
費

率
，

扣
除

聯
邦

福
利

不
可

抵
扣

的
股

權
融

資
成

本
估

價
備

抵
的

變
更

其
他

專
案

有
效

稅
率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
千
）
：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21
.0

%
3.
0
%

—
%

(2
4.
6
)%

0.
9
%

0.
3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12

月
31

日
，

20
21

21
.0

%
—

%
(2

.7
)%

(
17
.0
)%

—
%

1.
3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淨
經

營
虧

損
$

21
,5
99

$
6,
67
8

股
票

負
債

3,
81
1

2,
63
0

應
計

專
案

和
準

備
金

1,
63
2

47
0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
27
8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45
8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25
9

22
7

合
資

公
司

投
資

1,
52
0

—
股

票
補

償
41
0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總
額

29
,6
89

10
,2
83

估
價

備
抵

(2
9,
46
4
)

(
8,
29
5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淨
值

22
5

1,
98
8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
89
9
)

無
形

資
產

—
(7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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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存

—
(4
07

)
使

用
權

資
產

(2
25

)
(2
15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總

額
(2
25

)
(2

,2
44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淨
額

$
—

$
(2
56

)

A
SC

74
0
要

求
估

值
備

抵
以

減
少

報
告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如

果
根

據
現

有
證

據
的

權
重

，
部

分
或

部
分

或
全

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
根

據
美

國
歷

史
虧

損
水

準
和

對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目
前

，
管

理
層

認
為

公
司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好
處

，
因

此
公

司
已

記
錄

了
總

額
的

估
值

備
抵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淨
值

。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估

值
備

抵
的

增
加
$
21
.2

百
萬

美
元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當
年

的
淨

虧
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出
於
聯

邦
所
得
稅
目
的

，
公
司
的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總
額
約
為

$
96
.3
萬
和

$
31
.5
萬

。
自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起

，
由
於
《

減
稅
和
就
業
法

案
》
，
淨
經

營
虧
損
將
無
限
期

結
轉

，
但
可
能
僅
限
於
應
稅
收

入
的

80
%

。
就
州

所
得

稅
而

言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州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約
為
$
22
.1
萬
和

$
0.
7
百
萬

，
分
別

於
20
39

年
開
始
到
期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可

用
的
聯
邦
研
究
開
發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約
為

$
0
和
大
約

$
10
0,
00
0
分

別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可

用
的
州
研
究

開
發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約
為
$
0
和
大
約

$
10
0,
00
0
分

別
。

根
據

《
國

內
稅

收
法

典
》

的
規

定
，

淨
經

營
虧

損
和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需
要

由
美

國
國

稅
局

和
州

稅
務

機
關

進
行

審
查

和
可

能
的

調
整

。
公

司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研

究
，

以
得

出
是

否
存

在
年

度
限

制
的

結
論

。
如

果
重

要
股

東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在

三
年

內
發

生
某

些
累

積
變

化
超

過
50
%

，
則

淨
營

業
虧

損
和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可
能

會
受

到
年

度
限

制
，

分
別

根
據

《
國

內
稅

收
法

》
第

38
2
條

和
第

38
3
條

以
及

類
似

的
州

規
定

。
這

可
能

會
限

制
每

年
可

用
於

抵
消

未
來

應
稅

收
入

或
納

稅
義

務
的

稅
收

屬
性

的
數

量
。

年
度

限
額

的
金

額

是
根

據
所

有
權

變
更

前
公

司
的

價
值

確
定

的
。

隨
後

的
所

有
權

變
更

可
能

會
進

—
步

影
響

未
來

幾
年

的
限

制
。

公
司

遵
循

A
S C

74
0-
10

的
規

定
，
考

慮
所

得
稅

的
不

確
定

性
，

該
法

案
規

定
了

如
何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計

量
和

記
錄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稅
收

優
惠
;要

求
對

不
確

定
的

稅
務

事
項

進
行

某
些

披
露
;指

定
如

何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對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準

備
金

進
行

分
類
;並

提
供

過
渡

期
和

過
渡

期
指

南
等

規
定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未
記

錄
任

何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長

期
負

債
。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在
其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將

任
何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應
計

利
息

和
罰

金
作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
如

有
）

的
組

成
部

分
確

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不
對

不
確

定
的

稅
務

狀
況

確
認

了
估

計
的

利
息

或
罰

款
。

公
司

在
美

國
聯

邦
稅

務
管

轄
區

和
各

州
管

轄
區

提
交

所
得

稅
申

報
表

。
由

於
公

司
處

於
虧

損
結

轉
狀

態
，

因
此

公
司

通
常

在
所

有
可

進
行

虧
損

結
轉

的
年

份
都

受
到

美
國

聯
邦

、
州

和
地

方
所

得
稅

機
關

的
審

查
。

公
司

開
展

業
務

的
聯

邦
和

州
稅

務
管

轄
區

評
估

的
訴

訟
時

效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納
稅

年
度

開
放

。
需

要
審

查
的

納
稅

年
度

因
司

法
管

轄
區

而
異

。

注
9
–
債

務

本
票

在
20
21

年
10

月
4
日

至
20
21

年
11

月
19

日
期
間

，
公
司

從
其

三
本

金
總

額
為

$
的

最
大

股
東

25
.0

百
萬

，
每
張
本

票
都

有
—

張
本

票
證

明
，

其
中

—
些

本
票

被
修

改
和

重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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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發
行

後
。

每
筆

貸
款

未
付

本
金

餘
額

的
利

息
，

應
計

利
率

為
8
%

的
年

利
率

，
以

實
物

支
付

並
按

月
添

加
到

此
類

貸
款

的
本

金
餘

額
中

。
每

筆
貸

款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以

及
所

有
應

計
和

未
付

利
息

，
應

於
以

下
最

早
發

生
者

到
期

並
全

額
支

付
：
（
i）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子
公

司
根

據
任

何
發

行
發

行
金

額
大

於
$
的

股
本

證
券

50
.0

百
萬
;及

（
ii）

該
貸

款
發

放
日

期
的

一
周

年
。

公
司

本
可

以
在

適
用

到
期

日
之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提
前

償
還

全
部

或
部

分
未

償
還

的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

而
無

需
支

付
罰

款
或

溢
價

。
20
21

年
12

月
，

貸
款

已
全

數
清

還
。

長
期

債
務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長
期
債
務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
千
美
元
）
：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定
期

貸
款

$
14
6,
00
0

$
12
3,
50
0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2
1,
09
5
)

(2
8,
87
3
)

12
4,
90
5

94
,6
27

—
年

內
到

期
的

長
期

債
務

減
少

51
,9
38

—

長
期

債
務

總
額

，
扣

除
—

年
內

到
期

的
部

分
$

72
,9
67

$
94
,6
27

20
21

年
12

月
1

日
，
Te
ra
C
ub

作
為

行
政

代
理

與
全

國
威

爾
明

頓
信

託
協

會
（
“L
G
SA

”）
簽

訂
了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LG

SA
由

$
12
3.
5
百

萬
定

期
貸

款
（
“定

期
貸
款
”）

。
20
21

年
12

月
14

日
，
Te
ra
W
ul
f簽

署
了

一
份

合
併

協
議
，

據
此

，
它
實

際
上

成
為

Te
ra
C
ub

的
繼

任
借

款
人

，
並

承
擔

了
LG

SA
規

定
的

所
有

義
務

。
在

20
23

年
3
月

修
訂

LG
SA

之
前

（
見

注
19

）
，
公

司
必

須
從

20
23

年
4
月

開
始

按
季

度
分

期
支

付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償

本
金

餘
額

，
等

於
12
.5

定
期

貸
款

原
始

本
金

金
額

的
百

分
比

。
定

期
貸

款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

日
。

定
期

貸
款

的
利

率
為

11
.5
%

，
預

付
費

用
為

1
%

，
金

額
約

為
$
1.
2
百

萬
。

在
違

約
事

件
發

生
和

持
續
期

間
，

如
定

義
，

適
用

的
利

率
將

為
13
.5
%
.利

息
支

付
每

季
度

支
付

—
次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以

至
少

$
的

增
量

提
前

償
還

全
部

或
部

分
定

期
貸

款
5.
0
萬

，
但

需
支

付
某

些
提

前
還

款
費

用
，

包
括

：
（
1）

如
果

在
LG

SA
—

周
年

之
前

支
付

，
則

根
據

定
期

貸
款

第
—

年
本

應
支

付
的

未
付

利
息

的
現

值
全

額
支

付
，
（
2）

如
果

在
LG

SA
—

周
年

之
後

但
在

LG
SA

兩
周

年
之

前
支

付
，

量
3
預

付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以
及

（
3）

如
果

在
LG

SA
兩

周
年

之
後

但
在

LG
SA

到
期

日
之

前
支

付
，

則
金

額
為

2
預

付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如
LG

SA
中

所
述

，
某

些
活

動
需

要
強

制
預

付
款

。
定

期
貸

款
由

Te
ra
W
ul
fI
nc
.和

Te
ra
C
ub

及
其

子
公

司
（

定
義

）
擔

保
，

並
以

Te
ra
W
ul
fI
nc
.和

Te
ra
C
ub

及
其

子
公

司
（

定
義

R
M

10
1
除

外
）

的
幾

乎
所

有
財

產
、

權
利

和
資

產
作

為
抵

押
。

—
個

定
期

貸
款

投
資

者
，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
本

金
餘

額
為

$
15
.0

萬
，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和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累

積
投

票
控

制
權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
20
22

年
7
月

，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將
本

金
餘

額
轉

移
$
13
.0

10
0
萬

的
定

期
貸

款
給

N
ov
aW

ul
fD

ig
ita
lP

riv
at
e
Fu
nd

LL
C
。

就
LG

SA
而

言
，

公
司

向
定

期
貸

款
的

持
有

人
發

放
了

83
9,
39
8
普

通
股

（
“定

期
貸

款
權

益
”）

，
即

代
表

1.
5
交

易
完

成
後

Te
ra
W
ul
f公

開
註

冊
股

票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的

百
分

比
。

在
發

行
定

期
貸

款
時

，
公

司
產

生
了

約
$
的

發
行

成
本

4.
0
萬

，
除

了
$
1.
2
萬

預
付

費
用

。
總

發
行

成
本

和
預

付
費

用
根

據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法

分
配

給
定

期
貸

款
權

益
和

定
期

貸
款

，
金

額
為

$
1.
1
萬

和
$
4.
1
萬

。
對

於
定

期
貸

款
，

此
$
4.
1
萬

與
定

期
貸

款
權

益
的

公
允

價
值

—
起

包
含

在
債

務
貼

現
中

，
金

額
為

$
25
.7

百
萬

。
這

些
專

案
的

總
和

為
$
29
.8

百
萬

，
代

表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
並

從
定

期
貸

款
收

益
中

扣
除

，
並

被
計

入
長

期
債

務
餘

額
中

。
三

年
債

務
期

限
，

實
際

利
率

為
12
.9
%

，
這

是
在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20
22

年
7
月

，
公

司
對

LG
SA

進
行

了
修

訂
。

該
修

正
案

規
定

了
額

外
的
$
50
.0

百
萬

定
期

貸
款

（
“新

定
期

貸
款
”）

。
新

定
期

貸
款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

日
，

與
LG

SA
下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

致
。

新
定

期
貸

款
的

利
率

與
LG

SA
下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
致

，
但

修
訂

後
的

LG
SA

下
的

利
率

可
能

會
提

高
（

如
果

適
用

）
至

任
何

次
級

資
本

的
現

金
利

率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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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凸
起

加
號

8.
5
%
（

如
果

更
高

）
。

該
條

款
未

進
行

利
率

調
整

。
根

據
N
ew

Te
rm

Fa
ci
lit
y
，

可
以

提
取

資
金

三
部

分
。
$
15
.0

第
—

期
貸

款
（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

於
20
22

年
7
月

交
割

時
提

取
，

隨
後

的
貸

款
總

額
高

達
$
35

百
萬

（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

可
由

公
司

選
擇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前
提

取
，

但
須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
包

括
籌

集
匹

配
的

次
級

資
本

（
如

定
義

）
。

—
名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投

資
者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
本

金
餘

額
為

$
1.
8
萬

，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和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累
積

投
票

控
制

權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
20
22

年
7
月

，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將
其
$
1.
8
第

一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的
百

萬
，

授
予

N
ov
aW

ul
fD

ig
ita
lP
riv
at
e
Fu
nd

LL
C
。

新
定

期
貸

款
第

—
批

的
攤

銷
與

LG
SA

規
定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一
致

。
新

定
期

貸
款

後
續

部
分

下
的

貸
款

應
在

（
i）

20
24

年
4
月

5
日

和
20
24

年
7
月

8
日

按
季

度
分

期
償

還
，

相
當

於
12
.5
0
根

據
LG

SA
根

據
此

類
部

分
預

支
的

原
始

本
金

金
額

的
百

分
比

，
以

及
（
ii）

20
24

年
10

月
7

日
，

等
於

37
.5

%
根

據
LG

SA
的

此
類

部
分

預
付

的
原

始
本

金
金

額
。

新
期

限
融

資
要

求
公

司
將

土
地

租
賃

的
初

始
期

限
從

五
年

自
八

年
.定

期
貸

款
的

提
前

還
款

條
款

保
持

不
變

。
如

果
新

定
期

貸
款

在
以

下
時

間
內

償
還

12
1
天

20
22

年
7
月

1
日

，
然

後
是

3
%
提

前
還

款
罰

款
到

期
。

此
後

提
前

還
款

不
會

產
生

提
前

還
款

罰
款

。

就
N
ew

Te
rm

Fa
ci
lit
y
而

言
，

公
司

支
付

了
$
12
5,
00
0
並

根
據

N
ew

Te
rm

Fa
ci
lit
y
向

貸
款

人
簽

發
認

股
權

證
以

購
買

5,
78
7,
73
2
普

通
股

$
0.
01

每
股

等
於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總
數

等
於

5.
0
%

（
由
2
與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相
關

的
百

分
比

，
以

及
3
%
與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有

關
）

。
就

新
定

期
融

資
的

發
行

而
言

，
公

司
還

產
生

了
約

合
計

的
發

行
成

本
$
1.
5
百

萬
，

此
外

還
有

上
述
預

付
費

用
。

如
果

公
司

提
取

後
續

部
分

，
則

需
要

向
貸

方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以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

相
當

於
稀

釋
3.
75

%
在

發
行

第

二
批

金
額

為
$
的

15
.0
m
i ll
io
n
和

4.
25

%
在

發
行

第
三

批
$
時

20
.0

百
萬

，
分

別
占

公
司

當
時

完
全

攤
薄

的
股

本
的

百
分

比
。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的

—
部

分
最

初
在

出
現

某
些

條
件

時
可

能
會

被
取

消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這
些

認

股
權

證
不

再
被

取
消

，
並

且
不

發
生

了
取

消
。

這
些

認
股

權
證

受
某

些
歸

屬
限

制
的

約
束

，
這

些
限

制
將

於
20
22

年
9
月

30
日

或
20
22

年
10

月
30

日
到
期

。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於
與

新
定

期
融

資
相

關
的

事
宜

。
第

三
方

和
預

付
費

用
已

在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和
延

遲
提

款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之

間
按

比
例

分
配

。
第

三
方

費
用
$
44
5,
00
0
與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相

關
的

費
用

已
計

入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利

息
支

出
。

支
付

給
貸

方
的

費
用

和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分

配
價

值
，

總
計
$
3.
5
百

萬
，

已
包

含
在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攤
銷

折
扣

中
，

並
作
為

修
改

後
的

LG
S A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支

出
調

整
攤

銷
，

有
效

利
率

為
13
.1
%
.

支
付

的
費

用
和

與
延

遲
提

款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總

計
$
3.
4
百

萬
美

元
，

資
本

化
為

其
他

資
產

（
“承

諾
費

資
產
”）

，
並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的

承
諾

期
內

按
直

線
法

攤
銷

。
如

果
提

取
了

—
部

分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
則

承
諾

費
資

產
當

時
的

相
關

帳
面

價
值

將
被

終
止

確
認

，
債

務
折

扣
將

被
記

錄
並

在
提

取
的

承
諾

期
內

攤
銷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攤

銷
$
3.
1
萬

資
本

化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利

息
費

用
的

債
務

貼
現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對
LG

SA
進

行
了

第
三

次
修

正
案

（
“第

三
修

正
案
”）

。
第

三
修

正
案

將
初

始
資

金
分

配
至
$
15
.0

萬
LG

SA
下

的
延

遲
提

款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進

入
二

最
高

$
的

分
期

付
款

7.
5
萬

。
第

—
批

$
7.
5
百

萬
，

根
據

20
22

年
10

月
7

日
第

三
修

正
案

生
效

而
借

入
。

就
第

三
修

正
案

而
言

，
公

司
對

與
新

期
限

融
資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進

行
了

修
訂

和
重

述
。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規
定

，
其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額

外
的

認
股

權
證

，
以

購
買

等
於

增
量

的
普

通
股

總
數

3.
75

%
，

可
分

為
二

單
獨

的

增
量

1.
87
5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
各

%
，

在
融

資
之

日
確

定
二

$
的

單
獨

子
部

分
7.
5
百

萬
。

—
位

投
資

者
N
ov
aW

ul
fD

ig
ita
lP
riv
at
e
Fu
nd

LL
C
，

本
金

餘
額

為
$
0.
9
萬

的
$
7.
5
萬

借
款

，
是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和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累
積

投
票

控

制
權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
與
$
7.
5
萬

部
分

借
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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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修
正

案
的

生
效

，
公

司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購

買
2,
66
7,
67
8
普

通
股
$
0.
01

每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承
諾

費
用

資
產

的
相

關
比

例
帳

面
價

值
，

總
計
$
2.
9
萬

，
已

包
含

在
$
的

未
攤

銷
折

扣
中

7.
5
萬

提
款

，
並

在
LG

SA
的

剩
餘

期
限

內
作

為
利

息
支

出
的

調
整

攤
銷

，
有

效
利

率
為

25
.1
%
.

經
修

訂
的

LG
SA

要
求

公
司

維
持

或
滿

足
某

些
肯

定
、

否
定

和
報

告
契

約
。

肯
定

性
契

約
包

括
要

求
公

司
維

持
保

險
範

圍
、

維
護

採
礦

設
備

並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遵
守

公
司

的
N
au
til
us

合
資

協
議

（
見

注
11

）
，
每

項
協

議
均

按
定

義
進

行
。

消
極

契
約

限
制

或
限

制
公

司
承

擔
債

務
、

設
立

留
置

權
、

剝
離

或
收

購
資

產
、

進
行

限
制

性
付

款
以

及
允

許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權
益

減
少

到
以

下
的

能
力

25
%

，
每

個
都

按
定

義
。
LG

SA
還

包
含

通
常

和
慣

常
的

違
約

事
件

。
如

果
違

約
事

件
發

生
並

持
續

存
在

，
則

LG
SA

規
定

的
未

償
債

務
可

能
會

立
即

到
期

並
支

付
。

對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LG

S A
長

期
債

務
總

額
，

公
司

攤
銷

了
$
14
.2

資
本

化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至
（

1）
利

息
支

出
$
9.
3
百

萬
，
（
2）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
扣

除
$
2.
6
10
0
萬

美
元

，
以

及
（
3）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資

本
化

權
益

2.
3
萬

。
資

本
化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
的

債
務

貼
現

21
.1

萬
和

$
28
.9

百
萬

美
元

分
別

記
錄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長
期

債
務

減
少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未
償

長
期
債
務

的
本

金
到

期
日

如
下
（

單
位

：
千
美
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20
23

$
51
,9
38

20
24

94
,0
62

到
期

本
金

總
額

$
14
6,
00
0

附
注

10
–
備

用
股

票
購

買
協

議
和

可
轉

換
本

票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20
22

年
6
月

2
日

，
公

司
與

Y
A
II
PN

，
Lt
d.
（
“Y

or
kv
ill
e”
）

簽
訂

了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
“S
EP

A
”）

。
根

據
SE

PA
，

公
司

有
權
但

無
義

務
向

Y
or
kv
ill
e
出

售
不

超
過

$
的

50
,0
00
,0
00

其
普
通

股
股

份
，

應
公

司
要

求
，

在
從

20
22

年
6
月

2
日
開

始
的
承

諾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
終

止
於

（
i）

次
月

的
第

—
天

（
以

最
早

者
為

准
）

。
36

個
月

SE
PA

周
年

紀
念

日
，

以
及

（
ii）

Y
or
kv
ill
e
應

支
付

根
據

SE
PA

要
求

支
付

的
普

通
股

股
票

預
付

款
的

日
期

，
該

預
付

款
等

於
承

諾
金

額
$
50
,0
00
,0
00

.公
司

根
據

SE
PA

要

求
的

每
筆

出
售

（
“預

付
款
”）

可
能

是
為

了
獲

得
—

定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總
價

值
為

（
1）

金
額

中
的

較
大

者
30

在
提

前
通

知
送

達
前

的
交

易
日

內
普

通
股

每
日

交
易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
或

（
2）

美
元

5,
00
0,
00
0
.普

通
股

本
應

以
97
.0
%

的
市

場
價

格
（

定
義

見
下

文
）
，
並

且
會

受
到

某
些

限
制

，
包

括
Y
or
kv
i ll
e
無

法
購

買
任

何
會

導
致

其
擁

有
超

過
4.
99

墊
款

時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百
分

比
（
“所

有
權

限
制
”）

或
19
.9
9
截

至
SE

PA
日

期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百
分

比
（
“交

易
上

限
”）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交
易

上
限

將
不

再
適

用
，

包
括

根
據

SE
PA

出
售

等
於

或
超

過
$
的

任
何

普
通

股
3.
04

每
股

普
通

股
。

在
SE

PA
中

，
“市

場
價

格
”定

義
為

每
日

成
交

量
加

權
平

均
價

格
的

平
均

值
，

如
定

義
的

那
樣

，
在

每
—

個
三

連
續

交
易

日
從

公
司

向
Y
or
kv
ill
e
提

交
預

先
通

知

後
的

交
易

日
開

始
。
SE

PA
包

含
各

方
的

習
慣

註
冊

權
、

陳
述

、
保

證
、

條
件

和
賠

償
義

務
。

該
公

司
需

要
滿

足
某

些
先

決
條

件
才

能
交

付
預

付
款

通
知

。
這

些
條

件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存

在
有

效
的

註
冊

聲
明

，
根

據
該

聲
明

，
Y
or
kv
ill
e
被

允
許

利
用

其
下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轉

售
根

據
該

通
知

可
發

行
的

所
有

普
通

股
。

公
司

根
據

SE
PA

發
行

和
出

售
普

通
股

應
根

據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構
成

了
公

司
表

格
S-
3
上

貨
架

註
冊

聲
明

的
—

部
分

（
註

冊
聲

明
編

號
33
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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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2
26

）
，

該
聲

明
已

於
20
22

年
2
月

4
日

宣
佈

生
效

（
“2
02
2
年

註
冊

聲
明
”）

，
包

括
20
22

年
6
月

10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除
了

公
司

要
求

預
付

款
的

權
利

外
，

根
據

某
些

先
決

條
件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

但
沒

有
義

務
）

進
行

本
金

為
$
的

預
付

款
貸

款
15
.0

通
過

發
行

和
向

Y
or
kv
ill
e
出

售
可

轉
換

本
票

（
“本

票
”）

來
獲

得
。

公
司

選
擇

於
20
22

年
6
月

2
日

向
Y
or
kv
ill
e
發

行
和

出
售

本
票

。

根
據

SE
PA

的
條

款
，

公
司

有
權

隨
時

終
止

SE
PA

不
成

本
或

罰
款

，
根

據
五

只
要

沒
有

未
償

還
的

預
付

款
、

本
票

上
沒

有
未

結
餘

額
以

及
沒

有
欠

Y
or
kv
ill
e
的

其
他

款
項

，
請

提
前

交
易

日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
SE

PA
的

終
止

不
會

影
響

SE
PA

中
包

含
的

賠
償

條
款

，
這
些

條
款

在
終
止

後
繼

續
有

效
。
SE

PA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20

日
終
止

。
不

在
SE

PA
未

完
成
時

發
生
預

付
款

。

Y
or
kv
ill
e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2

年
6
月

2
日

，
公
司
向

Y
or
kv
ill
e
發
行
了
本

票
，
該
票
據
上
附

有
2
原
始
發
行

折
扣
百
分
比

，
收
益
為

$
14
.7

百
萬

。
的
到
期

日
$
15
.0
本
票
最
初
為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
公
司
需
要
在

五
每
月

$
3.
0
百
萬
付
款

，
從

20
22

年
7
月

27
日
開
始

。
在
合

理
提

前
通

知
後

，
公

司
有

權
推

遲
50

每
月

到
期

還
款

額
的

百
分

比
二

此
類

每
月

付
款

日
期

由
公

司
和

Y
or
kv
ill
e
共

同
商

定
。
20
22

年
7
月

，
$
1.
5
萬

的
$
3.
0
萬

7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推
遲

到
20
22

年
10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20
22

年
8
月

，
$
1.
5

萬
的

$
3.
0
8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推
遲

到
20
22

年
11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本
票

的
利

率
為

4.
0
%
.在

發
生

違
約

事
件

時
，

根
據

定
義

，
適

用
的

利
率

為
15

%
直

到
本

票
全

額
支

付
。

利
息

支
付

每
月

支
付

—
次

，
同

時
按

計
畫

支
付

本
金

。
本

票
可

能
已

用
預

付
款

的
收

益
償

還
，

也
可

以
以

現
金

償
還

，
如

果
以

現
金

償
還

，
則

連
同

最
初

的
6
%

，
前

提
是

如
果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價
格

（
如

定
義

）
低

於
$
2.
25

每
股

的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為

4
%
.如

果
本

票
未

償
還

，
則

預
付

款
的

收
益

將
首

先
用

於
應

付
的

未
付

金
額

，
即

未
償

還
的

利
息

。
根

據
本

票
，
Y
or
kv
ill
e
最

初
有

權
將

本
票

的
任

何
部

分
（
“Y

or
kv
ill
e
轉

換
”）

，
包

括
應

計
和

未
付

利
息

，
以
$
3.
75

每
股

普
通

股
（
“轉

換
價

格
”）

。
轉

換
價

格
將

根
據

某
些

稀
釋

事
件

或
公

司
基

本
交

易
和

事
件

進
行

調
整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合

併
、

合
併

、
控

制
權

變
更

、
出

售
公

司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以

及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或

以
普

通
股

股
票

為
交

換
的

證
券

或
其

他
資

產
的

交
易

。
在

其
中

一
些

事
件

中
，

在
Y
or
kv
ill
e
轉

換
時

，
Y
or
kv
ill
e
將

有
權

獲
得

此
類

利
益

，
就

好
像

它
在

相
關

事
件

發
生

時
是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一
樣

。
在

進
行

任
何

Y
or
kv
ill
e
轉

換
時

，
公

司
必

須
按

照
定

義
及

時
交

付
每

次
轉

換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如

果
公

司
沒

有
及

時
交

付
普

通
股

（
如

定
義

）
，
Y
or
kv
ill
e
可

能
已

經
購

買
了

此
類

普
通

股
（

通
過

公
開

市
場

交
易

或
其

他
方

式
）
，
並

可
能

已
向

公
司

尋
求

現
金

或
現

金
和

股
票

的
補

救
措

施
。

公
司

有
權

提
前

贖
回

本
票

項
下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未
償

付
金

額
，

前
提

是
（

1）
如

果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市

場
價

格
（

如
定

義
）

小
於

或
等

於
轉

換
價

格
，

公
司

將
提

供
五

交
易

日
通

知
或

（
2）

如
果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市
場

價
格

（
如

定
義

）
高

於
轉

換
價

格
，
（
i）

公
司

本
應

提
供

十
五

交
易

日
通

知
，

以
及

（
ii）

只
有

當
Y
or
kv
ill
e
能

夠
行

使
SE

PA
賦

予
的

權
利

時
，

公
司

才
能

行
使

其
提

前
贖

回
權

。
收

到
贖

回
通

知
後

，
Y
or
kv
ill
e
將

首
先

有
權

在
公

司
贖

回
生

效
之

前
行

使
其

轉
換

權
。

指
定

的
贖

回
金

額
將

減
去

任
何

Y
or
kv
ill
e
轉

換
金

額
。

公
司

應
保

持
註

冊
聲

明
的

有
效

性
，

根
據

該
聲

明
，
Y
or
kv
ill
e
被

允
許

利
用

其
下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轉
售

根
據

本
票

轉
換

可
發

行
的

所
有

普
通

股
。

公
司

根
據

本
票

發
行

和
出

售
普

通
股

，
包

括
約

克
維

爾
轉

換
時

發
行

的
股

票
，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6
月

10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本
票

記
錄

的
債

務
貼

現
和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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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是
$
40
4,
00
0

，
由

原
始

發
行

折
扣

$
30
0,
00
0
和

其
他

債
務

發
行

費
用

$
10
4,
00
0

，
並

且
最

初
被

累
積

到
本

票
餘

額
中

，
而

不
是

六
個

月
本

票
期

限
，

實
際

利
率

為
7.
5
%

，
這

是
在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向
Y
or
kv
ill
e
簽

訂
了

一
份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應

收
和

應
收

本
票
”）

，
其

中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
a）

授
予

Y
or
kv
ill
e（

而
非

公
司

）
在

提
前

通
知

公
司

的
情

況
下

將
本

票
到

期
日

從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延

長
至

20
22

年
12

月
23

日
的

權
利

，
（
b）

更
改

了
當

時
的

還
款

時
間

表
，

使
所

有
未

償
還

的
本

金
金

額
將

於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到

期
，
（
c）

將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更

改
為

12
%

和
（
d）

將
轉

換
價

格
從

$
3.
75

至
$
1.
26

每
股

普
通

股
。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會
計

消
滅

適
用

，
因

為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大

於
10

%
在

緊
接

修
改

之
前

的
本

票
帳

面
價

值
。

公
司

錄
得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
2.
1
百

萬
美

元
，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中

。
該

消
滅

損
失

主
要

與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有
關
$
1.
6
百

萬
和

應
收

本
票

公
允

價
值

的
超

出
部

分
$
9.
4
百

萬
美

元
，

比
修

改
前

的
本

票
帳

面
價

值
高

出
10

萬
美

元
。

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向
Y
or
kv
ill
e
簽

訂
了

第
二

張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第

二
張

應
收

和
應

收
本

票
”）

，
其

中
包

括
（
a）

更
改

了
本

金
償

還
條

款
，

以
便

$
1.
3
百

萬
，

在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之
前

到
期

，
美
元

1.
7
百

萬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2

年
11

月
29

日
，

餘
額

為
$
6.
0
百

萬
的

到
期

日
，

以
及

（
b）

將
普

通
股

每
股

轉
換

價
格

從
$
1.
26

如
果
更

低
，

則
為
基

於
88

期
間

最
低
成

交
量

加
權

平
均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三

轉
換
日

期
前

的
交

易
日

。
新
的

可
變

轉
化

價
格

本
來

對
20
22

年
12

月
16

日
開
始

的
轉

化
有
效

，
並

且
還

包
括

某
些

數
量

限
制

。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

這
$
20
,0
00

嵌
入

式
轉

換
功

能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被
記

為
債

務
貼

現
，

並
作

為
第

二
張

應
收

和
應

收
本

票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支
出

調
整

攤
銷

，
實

際
匯

率
為

3.
1
%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和
應

收
本

票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13

日
全

額
支

付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第

二
張

應
收

本
票

及
其

前
身

合
計

，
公

司
攤

銷
了

$
39
6,
00
0
資

本
化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和

費
用

$
1.
1
萬

合
同

利
息

到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利

息
支

出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支

付
的

現
金

本
金

為
$
15
.3

萬
，

並
減

少
了

普
通

股
本

金
$
16
8,
00
0
.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發
行

了
本

金
總

額
約

為
$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可

轉
換

票
據
”）

3.
4
百

萬
美

元
分

配
給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包
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1.
7
百

萬
。

可
轉

換
票

據
是

在
私

下
協

商
的

交
易

中
發

行
的

，
是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19
33

年
證

券
法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可

轉
換

票
據

包
含

通
常

和
慣

常
的

反
稀

釋
條

款
，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
月

1
日

，
年

利
率

為
4
%

，
該

%
增

加
到

15
%

在
發

生
de
fa
ul
t事

件
時

，
如

定
義

的
那

樣
。

可
轉

換
票

據
在

合
格

融
資

完
成

後
自

動
轉

換
為

公
司

的
股

本
證

券
，

在
可

轉
換

票
據

中
定

義
為

發
行

和
出

售
總

銷
售

價
格

不
低

於
$
的

股
本

證
券

5.
0
百

萬
美

元
，

不
包

括
某

些
股

本
證

券
的

銷
售

，
轉

換
價

格
等

於
投

資
者

在
此

類
合

格
融

資
中

購
買

此
類

股
本

證
券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價
格

。
可

轉
換

票
據

包
含

無
條

件
義

務
，

即
在

合
格

融
資

時
以

可
變

數
量

的
股

票
結

算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最
初

被
視

為
潛

在
的

股
票

結
算

債
務

。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

公
司

進
行

了
符

合
合

格
融

資
定

義
的

私
募

配
售

（
見

注
15

）
，
並

同
時

對
可

轉
換

票
據

進
行

了
修

訂
，

以
（
a）

將
轉

換
日

期
更

改
為

20
23

年
3
月

1
日

，
以

及
（
b）

允
許

在
轉

換
日

期
之

前
以

低
於

當
時

現
有

可
轉

換
票

據
轉

換
價

格
的

價
格

發
生

額
外

的
合

格
融

資
時

降
低

轉
換

價
格

。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於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對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修
訂

。
該

修
正

案
對

實
際

利
率

沒
有

變
化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轉
換

價
格

為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如
果

可
轉

換
票

據
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轉
換

價
格

進
行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8.
5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可
轉

換
票

據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支
出
了

$
13
,0
00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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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合
同

利
息

到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利

息
費

用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可

轉
換

票
據

被
修

訂
，

將
轉

換
日

期
更

改
為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定

義
見

注
釋

19
）

後
的

第
三

個
營

業
日

。
20
22

年
3
月

，
可

換
股

票
據

和
應

計
但

未
付

的
利

息
轉

換
為

8,
62
8,
02
4
普

通
股

。

附
注

11
–
合

資
企

業

20
21

年
5
月

13
日

，
公

司
與

Ta
le
n
En
er
gy

C
or
po
ra
tio
n（

“T
al
en
”）

的
子

公
司

（
均

稱
為
“會

員
”
，

統
稱

為
“會

員
”）

成
立

了
—

家
合

資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
以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30
0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零

碳
比

特
幣

挖
礦

的

M
W
（
“合

資
企

業
”）

。
就

合
資

企
業

而
言

，
N
au
til
us

同
時

與
Ta
le
n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
i）

土
地

租
賃

（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賃
”）

，
其

中
包

括
電

力
供

應
部

分
，
（
ii）

與
公

司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F
O
A
”）

，
以

及
（
3）

與
Ta
le
n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公
司

服
務

協
議

（
“C

S A
”）

。
每

個
成

員
最

初
都

持
有

50
%
合

資
企

業
的

權
益

。
根

據
合

資
協

議
的

條
款

，
Te
ra
W
ul
f將

出
資
$
15
6.
0
百

萬
現

金
和

實
物

，
Ta
le
n
將

做
出

貢
獻
$
15
6.
0
在

20
22

年
3
月

之
前

向
N
au
til
us

支
付

現
金

和
實

物
，

除
非

根
據

合
資

協
議

另
有

確
定

。
在

N
au
til
us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之

前
，

公
司

將
借

入
資

金
的

一
部

分
利

息
資

本
化

，
以

為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
4.
6
m
ill
io
n
和
$
75
,0
00

分
別

適
用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20
22

年
8
月

27
日

，
成

員
簽

訂
了

—
份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合

資
企

業
協

議
（
“A

&
R
協

議
”）

，
其

中
，

除
其

他
變

化
外

，
單

位
所

有
權

將
由

基
礎

設
施

貢
獻

決
定

，
而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分

配
將

由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決

定
。

會
員

可
以

向
礦

工
捐

款
，

但
不

得
超

過
其

擁
有

的
基

礎
設

施
的

有
效

電
力

容
量

百
分

比
。

每
一

方
都

保
留

對
50

%
N
au
til
us

G
ro
un
d
Le
as
e
中

概
述

的
電

力
供

應
。

此
外

，
公

司
對

預
定

出
資

進
行

了
修

訂
，

以
便

公
司

將
保

留
33

%
合

資
企

業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

如
果

此
類

出
資

已
獲

得
資

金
）

。
隨

著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的

變
化

，
治

理
權

被
修

改
，

以
規

定
更

多
的

Ta
le
n
董

事
會

參
與

，
以

及
其

他
變

化
。
A
&
R
協

議
修

改
了

出
資

時
間

表
，

以
便

公
司

預
定

的
基

礎
設

施
相

關
出

資
$
17
.1

百
萬

。
該

公
司

的
目

標
是

25
在

N
au
til
us

中
擁

有
%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
因

此
賺

取
了

$
7.
3
萬

預
定

的
$
17
.1

萬
出

資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為
餘

額
提

供
資

金
$
17
.1

萬
計

畫
基

礎
設

施
相

關
資

本
貢

獻
。

因
此

，
公

司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所
有

者
權

益
為

25
.2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1

年
3
月

19
日

，
Te
ra
C
ub

簽
署

了
一

份
協

議
，

從
M
in
er
V
A
Se
m
ic
on
du
ct
or
C
or
p.
（
“M

in
er
V
a”
）

購
買

比
特

幣
礦

機
，

總
金

額
為

30
,0
00

M
V
7
礦

機
，

原
定

於
20
21

年
11

月
至

20
22

年
1
月

期
間

每
月

交
付

礦
機

，
總

價
為

$
11
8.
5
百

萬
（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
根

據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公
司

支
付

了
$
的

初
始

定
金

23
.7

百
萬
。

在
執

行
合
資

協
議

的
同
時

，
Te
ra
W
ul
f將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轉

讓
給

N
au
til
us

。
在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向
M
in
er
V
A

支
付

了
$
16
.8

百
萬

，
並

由
Ta
le
n
報

銷
50

該
金

額
的

%
，

並
由
Ta
le
n
額

外
償

還
$
11
.9

萬
相

關
50

%
支

付
的

初
始

定
金

。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下
的

收
支

餘
額

最
初

計
畫

支
付

如
下

：
（
i）

30
總

價
的

%
六

個
月

在
每

批
比

特
幣

礦
機

發
貨

日
期

之
前
;（

二
）

30
總

價
的

%
三

個
月

在
每

批
比

特
幣

礦
機

發
貨

日
期

之
前
;及

（
iii
）

餘
下

的
20

總
價

的
%

—
個

月
在

每
批

比
特

幣
礦

機
的

發
貨

日
期

之
前

。
M
in
er
V
A
工

廠
的

生
產

延
遲

影
響

了
初

始
定

價
和

交
付

計
畫

。
因

此
，
N
au
til
us

和
M
in
er
V
A

已
將

迄
今

為
止

支
付

的
所

有
款

項
視

為
適

用
於

初
始

9,
00
0
已

發
貨

或
將

要
發

貨
的

礦
機

。
截

至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可

以
發

佈
之

日
，
N
au
t il
us

尚
未

修
訂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20
21

年
6
月

15
日

，
N
au
til
us

簽
訂

了
二

從
B
i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Li
m
ite
d（

“B
itm

ai
n”
）

購
買

比
特

幣
礦

機
的

非
固

定
價

格
買

賣
協

議
，

總
計

30
,0
00

S1
9j
Pr
o
礦

機
，

原
定

每
月

交
付

量
5,
00
0
20
22

年
1
月

至
20
22

年
3
月

期
間

根
據

一
項

協
議

（
“2
02
2

年
第

一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

的
礦

工
，

以
及

5,
00
0
根

據
第

二
份

協
議

（
“2
02
2
年

第
二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和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在

20
22

年
4
月

至
20
22

年
6
月

期
間

的
礦

工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一
年

中
，

公
司

向
比

特
大

陸
支

付
了

$
22
.8

百
萬

，
並

由
Ta
le
n
報

銷
50

%
該

金
額

。
20
21

年
，

公
司

向
比

特
大

陸
支

付
了

大
約
$
12
4.
6
百

萬
。

按
淨

額
計

算
，

公
司

籌
集

了
大

約
$
76
.9

10
0
萬

美
元

，
因

為
Ta
le
n
在

20
21

年
向

公
司

償
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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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約
$
47
.7

百
萬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2

年
第

一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已

簽
訂

，
各

方
根

據
合

同
履

行
。
20
22

年
9
月

，
20
22

年
第

二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被

取
消

，
每

位
會

員
都

收
到

了
$
31
.2

萬
積

分
，

由
相

應
會

員
自

行
決

定
使

用
（
“比

特
大

陸
積

分
”）

。
見

注
12

。
公

司
記

錄
了

來
自

合
資

企
業

的
分

派
，

其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減
少

，
而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值
相

應
增

加
。
$
31
.2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已

分
配

貸
方

。

20
22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
Ta
le
n
以

及
關

聯
方

FO
A

和
C
SA

協
議

交
易

對
手

簽
訂

了
支

付
淨

額
結

算
協

議
，

其
中

N
au
til
us

欠
FO

A
和
C
SA

交
易

對
手

方
—

定
金

額
，

包
括

終
止

FO
A

協
議

這
些

金
額

被
抵

消
，

得
出

淨
結

果
，

即
公

司
欠

關
聯

方
FO

A
交

易
對

手
（

見
注

17
）

約
$
2.
2
百

萬
。

該
金

額
記

錄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中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代
表

N
au
t il
us

向
M
in
er
V
A

和
B
itm

ai
n
等

公
司

直
接

付
款

，
包

含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與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直

接
付

款
相

關
的

合
資

企
業

投
資

中
。

本
註

腳
中

包
含

的
金

額
與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的
標

題
的

對
賬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Te
ra
W
ul
f的

付
款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
11
,4
02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直

接
付

款
的

合
資

企
業

投
資

(
11
,4
02

)
直

接
投

資
合

資
企

業
(3

4,
79
6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
(4
6,
19
8
)

Ta
le
n
的

付
款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
11
,4
02

)
其

他
可

獲
發

還
款

項
(3
39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按
金

的
可

償
還

款
項

$
(
11
,7
41

)

Ta
le
n
報

銷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11
,4
02

其
他

可
獲

發
還

款
項

31
4

發
還

代
表

合
營

企
業

或
合

營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及
設

備
按

金
$

11
,7
16

N
au
til
us

是
使

用
權

益
會

計
法

核
算

的
V
IE

。
下

表
總

結
了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中
的

權
益

以
及

公
司

因
參

與
V
IE

而
面

臨
的

最
大

損
失

風
險

（
單

位
為

千
，

百
分

比
除

外
）
：

%
初

附
加

淨
虧

損
初

始

公
司

的
變

數
興

趣

承
諾

前
途

附
加

貢
獻

公
司

的
最

大
虧

損
風

險

實
體

所
有

權
投

資
投
資

，
淨

額
至

今
實

體
(1
)

在
實

體
（
2）

中

鸚
鵡

螺
25
.2

%
$

18
,0
00

$
97
,9
91

$
17
,2
50

$
98
,7
41

$
—

$
98
,7
41

(1
)

會
員

可
以

共
同

同
意

對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的
更

改
，

這
可

能
會

增
加

公
司

需
要

提
供

的
捐

款
金

額
。

會
員

可
以

為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尋
求

替
代

融
資

，
這

可
能

會
減

少
每

個
會

員
可

能
需

要
提

供
的

投
資

金
額

。

(2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最
大

風
險

敞
口

是
通

過
添

加
公

司
在

實
體

中
的

可
變

權
益

以
及

任
何

可
能

需
要

公
司

提
供

額
外

財
務

支
持

的
明

⽰
或

暗
⽰

安
排

來
確

定
的

。
該

金
額

代
表

公
司

合
同

要
求

的
出

資
，

這
些

出
資

是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擴
建

初
期

所
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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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由
於

A
&
R
協

議
下

成
員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和
治

理
權

的
變

化
，
Ta
le
n
確

定
其

從
會

計
角

度
控

制
合

資
企

業
，

因
此

需
要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可
辨

認
資

產
和

負
債

進
行

公
允

估
值

，
以

用
於

其
內

部
會

計
目

的
。

根
據

C
SA

，
Ta
le
n
負

責
維

護
合

資
企

業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

並
選

擇
下

調
對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的

公
允

價
值

調
整

。
公

司
將

合
資

企
業

作
為

權
益

法
投

資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的
變

化
不

會
影

響
公

司
的

會
計

方
法

或
基

礎
。

因
此

，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與
公

司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會
計

基
礎

之
間

存
在

基
礎

差
異

。
N
au
til
us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經
營
業
績
以
及

N
au
til
us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財
務
狀
況
總
結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年
終

十
二

月
31

，
20
22

（
1）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操
作

資
訊

簡
明

聲
明

：
收
入

運
營

費
用

$
19

10
,8
23

$
—

3,
07
6

淨
虧

損
$

(
10
,8
04

)
$

(3
,0
76

)

十
二

月
31

，
20
22

（
1）

20
22
年年
12
月月
31
日日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

流
動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

28
,9
82

15
3,
67
6

$
4,
96
0

21
4,
80
3

總
資

產
$

18
2,
65
8

$
21
9,
76
3

流
動

負
債

$
11
,9
84

$
11
,3
17

公
平

17
0,
67
4

20
8,
44
6

負
債

和
權

益
合

計
$

18
2,
65
8

$
21
9,
76
3

(1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簡

明
經

營
報

表
資

訊
和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反

映
了

N
au
til
us

的
Ta
le
n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影
響

，
該

計
量

是
由

於
A
SC

80
5
的

應
用

而
產

生
的
”企

業
合

併
，
“已

經
被

塔
倫

推
到

鸚
鵡

螺
號

的
書

籍
和

記
錄

中
，

如
上

所
述

。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中
的

基
礎

繼
續

以
歷

史
價

值
記

錄
在

隨
附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

20
22

年
3
月

，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和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簽
訂

了
—

份
交

換
協

議
，

公
司

根
據

該
協

議
購

買
了

2,
46
9
根

據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接

收
的

N
au
til
us

的
B
itm

ai
n
S1
9j
Pr
o
礦

機
（
“N

au
til
us

礦
機
”）

，
以

換
取

（
1）

在
20
22

年
7
月

1
日

之
前

交

付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均
不

低
於

N
au
til
us

礦
機

（
“交

易
所

礦
機
”）

的
礦

機
，

或
（
2）

對
N
au
til
us

的
分

配
進

行
形

式
調

整
，

以
便

N
au
til
us

合
作

商
被

完
整

地
計

算
，

就
像

礦
機

未
被

轉
讓

—
樣

給
公

司
。

如
果

Ex
c h
an
ge

M
i n
er
s未

在
20
22

年
9
月

30
日

之

前
交

付
，
N
au
til
us

合
作

商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實

物
形

式
分

配
當

時
擁

有
N
au
til
us

的
礦

工
數

量
，

這
些

礦
工

與
當

時
未

交
付

的
Ex
ch
an
ge

M
in
er
s
相

當
。

在
截

至
20
22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

我
們

收
到

了
N
au
til
us

礦
工

，
並

按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了
記

錄
，

淨
額

為
$
16
.0

萬
，

並
相

應
地

確
認

相
同

金
額

的
外

匯
礦

工
負

債
。
A
&
R
協

議
消

除
了

公
司

向
合

資
企

業
交

付
Ex
ch
an
ge

M
in
er
s
的

義
務

。
因

此
，

公
司

取
消

了
對

礦
工

交
換

負
債

的
確

認
，

並
記

錄
了
$
16
.8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減

少
10
0
萬

美
元

，
並

錄
得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換
虧

損
$
80
4,
00
0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

20
22

年
9
月

，
根

據
A
&
R
協

議
允

許
且

由
於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已
投

入
運

營
，

公
司

進
行

了
轉

讓
2,
50
0
比

特
大

陸
S1
9j
Pr
o
礦

機
從

N
au
til
us

到
其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
因

此
，

公
司

以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
記

錄
了

這
些

礦
工

4.
8
百

萬
，

根
據

同
期

觀
察

到
的

相
同

資
產

、
房

地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市

場
價

格
確

定
，

公
司

將
被

投
資

方
餘

額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減

少
了

$
16
.3

萬
，

帳
面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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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的
礦

工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記
錄

了
$
虧

損
11
.5

百
萬

。
該

虧
損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作

為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
稅

後
淨

值
）

的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記

錄
。

附
注

12
–
承

付
款

項
和

或
有

事
項

訴
訟

公
司

不
是

任
何

重
大

法
律

訴
訟

的
—

方
，

也
不

了
解

任
何

未
決

或
可

能
提

出
的

索
賠

。
公

司
可

能
會

不
時

受
到

其
正

常
業

務
活

動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各

種
法

律
訴

訟
、

監
管

查
詢

和
索

賠
的

約
束

。

比
特

大
陸

礦
機

購
買

協
議

20
21

年
12

月
7

日
，

公
司

與
比

特
大

陸
簽

訂
了

非
固

定
價

格
買

賣
協

議
，

以
購

買
3,
00
0
S1
9X

P
礦

機
，

原
定

每
月

交
付

量
50
0
20
22

年
7
月

至
20
22

年
12

月
期

間
的

礦
工

（
“第

二
次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32
.6

百
萬

。
第

二
份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包
括

違
約

金
條

款
，

如
果

未
在

60
天

付
款

到
期

日
（

如
果

沒
有

以
其

他
方

式
相

互
延

長
）

。
在

協
議

期
限

內
沒

有
應

用
違

約
金

。
對

於
按

月
發

貨
的

一
批

礦
機

，
如

果
及

時
分

期
付

款
，

公
司

有
權

部
分

或
全

部
取

消
該

批
礦

機
，

該
批

次
的

餘
額

將
在

不
遲

於
之

前
退

還
兩

年
在

此
類

取
消

之
後

。
公

司
負

責
與

礦
機

交
付

運
輸

相
關

的
所

有
物

流
費

用
。

根
據

第
二

次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公
司

支
付

了
$
2.
0
百

萬
，

並
支

付
了

大
約

$
的

初
始

定
金

11
.4
20
21

年
為

10
0
萬

。
20
22

年
9
月

，
公

司
取

消
了
20
22

年
9
月

和
10

月
的

批
次

，
之

前
為

這
些

月
度

批
次

支
付

的
款

項
已

用
於

支
付

合
同

規
定

的
其

他
付

款
義

務
。

此
外

，
比

特
大

陸
信

用
中

的
部

分
金

額
已

用
於

第
二

次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隨
後

，
公

司
取

消
了
20
22

年
11

月
和

12
月

的
批

次
，

之
前

支
付

的
款

項
和

之
前

適
用

於
本

協
議

的
信

用
額

度
將

作
為

帳
戶

信
用

額
度

提
供

，
用

於
與

B
itm

ai
n
的

新
採

購
安

排
。

公
司

認
為

第
二

份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已

達
成

，
因

為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比
特

大
陸

礦
機

交
付

或
公

司
付

款
不

再
到

期
。

20
21

年
12

月
15

日
，

公
司

與
比

特
大

陸
簽

訂
了

非
固

定
價

格
買

賣
協

議
，

以
購

買
15
,0
00

S1
9X

P
礦

機
，

原
定

每
月

交
付

量
2,
50
0
20
22

年
7
月

至
20
22

年
12

月
期

間
的

礦
工

（
“第

三
次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16
9.
1
百

萬
。

第
三

份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包

括
違

約
金

條
款

，
如

果
未

在
60

天
付

款
到

期
日

（
如

果
沒

有
以

其
他

方
式

相
互

延
長

）
。

在
協

議
期

限
內

沒
有

應
用

違
約

金
。

對
於

按
月

發
貨

的
一

批
礦

機
，

如
果

及
時

分
期

付
款

，
公

司
有

權
部

分
或

全
部

取
消

該
批

礦
機

，
該

批
次

的
餘

額
將

在
不

遲
於

之
前

退
還

兩
年

在
此

類
取

消
之

後
。

公
司

負
責

與
礦

機
交

付
運

輸
相

關
的

所
有

物
流

費
用

。
根

據
第

三
份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公

司
支

付
了
$
10
.2

百
萬

，
並

支
付

了
大

約
$
的

初
始

定
金

59
.2
20
21

年
為

10
0
萬

。
20
22

年
9
月

，
公

司
取

消
了

20
22

年
9
月

和
10

月
的

批
次

，
之

前
為

這
些

月
度

批
次

支
付

的
款

項
已

用
於

支
付

合
同

規
定

的
其

他
付

款
義

務
。

此
外

，
比

特
大

陸
信

用
中

的
部

分
金

額
已

用
於

第
三

份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隨
後

，
公

司
取

消
了
20
22

年
11

月
和

12
月

的
批

次
，

之
前

支
付

的
款

項
和

之
前

適
用

於
本

協
議

的
信

用
額

度
將

作
為

帳
戶

信
用

額
度

提
供

，
用

於
與

B
itm

ai
n
的

新
採

購
安

排
。

公
司

認
為

第
三

次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已

經
達

成
，

因
為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不
再

需
要

比
特

大
陸

礦
機

交
付

或
公

司
付

款
。

20
22

年
9
月

，
公

司
簽

訂
了

二
與

B
itm

ai
n
簽

訂
的

未
來

銷
售

和
購

買
協

議
，

用
於

合
計

購
買

3,
40
0
S1
9X

P
礦

機
和

2,
70
0
S1
9
Pr
o
礦

機
，

原
定

於
20
22

年
10

月
至

20
23

年
1
月

期
間

按
月

交
付

（
“2
02
2
年

9
月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23
.7

百
萬

。
購

買
價

格
將

通
過

申
請

比
特

大
陸

信
用

金
的

餘
額

來
支

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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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簽
訂

了
二

與
B
itm

ai
n
簽

訂
的

未
來

銷
售

和
購

買
協

議
，

用
於

合
計

購
買

3,
60
0
S1
9X

P
礦

機
和

2,
75
0
S1
9
Pr
o
礦

機
，

原
定

於
20
22

年
11

月
至

20
23

年
2
月

期
間

按
月

交
付

（
“2
02
2
年

11
月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24
.9

百
萬

。
購

買
價

格
將

通
過

應
用

可
用

的
帳

戶
積

分
來

支
付

。

20
22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比

特
大

陸
簽

訂
了

未
來

買
賣

協
議

，
以

合
計

購
買

14
,0
00

S1
9
Pr
o
礦

機
，

原
定

於
20
22

年
12

月
開

始
按

月
交

付
（
“2
02
2
年

12
月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22
.4

百
萬

。
購

買
價

格
將

通
過

應
用

可
用

的
帳

戶
積

分
來

支
付

。

其
他

承
諾

20
22

年
2
月

，
公

司
與

紐
約

州
電

力
局

（
“N

Y
PA

”）
達

成
協

議
，

購
買

高
達

90
M
W

的
電

力
十

年
.該

協
議

包
括

某
些

公
司

場
地

投
資

承
諾

，
包

括
就

業
目

標
和

資
本

投
資

目
標

。
分

配
的

90
如

果
低

於
分

配
或

未
履

行
場

地
投

資
承

諾
，
N
Y
PA

可
能

會
根

據
公

司
的

實
際

用
電

量
（

定
義

和
定

期
測

量
）

減
少

M
W

。

注
13
–
固

定
供

款
計

畫

Te
ra
W
ul
fI
nc
.4
01

（
k）

計
畫

是
一

項
安

全
港

固
定

繳
款

計
畫

，
符

合
《

國
內

稅
收

法
》

第
40
1（

k）
條

的
規

定
。

參
與

者
要

求
分

配
其

帳
戶

餘
額

的
權

利
取

決
於

計
畫

、
《

雇
員

退
休

和
收

入
保

障
法

》
指

南
和

美
國

國
稅

局
法

規
。

所
有

活
躍

的
參

與
者

都
完

全
歸

屬
於

40
1（

k）
計

畫
的

所
有

供
款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支
出

了
大

約
$
10
3,
00
0
和

$
55
,0
00

，
分

別
用

於
C
om

pa
ny

m
at
ch
in
g
co
nt
rib
ut
io
ns

。

注
14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T
er
aC

ub
可

贖
回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20
21

年
4
月

，
Te
ra
C
ub

開
始

了
2,
00
0,
00
0
A
系

列
優

先
股

股
票

，
每

股
原

始
發

行
價

為
$
25
.0
0

，
向

某
些

個
人

和
合

格
投

資
者

收
取

總
金

額
$
50
.0

百
萬

（
“A

輪
私

募
配

售
”）

。
20
21

年
6
月

15
日

，
A
輪

私
募

融
資

結
束

並
獲
得

全
額

資
金

。

20
21

年
12

月
2

日
，
Te
ra
C
ub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經

過
修

訂
，

規
定

如
果

根
據

合
併

協
議

進
行

交
割

，
則

適
用

於
在

交
割

生
效

時
間

之
前

轉
換

優
先

股
股

份
的

轉
換

比
率

應
等

於
0.
86
96
56
0
每

股
優

先
股

換
取

Te
ra
C
ub

普
通

股
。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成
交

生
效

，
Te
ra
C
ub

將
2,
00
0,
00
0
優
先

股
進

入
1,
73
9,
31
1
普

通
股

。
不

宣
佈
了

20
21

年
2
月

8
日

（
開

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股
息
。

T
er
aW

ul
f可

轉
換

優
先

股

20
22

年
3
月

，
Te
ra
W
ul
f與

某
些

合
格

和
機

構
投

資
者

（
統

稱
為
“持

有
人
”）

簽
訂

了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認

購
協

議
，

該
公

司
出

售
了

9,
56
6
股

份
（

的
10
,0
00

授
權

股
份

）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以
$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出

售
給

買
方

9.
6
百

萬
。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協
議

。
T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要
約

和
出

售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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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將
按

以
下

年
利

率
累

積
股

息
10
.0

每
股

規
定

金
額
加

上
該

股
票

的
任
何

應
計

和
未

付
股
息

金
額

的
%

，
按

日
累
積

，
每

季
度
支

付
—

次
，

日
期

為
3
月

31
日

、
6
月

30
日

、
9
月

30
日

和
12

月
31

日
，
分

別
在
每

年
和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從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未

付
股

息
將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初
始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
1,
00
0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也
有

權
獲

得
支

付
給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的
此

類
股

息
（

如
適

用
）
，
就

像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已

將
其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不

考
慮

任
何

轉
換

限
制

）
並

在
此

類
股

息
和

分
配

的
登

記
日

持
有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此
類

股
份

—
樣

。
如

果
適

用
，

此
類

付
款

將
與

股
息

或
分

配
給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同
時

支
付

。
清

算
後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排
名

將
高

於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並

有
權

從
公

司
合

法
可

分
配

給
其

股
東

的
資

產
中

支
付

相
當

於
每

股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定
義

見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指
定

證
書

）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通
常

無
權

在
任

何
股

東
大

會
上

投
票

，
但

某
些

保
護

性
投

票
權

除
外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沒

有
到

期
日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將
有

權
隨

時
和

不
時

對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整

數
股

份
進

行
選

擇
性

轉
換

。
如

果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最

後
報

告
銷

售
價

格
（

定
義

見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超
過

，
公

司
將

有
權

在
發

行
日

期
三

周
年

後
對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進
行

強
制

轉
換

13
0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

如
定

義
，

至
少

對
每

個
五

(5
）

交
易

日
（

無
論

是
否

連
續

）
十

五
在

緊
接

此
類

強
制

轉
換

的
強

制
轉

換
通

知
日

期
之

前
的

交
易

日
（

包
括

該
交

易
日

）
結

束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

轉
換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數
量

將
等

於
清

算
優

先
權

（
包

括
累

積
和

未
支

付
的

股
息

）
除

以
轉

換
價

格
（

如
定

義
）

。
轉

換
價

格
是

通
過

除
以

來
確

定
的
$
1,
00
0
按

定
義

的
C
on
ve
rs
i o
n
R
at
e
（

轉
化

率
）

，
該

轉
化

率
最

初
為

10
0
每

美
元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轉
換

率
將

根
據

某
些

慣
例

事
件

進
行

調
整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股

票
股

息
、

股
票

分
割

或
合

併
、

要
約

收
購

或
交

換
要

約
，

此
外

，
對

於
定

義
的

基
本

變
化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公

司
控

制
權

的
變

更
、

公
司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的
處

置
、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批
准

清
算

或
解

散
計

畫
或

公
司

普
通

股
停

止
在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上
市

。
基

本
面

變
化

將
根

據
基

本
面

變
化

的
日

期
和

該
日

期
定

義
的

股
票

價
格

調
整

轉
換

率
。

轉
化

率
不

會
超

過
12
5
每

美
元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如
果

任
何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將
根

據
持

有
人

的
可

選
轉

換
進

行
轉

換
，

公
司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現
金

結
算

此
類

轉
換

（
定

義
如

下
）

。

不
股

息
是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支

付
的

。
累

計
股

息
$
78
3,
00
0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累
積
並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約
為
$
10
.3

百
萬

。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以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0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附
注

15
–
普

通
股

泰
拉

沃
爾

夫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Te
ra
W
ul
f公

司
註

冊
證

書
（

見
注

19
）

規
定

了
22
5,
00
0,
00
0

，
分

為
（
a）

20
0,
00
0,
00
0
普

通
股

，
面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及

（
b）

25
,0
00
,0
00

優
先

股
，

面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

普
通

股
的

每
位

持
有

人
都

有
權

—
持

有
的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投

票
權

。
優

先
股

股
份

的
每

位
持

有
人

無
權

擁
有

任
何

投
票

權
，

除
非

適
用

的
指

定
證

書
另

有
規

定
。

董
事

會
可

以
授

權
—

個
或

多
個

系
列

的
優

先
股

，
並

可
以

確
定

該
系

列
的

股
份

數
量

以
及

該
系

列
股

份
的

名
稱

、
權

力
、

優
先

權
、

權
利

、
資

格
、
限
制
和

限
制

。
—

優
先
股
系

列
，
即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

在
20
22

年
2月

，
公

司
與
B
.R

i le
y
Se
cu
rit
ie
s
，
In
c.
和
D
.A
.D

av
id
so
n
&
C
o.
（

統
稱

為
“代

理
人
”）

簽
訂

了
市

場
發

行
銷

售
協

議
（
“A

TM
銷

售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以
隨

時
進

行
報

價
和

銷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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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通
過

或
向

作
為

代
理

人
或

委
託

人
的

代
理

人
，

向
公

司
普

通
股

（
面

值
$
）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最
高

為
$
20
0.
0
萬

（
“股

份
”）

。
根

據
銷

售
協

議
，

代
理

商
有

權
3
%
根

據
A
TM

銷
售

協
議

出
售

普
通

股
的

總
收

益
。

根
據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出

售
任

何
股

票
。

根
據

A
TM

銷
售

協
議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代

理
人

將
根

據
公

司
的

指
示

，
包

括
公

司
規

定
的

任
何

價
格

、
時

間
或

規
模

限
制

或
其

他
慣

常
參

數
或

條
件

，
盡

商
業

上
合

理
的

努
力

，
與

其
正

常
的

交
易

和
銷

售
慣

例
保

持
一

致
，

不
時

出
售

股
票

。
公

司
根

據
A
TM

銷
售

協
議

發
行

和
出

售
股

票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一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2
月

11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20
22

年
3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27
1,
44
7
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2.
1
萬

分
配

給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
“認

購
人
”）

。
用

戶
有

權
享

有
用

戶
與

公
司

之
間

合
理

約
定

的
慣

常
註

冊
權

。

在
20
22

年
4月

，
公

司
與

作
為

承
銷

商
的
C
an
t o
rF

itz
ge
ra
ld
&
C
o.
（

以
下

簡
稱
“承

銷
商
”）

簽
訂

了
—

份
承

銷
協

議
（

以
下

簡
稱
“承

銷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發

行
並

出
售

了
總

計
的

2,
98
5,
96
6
公

司
普

通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4

月

股
”）

，
總

收
益

約
為

$
20
.6

百
萬

，
扣

除
公

司
應

付
的

承
銷

折
扣

和
傭

金
以

及
發

行
費

用
。

公
司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發
行

和
出

售
4
月

股
票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4
月

11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20
22

年
4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63
4,
51
7
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5.
0
億

向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和

某
些

其
他

重
要

股
東

。

在
20
22

年
4月

，
公

司
與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C
o.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In
c.
和
D
.A
.D

av
id
so
n
&
C
o.
（

統
稱

為
“四

月
A
TM

代
理
”簽

訂
了

—
份

替
代

銷
售

協
議

（
“四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以
不

時
地

通
過

或
向

四
月
A
TM

代
理

提
供

和
銷

售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最
高

為
$
20
0.
0
百

萬
。
4
月

的
A
TM

銷
售

協
議

取
代

了
A
TM

銷
售

協
議

。
根

據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出

售
任

何
股

票
。

公
司

將
向

4
月
A
TM

代
理

支
付

相
當

於
3.
0
%
每

股
銷

售
的

總
售

價
。

公
司

根
據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發
行

和
出

售
4
月

股
票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一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4
月

26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根
據

A
TM

銷
售

協
議

和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出

售
了

1,
80
9,
89
3
普

通
股

的
淨

收
益

為
$
2.
7
m
ill
io
n
和

2,
91
0,
90
9
普

通
股

的
淨

收
益

為
$
9.
7
萬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與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中

的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統

稱
為
“1
0
月

買
方
”）

簽
訂

了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私
募

配
售

（
“1
0
月

私
募

配
售
”）

的
—

部
分

，
根

據
19
33

年
證

券
法

，
經

修
訂

。
根

據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出
售

7,
48
1,
74
7
單

位
，

每
個

單
位

由
—

普
通

股
份

額
和

—
保

證
（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

,可
行

使
，

價
格

為
$
1.
93

每
股

普
通

股
，

以
大

約
$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發

送
給

10
月

的
購

買
者

9.
4
百

萬
基

於
等

於
尾

隨
的

發
行

價
10

天
成

交
量

加
權

價
格
$
1.
26

對
於

每
個

普
通

股
加

—
保

證
.大

約
$
3.
5
萬

，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的
投

資
相

關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

關
於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和

10
月

購
買

者
簽

訂
了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向
10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關
於

10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普

通
股

的
慣

常
貨

架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了

普
通

股
和

10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的
收

益
，

其
中
$
5.
1
百

萬
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
4.
3
萬

分
配

給
10

月
認

股
權

證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其

中
—

些
投

資
者

同
意

修
改

其
10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只
能

在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定
義

見
注

19
）

之
後

才
能

行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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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0
22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經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的
合

格
和

機
構

投
資

者
（
“1
2
月

買
方
”）

簽
訂

了
認

購
協

議
或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私

募
配

售
（
“1
2
月

私
募

配
售
”）

的
—

部
分

，
根

據
19
33

年
證

券
法

，
經

修
訂

。
根

據
這

些
協

議
，

公
司

發
行

的
總

收
購

價
格

為
$
6.
74

百
萬

（
i）

16
,8
50
,0
00

以
$
的

購
買

價
格

購
買

普
通

股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和

（
ii）

11
,2
50
,0
00

認
股

權
證

（
“十

二
月

認
股

權
證
”）

可
行

使
8,
75
0,
00
0
普

通
股

，
行

使
價

等
於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12

月
認

股
權

證
可

於
20
23

年
1
月

16
日

行
使

，
並

於
20
23

年
1
月

31
日

到
期

。
關

於
十

二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發

行
，

公
司

和
12

月
購

買
者

簽
訂

了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向

十
二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關
於

12
月

認
股

權
證

所
依

據
的

普
通

股
的

慣
常

擱
置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了
普

通
股

和
12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的

收
益

，
其

中
$
5.
4
百

萬
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
1.
3
萬

分
配

給
12

月
認

股
權

證
。
20
23

年
1
月

，
50

12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

被
行

使
，

收
益

為
$
1.
8
萬

，
而

剩
餘

的
50

%
的

12
月

認
股

權
證

到
期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與

某
些

12
月

購
買

者
簽

訂
了

額
外

的
認

購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12
月

購
買

者
以
$
0.
40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每
股

普
通

股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1.
75

萬
（
“1

月
私

募
配

售
”）

。
1
月

的
私

募
配

售
有

效
地

取
代

了
50

未
行

使
的

12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百

分
比

，
購

買
價

格
相

同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1
月

私
募

配
售

的
完

成
受

某
些

條
件

的
約

束
，

包
括

完
成

$
30

萬
股

本
募

集
，
12

月
購

買
者

可
單

方
面

放
棄

，
並

收
到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已
發

行
和

未
經

授
權

的
普

通
股

（
見

注
19

）
。

根
據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為
某

些
12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慣
常

註
冊

權
。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的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
並

受
慣

常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5,
71
4,
82
3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以

發
行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向

公
司

籌
集

的
總

收
益

為
$
58
,0
00

.

不
股
息
是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或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宣
佈
的

。

T
er
aC

ub
系

列

根
據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的

Te
ra
C
ub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
授

權
發

行
的

所
有

類
別

股
票

的
股

份
總

數
為

1,
00
0
股

票
，

所
有

這
些

都
將

是
面

值
為

$
的

普
通

股
0.
00
1
每

股
。

在
此

之
前

，
Te
ra
C
ub

的
法

定
股

本
包

括
10
0,
00
0,
00
0
普

通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以
及

20
,0
00
,0
00

優
先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2,
00
0,
00
0
此

類
授

權
優

先
股

的
股

份
被

指
定

為
A

系
列

優
先

股
。

公
司

成
立

後
，
44
,0
00
,0
00

向
公

司
創

始
人

發
行

了
普

通
股

。

20
21

年
3
月

，
Te
ra
C
ub

完
成

了
6,
00
0,
00
0
每

股
價

格
為

$
的

普
通

股
5.
00

對
於

某
些

個
人

，
總

金
額

為
$
30
.0

百
萬

（
“普

通
股

私
募

配
售
”）

，
代

表
約

12
%
發

行
股

票
後

Te
ra
C
ub

普
通

股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

適
用

的
股

東
協

議
規

定
了

對
股

份
轉

讓
權

、
與

首
次

公
開

募
股

相
關

的
股

票
登

記
、

首
次

公
開

募
股

時
執

行
鎖

定
協

議
、

某
些

跟
蹤

和
拖

動
權

利
以

及
Te
ra
C
ub

未
來

發
行

股
票

時
的

某
些

優
先

購
買

權
的

某
些

限
制

。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投

票
權

和
某

些
董

事
會

特
徵

，
包

括
董

事
人

數
、

董
事

會
組

成
和

在
某

些
條

件
下

更
換

董
事

，
由

某
些

股
東

限
制

，
這

些
股

東
由

公
司

董
事

會
的

某
些

成
員

控
制

。
普

通
股

私
募

配
售

的
收

益
主

要
用

於
資

助
購

買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備

。

20
21

年
12

月
，
Te
ra
C
ub

完
成

了
2,
26
1,
93
2
每

股
價

格
為

$
的

普
通

股
33
.8
2
對

於
某

些
機

構
和

個
人

投
資

者
，

總
收

益
約

為
$
76
.5

百
萬

（
“1
2
月

私
募

配
售
”）

。
此

外
，

關
於

定
期

貸
款

發
行

，
Te
ra
C
ub

發
行

了
83
9,
39
8
普

通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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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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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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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完
成

交
割

，
當

時
未

完
成

54
,8
40
,6
41

轉
換

為
Te
ra
C
ub

普
通

股
的

股
份

97
,9
76
,7
28

Te
ra
W
ul
f的

普
通

股
，

總
計

99
,9
76
,2
53

截
至

該
日

期
，

當
時

公
開

註
冊

的
Te
ra
W
ul
f的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

不
宣
佈
派
發
股
息
的
期
限
為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注
16

–
股

票
補

償

20
21

年
5
月

13
日

，
公

司
實

施
了

20
21

年
綜

合
激

勵
計

畫
（
“計

畫
”）

，
旨

在
通

過
為

員
工

、
顧

問
和

董
事

提
供

獲
得

公
司

股
權

或
其

他
激

勵
薪

酬
的

機
會

，
以

吸
引

和
留

住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員
工

、
顧

問
和

董
事

，
以

使
這

些
個

人
的

利
益

與
公

司
股

東

的
利

益
保

持
—

致
。

該
計

畫
規

定
了

發
行

股
票

的
最

大
數

量
、

激
勵

性
股

票
期

權
交

付
的

股
票

限
制

以
及

董
事

會
任

何
非

雇
員

成
員

的
最

高
薪

酬
金

額
等

條
款

。
該

計
畫

下
的

授
予

形
式

包
括

股
票

期
權

、
股

票
增

值
權

、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R
SU

”）
。
不

根
據
該
計
畫

，
已
從

20
21

年
2
月

8
日

（
開
始
日
期
）

到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提
供
贈
款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為

$
1.
6
百

萬
。

下
表

總
結

了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授

予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歸

屬
公

司
R
S U

的
活

動
：

未
歸

屬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股

票
數

量
加

權
平

均
授

予
日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
-

授
予

1,
93
1,
18
7

2.
87

歸
屬

—
-

棄
權
/取

消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1,
93
1,
18
7

2.
87

補
助

金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限

通
常

介
於

—
和

三
年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有
$
4.
0
百

萬
與

未
歸

屬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R
SU

相
關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
預

計
該

金
額

將
在

1.
2
年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二
R
SU

授
予

，
初

始
公

允
價

值
為

$
19
0,
00
0
是

給
顧
問

的
。

包
括

取
消

、
未
確

認
的
賠

償
$
98
,0
00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顧
問
補
助
金
仍

未
完
成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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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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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表

附
注

附
注

17
–
關

連
人

士
交

易

20
21

年
4月

27
日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D
at
a
In
c.
（
“B

eo
w
ul
fE
&
D
”）

簽
訂

了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服

務
協

議
”）

，
後

者
是

因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關

聯
方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B
eo
w
ul
fE
&
D

將
向
Te
ra
W
ul
f提

供
或

促
使

其
附

屬
公

司
提

供
某

些
必

要
的

服
務

，
以

建
設

和
運

營
預

計
由

公
司

開
發

的
某

些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並

支
持

公
司

的
持

續
業

務
，

其
中

包
括

與
建

築
、

技
術

和
工

程
、

運
營

和
維

護
、

採
購

、
資

訊
技

術
、

財
務

和
會

計
、

人
力

資
源

、
法

律
、

風
險

管
理

和
對

外
事

務
咨

詢
。

服
務

協
議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五
年

並
規

定
某

些
固

定
的

、
轉

嫁
的

和
激

勵
性

的
付

款
給

貝
奧

武
夫
E&

D
，

包
括

在
Te
ra
W
ul
f的

首
次

公
開

募
股

完
成

或
合

併
完

成
後

，
向

某
些

指
定

的
員

工
發

放
關

於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的
貝

奧
武

夫
E&

D
獎

勵
，

隨
後
Te
ra
W
ul
f

在
全

國
公

認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此
後

，
在

實
現

有
關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的

某
些

里
程

碑
後

。
對

於
基

本
費

用
，

公
司

已
同

意
按

月
分

期
付

款
支

付
B
eo
w
ul
fE
&
D
第

—
年

的
年

費
，

金
額

為
美

元
7.
0
百

萬
，

之
後

，
年

費
等

於
$
中

的
較

高
者

10
.0

百
萬

或
$
0.
00
37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使

用
的

每
千

⽡
時

電
力

負
載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提
供

服
務

相
關

的
成

本
和

費
用

的
報

銷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公

司
向
B
eo
w
ul
fE
&
D
$
支

付
了

16
.9

萬
。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和
運

營
費

用
–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包
括

$
12
.6

萬
和

$
45
9,
00
0

，
分

別
與

基
本

費
用

以
及

成
本

和
開

支
補

償
相

關
的

費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
83
3,
00
0
包

含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
3.
0
百

萬
，

包
括

$
2.
2
萬

，
包
含

在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金

額
中

，
並

且
$
5.
9
百

萬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
58
3,
00
0
包

含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
64
7,
00
0
包

含
在

關
聯

方
的

應
付

金
額

中
，

而
$
1.
9
百

萬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服
務

協
議

規
定

了
與

績
效

相
關

的
里

程
碑

和
相

關
的

激
勵

薪
酬

。
關

於
其

普
通

股
於

20
21

年
12

月
在

全
國

認
可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發
行

價
值

$
的

獎
勵

1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有

效
的

計
畫

，
將

其
普

通
股

股
份

分
配

給

B
eo
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

然
而

不
截

至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可

供
發

佈
之

日
，

獎
勵

已
發

佈
。

—
旦

採
礦

設
施

得
到

利
用

10
0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總

負
荷

的
兆

⽡
級

，
以

及
每

次
增

量
10
0
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負
載

總
計

此
後

，
Te
ra
W
ul
f

同
意

發
行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的
額

外
獎

勵
，

每
股

金
額

為
$
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有

效
的

計
畫

，
向
B
eo
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發
放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認
為

10
0
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採
礦

負
荷

將
得

到
滿

足
。

因
此

，
公

司
已

認
識

到
$
2.
1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的
費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
14
.6
萬
和

$
12
.5

百
萬

，
分

別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股

票
負
債

中
。
績
效
里
程
碑

費
用
$
2.
1
萬
和

$
12
.5

百
萬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

20
21

年
4
月

，
公

司
向

H
eo
ro
tP
ow

er
H
ol
di
ng
s
LL

C
償

還
了

$
1.
6
百

萬
美

元
與

（
i）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的

開
發

有
關

，
包

括
輸

電
諮

詢
、

工
程

諮
詢

、
輸

電
系

統
影

響
研

究
費

用
、

電
力

採
購

和
場

地
開

發
成

本
的

服
務

和
第

三
方

成
本

，
（
ii）

合
資

企
業

調

查
和

談
判

，
以

及
（
iii
）

某
些

公
司

組
織

和
法

律
成

本
。

在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
69
7,
00
0
包

含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關
聯

方
中

，
以
及

$
85
3,
00
0
包

含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營

業

費
用

–
關

聯
方

中
。

20
21

年
6
月

，
公

司
向

因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關

聯
方

支
付

了
$
63
2,
00
0
為

其
計

畫
中

的
紐

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購
買

某
些

電
力

基
礎

設
施

和
設

備
。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某
些

電
力

基
礎

設
施

和
設

備
包

含
在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淨
值

計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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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附
注

18
–
未

經
審

計
的

季
度

財
務

數
據

如
附

注
2
所

述
，

公
司

確
定

其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
20
22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年

初
至

今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應

重
述

。
下

表
列

出
了

每
個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受

影
響

行
專

案
的

重
述

。
該

錯
誤

對
公

司
這

些
期

間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和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合

併
股

東
權

益
變

動
表

沒
有

影
響

。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的
三

個
月

（
未

經
審

計
）

重
述

據
報

導
調

整
如

重
述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來
自
關

聯
方

的
應

付
金
額

減
少

$
64
7

$
16
8

$
81
5

應
付

賬
款

減
少

$
(6
,0
66

)
$

2,
08
8

$
(3

,9
78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減

少
$

(3
,8
70

)
$

3,
87
0

$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的
增

加
$

4,
15
5

$
60
1

$
4,
75
6

應
付

關
連

人
士

的
其

他
款

項
增

加
$

1,
24
6

$
(4
70

)
$

77
6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經
營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
( 2
1,
45
9
)

$
6,
25
7

$
(
15
,2
02

)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現

金
淨

額
$

(2
1,
50
9
)

$
6,
25
7

$
(
15
,2
52

)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押

金
$

(2
1,
48
8
)

$
(6
,2
57

)
$

(2
7,
74
5
)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淨

現
金

$
(4
0,
56
0
)

$
(6

,2
57

)
$

(4
6,
81
7
)

截
至

20
22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未

經
審

計
）

重
述

據
報

導
調

整
如

重
述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來
自
關

聯
方

的
應

付
金
額

減
少

$
64
7

$
16
8

$
81
5

應
付

賬
款

減
少

$
(2
,4
86

)
$

2,
08
8

$
(3
98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減

少
$

(3
,8
92

)
$

3,
89
2

$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的

增
加

$
1,
16
2

$
71
4

$
1,
87
6

應
付

關
連

人
士

的
其

他
款

項
增

加
$

98
2

$
(6

31
)

$
35
1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經
營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
(2

9,
72
1
)

$
6,
23
1

$
(2
3,
49
0
)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現
金

淨
額

$
(2

9,
76
6
)

$
6,
23
1

$
(2
3,
53
5
)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押

金
$

(3
9,
23
8
)

$
(6
,2
31

)
$

(4
5,
46
9
)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淨

現
金

$
(7
5,
68
7
)

$
(6
,2
31

)
$

(
81
,9
18

)

截
至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九

個
月

（
未

經
審

計
）

重
述

據
報

導
調

整
如

重
述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
64
7

$
16
8

$
81
5

$
3,
57
5

$
2,
08
8

$
5,
66
3

$
(3

,8
92

)
$

3,
89
2

$
-

$
4,
52
2

$
(
1,
98
5
)

$
2,
53
7

$
2,
41
7

$
(7

65
)

$
1,
65
2

$
(3

1,
70
4
)

$
3,
39
8

$
(2
8,
30
6
)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現
金

淨
額

$
(3
3,
00
7
)

$
3,
39
8

$
(2
9,
60
9
)

10
2

来
自

关
联

方
的

应
付

金
额

减
少

应
付

账
款

增
加

应
计

建
筑

负
债

减
少

其
他

应
计

负
债

的
增

加
应

付
关

连
人

士
的

其
他

款
项

增
加

持
续

经
营

业
务

经
营

活
动

所
用

现
金

净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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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注
19

–
後

續
事

件

20
23

年
2
月

23
日

（
“股

東
批

准
日
”）

，
公

司
召

開
了

股
東

特
別

會
議

。
二

提
案

獲
得

批
准

。
在

特
別

會
議

上
提

交
股

東
投

票
的

事
項

結
果

如
下

：
（
1）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了
—

項
章

程
修

正
案

，
以

增
加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授
權

股
份

（
面

值
）

數
量
$
0.
00
1
每

股
，

從
20
0
萬

到
40
0
萬

，
並

增
加

公
司

優
先

股
的

數
量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從
25

萬
到

10
0
百

萬
，

以
及

（
2）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了
—

項
章

程
修

正
案

，
取

消
了

對
股

東
通

過
書

面
同

意
採

取
行

動
的

限
制

。

20
23

年
1
月

27
日

，
公

司
與
LG

SA
貸

方
簽

訂
了

一
份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條
款

清
單

（
“條

款
清

單
”）

，
根

據
該

條
款

清
單

，
雙

方
同

意
在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
就

LG
SA

本
金

的
攤

銷
和

修
改

某
些

治
理

權
利

對
LG

SA
進

行
某

些
修

訂
。
20
23

年
3
月

1
日

，
公

司
簽

署
了

第
五

修
正

案
。

第
五

修
正

案
取

消
了
LG

SA
規

定
的

定
期

貸
款

的
強

制
攤

銷
至

20
24

年
4
月

8
日

，
只

要
公

司
收

到
的

總
淨

收
益

至
少

為
$
33
.5

在
20
23

年
3
月

15
日

之
前

發
行

股
票

或
股

票
掛

鉤
證

券
的

10
0
萬

美
元

（
此

類
條

件
，
“攤

銷
救

濟

條
件
”）

。
公

司
於

20
23

年
3
月

9
日

滿
足

了
攤

銷
減

免
條

件
。

此
外

，
第

五
修

正
案

規
定

了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
如

定
義

）
代

替
預

定
本

金
支

付
，

如
果

公
司

償
還

至
少
$
40
.0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之
前

定
期

貸
款

的
百

萬
。

在
執

行
第

五
修

正
案

的
同

時
，

貸
款

人

為
公

司
董

事
會

（
“董

事
會
”）

任
命

了
一

名
無

表
決

權
的

觀
察

員
。

貸
款

人
還

有
權

任
命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
“貸

款
人

指
定

人
員
”）

，
只

要
該

公
司

合
理

接
受

該
貸

款
人

指
定

人
員

。
此

外
，

根
據

第
五

修
正

案
，

公
司

成
立

了
一

個
戰

略
審

查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將

考
慮

和
監

控
公

司
可

用
的

戰
略

方
向

和
機

會
，

並
向

公
司

董
事

會
和

管
理

層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作
為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的

條
件

，
公

司
簽

訂
了

一
份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以

下
認

股
權

證
：

（
i）

26
,6
66
,6
69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認

股
權

證
等

於
10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0.
01

每
股

普
通

股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

和
（
ii）

13
,3
33
,3
33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認
股

權
證

等
於

5.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1.
00

每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行

使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
26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行
使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均
受

公
司

任
何

額
外

融
資

交
易

的
反

稀
釋

保
護

，
最

高
可

達
$
5.
0
萬

之
後

$
33
.5

萬
與

攤
銷

減
免

條
件

相
關

的
總

淨
收

益
。

關
於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簽

訂
了

一
份

日
期

為
20
23

年
3
月

1
日

的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已

同
意

向

LG
SA

貸
方

提
供

慣
常

的
貨

架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涉
及

行
使

上
述

認
股

權
證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實

體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
a）

認
購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從
公

司
購

買
2,
38
0,
95
2
認

股
權

證
，

每
份

認
股

權
證

均
可

行
使

購
買

一
以

$
的

行
權

價
持

有
公

司
普

通
股

0.
00
00
1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每
股

普
通

股
（
“2
02
3
年

1
月

認
股

權
證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2.
5
百

萬
，

基
於

普
通

股
的

每
股

價
格

$
1.
05

總
計

2,
38
0,
95
2
普

通
股

股
份

和
（
b）

與
此

類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簽
訂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管

轄
20
23

年
1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公

司
授

權
普

通
股

之
日

（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後

的
第

—
個

工
作

日
開

始
行

使
，

並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關
於

發
行

20
23

年
1
月

的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簽
訂

了
—

份
日

期
為

20
23

年
3
月

1
日

的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已

同
意

就
20
23

年
1
月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向
認

股
權

證
持

有
人

提
供

慣
常

的
貨

架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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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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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向

合
格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
份

新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

，
作

為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本

金
總

額
為

$
1.
25

百
萬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
月

1
日

，
年

利
率

為
4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可

在
股

東
批

准
日

後
的

第
三

個
工

作
日

（
“轉

換
日
”）

自
動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轉

換
價

格
等

於
投

資
者

在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至

轉
換

日
期

間
在

公
司

出
售

任
何

股
本

證
券

時
購

買
股

本
證

券
所

支
付

的
最

低
每

股
價

格
，

總
銷

售
價

格
不

低
於

$
5
百

萬
，

但
須

遵
守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規

定
的

某
些

例
外

情
況

。
20
22

年
3
月

，
新

可
換

股
本

票
和

應
計

但
未

付
的

利
息

轉
換

為
3,
13
4,
93
2
普

通
股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與

由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
“交

換
股

東
”）

簽
訂

了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協

議
”）

。
根

據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股
東

共
交

換
了

12
,0
00
,0
00

普
通

股
12
,0
00
,0
00

公
司

在
私

人
交

易
所

發
行

的
新

認
股

權
證

（
“新

認
股

權
證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

新
認

股
權

證
可

立
即

以
$
的

行
使

價
行

使
0.
00
00
1
每

股
，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交
換

股
東

將
有

權
就

行
使

新
交

易
認

股
權

證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交

換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的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
並

受
慣

常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20
23

年
2
月

，
公

司
開

始
了

36
,7
64
,7
06

普
通

股
$
0.
68

每
股

（
“發

行
”）

。
Jo
ne
sT
ra
di
ng

In
st
itu
tio
na
lS

er
vi
ce
s
LL

C
作

為
幾

家
承

銷
商

（
“承

銷
商
”）

的
代

表
，

並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
“承

銷
協

議
”）

，
擔

任
此

次
發

行
的

賬
簿

管
理

人
。

承
銷

協
議

包
括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和
契

約
以

及
成

交
的

慣
常

條
件

、
雙

方
的

義
務

和
終

止
條

款
。

此
外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的

條
款

，
公

司
同

意
賠

償
承

銷
商

的
某

些
責

任
，

包
括
19
33

年
證

券
法

，
或

為
承

銷
商

可
能

需
要

就
這

些
負

債
支

付
款

項
做

出
貢

獻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授

予
30

天
超

額
配

售
選

項
，

最
多

可
購

買
額

外
5,
51
4,
70
5

承
銷

商
選

擇
購

買
的

普
通

股
4,
00
0,
00
0
發

行
結

束
前

的
超

額
配

售
。

本
次

發
行

於
20
23

年
3
月

1
日

結
束

，
公

司
發

行
40
,7
64
,7
06

普
通

股
股

份
和

根
據
$
26
.6

百
萬

。
普

通
股

將
根

據
公

司
先

前
於
20
22

年
2
月

4
日

由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
“S
EC

”）
宣

佈
生

效
的

S-
3
表

格
（

檔
編

號
33
3-
26
22
26

）
的

有
效

註
冊

聲
明

，
以

及
20
23

年
2
月

1
日

提
交

的
與

本
次

發
行

相
關

的
初

步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

20
23

年
2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2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認

購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2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購
買

了
1,
38
6,
46
7
以

$
的

購
買

價
格

購
買

普
通

股
0.
68

每
股

收
益

淨
額

$
88
6,
00
0
.根

據
第

4（
a ）

（
2）

條
和
/或

條
例

D
的

規
定

，
私
募
交

易
免
於
註
冊

。
證
券
法

。

20
23

年
3
月

12
日

，
Si
gn
at
ur
e
B
an
k（

“S
B
N
Y
”）

被
其

州
特

許
機

構
紐

約
州

金
融

服
務

部
關

閉
。

同
—

天
，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
“F
D
IC
”）

被
任

命
為

接
管

人
，

並
轉

移
了

S B
N
Y
的

所
有

客
戶

存
款

和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到

Si
gn
at
ur
e
B
rid
ge

B
an
k
，

N
.A
.，

這
是

一
家

由
FD

IC
運

營
的

全
方

位
服

務
銀

行
。
FD

IC
、

美
國

財
政

部
和

美
聯

儲
聯

合
宣

佈
，

無
論

存
款

保
險

限
額

如
何

，
SB

N
Y
的

所
有

儲
戶

都
將

得
到

賠
償

。
作

為
此

行
動

的
—

部
分

，
公

司
自

動
成

為
Si
gn
at
ur
e
B
rid
ge

B
an
k
，
N
.A
.的

客
戶

。

20
23

年
3
月

13
日

星
期

—
恢

復
正

常
的

銀
行

活
動

。
20
23

年
3
月

29
日

，
FD

IC
通
知
公
司

，
公
司
的

銀
行
帳

戶
將
於

20
23

年
4
月

5
日
關
閉

，
截
至

該
日
期
的
任

何
剩
餘
資
金

將
通
過
支
票
分
配

給
公
司

。
截
至

20
23

年
3
月

30
日

，
公
司
持

有
約
$
0.
9

萬
，

並
打

算
在

20
23

年
4
月

5
日

之
前

將
所

有
剩

餘
資

金
從

Si
gn
at
ur
e
B
rid
ge

B
an
k
，
N
.A
.轉

出
。

20
23

年
3
月

17
日

，
“公

司
”收

到
納

斯
達

克
股

票
市

場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納

斯
達

克
”）

上
市

資
格

部
門

（
“工

作
人

員
”）

的
信

函
，

通
知

公
司

，
根

據
公

司
普

通
股

過
去

連
續

30
個

工
作

日
的

收
盤

價
，

普
通

股
未

達
到

納
斯

達
克

上
市

規
則

55
50

（
a ）

（
2）

要
求

的
每

股
1.
00

美
元

的
最

低
買

入
價

，
為

公
司

啟
動

18
0
個

日
曆

日
的

自
動

寬
限

期
，

以
重

新
獲

得
合

規
性

。
該

通
知

對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上

市
或

交
易

沒
有

直
接

影
響

，
普

通
股

將
繼

續
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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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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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
代

碼
為
“W

U
LF

”
。

根
據

納
斯

達
克

上
市

規
則

58
10

（
c）

（
3）

（
A
）
，
公

司
有

自
通

知
之

日
起

18
0
個

日
曆

日
的

時
間

，
或

直
到

20
23

年
9
月

13
日

，
以

重
新

遵
守

最
低

出
價

要
求

。
如

果
在

20
23

年
9
月

13
日

之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買
入

價
至

少
連

續
10

個
工

作
日

收
於

每
股

1.
00

美
元

或
以

上
，

公
司

將
重

新
遵

守
最

低
買

入
價

要
求

。
如

果
公

司
未

在
分

配
的

合
規

期
內

重
新

獲
得

合
規

，
包

括
納

斯
達

克
可

能
授

予
的

任
何

延
期

，
納

斯
達

克
將

發
出

通
知

，
說

明
普

通
股

將
從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退

市
。

屆
時

，
公

司
可

以
向

聽
證

小
組

就
除

牌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

公
司

打
算

繼
續

監
控

普
通

股
的

投
標

價
格

水
準

，
並

將
考

慮
適

當
的

替
代

方
案

，
以

便
在

最
初

的
18
0
個

日
曆

日
合

規
期

內
實

現
合

規
。

但
是

，
無

法
保

證
公

司
能

夠
做

到
這

—
點

。

20
23

年
3
月

23
日

，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簽
訂

了
第

二
份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協

議
（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公
司

將
持

有
25

N
au
til
us

和
Ta
le
n
的

%
股

權
將

持
有

75
%
N
au
til
us

的
股

權
，

每
項

均
可

根
據

相
對

出
資

進
行

調
整

。
比

特
幣

分
配

將
在

每
個

二
周

，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
在

扣
除

每
個

成
員

的
權

力
和

運
營

成
本

份
額

以
及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確
定

的
現

金
儲

備
後

，
用

於
資

助
（

其
中

包
括

）
資

金
。

—
個

月
的

估
計

電
力

成
本

和
兩

個
月

的
預

算
支

出
。
N
au
til
us

將
由

一
個

管
理

委
員

會
管

理
，

該
委

員
會

由
一

由
Te
ra
W
ul
f

M
em

be
r任

命
的

經
理

，
以

及
四

由
C
um

ul
us

M
em

be
r任

命
的

經
理

。
—

般
而

言
，

未
經

董
事

會
多

數
同

意
，
Te
ra
W
ul
fM

em
be
r和

C
um

ul
us

M
em

be
r均

不
得

將
其

在
N
au
til
us

中
的

任
何

權
益

直
接

轉
讓

給
任

何
第

三
方

，
除

非
Te
ra
W
ul
fM

em
be
r在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有
權

轉
讓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權

益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條
款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最

初
將

需
要

20
0
M
W

的
電

力
容

量
，
Ta
le
n
成

員
可

以
選

擇
將

能
源

需
求

擴
大

至
10
0
M
W

，
由

Ta
le
n
成

員
單

獨
資

助
，

在
20
24

年
5
月

13
日

之
前

，
總

容
量

為
30
0
分

子
量

。
在

此
類

選
擇

之
後

，
N
au
til
us

將
調

用
額

外
資

本
進

行
擴

張
，

並
與

Ta
le
n
M
em

be
r或

其
附

屬
公

司
簽

訂
額

外
的

能
源

供
應

協
議

以
增

加
產

能
，

但
須

獲
得

任
何

監
管

批
准

和
第

三
方

同
意

。

20
23

年
3
月

29
日

，
Te
ra
W
ul
f和

B
eo
w
ul
fE
&
D

簽
訂

了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的
第

1
號

修
正

案
，

根
據

該
修

正
案

，
Te
ra
W
ul
f同

意
向

B
eo
w
ul
fE
&
D

支
付

自
20
2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的

減
少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
相

當
於

$
8.
46

百
萬

分
期

付
款

，
直

到
公

司
於

20
21

年
12

月
1
日

簽
訂

的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重
述

）
下

的
所

有
義

務
都

得
到

不
可

挽
回

的
全

額
償

還
或

再
融

資
。

10
5



– II-50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項
目

9.
會

計
和

財
務

披
露

方
面

的
變

化
和

與
會

計
師

的
分

歧

沒
有

。

項
目

9A
.

控
制
和

程
式

評
估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披
露

控
制

是
旨

在
確

保
在

SE
C
規

則
和

表
格

規
定

的
期

限
內

記
錄

、
處

理
、

總
結

和
報

告
根

據
《

交
易

法
》

提
交

的
報

告
中

需
要

披
露

的
資

訊
的

程
式

。
披

露
控

制
措

施
的

設
計

目
的

還
旨

在
確

保
此

類
資

訊
得

到
積

累
，

並
酌

情
傳

達
給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
包

括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
以

便
及

時
就

所
需

的
披

露
做

出
決

定
。

關
於

這
份

20
22

年
10
-K

表
格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在

我
們

現
任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

我
們

的
“認

證
官
”）

的
參

與
下

，
根

據
《

交
易

法
》

第
13
a-
15

（
b）

條
，

評
估

了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有
效

性
。

基
於

該
評

估
，

並
鑒

於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存

在
如

下
所

述
的

重
大

缺
陷

，
我

們
的

認
證

官
得

出
結

論
，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無

效
。

我
們

並
不

期
望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能
夠

防
止

所
有

錯
誤

和
所

有
欺

詐
事

件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

無
論

構
思

和
運

作
多

麼
完

善
，

都
只

能
提

供
合

理
而

非
絕

對
的

保
證

，
以

確
保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目
標

得
到

滿
足

。
此

外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必
須

反
映

存
在

資
源

限
制

的
事

實
，

並
且

必
須

考
慮

相
對

於
其

成
本

的
收

益
。

由
於

所
有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固
有

限
制

，
因

此
對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任
何

評
估

都
不

能
絕

對
保

證
我

們
已

經
檢

測
到

所
有

控
制

缺
陷

和
欺

詐
實

例
（

如
有

）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也
部

分
基

於
對

未
來

事
件

可
能

性
的

某
些

假
設

，
並

且
不

能
保

證
任

何
設

計
在

所
有

潛
在

的
未

來
條

件
下

都
能

成
功

實
現

其
既

定
目

標
。

管
理

層
有

關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年
報

管
理

層
負

責
建

立
及

維
持

足
夠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監

控
，

並
評

估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監

控
的

有
效

性
。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是

—
個

過
程

，
旨

在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並

根
據

G
A
A
P
為

外
部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包

括
以

下
政

策
和

程
式

：
（
i）

與
維

護
記

錄
有

關
，

這
些

記
錄

應
合

理
詳

細
、

準
確

和
公

平
地

反
映

我
們

資
產

的
交

易
和

處
置
;（

i i）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確
保

交
易

記
錄

為
允

許
根

據
G
A
A
P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所

必
需

的
，

並
且

僅
根

據
管

理
層

和
董

事
的

授
權

進
行

收
入

和
支

出
，

以
及

（
i ii
）

就
防

止
或

及
時

發
現

可
能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未
經

授
權

收
購

、
使

用
或

處
置

我
們

的
資

產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管
理

層
評

估
了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
在

評
估

我
們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時

，
管

理
層

採
用

了
Tr
ea
dw

ay
委

員
會

發
起

組
織

委
員

會
發

佈
的

內
部

控
制
-綜

合
框

架
（
20
13

年
框

架
）
（
“C

O
SO

”）
中

制
定

的
標

準
。

根
據

我
們

根
據

C
O
SO

標
準

進
行

的
評

估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得
出

結
論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未
能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和

為
外

部
報

告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作
為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結
算

流
程

和
20
22

年
10
-K

表
格

準
備

的
—

部
分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中
發

現
了

錯
誤

。
錯

報
僅

與
錯

誤
計

算
非

現
金

活
動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影
響

有
關

，
導

致
投

資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低

估
，

以
及

相
應

的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高

估
，

這
些

淨
現

金
最

初
包

含
在

相
應

的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公

司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
20
22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季

度
期

間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需

要
重

述
。

重
述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注

18
中

列
報

。

10
6



– II-51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由
於

錯
報

，
管

理
層

和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已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存
在

重
大

缺
陷

。
重

大
弱

點
與

管
理

層
在

編
制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時

對
識

別
購

買
和

廠
房

和
設

備
存

款
的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審
查

控
制

設
計

和
運

營
不

足
有

關
。

先
前

發
佈

的
財

務
報

表
重

述

作
為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結
算

流
程

和
20
22

年
10
-K

表
格

準
備

的
—

部
分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中
發

現
了

錯
誤

。
錯

報
僅

與
錯

誤
計

算
非

現
金

活
動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影
響

有
關

，
導

致
投

資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低

估
，

以
及

相
應

的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高

估
，

這
些

淨
現

金
最

初
包

含
在

相
應

的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公

司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
20
22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季

度
期

間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需

要
重

述
。

重
述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注

18
中

列
報

。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變

化

為
了

彌
補

這
一

重
大

缺
陷

，
我

們
在

審
查

控
制

措
施

中
增

加
了

與
識

別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非
現

金
活

動
相

關
的

會
計

程
式

，
以

確
保

我
們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按

照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

在
管

理
層

設
計

並
實

施
有

效
的

控
制

措
施

並
運

行
足

夠
長

的

時
間

，
並

且
管

理
層

通
過

測
試

得
出

這
些

控
制

措
施

有
效

的
結

論
之

前
，

不
會

認
為

這
些

弱
點

已
得

到
補

救
。

除
上

述
情

況
外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季

期
間

，
我

們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沒
有

發
生

任
何

對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或

合
理

可
能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變

化
。

我
們

補
救

計
畫

的
要

素
只

能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完

成
，

我
們

無
法

保
證

這
些

舉
措

最
終

會
產

生
預

期
的

效
果

。

項
目

9B
.

其
他
資
訊

不
依

賴
先

前
發

佈
的

財
務

報
表

或
相

關
審

計
報

告
或

已
完

成
的

中
期

審
查

。

作
為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結
算

流
程

和
20
22

年
10
-K

表
格

準
備

的
—

部
分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發

現
了

錯
誤

。
錯

報
僅

與
錯

誤
計

算
非

現
金

活
動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影
響

有
關

，
導

致
投

資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低

估
，

以
及

相
應

的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高

估
，

這
些

淨
現

金
最

初
包

含
在

相
應

的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公

司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
20
22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季

度
期

間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需

要
重

述
。

20
23

年
3
月

29
日

，
公

司
董

事
會

審
計

委
員

會
根

據
公

司
管

理
層

的
建

議
，

並
在

與
公

司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R
S M

U
S
LL

P
協

商
後

得
出

結
論

，
公

司
之

前
發

佈
的

20
22

年
前

三
個

季
度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統
稱

為
“相

關
期

間
”）

以
及

相
關

的
收

益
新

聞
稿

存
在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因

此
應

重
述

財
務

報
表

，
不

應
再

依
賴

財
務

報
表

和
收

益
新

聞
稿

。

公
司

將
通

過
重

申
其

截
至

20
22

年
10
-K

表
格

中
相

關
期

間
的

財
務

資
訊

。

此
外

，
公

司
已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其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存

在
重

大
缺

陷
。

重
大

弱
點

涉
及

管
理

層
在

編
制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時

對
識

別
購

買
和

廠
房

和
設

備
存

款
的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審
查

控
制

措
施

的
設

計
和

運
行

不
足

。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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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因
此

，
公

司
的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得

出
結

論
，

公
司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自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起

無
效

。

公
司

管
理

層
和

審
計

委
員

會
已

與
公

司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R
SM

U
S
LL

P
討

論
了

上
述

披
露

的
事

項
。

《
行

政
及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第
1
號

修
訂

20
23

年
3
月

29
日

，
Te
ra
W
ul
f和

B
eo
w
ul
fE
&
D

簽
訂

了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的
第

1
號

修
正

案
，

根
據

該
修

正
案

，
Te
ra
W
ul
f同

意
向

B
eo
w
ul
fE
&
D
支

付
自

20
2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的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
相

當
於

84
6
萬

美
元

，
按

月
分

期
付

款
，

直
到

LG
SA

規
定

的
所

有
義

務
，

要
麼

無
可

挽
回

地
全

額
償

還
，

要
麼

進
行

再
融

資
。

項
目

9C
.

關
於

阻
止

檢
查

的
外

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披

露
。

不
適
用

。

10
8



– II-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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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目
錄

頁
面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P
C
A
O
B
ID

：
49
)

46

截
至

的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48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業

務
報

表
49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股
東

權
益

綜
合

報
表

50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51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5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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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致
Te
ra
W
ul
fI
nc
.股

東
及

董
事

會
。

和
子

公
司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幾
點

看
法

吾
等

已
審

核
隨

附
Te
ra
W
ul
fI
nc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本

公
司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之
財

務
報

表
、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之

相
關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
股

東
權

益
及

現
金

流
量

，
以

及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之

相
關

附
注

（
統

稱
財

務
報

表
）

。
我

們
認

為
，

財
務

報
表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公

允
列

報
了

貴
公

司
於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
以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經

營
成

果
和

現
金

流
量

，
符

合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

意
見

基
礎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負
責

。
我

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審
計

對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發
表

意
見

。
我

們
是

一
家

在
美

國
上

市
公

司
會

計
監

督
委

員
會
(P
C
A
O
B
)註

冊
的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根

據
美

國
聯

邦
證

券
法

以
及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和
PC

A
O
B
的

適
用

規
則

和
法

規
，

我
們

必
須

與
公

司
保

持
獨

立
。

我
們

是
按

照
PC

A
O
B
的

標
準

進
行

審
計

的
。

這
些

標
準

要
求

我
們

計
畫

和
執

行
審

計
，

以
獲

得
關

於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沒

有
重

大
錯

報
的

合
理

保
證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舞
弊

。
本

公
司

並
無

被
要

求
對

其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進
行

審
計

，
我

們
也

沒
有

受
聘

進
行

審
計

。
作

為
我

們
審

計
的

—
部

分
，

我
們

被
要

求
瞭

解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
但

不
是

為
了

表
達

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有

效
性

的
意

見
。

因
此

，
我

們
不

表
達
這

樣
的

意
見

。

我
們

的
審

計
包

括
執

行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重

大
錯

報
風

險
的

程
式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以

及
執

行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的

程
式

。
這

些
程

式
包

括
在

測
試

的
基

礎
上

審
查

與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數

額
和

披
露

有
關

的
證

據
。

我
們

的
審

計
還

包
括

評
價

管
理

層
使

用
的

會
計

原
則

和
作

出
的

重
大

估
計

，
以

及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的
審

計
為

我
們

的
觀

點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基

礎
。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下
文

傳
達

的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是

指
已

傳
達

或
要

求
傳

達
給

審
核

委
員

會
的

財
務

報
表

本
期

審
計

所
產

生
的

事
項

，
且

：
（
1）

與
對

財
務

報
表

屬
重

大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有

關
；
（
2）

涉
及

我
們

特
別

具
挑

戰
性

、
主

觀
或

複
雜

的
判

斷
。

重
要

審
計

事
項

的
傳

達
不

會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變

我
們

對
整

個
財

務
報

表
的

意
見

，
我

們
在

下
文

傳
達

重
要

審
計

事
項

時
，

也
不

會
就

重
要

審
計

事
項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提

供
單

獨
意

見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指
標

評
價

誠
如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所

述
，

當
出

現
減

值
跡

象
顯

示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本
公

司
會

檢
討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的

減
值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擁
有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淨
額

為
2.
05
3億

美
元

，
以

及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10
90

萬
美

元
。

我
們

將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指

標
的

評
估

確
定

為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

因
為

管
理

層
在

識
別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是

否
表

明
長

期
資

產
帳

面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使

用
的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確

定
公

司
運

營
模

式
中

比
特

幣
價

格
的

盈
虧

平
衡

點
。

審
計

管
理

層
的

判
斷

需
要

審
計

師
高

度
的

判
斷

和
更

大
程

度
的

努
力

。

我
們

就
管

理
層

識
別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指
標

的
審

計
程

式
包

括
（

其
中

包
括

）
以

下
各

項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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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

我
們

通
過

檢
查

貴
公

司
的

減
值

分
析

，
評

估
管

理
層

對
減

值
指

標
的

確
定

，
並

對
潛

在
減

值
指

標
進

行
獨

立
評

估
，

以
確

定
是

否
存

在
關

於
已

識
別

減
值

指
標

總
體

完
整

性
的

相
反

證
據

。

•
我

們
評

估
管

理
層

對
報

告
期

內
是

否
存

在
減

值
指

標
的

評
估

，
方

法
是

評
估

管
理

層
在

盈
虧

平
衡

分
析

中
使

用
的

重
大

假
設

，
並

證
實

公
司

分
析

中
用

於
評

估
減

值
指

標
的

其
他

行
業

和
宏

觀
經

濟
因

素
，

如
比

特
幣

價
格

。

/s
/R

SM
U
S
LL

P

自
20
21
年

以
來

，
我

們
—

直
擔

任
公

司
的
審

計
師

。

明
尼

蘇
達

州
明

尼
阿

波
利

斯
20
24

年
3月

19
日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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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I
n千

元
，

不
包

括
股

份
數

、
每

股
金

額
和

麵
值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流
動

資
產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受
限

現
金

數
字

貨
幣

，
淨

值
預

付
費

用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54
,4
39 —

1,
80
1

4,
54
0

1,
00
1

80
6

$
1,
27
9

7,
04
4

18
3

5,
09
5 — 54
3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62
,5
87

14
,1
44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權
益

98
,6
13

98
,7
41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淨
值

20
5,
28
4

19
1,
52
1

使
用

權
資

產
10
,9
43

11
,9
44

其
他

資
產

67
9

1,
33
7

總
資

產
$

37
8,
10
6

$
31
7,
68
7

負
債

和
股

東
權

益
流

動
負

債
：

應
付

帳
款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應
付

關
聯

方
股
份

負
債

其
他

應
付

關
聯

方
款

項
或

有
價

值
權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期
部

分

應
付

保
險

費
融
資

可
轉

換
本

票
長

期
債

務
的

當
期

部
分

$
15
,1
69

1,
52
6

9,
17
9

2,
50
0

97
2 — 48

1,
80
3 —

12
3,
46
5

$
21
,8
62

2,
90
3

14
,9
63

14
,5
83

3,
29
5

10
,9
00 42

2,
11
7

3,
41
6

51
,9
38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15
4,
66
2

12
6,
01
9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期

部
分

89
9

94
7

長
期

債
務

56
72
,9
67

總
負

債
15
5,
61
7

19
9,
93
3

承
付

款
和

或
有

事
項
(見

附
注
12
)

股
東

權
益

：

優
先

股
，
$0
.0
01

面
值

，
10
0,
00
0,
00
0和

25
,0
00
,0
00

分
別

於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批

准
；
9,
56
6於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已

發
行

及
發

行
在

外
的

股
份

；
清

盤
優

先
權

總
額

為
美

元
11
,4
23

及
$1
0,
34
9分

別
為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9,
27
3

9,
27
3

普
通

股
，
$0
.0
01

面
值

，
40
0,
00
0,
00
0和

20
0,
00
0,
00
0分

別
於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批

准
；
27
6,
73
3,
32
9和

14
5,
49
2,
97
1分

別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發

行
和

未
償

還
。

27
7

14
5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47
2,
83
4

29
4,
81
0

累
計

赤
字

(2
59
,8
95
)

(1
86
,4
74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22
2,
48
9

11
7,
75
4

總
負

債
和

股
東

權
益

$
37
8,
10
6

$
31
7,
68
7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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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業
務

報
表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千

股
，

不
包

括
股

數
和

每
股

普
通

股
虧

損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收
入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下
文

所
⽰

折
舊

）
$

69
,2
29

27
,3
15

$
15
,0
33

11
,0
83

毛
利

41
,9
14

3,
95
0

運
營

成
本

：

運
營

費
用

2,
11
6

2,
03
8

業
務

費
用
—

關
聯

方
2,
77
3

1,
24
8

銷
售

、
一

般
和

行
政

費
用

23
,6
93

22
,7
70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13
,3
25

13
,2
80

折
舊

28
,3
50

6,
66
7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實
現

收
益

(3
,1
74
)

(5
69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3,
04
3

1,
45
7

財
產

、
廠

場
和

設
備

的
損

失
1,
20
9

—
非

貨
幣

礦
工

兌
換

損
失

—
80
4

總
運

營
成

本
71
,3
35

47
,6
95

營
業

虧
損

(2
9,
42
1)

(4
3,
74
5)

利
息

支
出

(3
4,
81
2)

(2
4,
67
9)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2
,0
54
)

其
他

收
入

23
1

—
除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及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6
4,
00
2)

(7
0,
47
8)

所
得

稅
優

惠
—

25
6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淨
額

(9
,2
90
)

(1
5,
71
2)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7
3,
29
2)

(8
5,
93
4)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1
29
)

(4
,8
57
)

淨
虧

損
(7
3,
42
1)

(9
0,
79
1)

優
先

股
股

息
(1
,0
74
)

(7
83
)

普
通

股
股

東
應

占
淨

虧
損

$
(7
4,
49
5)

$
(9
1,
57
4)

普
通

股
每

股
虧

損
：

持
續

運
營

$
(0
.3
5)

$
(0
.7
8)

停
產

經
營

—
(0
.0
4)

基
本

的
和

稀
釋

的
$

(0
.3
5)

$
(0
.8
2)

加
權

平
均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

基
本

的
和

稀
釋

的
20
9,
95
6,
39
2

11
0,
63
8,
79
2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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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股
東

權
益

報
表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單

位
：

千
，

股
份

數
除

外
)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其
他

內
容

實
收

資
本

累
計

赤
字

總
計

數
金

額
數

金
額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
$

—
99
,9
76
,2
53

$
10
0

$
21
8,
76
2

$
(9
5,
68
3)

$
12
3,
17
9

發
行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9,5
66

9,
27
3

—
—

—
—

9,
27
3

與
債

券
發

行
同

時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
—

—
8,
31
5

—
8,
31
5

與
股

本
發

行
同

時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
—

—
5,
70
0

—
5,
70
0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

—
—

—
1,
56
8

—
1,
56
8

授
權

證
行

使
—

—
5,
71
4,8
23

52
—

58
對

可
轉

換
承

兌
票

據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修
改

—
—

—
—

1,5
92

—
1,
59
2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39
,8
01
,8
95

39
58
,8
21

—
58
,8
60

淨
虧

損
—

—
—

—
—

(9
0,
79
1)

(9
0,
79
1)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5
66

$
9,
27
3

14
5,4
92
,97
1

$
14
5

$
29
4,
81
0

$
(1
86
,4
74
)

$
11
7,
75
4

普
通

股
以

換
取

認
股

權
證

—
—

(1
2,
00
0,
00
0)

(1
2)

(1
2,4
79
)

—
(1
2,
49
1)

與
債

務
修

改
一

起
發

行
權

證
—

—
—

—
16
,03
6

—
16
,0
36

認
股

權
證

—
—

—
—

14
,99
1

—
14
,9
91

授
權

證
行

使
—

—
25
,8
71
,5
39

27
3,
50
0

—
3,
52
7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99
,1
36
,67
0

98
13
2,
44
4

—
13
2,
54
2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的
可

轉
換

期
票

—
—

11
,76
2,9
56

12
4,
69
3

—
4,
70
5

為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2,
46
0,5
13

14
,99
8

—
15
,0
00

股
票

補
償

費
用

和
股

票
發

行
—

—
5,
58
6,7
36

5,
85
4

—
5,
85
9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的

股
票

淨
額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款
—

—
(1
,5
78
,0
56
)

—
(2
,01
3)

—
(2
,0
13
)

淨
虧

損
—

—
—

—
—

(7
3,
42
1)

(7
3,
42
1)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5
6 6

$
9,
27
3

27
6,
73
3,
32
9

$
27
7

$
47
2,
83
4

$
(2
59
,8
95
)

$
22
2,
48
9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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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單
位

：
千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

淨
虧

損
$

(7
3,
42
1)

$
(9
0,
79
1)

對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用

於
)現

金
淨

額
的

調
整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
承

諾
費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19
,5
15

11
,6
76

應
就

普
通

股
結

算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2,
91
7

2,
08
3

為
利

息
支

出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26
82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5,
85
9

1,
56
8

折
舊

28
,3
50

6,
66
7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1,
00
1

30
3

來
自

採
礦

的
數

字
貨

幣
增

加
(6
3,
87
7)

(1
0,
81
0)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3,
04
3

1,
45
7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實
現

收
益

(3
,1
74
)

(5
69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83
,9
02

9,
73
9

財
產

、
廠

場
和

設
備

的
損

失
1,
20
9

—
非

貨
幣

礦
工

兌
換

損
失

—
80
4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2,
05
4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

(2
56
)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淨
額

9,
29
0

15
,7
12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經
營

性
資

產
和

負
債

變
動

情
況

：
12
9

4,
85
7

預
付

費
用

減
少
( 增

加
)

55
5

(3
,6
01
)

應
收

關
聯

方
款

項
減

少
—

81
5

其
他

應
收

款
增

加
(1
,0
01
)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增

加
(2
15
)

(4
6)

其
他

資
產

減
少
(增

加
)

31
0

(9
94
)

(減
少
)應

付
帳

款
增

加
(7
,2
72
)

10
,1
97

( 減
少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增

加
(9
31
)

5,
91
6

(減
少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金

額
增

加
(2
,0
13
)

70
0

( 減
少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增

加
(4
2)

17
5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 用

於
)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4,
16
0

(3
2,
26
2)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 用

於
) 非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10
3

(1
,8
04
)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用

於
)的

現
金

淨
額

4,
26
3

(3
4,
06
6)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2
,8
45
)

(4
6,
17
2)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的

可
報

銷
款

項
—

(1
1,
74
1)

償
還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保

證
金

—
11
,7
16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押

金
(7
5,
16
8)

(6
1,
11
6)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收

益
—

13
,2
66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7
8,
01
3)

(9
4,
04
7)

融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

發
行

長
期

債
券

所
得

收
益

，
扣

除
已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美

元
0 及

$3
8

—
22
,4
62

長
期

債
務

的
本

金
支

付
(6
,5
99
)

—
保

險
費

收
益

和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2,
51
3

7,
04
1

保
險

費
本

金
支

付
及

不
動

產
、

廠
場

和
設

備
融

資
(2
,7
38
)

(4
,9
24
)

向
股

東
發

行
期

票
所

得
款

項
—

3,
41
6

發
行

普
通

股
所

得
，

扣
除

已
支

付
的

發
行

費
用

後
，
1,
05
1及

$1
42

13
5,
91
7

47
,3
26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連
同

股
本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2,
50
0

5,
70
0

支
付

與
股

份
報

酬
的

淨
份

額
結

算
有

關
的

預
扣

稅
款

(2
,0
13
)

—
發

行
優

先
股

所
得

款
項

—
9,
56
6

發
行

可
轉

換
本

票
所

得
款

項
1,
25
0

14
,7
00

可
轉

換
本

票
本

金
付

款
—

(1
5,
30
6)

支
付

與
出

售
持

作
出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款
項

有
關

的
或

然
價

值
權

利
負

債
(1
0,
96
4)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淨
額

11
9,
86
6

89
,9
81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淨
變

化
46
,1
16

(3
8,
13
2)

期
初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8,
32
3

46
,4
55

期
末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
54
,4
39

$
8,
32
3

期
內

支
付

的
現

金
：

利
息

$
19
,5
72

$
13
,9
89

所
得

稅
$

—
$

—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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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注
1-
組

織

組
織

Te
ra
W
ul
fI
nc
.T
er
aW

ul
f（

“T
er
aW

ul
f”
或
“本

公
司
”）

是
—

家
數

字
資

產
技

術
公

司
，

其
核

心
業

務
為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和
能

源
開

發
，

以
實

現
可

持
續

的
比

特
幣

開
採

。
Te
ra
W
ul
f的

主
要

業
務

包
括

在
美

國
開

發
和

運
營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

這
些

設
施

由
清

潔
、

低
成

本
和

可
靠

的
電

源
供

電
。

本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以

開
採

比
特

幣
，

並
使

用
本

公
司

擁
有

的
專

用
積

體
電

路
電

腦
（
“A

SI
C
”或

“礦
工
”）

驗
證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的
交

易
，

以
比

特
幣

形
式

產
生

收
入

。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以

美
元

出
售

。
該

公
司

還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賺

取
收

入
。
20
23

年
，

公
司

成
立

了
W
U
LF

C
om

pu
te
作

為
其

內
部

創
新

中
心

，
專

注
於

研
究

、
開

發
和

部
署

其
擴

展
和

可
擴

展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在

—
個

成
功

的
試

驗
階

段
，

涉
及

—
個

旨
在

支
持

生
成

人
工

智
慧

和
大

型
語

言
模

型
應

用
的

緊
湊

型
圖

形
處

理
單

元
（
“G

PU
”）

系
統

，
該

公
司

作
出

了
初
步

承
諾

，
分

配
了

—
個

2位
於

紐
約

州
北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L
ak
e
M
ar
in
er
設

施
”）

的
兆

⽡
電

力
區

塊
。

這
項

分
配

旨
在

支
持

更
廣

泛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計
畫

，
戰

略
上

旨
在

使
公

司
的

收
入

來
源

多
樣

化
。

雖
然

該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在
未

來
挖

掘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或

尋
求

其
他

數
據

中
心

服
務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Te
ra
W
ul
f目

前
擁

有
和

經
營

，
無

論
是

獨
立

或
通

過
合

資
企

業
，

二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以
及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中
部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

。
該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的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於

20
22

年
3月

開
始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二
建

築
物

和
其

他
基

礎
設

施
，

包
括

11
5M

W
的

容
量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公
司

為
第

三
棟

建
築

通
電

，
該

建
築

容
納

了
增

量
45

兆
⽡

的
容

量
，

使
水

手
湖

設
施

的
運

營
基

礎
設

施
容

量
約

為
16
0M

W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由

合
營

企
業

開
發

及
建

造
（

見
附

注
11

）
，
於
20
23

年
2月

開
始

採
礦

作
業

，
並

於
20
23

年
4月

全
面

利
用

本
公

司
獲

分
配

的
基

礎
設

施
容

量
，
50

兆
⽡

。

於
二

零
二

—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Te
ra
W
ul
fI
nc
.本

公
司

與
明

尼
蘇

達
州

—
家

公
司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I
K
O
N
IC
S”

）
完

成
了

戰
略

性
業

務
合

併
（
“合

併
”）

，
據

此
，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本

公
司

有
效

收
購
IK
O
N
IC
S並

成
為

全
國

證
券

交
易

商
自

動
報

價
協

會
（
“納

斯
達

克
”）

的
上

市
公

司
，

這
是

業
務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的
。
Te
ra
W
ul
f最

初
在

其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IK
O
N
IC
S業

務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完

成
出

售
IK
O
N
IC
S絕

大
部

分
歷

史
淨

資
產

（
見

附
注
3）

。
資

產
出

售
後

，
IK
O
N
IC
S的

名
稱

變
更

為
R
M

10
1
In
c.

。
（
"R
M

10
1"
）

。

風
險

和
不

確
定

性

流
動

性
和

財
務

狀
況

本
公

司
產

生
了

歸
屬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
74
.5
10
00

萬
美

元
的

持
續

經
營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為

美
元
4.
2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為

美
元

，
54
.4
10
0萬

美
元

，
周

轉
資

金
短

缺
美

元
92
.1
百

萬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2
22
.5
百

萬
美

元
，

累
計

赤
字

為
$2
59
.9
萬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營
運

資
金

短
缺

包
括

當
時

未
償

還
的

美
元

，
13
9.
4

本
公

司
於
20
24

年
12

月
1日

到
期

的
定

期
貸

款
（

見
附

注
9）

的
本

金
餘

額
。

本
公

司
5.
5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運
營

能
力

的
EH

/s
增

加
到

7.
9於

20
24

年
第

—
季

度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第
三

棟
大

樓
完

工
。

迄
今

為
止

，
本

公
司

主
要

依
賴

發
行

債
券

及
股

權
及

出
售

比
特

幣
所

得
款

項
（

自
采

及
自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的

合
營

企
業

分
銷

）
，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根
據

其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的
發
展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投
資

約
美

元
，
75
.2
10
0萬

美
元

用
於

購
買

廠
房

和
設

備
，

以
及

美
元
2.
8在

其
合

資
企

業
中

，
億

美
元

。
Te
ra
W
ul
f預

計
將

主
要

通
過

以
下

方
式

為
其

業
務

運
營

和
增

量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提

供
資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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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A
W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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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來
自

運
營

的
正

現
金

流
，

包
括

自
采

和
從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的

合
資

企
業

分
發

的
比

特
幣

銷
售

、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現
金

和
發

行
股

本
證

券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已
完

成
若

干
顯

著
步

驟
，

以
實

現
經

營
及

整
體

現
金

流
量

，
即

：
（
1）

本
公

司
修

訂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
見

附
注
9）

，
除

其
他

變
動

外
，

取
消

截
至
20
24

年
4月

7日
的

固
定

本
金

攤
銷

，
並

在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到
期

（
見

附
注
18

）
，
（
2）

本
公

司
收

到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為

美
元

，
13
5.
9通

過
發

行
我

們
的

普
通

股
，

面
值

美
元

，
0.
00
1每

股
（
“普

通
股
”）

，
美

元
2.
51
00
0萬

美
元

來
自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及
股

本
發

售
（

見
附

注
15

）
，
及
1.
3發

行
可

換
股

承
兌

票
據

（
見

附
注
10
)（

3）
本

公
司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進

行
採

礦
活

動
，

認
為

其
已

為
該

設
施

的
所

有
已

知
和

預
期

資
本

承
諾

提
供

資
金

，
並
收

到
比

特
幣

分
配

美
元

。
21
.9
（
4）

就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號
樓

及
二

號
樓

的
現

有
業

務
以

及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現
有

業
務

而
言

，
本

公
司

從
採

礦
商

供
應

商
處

收
取

絕
大

部
分

合
約

礦
工

，
且

根
據

礦
工

購
買

協
議

並
無

剩
餘

未
償

還
財

務
承

擔
（

見
附

注
11

及
12

）
，
及

（
5）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
、

二
及

三
號

樓
及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建
築

活
動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已

大
致

完
成

，
儘

管
本

公
司

有
意

繼
續

擴
展

其
基

礎
設

施
。

此
外

，
如

果
業

務
需

要
需

要
其

使
用

，
公

司
有

—
個

積
極

的
市

場
銷

售
協

議
，

出
售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美
元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
20
0.
01
00
0萬

美
元

（
“A

TM
銷

售
協

議
”）

，
剩

餘
容

量
為

美
元
81
.2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29
.8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4

年
3月

19
日

，
根

據
本

協
議

發
行

普
通

股
將

根
據

公
司

在
表

格
S—

3上
的

有
效

登
記

聲
明

（
登

記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進

行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須
支

付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金

額
，

受
超

額
現

金
流

橫
掃

（
如

定
義

）
，
每

季
度

自
動

延
長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的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日

，
如

果
本

公
司

償
還

至
少

美
元

，
40
.0
於
20
24

年
4月

1日
之

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的

百
萬

元
（

見
附

注
9）

。
於
20
24

年
2月

，
本

公
司

實
現

總
還

款
額

為
20
24

年
2月

，
40
.0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中

的
百

萬
美

元
，

從
而

自
動

將
超

額
現

金
流

掃
描

延
長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
見

附
注
18
).於

20
24

年
3月

19
日

，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結

餘
為

美
元

。
10
6.
0萬

本
公

司
已

根
據

其
預

測
比

特
幣

價
格

、
網

路
哈

希
率

和
電

力
價

格
的

預
期

範
圍

確
定

，
其

有
可

能
從

經
營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

並
能

夠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變

現
其

資
產

並
解

除
其

負
債

和
承

諾
，

包
括

到
期

未
使

用
股

權
發

行
所

得
款

項
的

定
期

貸
款

。
因

此
，

本
公

司
確

定
，

對
本

公
司

至
少

在
未

來
十

二
個

月
內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並

無
重

大
疑

問
。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不
包

括
Te
ra
W
ul
f可

能
無

法
持

續
經

營
而

可
能

導
致

的
任

何
調

整
。

注
2-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列
報

依
據

和
合

併
原

則

所
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乃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
編

制
。

所
有

公
司

間
結

餘
及

交
易

均
已

對
銷

。
若

干
過

往
期

間
金

額
已

重
新

分
類

以
符

合
本

期
呈

列
方

式
。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使
用

估
計

數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要
求

管
理

層
作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這

些
估

計
和

假
設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日
期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報

告
金

額
和

或
有

負
債

的
披

露
，

以
及

報
告

期
內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的
報

告
金

額
。

估
計

數
用

於
（

但
不

限
於

）
業

務
合

併
中

發
行

的
或

然
代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以

及
無

形
資

產
的

可
使

用
年

期
的

確
立

、
持

作
出

售
資

產
的

減
值

、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或
購

買
單

獨
發

行
或

作
為

債
務

或
股

本
發

行
的

—
部

分
的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
嵌

入
式

轉
換

功
能

的
轉

換
條

款
變

動
的

公
允

價
值

、
基

於
股

票
的

補
償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必
要

的
服

務
期

、
非

貨
幣

交
易

中
收

到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租
賃

安
排

產
生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租

賃
負

債
的

建
立

、
廠

房
和

設
備

資
本

化
的

開
始

時
間

，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減
值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可
收

回
性

、
遞

延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債
務

貼
現

，
以

及
各

種
應

計
專

案
的

入
賬

。
該

等
估

計
乃

經
考

慮
過

往
及

現
時

事
件

及
有

關
未

來
事

件
之

假
設

後
作

出
。

實
際

結
果

可
能

與
該

等
估

計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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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收
入

確
認

本
公

司
根

據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B

”）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60
6確

認
收

入
，

與
客

戶
簽

訂
合

同
的

收
入

（
"A

SC
60
6"
）

。
收

入
準

則
之

核
心

原
則

為
公

司
應

確
認

收
入

，
以

描
述

向
客

戶
轉

讓
承

諾
貨

品
或

服
務

之
金

額
，

該
金

額
反

映
本

公
司

預
期

就
交

換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有

權
收

取
之

代
價

。
為

實
現

這
—

核
心

原
則

，
採

取
了

以
下

五
個

步
驟

：

•
步

驟
1
：

確
定

與
客

戶
的

合
同

•
第

二
步

：
確

定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三
步

：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
第

四
步

：
將

交
易

價
格

分
配

給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五
步

：
當

公
司

履
行

業
績

義
務

時
確

認
收

入

為
識

別
與

客
戶

訂
立

的
合

約
中

的
履

約
責

任
，

公
司

必
須

評
估

合
約

中
的

承
諾

貨
品

或
服

務
，

並
識

別
各

明
確

的
承

諾
貨

品
或

服
務

。
如

果
滿

足
以

下
兩

個
標

準
，

履
約

義
務

滿
足
A
SC

60
6對

"獨
特
"商

品
或

服
務

（
或

商
品

或
服

務
捆

綁
）

的
定

義
：

客
戶

可
以

單
獨

或
與

客
戶

容
易

獲
得

的
其

他
資

源
一

起
受

益
於

商
品

或
服

務
（

即
，

商
品

或
服

務
能

夠
是

不
同

的
）

，
並

且
實

體
將

商
品

或
服

務
轉

移
給

客
戶

的
承

諾
可

與
合

同
中

的
其

他
承

諾
分

開
識

別
（

即
，

轉
讓

貨
物

或
服

務
的

承
諾

在
合

同
範

圍
內

是
不

同
的

）
。

倘
貨

品
或

服
務

並
非

可
區

分
，

則
該

貨
品

或
服

務
與

其
他

承
諾

貨
品

或
服

務
合

併
，

直
至

識
別

出
可

區
分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

交
易

價
格

是
—

個
實

體
預

期
有

權
獲

得
的

對
價

金
額

，
以

換
取

將
承

諾
的

貨
物

或
服

務
轉

讓
給

客
戶

。
在

與
客

戶
的

合
同

中
承

諾
的

對
價

可
能

包
括

固
定

金
額

、
可

變
金

額
或

兩
者

兼
而

有
之

。
在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時
，

實
體

必
須

考
慮

以
下

所
有

因
素

的
影

響
：

•
可

變
考

慮
事

項

•
約

束
可

變
考

慮
因

素
的

估
計

•
合

同
中

存
在

重
要

的
融

資
部

分

•
非

現
金

對
價

•
應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可
變

對
價

僅
計

入
交

易
價

格
，

前
提

是
當

與
可

變
對

價
相

關
的

不
確

定
性

隨
後

得
到

解
決

時
，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很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
交

易
價

格
按

相
對

獨
立

的
銷

售
價

格
分

配
給

每
項

履
約

義
務

。
分

配
給

每
—

履
行

義
務

的
交

易
價

格
在

履
行

該
履

行
義

務
時

予
以

確
認

，
視

情
況

在
某

個
時

間
點

或
在

—
段

時
間

內
。

礦
池

該
公

司
已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o
un
dr
y
U
S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礦
池

執
行

散
列

計
算

（
即

散
列

率
）
，
以

換
取

對
價

。
向

礦
池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是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輸
出

。
提

供
此

類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是

唯
—

的
履

約
義

務
。

該
礦

池
安

排
可

隨
時

終
止

，
而

不
會

受
到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重
大

罰
款

，
並

可
在

提
供

—
個

合
同

日
（

如
定

義
）

的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後

終
止

，
而

不
會

受
到

重
大

罰
款

。
公

司
的

可
強

制
執

行
的

賠
償

權
利

只
有

在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時
才

開
始

，
並

繼
續

。
因

此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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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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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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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
注

與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少

於
24

小
時

，
並

全
天

持
續

更
新

。
此

外
，

該
公

司
的

結
論

是
，

礦
池

運
營

商
的

（
即

，
（
客

戶
的

）
續

訂
權

不
是

—
項

實
質

性
權

利
，

因
為

續
訂

權
不

包
括

任
何

折
扣

；
即

，
條

款
、

條
件

和
補
償

金
額

是
按

當
時

的
市
場

價
格

計
算

的
。

該
等

交
易

並
無
重

大
融

資
成

分
。

礦
池

採
用

每
股

全
額

支
付

（
“F
PP
S”

）
支

付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池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的
交

換
，

公
司

有
權

支
付

每
股

基
本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獎
勵

補
償

，
按

每
日

計
算

，
金

額
接

近
可

能
已

經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和

可
能

已
經

獎
勵

的
交

易
費

，
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困

難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以

比
特

幣
支

付
的

補
償

，
無

論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

本
公

司
收

取
之

交
易

代
價

（
如

有
）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且

全
部

為
可

變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通

常
將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上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本
公

司
已

採
納

會
計

政
策

，
以

將
個

別
條

款
少

於
24

小
時

的
個

別
合

約
於

每
個

日
內

累
計

，
並

應
用

—
致

的
估

值
點

，
即

當
日

開
始

協
調

世
界

時
（
00

：
00

U
TC

）
，

對
相

關
非

現
金

代
價

進
行

估
值

。
當

已
確

認
累

計
收

益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出

現
重

大
撥

回
時

，
即

合
約

服
務

控
制

權
轉

移
至

採
礦

池
之

同
日

及
合

約
開

始
之

同
日

，
則

確
認

收
益

。
在

每
24

小
時

的
合

同
期

限
後

，
礦

池
將

數
字

貨
幣

對
價

轉
移

到
公

司
指

定
的

數
字

貨
幣

錢
包

中
。

以
池

運
營

商
費

用
的

形
式

支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
僅

在
公

司
產

生
FP
PS

對
價

的
情

況
下

發
生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中
扣

除
，

並
記

錄
為

相
反

收
入

，
因

為
它

不
代

表
對

特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支
付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本
公

司
目

前
的

託
管

合
同

是
具

有
單

—
履

約
義

務
的

服
務

合
同

。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將

客
戶

的
礦

工
託

管
在

—
個

物
理

安
全

的
數

據
中

心
，

提
供

電
力

、
互

聯
網

連
接

、
環

境
空

氣
冷

卻
和

可
用

的
維

護
資

源
。

託
管

收
入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確
認

，
因

為
客

戶
同

時
接

收
和

消
耗

公
司

業
績

帶
來

的
好

處
。

本
公

司
確

認
託

管
收

入
，

以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撥

回
的

情
況

為
限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按

月
開

具

發
票

，
付

款
到

期
。

雖
然

大
部

分
代

價
以

現
金

支
付

，
但

部
分

代
價

以
數

字
貨

幣
支

付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上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該

公
司

與
—

名
客

戶
簽

訂
了

—
份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合
同

，
該

合
同

於
20
24

年
2月

到
期

，
合

同
開

始
時

該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報

價
約

為
美

元
。
38
,0
00
.該

公
司

記
錄

的
礦

工
託

管
收

入
為

美
元
7.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4.
6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收
入

成
本

礦
池

收
益

之
收

益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直

接
電

力
成

本
，

惟
不

包
括

獨
立

呈
列

之
折

舊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的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

勞
工

及
互

聯
網

供
應

的
直

接
成

本
。

功
率

削
減

信
用

點

與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有

關
的

所
得

款
項

於
相

關
相

關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期

間
內

於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列
作

收
入

成
本

減
少

。
該

公
司

記
錄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金

額
約

為
美

元
3.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1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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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原
到

期
日

為
三

個
月

或
以

下
的

高
流

動
性

工
具

分
類

為
現

金
等

價
物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擁

有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54
.4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
3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主

要
在

兩
個

由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
“F
D
IC
”）

投
保

的
金

融
機

構
保

持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

該
公

司
在

這
些

機
構

的
帳

戶
由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投
保

，
最

高
可

達
25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銀
行

餘
額

超
過
FD

IC
保

險
限

額
$1
7.
9
萬

為
降

低
與

該
等

金
融

機
構

倒
閉

有
關

的
風

險
，

本
公

司
至

少
每

年
評

估
其

持
有

存
款

的
金

融
機

構
的

評
級

。

該
公

司
此

前
持

有
約
$0
.9
在
Si
gn
at
ur
e
Ba
nk

（
“S
B
N
Y
”）

的
帳

戶
中

。
20
23

年
3月

，
SB

N
Y
被

其
州

特
許

機
構

紐
約

州
金

融
服

務
部

關
閉

。
同

—
天

，
FD

IC
被

任
命

為
接

管
人

，
並

將
SB

N
Y
的

所
有

客
戶

存
款

和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轉

移
到
Si
gn
at
ur
e
Br
id
ge

Ba
nk

，
N
.A
.，

—
家

由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運

營
的

全
方

位
服

務
銀

行
。

本
公

司
已

將
所

有
資

金
轉

出
Si
gn
at
ur
e
Br
id
ge

Ba
nk

，
N
.A
.到

20
23

年
4月

受
限

現
金

本
公

司
認

為
，

當
提

取
或

—
般

使
用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時
，

現
金

和
有

價
證

券
受

到
限

制
。

本
公

司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呈
報

受
限

制
現

金
，

並
根

據
限

制
的

預
期

持
續

時
間

確
定

流
動

或
非

流
動

分
類

。
本

公
司

不
是

限
制

現
金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限
制

現
金
$7
.0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計
入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1
，
00
0萬

美
元

受
限

制
，

主
要

是
由

於
根

據
規

管
若

干
10
1令

吉
資

產
出

售
的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以
託

管
方

式
持

有
（

見
附

注
3）

。

下
表

載
列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呈
報

之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受
限

制
現

金
合

計
與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所

⽰
金

額
之

對
賬

（
千

）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
54
,4
39

$
1,
27
9

受
限

現
金

—
7,
04
4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
54
,4
39

:
$

8,
3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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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現
金

流
資

訊

下
表

顯
⽰

補
充

現
金

流
量

資
料

（
千

）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補
充

披
露

非
現

金
活

動
：

為
換

取
租

賃
義

務
而

取
得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
—

$
11
,2
23

向
合

資
企

業
提

供
廠

房
和

設
備

或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
35
,7
92

$
11
,2
67

應
付

款
或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中
的

遞
延

融
資

費
用

$
—

$
24
9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費

用
$

—
$

13
1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或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優

先
股

發
行

費
用

$
—

$
29
3

應
付

賬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和
長

期
債

務
中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購
置

和
存

款
$

5,
18
2

$
8,
45
1

使
用

數
字

貨
幣

購
買

和
存

放
廠

房
和

設
備

$
43
7

$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其

他
應

付
關

聯
方

款
項

及
長

期
債

務
中

的
合

營
企

業
投

資
$

45
2

$
5,
20
3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的
可

轉
換

期
票

$
4,
66
6

$
—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可
轉

換
期

票
延

期
發

行
費

用
$

—
$

10
4

為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15
,0
00

$
—

根
據

經
營

租
約

修
正

案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

11
,4
89

為
支

付
可

轉
換

本
票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

16
8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長

期
債

務
承

諾
費

$
—

$
1,
96
7

為
長

期
債

務
貼

現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16
,0
36

$
6,
34
8

減
少

合
營

企
業

投
資

，
增

加
廠

房
設

備
分

配
或

轉
讓

非
貨

幣
性

資
產

$
6,
86
8

$
51
,9
78

因
從

被
投

資
單

位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分
配

而
減

少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21
,9
49

$
—

普
通

股
以

換
取

認
股

權
證

$
12
,4
91

$
—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中
可

換
股

承
兌

票
據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之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
$

1,
59
1

非
貨

幣
交

易

本
公

司
將

非
貨

幣
性

交
易

中
交

換
的

商
品

及
服

務
按

公
允

價
值

入
賬

，
除

非
相

關
交

換
交

易
缺

乏
商

業
實

質
或

已
收

或
放

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無
法

合
理

厘
定

，
在

此
情

況
下

，
非

貨
幣

性
交

換
將

根
據

已
放

棄
非

貨
幣

性
資

產
的

記
錄

金
額

計
量

。

數
字

貨
幣

，
淨

值

數
字

貨
幣

淨
額

由
作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組
成

，
以

換
取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以
及

換
取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
這

些
服

務
與

上
述

披
露

的
公

司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相

關
。

本
公

司
還

不
時

從
其

合
資

企
業

接
收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銷
。

數
字

貨
幣

被
包

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資
產

中
，

因
為

公
司

有
能

力
在

高
流

動
性

的
市

場
上

出
售

它
，

並
且

因
為

公
司

合
理

地
預

計
將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清

算
其

數
字

貨
幣

以
支

持
運

營
。

本
公

司
以

先
進

先
出

的
方

式
銷

售
其

數
字

貨
幣

。

數
字

貨
幣

入
賬

列
作

無
限

期
可

使
用

年
期

之
無

形
資

產
。

具
無

限
可

使
用

年
期

之
無

形
資

產
不

會
攤

銷
，

惟
須

每
年

評
估

減
值

，
或

倘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動

顯
示

資
產

較
有

可
能

出
現

減
值

，
則

更
頻

密
地

評
估

減
值

。
倘

帳
面

值
超

過
其

公
平

值
，

則
存

在
減

值
。

在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時

，
本

公
司

可
選

擇
首

先
進

行
定

性
評

估
，

以
確

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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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有

可
能

出
現

減
值

。
倘

厘
定

出
現

減
值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則

⽏
須

進
行

定
量

減
值

測
試

。
如

本
公

司
結

論
相

反
，

則
需

進
行

定
量

減
值
測

試
。

該
公

司
已

選
擇

繞
過

可
選

的
定

性
減

值
評

估
，

並
每

日
跟

蹤
其

比
特

幣
活

動
以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該

公
司

根
據
A
SC

82
0非

經
常

性
地

確
定

其
比

特
幣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根
據

本
公

司
通

常
交

易
的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上
的

報
價

，
並

根
據

合
理

可
用

的
所

有
資

訊
確

定
為

比
特

幣
的

主
要

市
場

（
第

—
級

輸
入

）
。

公
司

每
天

進
行

分
析

，
以

確
定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主
要

是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上

比
特

幣
報

價
的

下
降

，
是

否
表

明
其

比
特

幣
更

有
可

能
受

損
。

為
了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
比

特
幣

的
最

低
日

內
交

易
價

格
在

單
個

比
特

幣
級

別
（

—
個

比
特

幣
）

上
被

識
別

。
比

特
幣

帳
面

值
與

比
特

幣
最

低
每

日
交

易
價

的
差

額
（

如
有

）
代

表
已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
倘

已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

則
該

虧
損

確
立

資
產

之
新

成
本

基
準

。
其

後
不

得
撥

回
過

往
記

錄
之

減
值

虧
損

。
本

公
司

確
認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為
美

元
3.
0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
5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通

過
採

礦
活

動
授

予
的

數
字

貨
幣

計
入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作

為
調

整
，

以
調

節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所
得

款
項

計
入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量
內

，
而

有
關

銷
售

的
任

何
已

實
現

收
益

或
虧

損
計

入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的

成
本

及
經

營
開

支
內

。
從

股
權

投
資

方
收

取
數

字
貨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派
已

納
入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的

補
充

披
露

。

濃
度

本
公

司
及

其
合

營
企

業
已

簽
訂

合
同

，
二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的

供
應

商
，

—
礦

池
運

營
商

。
本

公
司

不
認

為
該

等
交

易
對

手
構

成
重

大
履

約
風

險
。

—
個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的
收

入
代

表
10
.9
%
和
20
.8
於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分
別

占
綜

合
收

益
的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僅
經

營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
然

而
，

本
公

司
已

作
出

初

步
承

諾
，

分
配

—
個

2L
ak
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M
W
電

力
模

組
旨

在
支

持
更

廣
泛

的
H
PC

計
畫

。
雖

然
該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在
未

來
挖

掘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或

尋
求

其
他

數
據

中
心

服
務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倘

比
特

幣
市

值
大

幅
下

跌
，

本
公

司
的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及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可
變

利
息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沒

有
（
i）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以

供
該

法
律

實
體

在
沒

有
額

外
的

附
屬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或

（
ii）

作
為

—
個

集
團

，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導
對

該
法

律
實

體
的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
iii
）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虧
損

的
義

務
或

收
取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收
益

的
權

利
。

本
公

司
將

通
過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將
其

擁
有

控
制

性
財

務
權

益
的

任
何
V
IE
合

併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
1）

有
權

指
導
V
IE
對

其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以

及
（
2）

有
義

務
承

擔
V
IE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損
失

，
或

有
權

從
V
IE
獲

得
利

益
，

但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

倘
符

合
上

述
兩

項
特

徵
，

本
公

司
認

為
本

身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將
將

該
V
IE
綜

合
納

入
其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

本
公

司
於

首
次

參
與
V
IE
時

厘
定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本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是

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並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本

公
司

於
V
IE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最

重
大

影
響

的
活

動
、

本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該

等
活

動
，

以
及

本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承
擔
V
IE
的

損
失

，
或

有
權

從
V
IE
中

收
取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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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零
二

—
年

，
本

公
司

與
—

間
不

相
關

的
合

營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成
立

合
營

企
業

，
以

開
發

、
建

設
及

營
運

，
直

至
20
20

年
。
30
0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的
零

碳
比

特
幣

採
礦

百
萬

美
元

（
“合

資
企

業
”）

。
由

於
合

資
企

業
的

初
始

性
質

以
及

對
額

外
融

資
的

持
續

承
諾

，
本

公
司

確
定
N
au
til
us
為
V
IE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對
N
au
til
us
行

使
重

大
影

響
力

，
但

公
司

已
確

定
，

它
無

權
指

導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最

初
，

指
導
N
au
til
us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在

合
資

企
業

內
由

雙
方

平
均

分
享

，
因

為
要

求
雙

方
的

股
權

持
有

人
批

准
許

多
關

鍵
的

經
營

決
定

，
而

在
沒

有
平

均
分

享
的

情
況

下
，

主
要

由
合

營
者

控
制

，
包

括
通

過
合

營
者

在
經

理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代
表

權
。

因
此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其

並
非
N
au
til
us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
本

公
司

已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法

對
該

實
體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與

公
司

參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風
險

包
括

承
諾

可
能

為
額

外
的

股
權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該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
25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更
多

資
訊

見
附

注
11

。

權
益

會
計

法

未
合

併
但

本
公

司
對

其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被

投
資

公
司

，
按

權
益

會
計

方
法

核
算

。
本

公
司

是
否

對
被

投
資

公
司

施
加

重
大

影
響

取
決

於
對

幾
個

因
素

的
評

估
，

其
中

包
括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董
事

會
中

的
代

表
性

和
所

有
權

水
準

，
即

通
常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有
投

票
權

的
證

券
中

擁
有
20
%
至
50
%
的

權
益

。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方

法
，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賬
目

不
反

映
在

公
司

的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和
經

營
報

表
中

；
然

而
，

公
司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收

益
或

虧
損

中
的

份
額

反
映

在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被

投
資

公
司

淨
虧

損
中

的
股

本
”
。

本
公

司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在
本

公
司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被

投
資

公
司

淨
資

產
中

的
權

益
”中

反
映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人
的

資
產

建
造

已
開

始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人
尚

未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並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人
公

司
的

資
產

建
造

相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於

資
產

實
質

上
完

成
並

可
供

其
預

期
用

途
、

被
投

資
公

司
開

始
本

金
運

作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的
較

早
時

間
終

止
。

當
本

公
司

在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減
至

零
時

，
本

公
司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不

會
記

錄
進

一
步

虧
損

，
除

非
本

公
司

已
擔

保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債

務
或

已
承

諾
提

供
額

外
資

金
。

當
被

投
資

公
司

隨
後

報
告

收
益

時
，

本
公

司
將

不
會

記
錄

其
在

該
等

收
入

中
的

份
額

，
直

到
其

與
先

前
未

確
認

的
其

份
額

的
虧

損
金

額
相

等
。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按
扣

除
累

計
折

舊
後

的
成

本
入

賬
。

折
舊

是
在

資
產

的
估

計
使

用
年

限
內

使
用

直
線

計
算

的
(一

般
5電

腦
設

備
的

使
用

年
限

和
4礦

工
的

工
作

年
限
)。

租
賃

改
進

及
電

氣
設

備
按

其
估

計
使

用
年

限
或

租
賃

期
中

較
短

的
時

間
折

舊
。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包

括
押

金
，

總
額

約
為
#美

元
。
36
.5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57
.6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分
別

為
購

買
包

括
礦

工
在

內
的

此
類

資
產

的
10
0萬

美
元

，
這

些
資

產
在

收
到

後
將

包
括

在
房

地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資
產

已
經

開
始

建
造

，
並

且
正

在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資
產

建
造

有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在

資
產

基
本

完
成

並
準

備
投

入
預

期
用

途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時
終

止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每
當

事
件

或
環

境
變

化
顯

⽰
—

項
資

產
或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金
額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本
公

司
便

會
審

核
其

長
期

資
產
(包

括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減
值

。
將

持
有

和
使

用
的

資
產

的
可

回
收

性
是

通
過

將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資

產
預

期
產

生
的

未
貼

現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進

行
比

較
來

衡
量

的
。

所
記

錄
的

任
何

減
值

損
失

均
按

59



– II-68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金
額

。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記
錄

不
是

長
期

資
產

的
減

值
費

用
。

租
契

本
公

司
於

開
始

時
厘

定
安

排
是

否
為

租
賃

，
倘

為
租

賃
，

則
將

租
賃

分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或

融
資

租
賃

。
經

營
租

賃
計

入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之
使

用
權

資
產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之

流
動

部
分

及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

融
資

租
賃

將
計

入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之
流

動
部

分
及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
本

公
司

不
會

就
初

步
年

期
為
12

個
月

或
以

下
的

短
期

租
賃

確
認

使
用

權
資

產
或

租
賃

負
債

，
而

是
在

租
賃

期
內

以
直

線
法

確
認

租
金

開
支

。
在

被
確

定
為

租
賃

的
安

排
中

，
本

公
司

將
租

賃
及

非
租

賃
組

成
部

分
作

為
單

—
組

成
部

分
，

並
在

本
公

司
以

類
似

方
式

確
認

與
租

賃
及

非
租

賃
組

成
部

分
相

關
的

成
本

時
將

其
入

賬
為

租
賃

。

使
用

權
資

產
指

本
公

司
在

租
賃

期
內

使
用

相
關

資
產

的
權

利
，

而
租

賃
負

債
指

本
公

司
支

付
因

租
賃

產
生

的
租

賃
付

款
的

義
務

。
使

用
權

資
產

及
租

賃
負

債
於

開
始

日
期

確
認

，
其

後
根

據
租

賃
期

內
租

賃
付

款
的

現
值

於
相

關
租

賃
安

排
變

動
時

重
新

計
量

。
倘

租
賃

隱
含

利
率

不
易

厘
定

，
則

本
公

司
—

般
使

用
其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估
計

，
其

根
據

於
開

始
日

期
租

賃
付

款
類

似
期

限
的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

使
用

權
資

產
亦

包
括

任
何

已
作

出
的

租
賃

預
付

款
項

，
並

不
包

括
租

賃
優

惠
。

本
公

司
的

租
賃

條
款

可
能

包
括

在
合

理
確

定
本

公
司

將
行

使
該

選
擇

權
時

延
長

或
終

止
租

賃
的

選
擇

權
。

與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有
關

的
成

本
於

租
賃

期
內

以
直

線
法

於
經

營
開

支
或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如

適
用

）
內

確
認

。
可

變
租

賃
成

本
於

產
生

時
確

認
，

主
要

包
括

未
計

入
使

用
權

資
產

及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計

量
的

公
共

區
域

維
護

費
用

。
融

資
使

用
權

租
賃

資
產

於
經

營
開

支
或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視

乎
情

況
而

定
）

內
以

直
線

法
按

資
產

估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

倘
所

有
權

於
租

賃
期

結
束

時
並

無
轉

移
）

以
較

短
者

攤
銷

。
融

資
租

賃
之

利
息

部
分

計
入

利
息

開
支

，
並

於
租

期
內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確

認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

本
公

司
並

非
任

何
融

資
租

賃
的

對
手
方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及
債

務
貼

現
入

賬
列

作
債

務
帳

面
值

的
直

接
減

少
，

並
於

債
務

的
合

約
期

內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攤
銷

至
利

息
開

支
，

並
計

及
預

期
未

來
本

金
付

款
（

惟
須

受
超

額
現

金
流

量
影

響
）
（
見

附
注
9）

。
債

券
發

行
成

本
包

括
與

債
券

發
行

直
接

相
關

的
增

量
第

三
方

成
本

，
如

律
師

費
和

財
務

顧
問

費
。

債
務

貼
現

包
括

前
期

費
用

及
分

配
至

債
務

發
行

所
包

括
其

他
部

分
的

所
得

款
項

。
債

務
工

具
與

債
務

發
行

所
包

括
的

任
何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普

通
股

或
購

買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

之
間

的
所

得
款

項
分

配
一

般
基

於
相

對
公

平
值

分
配

法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公

司
授

出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作
為

債
務

交
易

的
一

部
分

，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分
類

為
權

益
。

債
務

修
改

本
公

司
根

據
A
SC

47
0—

50
評

估
其

債
務

工
具

的
修

訂
，

債
務

修
改

和
清

償
.該

評
估

包
括

比
較

（
1）

嵌
入

式
換

股
權

的
公

平
值

變
動

與
緊

接
修

訂
前

債
務

的
帳

面
值

變
動

（
如

適
用

）
及

（
2）

經
修

訂
債

務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淨
現

值
與

原
始

債
務

的
淨

現
值

，
以

確
定

（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

變
動

是
否

大
於

10
%
發

生
。

倘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淨

現
值

或
嵌

入
式

換
股

權
（

如
有

）
之

公
平

值
變

動
超

過
10
%
，

本
公

司
採

用
遞

延
會

計
。

倘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淨

現
值

及
嵌

入
式

換
股

權
（

如
有

）
之

公
平

值
變

動
少

於
10
%
，

本
公

司
將

債
務

修
訂

作
為

債
務

修
訂

入
賬

。
對

於
在
12

個
月

期
間

內
修

改
超

過
一

次
的

債
務

，
在

前
12

個
月

發
生

的
最

早
修

改
之

前
存

在
的

債
務

條
款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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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加

到
10
%
測

試
，

前
提

是
以

前
應

用
了

修
改

會
計

。
被

視
為

償
還

的
債

務
修

訂
的

收
益

及
虧

損
於

當
期

收
益

確
認

。
被

視
為

債
務

修
訂

之
債

務
修

訂
乃

根
據

經
修

訂
條

款
透

過
收

益
率

調
整

按
預

期
入

賬
。

與
第

三
方

產
生

與
債

務
修

改
直

接
相

關
的

法
律

費
用

及
其

他
成

本
於

產
生

時
支

銷
，

—
般

計
入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的
利

息
開

支
。

本
公

司
向

貸
款

人
支

付
之

金
額

（
包

括
前

期
費

用
及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之

公
平

值
）

計
入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以
作

會
計

處
理

，
倘

債
務

修
訂

適
用

，
亦

計
入

收
益

率
調

整
之

厘
定

。

可
轉

換
工

具

本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
其

發
行

的
可

換
股

債
券

和
可

換
股

股
本

工
具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與

該
會

計
有

關
，

公
司

根
據
A
SC

48
0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區
分

負
債

與
股

權
(“
A
SC

48
0”
)和

A
SC

81
5
，
衍

生
工

具
和

套
期

保
值

活
動
(“
A
SC

81
5”
)。

A
SC

48
0要

求
對

某
些

金
融

工
具

進
行

責
任

會
計

，
包

括
體

現
轉

讓
可

變
數

量
股

份
的

無
條

件
義

務
的

股
份

，
前

提
是

該
義

務
的

貨
幣

價
值

完
全

或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三

個
特

徵
之

—
：
(1
)最

初
已

知
的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2
)發

行
人

股
權

股
份

公
允

價
值

以
外

的
其

他
變

化
，

或
(3
)發

行
人

股
權

股
票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

但
對

交
易

對
手

的
貨

幣
價

值
與

發
行

人
股

票
的

價
值

相
反

。
根

據
A
SC

81
5
，

本
公

司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項

條
款

及
特

點
，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A
SC

81
5規

定
須

與
主

合
同

分
開

核
算

並
按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嵌
入

衍
生

工
具

。
衍

生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如

有
)須

於
每

個
報

告
日

期
重

估
，

並
於

當
期

經
營

業
績

中
記

錄
相

應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認
股

權
證

公
司

應
用
A
SC

48
0和

A
SC

81
5來

協
助

確
定

為
購

買
普

通
股

而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是
否

應
歸

類
為

負
債

或
權

益
。

被
確

定
為

需
要

對
負

債
進

行
分

類
的

權
證

在
發

行
時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隨
後

在
隨

後
的

每
個

報
告

期
重

新
計

量
至

其
當

時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計
入

當
前

收
益

。
被

確
定

為
需

要
進

行
股

權
分

類
的

權
證

在
發

行
時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除
非

需
要

重
新

分
類

，
否

則
不

會
在

隨
後

重
新

計
量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授

予
的

所
有

未
償

還
認

股
權

證
均

歸
類

為
股

權
。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被
記

錄
為

發
行

收
益

的
減

少
。

在
相

關
發

行
結

束
前

發
生

的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

包
括

在
擱

置
登

記
報

表
下

發
生

的
成

本
，

如
果

相
關

發
行

被
認

為
可

能
結

束
，

則
計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其
他

資
產

。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本
公

司
定

期
向

從
事

非
集

資
服

務
交

易
的

雇
員

和
非

雇
員

發
行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R
SU

”)
。

根
據
A
SC

71
8
，

薪
酬
--
股

票
薪

酬
(“
A
SC

71
8”
)，

本
公

司
於

授
出

日
以

股
票

為
基

礎
的

薪
酬

成
本

，
以

獎
勵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為

基
礎

計
量

。
對

於
基

於
時

間
歸

屬
的
R
SU

，
公

允
價

值
由

公
司

在
授

予
日

的
股

票
價

格
確

定
。

對
於

基
於

市
場

狀
況

進
行

歸
屬

的
R
SU

，
在

使
用

蒙
特

卡
洛

模
擬

模
型

確
定

授
予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考

慮
了

市
場

狀
況

的
影

響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未
發

行
股

票
期

權
。

R
SU

的
費

用
是

在
雇

員
或

非
雇

員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內

以
直

線
基

礎
確

認
的

，
包

括
根

據
市

場
條

件
衍

生
的
R
SU

服
務

期
。

對
具

有
市

場
條

件
的
R
SU

的
基

於
庫

存
的

補
償

在
派

生
服

務
期

內
記

錄
，

除
非

市
場

條
件
在

派
生

服
務

期
之

前
得

到
滿

足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自

實
現

之
日

起
確

認
累

計
追

趕
。

無
論

是
否

滿
足

市
場

條
件

，
除

非
不

滿
足

使
用

條
件

，
否

則
記

錄
具

有
市

場
條

件
的
R
SU

的
基

於
庫

存
的

補
償

。
本

公
司

對
發

生
的

沒
收

行
為

進
行

核
算

。
本

公
司

確
認

因
歸

屬
或

結
算

獎
勵

而
產

生
的

超
額

稅
項

或
虧

損
，

在
淨

虧
損

內
確

認
為

所
得

稅
稅

項
或

撥
備

內
的

離
散

專
案

，
相

關
現

金
流

量
歸

類
於

經
營

活
動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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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其
他

收
入

其
他

收
入

主
要

包
括

銀
行

存
款

的
利

息
收

入
。

該
公

司
記

錄
的

其
他

收
入

為
#美

元
。
39
,0
00

及
$0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分
別

與
非

管
理

內
部

人
士

根
據
19
34

年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6
(B
)條

從
交

易
中

產
生

的
短

期
波

動
利

潤
相

關
。

所
得

稅

本
公

司
根

據
A
SC

74
0的

規
定

核
算

所
得

稅
，
所

得
稅

會
計

（
“A

SC
74
0”
）
，
其

中
要

求
（

除
其

他
外

）
採

用
資

產
負

債
法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及
負

債
法

要
求

就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帳

面
值

與
稅

基
之

間
之

暫
時

差
異

之
預

期
未

來
稅

務
後

果
確

認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
倘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淨

額
較

有
可

能
無

法
變

現
，

則
會

作
出

估
值

撥
備

以
抵

銷
任

何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淨

額
。

本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中

有
關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狀
況

會
計

處
理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很
有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維
持

某
些

立
場

，
而

另
—

些
立

場
則

不
確

定
立

場
的

優
點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數
額

。
根

據
A
SC

74
0的

指
引

，
在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在
審

查
後

（
包

括
解

決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
如

有
）
）
，
該

狀
況

很
有

可
能

維
持

的
期

間
內

，
稅

務
狀

況
的

好
處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銷

或
合

併
。

於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稅

務
利

益
乃

按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時
變

現
可

能
性

超
過
50
%
的

最
大

利
益

計
量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利

益
超

過
上

述
計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應
在

隨
附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反

映
為

不
確

定
稅

務
利

益
的

負
債

，
連

同
任

何
相

關
的

利
息

和
罰

款
，

經
審

查
後

應
支

付
給

稅
務

機
關

。

本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確

認
利

息
和

罰
款

，
將

根
據

未
確

認
的

稅
收

利
益

的
結

算
價

值
評

估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的

—
個

組
成

部
分

。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或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並
無

計
提

利
息

或
罰

款
。

每
股

虧
損

本
公

司
使

用
參

與
證

券
所

需
的

兩
類

方
法

計
算

每
股

收
益

（
虧

損
）

。
兩

級
法

要
求

普
通

股
股

東
在

該
期

間
可

獲
得

的
收

入
應

根
據

其
各

自
的

股
息

權
利

在
普

通
股

和
參

與
證

券
之

間
分

配
，

猶
如

該
期

間
的

所
有

收
入

均
已

分
配

。

每
股

普
通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本
公

司
歸

屬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

經
宣

佈
或

累
積

的
優

先
股

股
息

調
整

）
除

以
該

期
間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
因

其
按

比
例

分
占

普
通

股
宣

派
的

任
何

股
息

，
但

由
於

其
並

無
責

任
分

占
本

公
司

虧
損

，
故

屬
參

與
證

券
）

不
包

括
在

計
算

每
股

基
本

淨
虧

損
時

。
每

股
攤

薄
虧

損
反

映
倘

潛
在

攤
薄

工
具

（
如

有
）

以
庫

存
股

法
或

經
轉

換
法

（
如

適
用

）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則
已

發
行

額
外

股
份

數
目

對
已

發
行

加
權

平
均

股
份

之
影

響
。

計
算

每
股

攤
薄

虧
損

並
不

包
括

已
發

行
加

權
平

均
股

份
中

的
攤

薄
工

具
，

原
因

為
該

等
工

具
具

有
反

攤
薄

作
用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的

稀
釋

工
具

或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為
服

務
發

行
的
R
SU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的

攤
薄

工
具

或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可
轉

換
承

兌
票

據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為
服

務
而

發
行

的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
倘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
定

義
見

附
注
14

）
之

全
部

清
盤

優
先

股
按

其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之

換
股

價
轉

換
，

則
本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1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未
行

使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49
,1
20
,6
42

加
權

平
均

行
使

價
為

美
元

，
0.
58

和
未

償
還

的
受

限
制

供
應

單
位

總
數

，
6,
34
2,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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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細
分

市
場

報
告

經
營

分
部

定
義

為
擁

有
獨

立
財

務
資

料
之

企
業

組
成

部
分

，
並

由
主

要
經

營
決

策
者

或
決

策
小

組
定

期
評

估
，

以
決

定
如

何
分

配
資

源
及

評
估

表
現

。
我

們
的

首
席

營
運

決
策

小
組

（
“主

要
營

運
決

策
小

組
”）

由
首

席
執

行
官

、
首

席
營

運
官

及
首

席
策

略
官

組
成

。
目

前
，

本
公

司
僅

經
營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業
務

。
本

公
司

的
採

礦
業

務
位

於
美

國
，

本
公

司
僅

在
美

國
有

員
工

，
並

將
其

採
礦

業
務

視
為

—
主

要
營

運
決

策
者

於
綜

合
基

準
審

閱
財

務
資

料
，

以
作

出
有

關
資

源
分

配
及

評
估

表
現

的
決

定
。

在
出

售
R
M

10
1的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之
前

，
通

過
其

對
R
M

10
1的

所
有

權
，

該
公

司
在

成
像

技
術

部
門

經
營

。
Te
ra
W
ul
f於

該
等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10
1令

吉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見

附
注
3）

。

持
作

出
售

及
終

止
經

營
分

類

本
公

司
於

管
理

層
承

諾
出

售
該

業
務

的
計

畫
、

該
業

務
可

在
其

現
況

下
即

時
出

售
、

已
啟

動
積

極
計

畫
以

完
成

出
售

業
務

的
計

畫
、

該
業

務
很

可
能

於
—

年
內

出
售

及
該

業
務

正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關
的

合
理

價
格

銷
售

期
間

將
該

業
務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

於
收

購
時

符
合

持
作

出
售

分
類

標
準

的
新

收
購

業
務

呈
報

為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於

業
務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後

，
資

產
淨

值
會

計
量

減
值

。
倘

持
作

出
售

之
長

期
資

產
之

帳
面

值
超

過
其

公
平

值
減

出
售

成
本

，
則

會
記

錄
減

值
虧

損
。

其
他

資
產

及
負

債
—

般
透

過
比

較
其

帳
面

值
與

其
各

自
公

平
值

計
量

減
值

。
長

期
資

產
在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時

不
折

舊
或

攤
銷

。

最
新

會
計

準
則

20
22

年
6月

，
FA

SB
發

佈
了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
“A

SU
”）

第
20
22
—
03

號
，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下
股

權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A

SU
20
22
—
03
”）

。
A
SU

20
22
—
03

發
佈

目
的

是
：
（
1）

澄
清

主
題
82
0中

的
指

導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在

計
量

受
禁

止
出

售
股

本
證

券
的

合
同

限
制

規
限

的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
（
2）

修
改

相
關

⽰
例

及
（
3）

根
據

主
題
82
0對

受
合

同
限

制
規

限
的

股
本

證
券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股
本

證
券

引
入

新
的

披
露

要
求

。
本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生

效
，

包
括

該
等

財
政

年
度

內
的

中
期

期
間

。
允

許
提

前
收

養
。

本
公

司
正

在
評

估
A
SU

20
22
—
03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要
求

對
本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披

露
的

影
響

。

20
23

年
12

月
，

美
國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發

佈
會

計
準

則
第
20
23
-0
8號

，
無

形
資

產
-商

譽
和

無
形

資
產
-加

密
資

產
（

子
主

題
35
0-
60

）
：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A

SU
20
23
—
08
”）

。
A
SU

20
23
—
08

旨
在

改
善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要

求
實

體
隨

後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加
密

資
產

，
並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內
確

認
淨

收
入

的
變

動
。

該
A
SU

還
要

求
實

體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將
（
1）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加
密

資
產

與
其

他
無

形
資

產
分

開
，

以
及

（
2）

將
加

密
資

產
重

新
計

量
的

變
化

與
損

益
表

中
其

他
無

形
資

產
的

帳
面

值
的

變
化

分
開

。
此

外
，
A
SU

20
23
—
08

要
求

實
體

提
交

加
密

資
產

產
生

的
現

金
收

入
，

這
些

現
金

收
入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作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收

到
，

並
幾

乎
立

即
轉

換
為

現
金

作
為

經
營

活
動

。
本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生

效
，

包
括

該
等

財
政

年
度

內
的

中
期

期
間

。
允

許
提

前
收

養
。

公
司

正
在

評
估
A
SU

20
23
—
08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要
求

對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披
露

的
影

響
。

20
23

年
12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3
-0
9號

，
所

得
稅
(專

題
74
0)

：
所

得
稅

披
露

的
改

進
（
“A

SU
20
23
—
09
”）

。
A
SU

20
23
—
09

通
過

要
求

披
露

某
些

特
定

類
別

和
其

他
符

合
數

量
閾

值
的

對
賬

專
案

，
擴

大
了

現
有

的
所

得
稅

披
露

，
並

通
過

要
求

按
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分
列

、
按

聯
邦

和
個

人
司

法
管

轄
區

劃
分

的
所

得
稅

金
額

，
以

及
聯

邦
、

州
和

外
國

的
不

計
所

得
稅

費
用

（
利

益
）

的
持

續
經

營
所

得
（

損
失

）
金

額
。

本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對

財
政

有
效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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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24
年
12
月
15

日
起

，
允

許
提

前
採

用
。

本
公

司
現

正
評

估
採

納
該

準
則
的

影
響

。

注
3-
業

務
合

併
、

出
售

資
產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於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本
公

司
完

成
與
R
M

10
1（

前
稱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的
合

併
，

據
此

（
其

中
包

括
）

本
公

司
有

效
收

購
R
M

10
1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上
市

公
司

。
合

併
之

代
價

包
括

（
其

中
包

括
）

或
然

價
值

權
協

議
（
“或

然
價

值
權

協
議
”）

之
合

約
或

然
價

值
權

（
“或

然
價

值
權
”）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於
緊

接
合

併
前

，
R
M

10
1的

各
股

東
收

到
—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普

通
股
10
1令

吉
的

普
通

股
的

不
可

轉
讓
C
V
R
。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95

銷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或

許
可
R
M

10
1所

有
或

任
何

部
分

合
併

前
業

務
所

得
淨

額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的
%
。

根
據

該
協

議
支

付
的

款
項

按
季

度
計

算
，

並
於

各
季

度
計

算
期

後
第

六
十

天
支

付
，

並
須

保
留

最
高

為
10

該
交

易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的
百

分
比

或
在

若
干

條
件

下
以

上
。

該
等

風
險
資

產
並

無
授

予
其

持
有

人
於
Te
ra
W
ul
f的

任
何

投
票

權
或

股
權

或
所

有
權

權
益

。
除

有
限

情
況

外
，

該
等

風
險

資
產

不
可

轉
讓

，
亦

未
在

任
何

報
價

系
統

上
市

或
在

任
何

證
券

交
易

所
買

賣
。

該
協

議
於

履
行

對
其

持
有

人
的

所
有

付
款

責
任

後
終

止
。

20
22

年
8月

，
R
M

10
1以

美
元

的
價

格
將

包
括

倉
庫

在
內

的
某

項
物

業
出

售
給

第
三

方
。
6.
7毛

額
百

萬
美

元
，

銷
售

所
得

淨
額

為
美

元
6.
2萬

有
關

出
售

的
協

議
包

括
某

些
賠

償
，

但
須

支
付

美
元

。
85
0,
00
0限

制
，

並
於
20
23

年
8月

到
期

。

於
20
22

年
8月

，
R
M

10
1出

售
（
i）

若
干

物
業

，
包

括
—

間
倉

庫
及

—
棟

用
作

製
造

、
營

運
及

行
政

用
途

的
建

築
物

，
（
ii）

其
絕

大
部

分
營

運
資

金
及

（
iii
）

其
過

往
業

務
予

第
三

方
，

售
價

為
美

元
。
7.
7毛

額
，

包
括

淨
營

運
資

本
，

銷
售

所
得

淨
額

為
美

元
7.
0萬

規
管

該
項
出

售
的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

的
架

構
為

資
產
出

售
。

《
行

政
程

式
法

》
包

括
某

些
賠

償
，

但
須

支
付

美
元

。
65
0,
00
0在

交
易

完
成

後
，

限
制

和
相

關
託

管
該

金
額

。
餘

下
的

全
部

購
買

價
已

於
交

易
完

成
後

存
入

代
管

，
等

待
完

成
若

干
餘

下
的

環
境

測
試

及
由

此
產

生
的

補
救

措
施

（
如

有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該
出

售
所

得
款

項
計

入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受

限
制

現
金

。
20
23

年
2月

，
所

有
託

管
資

金
均

已
發

放
予

本
公

司
。

該
公

司
支

付
的
C
V
R為

美
元
3.
9百

萬
，
$5
.7
百

萬
美

元
，

以
及
$1
.4
20
23

年
2月

、
5月

和
11

月
，

分
別

有
10
0萬

人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所
有

先
前

持
作

出
售

的
10
1馬

幣
資

產
已

出
售

，
而

本
公

司
已

作
出

所
有

總
分

派
，
11
.0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C
V
R
協

議
被

視
為

終
止

。

收
購

後
，

本
公

司
確

定
R
M

10
1業

務
符

合
持

作
出

售
資

產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標

準
，

並
於

出
售

前
於

該
等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反

映
為

持
作

出
售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確
定

某
些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R
M

10
1長

期
資

產
當

時
的

帳
面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

並
在

已
終

止
經

營
虧

損
中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
4.
5本

集
團

於
二

零
—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將

相
關

帳
面

值
撇

減
至

其
公

平
值

減
估

計
銷

售
成

本
。

所
有

持
作

出
售

資
產

淨
值

已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出
售

。
於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呈
列

之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包
括

下
列

業
績
10
1令

吉
（

千
）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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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
02
3

20
22

淨
銷

售
額

$
—

$
10
,8
43

銷
貨

成
本

—
8,
12
9

毛
利

—
2,
71
4

銷
售

、
一

般
和
行

政
費

用
88

3,
45
1

研
發

費
用

—
43
7

重
新

計
量

或
分

類
為

持
作

出
售

的
減

值
—

4,
54
1

持
作

出
售

淨
資

產
出

售
損

失
—

23
9

其
他

收
入

前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8
8)

(5
,9
54
)

利
息

支
出

—
(1
2)

其
他

收
入

23
23

所
得

稅
前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6
5)

(5
,9
43
)

所
得

稅
費

用
—

(1
4)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
(6
5)

$
(5
,9
57
)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於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亦
包

括
重

新
計

量
C
V
R之

（
虧

損
）

收
益

港
幣

（
港

幣
）
，
0.
1)
百

萬
元

及
$1
.1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
已

終
止

業
務

的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

使
用

）
現

金
流

量
總

額
為

美
元
0.
1百

萬
美

元
和
$(
1.
8)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注
4-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公
允

價
值

是
—

種
退

出
價

格
，

代
表

在
市

場
參

與
者

之
間

有
序

交
易

中
出

售
—

項
資

產
或

支
付

轉
移

—
項

負
債

所
收

到
的

金
額

。
因

此
，

公
允

價
值

是
—

種
基

於
市

場
的

計
量

，
應

該
根

據
市

場
參

與
者

在
為

資
產

或
負

債
定

價
時

使
用

的
假

設
來

確
定

。
作

為
考

慮
此

類
假

設
的

基
礎

，
公

允
價

值
採

用
三

級
公

允
價

值
等

級
來

計
量

公
允

價
值

，
該

三
級

公
允

價
值

等
級

優
先

考
慮

估
值

技
術

的
投

入
。

這
些

水
準

如
下

：
(1
)可

觀
察

的
投

入
，

例
如

相
同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的
報

價
；
(2
)活

躍
市

場
中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可
觀

察
投

入
；

不
活

躍
的

市
場

中
相

同
或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報

價
；

或
直

接
或

間
接

可
從

市
場

數
據

中
觀

察
到

的
報

價
以

外
的

投
入

；
以

及
(3
)市

場
數

據
很

少
或

沒
有

市
場

數
據

的
不

可
觀

察
的

投
入

，
這

要
求

公
司

制
定

自
己

的
假

設
。

這
種

層
次

結
構

要
求

公
司

在
確

定
公

允
價

值
時

使
用

可
觀

察
到

的
市

場
數

據
，

並
最

大
限

度
地

減
少

使
用

不
可

觀
察

到
的

投
入

。

下
表

列
出

了
公

司
在

非
經

常
性

基
礎

上
按

公
允

價
值

在
公

司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計

量
和

記
錄

的
金

融
工

具
，

按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的

公
允

價
值

水
準

按
層

次
劃

分
(單

位
為

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計

量
的

公
允

價
值

意
義

重
大

其
他

可
觀

察
到

的
輸

入
量

(2
級
)

$
—

$
(6
4)

$
—

$
—

$
—

$
—

$
(6
4)

65

或
然

代
价

负
债
—

或
然

价
值

权
$

—

报
价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的
用

户
市

场

高
级
(1
级
)

$
—

$
—

意
义

重
大

其
他

看
不

见
的

输
入

量
三

级
(3
级
)

重
新

测
量

得
( 损

)
账

面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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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計

量
的

公
允

價
值

帳
面

價
值

報
價

處
於

活
動

狀
態

的
用

戶
市

場
高

級
(1
級
)

意
義

重
大

其
他

可
觀

察
到

的
輸

入
量

(2
級
)

意
義

重
大

其
他

看
不

見
的

輸
入

量
三

級
(3
級
)

重
新

測
量

得
(損

)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1
)

$
10
,9
00

$
—

$
10
,9
00

$
—

$
1,
10
0

$
10
,9
00

$
—

$
10
,9
00

$
—

$
1,
10
0

(1
)

於
截

至
20
22

年
3月

31
日

止
三

個
月

內
，

本
公

司
根

據
透

過
積

極
行

銷
及

出
售

標
的

資
產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
將

估
值

方
法

由
使

用
其

他
不

可
見

投
入

改
為

使
用

其
他

可
見

投
入

。

該
公

司
已

確
定

長
期

債
務

的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美

元
12
8.
9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見

附
注
9)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限
制

性
現

金
、

預
付

開
支

、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應

付
賬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及

應
付

關
聯

方
其

他
金

額
的

帳
面

價
值

主
要

由
於

其
短

期
到

期
日

而
被

視
為

代
表

其
各

自
的

公
允

價
值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及
20
22

年
12

月
，

除
(I)

與
修

訂
本

公
司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見

附
注
9)
、

與
發

行
普

通
股
(見

附
注
16
)、

與
普

通
股

交
換

協
議
(見

附
注
15
)及

獨
立
(見

附
注
15
)相

關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外

，
(I
i)本

公
司

若
干

可
轉

換
本

票
嵌

入
衍

生
工

具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除
外

。
及
(I
ii)
本

公
司

合
營

企
業

分
配

的
非

貨
幣

性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見

附
注
11
)。

該
公

司
利

用
布

萊
克
-斯

科
爾

斯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對

其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除

上
文

討
論

的
與

新
期

限
融

資
機

制
和

第
五

修
正

案
有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外
)，

並
對

公
司

某
些

可
轉

換
本

票
嵌

入
衍

生
工

具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進
行

估
值

。
認

股
權

證
和

嵌
入

衍
生

工
具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第
二

級
和

第
三

級
投

入
確

定
的

。
模

型
和

公
允

價
值

估
計

中
固

有
的

假
設

與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

預
期

壽
命

、
無

風
險

利
率

和
股

息
收

益
率

有
關

。
本

公
司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合
約

期
內

上
市

公
司

同
業

集
團

的
波

動
率

估
計

波
動

率
。

無
風

險
利

率
以

授
予

日
的

美
國

國
債

利
率

為
基

礎
，

其
到

期
日

與
認

股
權

證
的

預
期

壽
命

或
轉

換
期

限
相

似
(視

情
況

而
定
)。

股
息

率
基

於
歷

史
利

率
，

公
司

預
計

歷
史

利
率

將
保

持
在

零
。

該
公

司
利

用
布

萊
克
-斯

科
爾

斯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和

缺
乏

市
場

性
折

扣
(“
D
LO

M
”)
來

評
估

其
與

新
定

期
融

資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價
值

，
以

及
評

估
其

根
據

第
五

修
正

案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價
值
(每

一
項

的
定

義
見

附
注
9)
。

適
用
D
LO

M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合

同
上

對
行

使
各

自
認

股
權

證
的

限
制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第

三
級

投
入

確
定

的
。

模
型

和
公

允
價

值
估

計
中

固
有

的
假

設
與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
預

期
壽

命
、

無
風

險
利

率
、

股
息

收
益

率
和
D
LO

M
有

關
。

本
公

司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合

約
期

內
上

市
公

司
同

業
集

團
的

波
動

率
估

計
波

動
率

。
無

風
險

利
率

以
授

予
日

的
美

國
國

庫
券

利
率

為
基

礎
，

其
到

期
日

與
認

股
權

證
的

預
期

壽
命

相
似

，
假

設
與

其
合

同
期

限
相

等
。

股
息

率
基

於
歷

史
利

率
，

公
司

預
計

歷
史

利
率

將
保

持
在

零
。

該
公

司
將
D
LO

M
應

用
於
20
%
以

評
估

其
與

新
定

期
融

資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並
應

用
D
LO

M
為
30
%
對

其
根

據
第

五
修

正
案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注
5-
比

特
幣

下
表

介
紹

了
該

公
司

的
比

特
幣

活
動
(以

千
為

單
位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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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期
初

餘
額

$
18
3

$
—

比
特

幣
從

礦
池

和
託

管
服

務
收

到
63
,8
77

10
,8
10

從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作

為
分

配
21
,9
49

—
減

損
(3
,0
43
)

(1
,4
57
)

處
置

(8
0,
72
8)

(9
,1
70
)

比
特

幣
兌

換
商

品
或

服
務

(4
37
)

—
期

末
餘

額
$

1,
80
1

$
18
3

注
6-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由
以

下
部

分
組

成
(以

千
計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礦
工

$
10
0,
53
1

$
71
,1
14

在
建

工
程

24
,5
78

32
,3
60

租
賃

權
改

進
62
,8
50

29
,8
80

裝
備

15
,7
36

7,
20
8

車
輛

10
4

—
礦

工
的

存
款

36
,4
69

.
57
,6
26

.
24
0,
26
8

19
8,
18
8

減
去

：
累

計
折

舊
(3
4,
98
4)

(6
,6
67
)

$
20
5,
28
4
:

$
19
1,
52
1
:

本
公

司
將

部
分

借
款

利
息

資
本

化
，

以
支

付
其

資
本

開
支

。
資

本
化

利
息

記
為

資
產

成
本

的
—

部
分

，
並

在
與

相
關

資
產

同
期

折
舊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美

元
2.
2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5.
3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集
團

分
別

錄
得

約
人

民
幣
10
0
，
00
0
，
00
0元

。

折
舊

費
用

為
$2
8.
4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6.
7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集
團

分
別

錄
得

約
人

民
幣
10
0
，
00
0
，
00
0元

。

注
7-
租

契

於
二

零
二

—
年

五
月

，
本

公
司

與
—

名
交

易
對

手
訂

立
—

份
有

關
紐

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土
地

租
賃

（
“土

地
租

賃
”）

，
該

交
易

對
手

因
受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而
為

關
連

人
士

。
土

地
租

賃
包

括
固

定
付

款
和

或
有

付
款

，
包

括
年

度
升

級
係

數
以

及
公

司
在

業
主

擁
有

、
運

營
和

維
護

房
地

的
成

本
中

的
比

例
份

額
。

土
地

租
賃

最
初

的
期

限
為

五
年

以
及

續
約

期
限

，
五

年
由

本
公

司
選

擇
，

惟
本

公
司

當
時

並
無

違
約

（
定

義
）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
土

地
租

約
經

修
訂

，
將

租
約

的
初

始
年

期
延

長
至

八
年

以
及

修
訂
若

干
其

他
非

財
務

條
文

，
以

調
整

環
境

責
任

、
土

地
使

用
權

及
租

賃
物

業
按

揭
權

。
20
22

年
9月

，
本

公
司

發
行

8,
51
0,
63
8公

允
價

值
為
$的

普
通

股
11
.5
10
00

萬
元

作
為

對
業

主
的

補
償

。
土

地
租

賃
分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於

修
訂

日
期

重
新

計
量

，
導

致
增

加
美

元
。
11
.2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將

使
用

權
資

產
及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金

額
分

別
以

百
萬

美
元

計
。

根
據

重
新

計
量

分
析

，
土

地
租

賃
仍

然
分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該

重
新

計
量

分
析

使
用

的
貼

現
率

為
：
12
.6
%

，
即

本
公

司
根

據
於

重
新

計
量

日
期

類
似

租
賃

付
款

期
限

的
抵

押
借

貸
的

估
計

利
率

而
估

計
的

增
量

借
貸

利
率

。
租

約
到

期
後

，
房

屋
內

的
建

築
物

和
裝

修
將

以
良

好
的

狀
態

歸
還

給
業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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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錄
得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為
美

元
。
1.
3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91
00

萬
美

元
，

包
括

或
有

費
用
0.
2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3於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

分
別

於
經

營
開

支
—

關
連

方
，

並
根

據
土

地
租

賃
支

付
現

金
，
0.
9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2除

上
述

普
通

股
外

，
分

別
為
10
00

萬
美

元
。

根
據

經
修

訂
土

地
租

約
之

條
款

，
餘

下
租

期
為

：
10
.4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以
下

為
估

計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之
年

度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量

之
到

期
日

分
析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5

20
26

20
27

20
28

此
後

$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88
2

$
1,
69
7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量
與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確

認
的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對

賬
如

下
（

千
）
：

經
營

租
賃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量
$

1,
69
7

未
攤

銷
折

扣
75
0

經
營

租
賃

總
負

債
94
7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期
部

分
48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期
部

分
$

89
9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訂
立

礦
工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經

營
租

約
的

期
限

為
兩

個
月

並
於
20
22

年
5月

結
束

。
在

這
項

安
排

下
，

並
無

任
何

變
動

收
費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與

此
安

排
有

關
的

租
賃

費
用

為
$1
.3
在

綜
合

業
務

報
表

中
記

錄
了
10
0萬

美
元

的
營

業
費

用
。

公
司

定
期

簽
訂

運
營

設
備

的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並
記

錄
了
#美

元
0.
2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4根

據
該

等
短

期
租

賃
安

排
，

於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的
營

運
開

支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注
8-
所

得
稅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持

續
經

營
的

所
得

稅
前

淨
虧

損
(包

括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和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以

及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的

組
成

部
分

如
下
(以

千
計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國
內

$
(7
3,
41
9)

$
(8
6,
19
0)

外
國

—
—

總
計

$
(7
3,
41
9)

$
(8
6,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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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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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
E
R
A
W
U
L
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公
司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持

續
經

營
的

所
得

稅
優

惠
如

下
(單

位
：

千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當
前
：

聯
邦

制
$

—
$

—
狀

態
—

—
外

國
—

—

當
期

所
得

稅
優

惠
總

額
—
.

—
.

延
期

：

聯
邦

制
—

(2
56
)

狀
態

—
—

外
國

—
—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總

額
—
.

(2
56
)

所
得

稅
優

惠
$

—
:

$
(2
56
)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終

了
年

度
的

所
得

稅
優

惠
和

按
法

定
稅

率
計

算
的

預
期

稅
收

優
惠

之
間

的
對

賬
如

下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聯
邦

法
定

利
率

21
.0
%

21
.0
%

州
稅

率
，

扣
除

聯
邦

福
利

後
的

淨
額

0.
4
%

3.
0
%

永
久

性
差

異
0.
8
%

—
%

不
可

扣
除

的
補

償
(1
.3
)%

—
%

更
改

估
值

免
稅

額
(1
5.
6)
%

(2
4.
6)
%

基
於

股
份

的
負

債
(4
.5
)%

—
%

其
他

專
案

(0
.8
)%

0.
9
%

實
際

稅
率

—
%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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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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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C
.和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

本
公

司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淨

額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
以

千
計

）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

淨
營

業
虧

損
$

37
,8
33

$
21
,5
99

基
於

股
份

的
負

債
54
3

3,
81
1

應
計

專
案

和
準
備

金
1,
07
9

1,
63
2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45
8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20
6

25
9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2,
07
5

1,
52
0

股
票

薪
酬

65
6

41
0

遞
延

稅
項

總
資

產
42
,3
92

29
,6
89

估
值

免
稅

額
(4
0,
94
8)

(2
9,
46
4)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

淨
額

1,
44
4

22
5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使
用

權
資

產
(1
82
)

(2
25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1
,2
62
)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總

額
(1
,4
44
)

(2
25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淨
額

$
—

$
—

根
據

現
有

證
據

的
權

重
，

部
分

或
全

部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很

有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

則
A
SC

74
0要

求
估

值
撥

備
以

減
少

所
報

告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估

計
部

分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將
用

於
抵

銷
本

公
司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
根

據
歷

史
美

國
虧

損
水

準
和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淨

額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此
時

管
理

層
認

為
，

公
司

更
有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利

益
，

因
此

，
公

司
已

於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記

錄
了

估
值

撥
備

，
不

變
現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金
額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估

值
備

抵
增

加
$1
1.
5主

要
由

於
本

年
度

淨
虧

損
所

致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就
聯

邦
所

得
稅

而
言

，
公

司
的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總

額
約

為
美

元
。
17
2.
4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96
.3
百

萬
，

分
別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由
於

《
減

稅
和

就
業

法
案

》
，

經
營

虧
損

淨
額

將
無

限
期

結
轉

，
但

可
能

限
於

應
課

稅
收

入
的
80
%

。
就

州
所

得
稅
而

言
，

截
至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州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額
約

為
美

元
，
30
.8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22
.1
10
0萬

美
元

，
將

於
20
41
年

到
期

。

於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已

不
有

任
何

可
用

的
聯

邦
或

州
研

發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

根
據

國
內

稅
收

法
的

規
定

，
經

營
虧

損
淨

額
結

轉
須

由
國

內
稅

收
署

和
州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和
可

能
的

調
整

。
本

公
司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研
究

，
以

得
出

年
度

限
額

是
否

存
在

的
結

論
。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可

能
會

成
為

受
年

度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

重
大

股
東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在
三

年
期

間
的

某
些

累
積

變
化

超
過
50
%

，
定

義
分

別
根

據
第
38
2條

和
第
38
3條

，
以

及
類

似
的

國
家

規
定

。
這

可
能

會
限

制
每

年
可

用
來

抵
銷

未
來

應
課

稅
收

入
或

稅
務

負
債

的
稅

務
屬

性
的

數
額

。
年

度
限

額
之

金
額

乃
根

據
緊

接
擁

有
權

變
動

前
本

公
司

之
價

值
厘

定
。

其
後

所
有

權
變

動
可

能
進

—
步

影
響

未
來

年
度

的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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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本
公

司
遵

循
《

會
計

準
則

》
第
74
0號

的
規

定
，

該
規

定
規

定
如

何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計
量

和
記

錄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稅

務
利

益
；

要
求

披
露

不
確

定
稅

務
事

項
；

規
定

如
何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分

類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儲

備
；

以
及

提
供

過
渡

期
和

中
期

指
導

等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並

無
就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錄

得
任

何
長

期
負

債
。

本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在

其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確
認

任
何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應

計
的

利
息

和
罰

款
，

作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的

—
部

分
（

如
有

）
。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不
是

估
計

利
息

或
罰

金
被

確
認

為
不

確
定

的
稅

收
頭

寸
。

本
公

司
在

美
國

聯
邦

稅
務

管
轄

區
和

各
州

司
法

管
轄

區
提

交
所

得
稅

申
報

表
。

由
於

本
公

司
處

於
虧

損
結

轉
的

狀
況

，
本

公
司

—
般

須
接

受
美

國
聯

邦
、

州
和

地
方

所
得

稅
當

局
在

所
有

可
結

轉
虧

損
的

年
度

的
審

查
。

本
公

司
經

營
業

務
所

在
的

聯
邦

及
州

稅
務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評
估

時
效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納
稅

年
度

生
效

。
受

審
查

的
納

稅
年

度
因

管
轄

區
而

異
。

注
9-
債

務

長
期

債
務

長
期

債
務

由
以

下
部

分
組

成
(以

千
計
)： 定
期

貸
款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不
動

產
、

廠
場

和
設

備
融

資
協

議

減
—

年
內

到
期

的
長

期
債

務

長
期

債
務

總
額

，
扣

除
—

年
內

到
期

的
部

分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13
9,
40
1

(1
5,
97
0) 90

12
3,
52
1

12
3,
46
5

$
56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14
6,
00
0

(2
1,
09
5) —

12
4,
90
5

51
,9
38

$
72
,9
67

於
20
21

年
12

月
1日

，
本

公
司

與
W
ilm

in
gt
on

Tr
us
t，

N
at
io
na
lA

ss
oc
ia
tio
n（

作
為

行
政

代
理

人
）

訂
立

貸
款

、
擔

保
及

擔
保

協
議

（
“L
G
SA

”）
，
該

協
議

包
括

一
項

原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
12
3.
51
00

萬
元

（
“原

始
貸

款
”）

。
於
20
22

年
7月

，
本

公
司

訂
立

《
LG

SA
》

之
修

訂
（
“第

—
修

訂
”）

，
並

借
入

美
元

。
15
.0
10
0萬

美
元

（
“第

—
修

正
案

定
期

貸
款
”）

。
於
20
22

年
10

月
，

本
公

司
訂

立
LG

SA
的

第
三

項
修

訂

（
“第

三
項

修
訂
”）

，
並

借
入

美
元

。
7.
51
00

萬
美

元
（
“第

三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
，

以
及

與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和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統

稱
為
“定

期
貸

款
”）

。
定

期
貸

款
的

利
率

為
11
.5
%

，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日

。
在

違
約
事

件
發

生
及

持
續

期
間

，
按

定
義

，
適

用
利

率
將

為
13
.5
%
.如

果
適

用
，

利
率

可
提

高
至

任
何

次
級

資
本

的
現

金
利

率
，

加
上

8.
5%

，
如

果
更

高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並

無
根

據
該

撥
備

作
出

利
率

調
整

。

在
20
23

年
3月

對
LG

SA
進

行
修

訂
（
“第

五
次

修
訂
”，

如
下

所
述

）
後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須

按
季

度
支

付
受

超
額

現
金

流
席

捲
（

定
義

）
的

金
額

，
如

果
本

公
司

償
還

至
少
$，

該
金

額
將

自
動

延
長

至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日

。
40
.0
於
20
24

年
4月

1日
之

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的

百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償
還

美
元

。
6.
6
元

的
本

金
餘

額
按

照
超

額
現

金
流

掃
。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
本

公
司

償
還

美
元

。
40
.0
總

金
額

為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的

百
萬

美
元

，
從

而
自

動
將

超
額

現
金

流
掃

至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日

（
見

附
注
18
).在

第
五

修
正

案
之

前
，

利
息

應
按

季
度

支
付

，
在

第
五

修
正

案
之

後
，

利
息

應
按

月
支

付
。

本
公

司
有

權
選

擇
以

至
少
$的

增
量

預
付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定

期
貸

款
，
5.
01
00
0萬

元
，

但
原

定
期

貸
款

需
繳

納
—

定
的

預
付

費
，

相
當

於
（

1）
如

果
在
20
23

年
12

月
1日

之
前

支
付

，
3.
0預

付
本

金
的
%
及

（
2）

倘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
日

之
後

但
於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日
之

前
支

付
，

金
額

為
2.
0預

付
本

金
的
%

。
某

些
事

件
，

如
LG

SA
所

述
，

需
要

強
制

性
預

付
款

。
定

期
貸

款
由
Te
ra
W
ul
fI
nc
.擔

保
。

及
Te
ra
C
ub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如

定
義

）
，
並

以
Te
ra
W
ul
fI
nc
.的

絕
大

部
分

財
產

、
權

利
及

資
產

作
抵

押
。

其
子

公
司

（
除
R
M

10
1）

，
如

所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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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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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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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經
修

訂
的
LG

SA
要

求
公

司
維

持
或

滿
足

某
些

肯
定

、
否

定
和

報
告

契
約

。
肯

定
性

契
諾

包
括

（
其

中
包

括
）

要
求

本
公

司
維

持
保

險
、

保
養

採
礦

設
備

及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遵
守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協

議
（

見
附

注
11

）
，
各

定
義

如
下

。
負

面
契

約
限

制
或

限
制

了
公

司
（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產

生
債

務
、

建
立

留
置

權
、

剝
離

或
收

購
資

產
、

進
行

有
限

制
的

付
款

，
並

允
許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的

權
益

減
少

到
以

下
程

度
：
25
.0
%

，
每

個
定

義
。
LG

SA
還

包
含

通
常

和
習

慣
性

的
違

約
事

件
。

倘
違

約
事

件
發

生
且

仍
在

持
續

，
則
LG

SA
項

下
當

時
尚

未
履
行

的
責

任
可

能
即

時
到

期
及

須
予

支
付

。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由
於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名
成

員
的

累
計

投
票

控
制

，
定

期
貸

款
的

若
干

投
資

者
為

關
聯

方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和
N
ov
aW

ul
fD

ig
ita
lP
riv
at
e
Fu
nd

，
LL

C
持

有
未

償
還

本
金

餘
額

為
美

元
。
2.
0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5
.7
百

萬
，

分
別

。
於
20
23

年
10

月
，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及
N
ov
aW

ul
fD

ig
ita
l

Pr
iv
at
e
Fu
nd

，
LL

C
持

有
的

所
有

未
償

還
本

金
額

已
分

派
予
N
ov
aW

ul
fD

ig
ita
lM

as
te
rF

un
d
，
L.
P.
的

若
干

有
限

合
夥

人
及
N
ov
aW

ul
fD

ig
ita
lP
riv
at
e
Fu
nd

，
LL

C
的

所
有

成
員

所
控

制
的

各
自

實
體

，
其

中
某

些
是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和

當
時

是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個

人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1
2.
9
定

期
貸

款
項

下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額

中
的

百
萬

元
由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若
干

成
員

及
當

時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

名
個

人
控

制
的

關
聯

方
實

體
持

有
。

就
原

定
期

貸
款

而
言

，
本

公
司

向
原

定
期

貸
款

持
有

人
發

出
83
9,
39
8普

通
股

股
份

（
“定

期
貸

款
股

權
”）

，
這

是
—

個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代
表

1.
5在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結
束

後
Te
ra
W
ul
f公

開
註

冊
股

份
的

流
通

股
的
%

。
就
發

行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而

言
，

本
公

司
產

生
的

發
行

總
成

本
約

為
美

元
，
4.
01
00

萬
美

元
，

此
外

，
1.
2百

萬
預

付
費

發
行

成
本

總
額

及
前

期
費

用
乃

根
據

相
對

公
平

值
法

分
配

至
定

期
貸

款
股

本
及

原

定
期

貸
款

，
金

額
為

港
幣
1.
1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4.
1百

萬
，

分
別

。
對

於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

這
$4
.1
10
0萬

美
元

與
定

期
貸

款
權

益
的

公
允

價
值

—
起

計
入

債
務

貼
現

，
金

額
為

美
元
25
.7
萬

這
些

專
案

的
總

數
，

金
額

為
美

元
29
.8
10
0萬

美
元

，
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及
債

務
貼

現
，

並
已

從
原

定
期

貸
款

所
得

款
項

中
扣

除
，

並
按

實
際

利
率

計
算

計
入

長
期

債
務

結
餘

12
.9
%

，
這

是
除

了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20
22

年
7月

，
LG

SA
的

第
—

修
正

案
規

定
了

額
外

的
$5
0.
0百

萬
元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
“新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

。
根

據
新

期
限

融
資

機
制

，
本

可
以

提
取

資
金

，
三

分
期

付
款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為

第
—

批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結
束

時
提

取
，

其
後

批
最

多
為
$
。
35
.0
10
00

萬
美

元
（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

可
能

已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前
由

公
司
選

擇
提

取
，

但
須

符
合

某
些

條
件

，
包

括
籌

集
匹

配
的

次
級

資
本

。
新

期
限

融
資

要
求

本
公

司
延

長
土

地
租

賃
的

初
始

期
限

，
五

年
至

八
年
.就

新
期

限
融

資
而

言
，

本
公

司
已

支
付

預
付

費
$0
.1
10
0萬

美
元

，
並

根
據

新
期

限
融

資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以
購

買
5,
78
7,
73
2普

通
股

價
格

為
$0
.0
1公

司
的

股
份

總
數

為
每

股
股

份
，
5.
0%

（
包

括
2.
0與

延
遲

提
取

期
貸

款
承

諾
相

關
的

百
分

比
，
3.
0有

關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之
百

分
比

）
占

本
公

司
當

時
已

全
面

攤
薄

權
益

。
就

發
行

新
期

限
融

資
而

言
，

本
公

司
亦

產
生

總
發

行
成

本
約

為
美

元
，
1.
51
00
0萬

美
元

，
除

了
前

面
提

到
的

費
用

。
如

果
公

司
提

取
後

續
批

次
，

它
被

要
求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以

購
買

等
於

稀
釋

的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
3.
75

在
發

行
第

二
批

金
額

為
$後

的
百

分
比
15
.0
百

萬
美

元
和
4.
25

在
發

行
第

三
批

金
額

為
美

元
時

的
百

分
比
20
.0
於

各
情

況
下

，
分

別
占

本
公

司
當

時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之

百
分

比
。

本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法

適
用

於
新

期
限

融
資

。
第

三
方

費
用

及
前

期
費

用
按

比
例

分
配

於
第

—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及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
第

三
方

費
用
$0
.4
與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有

關
的
10
00

萬
美

元
已

於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支
銷

為
利

息
開

支
。

支
付

給
貸

款
人

的
費

用
和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分
配

價
值

，
總

計
美

元
3.
5與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有

關
的
10
00

萬
美

元
，

已
包

括
在

原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攤

銷
折

扣
中

，
並

按
有

效
利

率
攤

銷
為

定
期

貸
款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支

出
調

整
13
.1
%

，
這

是
除

了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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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付

的
費

用
和

與
延

遲
提

取
期

限
貸

款
承

諾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總

計
美

元
3.
42
02
2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的

承
諾

期
內

，
以

直
線

法
攤

銷
。

倘
提

取
—

部
分

延
遲

提
取

期
貸

款
承

擔
，

則
承

擔
費

用
資

產
當

時
的

相
關

帳
面

值
將

被
終

止
確

認
，

債
務

折
讓

將
於

提
取

的
承

擔
期

內
記

錄
及

攤
銷

。

20
22

年
10

月
，
LG

SA
的

第
三

修
正

案
將

最
初

的
資

金
分

配
給

了
最

高
$1
5.
0根

據
LG

SA
第

—
修

正
案

的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

二
最

多
$7
.5
每

人
百

萬
。

第
三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為

第
—

批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結
束

時
借

入
。

就
第

三
項

修
訂

而
言

，
本

公
司

已
就

新
期

限
融

資
有

關
之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訂
立

修
訂

及
重

列
。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規

定
，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額

外
認

股
權

證
，

以
購

買
總

數
等

於
增

量
的

普
通

股
，
3.
75
%

，
分

為
二

單
獨

增
量

1.
87
5本

公
司

之
全

部
攤

薄
權

益
，

於
本

公
司

之
融

資
當

日
厘

定
。

二
獨

立
的

分
批
$7
.5
根

據
第

三
修

正
案

的
規

定
，

每
10
0萬

美
元

。
關

於
第

三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
本

公
司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2,
66
7,
67
8普

通
股

價
格

為
$0
.0
1每

股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承
諾

費
資

產
的

相
關

比
例

帳
面

價
值

，
合

計
美

元
。
2.
9與

第
三

次
修

訂
有

關
的
10
00

萬
美

元
，

包
括

在
原

定
期

貸
款

和
第

—
次

修
訂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攤
銷

折
扣

中
，

並
按

有
效

利
率

攤
銷

為
定

期
貸

款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開
支

調
整

25
.1
%

，
這

是
除

了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20
23

年
3月

，
LG

SA
的

第
五

修
正

案
取

消
了

定
期

貸
款

的
強

制
攤

銷
，

直
到
20
24

年
4月

7日
，

只
要

公
司

收
到

的
總

淨
所

得
款

項
至

少
為

美
元

，
33
.5
於
20
23

年
3月

15
日

前
發

行
股

權
或

股
權

掛
鉤

證
券

，
支

付
10
00

萬
美

元
（

該
條

件
，
“攤

銷
減

免
條

件
”）

。
本

公
司

於
20
23

年
3月

9日
滿

足
攤

銷
減

免
條

件
。

作
為

第
五

項
修

訂
生

效
之

條
件

，
本

公
司

訂
立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以
向

貸
方

發
行

下
列

認
股

權
證

：
27
,7
59
,2
65

購
買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總
數

等
於

10
.0
於

第
五

次
修

訂
生

效
日

期
，

行
使

價
為

美
元

，
占

本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權
的
%

。
0.
01

（
ii）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便

士
權

證
”）

和
（
ii）

13
,8
79
,6
30

購
買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總
數

等
於

5.
0於

第
五

次
修

訂
生

效
日

期
，

行
使

價
為

美
元

，
占

本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權
的
%
。
1.
00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美

元
權

證
”）

。
細

價
認

股
權

證
及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之
數

量
包

括
本

公
司

額
外

集
資

交
易

之
反

攤
薄

保
障

之
最

終
影

響
，

最
多

為
美

元
5.
0在

美
元

之
後

，
33
.5
與

攤
銷

減
免

條
件

相
關

的
淨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為
百

萬
美

元
。

細
價

認
股

權
證

可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開

始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期

間
內

行
使

，
而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可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開

始
至

二
零

二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期

間
內

行
使

。
於
20
23

年
3月

，
就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而
言

，
本

公
司

訂
立

登
記

權
協

議
，

據
此

，
本

公
司

同
意

就
上

述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向
LG

SA
貸

款
人

提
供

慣
常

擱
置

及
附

帶
登

記
權

。

公
司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於
第

五
修

正
案

。
由

於
第

—
修

正
案

和
第

五
修

正
案

發
生

在
12

個
月

內
，

因
此

在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模

型
的

適
當

性
時

，
適

用
了

第
—

修
正

案
之

前
存

在
的

債
務

條
款

。
細

價
認

股
權

證
及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之
分

配
價

值
合

共
為
$1
6.
0與

第
五

修
正

案
有

關
的
10
00

萬
美

元
，

包
括

在
經

修
訂

的
LG

SA
的

未
攤

銷
折

扣
中

，
並

在
經

修
訂

的
LG

SA
的

剩
餘

期
限

內
按

實
際

利
率

攤
銷

為
利

息
費

用
的

調
整

17
.0
%

，
這

是
除

了
規

定
的

利
率

之
外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攤
銷

總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及

債
務

貼
現

，
21
.2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4
.2
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其

中
19
.5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9.
32
00
0萬

美
元

分
別

在
綜

合
業

務
報

表
中

記
作

利
息

支
出

，
1.
2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2.
62
02
3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淨

額
，

以
及
0.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2.
32
02
3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中
的

權
益

資
本

化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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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未
償

還
長

期
債

務
的

本
金

到
期

日
如

下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5

20
26

本
金

到
期

總
額

附
注
10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及

可
轉

換
承

諾
票

據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
本

公
司

與
Y
A
II
PN

，
Lt
d.
（
“Y

or
kv
ill
e”
）

訂
立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
“S
EP

A
”）

。
根

據
《

環
保

保
護

法
》

，
本

公
司

有
權

，
但

沒
有

義
務

，
在

某
些

限
制

和
條

件
下

，
向

約
克

維
爾

出
售

，
最

多
為

美
元

。
50
.0
20
22
年
6月

2日
開

始
的

承
諾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候
，

應
公

司
的

要
求

，
以

（
i）

承
諾

期
的

最
早

日
期
結

束
的

第
—

天
（

以
最

早
日
期

為
准

）
36
—
SE

PA
的

月
周

年
和

（
ii）

約
克

維
爾

應
支

付
任

何
預

付
款

根
據
SE

PA
要

求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等

於
承

諾
金

額
$的

日
期
50
.0
萬

除
本

公
司

有
權

要
求

墊
款

外
，

在
符

合
若

干
先

決
條

件
的

前
提

下
，

本
公

司
有

權
選

擇
，

但
沒

有
義

務
，

實
現

本
金

額
為

美
元

的
預

付
貸

款
，
15
.0
本

公
司

透
過

發
行

及
出

售
予
Y
or
kv
ill
e之

可
換

股
承

兌
票

據
（
“承

兌
票

據
”）

，
支

付
10
00

萬
美

元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
本

公
司

選
擇

向
Y
or
kv
ill
e發

行
及

出
售

承
兌

票
據

。
根

據
《

環
保

保
護

法
》

的
條

款
，

公
司

有
權

在
任

何
時

候
終

止
《

環
保

保
護

法
》

，
不

是
費

用
或

罰
款

，
五

只
要

沒
有

未
償

還
墊

款
、

承
兌

票
據

上
沒

有
未

償
還

餘
額

以
及

沒
有

欠
Y
or
kv
ill
e的

其
他

款
項

，
本

公
司

將
在

交
易

日
發

出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

《
環

境
保

護
法

》
的

終
止

不
影

響
《

環
境

保
護

法
》

中
包

含
的

賠
償

條
款

，
這

些
條

款
在

終
止

後
仍

然
有

效
。

環
保

總
局

於
20
22

年
12

月
終

止
。

不
是

在
國

家
環

保
局

尚
未

完
成

的
時

候
，

取
得

了
進

展
。

約
克

維
爾

可
轉

換
本

票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
本

公
司

向
Y
or
kv
ill
e發

行
承

兌
票

據
，

該
承

兌
票

據
以

2.
0%

原
始

發
行

折
扣

，
收

益
為

美
元
14
.7
萬

美
元

的
到

期
日
15
.0
百

萬
元

承
兌

票
據

原
為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

本
公

司
須

於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支

付
未

償
還

本
金

餘
額

，
五

每
月
$3
.0
從
20
22

年
7月

27
日

開
始

支
付

百
萬

美
元

。
經

合
理

事
先

通
知

，
本

公
司

有
權

推
遲

50
月

付
款

額
的

百
分

比
二

該
等

每
月

付
款

至
稍

後
日

期
由

公
司

和
約

克
維

爾
共

同
商

定
。
20
22

年
7月

，
$1
.5
百

萬
美

元
3.
07

月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延
遲

至
20
22

年
10

月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20
22

年
8月

，
$1
.5
百

萬
美

元
3.
08

月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延
遲

至
20
22

年
11

月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承

兌
票

據
，

其
利

率
為

4.
0%

，
初

始
轉

換
價

為
$3
.7
5每

股
普

通
股

，
可

以
用

向
約

克
維

爾
出

售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償
還

，
或

以
現

金
償

還
，

如
果

以
現

金
償

還
，

連
同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
最

初
，

6.
0%

，
條

件
是

，
如

果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市
場

價
格

，
如

定
義

，
低

於
美

元
，
2.
25
每
股

，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將

是
4.
0%

.

於
20
22

年
10

月
及
11

月
，

本
公

司
修

訂
及

重
列

承
兌

票
據

，
以

（
其

中
包

括
）

更
改

當
時

存
在

的
還

款
時

間
表

、
更

改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
12
.0
%
及

更
改

換
股

價
（

分
別

為
“首

張
A
&
R
承

兌
票

據
”及

“第
二

張
A
&
R
承

兌
票

據
”）

。
本

公
司

於
20
22

年
10

月
確

定
，

由
於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大

於
20
22

年
10

月
對

首
份
A
&
R
承

兌
票

據
採

用
債

務
會

計
法

，
10

於
緊

接
修

訂
前

承
兌

票
據

帳
面

值
之
%

。
本

公
司

錄
得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
2.
1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確
認

。
此

減
值

虧
損

主
要

與
內

含
轉

換
特

徵
之

公
平

值
變

動
有

關
，
1.
6經

修
訂

及
重

列
承

兌
票

據
公

平
值

之
差

額
為

美
元

。
9.
4於

緊
接

修
訂

前
承

兌
票

據
帳

面
值

之
差

額
為

百
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於
20
22

年
11

月
確

定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法

應
用

於
第

二
份
A
&
R
承

兌
票

據
，

原
因

是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不
大

於
：

10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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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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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6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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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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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在
緊

接
修

改
之

前
的

第
—

張
應

收
賬

款
本

票
的

帳
面

價
值

。
這

—
美

元
20
,0
00

嵌
入

轉
換

功
能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計

入
債

務
貼

現
，

並
攤

銷
為

調
整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本

票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支
出

，
有

效
利

率
為
3.
1%

。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本
票

沒
有

部
分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本
票

於
20
22

年
12

月
全

額
支

付
。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發
行

了
本

金
總

額
約

為
#美

元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可

轉
換

票
據
”)
3.
4向

某
些

經
認

可
的

投
資

者
提

供
10
0萬

美
元

，
包

括
向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提

供
的
1.
7百

萬
美

元
。

這
些

可
轉

換
票

據
是

在
私

下
協

商
的

交
易

中
發

行
的

，
作

為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19
33

年
證

券
法

豁
免

註
冊

的
私

募
的

—
部

分
。

可
換

股
票

據
載

有
慣

常
及

慣
常

的
反

攤
薄

條
款

，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月

1日
，

應
累

算
年

利
率

為
4.
0%

，
這

將
增

加
到
15
.0
如

定
義

的
，

發
生

違
約

事
件

時
的
%

。
可

換
股

票
據

最
初

於
合

資
格

融
資

完
成

時
自

動
轉

換
為

本
公

司
的

股
本

證
券

股
份

，
其

定
義

於
可

換
股

票
據
定

義
為

發
行

及
出

售
總

銷
售

總
價

不
少

於
$5
.0
2,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股

，
換

股
價

格
相

當
於

投
資

者
在

該
等

合
格

融
資

中
購

買
該

等
股

權
證

券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價

格
。

可
換

股
票

據
最

初
包

含
—

項
無

條
件

責
任

，
即

在
符

合
資

格
的

融
資

後
，

以
可

變
數

目
的

股
份

結
算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並

最
初

被
視

為
潛

在
的

股
份

結
清

債
務

。
於
20
22

年
12

月
，

本
公

司
進

行
私

募
(見

附
注
15
)，

以
符

合
合

資
格

融
資

的
定

義
，

並
同

時
修

訂
可

換
股

票
據

以
(A
)將

換
股

日
期

改
為
20
23

年
3月

1日
及
(B
)如

於
換

股
日

期
前

以
低

於
當

時
現

有
可

換
股

票
據

換
股

價
的

價
格

進
行

額
外

的
合

資
格

融
資

，
則

可
降

低
換

股
價

。
該

公
司

確
定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於
20
22

年
12

月
對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修

訂
。

實
際

利
率

並
沒

有
因

這
項

修
訂

而
有

所
改

變
。

作
為

私
募

的
結

果
，

轉
換

價
格

為
$0
.4
0每

股
普

通
股

。
可

轉
換

票
據

計
入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於
20
23

年
1月

，
可

換
股

票
據

作
出

修
訂

，
將

換
股

日
期

改
為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定

義
見

附
注
15
)後

的
第

三
個

營
業

日
。
20
23

年
3月

，
可

轉
換

票
據

和
應

計
但

未
支

付
的

利
息

被
轉

換
為
8,
62
8,
02
4普

通
股

股
份

。

於
20
23

年
1月

，
本

公
司

於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中

向
認

可
投

資
者

訂
立

可
轉

換
本

票
(“
1月

可
轉

換
票

據
”)

，
作

為
根

據
證

券
法

第
4(
A
)(
2)
條

及
/或

法
規
D
豁

免
註

冊
的

私
募

交
易

的
—

部
分

，
本

金
總

額
為
$1
.3
百

萬
美

元
。
1月

份
的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月

1日
，

應
計

年
利

率
為
4.
0%

。
—

月
份

的
可

轉
換

票
據

於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轉

換
日

期
”)
後

的
第

三
個

營
業

日
自

動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轉
換

價
格

相
等

於
本

公
司

在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至

轉
換

日
期

期
間

購
買

股
權

證
券

的
投

資
者

在
出

售
股

權
證

券
時

支
付

的
每

股
最

低
價

格
，

總
銷

售
價

格
不

少
於
$5
.0
10
0萬

美
元

，
受
1月

份
可

轉
換

票
據

中
規

定
的

某
些

排
除

項
的

限
制

。
轉

換
價

格
為
$
。
0.
40

普
通

股
發

行
時

的
每

股
收

益
。
20
23

年
3月

，
1月

的
可

轉
換

票
據

和
應

計
但

未
付

的
利

息
被

轉
換

為
3,
13
4,
93
2普

通
股

股
份

。

注
11
-合

資
企

業

20
21

年
5月

，
本

公
司

與
Ta
le
n
En
er
gy

C
or
po
ra
tio
n(
“T
al
en
”)
的

—
家

子
公

司
(各

自
為
“成

員
”
，

統
稱

為
“成

員
”)
成

立
了

鸚
鵡

螺
合

資
企

業
，

以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30
0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零

碳
比

特
幣

開
採

的
兆

⽡
。

就
合

資
企

業
而

言
，
N
au
til
us
同

時
與
Ta
le
n的

關
聯

方
訂

立
(I
)包

括
電

力
供

應
部

分
的

土
地

租
賃
(“
N
au
til
us

G
ro
un
d
Le
as
e”
)，

(Ii
)與

本
公

司
的

關
聯

方
訂

立
設

施
營

運
協

議
(“
FO

A
”)

，
及
(Ii
i)與

Ta
le
n的

關
聯

方
訂

立
企

業
服

務
協

議
(“
C
SA

”)
。

每
個

成
員

最
初

都
持

有
50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
權

益
。

在
N
au
til
us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之
前

，
該

公
司

將
為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融
資

而
借

入
的

資
金

的
—

部
分

利
息

資
本

化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0
.9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4.
6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本
公

司
從
N
au
til
us
收

到

公
平

價
值

為
$的

比
特

幣
分

銷
。
21
.9
百

萬
美

元
。

該
公

司
收

到
了

不
是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內
的

比
特

幣
分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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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
22

年
8月

，
各

成
員

訂
立

經
修

訂
及

重
述

的
合

營
協

議
(“
A
&
R
鸚

鵡
螺

協
議
”)
，

其
中

包
括

單
位

所
有

權
將

由
基

礎
設

施
貢

獻
決

定
，

而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分

配
則

由
各

成
員

各
自

的
散

列
率

貢
獻

決
定

。
允

許
成

員
為

礦
工

貢
獻

不
超

過
其

擁
有

的
基

礎
設

施
的

有
效

電
力

容
量

的
百

分
比

。
每

一
方

都
保

留
訪

問
50

占
《

鸚
鵡

螺
地

租
約

》
概

述
的

電
力

供
應

的
%
。

此
外

，
公

司
的

預
定

出
資

額
進

行
了

修
訂

，
使

公
司

將
保

留
33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
所

有
權

權
益
(如

果
出

資
)。

隨
著

所
有

權
比

例
的

變
化

，
治

理
權

進
行

了
修

改
，

以
規

定
更

多
的

人
才

董
事

會
參

與
，

以
及

其
他

變
化

。
根

據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允
許

，
公

司
組

織
其

出
資

以
實

現
目

標
25
N
au
til
us
的
%
所

有
權

權
益

。

20
23

年
3月

，
成

員
們

簽
訂

了
第

二
份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合

資
企

業
協

議
(“
第

二
A
&
R
鸚

鵡
螺

協
議
”)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該
公

司
持

有
25
N
au
til
us
和
Ta
le
n的

%
股

權
持

有
75
N
au
til
us
的

股
權

百
分

比
，

每
項

權
益

均
根

據
相

對
出

資
額

進
行

調
整

。
在

主
要

扣
除

每
個

成
員

在
電

力
和

運
營

成
本

中
的

份
額

後
，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定
期

進
行

分
配

。
根

據
第

二
個
A
&
R
鸚

鵡
螺

協
定

的
條

款
，

鸚
鵡

螺
隱

秘
設

施
最

初
需

要
20
0M

W
的

電
力

容
量

。
在
20
24

年
5月

13
日

之
前

，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將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能
源

需
求

擴
大

至
50
M
W

，
由

公
司

單
獨

出
資

。
如

果
公

司
作

出
這

種
選

擇
，
Ta
le
n成

員
可

以
在
12

個
月

內
選

擇
擴

大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能
源

需
求

，
最

多
增

加
—

個
50
M
W

，
完

全
由
Ta
le
n成

員
出

資
，

總
容

量
高

達
30
0
M
W

。
—

旦
選

擇
，
N
au
til
us
將

要
求

額
外

的
資

本
進

行
擴

張
，

並
與
Ta
le
n成

員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就

額
外

的
容

量
簽

訂
額

外
的

能
源

供
應

協
議

，
但

須
經

任
何

監
管

部
門

批
准

和
第

三
方

同
意

。
於
20
24

年
2月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本
公

司
行

使
其

選
擇

，
以

額
外

增
加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能
源

需
求

。
50

兆
⽡

。

於
二

零
二

—
年

三
月

，
本

公
司

與
M
in
er
V
A
Se
m
ic
on
du
ct
or
C
or
p.
（
“M

in
er
V
A
”）

簽
訂

協
議

，
以

購
買

30
,0
00
M
V
7礦

工
，

原
計

畫
每

月
交

付
礦

工
，

每
次

在
20
21

年
11

月
至
20
22

年
1月

之
間

，
總

價
為

美
元
11
8.
5“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在
簽

署
合

資
協

議
的

同
時

，
Te
ra
W
ul
f將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轉

讓
給
N
au
til
us

。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前
，

支
付

總
額

為
美

元
40
.5
根

據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M
in
er
V
A
工

廠
的

生
產

延
遲

影
響

了
最

初
的

定
價

和
交

貨
時

間
表

。
因

此
，
N
au
til
us
和
M
in
er
V
A
認

為
迄

今
為

止
所

作
的

所
有

付
款

均
適

用
於

最
初

的
約

9,
00
0已

裝
運

或
待

裝
運

的
礦

工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N
au
til
us
尚

未
修

訂
M
in
er
V
A
購

買
協

議
。

20
21

年
6月

，
鸚

鵡
螺

進
入

二
從
Bi
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Li
m
ite
d（

“B
itm

ai
n”
）

購
買

比
特

幣
礦

工
的

非
固

定
價

格
買

賣
協

議
，

總
計

30
,0
00
S1
9j
Pr
o礦

工
，

原
計

畫
每

月
交

付
5,
00
0根

據
一

項
協

議
（
“2
02
2年

第
一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

，
5,
00
0根

據
第

二
份

協
議

（
“2
02
2年

第
二

季
度
Bi
tm
ai
n協

議
”和

“B
itm

ai
n購

買
協

議
”）

，
雙

方
在
20
22

年
4月

至
20
22

年
6月

之
間

進
行

了
協

商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向
比

特
大

陸
支

付
了

美
元

。
22
.8
10
0萬

美
元

，
並

償
還

了
塔

倫
，

50
%
的

金
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Bi
tm
ai
n已

與
所

有
根

據
合

同
履

行
的

各
方

達
成
20
22

年
第

—
季

度
協

議
。
20
22

年
9月

，
Bi
tm
ai
n
20
22

年
第

二
季

度
協

議
被

取
消

，
每

個
成

員
都

收
到

了
$3
1.
2B

itm
ai
n的

10
00

萬
信

用
額

度
由

相
應

會
員

自
行

決
定

使
用

（
“B
itm

ai
n信

用
額

度
”）

。
見

附
注
12

。
本

公
司

錄
得

來
自

合
營

企
業

的
分

派
，

其
中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淨
資

產
權

益
減

少
，

而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淨

額
相

應
增

加
，
31
.2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已
分

配
的

信
貸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

本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
Ta
le
n及

關
聯

方
FO

A
及
C
SA

協
議

對
手

方
訂

立
付

款
淨

額
結

算
協

議
，

據
此
N
au
til
us
欠

各
FO

A
及
C
SA

對
手

方
若

干
款

項
，

包
括

終
止
FO

A
協

議
。

該
等

金
額

被
抵

銷
，

以
達

致
淨

結
果

，
即

本
公

司
欠

關
聯

方
FO

A
對

手
方

（
見

附
注
17

）
約

為
美

元
，
2.
2萬

該
金

額
已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計
入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代
表
N
au
til
us
向
M
in
er
V
A
和
Bi
tm
ai
n等

公
司

的
直

接
付

款
包

括
在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中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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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確

認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附
注

所
載

金
額

與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標
題

的
對

賬
如

下
（

千
）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Te
ra
W
ul
f的

支
付

50
Bi
tm
ai
n存

款
份

額
與

代
表

合
營

企
業

直
接

付
款

有
關

的
合

營
企

業
投

資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直
接

投
資

和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付
款

對
合

資
企

業
有

貢
獻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Ta
le
n的

支
付

50
Bi
tm
ai
n存

款
份

額
其

他
可

償
還

款
項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的

可
報

銷
款

項

Ta
le
n償

還
50
Bi
tm
ai
n存

款
份

額
其

他
可

償
還

款
項

償
還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保

證
金

N
au
til
us
為

採
用

權
益

會
計

法
入

賬
的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下

表
概

述
了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的

權
益

以
及

公
司

因
參

與
V
IE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最
大

損
失

風
險

（
千

人
，

百
分

比
除

外
）
：

$
— —

(2
,8
45
)

$
(2
,8
45
)

$
— —

$
—

$
— —

$
—

$
(1
1,
40
2)

(1
1,
40
2)

(3
4,
79
6)

$
(4
6,
19
8)

$
(1
1,
40
2)

(3
39
)

$
(1
1,
74
1)

$
11
,4
02 31
4

$
11
,7
16

淨
虧

損
公

司
的

變
數

致
力

於
未

來
其

他
內

容
公

司
的

極
大

值
%

首
字

母
其

他
內

容
開

始
對

以
下

專
案

感
興

趣
投

稿
遭

受
損

失
的

風
險

實
體

所
有

權
中

國
投

資
投
資

，
淨
額

迄
今

實
體

(1
)

在
實

體
(2
)中

鸚
鵡

螺
25
.0
%

$
18
,0
00

$
10
7,
15
3

$
26
,5
40

$
98
,6
13

$
—

$
98
,6
13

(1
)

成
員

雙
方

可
就

鸚
鵡

螺
隱

秘
礦

場
設

施
的

變
化

達
成

—
致

，
包

括
本

公
司

選
擇

將
鸚

鵡
螺

隱
秘

礦
場

設
施

的
能

源
需

求
增

加
—
50

這
可

能
會

增
加

公
司

需
要

提
供

的
繳

款
金

額
。

各
成

員
可

為
鸚

鵡
螺

屬
隱

形
蟲

融
資

機
制

尋
求

替
代

融
資

，
這

可
能

會
減

少
每

個
成

員
可

能
被

要
求

提
供

的
投

資
額

。

(2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最
大

風
險

敞
口

是
通

過
加

上
公

司
在

實
體

中
的

可
變

權
益

以
及

可
能

需
要

公
司

提
供

額
外

財
務

支
持

的
任

何
明

⽰
或

隱
含

安
排

來
確

定
的

。
該

金
額

為
本

公
司

在
建

造
鸚

鵡
螺

隱
形

礦
場

初
期

階
段

所
需

的
合

約
規

定
股

本
。

20
22

年
8月

，
由

於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下

成
員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和
管

治
權

的
變

化
，
Ta
le
n決

定
從

會
計

角
度

控
制

合
資

企
業

，
因

此
需

要
為

其
內

部
會

計
目

的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可

識
別

資
產

和
負

債
進

行
公

允
價

值
評

估
。

根
據
C
SA

，
Ta
le
n負

責
維

護
合

資
企

業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

並
選

擇
將

公
允

價
值

調
整

推
低

到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

本
公

司
將

合
資

企
業

作
為

權
益

法
投

資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的
變

化
不

會
影

響
本

公
司

的
會

計
方

法
或

基
礎

。
因

此
，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與

公
司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會

計
基

礎
之

間
存

在
基

準
差

異
。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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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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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經
營

業
績

和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的

濃
縮

財
務

狀
況

摘
要

如
下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1
)

20
23

20
22

簡
明

的
操

作
報
表

資
訊

：

收
入

$
10
8,
00
1

$
19

運
營

費
用

95
,1
42

.
10
,8
23

.
淨

收
益
(虧

損
)

$
12
,8
59

:
$

(1
0,
80
4)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1
)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1
)

資
產

負
債

表
簡
明

資
訊

：

流
動

資
產

$
12
,4
06

$
28
,9
86

非
流

動
資

產
17
1,
24
5
.

15
4,
55
2
.

總
資

產
$

18
3,
65
1
:

$
18
3,
53
8
:

流
動
負

債
$

13
,1
49

$
12
,8
64

非
流

動
負

債
29
,4
93

—
權

益
14
1,
00
9
.

17
0,
67
4
.

負
債

和
權

益
總

額
$

18
3,
65
1

$
18
3,
53
8

(1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簡

明
經

營
報

表
資

料
以

及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料
反

映
N
au
til
us

Ta
le
n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影
響

，
該

計
量

由
於

應
用
A
SC

80
5
，

企
業

合
併

，
已

經
推

到
書

和
記

錄
的
N
au
til
us
由
Ta
le
n
，

如
上

所
述

。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資

產
和

負
債

方
面

的
基

礎
繼

續
按

歷
史

價
值

記
錄

在
隨

附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20
22

年
3月

，
本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及
N
au
til
us
合

營
方

訂
立

交
換

協
議

，
據

此
，

本
公

司
購

買
2,
46
9N

au
til
us
的
Bi
tm
ai
n
S1
9j
Pr
o礦

工
（
“N

au
til
us

M
in
er
s”
）

將
根

據
Bi
tm
ai
n購

買
協

議
接

收
，

以
換

取
（
1）

交
付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不

低
於
N
au
til
us

M
in
er
s的

礦
工

的
選

擇
權

（
“交

易
所

礦
工
”）

到
7月

1日
，
20
22

年
或

（
2）

對
N
au
til
us
的

分
配

進
行

形
式

上
的

調
整

，
使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完

整
，

猶
如

礦
工

未
被

轉
移

到
公

司
。

如
果

交
易

所
礦

工
在
20
22

年
9月

30
日

之
前

沒
有

交
付

，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實

物
方

式
分

配
當

時
N
au
til
us
擁

有
的

與
當

時
未

交
付

的
交

易
所

礦
工

相
當

的
數

量
。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收
取
N
au
til
us
礦

工
並

按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公
允

價
值

入
賬

，
淨

額
為
$1
6.
01
00
0萬

美
元

，
並

相
應

確
認

相
同

金
額

的
交

易
所

礦
工

負
債

。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取

消
了

公
司

向
合

資
企

業
交

付
交

易
所

礦
工

的
義

務
。

因
此

，
該

公
司

終
止

確
認

礦
工

交
換

負
債

，
並

記
錄

了
美

元
，
16
.8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權
益

減
少
10
00

萬
美

元
，

並
錄

得
非

貨
幣

礦
工

匯
兌

虧
損
0.
8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確
認

。

20
22

年
9月

，
公

司
根

據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允
許

，
並

由
於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正

在
運

營
，
2,
50
0B

itm
ai
n
S1
9j
Pr
o礦

工
從
N
au
til
us
到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因
此

，
本

公
司

以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為

美
元

記
錄

礦
工

。
4.
8按

相
同

資
產

的
同

期
觀

察
市

價
厘

定
，

以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淨

額
計

算
，

本
公

司
將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減
為

美
元

，
16
.3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礦

工
的

帳
面

價
值

為
百

萬
美

元
，

並
錄

得
虧

損
美

元
。
11
.5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
淨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為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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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於
20
23

年
2月

、
3月

及
4月

，
根

據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本
公

司
轉

讓
約
10
0萬

美
元

的
控

制
權

。
4,
90
0M

in
er
V
A
礦

工
從
N
au
til
us
運

往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包
括

某
些

尚
未

從
M
in
er
V
A
運

來
的

礦
工

。
因

此
，

本
公

司
以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為
美

元
記

錄
礦

工
。
6.
9根

據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同
期

觀
察

市
價

厘
定

，
本

公
司

於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餘
額

中
的

權
益

減
少

了
美

元
，
20
.4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礦

工
的

帳
面

價
值

為
10
00

萬
美

元
，

並
錄

得
虧

損
美

元
。
13
.6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
淨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為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

該
公

司
已

錄
得
$0
.8
10
0萬

美
元

的
礦

工
存

款
，

60
0尚

未
從
M
in
er
V
A
運

來
的

礦
工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該
公

司
確

定
不

太
可

能
收

到
礦

工
，

因
此

確
認

了
處

置
礦

工
存

款
的

損
失

，
0.
8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之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出
售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之
虧

損
內

。

按
照

《
A
&
R
N
au
til
us
協

定
》

的
設

想
，

允
許

成
員

國
向

礦
工

提
供

最
高

可
達

其
擁

有
基

礎
設

施
的

有
效

電
力

容
量

百
分

比
的

捐
款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了

若
干

礦
工

，
其

公
允

價
值

根
據

礦
工

供
應

商
合

同
確

定
，
36
.7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1
.6
百

萬
，

分
別

。
因

此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增

加
了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中
的

權
益

，
36
.7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1
.6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淨

結
餘

按
相

同
金

額
減

少
。

20
24

年
3月

1日
，
Ta
le
n的

—
家

子
公

司
將

其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出

售
給

—
家

無
關

聯
的

第
三

方
，

包
括
N
au
til
us
根

據
N
au
til
us
地

面
租

約
使

用
的

土
地

。
在

出
售

方
面

，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約
從
Ta
le
n轉

讓
給

了
資

產
的

購
買

者
。

附
注
12
-承

付
款

和
或

有
事

項

訴
訟

本
公

司
並

非
任

何
重

大
法

律
訴

訟
的

—
方

，
亦

不
知

悉
任

何
未

決
或

威
脅

索
賠

。
本

公
司

在
日

常
業

務
活

動
過

程
中

可
能

不
時

受
到

各
種

法
律

訴
訟

、
監

管
查

詢
及

申
索

。

B
itm

ai
n礦

工
購

買
協

議

於
20
23

年
7月

，
本

公
司

與
Bi
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D
el
aw

ar
e
Li
m
ite
d（

“B
itm

ai
n
D
el
aw

ar
e”
）

訂
立

未
來

買
賣

協
議

，
總

購
買

15
,1
00
S1
9j
X
P礦

工
，

可
以

選
擇

獲
得

額
外

的
3,
40
0礦

工
根

據
某

些
付

款
時

間
條

件
，

於
20
23

年
第

四
季

度
交

付
（
“2
02
3年

7月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

，
總

購
買

價
為

美
元

，
75
.4
萬

公
司

有
權

申
請

相
當

於
30

總
採

購
價

格
的
%
，

因
此

估
計

有
效

採
購

價
格

為
美

元
53
.4
10
0萬

美
元

，
18
,5
00

礦
工
20
23

年
9月

，
本

公
司

與
Bi
tm
ai
n
D
ev
el
op
m
en
tP
TE

訂
立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意
向

書
。
Lt
d.
（
“B
itm

ai
n
PT

E”
）
，
購

買
至

少
1,
20
0A

nt
m
in
er
S2
1礦

工
的
PH

，
據

此
，

公
司

支
付

了
美

元
的

保
證

金
1.
2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選

擇
不

購
買

意
向

書
允

許
的

適
用

數
量

的
A
nt
m
in
er

S2
1礦

工
，

而
是

購
買

美
元

。
1.
22
02
3年

7月
，

公
司

向
Bi
tm
ai
n
PT

E的
帳

戶
存

入
了
10
00

萬
美

元
的

保
證

金
，

並
適

用
於
Bi
tm
ai
n協

議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已

支
付

美
元

，
36
.2
百

萬
美

元
，

代
表
67

有
效

購
買

價
格

的
%
，

包
括

優
惠

券
和

積
分

的
應

用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本
公

司
作

出
剩

餘
美

元
。
17
.7
向

比
特

大
陸

特
拉

華
州

支
付

了
10
00

萬
美

元
，

並
收

到
了

根
據
20
23

年
7月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簽
約

的
所

有
礦

工
。

其
他

承
諾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二
月

，
本

公
司

與
紐

約
州

電
力

管
理

局
（
“N

Y
PA

”）
訂

立
協

議
，

以
購

買
最

多
90

在
一

個
任

期
內

的
電

力
兆

瓦
十

年
。

本
協

議
包

括
某

些
公

司
現

場
投

資
承

諾
，

包
括

就
業

目
標

和
資

本
投

資
目

標
。

資
金

的
分

配
90

如
果

低
於

分
配

或
未

履
行

現
場

投
資

承
諾

，
N
Y
PA

可
根

據
公

司
定

義
和

定
期

測
量

的
實

際
用

電
量

減
少

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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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注
13
-固

定
繳

款
計

畫

Te
ra
W
ul
fI
nc
.4
01
(K
)計

畫
是

一
項

安
全

港
定

義
的

繳
費

計
畫

，
符

合
《

國
內

稅
法

》
40
1(
K
)節

的
規

定
。

參
與

者
要

求
分

配
其

帳
戶

餘
額

的
權

利
取

決
於

計
畫

、
《

雇
員

退
休

和
收

入
保

障
法

》
指

南
和

美
國

國
稅

局
規

定
。

所
有

積
極

參
與

的
人

都
完

全
享

有
對
40
1(
K
)計

畫
的

所
有

繳
款

。
在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支
出

約
為
0.
21
00
0萬

美
元

和
30
0萬

美
元
0.
1公

司
的

等
額

繳
費

分
別

為
3.
6億

美
元

。

附
注
14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T
er
aW

ul
f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於
20
22

年
3月

，
Te
ra
W
ul
f與

若
干

認
可

及
機

構
投

資
者
(統

稱
為
“持

有
人
”)
訂

立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認

購
協

議
，

本
公

司
出

售
9,
56
6股

份
(的

)1
0,
00
0授

權
股

份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面

值
$0
.0
01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向

購
買

者
出

售
，

總
購

買
價

為
$9
.6
百
萬

美
元

。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公

司
的

慣
例

陳
述

、
保

證
、

契
諾

和
協

議
。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的
要

約
及

出
售

乃
根

據
招

股
說

明
書

及
招

股
說

明
書

附
錄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說

明
書

的
—

部
分
)作

出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者

將
按

年
率

累
計

派
息
10
.0
按

每
股

所
述

金
額

加
上

該
股

份
的

任
何

應
計

及
未

付
股

息
金

額
計

算
，

按
每

日
累

計
，

並
於

每
年

及
20
22

年
6月

30
日

起
按

季
度

分
別

於
3月

31
日

、
6月

30
日

、
9月

30
日

及
12

月
31

日
支

付
。

從
20
22

年
6月

30
日

開
始

，
未

付
股

息
將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初
始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1
,0
00

每
股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也

將
有

權
獲

得
支

付
給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的

股
息

（
如

適
用

）
，
猶

如
該

等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已
將

其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不

考
慮

轉
換

的
任

何
限

制
）
，
並

已
於

該
等

股
息

和
分

派
的

記
錄

日
期

持
有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該

等
股

份
。

如
適

用
，

該
等

付
款

將
與

股
息

或
分

配
給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同

時
支

付
。

清
算

後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將
排

在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之

上
，

並
將

有
權

從
本

公
司

合
法

可
分

配
給

其
股

東
的

資
產

中
獲
得

相
當

於
每

股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清

算
優

先
股

（
定

義
見

本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的
金

額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

般
無

權
在

任
何

股
東

大
會

上
投

票
，

但
某

些
保

護
性

投
票

權
除

外
。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並
無

到
期

日
。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將

有
權

於
任

何
時

間
及

不
時

選
擇

性
轉

換
全

部
或

任
何

整
數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股
份

。
本

公
司

將
有

權
在

發
行

日
期

三
周

年
後

強
制

轉
換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如

果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最

後
報

告
銷

售
價

格
（

定
義

見
本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超
過

，
13
0.
0轉

換
價

的
百

分
比

，
如

定
義

，
至

少
五
(5
)交

易
日

（
無

論
是

否
連

續
）

十
五

於
緊

接
強

制
轉

換
的

強
制

轉
換

通
知

日
期

前
—

個
交

易
日

（
包

括
該

日
）

結
束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
轉

換
後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數

將
等

於
清

算
優

先
權

，
包

括
累

積
和

未
付

股
息

，
除

以
轉

換
價

格
，

如
定

義
。

換
股

價
按

美
元

除
以
1,
00
0按

定
義

的
轉

換
率

，
最

初
是

10
0普

通
股

每
美

元
1,
00
0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轉

換
率

將
根

據
某

些
慣

例
進

行
調

整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股
票

股
息

、
股

票
分

割
或
合
併

、
要

約
收

購
或

交
換

收
購

，
此

外
，

對
於

基
本

面
變

化
（

如
定

義
）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本

公
司

控
制

權
的

變
更

、
本

公
司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的
處

置
，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批
准

清
算

或
解

散
計

畫
，

或
公

司
普

通
股

停
止

在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上

市
。

基
本

面
變

動
將

根
據

基
本

面
變

動
的

日
期

及
該

日
期

的
股

價
（

如
定

義
）

調
整

轉
換

率
。

轉
換

率
不

會
超

過
12
5普

通
股

每
美

元
1,
00
0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如
任

何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將

根
據

持
有

人
的

選
擇

性
轉

換
轉

換
，

本
公

司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現

金
結

算
該

等
轉

換
（

定
義

見
下

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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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不
是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已

派
付

股
息

。
累

計
股

息
$1
.9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累
計
10
00

萬
美

元
並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的
清

盤
優

先
權

總
額

約
為

美
元

。
11
.4
萬

倘
可

換
股

優
先

股
之

全
部

清
盤

優
先

股
按

換
股

價
轉

換
，

本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1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附
注
15
-普

通
股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
本

公
司

舉
行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
二

提
案

獲
得

批
准

。
股

東
特

別
會

議
上

提
交

股
東

表
決

的
事

項
的

結
果

如
下

：
（
1）

本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了

—
項

章
程

修
正

案
，

以
增

加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

面
值

美
元

）
的

法
定

股
份

數
量

。
0.
00
1每

股
，

從
20
0,
00
0,
00
0至

40
0,
00
0,
00
0並

增
加

本
公

司
優

先
股

的
授

權
股

數
量

，
面

值
為

美
元

，
0.
00
1每

股
，

從
25
,0
00
,0
00

至
10
0,
00
0,
00
0及

（
2）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章
程

修
訂

案
，

取
消

股
東

書
面

同
意

的
限

制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Te
ra
W
ul
f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規
定

，
50
0,
00
0,
00
0
，

分
為

（
a）

40
0,
00
0,
00
0普

通
股

，
面

值
為

美
元
0.
00
1每

股
及
(B
)1
00
,0
00
,0
00

優
先

股
，

面
值

為
美

元
0.
00
1每

股
每

個
普

通
股

的
持

有
人

都
有

權
，

—
每

—
個

普
通

股
的

投
票

。
除

適
用

指
定

證
書

規
定

的
情

況
外

，
優

先
股

股
份

的
每

—
持

有
人

均
無

權
享

有
任

何
表

決
權

。
董

事
會

可
以

授
權

—
個

或
多

個
系

列
的

優
先

股
，

並
可

以
確

定
該

系
列

的
股

份
數

量
以

及
該

系
列

股
份

的
名

稱
、

權
力

、
優

先
權

、
權
利

、
資

格
、
限

制
和

限
制

。
—

—
系
列

優
先

股
，
即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

20
22

年
3月

，
本

公
司

完
成

定
向

增
發

，
27
1,
44
7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為
美

元
2.
11
00
0萬

美
元

的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
“認

購
者
”）

。
用

戶
有

權
享

有
用

戶
與

本
公

司
合

理
約

定
的

常
規

註
冊

權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
本

公
司

與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C
o.
訂

立
包

銷
協

議
（
“包

銷
協

議
”）

，
作

為
承

銷
商

（
“承

銷
商
”）

，
據

此
，

本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發

行
並

出
售

總
計

2,
98
5,
96
6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
面

值
$0
.0
01

每
股

（
“四

月
股

份
”）

，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約

為
美

元
。
20
.6
百

萬
元

，
扣

除
承

銷
折

扣
及

傭
金

及
本

公
司

應
付

的
發

行
費

用
。

本
公

司
根

據
包

銷
協

議
發

行
及

出
售

四
月

股
份

乃
根

據
構

成
二

零
二

二
年

登
記

聲
明

一
部

分
的

招
股

章
程

及
招

股
章

程
補

充
檔

（
包

括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章

程
補

充
檔

）
進

行
。

20
22

年
4月

，
本

公
司

完
成

定
向

增
發

，
63
4,
51
7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為
美

元
5.
0向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及

若
干

其
他

重
要

股
東

提
供

的
款

項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
本

公
司

與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C
o.
訂

立
銷

售
協

議
（
“A

TM
銷

售
協

議
”）

，
B.
萊

利
證

券
公

司
及
D
.A
.D

av
id
so
n
&
C
o.
（
“D

.A
.D

av
id
so
n”
）
，
據

此
，

本
公

司
可

不
時

通
過

或
向

其
下

的
代

理
人

發
售

和
出

售
本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面

值
為

美
元

。
0.
00
1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最
高

可
達
$2
00
.0
“A

TM
”（

A
TM

）
。
A
TM

銷
售

協
議

取
代
了

與
B的

類
似

協
議

。
萊

利
證

券
公

司
和

戴
維

森
檢

察
官

繼
公

司
和
D
.A
.D

av
id
so
n同

意
終

止
有

關
D
.A
.D

av
id
so
n的

A
TM

銷
售

協
議

於
20
23

年
8月

7日
生

效
後

，
A
TM

銷
售

協
議

於
20
23

年
8月

11
日

進
一

步
修

訂
，

增
加

了
N
or
th
la
nd

Se
cu
rit
ie
s，

In
c.
。

和
C
om

pa
ss
Po
in
tR

es
ea
rc
h
&
Tr
ad
in
g
，
LL

C
作

為
代

理
人

（
所

有
四

家
代

理
人

，
統

稱
為
“A

TM
代

理
人
”）

。
本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任
何

股
份

。
本

公
司

將
向

自
動

櫃
員

機
代

理
人

支
付

相
當

於
3.
0每

次
出

售
股

份
的

總
銷

售
價

格
的
%
。

本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發
行

和
銷

售
普

通
股

股
份

是
根

據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書
進

行
的

，
構

成
20
22

年
登

記
聲

明
的

一
部

分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4月

26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書
。

截
至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56
,9
85
,4
98

和
2,
91
0,
90
9普

通
股

股
份

，
淨

收
益

為
美

元
10
5.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9.
7百

萬
，

分
別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A
TM

計
畫

提
供

和
出

售
普

通
股

股
份

的
剩

餘
容

量
為

美
元
81
.2
百

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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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
本

公
司

與
若

干
經

認
可

投
資

者
（

統
稱
“十

月
購

買
者
”）

就
私

人
磋

商
交

易
訂

立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根
據

—
九

三
三

年
證

券
法

（
經

修
訂

）
獲

豁
免

登
記

的
私

募
（
“十

月
私

募
”）

的
—

部
分

。
根

據
協

議
，

本
公

司
出

售
7,
48
1,
74
7單

位
，

每
個

單
位

由
—

普
通

股
份

額
，

—
認

股
權

證
（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

，
可

按
美

元
的

價
格

行
使
1.
93

每
股

普
通

股
，

以
10

月
購

買
者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約
為

美
元
9.
41
00
0萬

美
元

的
發

行
價

，
10

天
成

交
量

加
權

價
格
1.
26

每
股

普
通

股
加

—
搜

查
令

約
$3
.5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的
投

資
有

關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中

的
百

萬
美

元
。

就
該

等
協

議
而

言
，

本
公

司
與
10

月
購

買
者

訂
立

登
記

權
協

議
，

據
此

，
本

公
司

同
意

就
10

月
認

股
權

證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向
10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慣
常

的
貨

架
和

附
帶

登
記

權
。

本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在
普

通

股
和
10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分

配
所

得
款

項
，
5.
1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美
元
4.
31
00

萬
美

元
分

配
給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

月
，

若
干

該
等

投
資

者
同

意
修

訂
其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條

款
，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僅
可

於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後

行
使

。

於
20
22

年
12

月
，

本
公

司
與

若
干

認
可

及
機

構
投

資
者
(“
十

二
月

買
方
”)
訂

立
認

購
協

議
或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豁

免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19
33

年
證

券
法

註
冊

的
私

募
(“
十

二
月

私
募
”)
的

—
部

分
。

根
據

這
些

協
議

，
該

公
司

發
行

的
總

收
購

價
為
#美

元
6.
7百

萬
(—

)1
6,
85
0,
00
0普

通
股

，
收

購
價

為
$0
.4
0每

股
普

通
股

及
(I
i)1

1,
25
0,
00
0可

行
使

的
認

股
權

證
(“
12

月
認

股
權

證
”)
8,
75
0,
00
0普

通
股

，
行

權
價

相
當

於
$0
.4
0每

股
普

通
股

。
12

月
的

認
股

權
證

於
20
23

年
1月

16
日

生
效

，
並

於
20
23

年
1月

31
日

到
期

。
就

發
行
12

月
認

股
權

證
而

言
，

本
公

司
與
12

月
買

方
訂

立
登

記
權

協
議

，
據

此
，

本
公

司
同

意
向
12

月
買

方
提

供
有

關
12

月
認

股
權

證
相

關
普

通
股

股
份

的
慣

常
擱

置
及

搭
載

登
記

權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在

普
通

股
和
12

月
份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分

配
收

益
，

金
額

為
#美

元
。
5.
4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美
元
1.
3分

配
給
12

月
份

認
股

權
證

的
10
0萬

美
元

。
20
23

年
1月

，
50
12

月
份

的
認

股
權

證
有
%
是

以
#美

元
的

收
益

行
使

的
。
1.
8百

萬
美

元
，

而
剩

下
的
50
12

月
份

的
認

股
權

證
有
%
到

期
。

於
20
23

年
1月

，
本

公
司

與
若

干
十

二
月

買
主

訂
立

額
外

認
購

協
議

，
據

此
，

該
等

十
二

月
買

主
向

本
公

司
購

買
普

通
股

，
收

購
價

為
$0
.4
0每

股
普

通
股

，
在

根
據

證
券

法
第
4(
A
)(
2)
條

和
/或

法
規
D
豁

免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總
購

買
價

為
$1
.8
(“

—
月

份
私

募
”)

。
—

月
份

的
私

募
實

際
上

取
代

了
當

時
的
50
12

月
未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的
百

分
比

，
相

同
買

入
價

為
$0
.4
0每

股
普

通
股

。
1月

份
私

募
的

結
束

取
決

於
某

些
條

件
，

包
括

完
成
$3
0本

公
司

籌
集

的
百

萬
股

本
，

可
能

已
被

十
二

月
的

購
買

者
單

方
面

放
棄

，
以

及
收

到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已

發
行

和
未

經
授

權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

根
據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

本
公

司
同

意
向

某
些
12

月
份

的
購

買
者

提
供

習
慣

註
冊

權
。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慣

例
陳

述
、

擔
保

、
契

約
，

並
受

慣
例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根
據

額
外

認
購

協
議

於
截

至
20
23

年
3月

31
日

止
三

個
月

內
收

到
資

金
，

普
通

股
股

份
於
20
23

年
4月

發
行

。

於
20
23

年
1月

，
本

公
司

與
由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
控

制
的

若
干

認
可

投
資

者
實

體
訂

立
(A
)認

購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

據
此

，
該

等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向
本

公
司

購
買
2,
38
0,
95
2認

股
權

證
，

每
份

可
行

使
購

買
一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

行
使

價
為
$0
.0
00
01

每
股

普
通

股
(“
20
23

年
1月

認
股

權
證
”)
，

在
根

據
證

券
法

第
4(
A
)(
2)
條

和
/或

法
規
D
豁

免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總
購

買
價

為
$2
.5

百
萬

美
元

，
基

於
普

通
股

每
股

價
格
$1
.0
5為

總
共

2,
38
0,
95
2(
B
)與

該
等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訂

立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適

用
於
20
23

年
1月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
可

於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本

公
司

法
定

普
通

股
之

日
後

的
第

—
個

營
業

日
起

行
使

，
於

股
東

批
准

日
生

效
，

並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有

權
就

認
購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後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20
23

年
1月

的
認

股
權

證
已

被
行

使
，
2,
38
0,
95
2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月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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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
23

年
1月

，
本

公
司

與
—

名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
交

換
股

東
”)
訂

立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協

議
”)

。
根

據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股
東

共
交

換
了
12
,0
00
,0
00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12
,0
00
,0
00

本
公

司
於

私
人

交
易

所
發

行
的

新
認

股
權

證
(“
新

交
易

所
認

股
權

證
”)
獲

豁
免

根
據

證
券

法
第
4(
A
)(
2)
條

及
/或

條
例
D
註

冊
。

重
新

獲
得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並
未

註
銷

。
新

交
易

所
認

股
權

證
可

按
行

使
價
#元

行
使

。
0.
00
01

自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本
公

司
法

定
普

通
股

之
日

起
的

第
—

個
工

作
日

起
計

，
本

應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交
易

所
股

東
對

行
使

新
交

易
所

認
股

權
證

後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交
換

協
議

包
含

慣
例

陳
述

、
擔

保
、

契
諾

，
並

受
慣

例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新

的
交

易
所

認
股

權
證

已
獲

行
使

及
12
,0
00
,0
00

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月

發
行

。

20
23

年
2月

，
本

公
司

開
始

進
行

包
銷

公
開

發
售
36
,7
64
,7
06

普
通

股
價

格
為
$0
.6
8每

股
(“
發

售
”)
。

瓊
斯

交
易

機
構

服
務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作
為

幾
家

承
銷

商
(“
承

銷
商
”)
的

代
表

，
並

根
據

—
份

承
銷

協
議
(“
承

銷
協

議
”)
擔

任
此

次
發

行
的

賬
簿

管
理

經
理

。
承

銷
協

議
包

括
本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及
契

諾
，

以
及

成
交

的
慣

常
條

件
、

各
方

的
責

任
及

終
止

條
款

。
此

外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的
條

款
，

本
公

司
同

意
就

某
些

責
任
(包

括
19
33

年
證

券
法

下
的

責
任
)向

承
銷

商
作

出
賠

償
，

或
分

擔
承

銷
商

可
能

被
要

求
就

該
等

債
務

支
付

的
款

項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
本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授
予
30

天
超

額
配

售
選

擇
權

，
最

多
可

額
外

購
買
5,
51
4,
70
5承

銷
商

選
擇

購
買

的
普

通
股
4,
00
0,
00
0在

招
股

結
束

前
的

超
額

配
售

。
本

次
發

行
於
20
23

年
3月

1日
結

束
，

公
司

發
行

了
40
,7
64
,7
06

普
通

股
股

份
和

通
過

發
行
#美

元
獲

得
的

淨
收

益
26
.6
百

萬
美

元
。

普
通

股
是

根
據

公
司

有
效

註
冊

表
S-
3(
檔

案
號

：
33
3-
26
22
26
)發

行
的

。

於
20
23

年
2月

，
本

公
司

與
若

干
認

可
投

資
者
(“
二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
訂

立
認

購
協

議
，

據
此

，
二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購

買
1,
38
6,
46
7普

通
股

，
收

購
價

為
$0
.6
8每

股
收

益
淨

額
為
$0
.9
百

萬
美

元
。

購
買

資
金

是
在

截
至
20
23

年
3月

31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收

到
的

，
普

通
股

股
票

於
20
23

年
4月

發
行

。
根

據
證

券
法

第
4(
A
)(
2)
條

和
/或

法
規
D
，

私
募

交
易

獲
得

豁
免

註
冊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2,
74
0,
58
7與

LG
SA

相
關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用

於
發

行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向
公

司
提

供
總

計
#美

元
的

收
益

。
27
,0
00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5,
71
4,
82
3行

使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相

同
數

目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

總
收

益
為
#美

元
。
58
,0
00
.

不
是

股
息

是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宣
佈

的
。

附
注
16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於
20
21

年
5月

，
本

公
司

實
施
20
21

年
綜

合
獎

勵
計

畫
(“
計

畫
”)

，
以

吸
引

及
留

住
本

公
司

及
其

聯
屬

公
司

的
雇

員
、

顧
問

及
董

事
，

為
每

位
人

士
提

供
收

購
本

公
司

股
權

或
其

他
獎

勵
薪

酬
的

機
會

，
以

使
該

等
人

士
的

利
益

與
本

公
司

股
東

的
利

益
—

致
。

除
其

他
規

定
外

，
該

計
畫

規
定

了
發

行
的

最
高

股
票

數
量

、
為

激
勵

性
股

票
期

權
交

付
的

股
票

的
限

制
以

及
董

事
會

任
何

非
雇

員
成

員
的

最
高

薪
酬

金
額

。
該

計
畫

下
的

贈
與

形
式

包
括

股
票

期
權

、
股

票
增

值
權

、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R
SU

。
此

外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發
行

了
41
5,
91
0向

董
事

會
成

員
支

付
普

通
股

，
以

代
替

現
金

支
付

季
度

費
用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支
出

為
$5
.9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
6分

別
為
10
0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某
些

員
工

授
權

預
扣

總
計
1,
57
8,
05
6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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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以
滿

足
與

此
類

歸
屬

相
關

的
法

定
扣

繳
要

求
。

為
支

付
預

扣
稅

金
而

預
扣

的
股

票
不

被
視

為
根

據
該

計
畫

發
行

，
仍

可
供

發
行

。

下
表

匯
總

了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授

予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授

權
公

司
R
SU

的
活

動
：

未
歸

屬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股
份

數
量

加
權

的
-

平
均

值
授

予
日

期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
$

-
授

與
1,
93
1,
18
7

2.
87

既
得

—
-

被
沒

收
/取

消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1,
93
1,
18
7

2.
87

授
與

6,
87
2,
35
8

0.
43

既
得

(4
,7
97
,8
54
)

0.
72

被
沒

收
/取

消
(5
2,
94
2)

1.
7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3,
95
2,
74
9

$
1.
26

上
表

所
⽰

授
出

的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包
括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
3,
90
0,
00
0根

據
與

本
公

司
股

價
掛

鉤
的

市
況

歸
屬

的
股

份
（
“P
SU

”）
。
PS
U
受

按
表

現
基

準
歸

屬
條

件
所

規
限

，
按

以
下

方
式

計
量

：
三

年
制

（
i）

三
分

之
—

的
PS
U
歸

屬
於

本
公

司
的

股
價

障
礙

，
1.
5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每

股
或

以
上

；
（
i）

三
分

之
—

的
PS
U
歸

屬
於

本
公

司
的

股
價

障
礙

等
於

美
元

，
2.
50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三
分

之
一

的
PS
U
將

於
本

公
司

達
到

相
當

於
美

元
的

股
價

障
礙

時
歸

屬
。
3.
50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
以

相
應

雇
員

在
適

用
的

確
定

日
期

繼
續

服
務

為
前

提
。

股
價

障
礙

代
表

公
司

普
通

股
在

納
斯

達
克

的
平

均
收

盤
價

，
45

緊
接

適
用

厘
定

日
期

前
的

交
易

日
。

倘
於

授
出

日
期

起
計

三
年

內
未

能
達

致
表

現
目

標
，

則
任

何
未

歸
屬

之
優

先
認

股
單

位
將

被
沒

收
。
R
SU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為
：

—
和

三
年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有
1美

元
3.
0與

授
予

雇
員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歸
屬

受
限

制
單

位
和
PS
U
有

關
的

未
確

認
補

償
成

本
百

萬
美

元
。
預

計
該

數
額

將
在

加
權

平
均

期
間

內
確

認
，
0.
6好

幾
年

了
。

下
表

概
述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授
予

非
雇

員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的

未
歸

屬
公

司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的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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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未
歸

屬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股
份

數
量

加
權

的
-

平
均

值
授

予
日

期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
$

-
授

與
13
4,
66
9

1.
41

既
得

—
-

被
沒

收
/取

消
(5
2,
02
4)

1.
73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82
,6
45

1.
21

授
與

2,
87
0,
56
4

0.
82

既
得

(3
72
,9
72
)

1.
15

被
沒

收
/取

消
(1
90
,8
45
)

0.
7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2,
38
9,
39
2

$
0.
79

贈
款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
包

括
具

有
市

場
條

件
的
R
SU

的
派

生
服

務
期

，
—

般
在

—
和

三
年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有
1美

元
1.
1未

確
認

的
與

非
員

工
相

關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R
SU

。
預

計
這

筆
金
額

將
在

加
權

平
均

期
內

確
認
1.
0好

幾
年

了
。

附
注
17
-關

聯
方

交
易

於
二

零
二

—
年

四
月

，
本

公
司

與
Be
ow

ul
fE

le
ct
ric
ity

&
D
at
a
In
c.
訂

立
行

政
及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服

務
協

議
”）

。
（
“B
eo
w
ul
fE

&
D
”）

，
因

受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而

為
關

連
方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Be
ow

ul
fE

&
D
將

向
Te
ra
W
ul
f提

供
或

促
使

其
關

聯
公

司
提

供
建

設
和

運
營

公
司

開
發

或
預

期
開

發
的

某
些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所

需
的

某
些

服
務

，
並

支
持

公
司

的
持

續
業

務
，

其
中

包
括

與
建

築
、

技
術

和
工

程
、

運
營

和
維

護
、

採
購

、
資

訊
技

術
、

財
務

會
計

、
人

力
資

源
、

法
律

、
風

險
管

理
和

對
外

事
務

諮
詢

。
服

務
協

議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五

年
並

規
定

向
Be
ow

ul
fE

&
D
支

付
某

些
固

定
的

、
傳

遞
的

和
激

勵
性

的
款

項
，

包
括
在
Te
ra
W
ul
f首

次
公

開
發

行
完

成
或
Te
ra
W
ul
f在

國
家

認
可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合

併
完

成
後

，
向
Be
o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雇
員

發
放

有
關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股
份

的
獎

勵
，

此
後

，
在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達

到
某

些
里

程
碑

後
。

至
於

基
本

費
用

，
本

公
司

原
同

意
按

月
分

期
支

付
Be
ow

ul
fE

&
D
第

—
年

的
年

費
，
7.
01
00

萬
元

，
此

後
每

年
收

取
相

當
於
$中

較
大

者
的

年
費

。
10
.0
百

萬
或
$0
.0
03
7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每
千

⽡
時

的
電

力
負

荷
。

於
20
23

年
3月

，
Te
ra
W
ul
f與

Be
ow

ul
fE

&
D
訂

立
服

務
協

議
第
1號

修
訂

，
據

此
，
Te
ra
W
ul
f同

意
向
Be
ow

ul
fE

&
D
支

付
相

當
於
$的

扣
減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
自
20
23

年
1月

1日
起

生
效

。
8.
51
00
0萬

元
每

月
分

期
支

付
，

直
至

本
公

司
LG

SA
項

下
的

所
有

義
務

（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重

申
）

無
法

全
額

償
還

或
再

融
資

為
止

。
服

務
協

議
亦

規
定

償
還

與
提

供
服

務
有

關
的

成
本

及
開

支
。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向
Be
ow

ul
fE

&
D
支

付
20
.3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6
.9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分
別

支
付
10
00

萬
美

元
，

包
括

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承

包
商

簽
訂

的
建

築
協

議
相

關
的

款
項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內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關
連

人
士

包
括

美
元

。
13
.3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2
.6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包
括
1.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0.
5每

項
費

用
分

別
與

基
本

費
用

及
費

用
償

還
有

關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0
.7
10
0萬

美
元

包
括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1.
01
00
0萬

美
元

計
入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
6.
6百

萬
元

計
入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的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淨
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0
.8
10
0萬

美
元

包
括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3.
0百

萬
美

元
，

包
括
$2
.2
與

支
付

淨
額

結
算

協
議

有
關

的
百

萬
美

元
，

計
入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金
額

和
#美

元
5.
9百

萬
美

元
計

入
房

地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淨

額
計
入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業
績

相
關

的
里

程
碑

和
相

關
的

獎
勵

薪
酬

。
關

於
其

普
通

股
於
20
21

年
12

月
在

國
家

認
可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根

據
《

服
務

協
議

》
，

公
司

同
意

發
放

價
值
#美

元
的

獎
勵

。
12
.5
相

對
於

其
普

通
股

的
百

萬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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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的

有
效

計
畫

，
將

庫
存

提
供

給
Be
o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
—

旦
採

礦
設

施
利

用
了
10
0聚

合
中

的
加

密
貨

幣
挖

掘
負

載
兆

⽡
，

每
增

加
—

次
10
0在

部
署

了
兆

⽡
的

加
密

貨
幣

開
採

負
載

後
，

公
司

同
意

額
外

獎
勵

公
司

普
通

股
，

每
股

金
額

為
$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的

生
效

計
畫

，
向
Be
o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發
放
10
0萬

美
元

。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認
為

首
個

業
績

里
程

碑
10
0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採
礦

負
荷

將
達

到
兆

⽡
，

並
被

視
為

在
20
23

年
4月

達
到

。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本
公

司
認

為
增

量
的

第
二

個
業

績
里

程
碑
10
0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採
礦

負
荷

將
達

到
兆

⽡
，

並
被

視
為

在
20
23

年
12

月
達

到
。

因
此

，
公

司
確

認
了
#美

元
。
2.
9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2.
1分

別
於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開

支
1,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

20
23

年
9月

，
公

司
和
Be
ow

ul
fE

&
D
同

意
了

結
當

時
未

償
還

的
美

元
15
.0
發

行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百

萬
股

負
債
2,
46
0,
51
3公

司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美
元

的
股

份
3.
4百

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記

錄
了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的
剩

餘
減

少
額
$1
1.
6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增
加

實
收

資
本
10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美
元
2.
5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4
.6
於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
以

股
份

為
基

礎
的

應
付

關
連

人
士

負
債

。
20
24

年
2月

，
本

公
司

發
行

1,
08
3,
18
9公

司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美

元
的

股
份
2.
5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以

償
付

應
付
關

連
方

之
股

份
負

債
。

附
注
18
-後

續
事

件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後

及
截

至
20
24

年
3月

19
日

，
本

公
司

償
還
33
.4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餘

額
中

的
百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
i）

$1
4.
8根

據
LG

SA
第

五
修

正
案

的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規
定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季
度

，
18
.6
10
00

萬
美

元
作

為
定

期
貸

款
的

自
願

預
付

款
。

本
公

司
產

生
預

付
費
0.
31
00

萬
美

元
，

由
於

公
司

償
還

了
至

少
美

元
40
.0
於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結
餘

中
，

超
額

現
金

流
量

自
動

延
長

至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至
20
24

年
3月

19
日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
22
,9
45
,5
65

普
通

股
股

份
，

淨
收

益
為

美
元
49
.9
百

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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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第
九

項
會

計
準

則
與

會
計

人
員

在
會

計
和

財
務

披
露

方
面

的
變

更
和

分
歧

沒
有

。

項
目
9A

：
管
理
控
制
和
程

式

資
訊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評
估

披
露

控
制

是
旨

在
確

保
根

據
《

交
易

法
》

提
交

的
報

告
中

要
求

披
露

的
資

訊
在
SE

C
規

則
和

表
格

規
定

的
時

間
內

被
記

錄
、

處
理

、
匯

總
和

報
告

的
程

式
。

披
露

監
控

亦
旨

在
確

保
該

等
資

料
得

以
累

積
及

傳
達

予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

包
括

首
席

執
行

官
及

首
席

財
務

官
）

（
視

情
況

而
定

）
，
以

便
及

時
就

所
需

披
露

作
出

決
定

。
關

於
20
23

年
10
—
K
表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根

據
《

交
易

法
》

第
13
a—

15
（
b）

條
的

規
定

，
在

我
們

現
任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
“我

們
的

認
證

人
員
”）

的
參

與
下

，
評

估
了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有
效

性
。

根
據

該
評

估
，

我
們

的
核

證
人

員
得

出
結

論
，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已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生

效
。

我
們

並
不

期
望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能
夠

防
止

所
有

錯
誤

和
所

有
欺

詐
行

為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

無
論

構
思

和
運

作
得

多
麼

好
，

都
只

能
提

供
合

理
的

、
而

不
是

絕
對

的
保

證
，

確
保

達
到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目
標

。
此

外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必
須

反
映

這
樣

—
個

事
實

，
即

存
在

資
源

限
制

，
並

且
必

須
考

慮
相

對
於

其
成

本
的

好
處

。
由

於
所

有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固

有
限

制
，

任
何

對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評

估
都

不
能

絕
對

保
證

我
們

已
經

發
現

了
我

們
的

所
有

控
制

缺
陷

和
欺

詐
實

例
(如

果
有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也
部

分
基

於
對

未
來

事
件

可
能

性
的

某
些

假
設

，
不

能
保

證
任

何
設

計
將

在
所

有
潛

在
的

未
來

條
件

下
成

功
實

現
其

所
述

目
標

。

管
理

層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年

度
報

告

管
理

層
負

責
建

立
及

維
持

對
財

務
報

告
之

適
當

內
部

監
控

，
並

評
估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之

內
部

監
控

之
有

效
性

。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是

—
個

旨
在

合
理

保
證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和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為

外
部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的
程

式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包
括

以
下

政
策

和
程

式
：
（
i）

與
維

護
記

錄
有

關
，

這
些

記
錄

以
合

理
詳

細
、

準
確

和
公

平
地

反
映

我
們

資
產

的
交

易
和

處
置

；
（
ii）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以

必
要

時
記

錄
交

易
，

以
允

許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

我
們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僅
根

據
管

理
層

和
董

事
的

授
權

進
行

，
並

且
（
iii
）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防

止
或

及
時

發
現

未
經

授
權

的
收

購
，

使
用

，
或

處
置

可
能

對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資
產

。

管
理

層
已

評
估

我
們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監

控
的

有
效

性
。

在
評

估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監

控
的

有
效

性
時

，
管

理
層

已
採

用
Tr
ea
dw

ay
委

員
會

發
佈

的
內

部
監

控
—

綜
合

框
架

（
二

零
—

三
年

框
架

）
（
“C
O
SO

”）
所

確
立

的
標

準
。

根
據

我
們

根
據
C
O
SO

準
則

進
行

的
評

估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得
出

結
論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有

效
，

從
而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以

及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為

外
部

報
告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變

化

如
先

前
在

第
4項

，
截

至
20
23

年
9月

30
日

的
季

度
期

間
的

表
格
10
—
Q
/A

的
控

制
和

程
式

中
披

露
的

，
該

公
司

發
現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重

大
弱

點
，

與
管

理
層

對
與

業
務

合
併

有
關

的
現

金
流

量
綜

合
報

表
中

分
類

的
審

查
控

制
的

設
計

或
操

作
不

當
有

關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該
弱

點
已

通
過

對
與

業
務

合
併

有
關

的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的

分
類

進
行

更
穩

健
和

及
時

的
審

閱
控

制
而

得
到

糾
正

，
以

確
保

我
們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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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目
錄

頁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

43

截
至
12

月
31

，
20
24
-和

20
23

46

截
至

結
束

年
度

的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12

月
31

，
20
24
,2
02
3
年

和
20
22

年
47

截
至

結
束

年
度

的
合

併
股

東
權

益
表
12

月
31

，
20
24

，
-2
02
3
年

和
20
22

年
48

截
至

結
束

年
度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12

月
31

，
20
24

，
-2
02
3
年

和
20
22

年
50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51

*D
el
oi
tte

&
To
uc
he

LL
P
，
PC

A
O
B
公

司
ID

號
。
34

;R
SM

U
S
LL

P
，
PC

A
O
B
公

司
ID

編
號

4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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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致
Te
ra
W
ul
fI
nc
.的

股
東

和
董

事
會

。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看
法

我
們

已
審

計
了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子

公
司

（
“公

司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隨
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相
關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
股

東
權

益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
及

相
關

附
注

（
統

稱
為
“財

務
報

表
”）

。
我

們
認

為
，

財
務

報
表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均

公
允

地
反

映
了

公
司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經

營
業

績
和

現
金

流
，

符
合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

我
們

還
根

據
美

國
上

市
公

司
會

計
監

督
委

員
會

（
PC

A
O
B）

的
標

準
，

根
據

內
部

控
制
—

綜
合

框
架

（
20
13

）
由

C
om

m
itt
ee

of
Sp
on
so
rin
g
O
rg
an
iz
at
io
ns

of
th
e
Tr
ea
dw

ay
C
om

m
is
si
on

發
佈

，
以

及
我

們
日

期
為

20
25

年
2
月

28
日

的
報

告
，

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表
達

了
無

保
留

意
見

。

意
見

基
礎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負
責

。
我

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審
計

對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發
表

意
見

。
我

們
是

一
家

在
PC

A
O
B
註

冊
的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根

據
美

國
聯

邦
證

券
法

以
及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和

PC
A
O
B

的
適

用
規

則
和

條
例

，
我

們
必

須
在

公
司

方
面

保
持

獨
立

性
。

我
們

根
據

PC
A
O
B

的
標

準
進

行
了

審
計

。
這

些
標

準
要

求
我

們
計

畫
和

執
行

審
計

，
以

獲
得

對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的

合
理

保
證

。
我

們
的

審
計

包
括

執
行

程
式

以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重
大

錯
報

風
險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
以

及
執

行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的

程
式

。
這

些
程

式
包

括
在

測
試

的
基

礎
上

審
查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中
金

額
和

披
露

的
證

據
。

我
們

的
審

計
還

包
括

評
估

管
理

層
使

用
的

會
計

原
則

和
做

出
的

重
要

估
計

，
以

及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的
審

計
為

我
們

的
意

見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依

據
。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以
下

傳
達

的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是

因
已

傳
達

或
需

要
傳

達
給

審
計

委
員

會
的

財
務

報
表

的
當

期
審

計
而

產
生

的
事

項
，

並
且

（
1）

與
對

財
務

報
表

至
關

重
要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有
關

，
以

及
（
2）

涉
及

我
們

特
別

具
有

挑
戰

性
、

主
觀

或
複

雜
的

判
斷

。
就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進
行

溝
通

，
不

會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變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看
法

，
而

且
，

通
過

傳
達

以
下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
我

們
不

會
就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賬
目

或
披

露
提

供
單

獨
的

意
見

。

採
礦

收
入

-請
參

閱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注

2
和

5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描
述

公
司

參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礦

池
”）

，
為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該
公

司
通

過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以

換
取

比
特

幣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履

行
其

履
約

義
務

，
從

而
確

認
收

入
。

—
旦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轉
讓

給
礦

池
運

營
商

，
礦

池
運

營
商

將
就

提
供

的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向

公
司

支
付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採
礦
收
入

（
“採

礦
收
入
”）

為
1.
39
2
億
美
元

。

我
們

將
挖

礦
收

入
審

計
確

定
為

—
項

關
鍵

的
審

計
事

項
，

因
為

對
公

司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的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包

括
區

塊
鏈

合
同

輸
入

在
內

的
相

關
合

同
支

出
、

公
司

從
礦

池
運

營
商

處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的

估
值

執
行

審
計

程
式

所
需

的
審

計
工

作
範

圍
。

以
及

評
估

這
些

程
式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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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審
計

中
如

何
處

理
關

鍵
審

計
問

題

我
們

與
公

司
記

錄
採

礦
收

入
流

程
相

關
的

審
計

程
式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其

中
包

括
：

•
在

我
們

的
資

訊
技

術
（
IT
）

專
家

的
協

助
下

，
我

們
確

定
了

用
於

監
控

哈
希

計
算

的
重

要
系

統
，

並
測

試
了

每
個

系
統

的
一

般
IT

控
制

，
包

括
互

補
的

用
戶

實
體

控
制

。
•

我
們

測
試

了
對

公
司

採
礦

收
入

計
算

的
控

制
措

施
的

有
效

性
。

•
我

們
根

據
提

供
給

礦
池

運
營

商
的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和
與

礦
池

運
營

商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規

定
的

支
付

方
式

，
制

定
對

記
錄

金
額

的
預

期
，

並
將

我
們

的
預

期
與

公
司

記
錄

的
金

額
進

行
比

較
，

從
而

測
試

了
記

錄
的

挖
礦

收
入

金
額

。
•

我
們

與
礦

池
運

營
商

確
認

了
在

確
定

挖
礦

收
入

、
獲

得
的

總
挖

礦
獎

勵
以

及
存

入
獎

勵
的

數
字

資
產

錢
包

地
址

時
使

用
的

重
要

合
同

條
款

。
•

我
們

利
用

專
有

的
審

計
工

具
，

獨
立

地
從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中
獲

取
證

據
，

以
測

試
挖

礦
收

入
的

發
生

和
準

確
性

。
•

在
我

們
的

估
值

專
家

的
協

助
下

，
我

們
通

過
獲

得
獨

立
的

比
特

幣
價

格
並

將
其

與
公

司
選

擇
的

價
格

進
行

比
較

，
評

估
了

公
司

用
於

對
比

特
幣

進
行

估
值

的
價

格
的

合
理

性
。

/秒
/
D
EL

O
IT
TE

&
TO

U
C
H
E
LL

P

德
克

薩
斯

州
休

斯
頓

2月
28

，
20
25

自
20
24

年
以

來
，

我
們

—
直

擔
任

公
司

的
審

計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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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致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子

公
司

的
股

東
和

董
事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看
法

我
們

審
計

了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子

公
司

（
公

司
）

隨
附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相

關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
股

東
權

益
和

現
金

流
，

以
及

相
關

附
注

（
統

稱
為

財
務

報
表

）
。

我
們

認
為

，
財

務
報

表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均
公

平
地

反
映

了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
以

及
其

截
至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結

束
的

兩
年

中
每

年
的

經
營

業
績

和
現

金
流

。

意
見

基
礎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負
責

。
我

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審
計

對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發
表

意
見

。
我

們
是

一
家

在
PC

A
O
B
註

冊
的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根

據
美

國
聯

邦
證

券
法

以
及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和

PC
A
O
B

的
適

用
規

則
和

條
例

，
我

們
必

須
在

公
司

方
面

保
持

獨
立

性
。

我
們

根
據

PC
A
O
B

的
標

準
進

行
了

審
計

。
這

些
標

準
要

求
我

們
計

畫
和

執
行

審
計

，
以

獲
得

對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的

合
理

保
證

。

我
們

的
審

計
包

括
執

行
程

式
以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重

大
錯

報
風

險
（

無
論

是
由

於
錯

誤
還

是
欺

詐
）
，
以

及
執

行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的

程
式

。
這

些
程

式
包

括
在

測
試

的
基

礎
上

審
查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中
金

額
和

披
露

的
證

據
。

我
們

的
審

計
還

包
括

評
估

管
理

層
使

用
的

會
計

原
則

和
做

出
的

重
要

估
計

，
以

及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的
審

計
為

我
們

的
意

見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依

據
。

/s
/R

S M
美

國
有

限
責

任
合

夥
企

業

我
們

在
20
21

年
至

20
24

年
期

間
擔

任
公

司
的

審
計

師
。

明
尼

蘇
達

州
明

尼
阿

波
利

斯
3月

19
，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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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截

至
20
24

年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千

股
，

每
股

金
額

及
面

值
除

外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資
產

流
動

資
產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

27
4,
06
5

$
54
,4
39

數
字
貨
幣

47
6

1,
80
1

預
付

費
用

2,
49
3

4,
54
0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3,
79
9

1,
00
1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59
8

80
6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28
1,
43
1

62
,5
87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資
產

權
益

—
98
,6
13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41
1,
86
9

20
5,
28
4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85
,8
98

10
,9
43

融
資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7,
28
5

—
其
他
資
產

1,
02
8

67
9

總
資

產
$

78
7,
51
1

$
37
8,
10
6

負
債

和
股

東
權

益
流
動

負
債

：

應
付
帳

款
$

24
,3
82

$
15
,1
69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16
,5
20

1,
52
6

應
計

薪
酬

4,
55
2

4,
41
3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4,
97
3

4,
76
6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
2,
50
0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1,
39
1

97
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25

48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2
—

應
付
保
費

融
資

—
1,
80
3

長
期

債
務
的
流
動

部
分

—
12
3,
46
5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51
,8
45

15
4,
66
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3,
42
7

89
9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29
2

—
長
期

債
務

—
56

可
兌
換

票
據

48
7,
50
2
.

—
.

總
負

債
54
3,
06
6

15
5,
61
7

承
付
款

項
及

或
有

事
項
（

見
注

12
）

股
東
權
益

：
優
先
股

，
$
0.
00
1
票
面
價
值

10
0,
00
0,
00
0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9
,5
66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

的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12
,6
09

和
$
11
,4
23

分
別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發
佈

。
9,
27
3

普
通
股

，
$
0.
00
1
票
面
價
值

60
0,
00
0,
00
0
和

40
0,
00
0,
00
0
分
別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4
04
,2
23
,0
28

和
27
6,
73
3,
32
9
分
別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發
行

。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按
成
本
計
算
的
庫
存
股

，
18
,5
68
,7
50

和
0
分
別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發
佈

累
積
赤
字

股
東
權
益
合

計
負
債
總
額

和
股
東
權
益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46

9,
27
3

27
7

47
2,
83
4 —

(2
59
,8
95

)
22
2,
48
9

$
37
8,
10
6

40
4

68
5,
26
1

(
11
8,
21
7
)

(3
32
,2
76

)
24
4,
44
5

$
78
7,
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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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單
位

：
千

，
不

包
括

股
票

數
量

和
每

股
普

通
股

虧
損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收
入

$
14
0,
05
1

$
69
,2
29

$
15
,0
33

費
用
和
費
用
：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下
麵

顯
⽰

的
折

舊
）

62
,6
08

27
,3
15

11
,0
83

運
營
費
用

3,
38
7

2,
11
6

2,
03
8

運
營
費
用

—
關
聯
方

4,
26
2

2,
77
3

1,
24
8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57
,8
83

23
,6
93

22
,7
70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12
,6
95

13
,3
25

13
,2
80

折
舊

59
,8
08

28
,3
50

6,
66
7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
淨

值
(2
,2
00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3
,1
74

)
(5
69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
3,
04
3

1,
45
7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
淨
值

17
,8
24

1,
20
9

—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易

所
的

損
失

—
—

80
4

總
成
本
和
費

用
21
6,
26
7

98
,6
50

58
,7
78

經
營
虧
損

(7
6,
21
6
)

(2
9,
42
1
)

(4
3,
74
5
)

利
息
支
出

(
19
,7
94

)
(3
4,
81
2
)

(2
4,
67
9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6
,3
00

)
(2
,0
54

)
其
他
收
入

3,
92
7

23
1

—
被

投
資

單
位

所
得

稅
前

和
淨
收

益
（

虧
損
）
權

益
前
的

虧
損

(9
8,
38
3
)

(6
4,
00
2
)

(7
0,
47
8
)

所
得
稅
優

惠
—

—
25
6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收
入
（
虧
損
）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3,
36
3

(9
,2
90

)
(
15
,7
12

)
出
售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之
收
益

22
,6
02

—
—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7
2,
41
8
)

(7
3,
29
2
)

(8
5,
93
4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
(1

29
)

(4
,8
57

)

淨
虧
損

$
(7

2,
41
8
)

$
(7
3,
42
1
)

$
(9

0,
79
1
)

每
普
通
股
虧
損

：
持

續
經
營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0
.2
1
)

$
(0
.3
5
)

$
(0
.7
8
)

(0
.0
4
)

鹼
性
和

稀
釋
型

$
(0
.2
1
)

$
(0
.3
5
)

$
(0
.8
2
)

在
外
流
通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
鹼

性
和

稀
釋

型
35
1,
31
5,
47
6

20
9,
95
6,
39
2

11
0,
63
8,
79
2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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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綜
合

表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以
千

計
，

股
票

數
量

除
外

）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附
加

實
收

資
本

財
政

部
股

票
積

累
赤

字
總

數
量

數
量

截
至

20
22

年
1
月

1
日
的
餘
額

—
$

—
99
,97
6,2
5 3

$
10
0

$
21
8,
76
2

$
—

$
(9
5,
68
3
)

$
12
3,
17
9

發
行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9,
56
6

9,2
73

—
—

—
—

—
9,
27
3

與
債

券
發
行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
—

—
—

8,3
15

—
—

8,
31
5

與
股
票

發
行

一
起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5,7
00

5,
70
0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
—

—
—

1,5
68

—
—

1,
56
8

認
股
證
行

使
5,7
14
,82
3

6

52
58

修
改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嵌
入

式
轉

換
功

能
—

—
—

—
1,5
92

—
—

1,
59
2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39
,80
1,8
95

39
58
,82
1

—
—

58
,8
60

淨
虧
損

—
—

—
—

—
—

(9
0,
79
1
)

(9
0,
79
1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14
5,4
92
,97
1

$
14
5

$
29
4,
81
0

$
—

$
(
18
6,
47
4
)

$
11
7,
75
4

以
換

取
認
股

權
證
重

新
收

購
的

普
通

股
—

—
(1
2,0
00
,00
0)

(
12

)
(1
2,4
79
)

—
—

(
12
,4
91

)
與
債

務
修
改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
—

—
—

16
,03
6

—
—

16
,0
36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14
,99
1

14
,9
91

認
股
證
行

使
—

—
25
,87
1,5
39

27
3,5
00

—
—

3,
52
7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99
,13
6,6
70

98
13
2,4
44

13
2,
54
2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

11
,76
2,9
56

12
4,6
93

—
—

4,
70
5

為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2,4
60
,51
3

2

14
,99
8

—
—

15
,0
00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及
股

票
發

行
—

—
5,5
86
,73
6

5

5,8
54

—
—

5,
85
9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的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

—
(1
,57
8,0
56
)

—
(2
,01
3)

—
—

(2
,0
13

)
淨
虧
損

(7
3,
42
1
)

(7
3,
42
1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27
6,7
33
,32
9

$
27
7

$
47
2,
83
4

$
—

$
(2
59
,8
95

)
$

22
2,
48
9

因
採
用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20
23
-0
8
而

進
行

的
累

積
效

應
調
整

（
見

注
2）

—
—

—
—

—
—

37
37

認
股
證
行

使
—

—
31
,85
3,9
09

32
4,7
76

—
—

4,
80
8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67
,36
8,1
25

67
18
9,1
46

18
9,
21
3

為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1,0
83
,18
9

2,4
99

—
—

2,
50
0

為
向
關

聯
方

發
行

新
土
地

租
賃

的
普
通

股
—

—
20
,00
0,0
00

20
68
,7
40

—
—

68
,7
6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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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表
內
容

購
買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

—
—

—
(6
0,
00
0
)

—
—

(6
0,
00
0
)

庫
存
股
回

購
(
11
8,
21
7
)

(
11
8,
21
7
)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及
股

票
發

行
—

—
12
,2
41
,6
21

7
30
,9
20

—
—

30
,9
27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的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

—
(
5,
05
7,
14
5
)

—
(2
3,
65
4
)

—
—

(2
3,
65
4
)

淨
虧
損

—
—

—
—

—
—

(7
2,
41
8
)

(7
2,
41
8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40
4,
22
3,
02
8

$
40
4

$
68
5,
26
1

$
(
11
8,
21
7
)

$
(3
32
,2
76

)
$

24
4,
44
5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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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表
內
容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以
千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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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淨
虧
損

$
(7

2,
41
8
)

$
(7
3,
42
1
)

$
(
90
,7
91

)
對
賬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
用
於
）

的
淨
現
金
的
調

整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
承

諾
費

用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11
,3
82

19
,5
15

11
,6
76

要
結
算

的
普

通
股

關
聯

方
費
用

—
2,
91
7

2,
08
3

為
利
息

支
出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26

82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30
,9
27

5,
85
9

1,
56
8

折
舊

59
,8
08

28
,3
50

6,
66
7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1,
37
3

1,
00
1

30
3

從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和
託
管

服
務

中
確

認
的

收
入

(
13
9,
27
8
)

(6
3,
87
7
)

(
10
,8
10

)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
淨

值
(2
,2
00

)
—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3
,1
74

)
(5
69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3,
04
3

1,
45
7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97
,5
59

83
,9
02

9,
73
9

作
為
服

務
對
價

支
付

的
數
字

貨
幣

37
0

—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
淨
值

17
,8
24

1,
20
9

—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易

所
的

損
失

—
—

80
4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6,
30
0

—
2,
05
4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
—

(2
56

)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3
,3
63

)
9,
29
0

15
,7
12

出
售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之
收
益

(2
2,
60
2
)

—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經
營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變
化

：
—

12
9

4,
85
7

預
付
費
用

減
少
（
增
加
）

2,
04
7

55
5

(3
,6
01

)
來
自
關
聯
方
的

應
付
金
額
減
少

81
5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增
加

(2
,7
74

)
(
1,
00
1
)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減

少
（

增
加

）
28
8

(2
15

)
(4
6
)

其
他
資

產
（

增
加

）
減

少
(4
66

)
31
0

(9
94

)
增

加
（

減
少

）
應

付
賬

款
的
增

加
74
0

(7
,2
72

)
10
,1
97

應
計
薪

酬
和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的

增
加
（

減
少

）
69
4

(9
31

)
5,
91
6

增
加
（

減
少

）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金
額

增
加

48
0

(2
,0
13

)
70
0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增
加

（
減
少
）

(
11
,1
13

)
(4
2
)

17
5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淨
額
（

用
於

）
(2
4,
42
2
)

4,
16
0

(3
2,
26
2
)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淨
額
（

已
用
）

—
10
3

(
1,
80
4
)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淨
額

（
使
用
）

(2
4,
42
2
)

4,
26
3

(3
4,
06
6
)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
(2
,8
45

)
(4
6,
17
2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的

可
償

還
款
項

—
—

(
11
,7
41

)
償

還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

—
11
,7
16

出
售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所
得
款
項

86
,0
86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押
金

(2
67
,9
40

)
(7
5,
16
8
)

(6
1,
11
6
)

出
售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23
,3
24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款
項

—
—

13
,2
66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67
,3
71

—
—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淨
現
金

(9
1,
15
9
)

(7
8,
01
3
)

(9
4,
04
7
)

融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發
行
長
期

債
務
的
收
益

，
扣
除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0
,$

0
和

$
38

—
—

22
,4
62

長
期
債
務
的
本
金

支
付

(
13
9,
40
1
)

(6
,5
99

)
—

支
付
與

提
前

清
償
長

期
債
務

相
關

的
提
前

還
款

費
用

(
1,
26
1
)

—
—

融
資
租
賃
的
本
金
支

付
(9
41

)
—

—
保
費
和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的
收
益

21
1

2,
51
3

7,
04
1

支
付
保
險
費
和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的
本
金

(2
,1
03

)
(2
,7
38

)
(4
,9
24

)
向
股
東
發

行
本
票
的
收
益

3,
41
6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扣
除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66
3
,$

1,
05
1
和

$
14
2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得
款

項
18
8,
71
5

4,
80
8

13
5,
91
7

2,
50
0

47
,3
26

5,
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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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買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購
買
庫

存
股

支
付
與

股
票

補
償

獎
勵

的
淨

股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發
行
優

先
股

的
收

益
發
行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收

益
，
扣
除
已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12
,9
50

,$
0
和

$
0

發
行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收
益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本

金
支
付

支
付

與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款
項

相
關

的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負
債

(6
0,
00
0
)

(
11
8,
21
7
)

(2
3,
65
4
)

—
48
7,
05
0 — —

— —
(2
,0
13

)

— —
1,
25
0 —

(
10
,9
64

)

— —

9,
56
6 —

14
,7
00

(
15
,3
06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淨
額

33
5,
20
7

11
9,
86
6

89
,9
81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淨
變

化
21
9,
62
6

46
,1
16

(3
8,
13
2
)

年
初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54
,4
39

8,
32
3

46
,4
55

年
終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
27
4,
06
5

$
54
,4
39

$
8,
32
3

年
內

支
付

的
現

金
：

利
息

$
6,
95
7

$
19
,5
72

$
13
,9
89

所
得
稅

$
—

$
—

$
—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50



– II-107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注
1
–
組

織

組
織

Te
ra
W
ul
fI
nc
.（

“T
er
aW

ul
f”
或
“公

司
”）

是
主

要
由

零
碳

能
源

提
供

動
力

的
下

—
代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垂

直
整

合
所

有
者

和
運

營
商

。
該

公
司

開
發

和
運

營
針

對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工
作

負
載

優
化

的
高

性
能

數
據

中
心

，
利

用
清

潔
、

經
濟

高
效

且
可

靠
的

能
源

來
推

動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長
期

可
持

續
性

。

該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來

產
生

收
入

，
從

而
能

夠
使

用
Te
ra
W
ul
f擁

有
的

專
用

積
體

電
路

（
“A

SI
C
”）

礦
工

在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驗

證
交

易
。

作
為

對
價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以
美

元
出

售
。

該
公

司
還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來

產
生

收
入

。
雖

然
該

公
司

有
能

力
挖

掘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20
24

年
，

公
司

成
立

了
W
U
LF

C
om

pu
te
，

這
是

一
項

內
部

計
畫

，
專

注
於

開
發

和
部

署
可

擴
展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以
支

持
更

廣
泛

的
H
PC

戰
略

，
旨

在
通

過
為

基
於

G
PU

的
H
PC

作
提

供
H
P C

託
管

和
託

管
、

雲
和

連
接

服
務

來
實

現
收

入
流

的
多

樣
化

（
見

注
7）

。
鑒

於
對

高
密

度
計

算
負

載
的

需
求

不
斷

增
長

，
Te
ra
W
ul
f的

資
產

處
於

有
利

地
位

，
可

以
提

供
低

成
本

、
主

要
是

零
碳

的
電

力
來

支
持

這
些

工
作

負
載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Te
ra
W
ul
f擁

有
並

運
營

二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紐

約
州

北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L
ak
e
M
ar
in
er

設
施
”）

和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中

部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

。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通

電
19
5
M
W

容
量

四
建

築
物

和
配

套
基

礎
設

施
。

公
司

計
畫

為
第

五
座

採
礦

大
樓

供
電

，
並

增
加

50
M
W

的
增

量
容

量
，

使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總

運
營

容
量

達
到

約
24
5
20
25

年
上

半
年

的
M
W

。

通
過

合
資

企
業

開
發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

見
注

11
）

於
20
23

年
2
月

開
始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

到
20
23

年
4
月

，
公

司
的

50
M
W

分
配

的
容

量
。
20
24

年
10

月
，
Te
ra
W
ul
f將

其
全

部
25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合
資

企
業

的
%

股
權

，
使

公
司

能
夠

將
資

本
重

新
分

配
給

擴
展

其
全

資
擁

有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和
推

進
其

H
PC

戰
略

。

20
21

年
12

月
，
Te
ra
W
ul
f與

明
尼

蘇
達

州
公

司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I
K
O
N
IC
S”

）
完

成
了

戰
略

業
務

合
併

（
“合

併
”）

，
根

據
該

合
併

，
該

公
司

實
際

上
收

購
了

IK
O
N
IC
S
，

並
成

為
全

國
證

券
交

易
商

自
動

報
價

協
會

（
“納

斯
達

克
”）

的
上

市
公

司
，

這
是

業
務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的
。

截
至

合
併

之
日

，
Te
ra
W
ul
f在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IK
O
N
IC
S
業

務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和
終

止
運

營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完
成

了
IK
O
N
IC
S
幾

乎
所

有
歷

史
淨

資
產

的
出

售
（

見
注

3）
。

資
產

出
售

後
，
IK
O
N
IC
S
更

名
為

R
M

10
1
In
c.
（
“R
M

10
1”
）

。

注
2
–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陳
述

基
礎

和
合

併
原

則

隨
附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編
制

的
。

所
有

公
司

間
餘

額
和

交
易

均
已

清
除

。
某

些
前

期
金

額
已

重
新

分
類

，
以

符
合

當
前

期
間

的
列

報
方

式
。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使
用

估
計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要
求

管
理

層
做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這

些
估

計
和

假
設

會
影

響
報

告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金

額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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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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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二

）
報

告
期

內
的

財
務

報
表

和
報

告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金

額
。

估
計

用
於

（
但

不
限

於
）

以
下

專
案

：
在

企
業

合
併

中
發

行
的

或
有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以
及

無
形

資
產

的
使

用
壽

命
的

確
定

，
購

買
單

獨
發

行
或

作
為

債
務

或
股

票
發

行
組

成
部

分
的

公
司

普
通

股
（
“普

通
股
”）

的
股

本
證

券
或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轉
換

條
款

變
更

的
公

允
價

值
、

股
票

薪
酬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必
要

的
服

務
期

、
在

非
貨

幣
交

易
中

收
到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使

用
權

資
產

的
設

立
和

因
租

賃
安

排
而

產
生

的
租

賃
負

債
、

廠
房

和
設

備
資

本
化

的
開

始
時

間
、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的

減
值
;長

期
資

產
的

減
值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性
、

遞
延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的

攤
銷

、
用

於
租

賃
分

類
的

租
賃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以
及

各
種

應
計

專
案

的
記

錄
。

這
些

估
計

是
在

考
慮

了
過

去
和

當
前

事
件

以
及

對
未

來
事

件
的

假
設

後
做

出
的

。
實

際
結

果
可

能
與

這
些

估
計

值
不

同
。

收
入

確
認

公
司

根
據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B

”）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60
6
，

與
客

戶
簽

訂
合

同
的

收
入

（
“A

SC
60
6”

）
確

認
收

入
。

收
入

標
準

的
核

心
原

則
是

，
公

司
應

確
認

收
入

以
描

述
向

客
戶

轉
讓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其

金
額

應
反

映
公

司
預

期
有

權
獲

得
的

對
價

以
換

取
這

些
商

品
或

服
務

。
以

下
五

個
步

驟
適

用
於

實
現

該
核

心
原

則
：

•
第

1
步

：
確
定

與
客

戶
的

合
同

•
第

2
步

：
確

定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3
步

：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
第

4
步

：
將

成
交

價
格

分
配

給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第

5
步

：
在

公
司

履
行

履
約

義
務

時
確

認
收

入

為
了

確
定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的

履
約

義
務

，
公

司
必

須
評

估
合

同
中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並

確
定

每
個

承
諾

的
不

同
商

品
或

服
務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以

下
兩

個
標

準
，

則
履

約
義

務
符

合
A
SC

60
6
對
“獨

特
”商

品
或

服
務

（
或

商
品

或
服

務
組

合
）

的
定

義
：

客
戶

可
以

單
獨

或
從

商
品

或
服

務
中

受
益

，
也

可
以

與
客

戶
現

成
的

其
他

資
源

一
起

受
益

（
即

商
品

或
服

務
能

夠
具

有
獨

特
性

）
，

並
且

實
體

向
客

戶
轉

讓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承

諾
與

合
同

中
的

其
他

承
諾

是
分

開
的

（
即

，
轉

讓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承

諾
在

合
同

範
圍

內
是

不
同

的
）

。
如

果
商

品
或

服
務

不
具

有
獨

特
性

，
則

該
商

品
或

服
務

將
與

其
他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相
結

合
，

直
到

確
定

出
一

組
不

同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交
易

價
格

是
實

體
預

期
有

權
獲

得
的

對
價

金
額

，
以

換
取

向
客

戶
轉

讓
承

諾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與
客

戶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承

諾
的

對
價

可
能

包
括

固
定

金
額

、
可

變
金

額
或

兩
者

兼
而

有
之

。
在

確
定

交
易

價
格

時
，

實
體

必
須

考
慮

以
下

所
有

因
素

的
影

響
：

•
可

變
考

慮

•
約

束
變

數
考

慮
的

估
計

•
合

同
中

存
在

重
要

的
融

資
部

分

•
非

現
金

對
價

•
應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可
變

對
價

包
含

在
交

易
價

格
中

，
前

提
是

在
與

可
變

對
價

相
關

的
不

確
定

性
隨

後
得

到
解

決
時

，
已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

交
易

價
格

分
配

給
相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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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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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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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獨
立

售
價

基
礎

。
分

配
給

每
項

履
約

義
務

的
交

易
價

格
在

履
行

履
約

義
務

時
、

在
某

個
時

間
點

或
一

段
時

間
內

（
視

情
況

而
定

）
確

認
。

礦
池

公
司

已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o
un
dr
y
U
S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礦
池

執
行

哈
希

計
算

（
即

哈
希

率
）
，
以

換
取

對
價

。
為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是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產
出

。
提

供
此

類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是

唯
—

的
履

行
義

務
。

礦
池

安
排

可
隨

時
終

止
，
Fo
un
dr
y
U
SA

Po
ol

無
需

支
付

重
大

罰

款
，

並
且

公
司

可
以

在
提

供
—

個
合

同
日

（
如

定
義

的
）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後
終

止
挖

礦
池

安
排

，
而

無
需

支
付

重
大

罰
款

。
公

司
的

可
執

行
賠

償
權

僅
在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時

開
始

並
繼

續
。

因
此

，
與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少
於

24
小

時
，

並
全

天
持

續
續

訂
。

此
外

，
公

司
得

出
結

論
，

礦
池

運
營

商
（

即
客

戶
）

的
續

約
權

不
屬

於
重

大
權

利
，

因
為

續
約

權
不

包
括

任
何

折
扣
;也

就
是

說
，

條
款

、
條

件
和

賠
償

金
額

按
當

時
的

市
場

價
格

計
算

。

這
些

交
易

中
沒

有
重

要
的

融
資

成
分

。

礦
池

採
用

按
股

全
額

支
付

（
“F
PP
S”

）
支

付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的

交
換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按

日
計

算
的

每
股

基
本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用
獎

勵
補

償
，

其
金

額
近

似
於

使
用

公
司

的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可

以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和

可
能

獎
勵

的
交

易
費

用
。

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難
度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以
比

特
幣

支
付

的
賠

償
，

無
論

礦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地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上
。

公
司

收
到

的
交

易
對

價
（

如
有

）
是

非
現

金
對

價
，

並
且

都
是

可
變

的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通

常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公
司

採
用

了
—

項
會

計
政

策
，

在
每

個
日

內
匯

總
單

個
條

款
少

於
24

小
時

的
單

個
合

同
，

並
應

用
—

致
的

估
值

點
，

即
協

調
世

界
時

（
00

：
00

：
00

U
TC

）
的

開
始

時
間

，
對

相
關

的
非

現
金

對
價

進
行

估
值

。
當

已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時
，

即
合

同
服

務
的

控
制

權
轉

移
到

礦
池

的
同

—
天

，
並

且
與

合
同

成
立

的
同

—
天

，
即

確
認

收
入

。
每
24

小
時

合
約

期
限

結
束

後
，

礦
池

將
數

字
貨

幣
對

轉
入

公
司

指
定

的
數

字
貨

幣
錢

包
。

以
礦

池
運

營
商

費
用

的
形

式
支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

僅
在

公
司

產
生

FP
PS

對
價

的
情

況
下

發
生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中
扣

除
並

記
錄

為
對

沖
收

入
，

因
為

它
不

代
表

對
獨

特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付

款
。

公
司

記
錄

了
$
13
9.
3
萬

，
$
61
.7

百
萬

和
$
10
.5

百
萬

。

Bi
tc
oi
n
M
in
er

託
管

該
公

司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合

同
被

構
建

為
具

有
單

一
履

約
義

務
的

服
務

協
議

。
這

些
合

同
提

供
的

主
要

服
務

包
括

將
客

戶
的

礦
工

託
管

在
安

全
的

數
據

中
心

內
，

同
時

提
供

電
力

、
互

聯
網

連
接

、
環

境
空

氣
冷

卻
和

訪
問

維
護

資
源

。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收

入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得

到
確

認
，

因
為

客
戶

同
時

接
受

和
消

費
了

公
司

服
務

的
好

處
。

收
入

僅
在

沒
有

重
大

沖
銷

風
險

的
情

況
下

確
認

。
客

戶
按

月
開

具
發

票
，

主
要

以
現

金
支

付
，

但
也

以
數

字
貨

幣
收

到
了

—
些

對
價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其
公

允
價

值
在

合
同

開
始

時
根

據
數

字
貨

幣
在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報

價
確

定
。

該
公

司
擁

有
某

些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合
同

，
其

中
最

後
一

份
合

同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
在

合
約

開
始

時
，

比
特

幣
在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報

價
約

為
$
38
,0
00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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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記
錄
了

$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收
入

0.
8
萬

，
$
7.
5
萬

和
$
4.
6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分
別
是
百
萬

。

H
PC

託
管

20
24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

家
客

戶
簽

訂
了

長
期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H

PC
租

賃
”）

，
以

租
賃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指

定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以
支

持
客

戶
的

H
PC

運
營

。
根

據
A
SC

84
2
，

租
賃

（
“A

SC
84
2”

）
，
公

司
在

合
同

開
始

時
確

定
這

些
協

議
包

含
租

賃
，

包
括

與
數

據
中

心
空

間
使

用
權

相
關

的
租

賃
組

件
，

以
及

涵
蓋

電
力

輸
送

、
物

理
安

全
和

維
護

服
務

的
非

租
賃

組
件

。
H
PC

租
約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的

不
同

日
期

開
始

，
每

個
租

約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十

年
.這

些
協

議
還

為
客

戶
提

供
二

五
年

續
訂

選
項

，
包

括
擴

展
近

期
H
PC

託
管

容
量

的
條

款
（

請
參

閱
注

釋
7）

。

收
入

成
本

礦
池

收
入

的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直

接
電

力
成

本
，

但
不

包
括

單
獨

列
報

的
折

舊
。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的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
勞

動
力

和
互

聯
網

供
應

的
直

接
成

本
。

限
電

積
分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的
收

益
在

相
應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發
生

期
間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減

少
。

公
司

記
錄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金

額
約

為
$
8.
6
萬

，
$
3.
5
萬

和
$
0.
1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分

別
是

百
萬

。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原
始

期
限

為
3
個

月
或

更
短

的
高

流
動

性
工

具
被

歸
類

為
現

金
等

價
物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為

$
27
4.
1
萬

和
$
54
.4

萬
。

公
司

主
要

在
兩

家
由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
“F
D
IC
”）

投
保

的
金

融
機

構
持

有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

公
司

在
這

些
機

構
的

帳
戶

由
FD

IC
投

保
，

最
高

可
達

25
0,
00
0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銀
行

餘
額

超
出
FD

IC
保

險
限

額
4.
7
百

萬
。

為
了

降
低

與
此

類
金

融
機

構
倒

閉
相

關
的

風
險

，
公

司
至

少
每

年
評

估
—

次
其

持
有

存
款

的
金

融
機

構
的

評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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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補
充

現
金

流
資

訊

下
表

顯
⽰

了
補

充
現

金
流

資
訊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補
充

披
露

：
因

採
用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20
23
-0
8
而

進
行

的
累

積
效

應
調

整
$

37
為

換
取

租
賃

義
務

而
獲

得
的

經
營

使
用

權
資

產
$

77
,0
56

為
換

取
租

賃
義

務
而

獲
得

的
融

資
使

用
權

資
產

$
6,
55
7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或

廠
房

和
設

備
存

款
的

貢
獻

$
—

應
付

賬
款

或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中

的
遞

延
融

資
成

本
$

—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成
本

$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或
應

付
賬

款
的

優
先

股
發

行
成

本
$

—
應

付
賬

款
中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購
買

和
存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和

長
期

債
務

$
27
,6
61

使
用

數
字

貨
幣

購
買

廠
房

和
設

備
並

存
入

押
金

$
31
6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和

長
期

債
務

的
投

資
$

—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
可

轉
換

本
票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遞
延

發
行

成
本

$
—

為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2,
50
0

根
據

經
營

租
賃

向
關

聯
方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63
,3
68

根
據

融
資

租
賃

向
關

聯
方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5,
39
2

為
可

轉
換

本
票

付
款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為

長
期

債
務

承
諾

費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
為

長
期

債
務

貼
現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
減

少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增
加

用
於

分
配

或
轉

讓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
—

由
於

從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分
配

，
導

致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減

少
$

22
,7
76

增
加

與
出

售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相
關

的
採

礦
商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
15
,7
15

以
換

取
認

股
權

證
重

新
收

購
的

普
通

股
$

—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中

可
轉

換
本

票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

$
—

$
—

$
—

$
35
,7
92

$
—

$
—

$
—

$
5,
18
2

$
43
7

$
45
2

$
4,
66
6

$
—

$
15
,0
00

$
—

$
—

$
—

$
—

$
16
,0
36

$
6,
86
8

$
21
,9
49

$
—

$
12
,4
91

$
—

$
—

$
11
,2
23

$
—

$
11
,2
67

$
24
9

$
13
1

$
29
3

$
8,
45
1

$
—

$
5,
20
3

$
—

$
10
4

$
—

$
11
,4
89

$
—

$
16
8

$
1,
96
7

$
6,
34
8

$
51
,9
78

$
—

$
—

$
—

$
1,
59
1

非
貨

幣
交

易

公
司

以
公

允
價

值
對

非
貨

幣
交

易
中

交
換

的
商

品
和

服
務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除

非
基

礎
交

換
交

易
缺

乏
商

業
實

質
或

收
到

或
放

棄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無

法
合

理
確

定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非

貨
幣

交
換

將
根

據
放

棄
的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記
錄

金
額

進
行

計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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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字

貨
幣

根
據

公
司

的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

數
字

貨
幣

包
括

作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用
於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和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

公
司

還
不

時
從

其
合

資
企

業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配

。
數

字
貨

幣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歸

類
為

流
動

資
產

，
因

為
它

具
有

高
度

流
動

性
，

公
司

預
計

將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出
售

它
以

支
持

運
營

。

20
23

年
12

月
，
FA

SB
發

佈
了

第
20
23
-0
8
號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
“A

SU
”）

，
無

形
資

產
-
商

譽
和

其
他

-加
密

資
產

（
子

主
題

35
0-
60

）
：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A

SU
20
23
-0
8”

）
。

該
準

則
要

求
主

體
隨

後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某
些

加
密

資
產

，
每

個
報

告
期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都

記
錄

在
淨

收
入

中
。

該
標

準
適

用
於

滿
足

以
下

所
有

標
準

的
加

密
資

產
：

•
符

合
A
SC

35
0
規

定
的

無
形

資
產

資
格

•
不

要
向

持
有

人
提

供
對

基
礎

商
品

、
服

務
或

資
產

的
可

執
行

權
利

•
存

在
於

利
用

區
塊

鏈
或

類
似

技
術

的
分

佈
式

帳
本

上

•
通

過
加

密
技

術
進

行
保

護

•
是

可
替

代
的

•
並

非
由

申
報

實
體

或
其

關
聯

公
司

創
建

或
發

佈

實
體

還
必

須
提

供
有

關
其

加
密

資
產

持
有

量
的

額
外

披
露

。

A
SU

20
23
-0
8
對

20
24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有
效

，
包

括
過

渡
期

。
但

是
，

允
許

提
前

採
用

，
並

且
公

司
選

擇
提

前
採

用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的

標
準

。
37
,0
00

，
增

加
數

字
貨

幣
餘

額
並

減
少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累
積

赤
字

的
期

初
餘

額
。

採
用

A
SU

20
23
-0
8
後

，
公

司
現

在
根

據
A
SC

82
0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A

SC
82
0”

）
按

每
個

報
告

期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數
字

貨
幣

。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1
級

輸
入

確
定

的
，

基
於

公
司

通
常

進
行

交
易

的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的

報
價

，
該

平
臺

已
被

確
定

為
其

比
特

幣
的

主
要

市
場

。
由

於
比

特
幣

是
連

續
交

易
的

，
因

此
公

司
使

用
午

夜
U
TC

價
格

，
這

與
其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保
持

—
致

。
數

字
貨

幣
重

新
計

量
的

損
益

記
錄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淨

額
收

益
”下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以

現
金

收
益

與
比

特
幣

成
本

基
礎

之
間

的
差

額
來

衡
量

，
以

先
進

先
出

為
基

礎
確

定
。

這
些
損

益
也

記
錄

在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淨

額
收

益
”下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確
認

了
$
的

公
允

價
值

淨
收

益
2.
2
百

萬
。

AS
U
20
23
-0
8
之

前
的

數
字

貨
幣
會

計

在
採

用
A
SU

20
23
-0
8
之

前
，

公
司

將
比

特
幣

視
為

無
限

期
無

形
資

產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數

字
貨

幣
不

是
攤

銷
的

，
而

是
每

年
進

行
—

次
減

值
評

估
，

如
果

事
件

表
明

存
在

潛
在

減
值

，
則

更
頻

繁
地

進
行

評
估

。
如

果
帳

面
金

額
超

過
公

允
價

值
，

則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A
SC

82
0

下
的

1
級

輸
入

確
定

。

對
於

減
值

測
試

，
公

司
繞

過
了

可
選

的
定

性
評

估
，

並
監

控
了

比
特

幣
的

每
日

價
格

變
動

。
最

低
盤

中
交

易
價

格
用

於
確

定
單

個
比

特
幣

水
準

的
減

值
，

任
何

超
出

最
低

每
日

交
易

價
格

的
帳

面
金

額
均

作
為

減
值

損
失

。
一

旦
減

值
，

新
的

成
本

基
礎

就
建

立
起

來
，

隨
後

的
沖

銷
被

禁
止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確
認

了
$
的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損
失

3.
0
萬
和

$
1.
5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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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現
金

流
量

表
處

理

通
過

採
礦

活
動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記

錄
為

調
整

，
將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進
行

對
賬

。
從

股
權

投
資

方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配
，

在
補

充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中
披

露
。

在
20
24

年
7
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之
前

（
見

注
9）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包
含

在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中

，
因

為
比

特
幣

在
此

期
間

立
即

轉
換

為
現

金
。

在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後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現
在

被
歸

類
為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
因

為
公

司
不

再
在

開
採

時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

濃
度

該
公

司
主

要
與

二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的
供

應
商

，
以

及
一

礦
池

運
營

商
。

公
司

認
為

這
些

交
易

對
手

不
會

構
成

重
大

的
業

績
風

險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一
年

中
，

任
何

一
個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客

戶
的

收
入

均
不

超
過

10
%
。

來
自

代
表

的
一

位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客
戶

的
收

入
10
.9
%

和
20
.8

分
別

占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收

入
百

分
比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的

幾
年

中
，

公
司

僅
經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雖

然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開
採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如

果
比

特
幣

的
市

值
大

幅
下

跌
，

公
司

的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會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沒

有
（
i）

在
沒

有
額

外
次

級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

法
人

實
體

沒
有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來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或

（
ii）

作
為

—
個

團
體

，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導
法

人
實

體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
iii
）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損
失

的
義

務
或

獲
得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回
報

的
權

利
。

公
司

將
通

過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來
合

併
其

擁
有

控
制

性
財

務
利

益
的

任
何

V
IE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
1）

指
導

V
IE

對
其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以

及
（
2）

吸
收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V
IE

損
失

的
義

務
，

或
從

V
IE

獲
得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這
兩

個
特

徵
，

公
司

將
自

己
視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會

將
該

V
IE

合
併

到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公
司

在
初

次
參

與
V
IE

時
確

定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是
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公

司
在

V
IE

中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顯
著

的
活

動
，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這
些

活
動

，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吸
收

V
IE

的
損

失
或

從
V
IE

中
獲

得
對

V
IE

可
能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20
21

年
，

公
司

與
—

家
無

關
的

合
資

企
業

成
立

了
—

家
合

資
企

業
N
au
t 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
以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30
0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零

碳
比

特
幣

挖
礦

的
M
W
（
“合

資
企

業
”）

。
由

於
合

資
企

業
的

初
始

性
質

和
對

額
外

融
資

的
持

續
承

諾
，

公
司

確
定

N
au
til
us

為
V
IE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對
N
au
til
us

施
加

重
大

影
響

，
但

公
司

確
定

它
無
權

指
導

對
N
au
t il
us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
最

初
，

由
於

需
要

股
東

雙
方

批
准

許
多

關
鍵

的
經

營
決

策
，

因
此

指
導

N
au
til
us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由
合

資
企

業
內

的
雙

方
平

均
分

享
，

並
且

當
不

能
平

均
分

配
時

，
主

要
由

共
同

企
業

控
制

，
包

括
通

過
共

同
企

業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代

表
。

因
此

，
公

司
確

定
其

不
是

N
au
til
us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

已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法

對
該

實
體

進
行

了
會

計
處

理
。

與
公

司
參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風

險
包

括
承

諾
可

能
為

額
外

的
股

權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2
02
4
年

10
月

，
公

司
將

其
全

部
25

合
資

企
業

的
%

股
權

。
有
關

更
多
資

訊
，

請
參

閱
注
釋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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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權
益

法
會

計

未
合

併
但

公
司

對
其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力
的

被
投

資
公

司
，

按
照

權
益

法
會

計
。

公
司

是
否

對
被

投
資

方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力

取
決

於
對

幾
個

因
素

的
評

估
，

其
中

包
括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董
事

會
中

的
代

表
性

和
所

有
權

水
準

，
通

常
為

被
投

資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證

券
的

20
%

至
50
%

的
權

益
。

在
權

益
法

會
計

下
，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賬
目

不
會

反
映

在
公

司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和

經
營

報
表

中
;但

是
，

公
司

在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收

益
或

虧
損

中
的

份
額

反
映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收

入
（

虧
損

）
的

權
益

中
，

扣
除

稅
後

。
公

司
在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反

映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中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的

資
產

建
設

已
經

開
始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尚
未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且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資
產

構
建

相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在

資
產

基
本

完
成

並
準

備
好

用
於

其
預

期
用

途
、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方
開

始
主

要
業

務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時
（

以
較

早
者

為
准

）
結

束
。

當
公

司
在

權
益

法
被

投
資

公
司

的
帳

面
價

值
降

至
零

時
，

除
非

公
司

為
被

投
資

公
司

提
供

擔
保

或
承

諾
提

供
額

外
資

金
，

否
則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不
會

再
記

錄
損

失
。

當
被

投
資

公
司

隨
後

報
告

收
入

時
，

公
司

不
會

記
錄

其
應

占
的

此
類

收
入

份
額

，
直

到
其

應
占

的
損

失
金

額
等

於
其

先
前

未
確

認
的

應
占

份
額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按

扣
除

累
計

折
舊

的
成

本
入

賬
。

折
舊

是
使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資
產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通
常

5
年

，
用

於
電

腦
設

備
和

4
年

）
。

租
賃

權
改

進
和

電
氣

設
備

在
其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
25

年
）

或
租

賃
期

限
。

當
對

長
期

資
產

的
剩

餘
使

用
壽

命
或

殘
值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時
，

確
定

並
記

錄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變

化
，

通
常

是
加

速
折

舊
和

可
變

攤
銷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包

括
押

金
，

金
額

約
為

$
53
.9

萬
和

$
36
.5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購

買
此

類
資

產
（

包
括

礦
工

）
時

，
這
些

資
產
將

包
含
在

收
到

時
包

含
在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當
資

本
化

的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重

大
、

資
產

建
設

已
經

開
始

且
產

生
利

息
時

，
與

資
產

構
建

相
關

的
利

息
被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在

資
產

基
本

完
成

並
準

備
好

用
於

其
預

期
用

途
或

不
再

產
生

利
息

成
本

時
（

以
較

早
者

為
准

）
結

束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每
當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資

產
或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金
額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公
司

就
會

審
查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的

減
值

情
況

。
將

持
有

和
使

用
的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性
是

通
過

將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預

期
產

生
的

未
貼

現
未

來
現

金
流

進
行

比
較

來
衡

量
的

。
任

何
記

錄
的

減
值

損
失

均
按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金
額

計
量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記
錄

了
不

長
期

資
產

的
減

值
費

用
。

租
賃

根
據

A
SC

84
2
，

在
合

同
開

始
時

，
公

司
確

定
合

同
是

否
為

或
包

含
租

賃
。

如
果

公
司

是
承

租
人

，
則

租
賃

在
開

始
日

期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或

融
資

租
賃

。
經

營
租

賃
包

括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
“R

O
U
”）

資
產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和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流

動
部

分
。

融
資

租
賃

包
括

融
資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和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流
動

部
分

。
對

於
具

有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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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初
始
期

限
為

12
個

月
或

更
短

，
而
是

在
租

賃
期

內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租
金
費

用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沒

有
任
何
短

期
租
賃

。

在
確

定
為

或
包

含
租

賃
的

安
排

中
，

公
司

將
租

賃
和

非
租

賃
部

分
作

為
單

個
組

成
部

分
，

並
在

公
司

以
類

似
方

式
確

認
與

租
賃

和
非

租
賃

部
分

相
關

的
成

本
時

將
其

作
為

租
賃

會
計

。

使
用

權
資

產
代

表
公

司
在

租
賃

期
內

使
用

標
的

資
產

的
權

利
，

租
賃

負
債

代
表

公
司

支
付

租
賃

產
生

的
租

賃
付

款
的

義
務

。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租

賃
負

債
在

開
始

日
期

確
認

，
隨

後
根

據
租

賃
期

內
租

賃
付

款
的

現
值

，
在

基
礎

租
賃

安
排

發
生

變
化

時
重

新
計

量
。

如
果

租
賃

中
隱

含
的

利
率

不
容

易
確

定
，

公
司

通
常

會
根

據
在

開
始

日
期

租
賃

付
款

的
類

似
期

限
內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來

估
計

其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

使
用

權
資

產
還

包
括

任
何

租
賃

預
付

款
，

但
不

包
括

租
賃

獎
勵

。
公

司
的

租
賃

條
款

可
能

包
括

在
合

理
確

定
公

司
將

行
使

該
選

擇
權

時
延

長
或

終
止

租
賃

的
選

擇
權

。

與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相
關

的
成

本
在

租
賃

期
限

內
酌

情
在

運
營

費
用

或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中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
可

變
租

賃
成

本
被

確
認

為
已

發
生

，
主

要
包

括
未

計
入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計
量

的
公

共
區

域
維

護
費

用
。

融
資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在

運
營

費
用

或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中

（
視

情
況

而
定

）
在

資
產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中

以
較

短
者

為
准

攤
銷

，
或

者
在

租
賃

期
結

束
時

所
有

權
未

轉
移

的
情

況
下

，
按

租
賃

期
的

較
短

者
攤

銷
。

融
資

租
賃

的
利

息
部

分
包

含
在

利
息

費
用

中
，

並
在

租
賃

期
內

使
用

實
際

利
息

法
確

認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記

為
債

務
帳

面
價

值
的

直
接

減
少

，
並

在
債

務
的

合
同

期
限

內
使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攤
銷

到
利

息
支

出
中

，
並

考
慮

到
預

期
的

未
來

本
金

支
付

情
況

，
但

須
承

受
超

額
現

金
流

（
見

附
注

9）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包
括

與
債

務
發

行
直

接
相

關
的

增
量

第
三

方
成

本
，

例
如

律
師

費
和

財
務

顧
問

費
。

債
務

貼
現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和
分

配
給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含
的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的
收

益
。

債
務

工
具

和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含

的
任

何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普
通

股
或

購
買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
之

間
的

收
益

分
配

通
常

基
於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方
法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作
為

債
務

交
易

組
成

部
分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均
被

歸
類

為
權

益
。

債
務

修
改

公
司

根
據

A
S C

47
0-
50

評
估

其
債

務
工

具
的

修
訂

，
債

務
修

改
和

清
償
.該

評
估

包
括

比
較

（
1）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與
緊

接
修

訂
前

債
務

帳
面

金
額

的
變

動
，

以
及

（
2）

修
訂

後
的

債
務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與

原
始

債
務

的
淨

現
值

，
以

確
定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
如

果
變

動
大

於
10

%
發

生
。

如
果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或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的
變

化
超

過
10

%
，

公
司

應
用

清
償

會
計

。
未

來
現

金
流

的
淨

現
值

和
嵌

入
式

轉
換

期
權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的

變
化

小
於

10
%
，

公
司

將
債

務
修

正
作

為
債

務
修

正
入

賬
。

對
於

在
12

個
月

內
被

多
次

修
訂

的
債

務
，

在
前

12
個

月
內

最
早

修
訂

之
前

存
在

的
債

務
條

款
適

用
於

10
%

測
試

，
前

提
是

之
前

應
用

了
修

改
會

計
。

被
視

為
消

滅
的

債
務

修
訂

損
益

在
當

期
收

益
中

確
認

。
被

視
為

債
務

修
正

的
債

務
修

正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條

款
通

過
收

益
率

調
整

進
行

前
瞻

性
會

計
處

理
。

與
債

務
修

改
直

接
相

關
的

法
律

費
用

和
與

第
三

方
發

生
的

其
他

成
本

將
按

已
發

生
費

用
化

，
並

且
通

常
包

含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的
利

息
支

出
中

。
公

司
向

貸
款

人
支

付
的

金
額

，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和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包
括

在
未

來
現

金
流

中
用

於
確

定
會

計
處

理
方

式
，

如
果

債
務

修
改

適
用

，
也

包
括

在
收

益
率

調
整

的
確

定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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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可
轉

換
樂

器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對

其
發

行
的

可
轉

換
債

務
和

可
轉

換
權

益
工

具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與
該

會
計

核
算

相
關

，
公

司
根

據
A
SC

48
0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區
分

負
債

與
權

益
（
“A

SC
48
0”
）

和
A
SC

81
5
、
衍

生
品

和
對
沖

活
動

（
“A

SC
81
5”
）

。
A
SC

48
0
要

求
對

某
些

金
融

工
具

進
行

負
債

會
計

處
理

，
包

括
體

現
無

條
件

轉
讓

可
變

數
量

股
票

的
義

務
的

股
票

，
前

提
是

該
義

務
的

貨
幣

價
值

完
全

或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三

個
特

徵
之

—
：
（
1）

成
立

時
已

知
的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
2）

發
行

人
股

票
公

允
價

值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物

的
變

化
，

或
（
3）

發
行

人
股

票
，

但
交

易
對

手
的

貨
幣

價
值

與
發

行
人

股
票

的
價

值
相

反
。

根
據

A
SC

81
5
，

公
司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A
SC

81
5
要

求
與

主
合

同
分

開
核

算
並

以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嵌

入
式

衍
生

工
具

。
衍

生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必
須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進
行

重
估

，
公

允
價

值
的

相
應

變
動

將
記

錄
在

本
期

間
的

經
營

業
績

中
。

權
證

公
司

應
用

A
S C

48
0
和

A
SC

81
5
來

協
助

確
定

為
購

買
普

通
股

而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是
否

應
歸

類
為

負
債

或
權

益
。

被
確

定
為

需
要

負
債

分
類

的
認

股
權

證
在

發
行

時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隨

後
在

每
個

後
續

報
告

期
間

重
新

計
量

為
其

當
時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記

錄
在

當
期

收
益

中
。

被
確

定
為

需
要

權
益

分
類

的
認

股
證

在
發

行
時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除
非

需
要

重
新

分
類

，
否

則
不

會
隨

後
重

新
計

量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授
予

的
所

有
未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均
被

歸
類

為
股

權
。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記
為

發
行

收
益

的
減

少
。

如
果

認
為

相
關

發
行

可
能

結
束

，
則

相
關

發
行

結
束

前
發

生
的

股
票

發
行

成
本

（
包

括
貨

架
登

記
聲

明
項

下
）

將
記

錄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其
他

資
產

中
。

股
票

薪
酬

公
司

定
期

在
非

資
本

募
集

交
易

中
向

員
工

和
非

員
工

發
行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R

SU
”）

和
限

制
性

股
票

，
以

用
於

服
務

。
根

據
A
SC

71
8
，
薪

酬
-
股

票
薪

酬
（
“A

SC
71
8”

）
的

裁
決

中
，

公
司

根
據

獎
勵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

在
授

予
日

衡
量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成

本
。

對
於

基
於

時
間

歸
屬

的
R
SU

，
公

允
價

值
由

授
予

日
的

公
司

股
價

決
定

。
對

於
根

據
市

場
條

件
歸

屬
的

R
SU

（
“P
SU

”）
，
在

使
用

M
on
te
C
ar
lo

模
擬

模
型

確
定

授
予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

會
考

慮
市

場
條

件
的

影
響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尚
未

發
行

股
票

期
權

。

R
SU

的
費

用
在

員
工

或
非

員
工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內
按

直
線

法
確

認
，

包
括

根
據

市
場

條
件

為
R
SU

的
派

生
服

務
期

。
限

制
性

股
票

的
費

用
在

授
予

之
日

確
認

，
因

為
獎

勵
在

授
予

之
日

已
全

部
歸

屬
。
PS
U

的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在
衍

生
服

務
期

內
記

錄
，

除
非

在
衍

生
服

務
期

之
前

滿
足

市
場

條
件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自
實

現
之

日
起

確
認

累
計

追
趕

。
除

非
不

滿
足

服
務

條
件

，
否

則
無

論
是

否
滿

足
市

場
條

件
，

都
會

記
錄

PS
U

的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
公

司
對

發
生

的
沒

收
進

行
說

明
。

公
司

將
超

額
稅

收
優

惠
或

獎
勵

歸
屬

或
結

算
的

不
足

視
為

所
得

稅
優

惠
中

的
離

散
專

案
或

淨
虧

損
中

的
撥

備
，

相
關

現
金

流
歸

類
為

經
營

活
動

中
的

專
案

。

其
他

收
入

其
他

收
入

主
要

包
括

銀
行

存
款

的
利

息
收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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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所
得

稅

公
司

根
據

A
SC

74
0
的

規
定

對
所

得
稅

進
行

會
計

核
算

。
所

得
稅

會
計

（
“A

SC
74
0”

）
，

該
法

案
要

求
採

用
資

產
和

負
債

方
法

來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和

負
債

法
要

求
確

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和
負

債
，

以
應

對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金

額
與

稅
基

之
間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預
期

未
來

稅
收

後
果

。
提

供
估

值
備

抵
以

抵
消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的
任

何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中

與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狀

況
會

計
相

關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所

採
取

的
某

些
立

場
很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得
到

維
持

，
而

另
—

些
則

受
到

所
採

取
立

場
的

利
弊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金
額

的
不

確
定

性
。

根
據

A
SC

74
0
的

指
導

，
稅

務
狀

況
的

好
處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得
到

確
認

，
在

此
期

間
，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該
狀

況
在

審
查

（
包

括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的
解

決
，

如
果

有
）

時
更

有
可

能
得

到
維

持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消
或

匯
總

。
然

後
，

根
據

在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時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大

於
50
%

的
最

大
收

益
來

衡
量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此
類

頭
寸

的
稅

收
優

惠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優
惠

部
分

超
過

上
述

計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

在
隨

附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反
映

為
不

確
定

稅
收

優
惠

的
負

債
，

以
及

在
審

查
時

應
向

稅
務

機
關

支
付

的
任

何
相

關
利

息
和

罰
款

。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將
與

未
確

認
的

稅
收

優
惠

的
結

算
價

值
相

關
的

利
息

和
罰

金
作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的
—

部
分

確
認

。
公

司
做

到
了

不
累

計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利

息
或

罰
款

。

每
股

虧
損

公
司

使
用

參
與

證
券

所
需

的
兩

類
方

法
計

算
每

股
收

益
（

虧
損

）
。

兩
類

方
法

要
求

普
通

股
股

東
在

當
期

內
可

用
的

收
入

根
據

他
們

各
自

的
股

息
權

利
在

普
通

股
和

參
與

證
券

之
間

分
配

，
就

像
該

期
間

的
所

有
收

入
都

已
分

配
—

樣
。

普
通

股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公
司

的
淨

虧
損

除
以

當
期

在
外

流
通

普
通

股
的

加
權

平
均

數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是
參

與
證

券
，

因
為

它
們

按
比

例
分

享
普

通
股

宣
佈

的
任

何
股

息
，

但
因

為
它

們
沒

有
義

務
分

擔
公

司
的

損
失

，
因

此
被

排
除

在
每

股
基

本
淨

虧
損

的
計

算
之

外
。

攤
薄

後
每

股
虧

損
反

映
了

使
用

庫
存

股
法

或
轉

換
時

法
（

如
有

）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時

，
額

外
流

通
股

數
量

對
在

外
流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的

影
響

。
攤

薄
後

每
股

虧
損

的
計

算
不

包
括

在
已

發
行

加
權

平
均

股
中

的
攤

薄
工

具
，

因
為

它
們

是
反

攤
薄

的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公
司

決
定

將
其

優
先

股
股

息
作

為
公

司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淨
虧

損
的

減
少

排
除

在
外

，
並

相
應

地
被

排
除

在
公

司
每

普
通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中
。

公
司

此
前

曾
將

其
優

先
股

的
股

息
納

入
其

每
普

通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中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稀

釋
工

具
或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可

轉
換

票
據

和
為

服
務

而
發

行
的

R
S U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稀

釋
工

具
或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可

轉
換

本
票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為

服
務

而
發

行
的

R
SU

。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定
義

見
注

14
）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按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3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已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為
17
,2
66
,7
33

加
權

平
均

行
使

價
為

$
1.
38

和
未

償
R
S U

總
數

為
4,
31
2,
76
4
.

區
段

報
告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該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以

及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來
從

事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

首
席

運
營

決
策

者
或

決
策

小
組

（
“C

O
D
M
”）

定
期

評
估

公
司

的
運

營
，

以
決

定
如

何
分

配
資

源
和

評
估

績
效

。
公

司
的

C
O
D
M

由
首

席
執

行
官

、
首

席
技

術
官

和
首

席
戰

略
官

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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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C
O
D
M

通
常

只
提

供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列
報

的
合

併
費

用
，

並
且

公
司

已
確

定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列
報

的
費

用
代

表
了

重
大

的
部

門
費

用
。
C
O
D
M

審
查

財
務

業
績

並
定

期
分

配
綜

合
級

別
的

資
源

，
以

便
公

司
擁

有
一

作
和

一
可

報
告

部
分

。

C
O
D
M

管
理

其
—

使
用

合
併

淨
虧

損
（
$
72
.4

萬
，
$
73
.4

萬
和

$
90
.8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C
O
D
M

審
查

綜
合

淨
虧

損
的

衡
量

標
準

，
以

評
估

公
司

的
經

營
業

績
和

業
務

戰
略

的
有

效
性

，
並

在
內

部
作

為
將

公
司

業
績

與
競

爭
對

手
進

行
比

較

的
基

準
。

由
於

公
司

披
露

了
一

個
可

報
告

的
部

門
，

因
此

總
收

入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報

告
，

部
門

資
產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報

告
，

資
本

支
出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報

告
。

下
表

提
供

了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其

他
部

門
披

露
：

利
息

收
入

(—
)

(—
)
利

息
收

入
包

含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其
他

收
入

中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 4

20
23

20
22

$
19
2

持
有

待
售

和
終

止
經

營
分

類

公
司

將
企

業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期
間

：
管

理
層

承
諾

出
售

企
業

計
畫

，
企

業
可

以
立

即
以

當
前

狀
態

出
售

，
啟

動
完

成
出

售
計

畫
的

積
極

計
畫

，
可

能
在

—
年

內
出

售
企

業
，

並
且

企
業

以
相

對
於

其
公

允
價

值
的

合
理

價
格

進
行

行
銷

。

新
收

購
的

企
業

在
收

購
時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分
類

標
準

，
則

報
告

為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在

企
業

被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時
，

淨
資

產
將

進
行

減
值

計
量

。
當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出
售

成
本

時
，

持
有

待
售

的
長

期
資

產
將

記
錄

減
值

損
失

。
其

他
資

產
和

負
債

通
常

通
過

將
其

帳
面

價
值

與
各

自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比
較

來
衡

量
減

值
。

長
期

資
產

在
被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時

不
會

折
舊

或
攤

銷
。

最
近

的
會

計
準

則

20
22

年
6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N
o.
20
22
-0
3
，
受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A

SU
20
22
-0
3”
）

。
A
SU

20
22
-0
3
發

佈
（

1）
以

闡
明

主
題

82
0
中

的
指

南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在

衡
量

受
禁

止
出

售
股

本
證

券
的

合
同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
（
2）

修
改

相
關

的
說

明
性

⽰
例

，
以

及
（
3）

對
受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的
股

本
證

券
引

入
新

的
披

露
要

求
，

這
些

證
券

根
據

主
題

82
0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此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適
用

於
20
23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
包

括
這

些
財

政
年

度
中

的
過

渡
期

。
允

許
提

前
收

養
。

公
司

採
用

了
A
S U

20
22
-0
3
，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

20
23

年
11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3
-0
7
，

區
段

報
表

（
主

題
28
0）

：
對

可
申

報
區

段
披

露
的

改
進

（
“A

SU
20
23
-0
7”

）
，
該

法
案

主
要

通
過

加
強

對
定

期
提

供
給

C
O
D
M

的
重

大
分

部
費

用
以

及
其

他
分

部
專

案
的

披
露

來
更

新
可

報
告

的
分

部
披

露
要

求
。
A
SU

20
23
-0
7
還

要
求

（
i）

披
露
C
O
D
M

的
頭

銜
和

職
位

，
以

及
（
ii）

具
有

單
個

可
報

告
細

分
的

公
共

實
體

提
供

本
A
SU

修
正

案
要

求
的

所
有

披
露

以
及

主
題

28
0
中

所
有

現
有

細
分

披
露

，
以

及
（
iii
）

在
過

渡
期

內
包

括
所

有
年

度
披

露
。

此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適

用
於

20
23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
以

及 20
24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內
的

過
渡

期
。

公
司

採
用

了
A
SU

20
23
-0
7
，

自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起

生
效

，
並

將
其

追
溯

應
用

於
財

務
報

表
中
列

報
的

所
有

期
間

。

20
23

年
12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N
o.
20
23
-0
8
，
無

形
資

產
-
商

譽
和

其
他
-
加

密
資

產
（

子
主

題
35
0-
60

）
：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A
SU

20
23
-0
8
的

發
佈

是
為

了
改

進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要
求

實
體

隨
後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加

密
資

產
並

確
認

變
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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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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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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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
注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的
淨

收
入

中
。

該
A
SU

還
要

求
實

體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呈
報

（
1）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加
密

資
產

，
與

其
他

無
形

資
產

分
開

，
以

及
（
2）

加
密

資
產

重
新

計
量

的
變

化
與

損
益

表
中

其
他

無
形

資
產

帳
面

金
額

的
變

化
分

開
。

此
外

，
A
SU

20
23
-0
8
要

求
實

體
出

⽰
加

密
資

產
產

生
的

現
金

收
入

，
這

些
收

入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作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收
到

，
並

且
幾

乎
立

即
作

為
經

營
活

動
轉

換
為

現
金

。
此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適
用

於
20
24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
包

括
這

些
財

政
年

度
中

的
過

渡
期

。
允

許
提

前
收

養
。

公
司

提
前

採
用

了
A
SU

20
23
-0
8
，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

20
23

年
12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N
o.
20
23
-0
9
，
所

得
稅

（
主

題
74
0）

：
所

得
稅

披
露

的
改

進
（
“A

SU
20
23
-0
9”
）

。
A
SU

20
23
-0
9
通

過
要

求
披

露
某

些
特

定
類

別
和

滿
足

定
量

閾
值

的
其

他
對

賬
專

案
，

擴
大

了
稅

率
對

賬
的

現
有

所
得

稅
披

露
，

並
通

過
要

求
按

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分

類
、

按
聯

邦
和

個
人

管
轄

區
分

開
的

所
得

稅
金

額
以

及
所

得
稅

費
用

（
收

益
）

前
的

持
續

經
營

收
入

（
損

失
）

金
額

來
擴

大
已

繳
納

所
得

稅
的

披
露

範
圍

聯
邦

、
州

和
外

國
。

此
更

新
中

的
修

訂
在

20
24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生
效

，
並

允
許

提
前

採
用

。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評

估
採

用
該

標
準

的
影

響
。

20
24

年
11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4
-0
3
，

損
益

表
-報

告
綜

合
收

入
-費

用
分

類
披

露
（

子
主

題
22
0-
40

）
：

損
益

表
費

用
分

類
（
“A

SU
20
24
-0
3”
）

要
求

分
列

披
露

公
共

業
務

實
體

的
損

益
表

費
用

。
此

外
，
20
25

年
1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5
-0
1
，

以
澄

清
A
SU

20
24
-0
3
的

生
效

日
期

。
A
SU

不
會

更
改

實
體

在
損

益
表

表
面

顯
⽰

的
費

用
標

題
;相

反
，

它
要

求
在

財
務

報
表

註
腳

的
披

露
中

將
某

些
費

用
標

題
分

解
為

指
定

類
別

。
本

指
南

適
用

於
所

有
公

共
企

業
實

體
，

適
用

於
20
26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年
度

報
告

期
和
20
27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中
期

報
告

期
，

允
許

提
前

採
用

。
這

些
要

求
將

前
瞻

性
地

應
用

，
並

可
選

擇
追

溯
性

應
用

。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審

查
此

A
S U

，
以

確
定

對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註
腳

中
披

露
的

影
響

。

20
24

年
11

月
，
FA

SB
發

佈
了

A
SU

20
24
-0
4
，
可

轉
換

債
務

工
具

的
誘

導
轉

換
（

主
題
47
0 ）

（
“A

SU
20
24
-0
4”
）

。
A
SU

20
24
-0
4
澄

清
了

當
作

為
結

算
工

具
要

約
的

—
部

分
對

轉
換

特
徵

進
行

更
改

時
，

是
否

應
將

交
易

會
計

為
可

轉
換

債
務

的
誘

導
轉

換
或

消
滅

的
評

估
。
A
SU

20
24
-0
4
在

20
25

年
12

月
15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有
效

，
允

許
提

前
採

用
。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評
估

這
—

新
準

則
對

公
司

會
計

和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相
關

披
露

的
影

響
。

注
3
–
企

業
合

併
、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和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20
21

年
12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與

R
M

10
1
的

合
併

，
據

此
，

公
司

實
際

上
收

購
了

R
M

10
1
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的
上

市
公

司
。

合
併

的
對

價
包

括
（

其
中

包
括

）
根

據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協

議
（
“C

V
R
協

議
”）

簽
訂

的
合

同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C
V
R
”）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截
至

合
併

前
，

每
位

R
M

10
1
的

股
東

均
收

到
—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R
M

10
1
的

不
可

轉
讓

C
V
R
。
C
V
R

的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95
出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或
許

可
R
M

10
1
合

併
前

業
務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的
淨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的
百

分
比

（
如

有
）

。

20
22

年
8
月

，
R
M

10
1
以

$
的

淨
銷

售
收

益
出

售
了

某
處

房
產

13
.2

百
萬

，
但

某
些

賠
償

將
於

20
23

年
2
月

和
8
月

到
期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支
付

了
與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收

益
相

關
的

C
V
R
負

債
11
.0

百
萬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向

C
V
R

持
有

人
支

付
了

所
有

所
需

的
總

收
益

分
配

，
C
V
R
協

議
被

視
為

終
止

。

收
購

後
，
R
M

10
1
業

務
符

合
持

有
待

售
資

產
和

終
止

經
營

標
準

，
並

在
這

些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反
映

為
持

有
待

售
的

終
止

經
營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確
定

某
些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
當

時
R
M

10
1
的

長
期

資
產

帳
面

金
額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
並

確
認

了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中
的

減
值

損
失

，
稅

後
為

$
4.
5
萬

減
記

相
關

帳
面

金
額

到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估
計

出
售

成
本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所
有

持
有

待
售

的
淨

資
產

均
已

出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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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未

錄
得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虧
損

。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列
報

的
終

止
經

營
虧

損
（

扣
除

稅
項

）
包

括
以

下
10
1
令

吉
（

單
位

：
千

）
的

結
果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淨
銷

售
額

$
—

$
10
,8
43

銷
售

成
本

—
8,
12
9

毛
利

—
2,
71
4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88
3,
45
1

研
發

費
用

—
43
7

重
新

計
量

或
分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的
減

值
—

4,
54
1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出

售
虧

損
—

23
9

扣
除

其
他

收
入

前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88

)
(5
,9
54

)
利

息
支

出
—

(
12

)
其

他
收

入
23

23

所
得

稅
前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6

5
)

(5
,9
43

)
所

得
稅

費
用

—
(
14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
(6
5
)

$
(5

,9
57

)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
還

包
括

C
V
R
重

新
計

量
的

（
虧

損
）

收
益

$（
0.
1
）

百
萬

和
$
1.
1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

注
4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公
允

價
值

被
定

義
為

退
出

價
格

，
代

表
在

市
場

參
與

者
之

間
的

有
序

交
易

中
出

售
資

產
或

為
轉

移
負

債
而

支
付

的
金

額
。

因
此

，
公

允
價

值
是

—
種

基
於

市
場

的
衡

量
標

準
，

應
根

據
市

場
參

與
者

在
為

資
產

或
負

債
定

價
時

使
用

的
假

設
來

確
定

。

作
為

考
慮

此
類

假
設

的
基

礎
，

使
用

三
級

公
允

價
值

層
次

結
構

來
衡

量
公

允
價

值
，

優
先

考
慮

估
值

技
術

的
輸

入
。

此
層

次
結

構
要

求
公

司
使

用
可

觀
察

的
市

場
數

據
（

如
果

可
用

）
，
並

在
確

定
公

允
價

值
時

儘
量

減
少

使
用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級
別

如
下

：

（
1
級

）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例
如

相
同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的
報

價
;

（
2
級

）
活

躍
市

場
中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可
觀

察
輸

入
;在

不
活

躍
的

市
場

中
相

同
或

類
似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報
價
;或

可
從

市
場

數
據

直
接

或
間

接
觀

察
到

的
報

價
以

外
的

輸
入
;和

（
3
級

）
市

場
數

據
很

少
或

沒
有

市
場

數
據

的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
這

需
要

公
司

制
定

自
己

的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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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下
表

列
出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按

層
次

結
構

公
允

價
值

水
準

（
單

位
：

千
）

在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和
記

錄
的

公
司

金
融

工
具

：

數
字
貨
幣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計

量
的

公
允

價
值

帳
面

價
值

1
級

2
級

3
級

重
新

測
量

損
失

$
47
6

$
47
6

$
47
6

$
—

$
—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計

量
的

公
允

價
值

帳
面

價
值

1
級

2
級

3
級

重
新

測
量

損
失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
—

$
—

$
—

$
—

$
(6
4
)

$
—

$
—

$
—

$
—

$
(6
4
)

公
司

已
確

定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
49
0.
7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見
注

9）
使

用
1
級

輸
入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預
付

費
用

、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應
付

賬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及

其
他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款
項

的
帳

面
價
值

，
主
要

因
其

短
期

到
期

而
被

視
為

代
表

其
各

自
的

公
允

價
值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沒
有

額
外

的
重

大
非

經
常

性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但
（
i）

計
算

與
新

土
地

租
賃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

見
附

注
7）

，
（
ii）

計
算

與
公

司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修

訂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見

注
9）

，
與

發
行

普
通

股
有

關
（

見
附

注
16

）
，
與

普
通

股
交

易
協

議
（

見
注

15
）

和
獨

立
（

見
注

15
）

有
關

，
（
iii
）

公
司

某
些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嵌
入

衍
生

品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見

注
10

）
，
以

及
（
iv
）

公
司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非

貨
幣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計

算
（

見
注

11
）

和
（
v）

公
允

價
值

的
計

算
作

為
股

票
薪

酬
向

員
工

出
售

的
PS
U

價
值

（
見

注
16

）
。

公
司

採
用

B
la
ck
-S
ch
ol
es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對
其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上
文

討
論

的
與

新
期

限
融

資
和

第
五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除
外

）
，
並

對
公

司
某

些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嵌

入
式

衍
生

品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進
行

估
值

。
認

股
權

證
和

嵌
入

式
衍

生
工

具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2
級

和
3
級

輸
入

確
定

。
模

型
和

公
允

價
值

估
計

中
固

有
的

是
與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
預

期
壽

命
、

無
風

險
利

率
和

股
息

收
益

率
相

關
的

假
設

。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公

司
同

行
在

認
股

權
證

合
同

期
限

內
的

波
動

率
來

估
計

波
動

率
。

無
風

險
利

率
基

於
授

予
日

的
美

國
國

債
利

率
，

到
期

日
類

似
於

認
股

權
證

的
預

期
期

限
或

轉
換

期
限

（
如

適
用

）
。

股
息

率
基

於
歷

史
利

率
，

公
司

預
計

歷
史

利
率

將
保

持
在

零
。

公
司

採
用

B
la
ck
-S
ch
ol
es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和
缺

乏
適

銷
性

的
折

扣
（
“D

LO
M
”）

對
其

與
LG

SA
第

—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並
對

其
與

第
五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定
義

見
注

9）
。
D
LO

M
的

適
用

主
要

是
由

於
對

行
使

相
應

認
股

權
證

的
合

同
限

制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3
級

輸
入

確
定

的
。

模
型

和
公

允
價

值
估

計
中

固
有

的
假

設
與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
預

期
壽

命
、

無
風

險
利

率
、

股
息

收
益

率
和
D
LO

M
相

關
。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公
司

同
行

在
認

股
權

證
合

同
期

限
內

的
波

動
率

來
估

計
波

動
率

。
無

風
險

利
率

以
授

予
日

的
美

國
國

債
利

率
為

基
礎

，
其

到
期

日
與

認
股

權
證

的
預

期
期

限
相

近
，

並
假

定
其

等
同

於
其

合
同

期
限

。
股

息
率

基
於

公
司

預
計

將
保

持
在

歷
史

利
率

零
.該

公
司

應
用

的
D
LO

M
為

20
%

對
其

根
據

LG
S A

第
—

修
正

案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並
應

用
D
LO

M
30

%
對

其
與

第
五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公

司
利

用
蒙

特
卡

洛
模

擬
模

型
來

估
計

PS
U

的
公

允
價

值
，

並
應

用
公

司
和

指
導

公
眾

公
司

的
歷

史
和

預
期

年
度

波
動

率
約

為
12
0
%
.該

公
司

應
用

的
D
LO

M
為

10
.0
%

確
定

與
新

土
地

租
賃

相
關

的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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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注
5
—

比
特

幣

下
表

列
出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資

訊
（

以
千

為
單

位
，

比
特

幣
數

量
除

外
）

：

數
量

量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43
$

1,
80
1

會
計

原
則

變
更

的
累

積
效

應
—

37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的
餘
額

43
1,
83
8

從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和

託
管

服
務

中
確

認
的

收
入

2,
17
9

13
9,
27
8

從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分
配

39
5

22
,7
76

重
測

淨
收

益
—

2,
20
0

處
置

(2
,6
00

)
(
16
4,
93
0
)

作
為

服
務

對
價

支
付

的
數

字
貨

幣
(5

)
(3

70
)

用
於

購
買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D
ep
os
it並

使
用

數
字

貨
幣

支
付

(7
)

(3
16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5
$

47
6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成
本

基
礎

(1
)

$
47
7

數
量

量

截
至

20
23

年
1
月

1
日
的
餘
額

11
$

18
3

從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和

託
管

服
務

中
確

認
的

收
入

2,
16
5

63
,8
77

從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分
配

69
8

21
,9
49

損
害

—
(3

,0
43

)
處

置
(2

,8
18

)
(
80
,7
28

)
用

於
購

買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D
ep
os
it並

使
用

數
字

貨
幣

支
付

(
13

)
(4
37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43
$

1,
80
1

（
1）

在
20
24

年
1
月

1
日

採
用

A
SU

20
23
-0
8
之

前
，

比
特

幣
的

帳
面

價
值

代
表

所
持

有
的

所
有

比
特

幣
的

減
值

後
價

值
。

採
用

A
SU

20
23
-0
8
後

，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基

礎
代

表
公

司
通

過
挖

礦
活

動
賺

取
比

特
幣

時
比

特
幣

的
估

值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淨

額
(2
)

（
2）

比
特

幣
以

先
進

先
出

（
FI
FO

）
為

基
礎

出
售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已
實

現
的

淨
收

益
包

含
在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中
，

淨
值

計
入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

$
2,
19
3

$
3,
17
4

$
56
9

公
司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不
受

合
同

銷
售

限
制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未
持

有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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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值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為

千
）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礦
工

$
19
2,
65
5

$
10
0,
53
1

施
工

中
10
7,
62
4

24
,5
78

租
賃

權
改

進
91
,6
14

62
,8
50

設
備

32
,0
31

15
,7
36

車
輛

10
4

10
4

礦
工

存
款

53
,9
13

36
,4
69

減
：
累
計
折
舊

47
7,
94
1

(6
6,
07
2
)

24
0,
26
8

(3
4,
98
4
)

$
41
1,
86
9

$
20
5,
28
4

公
司

將
借

入
資

金
的

部
分

利
息

資
本

化
，

以
為

其
資

本
支

出
提

供
資

金
。

資
本

化
利

息
記

錄
為

資
產

成
本

的
—

部
分

，
並

在
與

相
關

資
產

相
同

的
期

間
內

折
舊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
0
,$

2.
2
萬

和
$
5.
3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折
舊

費
用

為
$
59
.8

萬
，
$
28
.4

萬
和

$
6.
7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記
錄

了
$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5.
1
萬

，
與
某
些

礦
機
有
關

，
公
司
根

據
20
24

年
4
月

30
日
之
前
更

換
這
些
礦
機
縮

短
了
其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置

了
62
,9
70

礦
工

和
收

到
的

收
益

$
23
.3

百
萬

，
導

致
處

置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淨
損

失
為

$
17
.8

萬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公
司

在
處

置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方

面
的

虧
損

為
$
1.
2
萬

和
$
0
分

別
。

公
司

記
錄

不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減

值
，

除
$
的

減
值

外
0.
4
對

於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被

重
新

歸
類

為
持

有
待

售
並

隨
後
出

售
的

某
些
礦

工
，

其
中

包
括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在
合

併
的

運
營

報
表

中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與
B
i 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D
el
aw

ar
e
Li
m
ite
d（

“B
itm

ai
n
D
el
aw

ar
e
”）

簽
訂

了
未

來
銷

售
和

購
買

協
議

和
補

充
協

議
，

該
協

議
規

定
公

司
有

權
但

無
義

務
購

買
最

多
7,
02
0
PH

值
（

約
30
,0
00

礦
工

）
，
購

買
價

格
為

$
11
2.
3
萬

（
“比

特
大

陸
看

漲
期

權
”）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根
據

比
特

大
陸

看
漲

期
權

行
使

了
購

買
期

權
30
,0
00

S2
1
Pr
o
單

位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礦
工

存
款

為
$
53
.9

萬
向

B
itm

ai
n
D
el
aw

ar
e
支

付
了

大
約

14
,4
00

根
據

比
特

大
陸

看
漲

期
權

購
買

的
S2
1
Pr
o
礦

機
，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第

一
季

度
收

到
。

注
7
—

租
賃

承
租

人
會

計

20
21

年
5
月

，
公

司
與

交
易

對
手

簽
訂

了
與

紐
約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相
關

的
土

地
租

約
（

不
時

修
訂

，
“土

地
租

約
”）

，
該

交
易

對
手

因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的
控

制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

土
地

租
賃

包
括

固
定

付
款

和
可

變
付

款
，

包
括

年
度

升
級

係
數

以
及

公
司

按
比

例
分

擔
的

房
東

擁
有

、
運

營
和

維
護

房
屋

的
成

本
。

土
地

租
約

的
期

限
為

八
年

續
約

期
限

五
年

由
公

司
選

擇
，

但
前

提
是

公
司

當
時

沒
有

違
約

。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的

土
地

租
賃

自
20
22

年
7
月

第
二

次
修

訂
之

日
起

重
新

計
量

，
貼

現
率

為
12
.6
%

，
這

是
根

據
類

似
期

限
內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對

公
司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的
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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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測
量

日
期

的
租

賃
付

款
。
20
22

年
9
月

，
公

司
發

佈
了

8,
51
0,
63
8
公

允
價

值
為

$
的

普
通

股
11
.5

百
萬

作
為

對
房

東
簽

訂
租

約
修

正
案

的
補

償
。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終
止

了
土

地
租

賃
，

並
與

同
—

關
聯

方
交

易
對

手
簽

訂
了

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相
關

的
新

土
地

租
賃

（
“新

土
地

租
賃
”）

，
與

土
地

租
賃

相
比

，
該

租
賃

擴
大

了
不

動
產

的
面

積
，

用
於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和
H
PC

託
管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業
務

。
新

土
地

租
賃

包
括

固
定

和
可

變
付

款
，

包
括

年
度

升
級

係
數

以
及

公
司

按
比

例
分

擔
的

房
東

擁
有

、
運

營
和

維
護

房
屋

的
成

本
，

初
始

期
限

為
35

年
，

從
20
24

年
10

月
9
日

開
始

，
並

將
自

動
續

訂
，

最
長

九
附

加
期

間
五

年
除

非
公

司
至

少
提

供
書

面
通

知
終

止
新

土
地

租
約

六
個

月
在

初
始

期
限

或
當

時
的

續
訂

期
限

到
期

之
前

。
新

土
地

租
約

到
期

後
，

房
屋

的
建

築
物

和
改

進
將

完
好

無
損

地
歸

還
給

房
東

。
作

為
終

止
土

地
租

約
和

簽
訂

新
土

地
租

約
的

對
價

，
公

司
發

行
了

20
.0

10
0
股

公
允

價
值

為
$
的

普
通

股
68
.8

萬
並

支
付

$
12
.0
20
24

年
10

月
以

現
金

形
式

向
交

易
對

手
的

母
公

司
支

付
10

萬
美

元
（
“現

金
租

賃
預

付
款

項
”）

。
公

司
確

定
，

土
地

租
賃

的
終

止
和

新
土

地
租

賃
的

執
行

構
成

了
A
S C

84
2
對

土
地

租
賃

的
修

改
。

新
土

地
租

賃
包

含
兩

個
租

賃
組

成
部

分
：

土
地

和
建

築
物

，
分

別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和

融
資

租
賃

。
建

築
組

成
部

分
被

歸
類

為
融

資
租

賃
，

因
為

初
始

租
賃

期
限

為
35

年
是

建
築

構
件

剩
餘

經
濟

壽
命

的
大

部
分

。
公

司
重

新
計

量
了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9

日
新

土
地

租
賃

的
土

地
和

建
築

部
分

的
租

賃
負

債
，

貼
現

率
為

6.
9
%
，

這
是

根
據

重
新

計
量

日
類

似
租

賃
付

款
期

限
內

抵
押

借
款

的
估

計
利

率
對

公
司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的
估

計
。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記

錄
的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為
$
1.
7
萬

，
$
1.
3
萬

和
$
0.
9
百

萬
，

包
括

可
變

費
用

$
0.
2
萬

，
$
0.
2
萬

和
$
0.
3
百

萬
，

分
別

在
運

營
費

用
中

–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
並

根
據

新
土

地
租

賃
（

以
及

終
止

前
的

土
地

租
賃

）
支

付
了

$
的

現
金

付
款

1 1
.5

百
萬

和
$
0.
9
萬

和
$
0.
2
百

萬
，

此
外

還
發

行
了

上
述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公

司
記

錄
了

與
其

融
資

租
賃

相
關

的
使

用
權

攤
銷

$
0.
1
百

萬
美

元
，

包
括

無
可

變
費

用
，

運
營

費
用

–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
並

根
據

新
土

地
租

賃
支

付
了

$
的

現
金

0.
9
萬

，
此

外
還

發
行

了
上

述
普

通
股

。
公

司
記

錄
的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利
息

支
出

為
$
5,
00
0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利
息

支
出

。
公

司
記

錄
不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使
用

權
和

利
息

支
出

攤
銷

或
融

資
租

賃
付

款
。

根
據

新
土

地
租

賃
條

款
的

其
餘

經
營

租
賃

和
融

資
租

賃
條

款
為

34
.8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份

。
以

下
是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估

計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和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年

度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的

到
期

分
析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22 22 22 22 22 65
8

$
76
8

68

$
25
9

25
9

25
9

25
9

25
9

7,
72
2

$
9,
01
7

20
25

20
26

20
27

20
28

20
29

此
后

融
资

租
赁

负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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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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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貼

現
現

金
流

與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確

認
的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對

賬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經
營

租
賃

的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

9,
01
7

$
76
8

未
攤

銷
折

扣
5,
56
5

47
4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總
額

3,
45
2

29
4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25

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流

動
部

分
$

3,
42
7

$
29
2

出
租

人
會

計

20
24

年
12

月
，

公
司

簽
訂

了
H
PC

租
賃

合
同

，
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指

定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租

賃
給

客
戶

，
以

支
持

客
戶

的
H
PC

運
營

。
公

司
確

定
這

些
安

排
包

括
合

同
開

始
時

的
租

賃
，

並
確

定
了

目
前

正
在

建
設

的
數

據
中

心
空

間
使

用
權

的
租

賃
組

件
，

以
及

用
於

電
力

輸
送

、
物

理
安

全
和

維
護

服
務

的
非

租
賃

組
件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沒
有

任
何

H
PC

租
賃

開
始

，
預

計
所

有
租

賃
都

將
在

20
25

年
的

不
同

日
期

開
始

，
每

個
租

賃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十

年
並

授
予

客
戶

二
五

年
續

訂
選

項
以

及
用

於
擴

展
近

期
H
PC

託
管

容
量

的
預

置
。

注
8
–
所

得
稅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所

得
稅

前
淨

虧
損

（
包

括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和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權

益
總

額
以

及
被

投
資

方
稅

後
淨

收
入

（
虧

損
）

權
益

）
的

組
成

部
分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國
內

$
(7
2,
41
7
)

$
(7
3,
41
9
)

$
(
86
,1
90

)
外

國
—

—
—

總
$

(7
2,
41
7
)

$
(7
3,
41
9
)

$
(
86
,1
90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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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所

得
稅

優
惠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當
前 ：
聯

邦
$

—
$

—
$

—

州
—

—
—

外
國

—
—

—
當

期
所

得
稅

優
惠

總
額

—
—

—

遞
延

：

聯
邦

—
—

(2
56

)
州

—
—

—
外

國
—

—
—

遞
延

所
得

稅
優

惠
總

額
—

—
(2
56

)
所

得
稅

優
惠

$
—

$
—

$
(2
56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所

得
稅

優
惠

與
按

法
定

稅
率

計
算

的
預

期
稅

收
優

惠
之

間
的

對
賬

如
下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聯
邦

法
定

費
率

21
.0

%
21
.0

%
21
.0

%
州

稅
，

不
計

聯
邦
福

利
4.
3
%

0.
4
%

3.
0
%

永
久

性
差

異
(0

.1
)%

0.
8
%

—
%

非
墊

底
費

賠
償

(
14
.6
)%

(
1.
3
)%

—
%

估
價

備
抵

的
變

更
(
17
.6
)%

(
15
.6
)%

(2
4.
6
)%

股
票

負
債

7.
0
%

(4
.5
)%

—
%

其
他

專
案

—
%

(0
.8
)%

0.
9
%

有
效

稅
率

—
%

—
%

0.
3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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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單

位
：
千
）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淨
經

營
虧

損
$

48
,5
52

$
37
,8
33

股
票

負
債

—
54
3

應
計

專
案

和
準

備
金

1,
08
2

1,
07
9

租
賃

負
債

89
2

20
6

合
資

公
司

投
資

—
2,
07
5

股
票

補
償

33
7

65
6

利
息

支
出

限
額

結
轉

5,
66
5
.

—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總

額
56
,5
28

42
,3
92

估
價

備
抵

(5
3,
70
5
)

(4
0,
94
8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淨
值

2,
82
3

1,
44
4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
88
0
)

(
18
2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1,
94
3
)

(
1,
26
2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總
額

(2
,8
23

)
(
1,
44
4
)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
淨

額
$

—
$

—

A
SC

74
0
要

求
估

值
備

抵
以

減
少

報
告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如

果
根

據
現

有
證

據
的

權
重

，
部

分
或

全
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估
計

其
部

分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將
用

於
抵

消
公

司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

根
據

美
國

歷
史

虧
損

水
準

和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目
前

，
管

理
層

認
為

公
司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好
處

，
因

此
，

截
至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記
錄

了
估

值
備

抵
。
20
24

年
和

20
23

年
，

對
於

不
會

變
現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金
額

。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估

價
備

抵
金

增
加

$
12
.8

百
萬

美
元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當
年

的
淨

虧
損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出
於
聯

邦
所
得
稅
目
的

，
公
司
的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總
額
約
為

$
21
1.
1
萬
和

$
17
2.
4
萬

。
自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起

，
由
於
《

減
稅
和
就
業
法

案
》
，

淨
經
營
虧
損
將

無
限
期
結
轉

，
但
可
能
僅
限
於

應
稅
收
入
的

80
%

。
就
州
所

得
稅
而

言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州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約
為

$
65
.3
萬
和

$
30
.8

百
萬

，
分
別
在

20
41

年
開
始
到
期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確
實

不
有

任
何

可
用

的
聯

邦
或
州

研
發

稅
收
抵

免
結

轉
。

根
據

《
國

內
稅

收
法

》
的

規
定

，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需
要

由
美

國
國

稅
局

和
州

稅
務

機
關

進
行

審
查

和
可

能
的

調
整

。
公

司
尚

未
完

成
正

式
研

究
，

以
得

出
是

否
存

在
年

度
限

制
的

結
論

。
如

果
重

要
股

東
的

所
有

者
權

益
在

三
年

內
發

生
某

些
累

積
變

化
超

過
50
%

，
則

淨
經

營
虧

損
結

轉
可

能
會

受
到

年
度

限
制

，
分

別
根

據
《

國
內

稅
收

法
》

第
38
2
條

和
第

38
3
條

以
及

類
似

的
州

規
定

。
這

可
能

會
限

制
每

年
可

用
於

抵
消

未
來

應
稅

收
入

或
納

稅
義

務
的

稅
收

屬
性

的
數

量
。

年
度

限
額

的
金

額
是

根
據

所
有

權
變

更
前

公
司

的
價

值
確

定
的

。
隨

後
的

所
有

權
變

更
可

能
會

進
—

步
影

響
未

來
幾

年
的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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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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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表

附
注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的

規
定

，
該

規
定

規
定

了
如

何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計
量

和
記

錄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稅

收
優

惠
;要

求
對

不
確

定
的

稅
務

事
項

進
行

某
些

披
露
;指

定
如

何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對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準

備
金

進
行

分
類
;並

提
供

過
渡

期
和

過
渡

期
指

南
等

規
定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尚
未

因
不

確
定

的
稅

務
狀

況
而

記
錄

任
何

長
期

負
債

。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在

其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將
任

何
不

確
定

稅
務

狀
況

的
應

計
利

息
和

罰
金

作
為

所
得

稅
費

用
（

如
有

）
的

組
成

部
分

確
認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不

對
不

確
定

的
稅

務
狀

況
確

認
了

估
計

的
利

息
或

罰
款

。

公
司

在
美

國
聯

邦
稅

務
管

轄
區

和
各

州
管

轄
區

提
交

所
得

稅
申

報
表

。
由

於
公

司
處

於
虧

損
結

轉
狀

態
，

因
此

公
司

通
常

在
所

有
可

進
行

虧
損

結
轉

的
年

份
都

受
到

美
國

聯
邦

、
州

和
地

方
所

得
稅

機
關

的
審

查
。

公
司

開
展

業
務

的
聯

邦
和

州
稅

務
管

轄
區

評
估

的
訴

訟
時

效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納
稅

年
度

開
放

。
需

要
審

查
的

納
稅

年
度

因
司

法
管

轄
區

而
異

。

注
9
–
債

務

長
期

債
務

長
期

債
務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以

千
計

）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定
期

貸
款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協

議

$
— — —

$
13
9,
40
1

(
15
,9
70

)
90

—
年

內
到

期
的

長
期

債
務

減
少

—
12
3,
52
1

—
12
3,
46
5

長
期

債
務

總
額

，
扣

除
—

年
內

到
期

的
部

分
$

—
$

56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L
G
SA
”）

20
21

年
12

月
1
日

，
公
司

與
全

國
協
會

W
ilm

in
gt
on

Tr
us
t簽

訂
了

LG
SA

，
該
協
議
包

括
定
期
貸
款
總

額
$
14
6.
0
百
萬
（
“定

期
貸
款
”）

，
利
率

11
.5
%
，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

日
。

在
20
23

年
3
月

對
LG

SA
進

行
修

訂
（
“第

五
次

修
正

案
”）

之
後

，
公

司
被

要
求

按
季

度
支

付
受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影

響
的

金
額

，
如

果
公

司
償

還
了

至
少

$，
則

自
動

延
長

至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40
.0

萬
，

截
至

20
24

年
4
月

1
日

，
公

司
已

於
20
24

年
2
月

完
成

。
在

第
五

修
正

案
之

前
，

利
息

支
付

應
按

季
度

支
付

，
在

第
五

修
正

案
之

後
，

利
息

支
付

應
按

月
支

付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以
至

少
$
的

增
量

提
前

償
還

全
部

或
部

分
定

期
貸

款
5.
0
百

萬
，

但
需

支
付

某
些

預
付

費
用

，
金

額
等

於
2.
0
預

付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適
用

於
約

85
未

償
還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如

LG
SA

中
所

述
，

某
些

活
動

需
要

強
制

預
付

款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償
還

了
$
6.
6
萬

本
金

餘
額

按
照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和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累
積

投
票

控
制

權
，

定
期

貸
款

的
某

些
投

資
者

為
關

聯
方

。
關

聯
方

實
體

持
有

的
定

期
貸

款
項

下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為

$
12
.9

定
期

貸
款

項
下

10
0
萬

未
償

還
本

金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的

某
些

成
員

和
當

時
是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個
人

控
制

的
關

聯
方

實
體

持
有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償
還

了
$
13
9.
4
百

萬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

包
括

$
的

自
願

提
前

還
款

74
.5

百
萬

。
就

自
願

提
前

付
款

而
言

，
公

司
在

清
償

債
務

時
錄

得
$
的

虧
損

6.
3
萬

，
該

A
P I

包
含

在
合

併
的

運
營

報
表

中
，

包
括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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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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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1.
3
百

萬
的

預
付

款
費

用
和

立
即

註
銷

$
5.
0
萬

與
償

還
本

金
相

關
的

未
攤

銷
債

務
貼

現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全

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的

本
金

餘
額

。

就
LG

SA
規

定
的

定
期

貸
款

而
言

，
公

司
向

定
期

貸
款

的
持

有
人

發
行

了
某

些
普

通
股

、
購

買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以

及
產

生
的

發
行

成
本

和
預

付
費

用
，

其
中

包
括

$
29
.8
20
21

年
12

月
與

原
始

發
行

相
關

的
10
0
萬

美
元

，
美

元
3.
5
20
22

年
7
月

與
第

一
修

正
案

有
關

的
10
0
萬

美
元

，
$
2.
9
20
22

年
10

月
與

第
三

修
正

案
有

關
的

10
萬

美
元

，
以

及
$
16
.0
20
23

年
3
月

因
第

五
修

正
案

而
被

判
處

10
0
萬

次
罰

款
。

這
些

金
額

代
表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

它
們

在
LG

SA
期

限
內

作
為

利
息

支
出

的
調

整
進

行
攤

銷
。

LG
SA

認
股

權
證

20
22

年
，

根
據

LG
SA

的
第

—
和

第
三

修
正

案
，

公
司

向
貸

方
簽

發
了

購
買

權
證

8,
45
5,
41
0
普

通
股

$
0.
01

每
股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2,
74
0,
58
7
和

5,
71
4,
82
3
分

別
行

使
與
LG

S A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
以

發
行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向

公
司

收
取

總
收

益
$
27
,0
00

和
$
58
,0
00

分
別

。

20
23

年
3
月

，
關

於
LG

SA
第

五
修

正
案

，
公

司
簽

訂
了

—
份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以

下
認

股
權

證
：
（
i）

27
,7
59
,2
65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認
股

權
證

10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0.
01

每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

和
（
ii）

13
,8
79
,6
30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認
股

權
證

5.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1.
00

每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行

使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
26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行

使
。
20
23

年
3
月

，
關

於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簽
訂

了
一

份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已

同
意

向
LG

S A
貸

方
提

供
慣

常
的

貨
架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涉

及
行

使
上

述
認

股
權

證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31
,5
34
,8
61

與
LG

SA
相

關
的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用
於

發
行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包

括
27
,6
17
,5
39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3,
91
7,
32
2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的
總

收
益

為
$
4.
2
百

萬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作
為

債
務

交
易

組
成

部
分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均
被

歸
類

為
權

益
。

可
轉

換
票

據

可
轉

換
票

據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以
千

為
單

位
）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可
兌

換
票

據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年

內
到

期
的

可
換

股
票

據

可
轉

換
票

據
總

額
，

扣
除

—
年

內
到

期
的

部
分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2.
75

%
20
30

年
到

期
的

可
轉

換
優

先
票

據
（
“2
03
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無

擔
保

，
是

根
據

公
司

與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C
o.

（
“C

an
t o
r”
）

作
為

其
中

提
到

的
初

始
購

買
者

（
“初

始
購

買
者
”的

代
表

簽
訂

的
購

買
協

議
出

售
的

，
用

於
轉

售
給

根
據
19
33

年
證

券
法

第
14
4A

條
合

理
認

為
是

合
格

機
構

購
買

者
的

人
。

經
修

訂
的

（
“證

券
法
”）

。
此

次
發

行
中

出
售

的
票

據
本

金
總

額
為

$
50
0.
0
百

萬
，

其
中

包
括

$
75
.0

根
據

發
行

的
票

據
本

金
總

額

73

$
— — — —

$
—

$
50
0,
00
0

(
12
,4
98

)
48
7,
50
2 —

$
48
7,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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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改

為
根

據
購

買
協

議
授

予
初

始
購

買
者

的
額

外
票

據
購

買
選

擇
權

，
初

始
購

買
者

已
全

額
行

使
該

選
擇

權
。

這
些

票
據

的
發

行
價

格
等

於
10
0
%

的
本

金
。

出
售

票
據

的
淨

收
益

約
為

$
48
7.
1
在

扣
除

初
始

購
買

者
的

傭
金

和
估

計
的

發
行

費
用

$
後

，
百

萬
12
.9

百
萬

美
元

，
這

代
表

了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並
在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期
限

內
以

0.
50

%
.利

息
2.
75

%
應
每
半
年
支

付
—

次
，
分
別
於
每
年
的

5
月

1
日
和

11
月

1
日
支
付

，
從

20
25

年
5
月

1
日
開
始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將
於

20
30

年
2
月

1
日

（
“2
03
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到

期
日
”）

到
期

，
除

非
票

據
持

有
人

提
前

轉
換

或
由

公
司

贖
回

或
回

購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初

始
轉

換
率

為
每

1,
00
0
美

元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本
金

11
7.
92
45

股
普

通
股

，
這

相
當

於
約

$
的

初
始

轉
換

價
格

8.
48

每
股

。
轉

換
率

會
根

據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契
約

中
規

定
的

事
件

的
發

生
而

進
行

調
整

，
但

不
會

根
據

任
何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應

計
和

未
付

利
息

進
行

調
整

。
此

外
，

如
果

在
整

體
根

本
性

變
更

期
（

定
義

）
期

間
發

生
完

全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根

本
性

變
化

（
如

定
義

）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對
於

選
擇

轉
換

與
此

類
完

全
轉

換
相

關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持

有
人

，
公

司
將

按
照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契
約

中
描

述
的

額
外

股
票

數
量

來
提

高
轉

換
率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初
始

轉
化

率
沒

有
變

化
。

在
20
29

年
11

月
1
日

之
前

，
票

據
持

有
人

只
有

在
發

生
以

下
事

件
時

才
有

權
轉

換
其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
在

20
25

年
3
月

31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任

何
日

曆
季

度
（

並
且

僅
在

該
日

曆
季

度
內

）
，
如

果
最

後
報

告
的

每
股

普
通

股
銷

售
價

格
至

少
20

交
易

日
（

無
論

是
否

連
續

）
30

截
至

（
包

括
前

—
日

曆
季

度
的

最
後

—
個

交
易

日
）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大
於

或
等

於
13
0
每

個
適

用
交

易
日

的
換

股
價

百
分

比
;

•
在

五
工

作
日

期
間

之
後

十
連

續
交

易
日

期
間

（
“測

量
期
”）

，
其

中
計

量
期

每
個

交
易

日
每

1,
00
0
美

元
票

據
本

金
的

交
易

價
格

（
定

義
）

低
於

98
該

交
易

日
每

股
普

通
股

最
後

報
告

的
售

價
和

轉
換

率
的

乘
積

百
分

比
;

•
如

果
公

司
在

贖
回

日
期

之
前

的
預

定
交

易
日

收
盤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贖
回

任
何

或
所

有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但

僅
限

於
已

贖
回

（
或

被
視

為
贖

回
）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或

•
在

管
理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契

約
中

規
定

的
某

些
特

定
公

司
事

件
發

生
時

。

轉
換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後
，

公
司

將
根

據
公

司
選

擇
支

付
或

交
付

現
金

或
現

金
與

普
通

股
的

組
合

（
視

情
況

而
定

）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可
在

20
27

年
11

月
6

日
或

之
後

隨
時

由
公

司
選

擇
全

部
或

部
分

贖
回

（
受

某
些

限
制

）
為

現
金

，
但

前
提

是
公

司
普

通
股

每
股

最
後

報
告

的
售

價
高

於
13
0

指
定

期
間

內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

如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契
約

中
所

述
）

。
贖

回
價

格
將

等
於

擬
贖

回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本

金
，

加
上

截
至

贖
回

日
（

但
不

包
括

贖
回

日
）

的
應

計
和

未
付

利
息

（
如

有
）

。

在
20
29

年
11

月
1
日

或
之

後
，

票
據

持
有

人
可

以
隨

時
選

擇
轉

換
其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
直

到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到
期

日
之

前
的

第
二

個
預

定
交

易
日

收
盤

。

如
果

發
生

某
些

構
成
“根

本
性

變
化
”（

定
義

見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契
約

）
的

公
司

事
件

，
則

票
據

持
有

人
可

以
要

求
公

司
以

現
金

回
購

其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
回

購
價

格
等

於
10
0
擬

回
購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本
金

的
%

，
加

上
截

至
基

本
變

更
回

購
日

（
但

不
包

括
）

的
應

計
未

付
利

息
。

根
本

性
變

化
的

定
義

包
括

涉
及

公
司

的
某

些
企

業
合

併
交

易
以

及
與

公
司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某
些

退
市

事
件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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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發

行
，

公
司

與
某

些
交

易
對

手
進

行
了

私
下

協
商

的
上

限
看

漲
期

權
交

易
（
“上

限
看

漲
期

權
”）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於

20
30

年
2
月

1
日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終

止
日

期
”）

終
止

，
每

個
贖

回
期

權
的

初
始

執
行

價
格

為
$
8.
48

每
股

，
但

須
進

行
某

些
調

整
，

這
些

調
整

對
應

於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初

始
轉

換
價

格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的
初

始
封

頂
價

格
為

$
12
.8
0
每

股
，

可
能

會
有

一
定

的
調

整
。

上
限

贖
回

贖
回

涵
蓋

最
初

作
為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基
礎

的
普

通
股

總
數

量
，

並
且

通
常

預
計

在
轉

換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時
減

少
對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潛
在

稀
釋

和
/或

抵
消

公
司

需
要

支
付

的
超

過
轉

換
後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本
金

的
任

何
現

金
付

款
，

視
情

況
而

定
，

根
據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的
封

頂
價

格
，

此
類

減
少

和
/或

抵
消

受
上

限
限

制
。

導
致

上
限

看
漲

期
權

初
始

行
使

價
調

整
的

條
件

反
映

了
導

致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進
行

相
應

調
整

的
條

件
。

贖
回

權
上

限
在

20
29

年
12

月
5

日
至

贖
回

贖
回

權
上

限
終

止
日

期
之

間
自

動
按

每
日

應
課

稅
金

額
行

使
。

此
外

，
在

回
購

、
贖

回
或

轉
換

一
定

數
量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時
，

公
司

可
以

（
但

不
是

必
須

）
根

據
回

購
、

贖
回

或
轉

換
的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按
比

例
提

前
終

止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的

數
量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現

金
結

算
或

組
合

結
算

，
其

中
包

括
現

金
和

普
通

股
的

組
合

。
出

於
會

計
目

的
，

上
限

贖
回

贖
回

是
單

獨
的

交
易

，
不

是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條
款

的
一

部
分

。
由

於
這

些
交

易
符

合
某

些
會

計
標

準
，

因
此

C
ap
pe
d
R
ec
al
l記

錄
在

股
東

權
益

中
，

不
作

為
衍

生
品

入
賬

。
$
的

成
本

60
.0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與
上

限
贖

回
有

關
的

百
萬

美
元

被
記

錄
為

對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的

減
少

。

管
理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契

約
包

含
習

慣
條

款
和

契
約

，
包

括
在

某
些

違
約

事
件

發
生

並
持

續
時

，
受

託
人

（
定

義
）

或
至

少
25

20
30

年
未

償
還

可
轉

換
票

據
本

金
的

%
可

申
報

10
0
所

有
20
30

年
到

期
應

付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本

金
以

及
應

計
未

付
額

外
利

息
（

如
有

）
的

百
分

比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攤
銷

了
總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
11
.4

百
萬

，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利
息

支
出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攤
銷

了
總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
21
.2

百
萬

，
其

中
$
19
.5

萬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利
息

支
出

，
$
1.
2
百

萬
是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是
淨

額
，

以
及

$
0.
5
萬

是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攤
銷

了
總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貼

現
$
14
.2

百
萬

，
其

中
$
9.
3

萬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利
息

支
出

，
$
2.
6
百

萬
是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是
淨

額
，

以
及

$
2.
3
萬

是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的
資

本
化

權
益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未
償
債
務
的
本
金
到
期
日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20
25

20
26

20
27

20
28

20
29

此
後

到
期

本
金

總
額

注
10

–
可

轉
換

本
票

Y
or
kv
ill
e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2

年
6
月

，
公

司
發

行
了

本
金

為
$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15
.0

萬
（
“本

票
”）

發
給

Y
A
II
PN

，
Lt
d.
（
“Y

or
kv
ill
e”
）
，
該

票
據

發
行

了
2.
0
原

始
發

行
折

扣
百

分
比

，
收

益
為

$
14
.7

百
萬

，
原

始
到

期
日

為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

並
且

公
司

需
要

支
付

未
付

的
款

項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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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金

餘
額

五
每

月
$
3.
0
百

萬
付

款
，

從
20
22

年
7
月

27
日

開
始

。
在

合
理

提
前

通
知

後
，

公
司

有
權

推
遲

50
每

月
到

期
還

款
額

的
百

分
比

二
此

類
每

月
付

款
日

期
由

公
司

和
Y
or
kv
ill
e
共

同
商

定
。
20
22

年
7
月

，
$
1.
5
萬

的
$
3.
0
萬

7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推
遲

到
20
22

年
10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20
22

年
8
月

，
$
1.
5
萬

的
$
3.
0
8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金
額

已
推

遲
到

20
22

年
11

月
的

每
月

付
款

到
期

日
。

本
票

，
利

率
為

4.
0
%

，
初

始
轉

換
價

格
為

$
3.
75

每
股

普
通

股
，

可
能

已
用

向
Y
or
kv
ill
e
出

售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償

還
或

以
現

金
償

還
，

如
果

以
現

金
償

還
，

則
連

同
最

初
6.
0
%

，
前

提
是

如
果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價
格

（
如

定
義

）
低

於
$
2.
25

每
股

的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為

4.
0
%
.

20
22

年
10

月
和

11
月

，
公

司
修

訂
並

重
述

了
本

票
，

其
中

包
括

更
改

當
時

的
還

款
時

間
表

，
將

現
金

支
付

保
費

更
改

為
12
.0
%
並

更
改

轉
換

價
格

（
分

別
為
“第

—
應

收
和

應
收

本
票
”和

“第
二

應
收

應
付

款
本

票
”）

。
公

司
確

定
，

債
務

會
計

的
消

滅
適

用
於
20
22

年
10

月
的

第
—

張
應

收
賬

款
和

應
收

本
票

，
因

為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大
於

10
緊

接
修

改
前

本
票

帳
面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
公

司
錄

得
$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2.
1
百

萬
美

元
。

這
種

消
滅

損
失

主
要

與
$
的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有
關

1.
6
百

萬
以

及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本
票

公
允

價
值

的
超

出
部

分
$
9.
4
百

萬
美

元
，

比
修

改
前

的
本

票
帳

面
價

值
高

出
10

萬
美

元
。

公
司

確
定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於
20
22

年
11

月
的

第
二

期
票

和
應

收
本

票
，

因
為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並

未
大

於
10

首
次

應
收

和
R
本

票
在

修
改

前
的

帳
面

價
值

百
分

比
。
$
20
,0
00

嵌
入

式
轉

換
功

能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被
記

為
債

務
貼

現
，

並
作

為
第

二
張

應
收

和
應

收
本

票
剩

餘
期

限
的

利
息

支
出

調
整

攤
銷

，
實

際
匯

率
為

3.
1
%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本
票

的
任

何
部

分
都

沒
有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的
股

份
，

第
二

張
應

收
賬

款
和

二
手

本
票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全

額
支

付
。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發
行

了
本

金
總

額
約

為
$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可

轉
換

本
票
”）

3.
4
百

萬
美

元
分

配
給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包
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1.
7
百

萬
。

可
轉

換
本

票
是

在
私

下
協

商
的

交
易

中
發

行
的

，
是

根
據

《
證

券
法

》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20
22

年
12

月
，

公
司

對
可

轉
換

本
票

進
行

了
修

訂
，

以
（
a）

將
轉

換
日

期
更

改
為

20
23

年
3
月

1
日

，
以

及
（
b）

如
果

在
轉

換
日

期
之

前
以

低
於

當
時

現
有

可
轉

換
本

票
轉

換
價

格
的

價
格

發
生

額
外

的
合

格
融

資
，

則
允

許
降

低
轉

換
價

格
。

由
於

定
向

增
發

是
合

格
融

資
，

轉
換

價
格

為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20
23

年
1
月

，
可

轉
換

本
票

進
行

了
修

訂
，

將
轉

換
日

期
更

改
為

股
東

批
准

日
期

（
定

義
見

注
釋

15
）

後
的

第
三

個
營

業
日

。
20
23

年
3
月

，
可

轉
換

本
票

和
應

計
但

未
付

的
利

息
轉

換
為

8,
62
8,
02
4
普

通
股

。

20
23

年
1
月

，
公

司
作

為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向

合
格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
份

可
轉

換
本

票
（
“1

月
可

轉
換

本
票
”）

，
本

金
總

額
為

$
1.
3
百

萬
。
1
月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
月

1
日

，
應

計
年

息
為

4.
0
%
.1

月
可

轉
換

本
票

在
最

終
於

20
23

年
2
月

舉
行

的
股

東
大

會
後

的
第

三
個

工
作

日
自

動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轉
換

價
格

等
於

投
資

者
在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至

20
23

年
2
月

召
開

的
股

東
大

會
期

間
在

公
司

出
售

任
何

股
本

證
券

時
購

買
股

本
證

券
所

支
付

的
最

低
每

股
價

格
，

銷
售

總
價

不
低

於
比

$
5.
0
百

萬
，

但
須

遵
守

1
月

可
轉

換
本

票
中

規
定

的
某

些
例

外
情

況
。

轉
換

價
格

為
$
0.
40

發
行

時
每

股
普

通
股

。
20
23

年
3
月

，
1
月

可
轉

換
本

票
和

應
計

但
未

付
的

利
息

轉
換

為
3,
13
4,
93
2
普

通
股

。

注
11

–
合

資

20
21

年
5
月

，
公

司
和

Ta
le
n
En
er
gy

C
or
po
ra
tio
n
的

子
公

司
（
“T
al
en
”）

（
各

自
稱

為
“成

員
”
，

統
稱

為
“成

員
”）

成
立

了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
以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30
0
零

碳
比

特
幣

的
M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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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的

採
礦

，
隨

後
在
20
22

年
8月

修
訂

（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和
20
23

年
3月

（
“第

二
次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
就

合
資

企
業

而
言

，
N
au
til
us

同
時

與
Ta
le
n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
i）

土
地

租
賃

（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賃
”）

，
其

中
包

括
電

力
供

應
部

分
，
（
ii）

最
初

與
公

司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F
O
A
”）

，
隨

後
與

Ta
le
n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協
議

（
“F
O
A
”）

，
以

及
（
iii
）

與
Ta
le
n
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公
司

服
務

協
議

（
“C

SA
”）

。
公

司
最

初
持

有
50

合
營

企
業

的
%

權
益

，
其

後
降

至
25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百
分

比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最

初
需

要
20
0
M
W

的
電

容
量

。

20
24

年
3
月

，
Ta
le
n
的

—
家

子
公

司
將

其
大

部
分

資
產

出
售

給
非

關
聯

第
三

方
，

包
括

N
au
til
us

根
據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約

使
用

的
土

地
。

與
此

次
出

售
有

關
，
N
au
t il
us

G
ro
un
d
Le
as
e
從

Ta
le
n
轉

讓
給

資
產

的
購

買
者

。

在
N
au
til
us

開
始

其
主

要
業

務
之

前
，

公
司

將
借

入
資

金
的

一
部

分
利

息
資

本
化

，
以

為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資
本

化
利

息
成

本
為

$
0
,$

0.
9
萬

和
$
4.
6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在
主

要
扣

除
每

個
成

員
的

權
力

和
運

營
成

本
份

額
後

，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定

期
進

行
分

配
。

公
司

從
N
au
til
us

收
到

了
公

允
價

值
為

$
的

比
特

幣
分

配
22
.8

萬
，
$
21
.9

萬
和

$
0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公
司

將
其

全
部

25
將

N
au
til
us

的
%

股
權

轉
讓

給
Ta
le
n
成

員
（
“N

au
til
us

出
售
”）

。
轉

讓
的

總
對

價
為

$
10
2.
1
百

萬
包

括
：
（
i）

美
元

86
.1

百
萬

現
金

支
付

，
包

括
慣

常
的

營
運

資
金

調
整

，
（
ii）

美
元

0.
3
以

比
特

幣
為

單
位

，
按

N
au
til
us

開
採

和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的

比
例

分
配

10
0
萬

美
元

，
以

及
（
iii
）

美
元

15
.7
N
au
til
us

分
配

給
公

司
的

百
萬

礦
工

和
設

備
，

反
映

了
N
au
til
us

所
有

礦
工

的
公

允
價

值
，

包
括

Ta
le
n
會

員
提

供
的

礦
工

，
以

及
N
au
til
us

擁
有

的
某

些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
N
au
til
us

出
售

包
括

慣
常

陳
述

和
保

證
以

及
慣

常
契

約
，

其
中

包
括

Ta
le
n

會
員

將
向

公
司

支
付

的
費

用
25

收
到

的
淨

收
益

中
超

過
$
的

百
分

比
30
0.
0
萬

，
在

未
來

任
何

未
來

出
售

N
au
til
us

的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資

產
或

大
部

分
股

權
時

。
就

N
au
til
us

出
售

而
言

，
公

司
終

止
確

認
其

對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
79
.5

百
萬

，
並

錄
得

出
售

被
投

資
方

股
權

的
收

益
$
22
.6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

在
N
au
til
us

出
售

之
前

，
N
au
til
us

是
使

用
權

益
法

會
計

的
V
IE

會
計

。
20
22

年
8
月

，
由

於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下
成

員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和

治
理

權
的

變
化

，
Ta
le
n
確

定
其

從
會

計
角

度
控

制
了

合
資

企
業

，
因

此
需

要
對

其
合

資
企

業
的

可
辨

認
資

產
和

負
債

進
行

公
允

估
值

，
以

用
於

其
內

部
會

計
目

的
。

根
據

C
S A

，
Ta
le
n
負

責
維

護
合

資
企

業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

並
選

擇
下

調
對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的

公
允

價
值

調
整

。
公

司
將

合
資

企
業

作
為

權
益

法
投

資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的
變

化
不

會
影

響
公

司
的

會
計

方
法

或
基

礎
。

因
此

，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與
該

公
司

在
合

資
企

業
中

的
會

計
基

礎
之

間
存

在
基

礎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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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u
til
us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N
au
til
us

出
售
日
期
）

以
及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的
簡
明
經
營
業
績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財
務
狀
況
總
結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1
)

20
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1
)(2
)

20
23

20
22

作
資

訊
簡

明
聲

明
：

收
入

$
90
,5
30

$
10
8,
00
1

$
19

運
營

費
用

78
,4
61

95
,1
42

10
,8
23

淨
收

入
（

虧
損

）
$

12
,0
69

$
12
,8
59

$
(
10
,8
04

)

10
月

2
，
20
24

(1
)(
2)

12
月

31
，
20
23

(1
)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

流
動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

11
,1
24

13
4,
21
7

$
12
,4
06

17
1,
24
5

總
資

產
$

14
5,
34
1

$
18
3,
65
1

流
動

負
債

$
12
,8
16

$
13
,1
49

非
流

動
負

債
29
,4
34

29
,4
93

公
平

10
3,
09
1

14
1,
00
9

負
債

和
權

益
合

計
$

14
5,
34
1

$
18
3,
65
1

(1
)

20
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N
au
til
us

出
售

之
日

）
期

間
以

及
截

至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簡

明
運

營
資

訊
報

表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反

映
了

N
au
til
us

的
Ta
le
n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影
響

，
其

中
，

如
上

所
述

，
由

於
A
SC

80
5
的

應
用

，
企

業
合

併
已

被
Ta
le
n
推

入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的
資

產
和

負
債

中
的

基
礎

繼
續

以
歷

史
價

值
記

錄
在

隨
附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

(2
)

經
營

業
績

和
財

務
狀

況
的

簡
明

結
果

列
⽰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N
au
til
us

出
售

之
日

）
。

20
21

年
6
月

，
N
au
til
us

簽
訂

了
二

從
B
i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Li
m
ite
d（

“B
itm

ai
n”
）

購
買

比
特

幣
礦

機
的

非
固

定
價

格
買

賣
協

議
，

總
計

30
,0
00

S1
9j
Pr
o
礦

機
，

原
定

每
月

交
付

量
5,
00
0
20
22

年
1
月

至
20
22

年
3
月

期
間

根
據

一
項

協
議

（
“2
02
2
年

第
一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

的
礦

工
，

以
及

5,
00
0
根

據
第

二
份

協
議

（
“2
02
2
年

第
二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和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

，
在

20
22

年
4
月

至
20
22

年
6
月

期
間

的
礦

工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一
年

中
，

公
司

向
比

特
大

陸
支

付
了

$
22
.8

百
萬

，
並

由
Ta
le
n
報

銷
50

%
的

%
進

行
驗

證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20
22

年
第

一
季

度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已

簽
訂

，
各

方
均

根
據

合
同

履
行

。
20
22

年
9
月

，
20
22

年
第

二
季

度
的

比
特

大
陸

協
議

被
取

消
，

每
位

會
員

都
收

到
了

$
31
.2

萬
積

分
，

由
相

應
會

員
自

行
決

定
使

用
（
“比

特
大

陸
積

分
”）

。
公

司
記

錄
了

合
資

企
業

的
分

配
，

其
中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減
少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值
相

應
增

加
$
31
.2

萬
分

發
信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代
表

N
au
til
us

向
比

特
大

陸
等

公
司

直
接

支
付

的
款

項
包

含
在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中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在
合

併
後

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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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現
金

流
量

表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所

含
金

額
的

對
賬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20
22

Te
ra
W
ul
f的

付
款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
$

—
$

(
11
,4
02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直

接
付

款
的

合
資

企
業

投
資

—
—

(
11
,4
02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直

接
投

資
以

及
為

合
資

企
業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款
項

—
(2

,8
45

)
(3

4,
79
6
)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進

行
的

直
接

付
款

$
—

$
(2

,8
45

)
$

(4
6,
19
8
)

Ta
le
n
的

付
款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
$

—
$

(
11
,4
02

)
其

他
可

獲
發

還
款

項
—

—
(3

39
)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的

可
償

還
款

項
$

—
$

—
$

(
11
,7
41

)

Ta
le
n
報

銷
50

比
特

大
陸

存
款

的
百

分
比

份
額

$
—

$
—

$
11
,4
02

其
他

可
獲

發
還

款
項

—
—

31
4

償
還

代
表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支

付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押

金
$

—
$

—
$

11
,7
16

20
22

年
3
月

，
公

司
與

N
au
til
us

和
Ta
le
n
M
em

be
r簽

訂
了

交
換

協
議

，
公

司
根

據
該

協
議

購
買

了
2,
46
9
根

據
比

特
大

陸
購

買
協

議
接

收
的

N
au
til
us

的
B
itm

ai
n
S1
9j
Pr
o
礦

機
（
“N

au
til
us

礦
機
”）

，
以

換
取

（
1）

在
20
22

年
7
月

1
日

之
前

交
付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均

不
低

於
N
au
til
us

礦
機

（
“交

易
所

礦
機
”）

的
礦

機
，

或
（
2）

對
N
au
til
us

的
分

配
進

行
形

式
調

整
，

以
便

N
au
til
us

合
作

商
被

完
整

地
計

算
，

就
像

礦
機

未
被

轉
讓

—
樣

給
公

司
。

如
果

Ex
ch
an
ge

M
in
er
s
未

在
20
22

年
9
月

30
日

之
前

交
付

，
N
au
til
us

合
作

商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實

物
形

式
分

配
當

時
擁

有
N
au
til
us

的
礦

工
數

量
，

這
些

礦
工

與
當

時
未

交
付

的
Ex
ch
an
ge

M
in
er
s
相

當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我
們

收
到

了
N
au
til
us

礦
工

，
並

按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了
記

錄
，

淨
額

為
$
16
.0

萬
，

並
相

應
地

確
認

相
同

金
額

的
外

匯
礦

工
負

債
。
A
&
R
N
au
t il
us
協

議
消

除
了

公
司

向
合

資
企

業
交

付
交

換
礦

機
的

義
務

。
因

此
，

公
司

取
消

確
認

了
礦

工
交

換
負

債
，

並
記

錄
了

$
16
.8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權

益
減

少
10
0
萬

美
元

，
並

在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易

所
錄

得
虧

損
$
0.
8
百

萬
美

元
。

20
22

年
9
月

，
根

據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允
許

，
並

且
由

於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已
投

入
運

營
，

公
司

進
行

了
轉

讓
2,
50
0
比

特
大

陸
S1
9j
Pr
o
礦

機
從

N
au
til
us

到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因

此
，

公
司

以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
記

錄
了

這
些

礦
工

4.
8
百

萬
，

根
據

同
期

觀
察

到
的

相
同

資
產

、
房

地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市

場
價

格
確

定
，

公
司

將
被

投
資

方
餘

額
淨

資
產

的
權

益
減

少
了

$
16
.3

萬
，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礦

工
的

帳
面

價
值

，
並

記
錄

了
$
的

虧
損

11
.5

百
萬

作
為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的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扣

除
稅

項
。

在
20
23

年
2月

、
3月

和
4月

，
根

據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規
定

，
公

司
轉

讓
了

大
約
70
00

年
的

控
制

權
。

4,
90
0
從

N
au
til
us

到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M
in
er
V
A
礦

工
，

包
括

某
些

尚
未

從
M
in
er
V
A

運
出

的
礦

工
。

因
此

，
公

司
以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
記

錄
了

這
些

礦
工

6.
9
百

萬
，

根
據

同
期

觀
察

到
的

類
似

資
產

的
房

地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價

確
定

，
公

司
將

被
投

資
方

餘
額

的
淨

資
產

權
益

減
少

了
$
20
.4

，
N
au
til
us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礦
工

的
帳

面
價

值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記

錄
了

$
的

虧
損

13
.6

百
萬

作
為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的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扣

除
稅

項
。

該
公

司
記

錄
了

$
0.
8
萬

的
礦

工
存

款
與

大
約

60
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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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尚
未

從
M
in
er
V
A
發

貨
的

礦
工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確
定

不
太

可
能

收
到

礦
工

，
因

此
確

認
了

處
理

礦
工

存
款

的
損

失
$
0.
8
百

萬
，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處
置
損

失
中

。

按
照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的

規
定

，
成

員
可

以
向

礦
工

捐
款

，
但

不
得

超
過

其
擁

有
的

基
礎

設
施

的
有

效
電

力
容

量
百

分
比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公
司

向
N
au
til
us

貢
獻

了
某

些
礦

工
，

其
公

允
價

值
（

根
據

礦
工

供
應

商
合

同
確

定
）

為
$
36
.7

萬
和

$
11
.6

萬
。

因
此

，
自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起

，
公

司
將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淨

值
餘

額
的

權
益

增
加

了
$
36
.7

萬
和

$
11
.6

億
，

並
分

別
將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淨

餘
額

減
少

與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相

同
的

金
額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沒
有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礦
工

貢
獻

。

注
12

–
承

諾
和

意
外

事
件

訴
訟

公
司

不
是

任
何

重
大

法
律

訴
訟

的
—

方
，

也
不

了
解

任
何

未
決

或
可

能
提

出
的

索
賠

。
公

司
可

能
會

不
時

受
到

其
正

常
業

務
活

動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各

種
法

律
訴

訟
、

監
管

查
詢

和
索

賠
的

約
束

。

注
13

–
固

定
供

款
計

畫

Te
ra
W
ul
fI
nc
.4
01

（
k）

計
畫

是
一

項
安

全
港

固
定

繳
款

計
畫

，
符

合
《

國
內

稅
收

法
》

第
40
1（

k）
條

的
規

定
。

參
與

者
要

求
分

配
其

帳
戶

餘
額

的
權

利
取

決
於

計
畫

、
《

雇
員

退
休

和
收

入
保

障
法

》
指

南
和

美
國

國
稅

局
法

規
。

所
有

活
躍

的
參

與
者

都
完

全
歸

屬
於

40
1（

k）
計

畫
的

所
有

供
款

。
在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支
出

了
約

$
0.
1
萬

，
$
0.
2
百

萬
和

$
0.
1
萬

，
分

別
為

公
司

匹
配

貢
獻

。

注
14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T
er
aW

ul
f可

轉
換

優
先

股

20
22

年
3
月

，
Te
ra
W
ul
f與

某
些

合
格

和
機

構
投

資
者

（
統

稱
為
“持

有
人
”）

簽
訂

了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認

購
協

議
，

該
公

司
出

售
了

9,
56
6
股

份
（

的
10
,0
00

授
權

股
份

）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以
$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出

售
給

買
方

9.
6
百

萬
。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協
議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要
約

和
出

售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將
按

以
下

年
利

率
累

積
股

息
10
.0

每
股
規

定
金
額

的
%

加
上
該
股

票
的

任
何

應
計
和

未
付

股
息

金
額

，
每
日

累
積
並

應
付

，
如
果
公
司
董

事
會
宣
佈

，
則
分
別
在
每
年
的

3
月

31
日

、
6
月

30
日

、
9
月

30
日
和

12
月

31
日
支
付

，
從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從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未

付
股

息
將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初
始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
1,
00
0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也
有

權
獲

得
支

付
給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的
此

類
股

息
（

如
適

用
）
，
就

像
此

類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已

將
其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不
考

慮
任

何
轉

換
限

制
）

並
在

此
類

股
息

和
分

配
的

登
記

日
持

有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此

類
股

份
—

樣
。

如
果

適
用

，
此

類
付

款
將
與

股
息

或
分

配
給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同
時

支
付

。
清

算
後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排
名

將
高

於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並
有

權
從

公
司

合
法

可
分

配
給

其
股

東
的

資
產

中
支

付
相

當
於

每
股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定

義
見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指

定
證

書
）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通

常
無

權
在

任
何

股
東

大
會

上
投

票
，

但
某

些
保

護
性

投
票

權
除

外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沒
有

到
期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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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將
有

權
隨

時
和

不
時

對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整

數
股

份
進

行
選

擇
性

轉
換

。
如

果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最

後
報

告
銷

售
價

格
（

定
義

見
公

司
的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超
過

，
公

司
將

有
權

在
發

行
日

期
三

周
年

後
對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進
行

強
制

轉
換

13
0.
0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
如

定
義

，
至

少
對

每
個

五
（
5）

交
易

日
（

無
論

是
否

連
續

）
十

五
在

緊
接

此
類

強
制

轉
換

的
強

制
轉

換
通

知
日

期
之

前
的

交
易

日
（

包
括

該
交

易
日

）
結

束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

轉
換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數
量

將
等

於
清

算
優

先
權

（
包

括
累

積
和

未
支

付
的

股
息

）
除

以
轉

換
價

格
（

如
定

義
）

。
轉

換
價

格
是

通
過

除
以

$
來

確
定

的
1,
00
0
按

定
義

的
C
on
ve
rs
io
n
R
at
e
（

轉
化

率
）

，
該

轉
化

率
最

初
為

10
0
每

美
元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轉
換

率
將

根
據

某
些

慣
例

事
件

進
行

調
整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股

票
股

息
、

股
票

分
割

或
合

併
、

要
約

收
購

或
交

換
要

約
，

此
外

，
對

於
定

義
的

基
本

變
化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公

司
控

制
權

的
變

更
、

公
司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的
處

置
、

公
司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批
准

清
算

或
解

散
計

畫
或

公
司

普
通

股
停

止
在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上
市

。
基

本
面

變
化

將
根

據
基

本
面

變
化

的
日

期
和

該
日

期
定

義
的

股
票

價
格

調
整

轉
換

率
。

轉
化

率
不

會
超

過
12
5
每

美
元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如
果

任
何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將
根

據
持

有
人

的
可

選
轉

換
進

行
轉

換
，

公
司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現
金

結
算

此
類

轉
換

（
定

義
如

下
）

。

不
股
息
是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支
付
的

。
累

積
股
息

$
3.
0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已
累

積
並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約
為

$
12
.6

百
萬

。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以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3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注
15

–
普

通
股

20
24

年
4
月

16
日

，
公

司
召
開

了
20
24

年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2
02
4
年

年
會
”）

。
由

於
在

20
24

年
年

會
上

提
交

給
股

東
投

票
的

事
項

，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了

—
項

章
程

修
正

案
，

將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授

權
股

份
數

量
從

40
0,
00
0,
00
0

自
60
0,
00
0,
00
0
.因

此
，

自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起

，
Te
ra
W
ul
f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規

定
授

權
股

份
為

70
0,
00
0,
00
0

，
分

為
（
i）

60
0,
00
0,
00
0
普

通
股

，
面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
ii）

10
0,
00
0,
00
0
優

先
股

，
面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

普
通

股
的

每
位

持
有

人
都

有
權

—
持

有
的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投
票

權
。

優
先

股
股

份
的

每
位

持
有

人
無

權
擁

有
任

何
投

票
權

，

除
非

適
用

的
指

定
證

書
另

有
規

定
。

董
事

會
可

以
授

權
—

個
或

多
個

系
列

的
優

先
股

，
並

可
以

確
定

該
系

列
的

股
份

數
量

以
及

該
系

列
股

份
的

名
稱

、
權

力
、

優
先

權
、

權
利

、
資

格
、

限
制

和
限

制
。

—
優

先
股

系
列

，
即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於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獲

得
授

權
。

20
22

年
3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27
1,
44
7
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2.
1
萬

分
配

給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
“認

購
人
”）

。
用

戶
有

權
享

有
用

戶
與

公
司

之
間

合
理

約
定

的
慣

常
註

冊
權

。

在
20
22

年
4月

，
公

司
與

作
為

承
銷

商
的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C
o.
（

以
下

簡
稱
“承

銷
商
”）

簽
訂

了
—

份
承

銷
協

議
（

以
下

簡
稱
“承

銷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發

行
並

出
售

了
總

計
的

2,
98
5,
96
6
普

通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4

月
股
”）

，
總

收
益

約
為

$
20
.6

百
萬

，
扣

除
公

司
應

付
的

承
銷

折
扣

和
傭

金
以

及
發

行
費

用
。

公
司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發
行

和
出

售
4
月

股
票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其

中
包

括
20
22

年
4
月

11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20
22

年
4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63
4,
51
7
未

註
冊

普
通

股
的

收
益

$
5.
0
億

向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和

某
些

其
他

重
要

股
東

。

20
22

年
4月

，
公

司
與
C
an
to
r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In
c.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和
D
.A
.D

av
id
so
n
&
C
o.
（
“D

.A
.D

av
id
so
n”
）

簽
訂

了
一

項
銷

售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以

不
時

提
供

和
銷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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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其
或

向
其

下
的

代
理

人
，

普
通

股
，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最
高

為
$
20
0.
0
百

萬
。
20
22

年
4月

的
銷

售
協

議
在
20
23

年
8月

進
行

了
修

訂
，

終
止

了
與
D
.A
.D

av
id
so
n的

協
議

，
並

增
加

了
N
or
th
la
nd

Se
cu
rit
ie
s
，
In
c.
（
“N

or
th
la
nd
”）

和
C
om

pa
ss
Po
in
tR

es
ea
rc
h
&
Tr
ad
in
g
，

LL
C
（
“C

om
pa
ss
Po
in
t”
）

作
為

代
理

人
（

如
此

修
訂

的
“原

始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產
生

的
傭

金
高

達
3.
0
每

股
銷

售
總

價
的

百
分

比
。

20
24

年
5
月

，
公

司
和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共

同
同

意
終

止
與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有

關
的

原
始

A
TM

銷
售

協
議

，
並

且
公

司
與

C
an
to
r、

N
or
th
la
nd

、
C
om

pa
ss
Po
in
tA

TB
C
ap
ita
lM

ar
ke
ts
U
SA

In
c.

、
R
ot
h
C
ap
ita
lP
ar
tn
er
s
，
LL

C
、
St
ife
lN

ic
ol
au
s
C
an
ad
a
In
c.

和
V
irt
u
A
m
er
ic
as
LL

C
（

分
別

、
單

獨
稱

為
“代

理
人
”
，

統
稱

為
“A

TM
代

理
人
”）

，
根

據
該

規
定

，
公

司
可

以
不

時
通

過
A
TM

代
理

人
或

向
A
TM

代
理

人
提

供
和

出
售

面
值

$
的

普
通

股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最
高

為
$
20
0.
0
萬

（
“修

訂
後

的
A
TM

銷
售

協
議
”，

與
原

始
A
TM

銷
售

協
議

一
起

稱
為
“A

TM
計

劃
”）

。
公

司
產

生
的

傭
金

高
達

3.
0
每

股
銷

售
總

價
的

百
分

比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出
售

A
TM

計
畫

下
的

任
何

股
票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發
行

和
出

售
普

通
股

是
根

據
公

司
S-
3
表

格
上

的
有

效
註

冊
聲

明
（

註
冊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進

行
的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4
月

26
日

和
20
24

年
5

月
23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進

行
出

售
67
,3
68
,1
25

,5
6,
98
5,
49
8
和

2,
91
0,
90
9
普

通
股

，
淨

收
益

為
$
18
9.
4
萬
，

$
10
5.
5
萬
和

$
9.
7
萬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A
TM

計
畫
出
售

普
通
股
的
剩
餘

容
量
為

$
87
.1

百
萬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的

合
格

投
資

者
（

統
稱

為
“1
0
月

購
買

者
”）

簽
訂

了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根
據

《
證

券
法

》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
“1
0
月

私
募

配
售
”）

的
—

部
分

。
根

據
協

議
，

公
司

出
售

了
7,
48
1,
74
7
單

位
，

每
個

單
位

由
—

普
通

股
份

額
和

—
認

股
權

證
（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

，
可

以
$
的

價
格

行
使

1.
93

每
股

普
通

股
，

以
約

$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支

付
給

10
月

的
購

買
者

9.
4
百

萬
。

大
約

$
3.
5
萬

，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的
投

資
相

關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了

普
通

股
和

10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的
收

益
，

其
中

$
5.
1
萬

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
4.
3
萬

分
配

給
10

月
認

股
權

證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內

，
31
9,
04
8
行

使
10

月
認

股
權

證
以

發
行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向
公

司
收

取
的

總
收
益
為

$
0.
6
百

萬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有
7,
16
2,
69
9
的

10
月

認
股

權
證
未

償
付

。

20
22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認

可
和

機
構

投
資

者
（
“1
2
月

購
買

者
”）

簽
訂

了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的

認
購

協
議

或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私
募

配
售

（
“1
2
月

私
募

配
售
”）

的
—

部
分

，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

證
券

法
》

免
於

註
冊

。
根

據
這

些
協

議
，

公
司

發
行

的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6.
7
百

萬
（
i）

16
,8
50
,0
00

以
$
的

購
買

價
格

購
買

普
通

股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和

（
ii）

11
,2
50
,0
00

認
股

權
證

（
“十

二
月

認
股

權
證
”）

可
行

使
8,
75
0,
00
0
普

通
股

，
行

使
價

等
於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12

月
認

股
權

證
於

20
23

年
1
月

16
日

生
效

，
並

於
20
23

年
1
月

31
日

到
期

。
關

於
十

二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發

行
，

公
司

和
12

月
購

買
者

簽
訂

了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向

十
二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關
於

12
月

認
股

權
證

所
依

據
的

普
通

股
的

慣
常

擱
置

和
捎

帶
註

冊
權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
在

普
通

股
和

12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分
配

了
收

益
，

其
中

$
5.
4
萬

分
配

給
普

通
股

和
$
1.
3
萬

分
配

給
12

月
認

股
權

證
。
20
23

年
1
月

，
50

12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

被
行

使
，

收
益

為
$
1.
8
萬

，
而

剩
餘

的
50

%
的

12
月

認
股

權
證

到
期

。
20
23

年
1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12
月

購
買

者
簽

訂
了

額
外

的
認

購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12
月

購
買

者
以

$
的

購
買

價
格

從
公

司
購

買
了

普
通

股
0.
40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每
股

普
通

股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1.
8
萬

（
“1

月
私

募
配

售
”）

。
1
月

的
私

募
配

售
有

效
地

取
代

了
當

時
的
50

%
未

行
使

的
12

月
認

股
權

證
，

購
買

價
相

同
$
0.
40

每
股

普
通

股
。
1
月

私
募

配
售

的
完

成
受

某
些

條
件

的
約

束
，

包
括

完
成

$
30

萬
股

本
籌

集
，

但
12

月
的

購
買

者
可

能
已

單
方

面
放

棄
，

並
收

到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已

發
行

和
未

經
授

權
的

普
通

股
。

根
據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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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同
意

為
某

些
12

月
購

買
者

提
供

慣
常

註
冊

權
。

這
些

普
通

股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的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
並

受
慣

常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根

據
額

外
認

購
協

議
的

資
金

是
在

截
至

20
23

年
3
月

31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收

到
的

，
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
月

發
行

。

20
23

年
1
月

，
公

司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實

體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
a）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從
公

司
購

買
2,
38
0,
95
2
認

股
權

證
，

每
份

認
股

權
證

均
可

行
使

購
買

一
行

使
價

為
$
的

普
通

股
0.
00
00
1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

每
股

普
通

股
（
“2
02
3
年

1
月

認
股

權
證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
2.
5
百

萬
，

基
於

普
通

股
的

每
股

價
格

$
1.
05

總
計

2,
38
0,
95
2
普

通
股

股
份

和
（
b）

與
此

類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簽
訂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管

轄
20
23

年
1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公

司
授

權
普

通
股

之
日

後
的

第
—

個
工

作
日

開
始

行
使

，
該

認
股

權
證

發
生

在
20
23

年
2
月

，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有

權
就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股
票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20
23

年
1
月

的
認

股
權

證
被

行
使

並
2,
38
0,
95
2
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
月

發
行

。

20
23

年
1
月

，
公

司
與

由
管

理
層

成
員

（
“交

換
股

東
”）

控
制

的
實

體
簽

訂
了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協

議
”）

。
根

據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股
東

共
交

換
了

12
,0
00
,0
00

普
通

股
12
,0
00
,0
00

公
司

在
私

人
交

易
所

發
行

的
新

認
股

權
證

（
“新

認
股

權
證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

重
新

收
購

的
普

通
股

並
未

報
廢

。
新

認
股

權
證

的
行

使
價

為
$
0.
00
01

每
股

從
獲

得
股

東
批

准
增

加
公

司
授

權
普

通
股

之
日

後
的

第
—

個
工

作
日

開
始

，
該

日
期

發
生

在
20
23

年
2
月

，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交
換

股
東

有
權

就
行

使
新

認
股

權
證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交
換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的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

並
受

慣
常

成
交

條
件

和
終

止
權

的
約

束
。

新
認

股
權

證
被

行
使

，
並

且
12
,0
00
,0
00

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
月

發
行

。

20
23

年
2
月

，
公

司
開

始
了

36
,7
64
,7
06

普
通

股
$
0.
68

每
股

（
“發

行
”）

。
Jo
ne
sT
ra
di
ng

In
st
itu
tio
na
lS

er
vi
ce
s
LL

C
作

為
幾

家
承

銷
商

（
“承

銷
商
”）

的
代

表
，

並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
“承

銷
協

議
”）

，
擔

任
此

次
發

行
的

賬
簿

管
理

人
。

承
銷

協
議

包
括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和
契

約
以

及
成

交
的

慣
常

條
件

、
雙

方
的

義
務

和
終

止
條

款
。

此
外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的

條
款

，
公

司
同

意
賠

償
承

銷
商

的
某

些
責

任
，

包
括

19
33

年
《

證
券

法
》

規
定

的
責

任
，

或
分

擔
承

銷
商

可
能

需
要

就
這

些
負

債
支

付
的

款
項

。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

公
司

向
承

銷
商

授
予

30
天

超
額

配
售

選
項

，
最

多
可

購
買

額
外

5,
51
4,
70
5
承

銷
商

選
擇

購
買

的
普

通
股

4,
00
0,
00
0
發

行
結

束
前

的
超

額
配

售
。

本
次

發
行

於
20
23

年
3
月

1
日

結
束

，
公

司
發

行
40
,7
64
,7
06

普
通

股
的

股
份

和
根

據
$
發

行
收

到
的

淨
收

益
26
.6

百
萬

。
普

通
股

是
根

據
公

司
S-
3
表

格
（

檔
編

號
33
3-
26
22
26

）
上

的
有

效
註

冊
聲

明
發

行
的

。

20
23

年
2
月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2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認

購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2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購
買

了
1,
38
6,
46
7
以

$
的

購
買

價
格

購
買

普
通

股
0.
68

每
股

收
益

淨
額

$
0.
9
百

萬
。

購
買

資
金

是
在

截
至

20
23

年
3
月

31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收

到
的

，
普

通
股

於
20
23

年
4
月

發
行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

私
募

交
易

免
於

註
冊

。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董
事

會
批

准
了

—
項

股
票

回
購

計
畫

，
授

權
公

司
回

購
最

高
$
20
0.
0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百
萬

股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已
回

購
18
,5
68
,7
50

普
通
股

$
11
8.
2
百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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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宣
佈
派
發
股
息

。

注
16

–
股

票
薪

酬

20
21

年
5
月

，
公

司
實

施
了

20
21

年
綜

合
激

勵
計

畫
（
“計

畫
”）

，
旨

在
通

過
為

員
工

、
顧

問
和

董
事

提
供

獲
得

公
司

股
權

或
其

他
激

勵
薪

酬
的

機
會

，
以

使
這

些
個

人
的

利
益

與
公

司
股

東
的

利
益

保
持

—
致

。
該

計
畫

規
定

了
發

行
股

票
的

最
大

數
量

、
激

勵
性

股
票

期
權

交
付

的
股

票
限

制
以

及
董

事
會

任
何

非
雇

員
成

員
的

最
高

薪
酬

金
額

等
條

款
。

該
計

畫
下

的
授

予
形

式
包

括
股

票
期

權
、

股
票

增
值

權
、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R
SU

。
此

外
，

公
司

還
發

行
了

13
8,
87
6
和

41
5,
91
0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向
董

事
會

成
員

支
付

普
通

股
，

以
代

替
現

金
支
付
季

度
費

用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為

$
30
.9
萬

，
$
5.
9
萬
和

$
1.
6
萬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 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某
些

員
工

授
權

預
扣

總
計

5,
05
7,
14
5
和

1,
57
8,
05
6
普

通
股

的
股

份
，

以
滿

足
與

此
類

歸
屬

相
關

的
法

定
預

扣
要

求
。

為
支

付
預

扣
稅

而
預

扣
的

股
票

不
被

視
為

根
據

該
計

畫
發

行
，

仍
可

供
發

行
。

下
表

總
結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授

予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歸

屬
公

司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R
SU

的
活

動
：

加
權
-

平
均

授
予

日
期

股
票

數
量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2

年
1
月

1
日
未
歸
屬

—
$

—
授

予
1,
93
1,
18
7

2.
87

歸
屬

—
—

棄
權
/取

消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1,
93
1,
18
7

2.
87

授
予

6,
87
2,
35
8

0.
43

歸
屬

(4
,7
97
,8
54

)
0.
72

棄
權
/取

消
(5
2,
94
2
)

1.
7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3,
95
2,
74
9

1.
26

授
予

9,
67
1,
70
0

2.
94

歸
屬

(
11
,0
10
,4
18

)
2.
41

棄
權
/取

消
—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2,
61
4,
03
1

$
2.
57

R
SU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限
介

於
—

和
三

年
.上

表
所

列
授

予
的

R
SU

包
括

PS
U
代

表
4,
19
7,
00
0
和

3,
90
0,
00
0
根

據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與
公

司
股

價
掛

鉤
的

市
場

狀
況

歸
屬

的
股

票
。
PS
U
受

基
於

績
效

的
歸

屬
條

件
的

約
束

，
該

條
件

在
三

年
業

績
期

和
歸

屬
取

決
於

公
司

在
某

些
確

定
日

期
之

前
達

到
某

些
股

價
門

檻
的

情
況

，
前

提
是

相
應

員
工

在
適

用
的

確
定

日
期

之
前

繼
續

服
務

。
股

價
障

礙
代

表
納

斯
達

克
普

通
股

在
45

適
用

確
定

日
期

之
前

的
交

易
日

。
如

果
未

在
性

能
目

標
內

實
現

，
任

何
未

歸
屬

的
PS
U
將

被
沒

收
三

年
的

授
予

日
期

。
限

制
性

股
票

在
授

予
日

期
立

即
歸

屬
，

但
參

與
者

不
得

轉
讓

、
出

售
或

轉
讓

，
直

到
一

年
從

授
予

日
期

開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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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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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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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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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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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有
$
1.
9
與

授
予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歸
屬

R
SU

和
PS
U
相

關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

預
計

該
金

額
將

在
0.
7
年

。

下
表

總
結

了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內
，

授
予

非
員

工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的

未
歸

屬
公

司
R
SU

的
活

動
：

加
權
-

平
均

授
予

日
期

股
票

數
量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2

年
1
月

1
日
未
歸
屬

—
$

—
授

予
13
4,
66
9

1.
41

歸
屬

—
—

棄
權
/取

消
(5
2,
02
4
)

1.
73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82
,6
45

1.
21

授
予

2,
87
0,
56
4

0.
82

歸
屬

(3
72
,9
72

)
1.
15

棄
權
/取

消
(
19
0,
84
5
)

0.
7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2,
38
9,
39
2

0.
79

授
予

42
5,
00
0

2.
87

歸
屬

(
1,
09
2,
32
7
)

0.
98

棄
權
/取

消
(2
3,
33
2
)

0.
67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未
歸
屬

1,
69
8,
73
3

$
1.
22

授
權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
包

括
具

有
市

場
條

件
的

R
SU

的
衍

生
服

務
期

）
通

常
介

於
—

和
三

年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有
$
1.
4
與

未
歸

屬
的

非
員

工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R
SU

）
相

關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

預
計

該
金

額
將

在
1.
0
年

。

注
17

–
關

聯
方

交
易

在
20
21

年
4月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D
at
a
In
c.
（
“B

eo
w
ul
fE
&
D
”）

簽
訂

了
一

份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服

務
協

議
”）

，
該

公
司

是
由

公
司

管
理

層
的

一
名

成
員

控
制

的
關

聯
方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B
eo
w
ul
fE
&
D

將
向
Te
ra
W
ul
f提

供
或

促
使

其
關

聯
公

司
提

供
某

些
必

要
的

服
務

，
以

建
造

和
運

營
由

公
司

開
發

或
預

期
開

發
的

某
些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並
支

持
公

司
的

持
續

業
務

，
其

中
包

括
與

建
築

、
技

術
和

工
程

、
運

營
和

維
護

相
關

的
服

務
，

採
購

、
資

訊
技

術
、

財
務

和
會

計
、

人
力

資
源

、
法

律
、

風
險

管
理

和
對

外
事

務
諮

詢
。

服
務

協
議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五
年

並
規

定
對

貝
奧

武
夫
E&

D
的

某
些

固
定

、
傳

遞
和

激
勵

付
款

，
包

括
在
Te
ra
W
u l
f的

首
次

公
開

募
股

完
成

或
合

併
完

成
後

，
向

某
些

指
定

的
貝

奧
武

夫
E&

D
員

工
發

放
關

於
普

通
股

的
獎

勵
，

隨
後
Te
ra
W
ul
f將

在
全

國
公

認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此
後

，
在

實
現

有
關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的

某
些

里
程

碑
後

。

對
於

基
本

費
用

，
公

司
最

初
同

意
按

月
分

期
付

款
向

貝
奧

武
夫
E&

D
支

付
第

—
年

的
年

費
，

金
額

為
美

元
7.
0
百

萬
，

之
後

，
年

費
等

於
$
中

的
較

高
者

10
.0

百
萬

或
$
0.
00
37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使

用
的

每
千

⽡
時

電
力

負
載

。
在
20
23

年
3月

，
Te
ra
W
ul
f和

B
eo
w
ul
fE
&
D
簽

訂
了

服
務

協
議

的
第

一
修

正
案

，
根

據
該

修
正

案
，
Te
ra
W
ul
f同

意
向
B
eo
w
ul
fE
&
D
支

付
自
20
23

年
1月

1日
起

生
效

的
減

少
的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等
同

於
美

元
8.
5
百

萬
，

按
月

分
期

支
付

，
直

到
公

司
LG

SA
下

的
所

有
義

務
（

經
不

時
修

訂
和

重
述

）
不

可
避

免
地

全
額

償
還

或
再

融
資

，
屆

時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將

增
加

到
$

10
.0

百
萬

，
這

發
生

在
20
24

年
7
月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提
供

服
務

相
關

的
成

本
和

費
用

的
報

銷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向
貝

奧
武

夫
E&

D
支

付
了
$
15
.8

萬
，
$
20
.3
m
i ll
io
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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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16
.9

百
萬

，
包

括
與

水
手

湖
設

施
承

包
商

簽
訂

的
施

工
協

議
相

關
的

付
款

。
截

至
20
24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包
括

$
12
.7

萬
，
$
13
.3

萬
和

$
12
.6

百
萬

，
和

運
營

費
用

–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包
括

$
2.
5
萬

，
$
1.
5
萬

和
$
0.
5
百

萬
，

分
別

與
基

本
費

用
和

成
本

和
費

用
的

報
銷

有
關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
0.
8
萬

包
含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
1.
4
百

萬
包
含

在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金
額

中
，

以
及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產

生
的
成

本
中

，
$
0.
8
百

萬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
0.
7
萬

包
含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
1.
0
萬

包
含

在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金
額

中
，

並
且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產

生
的

成
本

中
，

為
$
6.
6
百

萬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績

效
相

關
的

里
程

碑
和

相
關

的
激

勵
薪

酬
。

關
於

其
普

通
股

於
20
21

年
12

月
在

全
國

認
可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發
行

價
值

$
的

獎
勵

1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有

效
的

計
畫

，
將

普
通

股
股

份
分

配
給

B
eo
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

—
旦

採
礦

設
施

得
到

利
用

10
0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總

負
荷

的
兆

⽡
級

，
以

及
每

次
增

量
10
0
M
W

的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負

荷
部

署
後

，
公

司
同

意
發

行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額

外
獎

勵
，

每
股

金
額

為
$
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有

效
的

計
畫

，
向
B
eo
w
ul
fE
&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發
放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確

定
10
0
到

20
23

年
4
月

，
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採
礦

負
荷

將
達

到
M
W

。
20
23

年
9
月

，
公

司
和

B
eo
w
ul
fE
&
D

同
意

結
算

當
時

未
付

的
$
15
.0

通
過

發
行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百

萬
股

負
債

2,
46
0,
51
3
公

允
價

值
為

$
的

普
通

股
3.
4
百

萬
，

公
司

記
錄

了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股

票
負

債
的

剩
餘

減
少

$
11
.6

百
萬

美
元

轉
換

為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認
為

in
cr
em

en
ta
l的

第
二

個
業

績
里

程
碑

10
0
採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採
礦

負
荷

將
在

20
23

年
12

月
之

前
達

到
M
W

，
公

司
確

認
$
2.
5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百
萬

股
負

債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發
行

了
1,
08
3,
18
9
公

允
價

值
為

$
的

普
通

股
2.
5
萬

清
償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基

於
股

份
的

負
債

。
公

司
記

錄
的

業
績

里
程

碑
費

用
為

$
0
,$

2.
9
萬

和
$
2.
1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分
別
包

含
在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關

聯
方

。
公
司

獲
得
認

可
不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

注
18

–
後

續
事

件

20
24

年
12

月
簽

署
的

H
PC

租
賃

規
定

了
—

定
的

預
付

租
金

金
額

（
“預

付
租

金
”）

，
代

表
每

次
租

賃
下

前
12

個
月
的

基
本

租
金

，
總

計
$
90
.0

百
萬

，
並

應
用

於
從

每
個

租
約

的
相

應
開

始
日

期
開

始
的

24
個

月
內

每
月

的
基

本
租

金
，

直
到

預
付

租
金

用
完

。
截

至
20
25

年
2
月

28
日

，
公

司
已

收
到

所
有

$
90
.0

萬
預

付
租

金
。

在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5

年
2
月

28
日

期
間

，
公
司

進
行

了
回
購

5,
90
0,
00
0
普

通
股

$
33
.3

百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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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項
目

9.
會

計
和

財
務

披
露

方
面

的
變

化
和

與
會

計
師

的
分

歧

截
至

20
24

年
8
月

20
日

，
公

司
解

雇
了

R
SM

U
S
LL

P（
“R

SM
”）

作
為

其
獨

立
的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而

不
是

因
為

在
會

計
原

則
或

實
踐

、
財

務
報

表
披

露
或

審
計

範
圍

或
程

式
方

面
存

在
任

何
分

歧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政

年
度

以
及

隨
後

的
截

至
20
24

年
8
月

20
日

的
中

期
期

間
，

沒
有

：
（
i）

與
R
SM

在
會

計
原

則
或

實
務

、
財

務
報

表
披

露
或

審
計

範
圍

或
程

式
方

面
存

在
分

歧
，

如
果

R
SM

未
能

滿
意

地
解

決
這

些
分

歧
，

將
導

致
R
SM

在
其

報
告

中
提

及
分

歧
的

主
題

，
或

（
ii）

定
義

的
可

報
告

事
件

在
條

例
S-
K

第
30
4（

a）
（
1）

（
v）

項
中

，
除

了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中

存
在

的
重

大
缺

陷
，

這
些

缺
陷

涉
及

（
A
）

管
理

層
在

編
制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時

對
識

別
購

買
和

廠
房

和
設

備
存

款
的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審
查

控
制

的
設

計
和

運
營

不
足

，
如

公
司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財

年
的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所

述
;以

及
（
B
）

如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財

年
的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所

述
，

管
理

層
對

企
業

合
併

相
關

付
款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分

類
的

審
查

控
制

的
設

計
或

運
行

不
充

分
。

項
目

9A
.控

制
和

程
式

評
估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披
露

控
制

是
旨

在
確

保
在

SE
C
規

則
和

表
格

規
定

的
期

限
內

記
錄

、
處

理
、

總
結

和
報

告
根

據
《

交
易

法
》

提
交

的
報

告
中

需
要

披
露

的
資

訊
的

程
式

。
披

露
控

制
措

施
的

設
計

目
的

還
旨

在
確

保
此

類
資

訊
得

到
積

累
，

並
酌

情
傳

達
給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
包

括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
以

便
及

時
就

所
需

的
披

露
做

出
決

定
。

根
據

《
交

易
法

》
第

13
a-
15

（
b）

條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在
首

席
執

行
官

和
首

席
財

務
官

（
我

們
的
“認

證
官
”）

的
參

與
下

，
評

估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有
效

性
。

根
據

該
評

估
，

我
們

的
認

證
官

得
出

結
論

，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自

12
月

31
日
起
生
效

。
20
24
.

我
們

並
不

期
望

我
們

的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能
夠

防
止

所
有

錯
誤

和
所

有
欺

詐
事

件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

無
論

構
思

和
運

作
多

麼
完

善
，

都
只

能
提

供
合

理
而

非
絕

對
的

保
證

，
以

確
保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目
標

得
到

滿
足

。
此

外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必
須

反
映

存
在

資
源

限
制

的
事

實
，

並
且

必
須

考
慮

相
對

於
其

成
本

的
收

益
。

由
於

所
有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固
有

限
制

，
因

此
對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任
何

評
估

都
不

能
絕

對
保

證
我

們
已

經
檢

測
到

所
有

控
制

缺
陷

和
欺

詐
實

例
（

如
有

）
。

披
露

控
制

和
程

式
的

設
計

也
部

分
基

於
對

未
來

事
件

可
能

性
的

某
些

假
設

，
並

且
不

能
保

證
任

何
設

計
在

所
有

潛
在

的
未

來
條

件
下

都
能

成
功

實
現

其
既

定
目

標
。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變

化

我
們

會
定

期
審

查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確
保

遵
守

《
薩

班
斯
-奧

克
斯

利
法

案
》

第
40
4
節

的
要

求
。

此
外

，
我

們
定

期
審

查
我

們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系
統

，
以

確
定

我
們

的
流

程
和

系
統

的
潛

在
變

化
，

這
些

變
化

可
能

會
改

善
控

制
並

提
高

效
率

，
以

建
立

和
維

護
有

效
的

內
部

控
制

環
境

。
變

更
可

能
包

括
實

施
新

的
、

更
高

效
的

系
統

、
整

合
業

務
部

門
的

活
動

、
將

某
些

流
程

遷
移

到
我

們
的

共
用

服
務

組
織

、
正

式
制

定
政

策
和

程
式

、
改

進
職

責
分

離
和

加
強

監
控

控
制

等
活

動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季

期
間

，
我

們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沒
有

發
生

任
何

對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或

合
理

可
能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變

化
。

管
理

層
有

關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年
報

管
理

層
負

責
建

立
及

維
持

足
夠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監

控
，

並
評

估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監

控
的

有
效

性
。

財
務

內
部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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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報
告

是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和
為

外
部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的
過

程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包
括

以
下

政
策

和
程

式
：
（
i）

與
維

護
記

錄
有

關
，

這
些

記
錄

應
合

理
詳

細
、

準
確

和
公

平
地

反
映

我
們

資
產

的
交

易
和

處
置
;（

ii）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確
保

交
易

記
錄

為
允

許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所

必
需

的
，

並
且

我
們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僅
根

據
管

理
層

和
我

們
董

事
的

授
權

進
行

，
以

及
（
iii
）

就
防

止
或

及
時

發
現

可
能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未
經

授
權

收
購

、
使

用
或

處
置

我
們

的
資

產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管
理

層
評

估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
在

評
估

我
們

的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時

，
管

理
層

採
用

了
Tr
ea
dw

ay
委

員
會

發
起

組
織

委
員

會
發

佈
的

內
部

控
制

-綜
合

框
架

（
20
13

年
框

架
）
（
“C

O
SO

”）
中

制
定

的
標

準
。

根
據

我
們

根
據

C
O
SO

標
準

進
行

的
評

估
，

我
們

的
管

理
層

得
出

結
論

，
我

們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自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起

生
效

，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以
及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為
外

部
報

告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我
們

的
獨

立
註

冊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D
el
oi
tte

&
To
uc
he

LL
P
，

已
經

發
佈

了
—

份
關

於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評
估

的
審

計
報

告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德
勤
&
To
uc
he

LL
P的

報
告

在
下

面
的

標
題

為
“獨

立
註

冊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關

於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報
告
”下

。

獨
立

註
冊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報
告

致
Te
ra
W
ul
fI
nc
.的

股
東

和
董

事
會

。

關
於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意

見

我
們

已
根

據
內

部
控

制
—

綜
合

框
架

（
20
13

）
由

C
om

m
itt
ee

of
Sp
on
so
rin
g
O
rg
an
iz
at
io
ns

of
th
e
Tr
ea
dw

ay
C
om

m
is
si
on

（
C
O
SO

）
發

佈
。

我
們

認
為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根
據

內
部

控
制
—

綜
合

框
架

（
20
13

）
由

C
O
SO

發
行

。

我
們

還
根

據
美

國
上

市
公

司
會

計
監

督
委

員
會

（
PC

A
O
B）

的
標

準
，

審
計

了
公

司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我
們

20
25

年
2
月

28
日

的
報

告
對

這
些

財
務

報
表

表
達

了
無

保
留

意
見

。

意
見

基
礎

公
司

管
理

層
負

責
維

持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有

效
內

部
控

制
，

並
負

責
評

估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

這
些

包
括

在
隨

附
的

管
理

層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年

度
報

告
中

。
我

們
的

職
責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審
計

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發
表

意
見

。
我

們
是

—
家

在
P C

A
O
B
註

冊
的

公
共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根

據
美

國
聯

邦
證

券
法

以
及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委
員

會
和

PC
A
O
B

的
適

用
規

則
和

條
例

，
我

們
必

須
在

公
司

方
面

保
持

獨
立

性
。

我
們

根
據

PC
A
O
B

的
標

準
進

行
了

審
計

。
這

些
標

準
要

求
我

們
計

畫
並

執
行

審
計

，
以

獲
得

關
於

是
否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保

持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有

效
內

部
控

制
的

合
理

保
證

。
我

們
的

審
計

包
括

瞭
解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

評
估

存
在

重
大

缺
陷

的
風

險
、

根
據

評
估

的
風

險
測

試
和

評
估

內
部

控
制

的
設

計
和

運
作

有
效

性
，

以
及

執
行

我
們

認
為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必
要

的
其

他
程

式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的

審
計

為
我

們
的

意
見

提
供

了
合

理
的

依
據

。

財
務

報
告

內
部

控
制

的
定

義
和

限
制

公
司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是

—
個

過
程

，
旨

在
為

財
務

報
告

的
可

靠
性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並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為
外

部
目

的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

公
司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包
括

以
下

政
策

和
程

式
：
（
1）

與
維

護
記

錄
有

關
，

這
些

記
錄

應
以

合
理

的
詳

細
資

訊
準

確
和

公
平

地
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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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公
司

資
產

的
交

易
和

處
置
;（

2）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確
保

交
易

記
錄

為
允

許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財

務
報

表
所

必
需

的
，

並
且

公
司

的
收

支
僅

根
據

公
司

管
理

層
和

董
事

的
授

權
進

行
;以

及
（
3）

就
防

止
或

及
時

發
現

可
能

對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未
經

授
權

收
購

、
使

用
或

處
置

公
司

資
產

提
供

合
理

保
證

。

由
於

其
固

有
的

局
限

性
，

對
財

務
報

告
的

內
部

控
制

可
能

無
法

防
止

或
檢

測
錯

報
。

此
外

，
對

未
來

期
間

的
任

何
有

效
性

評
估

的
預

測
都

存
在

以
下

風
險

：
控

制
可

能
會

因
條

件
變

化
而

變
得

不
充

分
，

或
者

對
政

策
或

程
式

的
遵

守
程

度
可

能
會

惡
化

。

/s
/德

勤
&
To
uc
he

LL
P

德
克

薩
斯

州
休

斯
頓

2月
28

，
20
25

項
目

9B
.其

他
資

訊

（
a）

以
8-
K
表

格
形

式
披

露
，

而
不

是
報

告
當

前
報

告
。

沒
有

。

（
b）

內
幕
交
易
安
排
和
政
策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公
司

財
季

中
，

公
司

的
任

何
董

事
或

高
級

職
員

均
未

出
現

採
用

或
終

止
“規

則
10
b5
-1

交
易

安
排
”或

“非
規

則
10
b5
-1

交
易

安
排
”
，

每
個

術
語

均
在

規
則
S-
K

第
40
8（

a）
項

中
定

義

我
們

的
證

券
交
易

政
策

規
定

，
如

果
員

工
（

包
括

我
們

的
執

行
官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
擁

有
有

關
公

司
的

重
大

非
公

開
信

息
，

則
禁

止
他

們
從

事
我

們
的

證
券

交
易

。
此

外
，

我
們

的
證

券
交

易
政

策
涵

蓋
的

某
些

人
必

須
在

進
行

我
們

的
證

券
進

行
任

何
交

易
之

前
通

知
我

們
的

首
席

法
務

官
。

由
於

公
司

認
為

任
何

人
從

事
涉

及
公

司
證

券
的

短
期

或
投

機
交

易
是

不
正

當
的

，
因

此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禁

止
公

司
的

董
事

、
高

級
職

員
和

員
工

及
其

相
關

人
員

從
事

與
公

司
證

券
有

關
的

以
下

任
何

活
動

：
（
i）

—
般

以
保

證
金

購
買

公
司

股
票
;（

i i）
賣

空
;以

及
（
iii
）

購
買

或
出

售
與

公
司

證
券

有
關

的
看

跌
期

權
、

看
漲

期
權

、
期

權
或

其
他

衍
生

品
。

公
司

的
證

券
交

易
政

策
不

鼓
勵

投
機

性
對

沖
交

易
，

但
允

許
公

司
的

董
事

、
高

級
職

員
和

員
工

進
行

長
期

（
12

個
月

或
更

長
時

間
）

對
沖

交
易

，
這

些
交

易
旨

在
保

護
個

人
對

其
普

通
股

或
公

司
股

票
期

權
的

投
資

，
但

須
遵

守
證

券
交

易
政

策
中

概
述

的
預

先
批

准
程

式
。

第
9C

項
關

於
阻

止
檢

查
的

外
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披
露

。

不
適
用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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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第
一

部
分

：
財

務
資

訊

項
目

1.
財

務
報

表
（

未
經

審
計

）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以
千

為
單

位
，

除
股

份
數

目
和

票
面

價
值

外
；

未
經

審
計

）
20
25
年
6 月

30
日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流
動

資
產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89
,9
93

$
27
4,
06
5

應
收

賬
款

1,
17
2

47
5

數
字

貨
幣

—
47
6

預
付

費
用

2,
93
9

2,
49
3

其
他

應
收

款
4,
52
4

3,
79
9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48
7

12
3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99
,1
15

28
1,
43
1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60
4,
76
0

41
1,
86
9

善
意

55
,4
57

—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92
,7
35

85
,8
98

融
資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7,
11
4

7,
28
5

受
限

現
金

1,
42
5

—
其

他
資

產
8,
80
2

1,
02
8

總
資

產
$

86
9,
40
8

$
78
7,
51
1

負
債

和
股

東
權

益

流
動

負
債

：

應
付

賬
款

$
38
,8
34

$
24
,3
82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20
,9
29

16
,5
20

應
計

薪
酬

4,
07
8

4,
55
2

應
計

利
息

2,
29
2

2,
55
9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6,
13
5

2,
41
4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15
1,
39
1

遞
延

收
入

68
7

—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30
,0
00

—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47
,7
16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61
6

25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2
2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15
1,
30
4

51
,8
45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42
,2
84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11
,2
55

3,
42
7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29
0

29
2

可
轉

換
票

據
48
8,
71
6

48
7,
50
2

其
他

負
債

1,
22
7

—
總

負
債

69
5,
07
6

54
3,
06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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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承
諾

及
或

有
事

項
（

見
注

釋
12

）

股
東

權
益

：
優
先
股

，
$
0.
00
1
面
值

，
10
0,
00
0,
00
0
分

別
於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授
權

；
9,
56
6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已
發
行

且
未
償
還
的
債
券

；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13
,2
48

和
$
12
,6
09

分
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9,
27
3

9,
27
3

普
通
股

，
$
0.
00
1
面

值
，
60
0,
00
0,
00
0
分

別
於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授
權

；
41
4,
59
9,
54
3
和

40
4,
22
3,
02
8
分

別
於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發
行
和

流
通

41
5

40
4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72
8,
21
7

68
5,
26
1

庫
存

股
按

成
本

計
算

，
24
,4
68
,7
50

和
18
,5
68
,7
50

分
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15
1,
50
9
)

(
11
8,
21
7
)

累
計

赤
字

(4
12
,0
64

)
(
33
2,
27
6
)

股
東

權
益

合
計

17
4,
33
2

24
4,
44
5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總

計
$

86
9,
40
8

$
78
7,
51
1

請
參

閱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6



– II-148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以

千
為

單
位

，
除

股
份

數
目

和
每

股
虧

損
外

；
未

經
審

計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收
入

$
47
,6
36

$
35
,5
74

$
82
,0
41

$
78
,0
07

成
本

和
費

用
：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以
下

所
⽰

的
折

舊
）

22
,0
94

13
,9
18

46
,6
47

28
,3
26

營
業

費
用

2,
03
9

79
7

3,
18
3

1,
58
2

營
業

費
用
—
—

關
聯

方
1,
47
5

87
5

3,
22
3

1,
76
3

銷
售

、
一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9,
99
6

9,
11
3

56
,5
69

21
,4
02

銷
售

、
一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關

聯
方

4,
29
2

2,
80
3

7,
86
3

5,
42
3

折
舊

18
,7
86

14
,1
33

34
,3
60

29
,2
21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
收

益
）

損
失

淨
額

(8
87

)
70
0

(
17

)
(6

29
)

或
有

對
價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1,
60
0

—
1,
60
0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3,
83
1

—
3,
83
1

—
總

成
本

和
費

用
63
,2
26

42
,3
39

15
7,
25
9

87
,0
88

營
業

虧
損

(
15
,5
90

)
(6

,7
65

)
(7

5,
21
8
)

(9
,0
81

)
利

息
費

用
(4
,0
12

)
(
5,
32
5
)

(
8,
06
1
)

(
16
,3
70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
—

(2
,0
27

)
利

息
收

入
1,
23
2

44
7

3,
49
1

94
7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及
被

投
資

方
淨

利
潤

中
的

權
益

(
18
,3
70

)
(
11
,6
43

)
(7

9,
78
8
)

(2
6,
53
1
)

所
得

稅
優

惠
—

—
—

—
被

投
資

方
淨

利
潤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

—
76
7

—
6,
04
2

淨
虧

損
$

(
18
,3
70

)
$

(
10
,8
76

)
$

(7
9,
78
8
)

$
(2
0,
48
9
)

每
股

普
通

股
虧

損
：

基
礎

和
稀

釋
$

(0
.0
5
)

$
(0

.0
3
)

$
(0

.2
1
)

$
(0

.0
7
)

加
權

平
均

流
通

普
通

股
：

基
礎

和
稀

釋
38
6,
89
5,
09
5

34
0,
66
2,
82
6

38
5,
03
2,
65
0

31
5,
71
4,
17
8

請
參

閱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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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股
東

權
益

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除

股
份

數
外

，
單

位
為

千
；

未
經

審
計

）

截
至
20
25

年
3月

31
日

的
餘

額
因

關
聯

方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作
為

業
務

收
購

對
價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和
股

票
發

行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稅

收
預

扣

淨
虧

損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餘

額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庫
存

股
累

計
赤

字
全
部
的

數
字

數
量

9,
56
6

$
9,
27
3

9,
56
6

$
9,
27
3

優
先
股

數
字 40

8,
19
8,
26
3

$
79
8,
31
9

5,
00
0,
00
0

86
0,
51
4

(2
57
,5
53

)
—

41
4,
59
9,
54
3

$

普
通
股

數
量

40
8 1 5 1 — —

$
70
5,
89
7

2,
37
4

19
,5
45

1,
30
3

(9
02

)

—

$
(
15
1,
50
9
)

— — — — —

$
(
39
3,
69
4
)

— — — —
(
18
,3
70

)

$
17
0,
37
5

2,
37
5

19
,5
50

1,
30
4

(9
02

)
(
18
,3
70

)
41
5

$
72
8,
21
7

$
(
15
1,
50
9
)

$
(4
12
,0
64

)
$

17
4,
33
2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庫
存

股
累

計
赤

字
全
部
的

數
字

數
量

數
字

數
量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40
4,
22
3,
02
8

$
40
4

$
68
5,
26
1

$
(
11
8,
21
7
)

$
(3

32
,2
76

)
$

24
4,
44
5

庫
存

股
回

購
—

—
—

—
—

(
33
,2
92

)
—

(3
3,
29
2
)

因
關

聯
方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79
8,
31
9

1
2,
37
4

—
—

2,
37
5

作
為

業
務

收
購

對
價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5,
00
0,
00
0

5
19
,5
45

—
—

19
,5
50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和
股

票
發

行
—

—
8,
13
6,
15
9

5
39
,9
73

—
—

39
,9
78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稅

收
預

扣
—

—
(
3,
55
7,
96
3
)

—
(
18
,9
36

)
—

—
(
18
,9
36

)
淨

虧
損

—
—

—
—

—
—

(
79
,7
88

)
(7

9,
78
8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41
4,
59
9,
54
3

$
41
5

$
72
8,
21
7

$
(
15
1,
50
9
)

$
(4
12
,0
64

)
$

17
4,
33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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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數
字

數
量

數
字

數
量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庫
存

股
累

計
赤

字
全
部
的

截
至
20
24

年
3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30
2,
92
1,
78
5

$
30
3

$
53
2,
23
8

$
—

$
(2
69
,4
71

)
$

27
2,
34
3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
—

29
,2
42
,6
61

29
1,
87
2

—
—

1,
90
1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40
,5
53
,4
89

41
12
3,
00
3

—
—

12
3,
04
4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和
股

票
發

行
—

—
2,
94
9,
63
6

4,
84
1

—
—

4,
84
2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稅

收
預

扣
—

—
(
1,
21
0,
84
9
)

—
(5
,01
3)

—
—

(5
,0
13

)
淨

虧
損

—
—

—
—

—
—

(
10
,8
76

)
(
10
,8
76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37
4,
45
6,
72
2

$
37
4

$
65
6,
94
1

$
—

$
(2
80
,3
47

)
$

38
6,
24
1

優
先

股
普

通
股

數
字

數
量

數
字

數
量

額
外

實
繳

資
本

庫
存

股
累

計
赤

字
全
部
的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27
6,
73
3,
32
9

$
27
7

$
47
2,
83
4

$
—

$
(2
59
,8
95

)
$

22
2,
48
9

會
計

原
則

變
更

的
累

積
影

響
數

（
見

注
釋
2）

—
—

—
—

—
—

37
37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29
,2
42
,6
61

29
1,
87
2

1,
90
1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63
,8
22
,0
89

64
17
3,
63
0

—
—

17
3,
69
4

因
關

聯
方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
1,
08
3,
18
9

1

2,
49
9

—
—

2,
50
0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和
股

票
發

行
—

—
5,
14
0,
14
6

3

11
,7
70

—
—

11
,7
73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稅

收
預

扣
—

—
(
1,
56
4,
69
2
)

—
(5
,66
4)

—
—

(5
,6
64

)
淨

虧
損

—
—

—
—

—
—

(2
0,
48
9
)

(2
0,
48
9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餘
額

9,
56
6

$
9,
27
3

37
4,
45
6,
72
2

$
37
4

$
65
6,
94
1

$
—

$
(2
80
,3
47

)
$

38
6,
24
1

請
參

閱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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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
單

位
：

千
；

未
經

審
計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淨
虧

損
$

(
79
,7
88

)
$

(2
0,
48
9
)

將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淨
現

金
進

行
調

節
的

調
整

：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承

諾
費

攤
銷

及
債

務
折

扣
累

積
1,
21
5

10
,6
91

普
通

股
結

算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2,
37
5

—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39
,9
78

11
,7
73

折
舊

34
,3
60

29
,2
21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1,
43
5

50
3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及
託

管
服

務
收

入
(
82
,0
41

)
(7

7,
47
7
)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淨
額

(
17

)
(6

29
)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

97
,5
59

作
為

服
務

對
價

而
支

付
的

數
字

貨
幣

—
21
0

或
有

對
價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1,
60
0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3,
83
1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2,
02
7

被
投

資
方

淨
利

潤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
經

營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變

化
：

—
(6

,0
42

)

應
收

賬
款

增
加

(5
44

)
—

預
付

費
用

（
增

加
）

減
少

(3
,2
59

)
1,
69
0

其
他

應
收

款
增

加
(6

70
)

(
1,
55
3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的
（

增
加

）
減

少
(3

57
)

30
1

其
他

資
產

的
（

增
加

）
減

少
(7

,7
00

)
22

應
付

賬
款

增
加

（
減

少
）

35
5

(6
,2
67

)
應

計
薪

酬
、

應
計

利
息

和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的

增
加

（
減

少
）

1,
08
3

(
1,
94
6
)

其
他

應
收

關
聯

方
款

項
減

少
(7

50
)

(3
44

)
遞

延
收

入
增

加
68
7

—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增

加
90
,0
00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減

少
(4
3
)

(2
3
)

其
他

負
債

減
少

(7
3
)

—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淨
額

1,
67
7

39
,2
27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購
買

及
押

金
(2
13
,6
29

)
(9

3,
57
9
)

出
售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所
得

收
益

1,
88
2

—
收

購
—

家
企
業

，
扣
除

所
獲

現
金

(2
,7
31

)
—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82
,3
82

—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
13
2,
09
6
)

(9
3,
57
9
)

融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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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目
錄 長
期

債
務

的
本

金
支

付
—

(6
3,
56
8
)

支
付

與
提

前
償

還
長

期
債

務
相

關
的

預
付

費
用

—
(3

14
)

保
險

費
和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的
本

金
支

付
—

(
1,
57
0
)

發
行

普
通

股
所

得
收

益
扣

除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0
和

$
61
5

—
17
3,
23
7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得

收
益

—
1,
90
1

購
買

庫
存

股
(3

3,
29
2
)

—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支

付
(
18
,9
36

)
(5

,6
64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淨
現

金
（

使
用

）
(5

2,
22
8
)

10
4,
02
2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淨
變

化
(
18
2,
64
7
)

49
,6
70

期
初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限

制
現

金
27
4,
06
5

54
,4
39

期
末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及
限

制
現

金
$

91
,4
18

$
10
4,
10
9

報
告

期
內

支
付

的
現

金
為

：

興
趣

所
得

稅
$ $

7,
11
4 —

$ $
6,
21
4 —

請
參

閱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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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注
1
–
組

織

Te
ra
W
ul
fI
nc
.（

簡
稱
“T
er
aW

ul
f”
或
“公

司
”）

是
—

家
垂

直
整

合
的

下
—

代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所

有
者

和
運

營
商

，
主

要
採

用
零

碳
能

源
。

公
司

開
發

並
運

營
針

對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工
作

負
載

優
化

的
高

性
能

數
據

中
心

，
利

用
清

潔
、

經
濟

高
效

且
可

靠
的

能
源

，
促

進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長
期

可
持

續
性

。

Te
ra
W
ul
f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來

獲
取

收
入

，
利

用
公

司
專

用
積

體
電

路
（
“A

SI
C
”）

礦
機

集
群

，
促

進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交

易
的

交
易

驗
證

。
作

為
對

價
獲

得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會

兌
換

成
美

元
。

公
司

此
前

也
通

過
託

管
第

三
方

比
特

幣
礦

機
來

獲
取

收
入

。
雖

然
公

司
能

夠
挖

掘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尚

無
此

類
計

畫
。

20
24

年
，

公
司

推
出

了
W
U
LF

C
om

pu
te
，

專
注

於
開

發
和

部
署

可
擴

展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以

支
持

更
廣

泛
的
H
PC

戰
略

。
該

業
務

旨
在

通
過

為
基

於
G
PU

的
工

作
負

載
提

供
H
PC

託
管

、
主

機
託

管
、

雲
和

連
接

服
務

來
實

現
收

入
多

元
化

（
參

見
注

釋
8）

。
隨

著
高

密
度

計
算

需
求

的
不

斷
增

長
，

Te
ra
W
ul
f的

資
產

具
備

提
供

低
成

本
、

主
要

為
零

碳
排

放
的

電
力

來
支

持
這

些
工

作
負

載
的

條
件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Te
ra
W
ul
f擁

有
並

運
營

位
於

紐
約

州
北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礦
場

（
“L
ak
e
M
ar
in
er

礦
場
”）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活
動

，
該

礦
場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運
營

。
目

前
，

該
公

司
已

啟
動

24
5
M
W

容
量

五
現

場
建

築
物

及
配

套
基

礎
設

施
。

20
25

年
5
月

21
日

（
“收

購
日
”）

，
公

司
收

購
了

10
0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am

p;
D
at
a
LL

C
、
B
eo
w
ul
fE
&
am

p;
D
(M

D
)L

LC
和

B
eo
w
ul
fE
&
am

p;
D
(N
Y
)L

LC
（

統
稱
“B

eo
w
ul
fE
&
am

p;
D
”）

各
自

成
員

權
益

的
百

分
比

。
交

易
總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54
.6

百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3.
0

百
萬

現
金

和
5.
0
收

購
日

發
行

的
數

百
萬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普

通
股
”）

。
收

購
協

議
還

包
括

最
高
$
19
.0

百
萬

的
或

有
現

金
支

付
和

高
達

13
.0

百
萬

美
元

的
額

外
普

通
股

，
但

前
提

是
實

現
與

公
司

數
據

中
心

業
務

擴
張

和
專

案
融

資
計

畫
相

關
的

若
干

盈
利

里
程

碑
（

參
見

注
釋
3）

。
作

為
收

購
的

—
部

分
，
94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員

工
，

包
括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現

場
工

作
人

員
和

公
司

員
工

，
均

已
轉

至
Te
ra
W
ul
f。

此
外

，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簽
訂

的
現

有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服

務
協

議
”）

（
見

注
釋

16
）

已
於

收
購

日
終

止
。

該
公

司
此

前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中
部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

開
展

比
特

幣
挖

礦
活

動
，

該
設

施
由

—
家

合
資

企
業

開
發

（
參

見
注

釋
11

）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於

20
23

年
2
月

投
入

運
營

，
並

實
現

了
Te
ra
W
ul
f的

全
面

通
電

。
50

M
W

份
額

。
20
24

年
10

月
，
Te
ra
W
ul
f出

售
了

其
25

%
的

合
資

股
權

，
重

新
分

配
資

本
以

擴
大

其
全

資
基

礎
設

施
並

推
進

其
在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的
H
PC

戰
略

。

注
2
–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列
報

基
礎

和
合

併
原

則

隨
附

的
未

經
審

計
中

期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已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編
制

，
用

於
提

供
中

期
財

務
資

訊
。

本
公

司
認

為
，

隨
附

的
未

經
審

計
中

期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反

映
了

所
有

調
整

，
僅

包
括

正
常

的
經

常
性

調
整

，
這

些
調

整
對

於
公

允
反

映
該

等
中

期
業

績
是

必
要

的
。

所
有

公
司

間
餘

額
和

交
易

均
已

抵
銷

。
某

些
前

期
金

額
已

重
新

分
類

，
以

符
合

本
期

列
報

。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業
績

並
不

—
定

代
表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或
任

何
未

來
中

期
的

預
期

業
績

。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並
未

包
含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U
S
G
A
A
P)

要
求

的
完

整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列

報
的

所
有

資
訊

及
附

注
。

隨
附

的
未

經
審

計
的

中

期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應

與
公

司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的
10
-K

表
格

年
度

報
告

中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及
其

相
關

附
注

—
並

閱
讀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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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財
務

報
表

中
估

計
值

的
使

用

編
制

符
合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要

求
管

理
層

做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這
些

估
計

和
假

設
會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日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報

告
金

額
和

或
有

負
債

的
披

露
以

及
報

告
期

間
收

入
和

費
用

的
報

告
金

額
。

估
計

值
用

於
（

但
不

限
於

）
以

下
專

案
：

企
業

合
併

中
取

得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使
用

壽
命

的
確

定
；

租
賃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單
獨

發
行

或
作

為
債

務
或

股
權

發
行

組
成

部
分

發
行

的
用

於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權

益
性

證
券

或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嵌

入
轉

換
特

徵
的

轉
換

條
款

變
更

的
公

允
價

值
；

股
票

薪
酬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必
要

服
務

期
；

非
貨

幣
性

交
易

中
收

到
的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

租
賃

安
排

產
生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租

賃
負

債
的

確
認

；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廠

房
及

設
備

資
本

化
的

開
始

時
間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

商
譽

減
值

；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性
；

遞
延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折

扣
的

攤
銷

；
以

及
各

種
應

計
費

用
的

記
錄

。
這

些
估

計
值

是
在

考
慮

過
去

和
當

前
事

件
以

及
對

未
來

事
件

的
假

設
後

做
出

的
。

實
際

結
果

可
能

與
這

些
估

計
值

不
同

。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除
下

文
所

述
的

更
新

外
，

有
關

公
司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的
詳

細
討

論
，

請
參

閱
公

司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政

年
度

的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

收
入

確
認

礦
池

本
公

司
已

與
—

家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
ou
nd
ry
U
S 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該
礦

池
執

行
哈

希
計

算
（

即
哈

希
率

）
，
並

收
取

對
價

。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是
本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成

果
。

提
供

此
類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是
唯

—
的

履
約

義
務

。
礦

池
協

議
可

隨
時

終
止

，
Fo
un
dr
y
U
SA

Po
ol

無

需
支

付
任

何
實

質
性

罰
金

；
本

公
司

亦
可

在
提

前
—

個
合

同
日

（
定

義
見

下
文

）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終
止

協
議

，
而

無
需

支
付

任
何

實
質

性
罰

金
。

本
公

司
的

可
執

行
賠

償
權

利
僅

在
本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時

開
始

並
持

續
有

效
。

因
此

，
與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少
於

24
小

時
並

全
天

持
續

續
訂

。
此

外
，

公
司

認
為

礦
池

運
營

商
（

即
客

戶
）

的
續

訂
權

並
非

—
項

實
質

性
權

利
，

因
為

續
訂

權
不

包
含

任
何

折
扣

；
也

就
是

說
，

條
款

、
條

件
和

補
償

金
額

均
按

當
時

的
市

場
價

格
計

算
。

這
些

交
易

中
不

存
在

重
大

融
資

成
分

。

礦
池

採
用

全
額

按
份

額
付

費
（
“F
PP
S”

）
的

支
付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的

回
報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按

份
額

支
付

的
基

礎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獎

勵
，

這
些

獎
勵

按
日

計
算

，
金

額
近

似
於

使
用

公
司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可
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以
及

可
能

獲
得

的
交

易
費

，
具

體
金

額
取

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難
度

。
在

此
模

式
下

，
無

論
礦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
公

司
均

有
權

獲
得

以
比

特
幣

支
付

的
獎

勵
。

公
司

收
到

的
交

易
對

價
（

如
有

）
均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且

均
為

可
變

對
價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通
常

根
據

合
同

簽
訂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中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公
司

已
採

用
—

項
會

計
政

策
，

將
單

個
條

款
低

於
24

在
每

個
日

內
時

段
內

計
算

小
時

數
，

並
採

用
—

致
的

估
值

點
，

即
協

調
世

界
時

當
天

的
開

始
時

間
（
U
TC

00
:0
0:
00

）
，
來

評
估

相
關

的
非

現
金

對
價

。
當

累
計

收
入

確
認

金
額

很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時

，
即

合
同

服
務

控
制

權
轉

移
至

礦
池

的
同

一
天

，
即

合
同

生
效

日
，

確
認

收
入

。
每

次
24

小
時

合
約

期
限

內
，

礦
池

將
數

字
貨

幣
對

價
轉

入
公

司
指

定
的

數
字

貨
幣

錢
包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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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以
礦

池
運

營
商

費
用

形
式

支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
僅

在
公

司
產

生
FP
PS

對
價

的
範

圍
內

產
生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中
扣

除
並

記
錄

為
抵

消
收

入
，

因
為

它
並

不
代

表
對

特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付
款

。

該
公

司
採

礦
收

入
為

47
.6

百
萬

美
元

82
.0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35
.6

百
萬

美
元

77
.2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該
公

司
曾

一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合
同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
合

同
開

始
時

，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報

價
約

為
38
,0
00

.該
公

司
的

比
特

幣
礦

機
託

管
收

入
為

$
0
和

$
0.
8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H
PC

託
管

20
24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

位
客

戶
簽

訂
了

長
期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H

PC
租

賃
”）

，
租

賃
位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特
定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以

支
持

客
戶

的
H
PC

運
營

。
根

據
A
SC

84
2
，
租

賃
，

公
司

在
合

同
開

始
時

確
定

這
些

協
議

包
含

租
賃

，
包

括
與

數
據

中
心

空
間

使
用

權
相

關
的

租
賃

部
分

，
以

及
用

於
電

力
輸

送
、

物
理

安
全

和
維

護
服

務
的

非
租

賃
部

分
。
H
PC

租
賃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的

不
同

日
期

生
效

，
每

個
租

賃
合

同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10

年
期

限
。

該
協

議
還

為
客

戶
提

供
二

五
年

續
約

選
項

以
及

近
期

擴
展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容
量

的
條

款
。

雖
然

擴
建

條
款

已
到

期
，

但
雙

方
仍

在
就

該
場

地
的

潛
在

擴
建

進
行

積
極

溝
通

（
參

見
注

釋
8）

。

限
電

積
分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的
收

益
在

相
應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發
生

期
間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的

減
少

。
該

公
司

記
錄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金

額
約

為
3.
1
百

萬
美

元
5.
9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
9
百

萬
美

元
3.
2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原
始

期
限

為
三

個
月

或
更

短
的

高
流

動
性

工
具

被
歸

類
為

現
金

等
價

物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持
有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金
額

為
90
.0

百
萬

美
元

27
4.
1
百

萬
元

。

公
司

主
要

在
兩

家
受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
“F
D
IC
”）

承
保

的
金

融
機

構
持

有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

公
司

在
這

些
機

構
的

帳
戶

均
受
FD

IC
承

保
，

最
高

保
額

為
25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公

司
的

銀
行

存
款

餘
額

已
超

過
FD

IC
的

承
保

限
額
$
6.
9
百

萬
。

為
降

低
此

類
金

融
機

構
倒

閉
帶

來
的

風
險

，
本

公
司

至
少

每
年

評
估

—
次

其
持

有
存

款
的

金
融

機
構

的
評

級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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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受
限

現
金

當
現

金
及

有
價

證
券

的
提

取
或

一
般

使
用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時
，

本
公

司
視

其
為

受
限

制
的

現
金

及
有

價
證

券
。

本
公

司
於

簡
明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報
告

受
限

制
現

金
，

並
根

據
預

期
限

制
期

限
確

定
其

為
流

動
或

非
流

動
。

公
司

限
制

性
現

金
為

1.
4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有
1,
00
0
萬

美
元

被
歸

類
為

非
流

動
資

產
。

該
公

司
不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受
限

現
金

。

下
表

提
供

了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報

告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與
受

限
現

金
的

對
賬

情
況

，
這

些
現

金
總

計
與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顯
⽰

的
金

額
相

等
（

以
千

計
）
：

20
25

年
6月

30
日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受
限

現
金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現

金

補
充

現
金

流
量

資
訊

下
表

顯
⽰

補
充

現
金

流
量

資
訊

（
以

千
計

）
：

非
現

金
活

動
的

補
充

披
露

：

因
採

用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20
23
-0
8
而

產
生

的
累

積
效

應
調

整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費

用
應

付
賬

款
中

的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

應
計

建
築

負
債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和

長
期

債
務

使
用

數
字

貨
幣

購
買

和
存

入
廠

房
和

設
備

因
關

聯
方

股
份

負
債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業

務
收

購
的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與
業

務
收

購
過

渡
服

務
協

議
相

關
的

考
慮

企
業

收
購

中
先

前
存

在
的

關
係

的
解

決
作

為
業

務
收

購
對

價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由

於
收

到
被

投
資

方
分

配
的

比
特

幣
，

導
致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減
少

數
字

貨
幣

根
據

公
司

的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

數
字

貨
幣

包
括

為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和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而

獲
得

的
非

現
金

對
價

比
特

幣
。

公
司

有
時

還
會

從
其

合
資

企
業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配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流
動

性
強

，
公

司
預

計
將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出

售
以

支
持

運
營

，
因

此
在

簡
明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將
其

歸
類

為
流

動
資

產
。

20
23

年
12

月
，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 B

”）
發

佈
了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
“A

SU
”）

第
20
23
-0
8號

，
《

無
形

資
產
—
—

商
譽

及
其

他
—
—

加
密

資
產

（
子

主
題
35
0-
60

）
：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處
理

和
披

露
》

（
“A

SU
20
23
-0
8”
）

。
新

準
則

要
求

某
些

加
密

資
產

隨
後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其
變

動
應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計
入

淨
利

潤
。

15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个
月

20
25

20
24

$
—

$
37

$
—

$
48

$
45
,9
10

$
6,
07
7

$
—

$
31
6

$
2,
37
5

$
2,
50
0

$
28
,4
00

$
—

$
1,
30
0

$
—

$
2,
31
5

$
—

$
19
,5
50

$
—

$
—

$
19
,0
87

$
89
,9
93

1,
42
5

$
27
4,
06
5 —

$
91
,4
18

$
27
4,
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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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公
司

選
擇

提
前

採
用

A
SU

20
23
-0
8
，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

導
致

累
計

效
應

變
化

為
$
37
,0
00

增
加

數
字

貨
幣

餘
額

並
減

少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期
初

累
計

赤
字

。

採
用

A
SU

20
23
-0
8
後

，
公

司
根

據
A
SC

82
0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數
字

貨
幣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A
SC

82
0”
)。

公
允

價
值

採
用

基
於

公
司

定
期

交
易

的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報

價
的

第
—

級
輸

入
值

確
定

，
該

平
臺

被
視

為
公

司
比

特
幣

的
主

要
市

場
。

由
於

比
特

幣
交

易
持

續
進

行
，

公
司

採
用

協
調

世
界

時
(U
TC

)午
夜

價
格

，
以

符
合

其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

重
新

計
量

產
生

的
損

益
包

含
在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

損
益

）
損

失
，

淨
額
”中

。

對
於

比
特

幣
銷

售
，

損
益

按
先

進
先

出
法

(F
IF
O
)計

算
，

即
現

金
收

入
與

成
本

基
礎

之
間

的
差

額
。

這
些

損
益

也
包

含
在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

損
益

）
淨

額
”中

。
公

司
錄

得
淨

公
允

價
值

（
損

益
）

損
失

為
（

0.
9
)百

萬
元

及
$(

17
,0
00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以

及
$
0.
7
百

萬
和
$(

0.
6
)百

萬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通
過

挖
礦

活
動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在

簡
明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在

將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淨
現

金
進

行
調

節
時

，
記

錄
為

非
現

金
調

整
。

從
股

權
投

資
對

象
收

到
的

實
物

分
配

形
式

的
比

特
幣

，
則

披
露

為
補

充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

在
20
24

年
7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後
（

參
見

注
釋
10

）
，
公

司
不

再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兌

換
成

現
金

。
因

此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比
特

幣
銷

售
所

得
將

反
映

為
投

資
活

動
現

金
流

，
而

非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

濃
度

20
25

年
至

20
24

年
期

間
，

公
司

主
要

與
—

比
特

幣
礦

工
供

應
商

和
—

礦
池

運
營

商
。

公
司

認
為

這
些

交
易

對
手

並
不

構
成

重
大

履
約

風
險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任

何
—

家
比

特
幣

礦
機

託
管

客
戶

的
收

入
均

未
超

過
10
%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僅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開

採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尚

無
此

類
計

畫
。

如
果

比
特

幣
的

市
值

大
幅

下
跌

，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會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按
成

本
減

去
累

計
折

舊
入

賬
。

折
舊

採
用

直
線

法
在

資
產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內

計
算

（
通

常
5
電

腦
設

備
年

限
，
4
年

的
礦

工
和

10
傢

俱
、

固
定

裝
置

和
設

備
折

舊
年

限
為

20
年

。
租

賃
物

改
良

和
電

氣
設

備
按

其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中

較
短

的
年

限
折

舊
（

25
年

）
或

租
賃

期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變
動

，
通

常
是

加
速

折
舊

和
可

變
攤

銷
，

是
在

長
期

資
產

剩
餘

使
用

壽
命

或
剩

餘
價

值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時

確
定

並
記

錄
的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包

括
押

金
，

金
額

為
0
和

$
53
.9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購
買

此
類

資
產

（
包

括
礦

工
）

的
成

本
分

別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這
些

資
產

在
收

到
後

將
計

入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與
資

產
建

造
相

關
的

利
息

，
當

資
本

化
對

財
務

報
表

的
影

響
重

大
、

資
產

建
造

已
經

開
始

且
利

息
正

在
發

生
時

，
予

以
資

本
化

。
利

息
資

本
化

終
止

於
以

下
兩

者
中

較
早

者
：

資
產

實
質

上
完

工
並

達
到

預
定

可
使

用
狀

態
時

，
或

利
息

費
用

不
再

發
生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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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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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不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的
法

人
實

體
：
(i
)
有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使

法
人

實
體

能
夠

在
沒

有
額

外
次

級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ii
)作

為
—

個
整

體
，

不
具

備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揮
法

人
實

體
對

其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ii
i)
不

具
備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損
失

的
義

務
或

收
取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回
報

的
權

利
。

公
司

將
合

併
其

擁
有

控
股

財
務

權
益

的
任

何
V
IE

，
因

為
公

司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1
)指

揮
V
IE

對
其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2
)
不

具
備

承
擔

可
能

對
V
IE

造
成

重
大

損
失

的
義

務
或

收
取

可
能

對
V
IE

造
成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這
兩

個
特

徵
，

公
司

將
視

自
己

為
主

要
受

益
者

，
因

此
會

將
該

V
IE

合
併

到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公
司

在
首

次
參

與
V
IE

時
即

確
定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某

個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取

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並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公

司
在

V
IE

中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績

效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這

些
活

動
，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承

擔
V
IE

的
損

失
或

有
權

從
V
IE

獲
得

可
能

對
V
IE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的
利

益
。

企
業

合
併

公
司

納
入

其
收

購
業

務
截

至
收

購
日

的
經

營
成

果
。

公
司

根
據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

將
收

購
的

購
買

價
格

分
配

至
所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

購
買

價
格

超
過

可
辨

認
資

產
和

負
債

公
允

價
值

的
部

分
確

認
為

商
譽

。
或

有
對

價
包

含
在

購
買

價
格

中
，

並
按

其
在

收
購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確
認

。
由

或
有

對
價

產
生

的
負

債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重

新
計

量
為

公
允

價
值

，
直

至
或

有
事

項
得

到
解

決
，

隨
後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計

入
收

益
。

或
有

對
價

記
錄

在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流
動

負
債

中
。

雖
然

公
司

會
運

用
其

最
佳

估
計

和
假

設
，

準
確

地
將

初
步

價
值

應
用

於
收

購
日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以

及
或

有
對

價
（

如
適

用
）

，
但

這
些

估
計

本
身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
並

可
能

需
要

進
行

改
進

。
因

此
，

在
計

量
期

間
（

最
長

可
達

收
購

日
後

一
年

）
，

公
司

會
記

錄
對

收
購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的
調

整
，

並
相

應
地

抵
消

商
譽

。
在

計
量

期
結

束
或

最
終

確
定

收
購

資
產

或
承

擔
的

負
債

（
以

較
早

者
為

准
）

的
價

值
後

，
任

何
後

續
調

整
均

會
記

錄
在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企
業

合
併

的
會

計
處

理
要

求
管

理
層

做
出

重
大

估
計

和
假

設
，

尤
其

是
在

收
購

日
，

包
括

對
收

購
資

產
、

承
擔

的
負

債
和

或
有

對
價

（
如

適
用

）
的

估
計

。
儘

管
公

司
認

為
其

做
出

的
假

設
和

估
計

合
理

且
恰

當
，

但
它

們
部

分
基

於
歷

史
經

驗
以

及
從

被
收

購
公

司
管

理
層

獲
得

的
資

訊
，

因
此

本
身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
關

鍵
估

計
包

括
對

轉
移

的
或

有
對

價
以

及
收

購
資

產
和

承
擔

負
債

的
估

值
。

可
能

發
生

不
可

預
見

的
事

件
和

情
況

，
從

而
影

響
此

類
假

設
、

估
計

或
實

際
結

果
的

準
確

性
或

有
效

性
。

收
購

相
關

費
用

應
與

企
業

合
併

分
開

確
認

，
並

在
發

生
時

計
入

費
用

。

善
意

當
發

生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表

明
商

譽
的

帳
面

價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公
司

每
年

或
更

頻
繁

地
評

估
商

譽
是

否
發

生
減

值
。

公
司

可
選

擇
採

用
定

性
評

估
來

評
估

報
告

單
位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否
低

於
其

帳
面

價
值

，
如

果
是

，
則

進
行

定
量

測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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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公
司

使
用

折
現

現
金

流
估

計
報

告
單

位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司
的

分
析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假
設

和
判

斷
，

包
括

對
未

來
經

濟
狀

況
、

收
入

增
長

和
營

業
利

潤
率

等
因

素
的

假
設

。
定

性
分

析
中

考
慮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其

中
許

多
具

有
主

觀
性

）
包

括
：

公
司

所
在

行
業

或
整

體
經

濟
趨

勢
的

顯
著

負
面

趨
勢

、
公

司
使

用
所

收
購

資
產

方
式

的
重

大
變

化
、

業
務

戰
略

的
重

大
變

化
、

資
產

市
值

的
顯

著
下

降
，

以
及

可
能

影
響

資
產

價
值

的
法

規
或

行
業

的
重

大
變

化
。

公
司

將
每

個
報

告
單

位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其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比

較
，

如
果

確
定

公
允

價
值

低
於

帳
面

價
值

，
公

司
將

就
差

額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

每
股

虧
損

公
司

採
用

參
與

證
券

所
要

求
的

兩
級

法
計

算
每

股
收

益
（

虧
損

）
。

兩
級

法
要

求
將

普
通

股
股

東
當

期
可

獲
得

的
收

益
，

根
據

其
各

自
的

股
息

分
紅

權
利

，
在

普
通

股
和

參
與

證
券

之
間

進
行

分
配

，
如

同
當

期
所

有
收

益
均

已
分

配
。

普
通

股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公
司

淨
虧

損
除

以
期

內
流

通
在

外
的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被
視

為
參

與
證

券
，

因
為

它
按

比
例

分
享

普
通

股
已

宣
佈

的
任

何
股

息
。

然
而

，
由

於
它

不
參

與
公

司
虧

損
，

因
此

被
排

除
在

每
股

基
本

淨
虧

損
的

計
算

之
外

。
稀

釋
每

股
虧

損
反

映
了

如
果

其
他

工
具

（
視

情
況

而
定

，
使

用
庫

存
股

法
或

轉
換

後
法

）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可

能
發

生
的

潛
在

稀
釋

。
但

是
，

在
公

司
報

告
淨

虧
損

的
期

間
，

所
有

潛
在

的
稀

釋
性

工
具

均
被

排
除

在
稀

釋
每

股
虧

損
的

計
算

之
外

，
因

為
將

其
納

入
將

具
有

反
稀

釋
作

用
。
20
24

年
6月

30
日

之
後

，
公

司
決

定
其

優
先

股
股

息
將

不
再

反
映

為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淨
虧

損
的

減
少

，
因

此
將

被
排

除
在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的
計

算
之

外
。

此
前

，
該

公
司

已
將

股
息

納
入

這
—

計
算

中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
公

司
的

潛
在

稀
釋

性
工

具
和

參
與

證
券

包
括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可

轉
換

票
據

、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為

服
務

發
行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R
S U

”）
。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定

義
見

注
釋

13
）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按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則

大
約

1.
3
將

發
行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17
,2
66
,7
33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未

償
還

，
加

權
平

均
執

行
價

格
為

1.
38

，
和

4,
43
2,
09
3
R
S U

非
常

出
色

。

分
部

報
告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以

及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機

託
管

服
務

，
從

事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業

務
。

公
司

運
營

由
首

席
運

營
決

策
者

（
或

稱
決

策
小

組
，

簡
稱
“C

O
D
M
”）

定
期

評
估

，
以

評
估

業
績

並
分

配
資

源
。

該
決

策
小

組
由

首
席

執
行

官
、

首
席

技
術

官
和

首
席

戰
略

官
組

成
。

首
席

經
營

決
策

者
通

常
僅

獲
得

合
併

費
用

數
據

，
如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所
⽰

。
因

此
，

公
司

認
定

這
些

合
併

費
用

代
表

了
重

要
的

分
部

層
面

資
訊

。
由

於
財

務
業

績
和

資
源

配
置

決
策

均
基

於
合

併
基

礎
制

定
，

因
此

公
司

作
為

單
—

經
營

和
可

報
告

分
部

運
營

。

首
席

決
策

者
使

用
合

併
淨

虧
損

作
為

業
績

的
主

要
衡

量
標

準
來

管
理

該
部

門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合

併
淨

虧
損

為
18
.4

百
萬

美
元

79
.8

百
萬

元
和

美
元

10
.9

百
萬

美
元

20
.5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首

席
經

營
決

策
者

(C
O
D
M
)
使

用
此

指
標

來
評

估
經

營
業

績
、

評
估

業
務

戰
略

的
有

效
性

以
及

在
內

部
比

較
公

司
與

業
內

同
行

的
業

績
。

由
於

公
司

報
告

單
—

分
部

，
因

此
總

收
入

在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披
露

，
分

部
資

產
在

簡
明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列
⽰

，
資

本
支

出
在

簡
明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報
告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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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注
3
–
企

業
合

併

收
購

日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H
ol
di
ng
s
In
c.
（

因
受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

簡
稱
“賣

方
”）

簽
訂

了
會

員
權

益
購

買
協

議
（

簡
稱
“購

買
協

議
”）

，
據

此
，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公

司
收

購
10
0
B
eo
w
ul
fE
&
am

p;
D

已
發

行
及

流
通

在
外

成
員

權
益

的
%

。
收

購
協

議
及

交
易

由
公

司
董

事
會

—
個

完
全

由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的

特
別

獨
立

委
員

會
協

商
並

批
准

。
該

交
易

被
視

為
非

同
—

控
制

下
實

體
之

間
的

業
務

合
併

，
目

的
是

收
購

—
家

由
…

…
組

成
的

企
業

。
94

Te
ra
W
ul
f擁

有
在

發
電

資
產

及
相

關
電

力
基

礎
設

施
開

發
和

運
營

方
面

擁
有

豐
富

經
驗

的
員

工
。

將
這

—
能

力

直
接

整
合

到
Te
ra
W
ul
f中

，
有

助
於

公
司

實
現

長
期

增
長

戰
略

，
尤

其
是

在
發

電
業

務
日

益
成

為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運
營

不
可

或
缺

的
—

部
分

的
當

下
。

根
據

購
買

協
議

，
作

為
對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全

部
對

價
，

公
司

同
意

向
賣

方
支

付
：

•
收
購

日
(i)

$
3.
0
百

萬
現

金
及

（
i i）

5.
0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
在

公
司

關
閉

為
C
B-
1
專

案
數

據
大

廳
供

電
的

母
線

槽
斷

路
器

之
日

（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

，
(i)

$
6.
0
百

萬
美

元
現

金
和

（
ii）

價
值
$的

普
通

股
6.
5
百

萬
，

以
60

截
至

實
現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之
日

的
連

續
成

交
量

加
權

平
均

價
格

（
“V

W
A
P”

）
。

•
在

公
司

簽
署

C
B
-1

專
案

和
C
B
-2

專
案

專
案

融
資

的
最

終
檔

（
“專

案
融

資
結

束
”）

後
，

價
值

$
的

普
通

股
6.
5
百

萬
，

以
60

-截
至

專
案

融
資

結
束

之
日

的
過

去
V
W
A
P
。

•
公

司
簽

署
C
B
-3

專
案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後
（
“C
B
-3

盈
利

里
程

碑
”）

。
$
13
.0

百
萬

現
金

。

交
易

前
，
B
eo
w
ul
fE
&
am

p;
D

還
為

賣
方

的
某

些
關

聯
公

司
提

供
某

些
行

政
服

務
。

與
購

買
協

議
同

時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簽
署

了
一

份
過

渡
服

務
協

議
（
“T
SA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同
意

向
賣

方
的

某
些

關
聯

公
司

（
由

於
受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

因
此

屬
於

公
司

的
關

聯
方

）
提

供
某

些
過

渡
服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稅
務

和
會

計
、

人
力

資
源

和
薪

資
、

資
訊

技
術

、
法

律
和

其
他

—
般

服
務

，
期

限
為

兩
年

，
除

非
根

據
TS

A
規

定
提

前
終

止
。

作
為

服
務

對
價

，
賣

方
關

聯
公

司
同

意
每

季
度

向
公

司
支

付
$
10
0
以

及
因

履
行

服
務

而
產

生
的

第
三

方
費

用
報

銷
。

公
司

認
定

，
TS

A
並

非
獨

立
於

業
務

合
併

，
且

代
表

了
業

務
合

併
中

轉
移

的
額

外
對

價
。

因
此

，
公

司
在

收
購

日
按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了
—

項
負

債
，

金
額

為
$
1.
3
百

萬
元

，
攤

銷
期

為
兩

年
TS

A
條

款
。

該
公

司
擁

有
$
1.
2
與

根
據

TS
A

提
供

的
未

來
服

務
相

關
的

數
百

萬
美

元
負

債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其
他

負
債

中
。

下
表

總
結

了
根

據
購

買
協

議
支

付
的

B
eo
w
ul
fE
&
am

p;
D

收
購

日
總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以
千

計
）

：

現
金
對
價

（
1）

權
益

工
具

：
5,
00
0,
00
0
普

通
股

股
份

（
2）

或
有

對
價

：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
3）

或
有
對

價
：

專
案

融
資

結
束

（
4）

或
有

對
價

：
C
B-
3
盈

利
里

程
碑

（
5）

與
TS

A
相

關
的

考
慮

（
6）

企
業

收
購

中
先

前
存

在
的

關
係

的
解

決
（
7 ）

$
3,
00
0

19
,5
50

12
,5
00

3,
50

0
12
,4
00

1,
30
0

2,
31
5

54
,5
65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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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
1）

交
易

結
束

時
支

付
的

現
金

為
合

同
總

金
額

。
淨

現
金

支
付

額
，

即
獲

得
的

現
金

金
額

為
$
0.
3
百

萬
，

為
美

元
2.
7
百

萬
元

，
並

反
映

為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的

投
資

活
動

。
（
2）

作
為

對
Be
ow

ul
fE

&
am

p;
D

支
付

的
對

價
的

—
部

分
而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根
據

收
購

日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收

盤
價

確
定

的
。

(3
)
CB

-1
盈

利
里

程
碑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在
風

險
中

性
框

架
下

，
使

用
蒙

特
卡

洛
和

幾
何

布
朗

運
動

(G
B
M
)
模

擬
方

法
估

算
的

，
並

基
於

市
場

中
不

可
觀

察
的

重
大

輸
入

（
A
SC

82
0
稱

之
為
“第

三
級

輸
入
”）

進
行

衡
量

。
關

鍵
假

設
包

括
實

現
CB

-1
盈

利
里

程
碑

的
預

期
時

間
和

概
率

，
以

及
未

來
股

價
波

動
性

。
(4
)
專

案
融

資
交

割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在

風
險

中
性

框
架

下
，

使
用

蒙
特

卡
洛

和
幾

何
布

朗
運

動
(G
B
M
)
模

擬
方

法
估

算
的

，
並

基
於

市
場

中
不

可
觀

察
的

重
大

輸
入

（
A
SC

82
0
稱

之
為
“第

三
級

輸
入
”）

進
行

衡
量

。
關

鍵
假

設
包

括
專

案
融

資
交

割
的

預
期

實
現

時
間

和
概

率
，

以
及

未
來

股
價

波
動

。
(5
)
CB

-3
盈

利
里

程
碑

的
公

允
價

值
採

用
折

現
現

金
流

法
估

算
，

並
基

於
市

場
不

可
觀

察
的

重
大

輸
入

（
A
SC

82
0
稱

之
為
“第

三
級

輸
入
”）

進
行

衡
量

。
關

鍵
假

設
包

括
實

現
CB

-3
盈

利
里

程
碑

的
預

期
時

間
和

概
率

。
（
6）

TS
A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採

用
差

異
現

金
流

量
法

進
行

估
計

，
評

估
根

據
合

同
TS

A
費

率
與
“市

場
”費

率
支

付
的

服
務

報
酬

之
間

的
差

異
。

（
7）

公
司

確
定

收
購

Be
ow

ul
fE

&
am

p;
D

實
際

上
解

決
了

公
司

與
Be
ow

ul
fE

&
am

p;
D

之
間

先
前

存
在

的
關

係
，

並
增

加
了

轉
讓

對
價

$
2.
3
百

萬
美

元
，

反
映

了
服

務
協

議
的

有
效

終
止

以
及

截
至

收
購

日
Be
ow

ul
fE

&
am

p;
D
應

收
本

公
司

的
相

關
淨

應
收

款
項

。
與

當
前

市
場

同
類

或
類

似
產

品
的

定
價

相
比

，
服

務
協

議
被

認
定

為
具

有
可

比
性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重

新
計

量
為

公
允

價
值

$
30
.0

百
萬

。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1.
6
百

萬
元

計
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或

有
對

價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中

。

20
25

年
7
月

，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已
實

現
，

公
司

支
付

了
$
6.
0
百

萬
現

金
併

發
行

1.
8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給

賣
方

，
價

值
$
6.
5
百

萬
，

以
60

-截
至

實
現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之

日
的

過
去

V
W
A
P
。

公
司

按
收

購
日

估
計

的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所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

收
購

淨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與
收

購
對

價
之

間
的

差
額

計
入

商
譽

。
收

購
總

價
為
$
54
.6

百
萬

美
元

的
分

配
基

於
公

司
在

收
購

時
可

獲
得

的
資

訊
。

收
購

價
格

的
分

配
基

於
初

步
估

值
，

並
可

能
隨

著
更

詳
細

分
析

的
完

成
以

及
在

計
量

期
間

（
自

收
購

日
起

最
多

—
年

）
內

關
於

所
收

購
資

產
和

承
擔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的

更
多

資
訊

（
包

括
某

些
稅

務
事

項
）

的
獲

得
而

進
行

修
訂

。

就
此

次
收

購
而

言
，

公
司

記
錄

了
商

譽
$
55
.5

百
萬

美
元

，
這

主
要

源
於
B
eo
w
ul
fE
&
am

p;
D
收

購
的

專
業

組
裝

勞
動

力
的

價
值

，
以

及
合

併
業

務
預

期
產

生
的

協
同

效
應

。
公

司
確

定
所

有
商

譽
預

計
均

可
抵

扣
稅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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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下
表

總
結

了
截

至
收

購
日

的
購

買
價

格
的

初
步

分
配

情
況

（
以

千
計

）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26
9

預
付
費
用

11
7

其
他

應
收

款
55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7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1,
08
7

善
意

55
,4
57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8,
10
1

其
他

資
產

74
應

付
賬

款
(3
20

)
應

計
薪

酬
(
1,
38
4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4
37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5
80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7
,8
81

)
$

54
,5
65

經
營

租
賃

使
用

權
資

產
包

括
$(

0.
4
)萬

美
元

的
調

整
，

以
反

映
與

市
場

條
款

相
比

不
利

的
租

賃
條

款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止
三

個
月

及
六

個
月

期
間

，
未

發
現

並
記

錄
任

何
計

量
期

間
調

整
。

截
至

本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發

佈
之

日
，

由
於

某
些

營
運

資
金

餘
額

、
遞

延
稅

項
及

或
有

對
價

的
估

值
尚

未
最

終
確

定
，

因
此

與
本

次
收

購
相

關
的

收
購

會
計

處
理

尚
不

完
整

。
公

司
已

在
本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反

映
這

些
暫

定
金

額
。

因
此

，
上

述
餘

額
可

能
會

在
未

來
期

間
隨

著
估

值
的

最
終

確
定

而
進

行
調

整
，

且
這

些
調

整
可

能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收
購

協
議

還
包

含
慣

常
的

控
制

權
變

更
條

款
，

規
定

在
控

制
權

變
更

的
情

況
下

加
速

兌
現

盈
利

對
價

，
以

及
某

些
治

理
權

利
和

額
外

現
金

支
付

。
公

司
進

—
步

同
意

設
立

—
個

合
格

員
工

信
託

，
由

第
三

方
受

託
人

管
理

，
受

益
人

為
被

收
購

的
B
eo
w
ul
fE
&
am

p;
D
公

司
或

其
關

聯
公

司
雇

傭
或

提
供

服
務

的
特

定
個

人
，

並
每

年
向

該
信

託
注

資
，

金
額

相
當

於
2
按

照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計

算
的

公
司

年
度

資
本

支
出

的
百

分
比

，
用

於
開

發
和

建
設

公
司

的
H
PC

數
據

中
心

，
由

公
司

董
事

會
誠

信
決

定
。

公
司

確
定

合
格

員
工

信
託

為
V
IE

，
且

公
司

為
信

託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為

公
司

有
權

指
揮

對
信

託
的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並
有

義
務

承
擔

損
失

或
有

權
獲

得
可

能
巨

大
的

信
託

利
益

。

公
司

發
生

收
購

相
關

成
本
$
1.
5
百

萬
美

元
，

這
些

費
用

計
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及
管

理
費

用
中

。

所
收

購
業

務
的

經
營

業
績

已
納

入
公

司
於

收
購

日
後

的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其
中

包
括

不
收

入
，
$
1.
1
百

萬
美

元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以

及
美

元
0.
1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關

聯
方

為
1,
00
0
萬

美
元

。

21



– II-163 –

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在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以

及
收

購
日

之
前

，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絕

大
部

分
收

入
均

來
自

其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向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

這
些

服
務

將
被

視
為

公
司

間
往

來
，

並
在

備
考

基
礎

上
抵

銷
。

此
外

，
B
eo
w
ul
fE
&
am

p;
D

在
收

購
日

之
前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向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所

產
生

的
費

用
已

反
映

在
公

司
先

前
支

付
的

費
用

中
，

因
此

，
B
eo
w
ul
fE
&
am

p;
D

在
收

購
日

之
前

的
備

考
費

用
已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關

聯
方

）
和

營
業

費
用

（
關
聯
方
）

中
（
參
見

注
釋
16
）
。

因
此

，
公

司
確

定
其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在

所
有

重
大

方
面

均
以

備
考

基
礎

反
映

了
如

果
業

務
收

購
發

生
在

上
—

年
年

初
，

公
司

的
收

入
和

收
益

情
況

。

注
4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下
表

列
⽰

了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以

持
續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及

其
在

公
允

價
值

層
級

中
的

級
別

（
單

位
：

千
）
：

-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
-

帳
面

價
值

1級
2級

3級
數

字
貨

幣
$

—
$

—
$

—
$

—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

30
,0
00

$
—

$
—

$
30
,0
00

-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計
量
的
公
允
價
值

-
-

帳
面

價
值

1 級
2 級

3 級
數

字
貨

幣
$

47
6

$
47
6

$
—

$
—

公
司
已

確
定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42
6.
6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使
用

第
—

級
輸

入
，

金
額

為
百

萬
（

見
注

釋
10

）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

應
收

賬
款

、
預

付
費
用

、
其
他

應
收

款
、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應

付
賬
款

、
應

計
工

程
負

債
、

應
計
薪

酬
、
應

計
利

息
、

遞
延

收
入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及

其
他

應
付

關
聯

方
款

項
的

帳
面

價
值

被
認

為
代

表
其

各
自

的
公

允
價

值
，

主
要

是
因

為
它

們
的

到
期

日
較

短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沒
有

其
他

重
大

非
經

常
性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但

以
下

情
況

除
外

：
(i)

與
新

土
地

租
賃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

見
注

釋
8）

；
(ii
)
與

公
司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修
訂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

見
注

釋
10

）
、

與
發

行
普

通
股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

見
注

釋
14

）
、

與
普

通
股

交
換

協
議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以

及
單

獨
計

算
；
(ii
i)
以

及
從

公
司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非

貨
幣

資
產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算
（

見
注

釋
11

）
；
(v
)
作

為
股

票
薪

酬
授

予
員

工
的

PS
U

的
計

算
（

見
注

釋
15

）
；
以

及
(v
i)
計

算
在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業
務

中
轉

移
的

總
對

價
各

組
成

部
分

的
公

允
價

值
，

包
括

或
有

對
價

，
並

將
購

買
價

格
分

配
給

所
收

購
資

產
和

承
擔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公
司

採
用

風
險

中
性

框
架

下
的

蒙
特

卡
羅

模
擬

來
估

計
業

務
收

購
中

或
有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

並
納

入
了

歷
史

和
預

期
年

度
波

動
率

約
為

11
0
%

，
基

於
公

司
及

同
行

上
市

公
司

的
數

據
。

估
值

模
型

中
使

用
的

關
鍵

假
設

還
包

括
：

無
風

險
利

率
源

自
收

購
日

美
國

國
債

收
益

率
，

其
到

期
日

與
實

現
每

個
或

有
里

程
碑

的
預

期
時

間
相

對
應

。
公

司
採

用
的

股
息

收
益

率
為

零
，

符
合

歷
史

實
踐

和
預

期
。

公
司

採
用

布
萊

克
-斯

科
爾

斯
期

權
定

價
模

型
，

並
結

合
缺

乏
流

通
性

折
扣

（
“D

LO
M
”）

，
對

與
定

期
貸

款
（

定
義

見
附

注
10

）
相

關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進

行
估

值
。
D
LO

M
反

映
了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的
合

同
限

制
。

由
於

使
用

了
不

可
觀

察
的

輸
入

數
據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被
歸

類
為

第
三

級
計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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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估
值

模
型

中
使

用
的

關
鍵

假
設

包
括

預
期

股
價

波
動

率
、

預
期

期
限

、
無

風
險

利
率

、
股

息
收

益
率

和
D
LO

M
。

預
期

波
動

率
基

於
一

組
同

類
上

市
公

司
在

認
股

權
證

預
期

期
限

內
的

歷
史

波
動

率
，

該
期

限
假

設
與

合
同

期
限

相
同

。
無

風
險

利
率

源
自

授
予

日
美

國
國

債
收

益
率

，
到

期
日

與
認

股
權

證
預

期
期

限
相

對
應

。
公

司
採

用
的

股
息

收
益

率
為

零
，

符
合

歷
史

實
踐

和
預

期
。

該
公

司
申

請
了
D
LO

M
20

%
來

評
估

根
據

《
地

方
政

府
服

務
法

》
第

一
修

正
案

簽
發

的
認

股
權

證
的

價
值

，
以

及
D
LO

M
30

%
與

第
五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逮
捕

令
。

此
外

，
公

司
採

用
蒙

特
卡

洛
模

擬
模

型
估

計
了
PS
U

的
公

允
價

值
，

其
中

納
入

了
歷

史
和

預
期

年
度

波
動

率
約

為
12
0
%

，
基

於
公

司
及

同
行

上
市

公
司

的
數

據
。
D
LO

M
為

10
%

用
於

確
定

與
新

土
地

租
賃

相
關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

注
5
–
比

特
幣

下
表

列
出

了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該

公
司

的
比

特
幣

持
有

量
資

訊
（

單
位

：
千

，
比

特
幣

數
量

除
外
）
：

20
25
年
6 月

30
日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比
特

幣
持

有
數

量
—

5
比

特
幣

的
帳

面
基

礎
$

—
$

47
7

比
特

幣
的

公
允

價
值

$
—

$
47
6

本
公

司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不

受
合

約
銷

售
限

制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未

持
有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注
6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
以

千
計

）
：

20
25
年
6月

30
日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礦
工

$
23
6,
64
0

$
19
2,
65
5

在
建

工
程

27
7,
94
6

10
7,
62
4

租
賃

改
良

13
6,
78
4

91
,6
14

設
備

44
,1
94

32
,0
31

辦
公

傢
俱

和
固

定
裝

置
15
3

—
車

輛
15
1

10
4

礦
工

押
金

—
53
,9
13

全
部

的
69
5,
86
8

47
7,
94
1

減
：
累
計
折
舊

(9
1,
10
8
)

(6
6,
07
2
)

財
產

和
設

備
淨

額
$

60
4,
76
0

$
41
1,
86
9

折
舊

費
用

為
$
18
.8

百
萬

美
元

34
.4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14
.1

百
萬

美
元

29
.2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分

別
錄

得
百

萬
美

元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記

錄
了

百
萬

美
元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
1.
3
百

萬
美

元
5.
1
數

百
萬

美
元

，
分

別
與

某
些

礦
機

有
關

，
公

司
根

據
更

換
情

況
將

其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縮

短
至

20
24

年
4
月

。
公

司
記

錄
不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發
生

減
值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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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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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置
2,
91
8
礦

工
並

獲
得

收
益

$
1.
9
百

萬
元

，
導

致
處

置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損

失
3.
8
百

萬
元

，
列

於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注
7
–
善

意

下
表

總
結

了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餘
額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餘

額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商

譽
帳

面
價

值
的

變
動

（
單

位
：

千
）

：

帳
面

總
值

積
累

損
害

善
意

$
—

$
—

$
—

55
,4
57

—
55
,4
57

$
55
,4
57

$
—

$
55
,4
57

歸
屬

於
收

購
的

商
譽

反
映

了
公

司
分

配
的

收
購

對
價

超
過

所
收

購
淨

資
產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的
部

分
。

公
司

記
錄

了
不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發
生

減
值

。

注
8
–
租

賃

承
租

人
會

計

20
21

年
5月

，
公

司
與

—
家

因
受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而

成
為

關
聯

方
的

交
易

對
手

方
（
“土

地
租

賃
出

租
人
”）

簽
訂

了
—

份
與

位
於

紐
約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相

關
的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經

不
時

修
訂

，
以

下
簡

稱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
該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的
租

賃
期

限
為

八
年

並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於
20
22

年
7
月

第
二

次
修

訂
之

日
重

新
計

量
，

採
用

的
折

現
率

為
12
.6
%

，
該

利
率

是
根

據
重

新
計

量
日

類
似

租
賃

付
款

期
限

的
抵

押
借

款
估

計
利

率
對

公
司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的
估

計
值

。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終
止

了
現

有
的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並

與
同

—
關

聯
方

就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簽

訂
了

新
的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新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
新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擴
大

了
先

前
租

賃
協

議
涵

蓋
的

不
動

產
面

積
，

以
支

持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主

機
託

管
數

據
中

心
的

運
營

。

新
地

塊
租

賃
合

同
包

含
固

定
和

浮
動

付
款

，
包

括
年

度
遞

增
係

數
以

及
公

司
按

比
例

承
擔

的
業

主
擁

有
、

運
營

和
維

護
該

場
地

的
成

本
。

初
始

租
賃

期
限

為
35

年
，

從
20
24

年
10

月
9

日
開

始
，

並
將

自
動

續
訂

至
九

額
外

的
五

年
除

非
公

司
至

少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終
止

六
個

月
在

初
始

或
當

前
續

約
期

限
結

束
之

前
。

新
土

地
租

賃
期

滿
後

，
該

處
所

內
的

所
有

建
築

物
和

改
良

設
施

應
完

好
無

損
地

歸
還

給
業

主
。

作
為

終
止

先
前

租
約

並
簽

訂
新

土
地

租
約

的
對

價
，

公
司

發
行

20
.0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公

允
價

值
為

68
.8

百
萬

，
並

支
付

了
12
.0

百
萬

美
元

現
金

（
“現

金
租

賃
預

付
款
”）

於
20
24

年
10

月
支

付
給

交
易

對
手

的
母

公
司

。
公

司
確

定
該

交
易

根
據

A
S C

84
2
構

成
租

賃
修

改
。

新
土

地
租

賃
合

同
包

含
二

租
賃

組
成

部
分

：
土

地
和

建
築

物
。

土
地

部
分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而

建
築

物
部

分
被

歸
類

為
融

資
租

賃
，

因
為

35
年

的
初

始
租

賃
期

占
該

建
築

剩
餘

經
濟

壽
命

的
很

大
—

部
分

。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9日

，
公

司
使

用
折

現
率

重
新

計
量

了
這

兩
個

組
成

部
分

的
租

賃
負

債
。
6.
9
%

，
反

映
的

是
期

限
與

租
賃

付
款

相
當

的
抵

押
貸

款
的

預
計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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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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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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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經
審

計
）

20
25

年
5月

，
為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
新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進
行

了
修

訂
和

重
述

（
修

訂
和

重
述

後
，

簡
稱
“A

&
am

p;
R
租

賃
協

議
”）

。
雖

然
A
&
am

p;
R
租

賃
協

議
並

未
改

變
租

賃
協

議
的

當
事

人
、

期
限

或
付

款
方

式
，

但
A
&
am

p;
R
租

賃
協

議
授

予
土

地
租

賃
出

租
人

在
A
&
am

p;
R
租

賃
協

議
剩

餘
期

限
內

以
無

投
票

權
觀

察
員

身
份

參
加
Te
ra
W
ul
f董

事
會

會
議

的
權

利
，

前
提

是
土

地
租

賃
出

租
人

（
及

其
關

聯
公

司
）

繼
續

至
少

實
際

擁
有

15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A
&
am

p;
R

租
賃

協
議

還
規

定
：
(a
)B

eo
w
ul
fE
&
am

p;
D

—
直

以
La
ke

M
ar
in
er

場
地

獨
家

運
營

商
的

身
份

提
供

某
些

服
務

，
並

且

目
前

仍
在

提
供

；
(b
)
只

要
Te
ra
W
ul
f是

土
地

租
賃

出
租

人
的

關
聯

公
司

，
承

租
人

就
可

以
指

定
Te
ra
W
ul
f或

其
—

個
或

多
個

全
資

子
公

司
作

為
場

地
的

運
營

商
（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
起

，
單

獨
和

整
體

稱
為
“T
er
aW

ul
f運

營
商
”）

；
(c
)
只

要
Te
ra
W
ul
f運

營
商

未
嚴

重
違

反
其

服
務

規
定

，
未

經
土

地
租

賃
出

租
人

事
先

書
面

同
意

，
不

得
更

換
或

撤
換

Te
ra
W
ul
f運

營
商

的
運

營
商

身
份

，
且

不
得

無
理

拒
絕

、
附

加
條

件
或

拖
延

此
類

同
意

。

20
25

年
4月

，
公

司
在

紐
約

簽
訂

了
—

份
辦

公
室

租
賃

協
議

（
“紐

約
哈

德
遜

租
賃

協
議
”）

。
該

租
賃

協
議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下

半
年

生
效

，
初

始
期

限
至
20
33

年
3月

31
日

。
為

履
行

該
租

賃
協

議
，

公
司

開
具

了
金

額
為
$的

信
用

證
。
1.
4
百

萬
美

元
作

為
租

賃
擔

保
，

該
擔

保
應

在
紐

約
哈

德
遜

租
賃

期
限

內
有

效
。

公
司

需
維

持
$的

餘
額

1.
4
數

百
萬

美
元

存
入

存
款

帳
戶

作
為

信
用

證
的

抵
押

品
，

該
金

額
計

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受
限

現
金

中
。

在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過

程
中

，
公

司
收

購
了

四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辦

公
室

租
賃

，
包

括
（
i）

二
剩

餘
租

賃
期

限
少

於
12

個
月

的
租

賃
，

對
於

這
些

租
賃

，
公

司
選

擇
了

會
計

政
策

，
根

據
A
SC

84
2-
20

的
規

定
，

不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確
認

這
些

短
期

租
賃

；
(ii
)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的
控

制
權

，
與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位
於

紐
約

的
物

業
租

賃
（
“紐

約
租

賃
”）

，
該

租
賃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剩

餘
租

賃
期

限
為

11
.3

年
，

以
及

(ii
i)

由
於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的

控
制

權
，

與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位

於
馬

里
蘭

州
的

辦
公

空
間

租
賃

協
議

（
“M

D
租

賃
”）

，
該

租
賃

被
歸

類
為

經
營

租
賃

，
剩

餘
期

限
為

6.
1
自

收
購

日
起

的
年

數
。

公
司

根
據

A
SC

84
2
計

量
了

截
至

20
25

年
5
月

21
日

紐
約

租
賃

和
中

部
租

賃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和

租
賃

負
債

，
折

現
率

為
6.
9
％

和
6.
5
%
，

反
映

了
與

租
賃

付
款

條
款

相
當

的
抵

押
貸

款
的

預
計

增
量

借
款

利
率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記

錄
的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為
1.
0
百

萬
美

元
1.
8
百

萬
，

其
中

包
括

變
動

費
用

17
0,
00
0
和

$
0.
3
百

萬
，

分
別

為
營

業
費

用
-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
並

支
付

了
$的

現
金

租
賃

付
款

0.
4
百

萬
美

元
0.
8
百

萬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記
錄

的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為
0.
3
百

萬
美

元
0.
7
百

萬
，

其
中

包
括

變
動

費
用

0.
1
百

萬
美

元
，

在
每

期
營

業
費

用
中
—
—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

並
根

據
土

地
租

賃
支

付
了
$的

現
金

租
賃

款
0.
1
百

萬
美

元
0.
2
百

萬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記

錄
了

與
融

資
租

賃
相

關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的

攤
銷

金
額

為
0.
1
百

萬
美

元
0.
2
百

萬
，

分
別

在
營

業
費

用
-
關

聯
方

在
簡

明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
並

支
付

了
$的

現
金

6,
00
0
和

$
11
,0
00

。
公

司
還

記
錄

了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利
息

支
出
$

5,
00
0
和

$
10
,0
00

分
別

計
入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利

息
費

用
。

該
公

司
不

是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止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為

任
何

融
資

租
賃

的
—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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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剩
餘

經
營

和
融

資
租

賃
條

款
20
.6

年
和

34
.3

年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以

下
是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估
計

經
營

租
賃

和
融

資
租

賃
負

債
的

年
度

未
折

現
現

金
流

的
到

期
日

分
析

（
以

千
計

）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融
資

租
賃

責
任

20
25

年
剩

餘
時

間
$

69
7

$
11

20
26

1,
40
3

22
20
27

1,
41
9

22
20
28

1,
43
5

22
20
29

1,
45
1

22
此

後
14
,2
78

65
7

$
20
,6
83

$
75
6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簡

明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確

認
的

未
折

現
現

金
流

與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調
節

情
況

如
下

（
以

千
計

）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融
資

租
賃

責
任

經
營

租
賃

的
未

折
現

現
金

流
$

20
,6
83

$
75
6

未
攤

銷
折

扣
8,
81
2
.

46
4
.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總
額

11
,8
71

29
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61
6

2

經
營

租
賃

負
債

，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

11
,2
55

$
29
0

出
租

人
會

計

20
24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

位
客

戶
簽

訂
了

長
期

高
性

能
計

算
租

賃
協

議
，

租
賃

位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特
定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以

支
持

客
戶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運
營

。
公

司
在

合
同

開
始

時
確

定
，

該
協

議
包

含
租

賃
內

容
，

包
括

與
數

據
中

心
空

間
使

用
權

（
目

前
正

在
建

設
中

）
相

關
的

租
賃

部
分

，
以

及
用

於
電

力
輸

送
、

物
理

安
全

和
維

護
服

務
的

非
租

賃
部

分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所

有
H
PC

租
賃

均
未

開
始

。
預

計
每

份
租

賃
將

於
20
25

年
的

不
同

日
期

開
始

，
並

包
含

初
始

10
年

學
期

，
二

五
年

續
約

選
項

，
以

及
—

項
現

已
到

期
的

近
期

產
能

擴
張

條
款

。
儘

管
該

條
款

已
到

期
，

但
雙

方
仍

在
就

客
戶

在
該

工
廠

的
潛

在
擴

張
進

行
積

極
討

論
。

H
PC

租
賃

規
定

了
—

定
的

預
付

租
金

金
額

（
“預

付
租

金
”）

，
代

表
每

份
租

賃
合

同
下

前
12

個
月

的
基

本
租

金
，

總
額

為
90
.0

百
萬

，
並

將
用

於
50

自
每

份
租

賃
合

同
生

效
日

起
，

每
月

按
基

礎
租

金
的

百
分

比
支

付
，

直
至

預
付

租
金

用
完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公
司

已
收

到
90
.0

數
百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租
金

來
自

客
戶

，
並

記
錄

了
47
.7

百
萬

美
元

42
.3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的
當

前
部

分
和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扣
除

當
前

部
分

分
別

為
1,
00
0
萬

美
元

和
2,
00
0
萬

美
元

。

注
9
–
所

得
稅

公
司

中
期

所
得

稅
準

備
或

所
得

稅
收

益
採

用
公

司
年

度
實

際
稅

率
的

估
計

值
確

定
，

並
根

據
相

關
期

間
考

慮
的

單
獨

專
案

（
如

有
）

進
行

調
整

。
公

司
的

實
際

稅
率

為
0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公

司
的

實
際

稅
率

與
法

定
稅

率
21
%

不
同

，
主

要
是

因
為

記
錄

了
針

對
其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的

估
值

準
備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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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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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A
SC

74
0
，
所

得
稅

（
“A

SC
74
0”
）

要
求

，
如

果
根

據
現

有
證

據
的

權
重

，
部

分
或

全
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
則

應
計

提
估

價
準

備
以

減
少

報
告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估
計

其
部

分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將
用

於
抵

消
公

司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

基
於

歷
史

美
國

虧
損

水
準

和
剩

餘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目

前
，

管
理

層
認

為
公

司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收

益
，

因
此

，
公

司
已

於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為

無
法

實
現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金
額

計
提

估
價

準
備

。

該
公

司
曾

不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未
確

認
稅

收
優

惠
。

公
司

的
政

策
是

在
稅

費
中

確
認

與
未

確
認

稅
收

優
惠

相
關

的
應

計
利

息
和

罰
款

。
不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記
錄

了
應

計
利

息
或

罰
款

。

注
10

–
債

務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L

G
SA

”）

20
21

年
12

月
1

日
，

公
司

與
威

爾
明

頓
信

託
全

國
協
會

作
為

行
政
代

理
人

簽
訂
了

LG
SA

，
其
中

包
括

總
額

為
$
的

定
期

貸
款

14
6.
0
百

萬
（
“定

期
貸

款
”）

，
利

率
為

11
.5
%

，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

日
。

根
據

20
23

年
3
月

對
LG

SA
的

修
訂

（
“第

五
次

修
訂
”）

，
公

司
需

要
按

季
度

支
付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金

額
（

定
義

見
下

文
）
，
如

果
公

司
償

還
至

少
$
，

則
該

金
額

將
自

動
延

長
至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
40
.0

公
司

已
於
20
24

年
2月

完
成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
並

於
20
24

年
4月

1日
前

償
還

。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前
，

利
息

按
季

度
支

付
；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後

，
利

息
按

月
支

付
。

公
司

可
選

擇
以

至
少
$的

增
量

提
前

償
還

全
部

或
部

分
定

期
貸

款
。
5.
0
百

萬
，

需
繳

納
—

定
的

預
付

費
用

，
金

額
相

當
於

2.
0
預

付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適
用

於
大

約
85

未
償

還
本

金
的

百
分

比
。

根
據

《
地

方
政

府
服

務
法

案
》

的
規

定
，

某
些

事
件

需
要

強
制

提
前

還
款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償

還
了

30
.2

百
萬

美
元

63
.6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自
願

提
前

還
款

18
.6
20
24

年
2
月

，
該

公
司

記
錄

了
10
0
萬

美
元

的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由
於

自
願

提
前

還
款

，
該

公
司

記
錄

了
10
0
萬

美
元

的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2.
0
百

萬
美

元
，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包

括
0.
3
百

萬
的

預
付

費
用

和
立

即
註

銷
的

1.
7
與

償
還

本
金

相
關

的
未

攤
銷

債
務

折
扣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公

司
已

於
20
24

年
7月

提
前

全
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的
本

金
餘

額
。

就
《

地
方

政
府

擔
保

協
議

》
項

下
的

定
期

貸
款

而
言

，
公

司
向

定
期

貸
款

持
有

人
發

行
了

—
定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和
認

股
權

證
，

並
產

生
了

相
關

發
行

成
本

和
預

付
費

用
。

這
些

成
本

包
括

：
29
.8
20
21

年
12

月
，

與
原

始
發

行
相

關
的

金
額

為
3.
5
20
22

年
7
月

，
與

第
—

修
正

案
相

關
的

金
額

為
10
0

萬
美

元
2.
9
20
22

年
10

月
，

與
《

第
三

修
正

案
》

相
關

的
金

額
為

10
0
萬

美
元

，
16
.0
20
23

年
3月

，
與

《
第

五
修

正
案

》
相

關
的

金
額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這

些
金

額
被

記
錄

為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折
扣

，
並

在
LG

SA
期

限
內

攤
銷

為
利

息
費

用
，

或
確

認
為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的
—

部
分

（
如

適
用
）
。

L
G
SA

授
權

令

20
23

年
3
月

，
根

據
《

地
方

政
府

租
賃

法
》

第
五

修
正

案
，

公
司

簽
訂

了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以

下
認

股
權

證
：
(i)

27
,7
59
,2
65

認
股

權
證

可
購

買
總

計
相

當
於

10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
公

司
完

全
稀

釋
股

權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0.
01

每
股

普
通

股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

及
（
ii）

13
,8
79
,6
30

認
股

權
證

可
購

買
總

計
相

當
於

5.
0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

公
司

完
全

稀
釋

股
權

的
百

分
比

，
行

使
價

為
$
1.
00

每
股

普
通

股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的

行
使

期
為
20
24

年
4月

1日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的
行

使
期

為
20
24

年
4月

1日
至
20
26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3月

，
就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而
言

，
公

司
簽

訂
了

一
份

登
記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就
行

使
上

述
認

股
權

證
後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

向
LG

SA
貸

款
人

提
供

慣
常

的
擱

置
登

記
權

和
附

加
登

記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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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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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不

與
LG

SA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均
已

行
使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29
,2
42
,6
61

與
LG

SA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被
行

使
，

發
行

了
相

同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

包
括

27
,6
17
,5
39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1,
62
5,
12
2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總
收

益
為

1.
9
百

萬
。

公
司

作
為

債
務

交
易

組
成

部
分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均

在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歸
類

為
權

益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共

有
14
1,
72
6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9,
96
2,
30
8
未

償
還

的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可
轉

換
票

據

可
轉

換
票

據
由

以
下

部
分

組
成

（
以

千
計

）
：

20
25
年
6 月

30
日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可
轉

換
票

據
$

50
0,
00
0

$
50
0,
00
0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11
,2
84

)
(
12
,4
98

)
未

償
還

可
轉

換
債

券
總

額
48
8,
71
6

48
7,
50
2

—
年

內
到

期
的

可
轉

換
票

據
—

—
可

轉
換

債
券

總
額

（
扣

除
—

年
內

到
期

的
部

分
）

$
48
8,
71
6

$
48
7,
50
2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2.
75

20
30

年
到

期
的

可
轉

換
優

先
票

據
（

簡
稱
“2
03
0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
該

無
擔

保
票

據
根

據
本

公
司

與
C
an
to
rF

itz
ge
ra
ld
&
am

p;
C
o.
（

簡
稱
“C

an
to
r”
）

之
間

的
購

買
協

議
出

售
，
C
an
to
r作

為
初

始
購

買
者

（
簡

稱
“初

始
購

買
者
”）

的
代

表
，

並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19
33

年
《

證
券

法
》

（
簡

稱
“證

券
法
”）

第
14
4A

條
的

規
定

轉
售

給
合

格
的

機
構

買
家

。

此
次

發
行

的
總

本
金

金
額

為
50
0.
0
百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75
.0

初
始

購
買

者
完

全
行

使
購

買
額

外
票

據
的

選
擇

權
，

發
行

了
數

百
萬

美
元

。
這

些
票

據
按

面
值

發
行

，
淨

收
益

總
額

約
為

48
7.
1
扣

除
$後

12
.9

數
百

萬
美

元
的

購
買

者
傭

金
和

預
計

發
行

費
用

。
這

些
發

行
成

本
被

記
錄

為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
並
在
票
據
期
限
內
按
有
效
利
率
攤
銷

。
0.
5
%
.利

息
2.
75

%
自

20
25

年
5
月

1
日
起

，
每
年

5
月

1
日
和

11
月

1
日
分
半
年
支
付

。

20
30

年
可

轉
換

債
券

將
於
20
30

年
2月

1日
到

期
（
“2
03
0年

可
轉

換
債

券
到

期
日
”）

，
除

非
提

前
轉

換
、

贖
回

或
回

購
。

初
始

轉
換

率
為

每
1,
00
0美

元
本

金
可

轉
換

為
11
7.
92
45

股
普

通
股

，
相

當
於

約
$的

轉
換

價
格

。
8.
48

每
股

收
益

，
但

須
遵

守
契

約
中

規
定

的
常

規
反

稀
釋

調
整

。
轉

換
率

不
會

根
據

應
計

但
未

支
付

的
利

息
進

行
調

整

若
發

生
補

償
性

根
本

性
變

更
（

定
義

見
債

券
契

約
）
，
公

司
可

能
需

要
提

高
在

指
定

補
償

性
根

本
性

變
更

期
間

選
擇

轉
換

票
據

的
持

有
人

的
轉

換
率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初
始

轉
換

率
未

發
生

任
何

變
化

。

20
29

年
11

月
1
日
之
前

，
持
有
人

只
能
在
特
定
條

件
下
轉
換

其
票
據

，
包
括

：

•
如

果
在

20
25

年
3
月

31
日

之
後

開
始

的
任

何
日

曆
季

度
內

，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最

新
報

告
售

價
至

少
為

13
0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至

少
20

最
後

的
30

上
—

季
度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

•
在

五
任

何
之

後
的

工
作

日
10

連
續

交
易

日
計

量
期

間
，

本
期

票
據

交
易

價
格

低
於

98
每

個
交

易
日

普
通

股
價

格
與

轉
換

率
乘

積
的

百
分

比
；

•
如

果
公

司
在

預
定

的
贖

回
日

之
前

要
求

贖
回

部
分

或
全

部
票

據
；

或

•
發

生
契

約
中

定
義

的
某

些
特

定
公

司
事

件
時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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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轉
換

後
，

公
司

可
自

行
選

擇
以

現
金

、
普

通
股

或
兩

者
結

合
的

方
式

結
算

票
據

。
自
20
27

年
11

月
6日

起
，

公
司

可
全

部
或

部
分

贖
回

票
據

，
前

提
是

普
通

股
交

易
價

格
高

於
13
0
按

照
契

約
中

規
定

的
期

限
，

按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支

付
。

贖
回

價
格

等
於

本
金

加
上

截
至

贖
回

日
（

不
含

贖
回

日
）

的
應

計
未

付
利

息
（

如
有

）
。

自
20
29

年
11

月
1

日
起

，
持

有
人

可
在

到
期

日
之

前
的

第
二

個
預

定
交

易
日

之
前

的
任

何
時

間
轉

換
其

票
據

。

如
果

發
生

契
約

中
定

義
的
“根

本
性

變
化
”—

—
包

括
某

些
業

務
合

併
或

退
市

事
件
—
—

持
有

人
可

以
要

求
公

司
以

10
0
本

金
加

上
應

計
未

付
利

息
的

百
分

比
。

為
配

合
此

次
發

行
，

本
公

司
已

與
若

干
交

易
對

手
方

私
下

協
商

達
成

了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交

易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的

執
行

價
格

為
8.
48

每
股

，
初

始
上

限
價

格
為

$
12
.8
0
每

股
，

每
份

均
可

調
整

。
這

些
債

券
最

初
涵

蓋
與

票
據

標
的

相
同

的
股

份
數

量
，

旨
在

減
少

潛
在

的
稀

釋
和
/或

抵
消

公
司

在
轉

換
時

可
能

需
要

支
付

的
超

過
本

金
的

任
何

現
金

支
出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計
畫

於
20
30

年
2月

1日
到

期
，

並
將

在
20
29

年
12

月
5日

至
終

止
日

期
間

自
動

按
每

日
可

分
攤

金
額

結
算

。
如

發
生

票
據

回
購

、
贖

回
或

轉
換

，
公

司
可

以
（

但
無

義
務

）
終

止
相

應
比

例
的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
結

算
方

式
可

由
公

司
自

行
決

定
，

以
現

金
或

現
金

加
普

通
股

的
方

式
進

行
。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將
作

為
單

獨
的

權
益

交
易

而
非

衍
生

品
進

行
核

算
。
60
.0

封
頂

看
漲

期
權

的
百

萬
美

元
成

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記

錄
為

額
外

實
收

資
本

的
減

少
。

契
約

包
含

慣
常

契
約

和
違

約
事

件
。

如
果

發
生

違
約

事
件

並
持

續
發

生
，

受
託

人
或

至
少

25
%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金
額

可
宣

佈
票

據
立

即
到

期
應

付
。

公
司

攤
銷

了
$
0.
6
百

萬
美

元
1.
2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與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相
關

的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分

別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計
入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利

息
費

用
。

公
司

攤
銷

了
3.
1
百

萬
美

元
10
.7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與

定
期

貸
款

相
關

的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和

債
務

折
扣

分
別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計

入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的

利
息

費
用

中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20
25

年
剩

餘
時

間

20
26

20
27

20
28

20
29

此
後

本
金

到
期

總
額

日
，

未
償

還
債

務
的

預
定

本
金

到
期

日
如

下
（

以
千

計
）
：

$
— — — — —

50
0,
00
0

$
50
0,
00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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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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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

–
合

資

20
21

年
5
月

，
該

公
司

與
Ta
le
n
En
er
gy

C
or
po
ra
tio
n（

“T
al
en
”）

的
子

公
司

（
分

別
稱

為
“成

員
”
，

統
稱

為
“成

員
”）

成
立

了
合

資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
以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30
0
兆

⽡
的

零
碳

比
特

幣
挖

礦
（

簡
稱
“合

資
公

司
”）

，
隨

後
於
20
22

年
8月

（
簡

稱
“A

&
am

p;
R
N
au
til
us
協

議
”）

和
20
23

年
3月

（
簡

稱
“第

二
份
A
&
am

p;
R
N
au
til
us
協

議
”）

進
行

了
修

訂
。

與
合

資
公

司
相

關
的

是
，
N
au
til
us
同

時
與
Ta
le
n的

關
聯

方
簽

訂
了
(i
)包

含
電

力
供

應
部

分
的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簡

稱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

，
(ii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該
協

議
隨

後
轉

讓
給

Ta
le
n的

關
聯

方
，

以
及
(ii
i)企

業
服

務
協

議
（

簡
稱
“C

SA
”）

。
該

公
司

最
初

持
有

50
合

資
企

業
的

權
益

百
分

比
隨

後
降

至
25

根
據

第
二

份
A
&
am

p;
R
N
au
t il
us

協
議

，
其

價
值

為
%

。
N
au
til
us

加
密

礦
設

施
最

初
需

要
20
0
M
W
的

電
容

量
。

20
24

年
3月

，
Ta
le
n的

—
家

子
公

司
將

其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出

售
給

—
家

非
關

聯
第

三
方

，
其

中
包

括
N
au
til
us
根

據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使

用
的

土
地

。
在

此
次

出
售

中
，
N
au
til
us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由
Ta
le
n轉

讓
給

資
產

購
買

方
。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公
司

出
售

其
全

部
25

%
N
au
til
us

股
權

轉
讓

給
Ta
le
n
成

員
（
“N

au
til
us

出
售
”）

。
轉

讓
總

對
價

為
10
2.
1
百

萬
，

其
中

包
括

：
（
i）

$
86
.1

百
萬

美
元

以
現

金
支

付
，

包
括

慣
常

的
營

運
資

本
調

整
，
(ii
)美

元
0.
3
百

萬
美

元
按

比
例

分
配

給
N
au
til
us

開
採

和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

以
及

(ii
i)
15
.7
N
au
til
us

向
公

司
轉

讓
了

數
百

萬
臺

礦
機

和
設

備
，

反
映

了
N
au
til
us

所
有

礦
機

（
包

括
Ta
le
n
成

員
提

供
的

礦
機

）
以

及
N
au
til
us

擁
有

的
某

些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的

公
允

價
值

。
N
au
t il
us

出
售

包
含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和

慣
常

契
約

，
其

中
包

括
Ta
le
n
成

員
將

向
公

司
支

付
的

款
項

。 25
收

到
的

淨
收

益
超

過
$
的

百
分

比
30
0.
0
未

來
出

售
N
au
til
us

全
部

或
絕

大
部

分
資

產
或

大
部

分
股

權
時

，
公

司
將

支
付

總
計

數
百

萬
美

元
。

在
此

次
出

售
N
au
til
us

資
產

中
，

公
司

已
終

止
確

認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
79
.5

百
萬

。

在
出

售
N
au
til
us

之
前

，
N
au
til
us

是
—

個
採

用
權

益
法

核
算

的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20
22

年
8
月

，
由

於
A
&
am

p;
R
N
au
til
us

協
議

下
成

員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和

治
理

權
的

變
化

，
Ta
le
n
確

定
其

從
會

計
角

度
控

制
了

合
資

企
業

，
因

此
需

要
為

內
部

會
計

目
的

對
合

資
企

業
的

可
辨

認
資

產
和

負
債

進
行

公
允

價
值

評
估

。
根

據
C
SA

，
Ta
le
n
負

責
維

護
合

資
企

業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

並
選

擇
將

公
允

價
值

調
整

下
調

到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

公
司

將
合

資
企

業
作

為
權

益
法

投
資

進
行

核
算

，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的

變
化

不
影

響
公

司
的

會
計

方
法

或
基

礎
。

因
此

，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與
公

司
在

合
資

企
業

的
會

計
基

礎
之

間
存

在
基

礎
差

異
。

分
配

是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算
力

貢
獻

定
期

進
行

的
，

主
要

扣
除

每
個

成
員

的
電

力
和

運
營

成
本

份
額

。
公

司
從
N
au
til
us
獲

得
了

比
特

幣
分

配
，

其
公

允
價

值
為

19
.1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為

百
萬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經

營
業

績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N
au
til
us

出
售

日
期

）
的

簡
明

財
務

狀
況

總
結

如
下

（
以

千
計

）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1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1 ）

簡
明

運
營

資
訊

表
：

收
入

$
29
,4
69

$
71
,2
09

營
業
費

用
26
,4
29

.
52
,7
51

.

淨
收

入
（

虧
損

）
$

3,
04
0

$
18
,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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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

流
動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總
資

產

流
動

負
債

非
流

動
負

債
公

平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
1）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經

營
資

訊
表

和
截

至
20
24

年
10

月
2

日
的

簡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訊
反

映
了
Ta
le
n
估

計
的

N
au
til
us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的
影

響
，

由
於

應
用

A
SC

80
5
，

這
些

影
響

已
被

Ta
le
n
推

到
N
au
til
us

的
賬

簿
和

記
錄

中
，

如
上

所
述

。

20
24
年
10
月
2 日

（
1）

$
11
,1
24

13
4,
21
7

$
14
5,
34
1

$
12
,8
16

29
,4
34

10
3,
09
1

$
14
5,
34
1

注
12

–
承

諾
和

或
有

事
項

本
公

司
並

非
任

何
重

大
法

律
訴

訟
的

當
事

方
，

亦
不

知
悉

任
何

未
決

或
潛

在
的

索
賠

。
本

公
司

可
能

不
時

面
臨

在
其

正
常

業
務

活
動

中
產

生
的

各
種

法
律

訴
訟

、
監

管
調

查
和

索
賠

。

注
13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20
22

年
3月

，
Te
ra
W
ul
f與

部
分

合
格

投
資

者
及

機
構

投
資

者
（

統
稱
“持

有
人
”）

簽
訂

了
A
輪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
簡

稱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出
售

9,
56
6
股

份
（

的
10
,0
00

授
權

股
份

）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票
面

價
值
$
0.
00
1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向
購

買
者

發
行

，
總

購
買

價
為

$
9.
6
百

萬
。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本
公

司
慣

常
的

陳
述

、
保

證
、

承
諾

和
協

議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發

行
和

出
售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登

記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將

以
每

年
10
.0

每
股

面
值

加
上

該
股

份
任

何
應

計
未

付
股

息
的

百
分

比
，

按
日

累
計

，
並

於
每

年
3月

31
日

、
6月

30
日

、
9月

30
日

和
12

月
31

日
（

自
20
22

年
6月

30
日

起
）

分
別

按
季

度
支

付
。

自
20
22

年
6月

30
日

起
，

未
支

付
的

股
息

將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初

始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
1,
00
0
每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還

將
有

權
獲

得
支

付
給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的
股

息
（

如
適

用
）
，
如

同
此

類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已
將

其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不

考
慮

任
何

轉
換

限
制

）
，
並

在
股

息
和

分
配

的
記

錄
日

持
有

此
類

普
通

股
—

樣
。

如
適

用
，

此
類

付
款

將
與

向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的

股
息

或
分

配
同

時
進

行
。

清
算

後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優

先
權

將
優

先
於

普
通

股
，

並
有

權
從

公
司

合
法

可
分

配
給

其
股

東
的

資
產

中
獲

得
每

股
相

當
於

清
算

優
先

權
（

定
義

見
公

司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的
金

額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通

常
無

權
在

任
何

股
東

大
會

上
投

票
，

但
某

些
保

護
性

投
票

權
除

外
（

定
義

見
定

義
）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沒

有
到

期
日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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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持
有

人
有

權
隨

時
及

不
時

地
對

全
部

或
部

分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進

行
選

擇
性

轉
換

。
如

果
每

股
普

通
股

的
最

後
報

告
售

價
（

定
義

見
公

司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指

定
證

書
）

超
過

13
0
轉

換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

定
義

見
下

文
）

至
少

五
（
5）

交
易

日
（

無
論

是
否

連
續

）
十

五
強

制
轉

換
的

強
制

轉
換

通
知

日
前

—
個

交
易

日
（

含
該

交
易

日
）

結
束

的
連

續
交

易
日

。
轉

換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股

數
等

於
清

算
優

先
權

（
包

括
累

計
未

付
股

息
）

除
以

轉
換

價
格

（
定

義
見

下
文

）
。

轉
換

價
格

為
$
1,
00
0
轉

化
率

的
定

義
是

，
最

初
10
0
每

股
普

通
股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轉
換

率
將

根
據

某
些

慣
常

事
件

進
行

調
整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股

票
股

息
、

股
票

分
割

或
合

併
、

要
約

收
購

或
交

換
要

約
，

以
及

定
義

中
的

根
本

性
變

更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公
司

控
制

權
變

更
、

公
司

幾
乎

所
有

資
產

的
處

置
、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東
批

准
清

算
或

解
散

計
畫

或
普

通
股

停
止

在
納

斯
達

克
資

本
市

場
上

市
。

根
本

性
變

更
將

根
據

根
本

性
變

更
日

期
和

該
日

期
的

股
票

價
格

（
定

義
見

該
日

期
）

調
整

轉
換

率
。

轉
換

率
不

得
超

過
12
5
每

股
普

通
股

1,
00
0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如
果

任
何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根
據

持
有

人
的

可
選

轉
換

進
行

轉
換

，
公

司
將

有
權

選
擇

以
現

金
（

定
義

見
下

文
）

結
算

該
轉

換
。

不
股

息
是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支

付
的

。
累

計
股

息
為

3.
7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已

累
計

並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總

額
約

為
13
.2

百
萬

。
如

果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全

部
清

算
優
先

權
按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
公

司
將

發
行

約
1.
3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注
14

–
普

通
股

20
24

年
4月

16
日

，
公

司
召

開
了
20
24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簡

稱
“2
02
4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
根

據
20
24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上
提

交
股

東
投

票
的

事
項

，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了

—
項

章
程

修
正

案
，

將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授

權
股

數
從

40
0,
00
0,
00
0
到

60
0,
00
0,
00
0
因

此
，

自
20
25

年
6
月

30
日

起
，
Te
ra
W
ul
f

的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規

定
，
70
0,
00
0,
00
0

，
分

為
（
a）

60
0,
00
0,
00
0
普

通
股

股
份

，
票

面
價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及

（
b）

10
0,
00
0,
00
0
優

先
股

股
份

，
票

面
價

值
為

$
0.
00
1
每

股
。

每
位

普
通

股
股

東
有

權
—

持
有

的
每

—
股

普
通

股
的

投
票

權
。

除
適

用
的

指
定

證
書

另
有

規
定

外
，

優
先

股
股

東
不

享
有

任
何

投
票

權
。

董
事

會
可

授
權

發
行

—
個

或
多

個
系

列
的

優
先

股
，

並
可

確
定

該
系

列
的

股
份

數
量

以
及

該
系

列
股

份
的

指
定

、
權

力
、

優
先

權
、

權
利

、
資

格
、

限
制

和
約

束
。

—
系

列
優

先
股

，
即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於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獲
得

授
權

。

20
22

年
4
月

，
公

司
與

C
an
t o
rF

itz
ge
ra
ld
&
am

p;
C
o.
（
“C

an
to
r”
）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In
c.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和
D
A
D
av
id
so
n
&
am

p;
C
o.
（
“D

A
D
av
id
so
n”
）

簽
訂

了
銷

售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不

時
通

過
或

向
其

下
的

代
理

商
提

供
和

出
售

普
通

股
，

票
面
價

值
$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
20
0.
0
百

萬
。
20
22

年
4月

的
銷

售
協

議
於
20
23

年
8月

進
行

了
修

訂
，

終
止

了
與
D
A
D
av
id
so
n相

關
的

協
議

，
並

增
加

了
N
or
th
la
nd

Se
cu
rit
ie
s,
In
c.
（
“N

or
th
la
nd
”）

和
C
om

pa
ss
Po
in
tR

es
ea
rc
h
&
am

p;
Tr
ad
in
g,
LL

C
（
“C

om
pa
ss
Po
in
t”
）

作
為

代
理

商
（

修
訂

後
的

協
議

，
簡

稱
“原

A
TM

銷
售

協
議
”）

。
公

司
產

生
的

傭
金

最
高

為
3.
0
%

的
每

股
銷

售
總

價
。
20
24

年
5
月

，
公

司
與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共

同
同

意
終

止
與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相

關
的

原
始

A
TM

銷
售

協
議

，
並

且
公

司
與

C
an
to
r、

N
or
th
la
nd

、
C
om

pa
ss
Po
in
tA

TB
C
ap
ita
lM

ar
ke
ts
U
SA

In
c.

（
“A

TB
C
ap
ita
lM

ar
ke
ts
”）

、
R
ot
h
C
ap
ita
lP
ar
tn
er
s,
LL

C
（
“R

ot
h
C
ap
ita
lP
ar
tn
er
s”
）

、
St
ife
lN

ic
ol
au
s
C
an
ad
a
In
c.
（
“S
tif
el
C
an
ad
a”
）

和
V
irt
u
A
m
er
ic
as
LL

C
（

單
獨

稱
為
“代

理
商
”，

統
稱

為
“A

TM
代

理
商
”）

簽
訂

了
原

始
A
TM

銷
售

協
議

的
第

二
號

修
訂

案
，

根
據

該
修

訂
案

，
公

司
可

不
時

通
過

或
向

A
TM

代
理

商
提

供
和

出
售

面
值

$
0.
00
1
每

股
，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
20
0.
0
百

萬
（
“修

訂
後

的
A
TM

銷
售

協
議
”，

與
原

A
TM

銷
售

協
議

合
稱
“A

TM
計

畫
”）

。
公

司
將

收
取

高
達

3.
0
每

次
出

售
股

份
總

售
價

的
百

分
比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任
何

股
份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發
行

和
出

售
股

份
均

已
根

據
公

司
有

效
的

S-
3
表

格
註

冊
聲

明
（

註
冊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進

行
，

包
括

日
期

為
20
22

年
4
月

26
日

和
20
24

年
5
月

23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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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 E R A W U L F之財務資料

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不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根

據
A
TM

計
畫

出
售

了
40
,5
53
,4
89

和
63
,8
22
,0
89

普
通

股
股

份
，

淨
收

益
為
$
12
3.
1
百

萬
美

元
17
3.
9
百

萬
。
20
25

年
5月

，
董

事
會

批
准

增
加
$
11
2.
9
A
TM

計
畫

下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量

為
百

萬
股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A
TM

計
畫

剩
餘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和
出

售
容

量
為

20
0.
0
百

萬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與
若

干
合

格
投

資
者

（
統

稱
“十

月
購

買
者
”）

通
過

私
下

協
商

交
易

簽
訂

了
單

位
認

購
協

議
，

作
為

—
項

根
據

《
證

券
法

》
無

需
註

冊
的

私
募

配
售

（
“十

月
私

募
”）

的
—

部
分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出

售
了

7,
48
1,
74
7
每

個
單

元
由

—
普

通
股

股
份

和
—

認
股

權
證

（
“⼗

⽉
認

股
權

證
”）

，
行

使
價

為
1.
93

每
股

普
通

股
，

向
十

月
購

買
者

支
付

總
購

買
價

約
為

$
9.
4
百

萬
。

約
合

3.
5
數

百
萬

美
元

的
總

購
買

價
與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的

實
體

的
投

資
有

關
。

公
司

根
據

金
融

工
具

的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

將
所

得
款

項
在

普
通

股
和
10

月
認

股
權

證
之

間
分

配
，

其
中

5.
1
百

萬
分

配
給

普
通

股
，
$
4.
3
分

配
給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的
金

額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7,
16
2,
69
9
已

發
行

的
十

月
認

股
權

證
。

公
司

迄
今

授
予

的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均

歸
類

為
股

權
。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董
事

會
批

准
了

—
項

股
份

回
購

計
畫

（
“股

份
回

購
計

畫
”）

，
授

權
公

司
回

購
最

多
$
20
0.
0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股
份

總
數

為
數

百
萬

股
。
20
25

年
5
月

，
董

事
會

批
准

增
加

15
1.
4
根

據
股

份
回

購
計

畫
，

公
司

回
購

了
數

百
萬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回

購
了
0
和

5,
90
0,
00
0
普

通
股

股
份

，
分

別
為

$
0
和

$
33
.3

百
萬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公

司
有

能
力

回
購
$
20
0.
0
根

據
股

票
回

購
計

畫
，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數

百
萬

股
。

不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已
宣

佈
派

發
股

息
。

注
15

–
股

票
薪

酬

20
21

年
5月

，
公

司
實

施
了
20
21

年
綜

合
激

勵
計

畫
（

簡
稱
“計

畫
”）

，
旨

在
吸

引
和

留
住

公
司

及
其

關
聯

公
司

的
員

工
、

顧
問

和
董

事
，

通
過

為
每

位
員

工
提

供
獲

得
公

司
股

權
或

其
他

激
勵

性
薪

酬
的

機
會

，
使

這
些

個
人

的
利

益
與

公
司

股
東

的
利

益
保

持
—

致
。

該
計

畫
規

定
了

發
行

股
份

的
最

高
數

量
、

激
勵

性
股

票
期

權
的

交
付

股
份

限
制

以
及

董
事

會
非

員
工

成
員

的
最

高
薪

酬
金

額
等

條
款

。
該

計
畫

授
予

的
形

式
包

括
股

票
期

權
、

股
票

增
值

權
、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公

司
已

持
有

不
是

發
行

股
票

期
權

。

公
司

記
錄

的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為

1.
3
百

萬
美

元
40
.0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和

美
元

4.
8
百

萬
美

元
11
.8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分
別

為
百

萬
元

。

某
些

員
工

授
權

預
扣

總
計

10
0,
00
0
美

元
的

稅
款

，
以

代
替

支
付

授
予

某
些

限
制

性
股

票
和
R
SU

獎
勵

的
預

扣
稅

。
2 5
7,
55
3
和

3,
55
7,
96
3
普

通
股

股
份

，
以

滿
足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與
此

類
歸

屬
相

關
的

法
定

預
扣

要
求

，
以

及
預

扣
總

額
1,
21
0,
84
9
和

1,
56
4,
69
2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本

公
司

分
別

持
有

普
通

股
股

份
。

因
支

付
預

扣
稅

而
預

扣
的

股
份

不
視

為
根

據
本

計
畫

發
行

，
仍

可
供

發
行

。
此

外
，

公
司

發
行

了
0
和

21
,8
69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向
董

事
會

成
員

支
付

普
通

股
股

份
，

以
代

替
現

金
支

付
季

度
費

用
，

以
及

45
,5
53

和
84
,6
17

分
別

在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內
向

董
事

會
成

員
支

付
普

通
股

股
份

，
以

代
替

現
金

支
付

季
度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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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A
W
U
L
F
IN
C
.及

其
子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未
歸

屬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股
份

數
量

授
予

日
加
權

平
均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尚
未
歸
屬

2,
61
4,
03
1

$
2.
57

企
業

收
購

中
獲

得
的

員
工

未
歸

屬
獎

勵
1,
49
8,
07
9

$
2.
89

的
確

7,
54
8,
14
1

$
5.
31

既
得

利
益

(
7,
39
1,
18
0
)

$
4.
54

沒
收
/取

消
(4
6,
18
9
)

$
4.
30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尚
未

歸
屬

4,
22
2,
88
2

$
4.
10

上
表

所
列

的
授

予
的

R
SU

包
括

代
表

1,
80
0,
00
0
根

據
與

公
司

股
價

掛
鉤

的
市

場
行

情
授

予
的

股
份

（
“P
SU

”）
。
PS
U

的
歸

屬
條

件
基

於
績

效
，

衡
量

指
標

為
三

年
績

效
期

，
並

根
據

公
司

在
特

定
確

定
日

期
前

達
到

特
定

股
價

目
標

而
授

予
，

但
前

提
是

員
工

必
須

持
續

服
務

至
適

用
的

確
定

日
期

。
股

價
目

標
代

表
公

司
在

納
斯

達
克

普
通

股
的

平
均

收
盤

價
。
45

適
用

確
定

日
期

前
的

交
易

日
。

如
果

未
能

在
規

定
的

時
間

內
實

現
業

績
目

標
，

任
何

未
歸

屬
的
PS
U
將

被
沒

收
。

三
年

授
予

日
。

限
制

性
股

票
於

授
予

日
立

即
歸

屬
，

但
參

與
者

自
授

予
日

起
一

年
內

不
得

轉
讓

、
出

售
或

轉
移

。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為
一

和
三

年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6.
4
與

授
予

員
工

和
董

事
會

成
員

的
未

歸
屬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相

關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為

數
百

萬
美

元
。

預
計

該
金

額
將

在
加

權
平

均
期

間
內

確
認

1.
1
年

。

下
表

總
結

了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授

予
非

員
工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的
未

歸
屬
R
SU

的
活

動
：

未
歸

屬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股
份
數

量
授
予

日
加

權
平
均

公
允

價
值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尚
未

歸
屬

1,
69
8,
73
3

$
1.
22

企
業

收
購

中
獲

得
的

員
工

未
歸

屬
獎

勵
(
1,
49
8,
07
9
)

$
2.
89

的
確

76
5,
00
0

$
4.
57

既
得
利

益
(7
23
,1
10

)
$

0.
95

沒
收
/取

消
(3
3,
33
3
)

$
0.
65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尚
未
歸

屬
20
9,
21
1

$
2.
53

授
予

的
必

要
服

務
期

（
包

括
具

有
市

場
條

件
的

R
SU

衍
生

服
務

期
）

通
常

介
於

—
和

三
年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0.
4
數

百
萬

美
元

的
未

確
認

薪
酬

成
本

與
未

歸
屬

非
雇

員
（

不
包

括
董

事
會

成
員

）
R
SU

有
關

。
預

計
該

金
額

將
在

加
權

平
均

期
間

內
確

認
1.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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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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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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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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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
未

經
審

計
）

注
16

–
關

聯
方

交
易

20
21

年
4月

，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am

p;
D
at
a
LL

C
（

前
身

為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am

p;
D
at
a
In
c.

，
簡

稱
“B

eo
w
ul
fE
&
am

p;
D
”）

簽
訂

了
服

務
協

議
。
B
eo
w
ul
fE
&
am

p;
D
因

受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控
制

而
成

為
Te
ra
W
ul
f的

關
聯

方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
B
eo
w
ul
fE
&
am

p;
D
將

向
Te
ra
W
ul
f提

供
（

或
委

託
其

關
聯

方
提

供
）

某
些

必
要

的
服

務
，

用
於

建
設

和
運

營
公

司
已

開
發

或
計

畫
開

發
的

某
些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並
支

持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與
建

設
、

技
術

與
工

程
、

運
營

與
維

護
、

採
購

、
資

訊
技

術
、

財
務

與
會

計
、

人
力

資
源

、
法

律
、

風
險

管
理

和
外

部
事

務
諮

詢
相

關
的

服
務

。
服

務
協

議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五

年
並

向
B
eo
w
ul
fE
&
am

p;
D

提
供

某
些

固
定

、
轉

付
和

激
勵

付
款

，
包

括
在

Te
ra
W
ul
f首

次
公

開
募

股
完

成
後

或
完

成
合

併
後

（
隨

後
Te
ra
W
ul
f在

全
國

公
認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
，
以

及
此

後
在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部

署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達

到
某

些
里

程
碑

後
，

向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發

放
與

普
通

股
相

關
的

獎
勵

。

對
於

基
本

費
用

，
公

司
最

初
同

意
按

月
向

B
eo
w
ul
fE
&
am

p;
D

支
付

第
—

年
的

年
費

，
金

額
為

$
7.
0
百

萬
，

此
後

每
年

需
繳

納
相

當
於

以
下

金
額

的
年

費
：

10
.0

百
萬

美
元

或
美

元
0.
00
37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每

千
⽡

時
電

力
負

荷
。
20
23

年
3月

，
Te
ra
W
ul
f和

B
eo
w
ul
fE
&
am

p;
D
簽

署
了

服
務

協
議

第
一

修
正

案
，

根
據

該
修

正
案

，
Te
ra
W
ul
f同

意
自
20
23

年
1月

1日
起

向
B
eo
w
ul
fE
&
am

p;
D
支

付
降

低
的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
相

當
於

8.
5
百

萬
美

元
，

按
月

分
期

支
付

，
直

到
公

司
LG

SA
項

下
的

所
有

義
務

（
不

時
修

訂
和

重
述

）
全

部
償

還
或

再
融

資
，

此
時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將
增

加
至

10
.0

百
萬

美
元

，
發

生
在
20
24

年
7月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提
供

服
務

相
關

的
成

本
和

費
用

的
報

銷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公

司
向
B
eo
w
ul
fE
&
am

p;
D
支

付
了

15
.3

百
萬

美
元

7.
2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分

別
為

百
萬

美
元

，
包

括
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建

設
服

務
相

關
的

付
款

以
及

與
承

包
商

簽
訂

的
協

議
，

這
些

付
款

均
按

成
本

支
付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銷

售
、

—
般

及
管

理
費

用
—
—

關
聯

方
費

用
包

括
4.
3
百

萬
美

元
7.
9
百

萬
，

分
別

為
營

業
費

用
-
關

聯
方

在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包
含

的
0.
6
百

萬
美

元
1.
4
百

萬
美

元
，

分
別

與
基

本
費

用
和

成
本

及
費

用
報

銷
相

關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包

括
2.
8
百

萬
美

元
5.
4
百

萬
和

運
營

費
用

-
簡

明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的
關

聯
方

包
括
$
0.
5
百

萬
美

元
1.
1
百

萬
，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都
與

基
本

費
用

和
成

本
及

費
用

的
報

銷
有

關
。

20
25

年
5月

21
日

，
本

公
司

收
購

了
B
eo
w
ul
fE
&
am

p;
D

，
並

終
止

了
本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之

間
的

服
務

協
議

。
因

此
，

不
公

司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之
間

應
付

的
款

項
已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發

生
的

成
本

中
，
$
5.
7
百

萬
計

元
計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0.
8
百

萬
包

含
在

預
付

費
用

中
，
$
1.
4
百

萬
美

元
計

入
應

付
關

聯
方

款
項

中
，

其
中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根
據

服
務

協
議

發
生

的
成

本
為

0.
3

百
萬

元
包

含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淨

額
中

。

服
務

協
議

還
規

定
了

與
績

效
相

關
的

里
程

碑
和

相
關

激
勵

補
償

，
根

據
該

協
議

，
—

旦
採

礦
設

施
利

用
10
0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負

載
的

總
量

和
每

個
增

量
10
0
M
W

的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負

載
部

署
後

，
公

司
同

意
發

行
每

股
價

值
$
的

普
通

股
獎

勵
。
2.
5
根

據
Te
ra
W
ul
f當

時
有

效
的

計
畫

，
向
B
eo
w
ul
f

E&
am

p;
D
的

某
些

指
定

員
工

發
放

了
數

百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公
司

發
行

了
1,
08
3,
18
9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
2.
5
百

萬
美

元
用

於
清

償
關

聯
方

的
股

份
負

債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由

於
公

司
戰

略
轉

向
專

注
於

開
發

和
部

署
支

持
高

性
能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的
基

礎
設

施
，

公
司

同
意

清
償

最
終

10
0
M
W

績
效

相
關

里
程

碑
按

比
例

計
算

95
已

部
署

並
確

認
的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負
載

的
兆

瓦
數

$
2.
4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簡

明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將

數
百

萬
的

業
績

里
程

碑
費

用
計

入
銷

售
、

一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

關
聯

方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發

行
了

79
8,
31
9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
2.
4
百

萬
元

用
於

清
償

關
聯

方
股

份
債

務
。

公
司

記
錄

不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績

效
里

程
碑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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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本節而言，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公司」指TeraWulf，而「吾等」應據此詮釋。

以下有關TeraWulf業績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乃摘錄自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

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以及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季度報告。其應與本通函附錄二所載TeraWulf截至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一併閱讀。有關TeraWulf業

績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以英文刊發，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

本為準。

董事謹此強調，下文轉載的節錄並非為納入本通函而編製，且本集團並無參與編製該等資

料。因此，董事並不就其真實性、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意見。股東及投資者應審慎行事，且

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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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T E R A W U L F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目
錄

項
目

7.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以
下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

應
與

對
本

年
度

報
告

中
包

含
的

其
他

專
案

的
審

查
以

及
本

報
告

其
他

部
分

隨
附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附
注

—
起

閱
讀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否
則

以
下

所
有

數
字

均
為

持
續

經
營

的
結

果
。

本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中
包

含
的

某
些

陳
述

可
能

被
視

為
前

瞻
性

陳
述

。
請

參
閱
“前

瞻
性

陳
述
”
。

常
規

Te
ra
W
ul
f是

美
國

—
家

垂
直

整
合

的
環

保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所
有

者
和

運
營

商
。

由
—

群
經

驗
豐

富
的

能
源

和
電

力
企

業
家

創
立

並
領

導
，

公
司

正
在

根
據

其
可

持
續

能
源

使
命

，
分

別
在

紐
約

州
和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積
極

運
營

和
建

設
兩

個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即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
。
Te
ra
W
ul
f將

擁
有

並
運

營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站

點
，

預
計

將
消

耗
超

過
91
%

的
零

碳
能

源
，

目
標

是
實

現
10
0%

。
就

計
畫

的
擴

建
而

言
，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簽

訂
了

—
份

購
電

協
議

，
將

獲
得

約
2.
0
美

分
/千

⽡
時

的
電

力
。

此
外

，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距
離

羅
伯

特
·摩

西
尼

亞
加

拉
發

電
廠

僅
40

英
里

，
該

發
電

廠
是

—
個

約
2,
60
0M

W
的

水
力

發
電

設
施

，
是

紐
約

州
最

大
的

發
電

設
施

，
也

是
該

國
最

大
的

發
電

設
施

之
—

，
提

供
24
/7

低
成

本
的

無
碳

電
力

。
憑

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購

電
協

議
以

及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戰

略
位

置
增

加
，
Te
ra
W
ul
f預

計
平

均
長

期
電

費
約

為
3.
5
美

分
/k
W
h
，

使
公

司
具

有
競

爭
力

地
成

為
美

國
領

先
的

低
成

本
和

零
碳

比
特

幣
挖

礦
運

營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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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位
於

紐
約

巴
克

退
役

的
燃

煤
薩

默
塞

特
發

電
站

附
近

，
通

過
與

N
Y
PA

的
協

議
，

已
獲

得
最

初
的
90

M
W

能
源

，
以

支
持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
並

有
可

能
擴

展
到

額
外

的
41
0
M
W

能
源

供
應

。
Te
ra
W
ul
f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開
採

比
特

幣
，

在
前

燃
煤

發
電

廠
的

渦
輪

機
上

擁
有

10
M
W

的
採

礦
能

力
，

並
在

20
22

年
第

三
季

度
為

其
第

—
座

專
用

採
礦

大
樓

（
“1

號
樓
”）

供
電

，
該

建
築

擁
有

約
50

M
W

的
採

礦
能

力
。

在
20
22

年
第

三
季

度
，

結
合

下
文

討
論

的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修
正

案
，

公
司

通
過

轉
讓

之
前

購
買

用
於

N
au
til
us

工
廠

的
採

礦
機

，
擴

大
了

1
號

樓
的

自
採

礦
能

力
，

以
加

速
收

入
增

長
。

公
司

的
第

二
座

專
用

採
礦

大
樓

（
“2

號
樓
”）

已
基

本
完

工
，

該
大

樓
也

計
畫

容
納

約
50
M
W

的
採

礦
能

力
，

並
計

畫
於

20
23

年
第

二
季

度
完

工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是

Te
ra
W
ul
f和

Ta
le
n
的

合
資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盧

塞
恩

縣
塞

勒
姆

鎮
，

毗
鄰

2.
5
G
W

的
核

動
力

Su
sq
ue
ha
nn
a
站

，
其

中
2.
3
G
W

由
Ta
le
n
擁

有
和

運
營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已

獲
得

零
碳

核
能

作
為

其
電

力
供

應
，

該
核

能
直

接
來

自
連

接
到

Su
sq
ue
ha
nn
a
站

發
電

機
的

變
電

站
，

為
期

五
年

，
並

有
兩

次
連

續
的

三
年

更
新

選
項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位

於
“電

錶
後

面
”
，

未
連

接
到

配
電

網
，

因
此

避
免

了
通

常
由

其
他

大
型

電

力
消

費
者

支
付

的
輸

電
和

配
電

費
用

。
在

本
年

度
報

告
發

佈
時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可

以
從

Su
sq
ue
ha
nn
a
站

獲
得

高
達

30
0
M
W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
預

計
將

成
為

第
—

個
由

10
0%

“電
錶

後
”零

碳
核

能
供

電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站

點
。
Te
ra
W
ul
f

於
20
22

年
第

四
季

度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安

裝
礦

工
，

並
於

20
23

年
第

—
季

度
開

始
開

採
比

特
幣

。
20
22

年
8
月

，
公

司
和

Ta
l e
n
修

訂
了

他
們

的
合

資
協

議
，

從
而

將
Te
ra
W
ul
f在

該
設

施
中

的
股

份
減

少
到

25
%

，
並

調
整

了
Te
ra
W
ul
f的

礦
工

和
基

礎
設

施
的

規
模

，
以

實
現

50
M
W

電
力

的
最

大
利

用
率

，
約

為
2.
0
美

分
/千

⽡
時

，
為

期
五

年
。

Te
ra
W
ul
f預

計
主

要
通

過
在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站
點

可
持

續
地

開
採

比
特

幣
來

產
生

收
入

。
增

量
收

入
可

以
通

過
對

沖
和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以
及

Te
ra
W
ul
f電

力
供

應
的

商
業

優
化

來
產

生
。

公
司

還
將

利
用

其
可

用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礦
機

託
管

服
務

，
公

司
的

目
標

是
在

未
來

持
有

購
買

託
管

礦
機

的
選

擇
權

。

我
們

相
信

Te
ra
W
ul
f是

比
特

幣
網

路
中

重
要

且
低

成
本

的
參

與
者

，
因

為
我

們
的

垂
直

整
合

、
大

規
模

運
營

的
爬

坡
、

市
場

領
先

的
零

碳
供

電
安

排
以

及
經

驗
豐

富
、

敬
業

的
高

級
管

理
團

隊
。

最
新

動
態

20
23

年
2
月

股
票

發
行

20
23

年
2
月

6
日

，
Te
ra
W
ul
f以

每
股

0.
68

美
元

的
公

開
發

行
價

完
成

了
36
,7
64
,7
06

股
普

通
股

的
承

銷
公

開
發

行
（
“股

票
發

行
”）

，
Jo
ne
sT
ra
di
ng

In
st
itu
tio
na
lS

er
vi
ce
s
LL

C
（
“J
on
es
Tr
ad
in
g”
）

擔
任

股
票

發
行

的
唯

—
賬

簿
管

理
人

（
“承

銷
商

”）
。

公
司

授
予

承
銷

商
30

天
的

超
額

配
售

選
擇

權
，

以
額

外
購

買
最

多
5,
51
4,
70
5
股

普
通

股
。
20
23

年
2
月

8
日

，
承

銷
商

行
使

其
超

額
配

售
權

，
並

以
每

股
0.
68

美
元

的
公

開
發

行
價

從
公

司
額

外
購

買
了

3,
00
0,
00
0
股

普
通

股
（
“2
02
3
年

2
月

8
日

超
額

配
售

行
”）

。
20
23

年
2
月

28
日

，
承

銷
商

進
—

步
行

使
其

超
額

配
售

選
擇

權
，

並
以

每
股

0.
68

美
元

的
公

開
發

行
價

從
公

司
額

外
購

買
了

1,
00
0,
00
0
股

普
通

股
（
“2
02
3
年

2
月

28
日

超
額

配
售

行
使
”
，

與
20
23

年
2
月

8
日

的
超

額
配

售
行

使
—

起
稱

為
“

超
額

配
售

行
使
”）

。
超

額
配

售
活

動
為

公
司

帶
來

了
約

25
6
萬

美
元

的
額

外
淨

收
益

，
或

扣
除

承
銷

折
扣

和
傭

金
以

及
估

計
的

發
行

費
用

後
，

發
行

的
總

淨
收

益
約

為
26
56

萬
美

元
。

特
殊

會
議
股

東

20
23

年
2
月

13
日

，
公

司
提

交
了

—
份

最
終

委
託

書
，

要
求

召
開

股
東

特
別

會
議

（
“特

別
會

議
”）

，
以

將
公

司
的

章
程

修
改

為
（
i）

將
普

通
股

授
權

股
票

的
最

大
數

量
（

每
股

面
值

為
0.
00
1
美

元
）

從
20
0,
00
0,
00
0
增

加
到

40
0,
00
0,
00
0
股

，
以

及
授

權
優

先
股

股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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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每
股

面
值

0.
00
1
美

元
，

從
25
,0
00
,0
00

到
10
0,
00
0,
00
0（

統
稱

為
“增

股
修

正
案
”）

，
以

及
（
ii）

取
消

對
股

東
通

過
書

面
同

意
採

取
行

動
的

限
制

（
“書

面
同

意
修

正
案
”
，

與
股

票
增

加
修

正
案

—
起

稱
為
“章

程
修

正
案
”）

。
截

至
20
23

年
1
月

27
日

收
盤

時
，

公
司

登
記

在
冊

的
股

東
有

權
在

特
別

會
議

上
對

其
股

份
進

行
投

票
。
20
23

年
2
月

23
日

，
公

司
股

東
在

特
別

會
議

上
批

准
了

章
程

修
正

案
。

投
票

和
支

持
協
議

作
為

交
換

股
東

（
定

義
見

下
文

）
簽

訂
交

換
協

議
（

定
義

見
下

文
）

的
誘

因
，

公
司

於
20
23

年
1
月

30
日

與
公

司
的

某
些

股
東

簽
訂

了
投

票
和

支
持

協
議

（
“投

票
和

支
持

協
議
”）

。
根

據
投

票
和

支
持

協
議

，
這

些
股

東
在

特
別

會
議

上
投

票
支

持
章

程
修

正
案

。 投
票

和
支

持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終
止

權
。

交
換

協
議

為
了

在
收

到
股

東
批

准
章

程
修

正
案

之
前

增
加

章
程

下
可

發
行

的
股

票
數

量
，

公
司

於
20
23

年
1
月

30
日

與
Pa
ul
Pr
ag
er
（
“交

換
股

東
”）

控
制

的
實

體
簽

訂
了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協

議
”）

。
根

據
交

換
協

議
，

交
換

股
東

在
私

人
交

易
所

以
合

共

12
,0
00
,0
00

股
普

通
股

換
取

本
公

司
發

行
的

12
,0
00
,0
00

份
新

認
股

權
證

（
“新

交
換

認
股

權
證
”）

，
免

於
註

冊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條
例

D
。

新
認

股
權

證
於

20
23

年
2
月

24
日

以
每

股
0.
00
00
1
美

元
的

行
使

價
立

即
行

使
，

並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新
交

換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受

公
司

與
交

換
股

東
之

間
的

特
定

權
證

協
議

的
約

束
。

交
換

股
東

有
權

就
行

使
新

交
易

認
股

權
證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享
有

慣
常

登
記

權
。

交
換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終

止
權

利
.

簽
訂
LG

SA
第

五
修

正
案

的
約
束

性
條

款
表

和
LG

SA
第

五
修

正
案

20
23

年
1
月

27
日

，
公

司
與

其
貸

款
人

簽
訂

了
—

份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條

款
清

單
（
“條

款
清

單
”）

，
根

據
該

條
款

清
單

，
雙

方
同

意
通

過
第

五
修

正
案

（
“第

五
修

正
案
”）

對
LG

SA
進

行
某

些
修

訂
。

條
款

清
單

規
定

，
在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
取

消
定

期
貸

款
的

強
制

性
攤

銷
至

20
24

年
4
月

8
日

，
包

括
在

20
23

年
3
月

15
日

之
前

完
成

一
次

或
多

次
股

本
籌

集
，

總
淨

收
益

至
少

為
33
50

萬
美

元
（

此
類

總
籌

集
資

金
，
“合

格
股

權
籌

集
”）

。
公

司
於

20
23

年
3
月

9
日

滿
足

合
格

股
本

籌
集

條
件

。
條

款
清

單
還

規
定

了
超

額
現

金
流

清
掃

以
代

替
預

定
本

金
支

付
，

如
果

公
司

在
20
24

年
4
月

1
日

之
前

償
還

至
少

40
00

萬
美

元
的

定
期

貸
款

，
則

自
動

延
長

至
20
24

年
12

月
1

日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

對
定

期
貸

款
攤

銷
時

間
表

的
修

改
還

取
決

於
公

司
是

否
遵

守
某

些
公

司
治

理
規

定
，

以
及

定
期

貸
款

下
沒

有
發

生
或

正
在

發
生

違
約

或
違

約
事

件
。

20
23

年
3
月

1
日

（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

，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的
先

決
條

件
得

到
滿

足
，

公
司

簽
訂

了
第

五
修

正
案

。
此

外
，
20
23

年
3
月

1
日

，
關

於
第

五
修

正
案

的
執

行
，

公
司

簽
訂

了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第

五
修

正
案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向
貸

方
發

行
以

下
認

股
權

證
：
（
i）

26
,6
66
,6
69

份
認

股
權

證
，

用
於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總
數

，
相

當
於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權
的

10
.0
%

，
行

使
價

為
每

股
0.
01

美
元

公
司

普
通

股
（
“貸

方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

和
（
ii）

13
,3
33
,3
33

份
認

股
權

證
，

用
於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總
數

，
相

當
於

截
至

第
五

修
正

案
生

效
日

期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5.
0%

，
行

使
價

為
每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1.
00

美
元

（
“貸

方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

。
在

合
格

股
權

融
資

完
成

後
，

公
司

的
任

何
額

外
融

資
交

易
均

受
Le
nd
er

Pe
nn
y
認

股
權

證
和

Le
nd
er
D
ol
la
r認

股
權

證
的

約
束

，
最

高
可

達
50
0
萬

美
元

。
貸

方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紐

約
市

時
間

20
25

年
4
月

1
日

下
午

5：
00

開
始

至
紐

約
市

時
間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下

午
5：

00
期

間
行

使
，

貸
方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可
在

紐
約

市
時

間
20
24

年
4
月

1
日

開
始

至
20
26

年
12

月
31

日
下

午
5：

00
期

間
行

使
。

此
外

，
20
23

年
3
月

1
日

，
公

司
就

貸
方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貸

方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簽

訂
了

註
冊

權
協

議
，

為
貸
方

提
供

了
慣
常

的
貨

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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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背
負

式
註

冊
權

。
貸

款
人

便
士

認
股

權
證

和
貸

款
人

美
元

認
股

權
證

是
在

私
募

交
易

中
發

行
的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

額
外

的
20
23

年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
a）

認
購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從
公

司
購

買
了

認
股

權
證

，
每

個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都
可

以
以

每
股

普
通

股

0.
00
00
1
美

元
的

行
使

價
購

買
一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認

股
權

證
”）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註

冊
的

私
募

交
易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25
0
萬

美
元

，
基

於
每

股
普

通
股

價
格

1.
05

美
元

，
總

計
2,
38
0,
95
2
股

普
通

股
，

以
及

（
b）

與
此

類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簽
訂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管

轄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認
股

權
證

於
20
23

年
2
月

24
日

開
始

行
使

，
並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向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提

供
認

股
權

證
投

資
者

在
認

股
權

證
轉

換
時

可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的

慣
常

登
記

權
。

認
股

權
證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終

止
權

。

2
月

私
募

配
售

20
23

年
2
月

1
日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額
外

的
認

購
協

議
（
“2

月
認

購
協

議
”）

，
投

資
者

（
“2

月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

以
每

股
普

通
股

0.
68

美
元

的
購

買
價

格
從

公
司

購
買

了
公

司
普

通
股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0.
94

美
元

萬
（
“2

月
私

募
配

售
”）

。
2
月

私
募

配
售

於
20
23

年
2
月

2
日

結
束

。

根
據

2
月

的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為
普

通
股

投
資

者
提

供
慣

常
註

冊
權

。
2
月

訂
閱

協
議

包
含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終

止
權

。

可
轉

換
本

票

對
現

有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修

訂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對

其
先
前

披
露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現

有
可
轉

換
本

票
”）

進
行

了
修

訂
，

該
票

據
最

初
於

20
22

年
11

月
25

日
發
行
給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並
於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進

—
步

修
訂

，
作
為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本

金
總

額
約

為
34
0
萬

美
元

。
現

有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於

20
23

年
2
月

28
日

以
0.
40

美
元

的
價

格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簽
訂

新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向

合
格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
份

新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

，
作

為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配
售

的
—

部
分

，
本

金
總

額
為

12
5
萬

美
元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的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
月

1
日

，
年
利

率
為

4%
。
新
可
轉
換
本
票
於

20
23

年
2
月

28
日
以

0.
40

美
元
的
價

格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

註
冊
直
接

發
行

、
12

月
私

募
配

售
和
1
月
私

募
配

售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1
2
月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
a）

認
購

協
議

（
“1
2
月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向

12
月

投
資

者
發

行
了

16
,8
50
,0
00

股
普

通
股

（
“註

冊
普

通
股
”）

，
作

為
註

冊
直

接
發

行
（
“註

冊
直

接
發

行
”）

的
一

部
分

，
購

買
價

格
為

每
股

註
冊

普
通

股
40

美
元

，
在

扣
除

任
何

費
用

和
其

他
開

支
之

前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67
4
萬

美
元

，
以

及
（
i i）

對
於

某
些

12
月

的
投

資
者

，
12

月
的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可
行

使
行

使
價

等
於

每
股

普
通

股
0.
40

美
元

對
於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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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配
售

交
易

，
以

及
（
b）

與
此

類
12

月
投

資
者

簽
訂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1
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管

轄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於

20
23

年
1
月

16
日
生
效

，
並
於

20
23

年
1
月

31
日
到
期

。

關
於

簽
署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公

司
和

某
些

12
月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日
期

為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的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就
12

月
的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股
份

向
此

類
12

月
投

資
者

提
供

慣
常

註
冊

權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公

司
與

12
月

投
資

者
簽

訂
了

額
外

的
認

購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12
月

投
資

者
以

每
股

普
通

股
0.
40

美
元

的
購

買
價

格
（
“1

月
普

通
股
”）

從
公

司
購

買
了

公
司

普
通

股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17
5
萬

美
元

（
”1

月
私

募
配

售
”）

。
1
月

的
私

募
配

售
實

際
上

以
每

股
普

通
股

0.
40

美
元

的
相

同
購

買
價

格
取

代
了

50
%

的
未

行
使

的
12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
1
月

的
私

募
配

售
已

於
20
23

年
3
月

9
日

結
束

。

20
22

年
10

月
私

募
配

售

20
22

年
10

月
6

日
，

公
司

與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1
0
月

投
資

者
”）

簽
訂

了
（
a）

認
購

協
議

（
“1
0
月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這

些
10

月
投

資
者

從
公

司
單

位
（
“1
0
月

單
位
”）

購
買

了
包

括
：
（
i）

7,
48
1,
74
7
股

普
通

股
（
“1
0
月

股
票
”）

和
（
2）

認
股

權
證

（
“1
0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

，
可

行
使

7,
48
1,
74
7
股

普
通

股
（

此
類

股
份

、
根

據
《

證
券

法
》

第
4（

a）
（
2）

條
和
/或

D
條

例
免

於
登

記
的

私
募

交
易

中
的
“1
0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股
份
”）

，
以

及
（
b）

與
10

月
投

資
者

簽
訂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1
0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10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管
轄

10
月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在
20
22

年
10

月
6

日
私
募

交
易

完
成

後
，
10

月
的

單
位

分
為

10
月

股
票

和
10

月
的
私

募
認

股
權

證
。
20
23

年
1
月

30
日

，
某
些

10
月

投
資

者
同

意
修

改
其

認
股

權
證

的
條

款
，

以
便

他
們
的

認
股

權
證

只
能

在
20
23

年
2
月

23
日

之
後

行
使

，
即

20
22

年
10
-K

表
格

中
其

他
部

分
描

述
的

章
程

修
正

案
的

批
准

日
期

。

關
於

簽
署

10
月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和

O
ct
ob
er
In
ve
st
or
s簽

訂
了

日
期

為
20
22

年
10

月
6

日
的

註
冊

權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同
意

向
10

月
投

資
者

提
供

慣
常

註
冊

權
。

其
他
發
展

貸
款

人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的

修
訂

和
重

述

20
22

年
10

月
7

日
，

公
司

及
其

持
有

人
之

間
於

20
22

年
7
月

1
日

簽
訂

了
某

項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的

修
訂

和
重

述
（

此
類

修
訂

協
議

，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根

據
LG

SA
向

其
貸

方
發

行
了

可
在

私
募

交
易

中
行

使
2,
66
7,
67
8
股

普
通

股
的

認
股

權
證

，
根

據
第

4（
a）

（
2）

條
免

於
登

記
和
/或

條
例

D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規
定

了
貸

方
認

股
權

證
的

可
立

即
行

使
。

失
去

受
控

公
司

地
位

在
20
22

年
12

月
的

註
冊

直
接

發
行

中
發

行
註

冊
普

通
股

後
，

公
司

創
始

人
兼

首
席

執
行

官
Pa
ul
Pr
ag
er

不
再

控
制

公
司

的
大

部
分

已
發

行
股

份
，

並
為

Pr
ag
er

先
生

擁
有

和
控

制
的

實
體

St
am

m
tis
ch

In
ve
st
m
en
ts
LL

C
授

予
了

某
些

代
理

權
。

根
據

他
們

的
條

款
終

止
。

因
此

，
根

據
適

用
的

納
斯

達
克

規
則

，
公

司
不

再
被

視
為
“受

控
公

司
”
。

公
司

目
前

在
允

許
的

分
階

段
實

施
期

內
遵

守
適

用
的

納
斯

達
克

公
司

治
理

要
求

，
並

預
計

在
必

要
的

截
止

日
期

前
完

全
遵

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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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
行
政
及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第
1
號
修

訂

20
23

年
3
月

29
日

，
Te
ra
W
ul
f和

B
eo
w
ul
fE
&
D

簽
訂

了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的
第

1
號

修
正

案
，

根
據

該
修

正
案

，
Te
ra
W
ul
f同

意
向

B
eo
w
ul
fE
&
D
支

付
自

20
2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的

減
少

年
度

基
本

費
用

，
相

當
於

84
6
萬

美
元

，
按

月
分

期
支

付
，

直
到

公
司
LG

SA
下

的
所

有
義

務
得

到
無

可
辯

駁
的

全
額

償
還

或
再

融
資

。

Ta
le
n
Jo
in
t
Ve
nt
ur
e
的
修

訂

20
23

年
3
月

23
日

，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與
C
um

ul
us

C
oi
n
簽

訂
了

第
二

份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協
議

（
“第

二
份

A
&
R
Ta
le
n
合

資
協

議
”）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Ta
le
n
合

資
協

議
，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將
持

有
N
au
til
us

25
%

的
股

權
，
C
um

ul
us

C
oi
n
將

持
有
N
au
til
us

75
%

的
股

權
，

每
—

項
均

可
根

據
相

對
資

本
貢

獻
進

行
調

整
。

比
特

幣
分

配
將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每
兩

周
進

行
—

次
，

扣
除

每
個

成
員

的
電

力
和

運
營

成
本

份
額

以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確

定
的

現
金

儲
備

，
以

資
助

—
個

月
的

估
計

電
力

成
本

和
兩

個
月

的
預

算
支

出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Ta
l e
n合

資
協

議
，

每
個

成
員

都
有

權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某

些
礦

工
的

貢
獻

，
但

最
高

限
額

根
據

每
個

成
員

的
所

有
權

百
分

比
確

定
，

方
法

是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或
N
au
til
us
的

存
儲

設
施

交
付

或
安

排
交

付
和

安
裝

或
被

視
為

已
安

裝
。

這
樣

的
礦

工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Ta
le
n合

資
協

議
，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向
N
au
til
us
貢

獻
的

某
些
M
in
er
V
a礦

機
將

被
移

除
並

提
供

給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有
權

酌
情

更
換

。
同

樣
，
C
um

ul
us

C
oi
n
可

以
選

擇
刪

除
C
um

ul
us

C
oi
n
向

N
au
til
us

貢
獻

的
某

些
M
in
er
V
a
礦

工
，
C
um

ul
us

C
oi
n
有

權
自

行
決

定
更

換
這

些
礦

工
。

N
au
til
us

將
由

一
個

管
理

委
員

會
管

理
，

該
委

員
會

由
Te
ra
W
ul
f（

Th
al
es
）

任
命

的
—

名
經

理
和

C
um

ul
us

C
oi
n
任

命
的

四
名

經
理

組
成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Ta
le
n
合

資
企

業
協

議
，

管
理

委
員

會
通

常
在

由
Te
ra
W
ul
f（

泰
雷

茲
）

任
命

的
經

理
出

席
的

正
式

會
議

上
以

多
數

票
行

事
，

但
對

於
某

些
特

定
事

項
（
“特

別
同

意
事

項
”）

，
管

理
委

員
會

根
據

—
致

投
票

行
事

，
但

須
遵

守
僵

局
程

式
。

任
何

擁
有

N
au
til
us

少
於

20
%

股
份

的
會

員
都

無
權

對
特

別
同

意
事

項
進

行
投

票
。

—
般

而
言

，
未

經
管

理
委

員

會
多

數
同

意
，
Te
ra
W
ul
f（

Th
al
es
）

和
C
um

ul
us

C
oi
n
均

不
得

將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任

何
權

益
直

接
轉

讓
給

任
何

第
三

方
，

除
非

Te
ra
W
ul
f（

Th
al
es
）

有
權

在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轉

讓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權

益
。

根
據

第
二

份
A
&
R
Ta
le
n
合

資
協

議
的

條
款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最

初
將

需
要

20
0
M
W

的
電

力
容

量
，
C
um

ul
us

C
oi
n
可

以
選

擇
在

20
24

年
5
月

13
日

之
前

將
能

源
需

求
擴

大
至

10
0
M
W

，
僅

由
C
um

ul
us

C
oi
n
資

助
，

總
容

量
為

30
0

M
W

。
在

此
類

選
擇

之
後

，
N
au
til
us

將
調

用
額

外
資

本
進

行
擴

張
，

並
與

C
um

ul
us

C
oi
n
或

其
附

屬
公

司
簽

訂
額

外
的

能
源

供
應

協
議

以
增

加
產

能
，

但
須

獲
得

任
何

監
管

批
准

和
第

三
方

同
意

。

20
22

年
8月

26
日

，
N
au
til
us
和
B
eo
w
ul
fE
&
D
簽

訂
了

一
份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擁

有
N
au
til
us
的

提
前

終
止

權
，

根
據

該
協

議
，
B
eo
w
ul
fE
&
D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或

安
排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某

些
基

礎
設

施
、

建
設

、
運

營
和

維
護

以
及

行
政

服
務

，
以

建
設

和
運

營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並

支
持
N
au
til
us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持
續

業
務

。
N
au
til
us

終
止

了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該

協
議

於
20
22

年
12

月
26

日
生

效
。
20
22

年
12

月
26

日
，
N
au
til
us

和
Ta
le
n
En
er
gy

Su
pp
ly
LL

C
簽

訂
了

一
份

替
代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
根

據
該

協
議

，
Ta
le
n
En
er
gy

Su
pp
ly
LL

C
向

N
au
t il
us

提
供

或
安

排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某
些

基
礎

設
施

、
建

設
、

運
營

和
維

護
以

及
行

政
服

務
，

以
建

設
和

運
營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並

支
持

N
au
til
us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持
續

業
務

。
同

樣
在

20
22

年
12

月
26

日
，
B
eo
w
ul
fE
&
D

和
N
au
til
us

簽
訂

了
一

項
過

渡
服

務
協

議
，

以
促

進
B
eo
w
ul
fE
&
D

根
據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設
施

運
營

協
議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的
服

務
迅

速
過

渡
給

Ta
le
n
En
er
gy

Su
pp
ly

LL
C
。

根
據

過
渡

服
務

協
議

，
B
eo
w
ul
fE
&
D

應
在

6
月

30
日

之
前

向
N
au
til
us

提
供

此
類

過
渡

服
務

，
20
23

年
，

以
換

取
N
au
til
us

支
付

33
9,
20
0
美

元
並

報
銷

自
付

費
用

。

企
業

合
併

Te
ra
W
ul
f於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交

割
日

期
”）

完
成

了
與

IK
O
N
IC
S
的

業
務

合
併

，
根

據
該

合
併

，
Te
ra
C
ub

In
c.
（
“T
er
aC
ub
”
，

前
身

為
Te
ra
W
ul
fI
nc
.）

將
有

效
地

收
購

IK
O
N
IC
S
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的
上

市
公

司
，

這
是

業
務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的

。
用
於

財
務
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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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目
的

，
業

務
合

併
被

視
為

反
向

合
併

，
會

計
收

購
者

是
Te
ra
C
ub

，
因

為
Te
ra
C
ub

的
歷

史
股

東
擁

有
公

司
的

多
數

投
票

控
制

權
，

董
事

會
成

員
與
Te
ra
C
ub

相
關

，
Te
ra
C
ub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成
為

Te
ra
W
ul
f的

高
級

管
理

層
。

根
據

企
業

合
併

會
計

，
公

司
採

用
收

購
法

，
該

方
法

要
求

收
購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按

公
允

價
值

入
賬

，
但

有
少

數
例

外
。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自

交
割

日
期

開
始

的
IK
O
N
IC
S
經

營
業

績
。

根
據

合
併

協
議

的
條

款
，

在
交

割
日

期
之

前
發

行
在

外
的

每
股

IK
O
N
IC
S
普

通
股

都
自

動
轉

換
為

並
交

換
（
i）

—
股

有
效

發
行

、
全

額
支

付
且

無
需

評
估

的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
（
ii）

根
據

C
V
R
協

議
的

一
股

C
V
R
，

以
及

（
iii
）

獲
得

5.
00

美
元

現
金

的
權

利
，

沒
有

利
息

。
在

交
割

日
之

前
發

行
和

流
通

在
外

的
Te
ra
C
ub

普
通

股
自

動
轉

換
為

接
收

—
定

數
量

的
有

效
發

行
、

全
額

支
付

和
無

需
評

估
的

Te
ra
W
ul
f股

票
的

權
利

，
這

樣
轉

換
前

的
Te
ra
C
ub

普
通

股
股

東
將

在
交

割
日

期
後

立
即

有
效

控
制

Te
ra
W
ul
f流

通
股

總
數

的
98
%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截
至

交
割

日
期

前
，
IK
O
N
IC
S
的

每
位

股
東

都
收

到
了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已

發
行

IK
O
N
IC
S
普

通
股

的
—

份
C
V
R
。
C
V
R

的
持

有
人

有
權

從
合

併
之

日
起

18
個

月
內

完
成

的
IK
O
N
IC
S
合

併
前

業
務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的
出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或
許

可
中

獲
得

95
%

的
淨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
但

最
高

保
留

此
類

交
易

和
其

他
此

類
交

易
的

總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的
10
%
為

清
償

定
義

的
留

存
負

債
而

保
留

的
金

額
。
C
V
R
不

授
予

其
持

有
人

在
IK
O
N
IC
S
或

Te
ra
W
ul
f的

任
何

投
票

權
、

股
權

或
所

有
權

權
益

，
並

且
除

有
限

情
況

外
不

可
轉

讓
，

並
且

未
在

任
何

報
價

系
統

上
列

出
或

在
任

何
證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
C
V
R
協

議
將

在
履

行
對

持
有

人
的

所
有

付
款

義
務

後
終

止
。

在
交

割
日

期
18

個
月

周
年

之
後

，
C
V
R

的
持

有
人

將
沒

有
資

格
獲

得
IK
O
N
IC
S
合

併
前

業
務

任
何

部
分

的
處

置
（

如
有

）
的

付
款

。
為

IK
O
N
IC
S
支

付
的

總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為
6,
63
0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
i）

1,
37
0
萬

美
元

的
現

金
對

價
（

扣
除

所
購

現
金

後
為

1,
03
0
萬

美
元

）
，
（
ii）

4,
06
0
萬

美
元

的
股

權
對

價
，

以
及

（
iii
）

1,
20
0
萬

美
元

的
或

有
對

價
（

與
C
V
R
相

關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包
含

的
C
V
R
負

債
為

10
90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完
成

了
所

有
持

有
待
售

的
IK
O
N
IC
S

淨
資

產
的

出
售

，
淨

收
益

為
13
30

萬
美

元
，

其
中
70
0
萬

美
元

根
據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的
規

定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

日
仍

處
於

託
管

狀
態

。
20
23

年
2
月

，
所

有
託

管
資

金
均

已
發

放
給

公
司

。
資

產
出

售
後

，
IK
O
N
IC
S
的

名
稱

更
改

為
R
M

10
1
In
c.
（
“R

M
10
1”
）
，
該

實
體

沒
有

剩
餘

的
業

務
或

員
工

。

企
業

合
併

完
成

後
，
R
M

10
1
普

通
股

在
納

斯
達

克
停

止
交

易
，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於
20
21

年
12

月
14

日
開

始
在

納
斯

達
克

交
易

，
股

票
代

碼
為
“W

U
LF

”
。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
C
O
V
ID
-1
9）

公
司

的
經

營
業

績
可

能
會

受
到

經
濟

和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的

—
般

狀
況

的
不

利
影

響
，

包
括

公
司

無
法

控
制

的
情

況
，

例
如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
“C

O
V
ID
-1
9”

）
的

爆
發

和
全

球
傳

播
。
20
20

年
3
月

11
日

宣
佈

的
C
O
V
ID
-1
9
大

流
行

在
美

國
和

全
球

造

成
了

嚴
重

的
經

濟
混

亂
，

因
為

包
括

美
國

在
內

的
世

界
各

國
政

府
都

採
取

了
旨

在
防

止
C
O
V
ID
-1
9
傳

播
的

措
施

。
C
O
V
ID
-1
9
的

傳
播

和
相

關
公

共
衛

生
措

施
的

實
施

導
致

加
密

貨
幣

領
域

的
波

動
性

和
不

確
定

性
增

加
。

由
於

C
O
V
ID
-1
9
相

關
的

供
應

中
斷

（
包

括
礦

工
交

付
中

斷
）

、
檢

疫
隔

離
、

自
我

隔
離

或
其

他
移

動
，

以
及

其
員

工
或

其
交

易
對

手
履

行
工

作
和

提
供

服
務

的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

公
司

的
業

務
運

營
可

能
會

中
斷

。
公

司
還

可
能

在
施

工
和

及
時

獲
取

必
要

設
備

方
面

遇
到

與
C
O
V
ID
-1
9
相

關
的

延
誤

。
迄

今
為

止
，

公
司

的
員

工
、

供
應

商
和

承
包

商
因

C
O
V
ID
-1
9
而

經
歷

了
—

定
但

最
小

的
延

誤
。

會
計

年
度

變
更

在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完
成

與
IK
O
N
IC
S
的

業
務

合
併

後
，

公
司

承
擔

了
12

月
31

日
結

束
的
財
政
年
度

。
此
前

，
公
司
的

財
政
年
度
於

3
月

31
日
結

束
。

該
期
間
的
歷
史

財
務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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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從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起
，
以
及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九

個
月
期
間

，
已
重
新
制
定

，
以
符
合
公
司
採
用
的
財
年

。

先
前

發
佈

的
財

務
報

表
重

述

作
為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結
算

流
程

和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
“2
02
2
年

10
-K

表
”）

編
制

的
—

部
分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發

現
了

錯
誤

。
錯

報
僅

與
錯

誤
計

算
非

現
金

活
動

對
廠

房
和

設
備

採
購

和
存

款
的

影
響

有
關

，
導

致
投

資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低
估

，
以

及
相

應
的

經
營

活
動

中
使

用
的

淨
現

金
被

高
估

，
最

初
包

含
在

相
應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公

司
確

定
，

截
至

20
22

年
3
月

31
日

、
20
22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2

年
9
月

30
日

的
季

度
期

間
（
“相

關
期

間
”）

的
中

期
未

經
審

計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存

在
重

大
錯

報
，

需
要

重
述

。
這

些
重

述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注
18

中
詳

細
說

明
。

操
作

結
果

自
20
21

年
2
月

8
日

公
司

成
立

以
來

，
公

司
的

主
要

活
動

—
直

集
中

在
資

本
收

購
、

合
併

談
判

和
完

成
、

合
資

企
業

談
判

和
參

與
、

礦
工

採
購

、
電
力

採
購

、
施
工

開
始

和
管

理
、

採
礦

作
業
開
始

、
持
續
採

礦
作

業
、

上
市

公
司

準
備

和
—

般
公
司

活

動
。

公
司

未
來

12
個

月
的

運
營

計
畫

是
繼

續
提

高
其

運
營

採
礦

設
施

的
採

礦
能

力
，

並
完

成
其

他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的
建

設
，

這
些

設
施

包
括

全
資

擁
有

的
和

通
過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擁
有

的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中

包
含

的
所

有
專

案
都

與
其

唯
—

業
務

部
門

數
字

貨
幣

挖
礦

的
全

資
運

營
有

關
，

因
為

公
司

將
R
M

10
1
業

務
列

⽰
為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20
22

年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收
入

和
收

入
成

本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收
入
分

別
增
加
到

1,
50
0
萬
美
元

，
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收
入
為

0
美
元

，
主
要
是

由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採
礦
活
動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採
礦

作
業

加
速

增
加

，
20
22

年
，

並
於

20
22

年
5
月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進
行

礦
工

託
管

安
排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挖
礦

收
入

為
10
50

萬
美

元
，

託
管

收
入

為
45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入

成
本
分

別
增

加
至

1,
11
0
萬

美
元

，
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收

入
成

本
為

0
美

元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採

礦
活
動

，
截
至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採

礦
作

業
加

速
增

加
，
20
22

年
，

並
於

20
22

年
5
月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進
行

礦
工

託
管

安
排

。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費

用
，

其
次

還
包

括
根

據
我

們
的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提
供

的
服

務
成

本
。

雖
然

電
力

成
本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有

所
放

緩
，

但
20
22

日
曆

年
的

某
些

時
期

，
紐

約
電

力
市

場
（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的
主

要
電

力
市

場
）

的
電

價
上

漲
。

公
司

將
收

到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付
款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的

降
低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收
到

的
付

款
總

額
並

不
重

要
。

公
司

正
在

擴
大

此
類

可
用

計
畫

的
註

冊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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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成
本

和
費

用 下
表

列
出

了
運

營
費

用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日

期
年

終
in
ce
pt
io
n）

更
改

為

12
月

31
日

，
12

月
31

日
，

20
22

20
21

運
營

費
用

$
2,
03
8

$
10
4

運
營

費
用

-關
聯

方
1,
24
8

96
0

$
3,
28
6

$
1,
06
4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運

營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33
0
萬

美
元

和
11
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22
0
萬

美
元

。
運

營
費
用

主
要

包
括

租
賃

費
用

、
運
營

人
工

和
各

種
站

點
維

護
成

本
。

這
—

增
長

主
要

歸
因

於
20
22

年
3
月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開

始
採

礦
活

動
，

以
及
20
22

年
5月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開

始
安

排
礦

工
託

管
。

這
一

增
長

在
20
21

年
2
月

8
日

（
開

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有

所
緩

和
，

包
括

某
些

開
發

費
用

，
包

括
輸

電
諮

詢
、

工
程

諮
詢

、
輸

電
影

響
研

究
、

電
力

採
購

和
場

地
開

發
的

服
務

和
第

三
方

成
本

。

下
表

列
出

了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以

千
為

單
位

）
：

年
終

12
月

31
日

，

20
22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22
,7
70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關

聯
方

13
,2
80

$
36
,0
50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12

月
31

日
，

20
21

$
23
,7
59

18
,5
76

$
42
,3
35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3,
61
0
萬

美
元

和
4,
23
0
萬

美
元

，
減
少

了
63
0
萬

美
元

。
減
少

主
要

是
由

於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包
括

與
R
M

10
1
業

務
合

併
相

關
的

27
70

萬
美

元
增

量
費

用
，

包
括

15
20

萬
美

元
的

財
務

和
法

律
顧

問
費

用
以

及
其

他
合

併
相

關
成

本
，

以
及

—
次

性
12
50

萬
美
元

的
業

績
費
用

，
該

費
用

將
以

出

售
中

包
含

的
普

通
股

結
算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關

聯
方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成
本

增
加

在
—

定
程

度
上

抵
消

了
這

—
下

降
，

因
為

它
是

—
家

全
年

業
務

不
斷

增
長

的
上

市
公

司
。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主
要

包
括

專
業

費
用

、
法

律
費

用
、

員
工

薪
酬

和
福

利
、

保
險

和
—

般
公

司
費

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專

業
費

用
包

括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下
的

固
定

和
轉

嫁
費

用
，

金
額

為
13
30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以
普

通
股

結
算

的
21
0
萬

美
元
費

用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之

日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專
業

費
用

包
括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下

的
固

定
和

轉
嫁

費
用

，
金

額
為

18
60

萬
美

元
，

包
括

上
述

12
50

萬
美

元
的

股
份

費
用

。
公

司
已

採
取

降
低

成
本

的
舉

措
，

旨
在

降
低

其
整

體
運

營
費

用
，

預
計

這
將

有
利

於
其

未
來

的
經

營
盈

利
能

力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折
舊
為

67
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折

舊
為

0
美

元
。
這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運
營

，
並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剩

餘
時

間
內

增
加

運
營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為
15
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為
0
美

元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是

指
在

公
司

持
有
比

特
幣
期

間
比

特
幣
價

格
的

下
跌

。
比
特

幣
減

值
在

其
持

有
期

內
不

會
沖

銷
，

而
是

收
益

（
如

果
有

）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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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在
其
清

算
時
得

到
認

可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代
表

比
特

幣
清

算
的

收
益

）
為

6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為
0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利

息
支

出
為

2,
47
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利
息

支
出

為
23
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2,
24
0
萬

美
元

。
利

息
支

出
主

要
與

公
司

本
金
為

1.
46

億
美
元

的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有

關
，

該
融

資
於

20
21

年
12

月
1

日
結

束
，

本
金

餘
額

為
1.
23
5
億

美
元

，
並

於
20
22

年
7
月

和
10

月
進

行
了

修
訂

，
包

括
根

據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安

排
提

取
的

額
外

總
計

2,
25
0
萬

美
元

（
統

稱
為
“定

期
貸

款
”）

。
定

期
貸

款
的

利
率
為

11
.5
%

，
利

息
支

付
每

季
度

支
付

—
次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利
息

支
出
還

包
括

93
0
萬

美
元

和
10
0
萬

美
元

的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相
關
的

債
務

折
扣

、
預

付
費

用
以

及
與

定
期

貸
款

—
起

向
定

期
貸

款
投

資
者

發
行

的
股

票
和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將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利

息
成

本
分

別
為

53
0
萬

美
元

和
10

萬
美

元
，

分
別

將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利

息
淨

額
資

本
化

，
以

及
分

別
將

46
0
萬

美
元

和
10

萬
美

元
的

權
益

資
本

化
，

計
入

截
至

12
月

3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被

投
資

方
淨

資
產

淨
值

的
權

益
。
20
22

年
和

20
21

年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公

司
產

生
了
31
0
萬

美
元

的
利

息
支

出
，

這
與

延
遲

提
取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的
承

諾
費

攤
銷

有
關

，
該

費
用

主
要

包
括

向
定

期
貸

款
貸

款
人

發
行

的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延
遲

提
款

定
期

貸
款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

此
外

，

20
22

年
6
月

2
日

，
公

司
簽

訂
了

本
金

餘
額

為
15
00

萬
美

元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本

票
”）

。
本

票
的

利
率

為
4.
0%

。
利

息
支

付
每

月
支

付
—

次
，

同
時

按
計

畫
支

付
本

金
。

本
票

可
以

通
過

發
行

普
通

股
或

現
金

來
償

還
，

如
果

以
現

金
償

還
，

則
連

同
現

金
支

付
溢

價
在

4%
至

12
%

之
間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運

營
報

表
中

報
告

的
2,
47
0
萬

美
元

利
息

支
出

中
，

約
15
0
萬

美
元

的
利

息
與

本
票

有
關

，
包

括
40

萬
美

元
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預

付
費

用
相

關
的

債
務

貼
現

相
關

的
費

用
。

本
票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償
還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分
別

為
21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與
20
22

年
10

月
對

本
票
的

修
訂

有
關

，
根
據

美
國

通
用

會
計

準
則

，
由

於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發

生
變

化
，

該
修

訂
被

視
為

債
務

清
償

。
該

清
償

損
失

主
要

與
嵌

入
式

轉
換

特
徵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16
0
萬

美
元

以
及

修
訂

後
的

本
票

的
公

允
價

值
超

過
修

改
前

本
票

的
帳

面
價

值
94
0
萬

美
元

有
關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的

所
得

稅
優

惠
分

別
為

30
萬

美
元

和
60

萬
美

元
。

根
據

美
國

歷
史

虧
損

水
準

和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管
理

層
認

為
，

目
前

公
司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好
處

，
因

此
，

公
司

記
錄

了
29
50

萬
美

元
的

估
值

備
抵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淨

額
。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被
投

資
方
稅
後
淨
虧
損
權

益
為

1,
57
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為
15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該
金
額
包
括

1,
14
0
萬
美
元
的
減
值
損

失
，

該
減

值
損

失
涉

及
從

N
au
til
us

向
公

司
分

配
的

礦
機

，
其

中
礦

機
在

分
配

之
日

從
帳

面
價

值
中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值
。

減
值

損
失

是
由

於
礦

工
在

初
始

購
買

和
分

配
之

間
價

格
下

降
的

結
果

。
在

每
種

情
況

下
，

剩
餘

金
額

代
表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損
失

中
的

比
例

份
額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N
au
til
us

尚
未

開
始

主
要

運
營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

稅
後

淨
值

）
為

49
0
萬

美
元

，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為

4,
91
0
萬
美
元

。
結
合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收

購
時
持
有
出
售

的
R
M

10
1
業
務
分

類
，

公
司

已
在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將

R
M

10
1
業

務
報

告
為

終
止

業
務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報
告

的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總

虧
損

主
要

包
括

45
0
萬

美
元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減
值

損
失

，
以

將
IK
O
N
IC
S
的

相
關

帳
面

價
值

減
記

至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估
計

出
售

成
本

，
並

被
C
V
R

的
11
0
萬

美
元

重
新

計
量

收
益

所
抵

消
。

這
代

表
了

R
M

10
1
收

購
的

或
有

對
價

購
買

價
格

部
分

。
為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開

始
日

期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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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

主
要

包
括

48
90

萬
美

元
的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以
減

記
相

關
帳

面
金

額
，

即
10
1
令

吉
按

其
公

允
價

值
減

去
估

計
銷
售

成
本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所
有

持
有

待
售

的
R
M

10
1
淨

資
產

均
已

售
出

。

流
動

性
和

資
本

資
源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以
及

限
制

性
現

金
為

83
0
萬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不

足
1.
11
9
億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1.
17
8
億
美

元
，
累

計
赤
字

為
1.
86
5
億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歸
屬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為

91
60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49
0
萬

美
元

的
淨

減
值

費
用

（
扣

除
或

有
對

價
重

新
計

量
收

益
）
，
包

括
在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中
，

扣
除

與
收

購
的

R
M

10
1
業

務
相

關
的

稅
款

。
公

司
已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進

行
採

礦
活

動
，

但
尚

未
達

到
支

持
其

主
要

業
務

所
需

的
規

模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發
行

債
務

和
股

票
以

及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來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現
金

的
主

要
用

途
是
礦

機
存

款
、

採
礦

設
施

的
擴

建
、

債
務

清
償

、
—

般
公

司
活

動
以

及
對

與
礦

工
礦

床
、

採
礦

設
施

擴
建

和
—

般
公

司
活

動
相

關
的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現
金

流
資

訊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年
終

12
月

31
日

，

期
間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12

月
31

日
，

現
金

提
供

方
（

用
於

）
：

經
營
活
動

：
持

續
經

營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經
營

活
動

總
額

投
資

活
動

融
資

活
動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淨

變
化

20
22

$
(3
2,
26
2)

(1
,8
04
)

(3
4,
06
6)

(9
4,
04
7)

89
,9
81

$
(3
8,
13
2)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
日
期
間

，
用
於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3,
23
0
萬
美
元
和

2,
11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運

營
中
使
用
的
現

金
來
自
淨
虧

損
90
80

萬
美

元
，

減
去

非
現

金
費

用
，

淨
額

為
35
30

萬
美

元
，

經
某

些
資

產
和

負
債

餘
額

的
變

化
調

整
後

，
並

因
出

售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97
0
萬

美
元

而
增

加
。

非
現

金
費

用
主

要
包

括
（
i）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造

成
的

49
0
萬

美
元

虧
損

，
扣

除
與

R
M

10
1
業

務
相

關
的

稅
款

，
其

資
產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已

大
幅

出
售

，
（
ii）

與
公

司
淨

值
相

關
的

15
70

萬
美

元
，

扣
除

N
au
til
us

的
稅

款
，
（
iii
）

11
70

萬
美

元
，

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有
關

，
（
iv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和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實

現
收

益
90

萬
美

元
（

按
淨

額
計

算
）
，
（
v）

16
0
萬

美
元

的
股

票
薪

酬
，
（
vi
）

67
0
萬

美
元

的
折

舊
，
（
vi
i）

30
萬

美
元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
（
vi
ii）

80
萬

美
元

的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換

虧
損

，
（
ix
）

21
0
萬

美
元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

以
及

（
x）

21
0
萬

美
元

的
普

通
股

相
關

方
費

用
。

某
些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變
化

主
要

包
括

流
動

負
債

（
主

要
包

括
應

付
賬

款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應

付
給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
淨

增
加

1,
68
0
萬

美
元

，
流

動
資

產
（

主
要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
應

付
關

聯
方

款
項

和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淨
增

加
28
0

萬
美

元
。

其
他

資
產

增
加

10
0
萬

美
元

，
其

他
負

債
增

加
2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用
於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94
00

萬
美
元
和

20
1.
4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
i）

投
資

6,
11
0
萬

美
元

用
於

擴
建

採
礦

設
施

，
（
ii）

向
N
au
til
us

投
資

4,
62
0
萬

美
元

（
包

括
代

表
合

資
夥

伴
的

合
資

企
業

支
付

的
可

報
銷

款
項

，
被

合
資

企
業

或
合

資
夥

伴
的

補
償

所
抵

消
，

淨
現

金
使

用
量

少
於

10
萬

美
元

）
，
主

要
與

合
資

企
業

的
礦

床
和

採
礦

設
施

擴
建

有
關

，
以

及
（
iii
）

收
到

出
售
IK
O
N
IC
S持

有
的

淨
資

產
13
50

萬
美

元
..有

關
採

礦
機

和
N
au
t il
us

承
諾

的
更

多
討

論
，

請
參

閱
“合

同
義

務
和

其
他

承
諾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持
續
經
營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90
00

萬
美
元
和

27
2.
0
美
元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

51

$
(2
1,
14
1)

(2
,9
58
)

(2
4,
09
9)

(2
01
,4
13
)

27
1,
96
7

$
46
,4
55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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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20
22

年
，

公
司

收
到

普
通

股
發

行
收

益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47
.3

美
元

，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收

益
57
0
萬

美
元

，
發

行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收

益
96
0
萬

美
元

，
發

行
和

償
還

可
轉

換
本

票
淨

收
益

28
0
萬

美
元

。
此

外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收
到

了
2,
25
0
萬

美
元

的
長

期
債

務
修

訂
相

關
收

益
，

以
及

扣
除

本
金

支
付

後
，

收
到

的
保

費
融

資
應

付
票

據
的

收
益

為
21
0
萬

美
元

，
扣

除
還

款
。

合
同

義
務

和
其

他
承

諾

公
司

是
與

B
i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Li
m
ite
d
簽

訂
的

五
項

礦
機

購
買

協
議

的
對

手
方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履

行
這

些
合

同
項

下
的

所
有

合
同

財
務

承
諾

。

公
司

是
20
22

年
8
月

27
日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Ta
le
n
合

資
協

議
的

對
手

方
。

根
據

該
合

資
協

議
，

公
司

淨
投

資
1.
16

億
美

元
，

並
將

其
股

權
規

模
調

整
為

合
資

企
業

的
25
%

。
公

司
預

計
不

需
要

任
何

額
外

的
重

大
資

本
出

資
。

財
務

狀
況

用
於

評
估

公
司

業
績

所
依

據
的

歷
史

財
務

資
訊

有
限

。
公

司
已

經
開

始
採

礦
活

動
，

但
尚

未
達

到
支

持
其

主
要

業
務

所
需

的
規

模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發
行

債
務

和
股

票
以

及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來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在
Te
ra
W
ul
f能

夠
從

運
營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之

前
，
Te
ra
W
ul
f預

計
將

通
過

發
行

債
務

或
股

權
證

券
、

出
售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來
為

其
業

務
運

營
和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提
供

資
金

或
通

過
提

供
M
in
er

託
管

服
務

。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前

，
公
司
的

籌
款
活
動
導
致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淨
現
金
為

90
00

萬
美
元
和

2.
72

億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融

資
活

動
包

括
：

A
T
M

產
品

。
20
22

年
2月

11
日

，
為

了
促

進
額

外
的

資
本

收
購

，
公

司
與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In
c.
和
D
.A
.D

av
id
so
n
&
C
o.
（

各
自

為
“代

理
人
”和

統
稱

為
“代

理
人
”）

簽
訂

了
市

場
發

行
銷

售
協

議
（
“銷

售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以
不

時
通

過
或

向
代

理
人

提
供

和
銷

售
。

作
為

代
理

人
或

委
託

人
，

公
司

普
通

股
，

每
股

面
值

0.
00
1
美

元
，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2
億

美
元

（
“股

份
”）

。
根

據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出
售

任
何

股
份

。
在
20
22

年
4月

，
公

司
與
C
an
t o
rF

itz
ge
ra
ld
&
C
o.

、
B
.R

ile
y

Se
cu
rit
ie
s
，
In
c.
和
D
.A
.D

av
id
so
n
&
C
o.
（

統
稱

為
“四

月
A
TM

代
理
”簽

訂
了

—
份

替
代

銷
售

協
議

（
“四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
根

據
該

協
議

，
公

司
可

以
不

時
地

通
過

或
向

四
月
A
TM

代
理

提
供

和
銷

售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

面
值

為
每

股
0.
00
1
美

元
，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2
億

美
元

。
4
月

的
A
TM

銷
售

協
議

取
代

了
銷

售
協

議
。

根
據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沒

有
義

務
出

售
任

何
股

票
。

根
據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代

理
人

將
根

據
公

司
的

指
示

，
包

括
任

何
價

格
、

時
間

或
規

模
限

制
或

公
司

指
定

的
其

他
慣

常
參

數
或

條
件

，
盡

商
業

上
合

理
的

努
力

，
根

據
其

正
常

的
交

易
和

銷
售

慣
例

，
不

時
出

售
股

票
。

公
司

將
向

代
理

人
支

付
相

當
於

每
筆

股
票

銷
售

總
價

3.
0%

的
傭

金
，

並
向

代
理

人
提

供
慣

常
的

賠
償

和
分

擔
權

。
代

理
商

或
公

司
可

在
提

前
五

（
5）

天
通

知
另

一
方

後
，

隨
時

終
止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
公

司
根

據
4
月
A
TM

銷
售

協
議

發
行

和
出

售
4
月

股
票

是
根

據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該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構
成

了
公

司
於

20
22

年
2
月

4
日

宣
佈

生
效

的
S-
3
表

格
（

註

冊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貨

架
註

冊
聲

明
（
“2
02
2
年

註
冊

聲
明
”）

，
包

括
日

期
為

4
月

26
日

的
最

終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
20
22
.2
02
2
年

註
冊

聲
明

規
定

，
公

司
可

以
按

其
在

發
行

時
確

定
的

數
量

、
價

格
和

條
款

，
在

—
次

或
多

次
發

行
中

不
時

發
行

和
出

售
其
普

通
股

、
優
先

股
、
債

務
證
券

、
存
托

股
票

、
認
股

權
證

、
權
利

、
購

買
合

同
或
單

位
，

或
其

任
何

組
合

，
總
初

始
發

行
價

格
高
達

5
億

美
元

（
或

等
值

的
外

幣
、
單

位
或
複

合
貨

幣
）

。
截

至
20
23

年
3
月

30
日

，
公
司
在

A
TM

發
行
下
出

售
了

2,
91
0,
90
9
股

普
通

股
，

淨
收

益
約

為
97
0
萬

美
元

。

普
通

股
和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根
據

承
銷

協
議

在
不

同
時

間
完

成
了

私
募

和
發

行
，

向
投

資
者

（
包

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
發

行
普

通
股

或
由

普
通

股
和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組

成
的

單
位

。
某

些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也

被
行

使
。

在
這

些
交

易
中

，
公

司
總

共
發

行
了

33
,9
38
,5
00

股
普

通
股

，
淨

收
益

為
53
00

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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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20
22

年
3
月

，
Te
ra
W
ul
f與

某
些

合
格

和
機

構
投

資
者

（
統

稱
為
“持

有
人
”）

簽
訂

了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
“認

購
協

議
”）

。
根

據
認

購
協

議
，

公
司

以
每

股
面

值
0.
00
1
美

元
的

價
格

向
買

方
出

售
了

9,
56
6
股

（
其

中

10
,0
00

股
已

授
權

）
A

系
列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

，
總

購
買

價
格

為
96
0
萬

美
元

。
認

購
協

議
包

含
公

司
的

慣
常

陳
述

、
保

證
、

契
約

和
協

議
。
T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要
約

和
出

售
是

根
據

構
成

20
22

年
註

冊
聲

明
—

部
分

的
招

股
說

明
書

和
招

股
說

明
書

補
充

檔
進

行
的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持
有

人
將

按
每

股
規

定
金

額
的

10
.0
%

的
年

利
率

累
積

股
息

，
加

上
該

股
票

的
任

何
應

計
和

未
付

股
息
金

額
，

每
日

累
積

，
每

季
度

3
月

31
日

支
付

聖
、
6
月

30
日

th
、
9
月

30
日

th
和

12
月

31
日

聖
，

分
別
在

每
年

和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從

20
22

年
6
月

30
日

開
始

，
未

支
付

的
股

息
將

計
入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並

增
加

該
優

先
股

的
清

算
優

先
權

。
初

始
清

算
優

先
權

為
每

股
1,
00
0
美

元
。

轉
換

價
格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1,
00
0
美

元
除

以
轉

換
率

，
轉

換
率

最
初

為
每

1,
00
0
美

元
的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清
算

優
先

權
支

付
10
0
股

普
通

股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累
計

股
息
為

80
萬

美
元

，
並
計

入
清
算

優
先

權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可
轉

換
優

先
股

的
總

清
算

優
先
權

約
為

10
30

萬
美
元

。

長
期

債
務

修
正

案
。
20
22

年
7
月

，
公

司
對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L
G
SA

”）
進

行
了

修
訂

。
該

修
正

案
規

定
了

額
外

的
50
00

萬
美

元
定

期
貸

款
（
“新

定
期

貸
款
”）

。
新

期
限

貸
款

的
到

期
日

為
12

月
1,
20
24

年
，

與
LG

SA
下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
致

。
新

定
期

貸
款

的
利

率
與
LG

SA
下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

致
，

但
在

某
些

條
件

出
現

時
可

能
會

增
加

。
根

據
N
ew

Te
rm

Fa
ci
lit
y
，

資
金

可
以

分
三

批
提

取
。

第
一

批
15
00

萬
美

元
已

於
20
22

年
7
月

交
割

時
提

取
，

後
續

最
高

35
00

萬
美

元
的

款
項

可
由

公

司
選

擇
提

取
，

但
須

滿
足

某
些

條
件

，
包

括
籌

集
匹

配
的

次
級

資
本

（
如

定
義

）
。

新
定

期
貸

款
第

一
批

的
攤

銷
與

LG
SA

規
定

的
現

有
定

期
貸

款
一

致
。

新
定

期
貸

款
後

續
部

分
的

貸
款

應
在

（
i）

20
24

年
4
月

5
日

和
20
24

年
7
月

8
日

按
季

度
分

期
償

還
，

相
當

於
LG

SA
下

此
類

部
分

預
支

的
原

始
本

金
金

額
的

12
.5
0%

和
（
ii）

10
月
7
，
20
24

，
等

於
根

據
LG

SA
的

此
類

部
分

預
付

的
原

始
本

金
的

37
.5
%

。
新

期
限

貸
款

要
求

公
司

將
土

地
租

賃
的

初
始

期
限

從
5
年

延
長

至
8
年

。
就

新
定

期
融

資
而

言
，

公
司

根
據

新
定

期
融

資
向

貸
款

人
發

行
了

認
股

權
證

，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的
價

格
購

買
5,
78
7,
73
2
股

普
通

股
，

公
司

普
通

股
的

總
數

量
等

於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權
的

5.
0%

。
如

果
公

司
提

取
後

續
部

分
，

則
需

要
向

貸
方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以
購

買
公

司
普

通
股

，
分

別
相

當

於
公

司
當

時
完

全
攤

薄
股

本
的

3.
75
%

和
4.
25
%

的
稀

釋
。

根
據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發
行

的
認

股
權

證
的

—
部

分
在

出
現

某
些

情
況

時
可

能
會

被
取

消
。

但
是

，
潛

在
認

股
權

證
取

消
的

期
限

已
過

，
並

且
沒

有
認

股
權

證
被

取
消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對
LG

SA
進

行
了

第
三

次
修

正
案

（
“第

三
修

正
案
”）

。
第

三
修

正
案

將
LG

S A
規

定
的

延
遲

提
款

定
期

貸
款

承
諾

中
最

高
15
,0
00
,0
00

美
元

的
初

始
資

金
分

為
兩

部
分

，
每

部
分

最
高

7,
50
0,
00
0
美

元
。

第
一

批
7,
50
0,
00
0
美

元
是

在
20
22

年
10

月
7

日
第

三
修

正
案

生
效

時
借

款
的

。
就

上
述

第
三

修
正

案
而

言
，

公
司

對
與

新
期

限
融

資
相

關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進
行

了
修

訂
和

重
述

。
經

修
訂

和
重

述
的

認
股

權
證

協
議

規
定

，
其

持
有

人
有

權
獲

得
額

外
認

股
權

證
，

以
購

買
相

當
於

公
司

完
全

攤
薄

股
權

3.
75
%

的
增

量
，

分
為

兩
個

單
獨

的
增

量
，

每
個

增
量

1.
87
5%

，
根

據
第

三
修

正
案

為
兩

個
單

獨
的

子
部

分
提

供
資

金
之

日
確

定
，

每
個

子
部

分
7,
50
0,
00
0
美

元
。
20
22

年
10

月
7

日
。

公
司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的
價

格
購

買
2,
66
7,
67
8
股

普
通

股
。

可
轉

換
本

票
。
20
22

年
11

月
，

公
司

向
某

些
合

格
投

資
者

（
包

括
公

司
管

理
層

成
員

）
發

行
了

本
金

總
額

約
為

34
0
萬

美
元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可

轉
換

票
據
”）

。
可

轉
換

票
據

是
在

私
下

協
商

的
交

易
中

發
行

的
，

作
為

根
據
19
33

年
證

券
法

，
經

修

訂
。

可
轉

換
票

據
包

含
通

常
和

慣
常

的
反

稀
釋

條
款

，
到

期
日

為
20
25

年
4
月

1
日

，
年

利
率

為
4%

，
在

發
生

違
約

事
件

時
，

年
利

率
將

增
加

到
15
%

。
可

轉
換

票
據

在
合

格
融

資
完

成
後

自
動

轉
換

為
公

司
的

股
本

證
券

，
如

可
轉

換
票

據
中

定
義

為
發

行
和

出
售

總
銷

售
價

格
不

低
於

50
0
萬

美
元

的
股

本
證

券
，

不
包

括
某

些
股

本
證

券
的

銷
售

，
轉

換
價

格
等

於
投

資
者

購
買

此
類

合
格

股
本

證
券

所
支

付
的

每
股

價
格

融
資

。
20
22

年
12

月
12

日
，

公
司

進
行

了
符

合
合

格
融

資
定

義
的

私
募

配
售

，
並

同
時

修
訂

了
可

轉
換

票
據

，
以

（
a）

將
轉

換
日

期
更

改
為

20
23

年
3
月

1
日

，
以

及
（
b）

如
果

在
轉

換
日

期
之

前
以

低
於

當
時

現
有

可
轉

換
票

據
轉

換
價

格
的

價
格

發
生

額
外

的
合

格
融

資
，

則
允

許
降

低
轉

換
價

格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轉
換

價
格

為
每

股
普

通
股

0.
40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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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國
家

環
境

保
護

總
局

。
20
22

年
6
月

2
日

，
為

促
進

額
外

資
本

收
購

，
公

司
簽

訂
了

備
用

股
權

購
買

協
議

（
”S
EP

A
“）

與
Y
A
II
PN

，
Lt
d.
（
”Y

or
kv
ill
e“
）

合
作

。
根

據
SE

PA
，

公
司

有
權

（
但

無
義

務
）

在
從

20
22

年
6
月

2
日

開
始

的
承

諾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

應
公

司
要

求
向

Y
or
kv
ill
e
出

售
最

多
50
00

萬
美

元
的

普
通

股
，

以
（
i）

36
個

月
後

—
個

月
的

第
—

天
為

最
早

者
結

束
SE

PA
周

年
紀

念
日

，
以

及
（
ii）

Y
or
kv
ill
e
應

支
付

根
據

SE
PA

要
求

支
付

的
普

通
股

股
票

預
付

款
的

日
期

，
金

額
相

當
於

50
00

萬
美

元
的

承
諾

金
額

。
除

了
公

司
要

求
預

付
款

的
權

利
外

，
根

據
某

些
先

決
條

件
，

公
司

可
以

選
擇

（
但

沒
有

義
務

）
通

過
發

行
和

出
售

可
轉

換
本

票
（
“本

票
”）

來
獲

得
本

金
為

15
00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款
貸

款
。

公
司

選
擇

於
20
22

年
6
月

2
日

向
Y
or
kv
ill
e
發

行
和

出
售

本
票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出
售

了
91
,4
05

股
普
通

股
，

淨
收

益
為

25
0,
00
0
美

元
。

公
司

以
現
金

形
式

全
額
償
還
了

本
票

，
SE

PA
已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取
消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和

截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以
及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分
別

投
資

了
6,
11
0
萬

美
元

和
1.
09
1
億

美
元

用
於
建

設
採

礦
設

施
，

並
向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投

資
了

4,
62
0
萬

美
元

和
8,
21
0
萬

美
元

，
用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運
營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於

20
23

年
2
月

開
始

運
營

。
到

20
23

年
第

二
季

度
初

，
這

些
設

施
的

比
特

幣
淨

挖
礦

能
力

預
計

將
達

到
16
0
M
W

，
能

夠
支

持
50
,0
00

名
礦

工
和

超
過

5.
5
EH

/s
的

計
算

能
力

。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公
司

為
實

現
近

期
正

運
營

現
金

流
完

成
了

幾
項

重
大

舉
措

，
即

：
（
1）

公
司

修
訂

了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
除

其
他

變
化

外
，

取
消

了
截

至
20
24

年
4
月

7
日

的
固

定
本

金
攤

銷
，

並
可

能
在

20
24

年
4
月

7
日

之
後

取
消

，
（
2）

通
過

發
行

普
通

股
、

普
通

股
認

股
權

證
和

可
轉

換
本

票
，

公
司

收
到

了
34
30

萬
美

元
的

淨
收

益
，

連
同

運
營

現
金

流
，

預
計

足
以

滿
足

公
司

在
實

現
自

由
現

金
流

為
正

企
業

前
幾

個
月

的
最

終
資

本
支

出
要

求
、

其
他

義
務

和
運

營
費

用
（
3）

N
au
til
us

設
施

的
採

礦
活

動
已

經
開

始
，

公
司

認
為

它
已

經
為

所
有

已
知

和
預

期
的

資
本

承
諾

提
供

了
資

金
，
（
4）

公
司

實
質

上
收

到
了

來
自

採
礦

機
供

應
商

的
所

有
合

同
採

礦
機

，
並

且
根

據
採

礦
機

購
買

協
議

沒
有

剩
餘

的
未

償
財

務
承

諾
，
（
5）

收
到

的
採

礦
機

足
以

充
分

利
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在

役
和

在
建

的
採

礦
能

力
，

以
及

（
6）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剩
餘

建
設

活
動

目
前

正
在

進
行

中
和

預
期

中
將

於
20
23

年
第

二
季

度
完

成
。

公
司

已
確

定
，

這
些

行
動

可
能

會
使

公
司

從
運

營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
並

能
夠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變
現

其
資

產
並

履
行

其
負

債
和

承
諾

，
因

此
，

對
於

公
司

至
少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繼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不
再

存
在

重
大

疑
問

。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不

包
括

因
Te
ra
W
ul
f可

能
無

法
繼

續
經

營
而

可
能

導
致

的
任

何
調

整
。

然
而

，
如

果
需

要
，

通
過

出
售

股
票

、
債

務
融

資
或

出
售

比
特

幣
來

擴
大

和
維

持
我

們
的

業
務

來
籌

集
資

金
的

能
力

受
到

許
多

風
險

和
不

確
定

性
的

影
響

，
即

使
我

們
成

功
了

，
未

來
的

股
票

發
行

或
可

轉
換

債
務

或
優

先
股

發
行

也
可

能
導

致
對

我
們

現
有

股
東

的
稀

釋
，

並
且

任
何

未
來

的
債

務
或

債
務

證
券

可
能

包
含

限
制

我
們

的
運

營
或

進
入

能
力

的
契

約
進

入
某

些
交

易
。

我
們

通
過

比
特

幣
挖

礦
實

現
收

入
並

成
功

將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或

使
用

比
特

幣
支

付
資

金
管

理
費

用
的

能
力

受
到

許
多

風
險

的
影

響
，

包

括
監

管
、

財
務

和
商

業
風

險
，

其
中

許
多

風
險

超
出

了
我

們
的

控
制

範
圍

。
此

外
，

比
特

幣
的

市
場

價
格

經
歷

了
重

大
的

歷
史

波
動

，
因

此
無

法
預

測
未

來
價

格
。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

部
分

第
1A

項
「

風
險

因
素

」
中

有
關

影
響

公
司

業
務

的
風

險
的

討
論

。

關
鍵

會
計

政
策

和
估

計

上
述

對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基
於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這
些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的
。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的
編

制
需

要
應

用
會

計
政

策
和

使
用

估
計

。
下

麵
描

述
了

對
編

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估
計

最
重

要
的

會
計

政
策

，
這

些
政

策
需

要
管

理
層

進
行

最
困

難
、

主
觀

或
複

雜
的

判
斷

。

有
關

公
司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

請
參

閱
本

年
度

報
告

第
8
項

10
-K

表
中

包
含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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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T E R A W U L F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目
錄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沒

有
（
i）

在
沒

有
額

外
次

級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

法
人

實
體

沒
有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來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或

（
ii）

作
為

—
個

團
體

，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導
法

人
實

體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
iii
）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損
失

的
義

務
或

獲
得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回
報

的
權

利
。

公
司

將
通

過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來
合

併
其

擁
有

控
制

性
財

務
利

益
的

任
何

V
IE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
1）

指
導

V
IE

對
其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以

及
（
2）

吸
收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V
IE

損
失

的
義

務
，

或
從

V
IE

獲
得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如
果

同
時

滿
足

這
兩

個
特

徵
，

公
司

將
自

己
視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會

將
該

V
IE

合
併

到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公
司

在
初

次
參

與
V
IE

時
確

定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是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是
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公

司
在

V
IE

中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顯
著

的
活

動
，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這
些

活
動

，
以

及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吸
收

V
IE

的
損

失
或

從
V
IE

中
獲

得
對

V
IE

可
能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權

利
。

20
21

年
，

公
司

與
—

家
無

關
的

合
資

企
業

成
立

了
—

家
合

資
企

業
N
au
t 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
以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開

發
、

建
造

和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由

於
合

資
企

業
的

初
始

性
質

和
對

額
外

融
資

的
持

續
承

諾
，

公
司

確
定

N
au
til
us

為
V
IE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對
N
au
til
us

施
加

重
大

影
響

，
但

公
司

已
確

定
，

它
無

權
指

導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績
效

影
響

最
重

大
的

活
動

。
最

初
，

由
於

需
要

股
東

雙
方

批
准

許
多

關
鍵

的
經

營
決

策
，

因
此

指
導

N
au
til
us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由
合

資
企

業
內

的
雙

方
平

均
分

配
，

並
且

當
不

能
平

均
分

配
時

，
主

要
由

共
同

企
業

控
制

，
包

括
通

過
共

同
企

業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代

表
。

因
此

，
公

司
已

確
定

其
不

是
N
au
t il
us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

已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法

對
該

實
體

進
行

了
會

計
處

理
。

與
公

司
參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風

險
包

括
承

諾
可

能
為

額
外

的
股

權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在
截

至
02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將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降
至

25
.2
%

。

礦
池

公
司

已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o
un
dr
y
U
S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以
換

取
對

價
。

該
安

排
可

隨
時

終
止

，
任

何
—

方
均

無
需

支
付

巨
額

罰
款

，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24
小

時
。

公
司

的
可

執
行

賠
償

權
僅

在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時

開
始

並
繼

續
存

在
。

礦
池

採
用

按
股

全
額

付
費

（
“F
PP
S”

）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的

交
換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按

日
計

算
的

每
股

基
本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用
獎

勵
補

償
，

其
金

額
近

似
於

可
以

使
用

公
司

計
算

能
力

獲
得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和
交

易
費

用
。

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難
度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無
論

礦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地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上
，

公
司

都
有

權
獲

得
賠

償
。

為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以

進
行

加
密

貨
幣

交
易

驗
證

服
務

是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產
出

。
提

供
此

類
計

算
能

力
是

唯
一

的
履

行
義

務
。

公
司

收
到

的
交

易
對

價
（

如
有

）
是

非
現

金
對

價
，

並
且

都
是

可
變

的
。

由
於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加

密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相

關
加

密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該

報
價

被
視

為
每

日
報

價
。

當
已

確
認

的
累

計
收

入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沖

銷
時

，
將

確
認

收
入

。
每

24
小

時
合

同
期

限
後

，
礦

池
將

加
密

貨
幣

對
價

轉
移

到
我

們

指
定

的
加

密
貨

幣
錢

包
中

。

這
些

交
易

中
沒

有
重

要
的

融
資

成
分

。
但

是
，

可
能

會
以

礦
池

運
營

商
費

的
形

式
向

客
戶

支
付

對
價
;該

費
用

（
如

有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收
益

中
扣

除
，

並
記

錄
為

抵
銷

收
入

，
因

為
它

不
代

表
對

特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付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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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公
司

目
前

的
託

管
合

同
是

具
有

單
—

履
行

義
務

的
服

務
合

同
。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將
客

戶
的

礦
工

託
管

在
物

理
安

全
的

數
據

中
心

，
該

數
據

中
心

具
有

電
力

、
互

聯
網

連
接

、
環

境
空

氣
冷

卻
和

可
用

的
維

護
資

源
。

託
管

收
入

會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確
認

，
因

為
客

戶
同

時
接

收
和

消
費

公
司

績
效

的
好

處
。

公
司

確
認

託
管

收
入

，
但

前
提

是
此

類
收

入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逆

轉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需
要

開
具

發
票

，
並

且
按

月
付

款
。

雖
然

大
部

分
對

價
以

現
金

支
付

，
但

某
些

對
價

以
加

密
貨

幣
支

付
。

由
於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加
密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相

關
加

密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的
。

公
司

與
客

戶
簽

訂
了

—
份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合
同

，
該

合
同

將
於

20
23

年
12

月
到

期
，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報

價
為

約
為

38
,0
00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和
20
21

年
2
月

8
日

（
成

立
日

期
）

至
20
21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

公
司

的
礦

工
託

管
收

入
分

別
為

46
0
萬

美
元

和
0
美

元
。

加
密

貨
幣

包
括

比
特

幣
在

內
的

加
密

貨
幣

被
納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資

產
，

因
為

公
司

有
能

力
在

高
流

動
性

的
市

場
中

出
售

加
密

貨
幣

，
並

打
算

在
需

要
時

清
算

其
加

密
貨

幣
以

支
持

運
營

。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提
供

計
算

能
力

和
託

管
活

動
而

賺
取

的
加

密
貨

幣
與

上
述

公
司

的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有

關
。

加
密

貨
幣

被
視

為
具

有
無

限
使

用
壽

命
的

無
形

資
產

。
具

有
無

限
使

用
壽

命
的

無
形

資
產

不
攤

銷
，

而
是

在
其

整
個

持
有

期
內

連
續

評
估

減
值

。
當

帳
面

金
額

超
過

其
公

允
價

值
時

，
即

存
在

減
值

，
公

允
價

值
是

使
用

加
密

貨
幣

在
計

量
其

公
允

價
值

時
的

報
價

來
衡

量
的

，
該

報
價

基
於

在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報

告
的

加
密

貨
幣

的
盤

中
低

價
報

價
。

在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的

範
圍

內
，

該
損

失
建

立
了

資
產

的
新

成
本

基
礎

。
不

允
許

隨
後

轉
回

減
值

損
失

。

公
司

出
售

的
加

密
貨

幣
和

授
予

公
司

的
加

密
貨

幣
，

包
括

作
為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的
補

償
，

都
包

含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的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中

。
公

司
將

根
據

先
進

先
出

（
“F
IF
O
”）

會
計

方
法

對
其

損
益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發
行

普
通

股
或

認
股

權
證
債
務
;債

務
修

改

20
21

年
12

月
1

日
，
Te
ra
C
ub

簽
訂

了
LG

SA
，

其
中

包
括

1.
23
5
億

美
元

的
定

期
貸

款
。

就
LG

SA
而

言
，

公
司

向
定

期
貸

款
持

有
人

發
行

了
83
9,
39
8
股

普
通

股
，

該
數

量
的

普
通

股
占

交
易

完
成

後
Te
ra
W
ul
f公

開
註

冊
股

票
流

通
股

的
1.
5%

。
債

務
工

具
和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含
的

任
何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普

通
股

）
之

間
的

收
益

分
配

通
常

基
於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方
法

。
在

應
用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方
法

時
，

確
定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獨
立

於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定
期

貸
款

的
公

允
價

值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性
的

衡
量

標
準

，
定

期
貸

款
部

分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發
生

10
%

的
變

化
將

導
致

分
配

給
定

期
貸

款
和

權
益

組
成

部
分

的
公

允
價

值
發

生
19
0
萬

美
元

的
變

化
。

20
22

年
7
月

，
公

司
簽

訂
了
LG

SA
的

第
—

修
正

案
，

其
中

包
括

15
00

萬
美

元
的

額
外

借
款

和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的
價

格
購

買
3,
47
2,
64
0
股

普
通

股
。

債
務

修
改

的
會

計
處

理
很

複
雜

，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可
能

的
會

計
結

果
包

括
問

題
債

務
重

組
會

計
、

消
滅

會
計

或
修

改
會

計
，

每
種

會
計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都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公

司
已

確
定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
此

外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需
要

確
定

所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這

需
要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性

的
衡

量
標

準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變
化

10
%

將
導

致
根

據
第

—
修

正
案

記
錄

的
借

款
價

值
發

生
變

化
30

萬
美

元
。

20
22

年
10

月
，

公
司

簽
訂

了
LG

SA
的

第
三

修
正

案
，

其
中

包
括

額
外

借
款

75
0
萬

美
元

和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的
價

格
購

買
2,
66
7,
67
8
股

普
通

股
。

債
務

修
改

的
會

計
處

理
很

複
雜

，
需

要
做

出
重

大
判

斷
。

潛
在

的
會

計
結

果
包

括
陷

入
困

境
的

債
務

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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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會
計

、
消

滅
會

計
或

修
改

會
計

，
每

種
會

計
對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都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公
司

已
確

定
修

改
會

計
適

用
。

此
外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需

要
確

定
所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允
價

值
，

這
需

要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性
的

衡
量

標
準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發
生

10
%

的
變

化
將

導
致

根
據

第
三

修
正

案
記

錄
的

借
款

價
值

發
生

變
化

20
萬

美
元

。

可
轉
換
樂
器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對

其
發

行
的

可
轉

換
債

務
和

可
轉

換
權

益
工

具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就
該

會
計

而
言

，
公

司
根

據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B

”）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第
48
0
號
“區

分
負

債
與

權
益
”（

“A
SC

48
0”
）

和
A
SC

81
5“

衍
生

品
和

對
沖

活
動
”（

“A
SC

81
5”

）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徵
。
A
SC

48
0
要

求
對

某
些

金
融

工
具

進
行

負
債

會
計

處
理

，
包

括
體

現
無

條
件

轉
讓

可
變

數
量

股
票

的
義

務
的

股
票

，
前

提
是

該
義

務
的

貨
幣

價
值

完
全

或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三

個

特
徵

之
—

：
（
1）

成
立

時
已

知
的

固
定

貨
幣

金
額

，
（
2）

發
行

人
股

票
公

允
價

值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物

的
變

化
，

或
（
3）

發
行

人
股

票
，

但
交

易
對

手
的

貨
幣

價
值

與
發

行
人

股
票

的
價

值
相

反
。

根
據

A
SC

81
5
，

公
司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A
SC

81
5
要

求
與

主
合

同
分

開
核

算
並

以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嵌

入
式

衍
生

工
具

。
衍

生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
如

有
）

必
須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進
行

重
估

，
公

允
價

值
的

相
應

變
動

將
記

錄
在

本
期

經
營

業
績

中
。

所
得
稅

公
司

根
據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74
0-
10

的
規

定
對

所
得

稅
進

行
會

計
核

算
。
所

得
稅

會
計
“，

該
法

案
要

求
採

用
資

產
和

負
債

方
法

來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和

負
債

法
要

求
確

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和
負

債
，

以
應

對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金

額
與

稅
基

之
間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預
期

未
來

稅
收

後
果

。
提

供
估

值
備

抵
以

抵
消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的
任

何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10

中
與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頭
寸

會
計

相
關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所
採

取

的
某

些
立

場
很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得
到

維
持

，
而

另
—

些
則

受
到

所
採

取
立

場
的

利
弊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金
額

的
不

確
定

性
。

根
據

A
S C

74
0-
10

的
指

導
，

稅
務

狀
況

的
好

處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得

到
確

認
，

在
此

期
間

，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該

狀
況

更
有

可
能

在
審

查
（

包
括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的

解
決

，
如

果
有

）
時

保
持

不
變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消

或
匯

總
。

然
後

，
根

據
在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時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大
於

50
%

的
最

大
收

益
來

衡
量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此
類

頭
寸

的
稅

收
優

惠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利
益

超
過

上
述

衡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

應
反

映
為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不
確

定
的

稅
收

利
益

負
債

，
以

及
經

審
查

後
應

向
稅

務
機

關
支

付
的

任
何

相
關

利
息

和
罰

款
。

所
得

稅
最

關
鍵

的
估

計
是

確
定

是
否

為
任

何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包
括

淨
虧

損
結

轉
）

記
錄

估
值

備
抵

，
管

理
層

必
須

估
計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變

現
的

可
能

性
是

否
更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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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專
案
7.
財

務
管

理
部

門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成

果
的

討
論

分
析

以
下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及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及
分

析
應

與
本

年
報

內
的

其
他

專
案

及
隨

附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及
其

附
注

—
並

閱
讀

。
除

另
有

指
明

外
，

下
文

呈
列

之
所

有
數

字
均

為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之

業
績

。
本

報
告

所
用

但
並

無
另

行
界

定
之

大
寫

術
語

具
有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該

等
術

語
所

賦
予

之
涵

義
。

除
文

意
另

有
所

指
外

，
本

年
報

中
提

及
的
“公

司
”
、
“T
er
aW

ul
f”

、
“我

們
”或

“我
們

的
”指

Te
ra
W
ul
fI
nc
.。

及
其

合
併

子
公

司
。

本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成
果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中
所

載
的

某
些

陳
述

可
能

被
視

為
前

瞻
性

陳
述

。
見
"前

瞻
性

聲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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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概
述

我
們

是
—

家
領

先
的

數
字

資
產

技
術

公
司

，
專

門
從

事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和

可
持

續
能

源
開

發
。

我
們

的
主

要
重

點
是

通
過

在
美

國
開

發
和

運
營

最
先

進
的

設
施

來
支

持
具

有
環

保
意

識
的

比
特

幣
採

礦
業

務
。

我
們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由
清

潔
、

經
濟

實
惠

和
可

靠
的

能
源

提
供

動
力

，
強

調
了

我
們

對
加

密
貨

幣
挖

礦
行

業
可

持
續

實
踐

的
承

諾
。

收
入

結
構

我
們

的
主

要
收

入
來

源
於

在
我

們
的

可
持

續
採

礦
設

施
場

地
進

行
的

比
特

幣
開

採
。

此
外

，
我

們
偶

爾
會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實
體

提
供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來
產

生
收

入
。

我
們

只
為

自
己

的
目

的
從

事
比

特
幣

挖
礦

，
不

為
外

部
方

提
供

比
特

幣
交

易
。

我
們

的
工

業
規

模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的
戰

略
設

計
旨

在
優

化
效

率
。

這
涉

及
不

斷
擴

大
我

們
的

哈
希

率
，

這
代

表
了

用
於

支
持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的
計

算
能

力
。

通
過

這
樣

做
，

我
們

增
加

了
成

功
解

決
加

密
哈

希
的

機
會

，
從

而
在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上
生

成
新

區
塊
—
—

這
個

過
程

通
常

被
稱

為
"解

決
區

塊
"
。

通
常

情
況

下
，

礦
工

解
決

區
塊

並
獲

得
區

塊
獎

勵
的

可
能

性
與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的
總

網
路

哈
希

率
所

代
表

的
比

例
直

接
相

關
。

區
塊

獎
勵

是
固

定
的
，

通
過

減
半

事
件

定
期

減
少

。
最

近
一

次
減

半
發

生
在
20
20

年
5月

，
將

區
塊

獎
勵

從
12
.5
比

特
幣

減
少

到
6.
25

比
特

幣
。

預
計
20
24

年
4月

將
再

次
減

半
，

將
進

一
步

將
區

塊
獎

勵
降

至
3.
12
5比

特
幣

。

除
了

區
塊

獎
勵

外
，

比
特

幣
礦

工
還

賺
取

確
認

交
易

的
交

易
費

。
通

過
驗

證
未

經
確

認
的

交
易

並
將

其
納

入
區

塊
鏈

中
的

新
區

塊
，

礦
工

收
取

這
些

費
用

。
雖

然
礦

工
沒

有
義

務
確

認
特

定
交

易
，

但
經

濟
激

勵
促

使
他

們
確

認
合

法
交

易
以

賺
取

費
用

。
從

歷
史

上
看

，
礦

工
接

受
了

相
對

較
低

的
交

易
費

用
，

但
這

些
費

用
可

能
會

有
所
不

同
，

這
使

得
未

來
的

費
用

預
測

具
有

挑
戰

性
。

目
前

，
我

們
將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變
現

，
作

為
我

們
日

常
財

務
管

理
流

程
的

—
部

分
，

以
獲

取
美

元
用

於
運

營
、

資
本

或
其

他
企

業
開

支
。

我
們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安
全

地
存

儲
在

由
我

們
的

託
管

人
N
Y
D
IG

Tr
us
tC

om
pa
ny

LL
C
管

理
的

冷
藏

錢
包

中
，
N
Y
D
IG

Tr
us
tC

om
pa
ny

LL
C
是

—
家

正
式

特
許

的
紐

約
有

限
責

任
信

託
公

司
（
“N

Y
D
IG
”）

。

對
於

我
們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
我

們
使

用
由
Fo
un
dr
y
D
ig
ita
lL

LC
（
“F
ou
nd
ry
”）

運
營

的
第

三
方

挖
礦

池
。

在
每

天
結

束
時

，
我

們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將

由
Fo
un
dr
y轉

移
到

我
們

在
N
Y
D
IG

的
託

管
錢

包
地

址
。

我
們

不
會

在
任

何
交

易
所

直
接

出
售

我
們

的
比

特
幣

。
相

反
，

我
們

依
賴
N
Y
D
IG

根
據

我
們

與
N
Y
D
IG

的
執

行
協

議
處

理
我

們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銷
售

，
詳

情
見

本
文
“風

險
因

素
”—

節
。

我
們

的
比

特
幣

銷
售

按
每

天
、

每
週

和
每

月
進

行
。

比
特

幣
和

區
塊

鏈

比
特

幣
於
20
08

年
推

出
，

通
過

提
供

—
種

去
中

心
化

的
交

換
和

保
值

機
制

，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了

數
字

貨
幣

的
格

局
。

它
在

—
個

基
於

共
識

的
網

路
上

運
行

，
利

用
—

個
被

稱
為
“區

塊
鏈
”的

公
共

分
類

賬
來

仔
細

記
錄

每
—

筆
比

特
幣

交
易

。
Te
ra
W
ul
f完

全
集

成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利

用
零

碳
能

源
，

主
要

來
自

基
荷

核
能

和
水

力
發

電
。

比
特

幣
挖

礦
涉

及
通

過
工

作
量

證
明

共
識

方
法

驗
證

交
易

，
礦

工
解

決
複

雜
的

數
學

問
題

，
以

將
交

易
添

加
到

區
塊

鏈
中

。
Te
ra
W
ul
f投

資
於

配
備

專
用

積
體

電
路

（
A
SI
C
）

晶
片

的
計

算
網

路
（

採
礦

設
備

）
，
並

確
保

電
力

驗
證

交
易

和
維

護
比

特
幣

帳
本

。
計

算
能

力
、

電
力

成
本

和
位

置
等

因
素

在
採

礦
作

業
中

發
揮

著
關

鍵
作

用
。

我
們

的
設

施 Te
ra
W
ul
f目

前
在

兩
個

成
熟

的
數

據
中

心
開

展
比

特
幣

開
採

業
務

：
紐

約
州

北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L
ak
e
M
ar
in
er
設

施
”）

和
位

於
紐

約
中

部
的

合
資

擁
有

的
N
au
til
us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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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Te
ra
W
ul
f9
5%

的
採

礦
業

務
均

採
用

零
碳

能
源

，
反

映
了

我
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承

諾
。

公
司

的
持

續
目

標
是

實
現

完
全

依
賴

零
碳

能
源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這
兩

個
工

業
規

模
的

專
案

的
總

作
業

能
力

為
5.
5
EH

/s
，

部
署

了
約
48

，
90
0名

礦
工

，
其

中
包

括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33

，
10
0名

作
業

礦
工

（
包

括
4
，
80
0名

託
管

礦
工

）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15

，
80
0名

自
礦

工
。

截
至

本
年

報
日

期
，

本
公

司
的

總
運

營
容

量
為
21
0兆

⽡
（
“兆

⽡
”）

，
目

前
正

在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增

建
35

兆
⽡

，
預

計
將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年
中

投
入

運
營

。

水
手

湖
設

施 位
於

紐
約

巴
克

市
現

已
退

役
的

燃
煤

電
廠

附
近

的
—

個
地

點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3月

開
始

可
持

續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運

營
約
11
5兆

⽡
（
“兆

⽡
”）

的
比

特
幣

開
採

能
力

，
截

至
本

年
報

日
期

，
本

公
司

已
將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基

礎
設

施
擴

展
至

該
場

地
的
16
0兆

⽡
比

特
幣

開
採

能
力

。
本

公
司

與
紐

約
州

電
力

管
理

局
（
“N

Y
PA

”）
達

成
協

議
，

提

供
90

兆
⽡

的
高

負
載

因
數

電
力

，
以

支
持

其
比

特
幣

採
礦

業
務

（
“P
PA

”）
。
PP
A
於
20
22

年
2月

12
日

簽
署

，
自
N
Y
PA

開
始

供
電

之
日

起
為

期
十

年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位

於
安

大
略

湖
岸

邊
的

—
個

廣
闊

的
場

地
上

，
有

能
力

將
容

量
擴

展
到
50
0兆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擁
有

約
30

，
10
0名

礦
工

，
不

包
括
4
，
80
0名

託
管

礦
工

，
其

中
約
28

，
30
0名

礦
工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運

營
，

其
餘

礦
工

正
在

進
行

維
護

或
待

命
，

以
替
換

正
在

維
修

的
礦

工
。

這
些

礦
工

的
組

成
如

下
：

供
應

商
和

型
號

Bi
tm
ai
n
S1
9
Pr
o

Bi
tm
ai
n
S1
9
X
P

Bi
tm
ai
n
S1
9j
Pr
o

M
in
er
V
A
M
7

W
ha
ts
m
in
er
M
30
S
+

數
量

的
礦
工

6,
70
0

6,
30
0

11
,8
00

4,
10
0

1,
20
0

30
,1
0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的
礦

工
隊

年
齡

介
乎
0.
4至

1.
6歲

，
平

均
年

齡
約

為
0.
8歲

。
我

們
並

沒
有

為
礦

工
設

定
預

定
停

機
時

間
；

然
而

，
雖

然
我

們
定

期
對

礦
工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

但
此

類
停

機
時

間
在

歷
史

上
並

不
嚴

重
。

在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時
，

根
據

預
計

維
修

時
間

的
長

短
，

我
們

可
能

會
用

替
代

礦
工

替
換

礦
工

，
以

限
制

整
體

停
機

時
間

。
我

們
在
La
ke

M
ar
in
er
工

廠
的
礦

工
隊

的
能

源
效

率
範

圍
為
22
.0
至
39
.0
焦

耳
/太

哈
希

（
"j
/th
"）

，
平

均
能

源
效

率
為
28
.8
焦

耳
/th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Be
rw
ic
k
，

是
Te
ra
W
ul
f與

Ta
le
n
En
er
gy

C
or
po
ra
tio
n（

“T
al
en
”）

的
子

公
司

的
合

資
企

業
。
N
au
til
us
目

前
擁

有
—

個
20
0兆

⽡
的

比
特

幣
採

礦
設

施
，

位
於
2.
5千

兆
⽡

核
動

力
的
Su
sq
ue
ha
nn
a站

附
近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代

表
了

第
—

個
10
0%

“表
後
”零

碳
核

能
供

電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該
設

施
以

每
千

⽡
時
2.
0美

分
的

固
定

費
率

簽
約

，
為

期
五

年
，

並
有

兩
個

連
續

三
年

的
續

約
選

項
。

根
據
N
au
til
us
合

營
協

議
，

本
公

司
持

有
N
au
til
us

25
%
股

權
，

而
Ta
le
n持

有
75
%
股

權
，

各
自

可
根

據
相

對
出

資
額

作
出

調
整

。
Te
ra
W
ul
f於

20
23

年
第

—
季

度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擁

有
50

兆
⽡

的
運

營
比

特
幣

開
採

能
力

。
於
20
24

年
2月

28
日

，
本

公
司

行
使

其
選

擇
權

，
將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能
源

需
求

增
加
50

兆
⽡

（
Te
ra
W
ul
f應

占
的

總
計
10
0兆

瓦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約
有
48

，
00
0名

礦
工

被
部

署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

其
中
46

，
00
0人

正
在

運
行

，
其

餘
正

在
進
行

維
護

或
待

命
，

以
替

換
正

在
維

修
的

礦
工

。

30



– III-22 –

附錄三  T E R A W U L F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目
錄
表

在
部

署
的

礦
工

中
，

大
約

有
15

，
80
0人

是
Te
ra
W
ul
f對

N
au
til
us
的

貢
獻

，
以

利
用
Te
ra
W
ul
f分

配
的
50

兆
⽡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
這

些
礦

工
的

組
成

如
下

：

供
應

商
和

型
號

數
量

的
礦

工

Bi
tm
ai
n
S1
9
Pr
o

6,
30
0

Bi
tm
ai
n
S1
9
X
P

7,
10
0

Bi
tm
ai
n
S1
9j
Pr
o

2,
40
0

15
,8
00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這
些

礦
工

的
年

齡
從
0.
7歲

到
0.
8歲

不
等

，
平

均
年

齡
約

為
0.
8歲

。
N
au
til
us
沒

有
為

礦
工

安
排

預
定

的
停

機
時

間
；

然
而

，
儘

管
N
au
til
us
定

期
對

礦
工

進
行

計
畫

外
的

維
護

，
但

這
種

停
機

時
間

在
歷

史
上

並
不

嚴
重

。
在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時

，
根

據
預

計
維

修
時

間
的

長
短

，
N
au
til
us
可

能
會

用
替

代
礦

工
替

換
礦

工
，

以
限

制
整

體
停

機
時

間
。

這
些

礦
工

的
能

效
範

圍
為
22
.0

至
30
.0
j/t
h
，

平
均

能
效

為
25
.5
j/t
h。

雖
然

該
公

司
持

有
N
au
til
us

25
%
的

股
權

，
但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分
配

取
決

於
Te
ra
W
ul
f和

Ta
le
n各

自
的

哈
希

率
貢

獻
。

因
此

，
本

公
司

貢
獻

了
總

計
5.
2
EH

/s
礦

工
中

的
約
1.
9
EH

/s
，

導
致

本
公

司
應

占
哈

希
率

份
額

約
35
.7
%
。

綜
合

設
施

如
上

所
述

，
影

響
我

們
挖

掘
比

特
幣

盈
利

能
力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
包

括
比

特
幣

的
美

元
價

值
、

挖
掘

難
度

、
全

球
哈

希
率

、
電

價
、

機
隊

能
效

、
數

據
中

心
能

效
等

因
素

。
採

礦
車

隊
的

能
效

推
動

了
盈

利
能

力
，

因
為

比
特

幣
開

採
最

重
要

的
直
接

成
本

是
電

力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運

營
著

—
支

高
效

的
礦

工
船
隊

。
該

公
司

使
用

以
下
指

標
作

為
運

營
進

展
和

有
效

性
的
指

標
，

並
相

信
它
們

對
投

資
者

同
樣

有
用

，
並

可
提

供
與
同

行
公

司
的

比
較

。

下
表

顯
⽰

了
我

們
的

礦
工

效
率

和
計

算
能

力
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全
球

計
算

能
力

的
對

比
。

綜
合

設
施

(1
)

全
球

哈
希

率
(E
H
/S
)(2

)

礦
工

效
率
(w
/th
)(3

)

Te
ra
W
ul
f合

併
平

均
操

作
哈

希
率
(E
H
/S
)(4

)

全
球

哈
希

率
的
Te
ra
W
ul
f%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55
8.
4

27
.6 5.
0

0.
9
%

(1
) 結

果
反

映
了

水
手

湖
設

施
採

礦
作

業
的

散
列

率
以

及
Te
ra
W
ul
f 在

鸚
鵡

螺
隱

秘
礦

場
生

產
的

散
列

率
中

的
淨

份
額

。
(2
)從

Y
C
ha
rt(
ht
tp
s:
//
yc
ha
rts
.c
om

/in
di
ca
to
rs
/b
itc
oi
n_
ne
tw
or
k_
ha
sh
_r
at
e)
獲

取
的

總
全

局
哈

希
率

(3
) 產

生
每

太
赫

茲
處

理
能

力
所

需
的

能
量

焦
耳

(4
) 雖

然
Te
ra
W
ul
f 的

兩
個

設
施

的
銘

牌
庫

存
為
5.
5
EH

/S
，

包
括

託
管

礦
工

總
數

，
但

實
際

的
月

度
哈

希
率

性
能

取
決

於
各

種
因

素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為

提
高

效
率

和
最

大
利

潤
率

而
進

行
的

性
能

調
整

、
計

畫
內

停
機
( 旨

在
提

高
可

靠
性

或
性

能
的

範
圍
) 、

計
畫

外
停

機
、

因
參

與
各

種
創

收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進
行

的
削

減
、

因
惡

劣
天

氣
導

致
A
SI
C 降

級
以

及
A
SI
C
維

護
和

維
修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的
運

營
哈

希
率

約
為

全
球

哈
希

率
的
0.
9%

，
我

們
獲

得
的

全
球

區
塊

鏈
獎

勵
比

例
大

致
相

同
，

截
至

該
日

，
約

相
當

於
每

天
10

至
11

個
比

特
幣

。
歸

根
結

底
，

為
了

使
採

礦
有

利
可

圖
，

我
們

努
力

確
保

這
些

採
礦

獎
勵

覆
蓋

我
們
的

直
接

運
營

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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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下
表

列
出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開

採
每

枚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成

本
，

包
括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和

本
公

司
在

鸚
鵡

螺
隱

秘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淨
份

額
，

以
及

設
施

內
使

用
的

每
千

⽡
時

的
總

能
源

成
本

。

挖
掘

成
本
-挖

掘
一

枚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分

析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採
礦

費
用
--
水

手
湖

設
施

和
鸚

鵡
螺

隱
秘

礦
場

設
施

的
淨

份
額

每
開

採
—

枚
比

特
幣

的
能

源
成

本

*採
礦

的
其

他
直

接
成

本
-每

開
採

—
枚

比
特

幣
的

非
能

源
公

用
事

業

開
採

一
枚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每

枚
比

特
幣

的
價

值
(1
)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占
所

開
採

比
特

幣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 $ $ $

8,
67
6 29

8,
70
5

29
,6
45

29
.4
%

統
計

數
據

水
手

湖
設

施
和

淨
份

額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比
特

幣
開

採
總

量
(2
)

比
特

幣
總

價
值

(1
)
(千

美
元
)

所
用

千
⽡

時
能

源
支

出
總

額
，

扣
除

預
期

需
求

回
應

收
益

(3
) (千

美
元
)

每
千

⽡
時

成
本

能
源

支
出

，
淨

額
占

所
開

採
比

特
幣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採
礦

的
其

他
直

接
費

用
(千

美
元
)

1
計

算
為

每
一

天
的

比
特

幣
加

權
平

均
開

盤
價

。
不

包
括

與
20
24

年
2月

到
期

的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利
潤

分
享

所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2
不

包
括

與
20
24

年
2月

到
期

的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51

比
特

幣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利
潤

分
享

所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包

括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開

採
的

比
特

幣
淨

份
額

，
基

於
歸

屬
於

公
司

的
哈

希
率

份
額

。
3
不

包
括

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的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能
源

支
出

，
並

包
括
Te
ra
W
ul
f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能
源

支
出

淨
額

，
基

於
Te
ra
W
ul
f 對

N
au
til
us
貢

獻
的

部
署

礦
工

的
總

電
力

消
耗

。

$ $ $ $

3,
34
3

99
,1
05

91
0,
74
3,
63
7

29
,0
06

0.
03
2

29
.3
%

97

電
力

價
格

是
我

們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最
重

要
的

成
本

驅
動

因
素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能

源
開

支
占

比
特

幣
挖

礦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為
29
.3
%

。

能
源

價
格

可
能

高
度

波
動

，
全

球
事

件
（

包
括

烏
克

蘭
戰

爭
和

由
此

產
生

的
天

然
氣

短
缺

）
導

致
全

國
電

力
價

格
在

過
去

—
年

上
漲

。
我

們
在

紐
約

的
全

資
擁

有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受

批
發

電
力

成
本

的
浮

動
價

格
和

市
場

費
率

波
動

所
影

響
。

這
些

價
格

由
市

場
力

量
價

格
控

制
，

所
述

價
格

可
以

小
時

變
化

。
雖

然
這

使
得

能
源

價
格

的
可

預
測

性
較

低
，

但
它

也
使

我
們

有
更

大
的

能
力

和
靈

活
性

來
積

極
管

理
我

們
消

耗
的

能
源

，
著

眼
於

提
高

盈
利

能
力

和
能

源
效

率
。

能
源

價
格

也
對

冬
季

風
暴

和
極

地
渦

旋
等

天
氣

事
件

高
度

敏
感

，
這

些
事

件
增

加
了

地
區

對
電

力
的

需
求

。
當

此
類

事
件

發
生

時
，

我
們

可
能

會
縮

減
運

營
，

以
避

免
以

更
高

的
速

率
使

用
電

力
，

或
者

我
們

可
能

會
根

據
我

們
參

與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縮

減
運

營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及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平
均

總
電

價
為

每
千

⽡
時
0.
03
2美

元
。

管
理

團
隊

即
時

決
定

我
們

應
該

削
減

的
需

求
和

時
間

。
如

果
在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下
沒

有
減

少
，

當
電

力
價

格
超

過
我

們
將

獲
得

相
應

固
定

比
特

幣
獎

勵
的

價
值

時
，

我
們

會
減

少
。

這
意

味
著

，
如

果
比

特
幣

的
價

值
下

降
或

能
源

價
格

上
升

，
我

們
的

削
減

將
增

加
；

同
樣

，
當

比
特

幣
的

價
值

上
升

和
能

源
價

格
下

降
，

我
們

的
削

減
將

減
少

。
管

理
團

隊
按

小
時

管
理

這
—

決
定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由

於
天

氣
事

件
、

能
源

價
格

飆
升

和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參

與
，

本
公

司
縮

減
了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運
營

。
該

公
司

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預

計
收

到
的

付
款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的

減
少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為
35
0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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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該
公

司
以

現
金

購
買

了
所

有
礦

工
，

並
沒

有
使

用
有

限
追

索
權

設
備

融
資

來
完

成
其

礦
工

購
買

。
本

公
司

已
透

過
發

行
股

本
及

公
司

層
面

債
務

籌
集

資
金

。
這

些
資

金
已

用
於

支
持

運
營

、
投

資
於

我
們

的
合

資
企

業
、

購
買

礦
工

和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

與
該

等
發

行
有

關
的

成
本

並
未

包
括

在
本

分
析

內
。

此
外

，
礦

工
收

購
成

本
或

資
本

支
出

並
未

納
入

上
述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
因

為
資

本
支

出
不

會
影

響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邊

際
生

產
成

本
。

採
礦

成
本

或
資

本
開

支
在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按
成

本
列

賬
於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不

動
產

、
廠

場
和

設
備

的
折

舊
按

設
備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採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
礦

工
一

般
為
4年

，
電

腦
設

備
為
5年

。
雖

然
我

們
目

前
在
4年

內
對

礦
工

進
行

折
舊

，
但

鑒
於

我
們

的
電

力
成

本
歷

史
較

低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為
每

千
瓦

時
0.
03
2美

元
）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礦
工

的
平

均
實

際
使

用
壽

命
可

能
會

超
過

折
舊

期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的

礦
工

隊
伍

的
折

舊
被

納
入

上
述

採
礦

成
本

分
析

中
，

則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每
開

採
比

特
幣

將
增

加
11

，
18
7美

元
。

資
產

使
用

壽
命

的
估

計
需

要
管

理
層

判
斷

，
包

括
考

慮
歷

史
運

營
數

據
，

鑒
於

公
司

比
特

幣
採

礦
業

務
主

要
使

用
的

下
一

代
採

礦
設

備
的

出
現

，
這

在
工

業
規

模
的

比
特

幣
採

礦
領

域
是

有
限

的
。

如
果

事
件

、
監

管
措

施
或

報
廢

模
式

的
變

化
表

明
有

必
要

更
新

，
則

可
定

期
調

整
折

舊
期

。
此

外
，

管
理

層
在

厘
定

設
備

的
估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時
會

考
慮

預
期

未
來

能
源

市
場

價
格

及
條

件
、

營
運

成
本

、
維

護
常

規
及

資
本

投
資

要
求

，
並

於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動

需
要

時
重

新
評

估
估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的
合

理
性

。
倘

已
厘

定
資

產
將

於
其

當
前

估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結

束
前

或
之

後
報

廢
或

延
長

，
則

折
舊

撥
備

將
加

速
或

延
長

，
以

反
映

已
縮

短
或

延
長

的
估

計
可

使
用

年
期

，
這

可
能

對
未

來
經

營
業

績
造

成
重

大
不

利
或

有
利

影
響

。

企
業

合
併

Te
ra
W
ul
f於

二
零

二
—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完

成
日

期
”）

完
成

其
與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I
K
O
N
IC
S”

）
的

業
務

合
併

，
據

此
（

其
中

包
括

）
Te
ra
C
ub

In
c.

。
（
“T
er
aC
ub
”
，

原
名
Te
ra
W
ul
fI
nc
.）

將
有

效
地

收
購
IK
O
N
IC
S
，

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上

市
公

司
，

這
是

業
務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的
。

根
據

合
併

協
議

的
條

款
，

緊
接

截
止

日
期

前
已

發
行

及
尚

未
發

行
的
IK
O
N
IC
S每

股
普

通
股

自
動

轉
換

及

交
換

為
（
i）

Te
ra
W
ul
f—

股
有

效
發

行
、

繳
足

及
不

應
課

稅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
（
ii）

根
據
Te
ra
W
ul
f與

IK
O
N
IC
S之

間
的

或
然

價
值

權
協

議
—

股
或

然
價

值
權

（
“C

V
R
”）

（
iii
）

有
權

收
取
5美

元
現

金
，

不
計

利
息

。
在

緊
接

截
止

日
期

之
前

發
行

和
發

行
在

外
的
Te
ra
C
ub

普
通

股
自

動
轉

換
為

接
收
Te
ra
W
ul
f多

股
有

效
發

行
的

、
繳

足
的

和
不

可
評

估
的

股
份

的
權

利
，

以
便

在
轉

換
之

前
的
Te
ra
C
ub

普
通

股
股

東
將

在
緊

接
截

止
日

期
之

後
有

效
控

制
Te
ra
W
ul
f全

部
發

行
在

外
的

股
份

的
98
%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於
緊

接
截

止
日

期
前

，
IK
O
N
IC
S的

各
股

東
就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獲

得
—

份
C
V
R
。

持
有

人
有

權
收

取
淨

收
益

的
95
%
（

如
C
V
R
協

議
中

所
定

義
）

，
如

有
，

從
出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
或

許
可

所
有

或
任

何
部

分
的
IK
O
N
IC
S合

併
前

業
務

在
合

併
日

期
後
18

個
月

內
完

成
，

惟
該

交
易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之
最

多
10
%
之

儲
備

金
及

將
予

保
留

以
償

付
保

留
負

債
（

定
義

見
C
V
R協

議
）

之
其

他
金

額
。
C
V
R
s不

授
予

其
持

有
人
IK
O
N
IC
S或

Te
ra
W
ul
f的

任
何

投
票

權
或

股
權

或
所

有
權

權
益

，
除

有
限

情
況

外
，

不
可

轉
讓

，
且

未
在

任
何

報
價

系
統

上
市

或
在

任
何

證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

該
協

議
將

於
其

持
有

人
之

所
有

付
款

責
任

獲
履

行
後

終
止

。
C
V
R
的

持
有

人
將

沒
有

資
格

收
到

支
付

的
處

置
，

如
有

，
IK
O
N
IC
S的

任
何

部
分

合
併

前
業

務
結

束
日

期
後

的
18

個
月

周
年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

計
入

本
公

司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C
V
R
負

債
為
10
9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完
成

出
售
IK
O
N
IC
S所

有
持

作
出

售
的

淨
資

產
，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為
13
20

萬
美

元
，

其
中
70
0萬

美
元

根
據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資
產

購
買

協
議

的
條

款
仍

處
於

託
管

狀
態

。
資

產
出

售
後

，
IK
O
N
IC
S的

名
稱

變
更

為
R
M

10
1
In
c .

。
（
“R
M

10
1”
）
，
且

實
體

沒
有

剩
餘

業
務

或
雇

員
。

於
20
23

年
2月

，
所

有
託

管
資

金
均

已
釋

放
予

本
公

司
，

而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作
出

多
項
C
V
R
付

款
，

包
括

（
i）

於
20
23

年
2月

就
20
22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季
度

計
算

支
付
39
0萬

美
元
C
V
R

，
（
ii）

20
23

年
5月

支
付

的
C
V
R
付

款
為
57
0萬

元
，

與
20
23

年
第

—
季

度
的

季
度

計
算

有
關

；
及

（
iii
）
20
23

年
11

月
支

付
的
C
V
R
最

終
付

款
為
14
0萬

元
。

根
據
C
V
R
協

議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IK
O
N
IC
S先

前
持

作
出

售
的

所
有

淨
資

產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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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

本
公

司
已

向
C
V
R
持

有
人

分
派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11
.0
百

萬
元

，
因

此
C
V
R
協

議
被

視
為

終
止

。

業
務

合
併

完
成

後
，
R
M

10
1普

通
股

停
止

在
納

斯
達

克
交

易
，
Te
ra
W
ul
f普

通
股

於
20
21

年
12

月
14

日
開

始
在

納
斯

達
克

交
易

，
股

票
代

碼
為
“W

U
LF

”
。

經
營

成
果

本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以

開
採

比
特

幣
，

並
使

用
本

公
司

擁
有

的
專

用
積

體
電

路
電

腦
驗

證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的

交
易

，
以

比
特

幣
形

式
產

生
收

入
。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以
美

元
出

售
。

該
公

司
還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賺
取

收
入

。
20
23

年
，

公
司

成
立

了
W
U
LF

C
om

pu
te
作

為
其

內
部

創
新

中
心

，
專

注
於

研
究

、
開

發
和

部
署

其
擴

展
和

可
擴

展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在

—
個

成
功

的
試

驗
階

段
涉

及
—

個
旨

在
支

持
生

成
人

工
智

慧
和

大
型

語
言

模
型

應
用

的
緊

湊
型

圖
形

處
理

單
元

（
“G

PU
”）

系
統

後
，

本
公

司
作

出
初

步
承

諾
，

在
位

於
紐

約
州

北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L
ak
e
M
ar
in
er
設

施
”）

分
配

—
個
2兆

⽡
的

電
源

模
組

。
這

項
分

配
旨

在
支

持
更

廣
泛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計
畫

，
戰

略
上

旨
在

使
公

司
的

收
入

來
源

多
樣

化
。

雖
然

該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在
未

來
挖

掘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或

尋
求

其
他

數
據

中
心

服
務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該

公
司

未
來

十
二

個
月

的
運

營
計

畫
是

繼
續

提
高

其
運

營
採

礦
設

施
的

採
礦

能
力

，
並

完
成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第
四

棟
建

築
的

建
設

。

收
入

和
收

入
成

本

下
表

列
⽰

收
入

和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
千

）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收
入

$
69
,2
29

$
15
,0
33

收
入

成
本
(不

包
括

折
舊
)

$
27
,3
15

$
11
,0
83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收
入

分
別

為
69
20

萬
美

元
和
15
00

萬
美

元
，

增
加
54
20

萬
美

元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下
半

年
和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基

礎
設

施
的

建
設

和
投

入
使

用
增

加
了

採
礦

和
託

管
能

力
。

公
司

於
20
22

年
3月

開
始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為

兩
棟

建
築

和
額

外
的

基
礎

設
施

供
電

，
裝

機
容

量
為
11
5兆

⽡
。

在
截

至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採
礦

收
入

分
別

為
6,
17
0萬

美
元

和
1,
05
0萬

美
元

，
託

管
收

入
分

別
為
75
0萬

美
元

和
46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入
成

本
(不

包
括

折
舊
)分

別
為
2,
73
0萬

美
元

和
1,
11
0萬

美
元

，
增

加
約
1,
62
0萬

美
元

。
這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在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在

水
手

湖
設

施
建

設
並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增

加
了
採

礦
和

託
管

能
力

。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費

用
，

其
次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成
本

。
該

公
司

將
與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相
關

的
收

益
記

錄
為

與
基

本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期

間
對

應
的

收
入

成
本

的
減

少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已

收
到

或
預

計
將

收
到

的
收

益
總

額
分

別
為
35
0萬

美
元

和
10

萬
美

元
。

該
公

司
正

在
積

極
擴

大
其

在
紐

約
參

加
此

類
現

有
專

案
的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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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成
本

和
開

支 下
表

列
出

了
運

營
費

用
(以

千
為

單
位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運
營

費
用

$
2,
11
6

$
2,
03
8

運
營

費
用

關
聯

方
2,
77
3

1,
24
8

$
4,
88
9

$
3,
28
6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營

運
開

支
(包

括
關

聯
方

開
支
)分

別
約

為
49
0萬

美
元

及
33
0萬

美
元

，
淨

增
16
0萬

美
元

。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營

運
開

支
因

維
修

成
本

及
財

產
保

險
增

加
而

略
有

增
加

，
但

因
設

備
租

賃
開

支
較

上
年

減
少

所
抵

銷
，

而
向

向
其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提

供
服

務
的

關
聯

方
支

付
的

營
運

開
支

相
關

人
士

則
因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建

造
及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而

增
加

人
手

所
致

，
此

外
，

土
地

租
賃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較

小
)。

下
表

列
出

了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以

千
為

單
位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銷
售

、
一

般
和
行

政
費

用

與
銷

售
、

—
般

和
行

政
費

用
有

關
的
當

事
人

$
23
,6
93

13
,3
25

$
22
,7
70

13
,2
80

$
37
,0
18

$
36
,0
50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包

括
關

聯
方

開
支
)分

別
為
3,
70
0萬

美
元

及
3,
61
0萬

美
元

，
淨

增
10
0萬

美
元

。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主

要
包

括
專

業
費

用
、

律
師

費
、

雇
員

補
償

及
福

利
、

對
雇

員
及

顧
問

的
股

票
補
償

、
保

險
及

—
般

公
司
開

支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與
上

—
年

相
比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I)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增

加
了
43
0萬

美
元

，
(I
i)員

工
薪

酬
和

福
利

增
加

了
33
0萬

美
元

，
以

及
(I
ii)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相
關

費
用

增
加

了
80

萬
美

元
。

這
些

增
加

被
律

師
費

減
少
37
0萬

美
元

、
保

險
費

減
少
19
0萬

美
元

和
專

業
費

用
減

少
17
0萬

美
元

部
分

抵
銷

。
正

如
之

前
披

露
的

那
樣

，
該

公
司

已
經

採
取

了
旨

在
減

少
其

總
體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的
成

本
削

減
措

施
，

這
些

費
用

預
計

將
有

利
於

其
未

來
的

運
營

盈
利

能
力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折
舊

分
別

為
2,
84
0萬

美
元

和
67
0萬

美
元

。
這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建

設
並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導

致
採

礦
能

力
的

增
加

。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分

別
為
30
0萬

美
元

和
15
0萬

美
元

。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是

指
本

公
司

持
有

比
特

幣
期

間
比

特
幣

價
格

的
下

降
。

比
特

幣
的

減
值

在
其

持
有

期
間

不
會

逆
轉

，
而

是
在

清
算

時
確

認
收

益
(如

果
有

的
話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裏
，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的
實

現
收

益
，

即
比

特
幣

清
算

的
收

益
，

分
別

為
32
0萬

美
元

和
60

萬
美

元
。

在
每

—
種

情
況

下
，

增
長

都
是

由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採

礦
能

力
的

增
加

導
致

比
特

幣
的

收
入

和
銷

售
增

加
。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因
處

置
礦

工
及

註
銷

礦
工

存
款

而
錄

得
處

置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虧

損
12
0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未
錄

得
處

置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的

虧
損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記
錄

了
與
N
au
til
us
交

換
協

議
有

關
的

非
貨

幣
性

礦
工

交
換

虧
損
80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非
貨

幣
礦

商
交

易
所

沒
有

錄
得

虧
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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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利

息
支

出
分

別
為
3,
48
0萬

美
元

和
2,
47
0萬

美
元

，
增

加
1,
01
0萬

美
元

。
利

息
支

出
主

要
涉

及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本
金
1.
39
4億

美
元

和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1.
46

億
美

元
的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利

息
支

出
較

上
—

年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與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有
關

的
債

務
折

現
攤

銷
增

加
約
1,
02
0萬

美
元

，
以

及
與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的
所

述
利

率
保

持
不

變
有

關
的

利
息

支
出

增
加

。
公

司
的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日

。

於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錄
得
21
0萬

美
元

的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

與
20
22

年
10

月
對

可
轉

換
本

票
(“
本

票
”)
的

修
訂

有
關

，
該

筆
債

務
被

視
為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清
償

債
務

，
原

因
是

嵌
入

轉
換

功
能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16
0萬

美
元

，
以

及
經

修
訂

的
本

票
的

公
允

價
值

超
出

緊
接

修
訂

前
的

本
票

帳
面

價
值
94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所
得

稅
優

惠
分

別
為
0美

元
和
30

萬
美

元
。

減
少

的
原

因
是

，
在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出
售

了
為

出
售
Ik
on
ic
s而

持
有

的
淨

資
產

，
從

而
沖

銷
了

現
有

的
遞

延
稅

收
淨

負
債

和
在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計

入
所

得
稅

優
惠

的
30

萬
美

元
的

相
關

稅
收

優
惠

。
根

據
美

國
歷

史
虧

損
水

準
和

遞
延

稅
項

淨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管
理

層
認

為
，

目
前

公
司

更
有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好

處
，

因
此

，
公

司
已

根
據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遞
延

稅
項

總
資

產
計

入
全

額
估

值
準

備
金

。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淨
額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股
本

分
別

為
93
0萬

美
元

和
15
70

萬
美

元
。

該
等

金
額

包
括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減

值
虧

損
1,
36
0萬

美
元

及
1,
15
0萬

美
元

，
分

別
與

從
鸚

鵡
螺

向
本

公
司

分
派

礦
工

有
關

，
據

此
礦

工
按

分
派

日
期

的
帳

面
價

值
計

入
公

允
價

值
。

減
值

損
失

是
礦

商
在

最
初

購
買

和
分

銷
期

間
價

格
下

降
的

結
果

。
在

每
—

種
情

況
下

，
剩

餘
的

金
額

都
是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收

入
或

虧
損

中
的

比
例

份
額

，
N
au
til
us
於
20
23

年
2月

開
始

主
要

業
務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額

在
截

至
20
23

年
、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中
包

括
的

所
有

持
續

運
營

虧
損

專
案

與
其

唯
—

業
務

部
門

數
字

貨
幣

開
採

的
全

資
運

營
有

關
，

這
是

由
於

該
公

司
將
10
1馬

幣
業

務
作

為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的
非

持
續

業
務

列
報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非

連
續

性
業

務
的

淨
虧

損
分

別
為
10

萬
美

元
和
49
0萬

美
元

。
減

少
的

原
因

是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非

持
續

業
務

虧
損

主
要

包
括

為
將
Ik
on
ic
s淨

資
產

的
相

關
帳

面
值

減
去

估
計

出
售

成
本

而
減

記
的

非
持

續
業

務
減

值
虧

損
45
0萬

美
元

，
但

被
代

表
R
M
10
1收

購
事

項
的

或
有

代
價
收

購
價

格
部

分
的
C
V
R
重

計
量

收
益
11
0萬

美
元

所
抵

銷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Ik
on
ic
s的

所
有

資
產

於
期

初
前

已
出

售
，

而
R
M
10
1並

無
營

運
或

員
工

。

非
G
A
A
P衡

量
標

準

為
了

向
投

資
者

提
供

與
我

們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
G
A
A
P”
)確

定
的

結
果

相
關

的
額

外
資

訊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EB

IT
D
A
作

為
非
G
A
A
P衡

量
標

準
進

行
披

露
。

這
—

指
標

不
是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計
算

的
財

務
指

標
，

不
應

被
視

為
淨

收
益

、
營

業
收

入
或

任
何

其
他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計
算

的
指

標
的

替
代

品
，

也
不

能
與

其
他

公
司

報
告

的
類

似
名

稱
的

指
標

進
行

比
較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的
EB

IT
D
A
定

義
為

持
續

經
營

的
收

入
(虧

損
)，

對
以

下
因

素
進

行
了

調
整

：
(I)

利
息

、
稅

項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影
響

；
(Ii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優
先

股
股

息
、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支

出
和

待
結

算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

所
有

這
些

都
是

非
現

金
專

案
，

公
司

認
為

這
些

專
案

不
能

反
映

其
總

體
業

務
業

績
，

會
計

需
要

管
理

層
判

斷
，

由
此

產
生

的
費

用
與

其
他

公
司

相
比

可
能

存
在

重
大

差
異

；
(Ii
i)與

鸚
鵡

螺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人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
(4
)與

非
常

規
管

制
活

動
有

關
的

費
用

，
費

用
管

理
部

門
認

為
這

些
費

用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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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反
映

本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其
他

收
入

；
（
v）

與
利

息
收

入
或

管
理

層
認

為
不

反
映

本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收
入

有
關

的
其

他
收

入
；

及
（
vi
）

與
已

終
止

經
營

活
動

有
關

但
不

適
用

於
本

公
司

未
來

業
務

活
動

的
損

益
。

該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還

包
括

與
N
au
til
us
投

資
回

報
相

關
的

比
特

幣
從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的
分

配
的

影
響

，
管

理
層

認
為

，
連

同
不

包
括

股
權

對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的
影

響
，

扣
除

稅
後

，
反

映
了

公
司

在
其

持
續

運
營

中
使

用
的

資
產

，
因

為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投
資

。

管
理

層
認

為
，

提
供

這
種

非
G
A
A
P財

務
指

標
可

以
對

公
司

的
核

心
業

務
經

營
業

績
與

其
他

公
司

的
核

心
業

務
經

營
業

績
進

行
有

意
義

的
比

較
，

並
為

公
司

提
供

了
財

務
和

運
營

決
策

以
及

評
估

不
同

時
期

核
心

業
務

經
營

業
績

的
重

要
工

具
。

除
了

管
理

層
內

部
使

用
的

非
G
A
A
P調

整
後
EB

IT
D
A
，

管
理

層
認

為
，

調
整

後
EB

IT
D
A
也

是
有

用
的

投
資

者
和

分
析

師
比

較
公

司
的

業
績

在
—

致
的

基
礎

上
，

各
報

告

期
.管

理
層

認
為

上
述

情
況

是
如

此
，

即
使

—
些

被
排

除
的

專
案

涉
及

現
金

支
出

，
其

中
—

些
專

案
定

期
復

發
（

儘
管

管
理

層
不

認
為

任
何

此
類

專
案

是
產

生
公

司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正
常

運
營

費
用

）
。

例
如

，
本

公
司

預
計

，
不

包
括

在
經

調
整
EB

IT
D
A
內

的
股

份
薪

酬
開

支
將

繼
續

成
為

未
來

數
年

的
重

大
經

常
性

開
支

，
並

是
向

若
干

雇
員

、
高

級
職

員
、

董
事

及
顧

問
提

供
薪

酬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此

外
，

管
理

層
不

認
為

任
何

被
排

除
的

專
案

是
產

生
公

司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費
用

。

本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措

施
可

能
無

法
直

接
與

本
公

司
所

屬
行

業
的

其
他

公
司

提
供

的
類

似
措

施
進

行
比

較
，

因
為

本
公

司
所

屬
行

業
的

其
他

公
司

可
能

會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計

算
非
G
A
A
P財

務
業

績
。

本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不

是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下

的
財

務
業

績
的

衡
量

，
不

應
被

視
為

經
營

（
虧

損
）

收
入

或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得

出
的

任
何

其
他

業
績

衡
量

的
替

代
品

。
雖

然
管

理
層

利
用

內
部

並
提

出
調

整
後

的
息

稅
前

利
潤

，
公

司
只

利
用

該
措

施
，

並
不

認
為

它
是

—
個

替
代

，
或

優
於

，
由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財
務

業
績

提
供

的
資

訊
.因

此
，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不

意
味

著
被

孤
立

地
考

慮
，

並
應

閱
讀

，
包

含
在

本
公

司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已

根
據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的
資

訊
。

下
表

是
該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與

其
最

直
接

可
比

的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措

施
的

對
賬

（
即

，
（
以

千
計

）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普
通

股
股

東
應

占
淨

虧
損

$
(7
4,
49
5)

$
(9
1,
57
4)

調
整

普
通

股
股

東
應

占
淨

虧
損

與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調
整

後
EB

IT
D
A

：
優

先
股

股
息

1,
07
4

78
3

扣
除

稅
金

後
的

停
產

虧
損

12
9

4,
85
7

*與
鸚

鵡
螺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人
淨
(收

入
)損

失
中

的
股

本
，

扣
除

稅
收

後
的

淨
額

9,
29
0

15
,7
12

*被
投

資
方

與
鸚

鵡
螺

有
關

的
分

配
21
,9
49

—
所

得
稅

支
出

（
福

利
）

—
(2
56
)

減
少

利
息

支
出

34
,8
12

24
,6
79

**
折

舊
28
,3
50

6,
66
7

*對
使

用
權

資
產
進

行
攤

銷
1,
00
1

30
3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支

出
5,
85
9

1,
56
8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待
結

算
2,
91
7

2,
08
3

減
少

與
非

常
規

監
管

活
動

相
關

的
成

本
—

99
6

增
加

其
他

收
入

(2
31
)

—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調
整

後
的
EB

IT
D
A

$
30
,6
55

$
(3
4,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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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流
動

性
與

資
本

資
源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為
54
40

萬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缺
口

為
92
10

萬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2.
22
5億

美
元

，
累

計
赤

字
為
2.
59
9億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發
生

了
可

歸
因

於
普

通
股

股
東

的
淨

虧
損
74
50

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於
20
22

年
3月

開
始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水
手

湖
設

施
和

鸚
鵡

螺
隱

秘
設

施
的

運
營

能
力

為

5.
5E
H
/S

，
20
24

年
第

—
季

度
水

手
湖

設
施

第
三

棟
建

築
通

電
後

，
運

營
能

力
增

加
到
7.
9E
H
/S

。
迄

今
為

止
，

本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發

行
債

務
和

股
權

以
及

出
售

比
特

幣
所

得
款

項
，

包
括

自
有

開
採

和
從

擁
有

鸚
鵡

螺
隱

秘
設

施
的

合
資

企
業
(見

附
注
11
)分

配
的

款
項

，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Te
ra
W
ul
f預

計
將

主
要

通
過

業
務

產
生

的
正

現
金

流
為

其
業

務
運

營
和

增
量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提
供

資
金

，
包

括
銷

售
自

采
比

特
幣

和
從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見

附
注
11
)的

合
資

企
業

分
銷

的
比

特
幣

、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的

現
金

和
發

行
股

權
證

券
。

現
金

的
主

要
用

途
是

經
營

和
建

造
採

礦
設

施
、

償
還

債
務

和
一

般
公

司
活

動
，

其
次

是
與

採
礦

設
施

建
造

和
一

般
公

司
活

動
有

關
的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的

投
資

。
現

金
流

資
訊

如
下
(單

位
：

千
)：

截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

20
23

20
22

現
金

提
供

方
(使

用
於
)：

經
營

活
動

：

持
續

運
營

$
4,
16
0

$
(3
2,
26
2)

停
產

經
營

10
3

(1
,8
04
)

總
經

營
活

動
4,
26
3

(3
4,
06
6)

投
資

活
動

(7
8,
01
3)

(9
4,
04
7)

融
資

活
動

11
9,
86
6

89
,9
81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淨

變
化

$
46
,1
16

$
(3
8,
13
2)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經

營
活

動
為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提
供

（
使

用
）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42
0萬

美
元

及
32
3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運

營
提

供
的

現
金

來
自

淨
虧

損
73
40

萬
美

元
減

去
（
a）

43
0萬

美
元

的
非

現
金

支
出

，
扣

除
採

礦
帶

來
的

數
字

貨
幣

增
加
63
90

萬
美

元
，
（
b）

出
售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83
90

萬
美

元
，

以
及

（
c）

某
些

資
產

和
負

債
餘

額
的

變
化

。
非

現
金

支
出

主
要

包
括

（
i）

19
50

萬
美

元
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
承

諾
費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有

關
，
（
ii）

29
0萬

美
元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關

聯
方

支
出

，
（
iii
）
59
0萬

美
元

與
股

票
補

償
有

關
，
（
iv
）
28
40

萬
美

元
折

舊
，
（
v）

10
0萬

美
元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
（
vi
）

10
萬

美
元

與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扣
除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
有

關
，
（
vi
i）

93
0萬

美
元

與
公

司
在

被
投

資
方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

扣
除

稅
項

）
有

關
。

若
干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變
動

主
要

是
流

動
負

債
淨

減
少
10
30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應
付

賬
款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和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運

營
所

用
現

金
來

自
淨

虧
損
90
80

萬
美

元
減

去
（
a）

35
60

萬
美

元
的

非
現

金
支

出
，

扣
除

採
礦

帶
來

的
數

字
貨

幣
增

加
10
80

萬
美

元
，
（
b）

出
售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97
0萬

美
元

，
以

及
（
c）

某
些

資
產

和
負

債
餘

額
的

變
化

。
非

現
金

支
出

主
要

包
括

：
（
i）

11
70

萬
美

元
與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債

務
貼

現
增

加
有

關
，
（
ii）

21
0萬

美
元

與
普

通
股

有
關

的
關

聯
方

支
出

，
（
iii
）

16
0萬

美
元

與
基

於
股

票
的

補
償

有
關

，
（
iv
）
67
0萬

美
元

的
折

舊
，
（
v）

30
萬

美
元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
（
vi
）
90

萬
美

元
與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有
關

，
扣

除
出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已
實

現
收

益
，
（
vi
i）

15
70

萬
美

元
與

本
公

司
淨

虧
損

中
的

權
益

有
關

，
扣

除
N
au
til
us
的

稅
項

，
（
vi
ii）

49
0萬

美
元

的
已

終
止

業
務

虧
損

，
扣

除
與
R
M

10
1業

務
相

關
的

稅
項

，
其

資
產

於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已

被
大

量
出

售
，
（
ix
）
80

萬
美

元
的

非
貨

幣
礦

工
交

換
損

失
，
（
x）

21
0萬

美
元

的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若
干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變
動

主
要

包
括

負
債

淨
增

加
，
（
主

要
包

括
應

付
賬

款
、

其
他

應
計

負
債

、
應

付
關

聯
方

的
其

他
款

項
）

1
70
0萬

美
元

，
流

動
資

產
淨

增
加

（
主

要
包

括
預

付
費

用
、

應
收

關
聯

方
款

項
及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28
0萬

美
元

，
其

他
資

產
增

加
10
0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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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分

別
為
78
.0

百
萬

美
元

及
94
.0

百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
i）

分
別

投
資
75
20

萬
美

元
及
61
10

萬
美

元
興

建
採

礦
設

施
及

（
ii）

分
別

投
資
28
0萬

美
元

及
46
20

萬
美

元
，

在
N
au
til
us

，
主

要
與

合
資

企
業

的
採

礦
礦

藏
和

採
礦

設
施

擴
建

有
關

（
包

括
代

表
合

營
企

業
或

合
營

企
業

夥
伴

支
付

的
可

償
還

款
項

，
但

由
合

營
企

業
或

合
營

企
業

夥
伴

償
還

的
現

金
淨

額
不

足
10

萬
美

元
所

抵
銷

）
。

此
外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收
到

出
售
IK
O
N
IC
S持

作
出

售
淨

資
產

的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13
30

萬
美

元
。

關
於

礦
工

和
N
au
til
us
承

諾
的

更
多

討
論

見
"合

同
義

務
和

其
他

承
諾
"
。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止
年

度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1.
19
9億

美
元

及
90
0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收
到

發
行

（
i）

普
通

股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分

別
為
1.
35
9億

美
元

及
47
30

萬
美

元
，
（
ii）

認
股

權
證

分
別

為
25
0萬

美
元

及
57
0萬

美
元

，
及

（
iii
）

可
轉

換
承

兌
票

據
13
0萬

美
元

及
14
7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亦
收

到
（
i）

發
行

長
期

債
務

所
得

款
項
22
50

萬
美

元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
（
ii）

向
股

東
發

行
承

兌
票

據
所

得
款

項
34
0萬

美
元

，
（
iii
）

發
行

優
先

股
所

得
款

項
96
0萬

美
元

及
（
iv
）

保
險

費
及

財
產

所
得

款
項
21
0萬

美
元

，
廠

房
和

設
備

融
資

（
扣

除
本

金
付

款
後

）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報
告

經
營

現
金

流
出

（
i）

分
別

為
66
0萬

美
元

及
0美

元
，

與
長

期
債

務
本

金
支

付
有

關
；
（
ii）

分
別

為
20
0萬

美
元

及
0美

元
，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的

淨
股

份
結

算
有

關
的

預
扣

稅
款

支
付

有
關

，
（
ii）

0美
元

和
15
30

萬
美

元
，

分
別

與
可

轉
換

承
兌

票
據

的
本

金
付

款
有

關
；
（
iii
）

11
00

萬
美

元
和
0美

元
，

分
別

與
出

售
IK
O
N
IC
S持

作
出

售
淨

資
產

所
得

款
項

有
關

的
C
V
R
負

債
付

款
有

關
。

合
同

義
務

和
其

他
承

諾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與
Bi
tm
ai
n
Te
ch
no
lo
gi
es
D
el
aw

ar
e
Li
m
ite
d（

“B
itm

ai
n
D
el
aw

ar
e”
）

簽
訂

了
一

份
未

完
成

的
礦

工
購

買
協

議
（
“2
02
3年

7月
Bi
tm
ai
n協

議
”）

。
20
23

年
7月

的
Bi
tm
ai
n協

議
規

定
，

該
公

司
將

從
Bi
tm
ai
n特

拉
華

州
接

收
15

，
10
0名

S1
9j
X
P礦

工
，

並
根

據
某

些
付

款
時

間
條

件
選

擇
額

外
接

收
3，

40
0名

礦
工

，
並

於
20
23

年
第

四
季

度
交

付
，

總
收

購
價

為
7，

54
0萬

美
元

。
該

公
司

有
權

申
請

相
當

於
總

收
購

價
30
%
的

優
惠

券
，

從
而

估
計
18

，
50
0名

礦
工

的
有

效
收

購
價

為
53
40

萬
美

元
。
20
23

年
9月

，
本

公
司

與
Bi
tm
ai
n
D
ev
el
op
m
en
tP
TE

訂
立

具
有

約
束

力
的

意
向

書
。
Lt
d.
（
“B
itm

ai
n
PT

E”
）

收
購

至
少
1
，
20
0
PH

的
A
nt
m
in
er

S2
1礦

機
，

據
此

公
司

支
付

了
12
0萬

美
元

的
保

證
金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公

司
選

擇
不

購
買

意
向

書
允

許
的

適
用

數
量

的
A
nt
m
in
er

S2
1礦

工
，
12
0萬

美
元

的
保

證
金

已
存

入
公

司
與
Bi
tm
ai
n
PT

E的
帳

戶
，

並
適

用
於
20
23

年
7月

的
Bi
tm
ai
n協

議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已

支
付
36
20

萬
美

元
（

包
括

購
買

優
惠

券
）

，
占

實
際

購
買

價
的
67
%

。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該
公

司
向
Bi
tm
ai
n
D
el
aw

ar
e支

付
了

剩
餘

的
17
70

萬
美

元
，

並
收

到
了

根
據
20
23

年
7月

Bi
tm
ai
n協

議
簽

約
的

所
有

礦
工

。

本
公

司
為

日
期

為
20
22

年
8月

27
日

之
經

修
訂

及
重

列
合

營
協

議
（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的
對

手
方

。
根

據
該
A
&
R
N
au
til
us
協

議
，

本
公

司
已

按
淨

額
基

準
投

資
1.
25

億
美

元
，

並
將

其
股

權
權

益
調

整
至

合
營

企
業

的
25
.0
%
。

本
公

司
預

期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及

營
運

無
需

額
外

投
入

任
何

重
大

資
本

。

財
務

狀
況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結

餘
為
54
40

萬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短
缺

為
92
10

萬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22
25

萬
美

元
，

累
計

虧
損

為
25
99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營
運

資
金

短
缺

包
括

本
公

司
於
20
24

年
12

月
1日

到
期

的
定

期
貸

款
（

見
附

注
9）

當
時

未
償

還
本

金
餘

額
1.
39
4億

美
元

。
迄

今
為

止
，

本
公

司
主

要
依

賴
發

行
債

券
及

股
權

及
出

售
比

特
幣

所
得

款
項

（
自

采
及

自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的

合
營

企
業

分
銷

）
，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已
完

成
若

干
顯

著
步

驟
，

以
實

現
經

營
及

整
體

現
金

流
量

，
即

：
（
1）

本
公

司
修

訂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
見

附
注
9）

，
除

其
他

變
動

外
，

取
消

截
至
20
24

年
4月

7日
的

固
定

本
金

攤
銷

，
並

在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到
期

（
見

附
注
18

）
，
（
2）

本
公

司
通

過
發

行
每

股
面

值
0.
00
1美

元
的

普
通

股
，
（
“普

通
股
”）

、
25
0萬

美
元

的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連

同
股

權
發

行
（

見
附

注
15

）
，
以

及
13
0萬

美
元

的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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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可
換

股
承

付
票

據
（

見
附

注
10

）
，
（
3）

本
公

司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進

行
採

礦
活

動
，

認
為

其
已

為
該

設
施

的
所

有
已

知
及

預
期

資
本

承
擔

提
供

資
金

，
並

從
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合
營

企
業

收
取
21
90

萬
美

元
的

比
特

幣
分

配
，
（
4）

目
前

在
水

手
湖

設
施
1號

和
2號

樓
以

及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運
作

，
該

公
司

從
採

礦
商

供
應

商
處

收
到

了
幾

乎
所

有
合

同
礦

工
，

並
沒

有
剩

餘
的

未
償

還
財

務
承

諾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計

畫
繼

續
擴

大
其

基
礎

設
施

，
包

括
：
（
5）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1號

、
2號

和
3號

樓
以

及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的

建
設

活
動

已
基

本
完

成
。

此
外

，
如

果
業

務
需

要
需

要
使

用
，

公
司

有
—

個
積

極
的

市
場

銷
售

協
議

，
用

於
出

售
總

發
行

價
高

達
2億

美
元

的
普

通
股

股
份

（
“A

TM
銷

售
協

議
”）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4

年
3月

19
日

，
剩

餘
容

量
分

別
為
81
20

萬
美

元
和
29
80

萬
美

元
。

根
據

本
協

議
發

行
普

通
股

將
根

據
公

司
在

表
格
S—

3上
的

有
效

登
記

聲
明

（
登

記
聲

明
編

號
33
3—

26
22
26

）
進

行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如
果

公
司

在
20
24

年
4月

1日
之

前
償

還
至

少
4,
00
0萬

美
元

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

則
公

司
必

須
根

據
其

長
期

債
務

協
議

支
付

金
額

，
但

須
按

定
義

按
季

度
支

付
超

額
現

金
流

，
並

自
動

延
長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定
期

貸
款

到
期
(見

附
注
9)

。
20
24

年
2月

，
本

公
司

累
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40
00

萬
美

元
，

從
而

自
動

將
超

額
現

金
流

覆
蓋

延
長

至
20
24

年
12

月
1日

(見
附

注
18
)。

截
至
20
24

年
3月

19
日

，
定

期
貸

款
的

未
償

還
本

金
餘

額
為
1.
06

億
美

元
。

根
據

其
預

測
比

特
幣

價
格

、
網

路
雜

湊
率

及
電

價
的

預
期

範
圍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

其
可

能
會

從
營

運
中

產
生

正
現

金
流

，
並

能
夠

在
正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變
現

其
資

產
及

履
行

其
負

債
及

承
諾

，
包

括
到

期
的

定
期

貸
款

，
而

不
使

用
配

股
所

得
款

項
。

因
此

，
本

公
司

認
定

，
本

公
司

至
少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作
為

—
家

持
續

經
營

的
企

業
繼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並
無

實
質

性
懷

疑
。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不
包

括
由

於
Te
ra
W
ul
f可

能
無

法
繼

續
經

營
而

可
能

導
致

的
任

何
調

整
。

關
鍵

會
計

政
策

和
估

算

上
述

對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結
果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是
以

其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為

基
礎

的
，

該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普
遍

接
受

的
會

計
原

則
編

制
的

。
編

制
公

司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應
用

會
計

政
策

和
使

用
估

計
數

。
對

編
制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和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最
困

難
、

最
主

觀
或

最
複

雜
判

斷
的

估
計

最
重

要
的

會
計

政
策

如
下

。

本
公

司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見

本
年

報
表

格
10
—
K
第
8項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
。

收
入

確
認

本
公

司
根

據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B

”）
會

計
準

則
編

纂
（
“A

SC
”）

60
6
，

客
戶

合
同

收
入

（
“A

SC
60
6”
）

確
認

收
入

。
收

入
準

則
之

核
心

原
則

為
公

司
應

確
認

收
入

，
以

描
述

向
客

戶
轉

讓
承

諾
貨

品
或

服
務

之
金

額
，

該
金

額
反

映
本

公
司

預
期

就
交

換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有

權
收

取
之

代
價

。

礦
池

該
公

司
已

與
加

密
貨

幣
礦

池
（
Fo
un
dr
y
U
SA

Po
ol
）

達
成

協
議

，
為

礦
池

執
行

散
列

計
算

（
即

散
列

率
）
，
以

換
取

對
價

。
向

礦
池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是
公

司
日

常
活

動
的

輸
出

。
提

供
此

類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是

唯
—

的
履

約
義

務
。

該
礦

池
安

排
可

隨
時

終
止

，
而

不
會

受
到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重
大

罰
款

，
並

可
在

提
供

—
個

合
同

日
（

如
定

義
）

的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後

終
止

，
而

不
會

受
到

重
大

罰

款
。

公
司

的
可

強
制

執
行

的
賠

償
權

利
只

有
在

公
司

向
其

客
戶

（
礦

池
運

營
商

）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時

才
開

始
，

並
繼

續
。

因
此

，
與
Fo
un
dr
y
U
SA

Po
ol
的

合
同

期
限

被
視

為
少

於
24

小
時

，
並

全
天

持
續

更
新

。
此

外
，

該
公

司
的

結
論

是
，

礦
池

運
營

商
的

（
即

，
（
客

戶
的

）
續

訂
權

不
是

—
項

實
質

性
權
利

，
因

為
續

訂
權

不
包

括
任

何
折
扣

；
即

，
條

款
、

條
件

和
補

償
金

額
是

按
當

時
的

市
場

價
格

計
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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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該
等

交
易

並
無
重

大
融

資
成

分
。

礦
池

採
用

每
股

全
額

支
付

（
“F
PP
S”

）
支

付
模

式
。

在
FP
PS

模
式

下
，

作
為

向
池

提
供

散
列

計
算

服
務

的
交

換
，

公
司

有
權

支
付

每
股

基
本

金
額

和
交

易
費

獎
勵

補
償

，
按

每
日

計
算

，
金

額
接

近
可

能
已

經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和

可
能

已
經

獎
勵

的
交

易
費

，
基

於
當

時
的

區
塊

鏈
困

難
。

在
這

種
模

式
下

，
公

司
有

權
獲

得
以

比
特

幣
支

付
的

補
償

，
無

論
池

運
營

商
是

否
成

功
將

區
塊

記
錄

到
比

特
幣

區
塊

鏈
。

本
公

司
收

取
之

交
易

代
價

（
如

有
）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且

全
部

為
可

變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通

常
將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上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本
公

司
已

採
納

會
計

政
策

，
以

將
個

別
條

款
少

於
24

小
時

的
個

別
合

約
於

每
個

日
內

累
計

，
並

應
用

—
致

的
估

值
點

，
即

當
日

開
始

協
調

世
界

時
（
00

：
00

U
TC

）
，

對
相

關
非

現
金

代
價

進
行

估
值

。
當

已
確

認
累

計
收

益
金

額
可

能
不

會
出

現
重

大
撥

回
時

，
即

合
約

服
務

控
制

權
轉

移
至

採
礦

池
之

同
日

及
合

約
開

始
之

同
日

，
則

確
認

收
益

。
在

每
24

小
時

的
合

同
期

限
後

，
礦

池
將

數
字

貨
幣

對
價

轉
移

到
公

司
指

定
的

數
字

貨
幣

錢
包

中
。

以
池

運
營

商
費

用
的

形
式

支
付

給
客

戶
的

對
價

，
僅

在
公

司
產

生
FP
PS

對
價

的
情

況
下

發
生

，
從

公
司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中
扣

除
，

並
記

錄
為

相
反

收
入

，
因

為
它

不
代

表
對

特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支
付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本
公

司
目

前
的

託
管

合
同

是
具

有
單

—
履

約
義

務
的

服
務

合
同

。
該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將

客
戶

的
礦

工
託

管
在

—
個

物
理

安
全

的
數

據
中

心
，

提
供

電
力

、
互

聯
網

連
接

、
環

境
空

氣
冷

卻
和

可
用

的
維

護
資

源
。

託
管

收
入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確
認

，
因

為
客

戶
同

時
接

收
和

消
耗

公
司

業
績

帶
來

的
好

處
。

本
公

司
確

認
託

管
收

入
，

以
不

會
發

生
重

大
撥

回
的

情
況

為
限

。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客

戶

按
月

開
具

發
票

，
付

款
到

期
。

雖
然

大
部

分
代

價
以

現
金

支
付

，
但

部
分

代
價

以
數

字
貨

幣
支

付
。

由
於

數
字

貨
幣

被
視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
因

此
收

到
的

數
字

貨
幣

獎
勵

的
公

允
價

值
使

用
合

同
開

始
時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上
相

關
數

字
貨

幣
的

報
價

確
定

。
該

公
司

與
—

名
客

戶
簽

訂
了

—
份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合
同

，
該

合
同

於
20
24

年
1月

到
期

，
合

同
開

始
時

該
公

司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報

價
約

為
38

，
00
0美

元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該

公
司

錄
得

礦
機

託
管

收
入

分
別

為
75
0萬

美
元

和
46
0萬

美
元

。

數
字

貨
幣

，
淨

值

數
字

貨
幣

淨
額

由
作

為
非

現
金

代
價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組
成

，
以

換
取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以
及

換
取

數
據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
這

些
服

務
與

上
述

披
露

的
公

司
收

入
確

認
政

策
相

關
。

本
公

司
還

不
時

從
其

合
資

企
業

接
收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銷
。

數
字

貨
幣

被
包

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資
產

中
，

因
為

公
司

有
能

力
在

高
流

動
性

的
市

場
上

出
售

它
，

並
且

因
為

公
司

合
理

地
預

計
將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清

算
其

數
字

貨
幣

以
支

持
運

營
。

本
公

司
以

先
進

先
出

的
方

式
銷

售
其

數
字

貨
幣

。

數
字

貨
幣

入
賬

列
作

無
限

期
可

使
用

年
期

之
無

形
資

產
。

具
無

限
可

使
用

年
期

之
無

形
資

產
不

會
攤

銷
，

惟
須

每
年

評
估

減
值

，
或

倘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動

顯
示

資
產

較
有

可
能

出
現

減
值

，
則

更
頻

密
地

評
估

減
值

。
倘

帳
面

值
超

過
其

公
平

值
，

則
存

在
減

值
。

於
測

試
減

值
時

，
本

公
司

可
選

擇
首

先
進

行
定

性
評

估
，

以
確

定
是

否
更

有
可

能
存

在
減

值
。

倘
厘

定
出

現
減

值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則
毋

須
進

行
定

量
減

值
測

試
。

如
本

公
司

結
論

相
反

，
則

需
進

行
定

量
減

值
測

試
。

該
公

司
已

選
擇

繞
過

可
選

的
定

性
減

值
評

估
，

並
每

日
跟

蹤
其

比
特

幣
活

動
以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本

公
司

根
據
A
SC

82
0
，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根

據
本

公
司

通
常

交
易

的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上

的
報

價
確

定
其

比
特

幣
的

公
允

價
值

，
並

確
定

其
主

要
市

場
的

比
特

幣
（

第
—

級
輸

入
）
，
基

於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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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合
理

可
用

的
資

訊
。

公
司

每
天

進
行

分
析

，
以

確
定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主
要

是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上

比
特

幣
報

價
的

下
降

，
是

否
表

明
其

比
特

幣
更

有
可

能
受

損
。

為
了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
比

特
幣

的
最

低
日

內
交

易
價

格
在

單
個

比
特

幣
級

別
（

—
個

比
特

幣
）

上
被

識
別

。
比

特
幣

帳
面

值
與

比
特

幣
最

低
每

日
交

易
價

的
差

額
（

如
有

）
代

表
已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
倘

已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

則
該

虧
損

確
立

資
產

之
新

成
本

基
準

。
其

後
不

得
撥

回
過

往
記

錄
之

減
值

虧
損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分
別

確
認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30
0萬

美
元

及
15
0萬

美
元

。

本
公

司
通

過
採

礦
活

動
授

予
的

數
字

貨
幣

計
入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作

為
調

整
，

以
調

節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所
得

款
項

計
入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量
內

，
而

有
關

銷
售

的
任

何
已

實
現

收
益

或
虧

損
計

入
綜

合
經

營
報

表
的

成
本

及
經

營
開

支
內

。
從

股
權

投
資

方
收

取
數

字
貨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派
已

納
入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的

補
充

披
露

。

可
變

利
息

實
體

可
變

利
益

實
體

（
“V

IE
”）

是
指

股
權

投
資

者
沒

有
（
i）

足
夠

的
風

險
股

權
以

供
該

法
律

實
體

在
沒

有
額

外
的

附
屬

財
務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為
其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或

（
ii）

作
為

—
個

集
團

，
通

過
投

票
權

或
類

似
權

利
指

導
對

該
法

律
實

體
的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
或

（
iii
）

承
擔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虧
損

的
義

務
或

收
取

法
人

實
體

預
期

剩
餘

收
益

的
權

利
。

本
公

司
將

通
過

被
視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將
其

擁
有

控
制

性
財

務
權

益
的

任
何
V
IE
合

併
。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具

有
以

下
兩

個
特

徵
：
（
1）

有
權

指
導
V
IE
對

其
經

濟
表

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以

及
（
2）

有
義

務
承

擔
V
IE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損
失

，
或

有
權

從
V
IE
獲

得
利

益
，

但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

倘
符

合
上

述
兩

項
特

徵
，

本
公

司
認

為
本

身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將
將

該
V
IE
綜

合
納

入
其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

本
公

司
於

首
次

參
與
V
IE
時

厘
定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並
持

續
重

新
評

估
其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確
定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以

及
本

公
司

是
否

為
V
IE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是

基
於
V
IE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並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例
如

該
實

體
是

否
為
V
IE

、
本

公
司

於
V
IE
的

權
益

是
否

為
可

變
權

益
、

確
定

對
實

體
經

濟
表

現
最

重
大

影
響

的
活

動
、

本
公

司
是

否
控

制
該

等
活

動
，

以
及

本
公

司
是

否
有

義
務

承
擔
V
IE
的

損
失

，
或

有
權

從
V
IE
中

收
取

可
能

對
V
IE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利
益

。

於
二

零
二

—
年

，
本

公
司

與
—

間
不

相
關

的
合

營
企

業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開

發
、

建
設

及
經

營
多

達
30
0兆

⽡
的

零
碳

比
特

幣
採

礦
（
“合

營
企

業
”）

。
由

於
合

資
企

業
的

初
始

性
質

以
及

對
額

外
融

資
的

持
續

承
諾

，
本

公
司

確
定
N
au
til
us
為
V
IE

。
雖

然
公

司
有

能
力

對
N
au
til
us
行

使
重

大
影

響
力

，
但

公
司

已
確

定
，

它
無

權
指

導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
最

初
，

指
導
N
au
til
us
對
N
au
til
us
經

濟
業

績
影

響
最

大
的

活
動

的
權

力
在

合
資

企
業

內
由

雙
方

平
均

分
享

，
因

為
要

求
雙

方
的

股
權

持
有

人
批

准
許

多
關

鍵
的

經
營

決
定

，
而

在
沒

有
平

均
分

享
的

情
況

下
，

主
要

由
合

營
者

控
制

，
包

括
通

過
合

營
者

在
經

理
委

員
會

中
的

多
數

代
表

權
。

因
此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其

並
非
N
au
til
us
的

主
要

受
益

人
，

因
此

，
本

公
司

已
根

據
權

益
會

計
法

對
該

實
體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與

公
司

參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風
險

包
括

承
諾

可
能

為
額

外
的

股
權

投
資

提
供

資
金

。
更

多
資

訊
請

參
見

附
注
11

，
包

括
截

至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本
公

司
於
N
au
til
us
的

所
有

權
權

益
減

少
。

長
期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當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動

顯
示

資
產

或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本
公

司
會

檢
討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是

否
減

值
。

將
持

有
及

使
用

之
資

產
之

可
收

回
性

乃
按

資
產

帳
面

值
與

該
資

產
預

期
產

生
之

未
貼

現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之

比
較

計
量

。
任

何
減

值
虧

損
乃

按
資

產
帳

面
值

超
出

資
產

公
平

值
之

金
額

計
量

。
截

至
20
23

年
及
20
2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本

公
司

並
無

就
長

期
資

產
錄

得
減

值
支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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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發
行

普
通

股
或

權
證

債
務

；
債

務
修

改

於
20
21

年
12

月
1日

，
本

公
司

訂
立
LG

SA
，

其
中

包
括
12
3.
5百

萬
元

的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融

資
（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

。
就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而
言

，
本

公
司

向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持

有
人

發
行
83
9
，
39
8股

普
通

股
，

該
普

通
股

數
量

占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結

束
後
Te
ra
W
ul
f公

開
註

冊
股

份
已

發
行

股
份

的
1.
5%

。
所

得
款

項
在

債
務

工
具

與
債

務
發

行
中

包
括

的
任

何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包
括

普
通

股
）

之
間

的
分

配
通

常
基

於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法

。
在

應
用

相
對

公
允

價
值

分
配

法
時

，
確

定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公
允

價
值

和
獨

立
於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的
原

始
定

期
貸

款
的

公
允

價
值

需
要

重
大

判
斷

。
為

衡
量

敏
感

度
，

原
定

期
貸

款
部

分
之

估
計

公
平

值
變

動
10
%
將

導
致

分
配

至
原

定
期

貸
款

及
權

益
部

分
之

公
平

值
變

動
1
，
90
0
，
00
0美

元
。

於
20
22

年
7月

，
本

公
司

訂
立
LG

SA
第

—
修

正
案

，
其

中
包

括
額

外
借

款
15

，
00
0
，
00
0美

元
及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購
買
5
，
78
7
，
73
2股

普
通

股
。
債

務
修

訂
的

會
計

處
理

複
雜

，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潛

在
會

計
結
果

包
括

問
題

債
務

重
組

會
計

、
註

銷
會
計

或
修

訂
會

計
，

每
種

會
計

對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修
改

會
計

法
適

用
。

此
外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處

理

要
求

厘
定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平

值
，

這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度
的

衡
量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平

值
變

動
10
%
將

導
致

根
據

第
—

修
訂

案
的

借
貸

記
錄

價
值

變
動
30

萬
美

元
。

於
20
22

年
10

月
，

本
公

司
訂

立
LG

SA
的

第
三

次
修

訂
，

其
中

包
括

額
外

借
款
7.
5百

萬
美

元
及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購
買
2
，
66
7
，
67
8股

普
通

股
。

債
務

修
訂

的
會

計
處

理
複

雜
，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潛

在
會

計
結

果
包

括
問

題
債

務
重

組
會

計
、

註
銷

會
計

或
修

訂
會

計
，

每
—

項
對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有
不

同
影

響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修
改

會
計

法
適

用
。

此
外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處
理

要
求

厘
定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平

值
，

這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度
的

衡
量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平

值
變

動
10
%
將

導
致

第
三

修
訂

項
下

的
借

貸
記

錄
價

值
變

動
20

萬
美

元
。

於
20
23

年
3月

，
本

公
司

訂
立
LG

SA
第

五
次

修
訂

，
其

中
包

括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以

每
股
0.
01

美
元

購
買
27

，
75
9
，
26
5股

普
通

股
和

每
股
1.
00

美
元

購
買
13

，
87
9
，
63
0股

普
通

股
。
債

務
修

訂
的

會
計

處
理

複
雜

，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潛

在
會

計
結
果

包
括

問
題

債
務

重
組

會
計

、
註

銷
會
計

或
修

訂
會

計
，

每
種

會
計

對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本

公
司

已
確
定

修
改

會
計

法
適

用
。

此
外

，
債

務
修

改
會

計
處

理
要

求
厘

定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的
公

平
值

，
這

需
要

作
出

重
大

判
斷

。
作

為
敏

感
度

的
衡

量
標

準
，

認
股

權
證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發

生
10
%
的

變
動

將
導

致
根

據
第

五
修

正
案

的
借

貸
記

錄
價

值
發

生
16
0萬

美
元

的
變

動
。

可
轉

換
工

具 本
公

司
根

據
適

用
的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
其

發
行

的
可

換
股

債
券

和
可

換
股

股
本

工
具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關

於
該

會
計

，
本

公
司

根
據
A
SC

48
0
，

區
分

負
債

與
股

權
（
“A

SC
48
0”
）

和
A
SC

81
5
，

衍
生

品
和

對
沖

活
動

（
“A

SC
81
5”
）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點

。
A
SC

48
0要

求
對

某
些

金
融

工
具

進
行

負
債

會
計

處
理

，
包

括
體
現

無
條

件
轉

讓
可

變
數

量
股

份
義

務
的

股
份

，
條

件
是

該
義

務
的

貨
幣

價
值

完
全

或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三

個
特

徵
之

—
：
（
1）

在
開

始
時

已
知

的
固

定
貨

幣
數

額
，
（
2）

發
行

人
權

益
股

份
公

允
價

值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項

的
變

動
或

（
3）

發
行

人
權

益
股

份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動

，
但

交
易

對
手

的
貨

幣
價

值
與

發
行

人
股

份
的

價
值

相
反

。
根

據
A
SC

81
5
，

本
公

司
評

估
協

議
的

各
種

條
款

和
特

徵
，

以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根

據
A
SC

81
5要

求
與

主
合

同
分

開
入

賬
並

以
公

允
價

值
記

錄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的
嵌

入
式

衍
生

工
具

。
衍

生
負

債
（

如
有

）
的

公
允

價
值

需
要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進
行

重
估

，
公

允
價

值
的

相
應

變
動

計
入

當
期

經
營

成
果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

司
並

無
任

何
負

債
鬚

根
據
A
SC

48
0或

A
SC

81
5重

新
估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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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表

所
得

稅

本
公

司
根

據
A
SC

74
0
，

所
得

稅
會

計
（
“A

SC
74
0”
）

的
規

定
對

所
得

稅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其
中

要
求

，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採
用

資
產

和
負

債
法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及
負

債
法

要
求

就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帳

面
值

與
稅

基
之

間
之

暫
時

差
異

之
預

期
未

來
稅

務
後

果
確

認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及

負
債

。
倘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淨

額
較

有
可

能
無

法
變

現
，

則
會

作
出

估
值

撥
備

以
抵

銷
任

何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淨

額
。

本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中

有
關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狀
況

會
計

處
理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很
有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維
持

某
些

立
場

，
而

另
—

些
立

場
則

不
確

定
立

場
的

優
點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數
額

。
根

據
A
SC

74
0的

指
引

，
在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在
審

查
後

（
包

括
解

決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
如

有
）
）
，
該

狀
況

很
有

可
能

維
持

的
期

間
內

，
稅

務
狀

況
的

好
處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銷

或
合

併
。

於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稅

務
利

益
乃

按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時
變

現
可

能
性

超
過
50
%
的

最
大

利
益

計
量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利

益
超

過
上

述
計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應
在

隨
附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反

映
為

不
確

定
稅

務
利

益
的

負
債

，
連

同
任

何
相

關
的

利
息

和
罰

款
，

經
審

查
後

應
支

付
給

稅
務

機
關

。
所

得
稅

最
關

鍵
的

估
計

是
決

定
是

否
記

錄
任

何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淨

額
（

包
括

結
轉

淨
虧

損
）

的
估

值
撥

備
，

管
理

層
必

須
估

計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是

否
更

有
可

能
變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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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項
目

7.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以
下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應

與
本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
“年

度
報

告
”）

中
包

含
的

其
他

專
案

以
及

本
報

告
其

他
部

分
隨

附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和
附

注
—

起
閱

讀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否

則
以

下
所

有
數

字
均

為
持

續
經

營
的

結
果

。
此

處
使

用
但

未
另

行
定

義
的

大
寫

術
語

應
具

有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賦
予

此
類

術
語

的
含

義
。

除
非

上
下

文
另

有
要

求
，

否
則

本
年

度
報

告
中

提
及

的
“公

司
”
、
“T
er
aW

ul
f”

、
“我

們
”或

“我
們

的
”均

指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合

併
子

公
司

。
本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中

包
含

的
某

些
陳

述
可

能
被

視
為

前
瞻

性
陳

述
。

請
參

閱
“前

瞻
性

陳
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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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本
M
D
&
A

—
般

討
論

20
24

年
和

20
23

年
的

專
案

以
及

20
24

年
和

20
23

年
的

年
度

比
較

。
不

包
括

對
20
22

年
專

案
的

討
論

以
及

20
23

年
和
20
22

年
的

年
度

比
較

，
可

在
公

司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第

7
項

第
二

部
分

的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中

找
到

。

概
述

我
們

是
下

—
代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垂

直
整

合
所

有
者

和
運

營
商

，
專

為
支

持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H
PC

工
作

負
載

而
構

建
。

憑
藉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堅

定
承

諾
，

我
們

的
運

營
主

要
由

零
碳

能
源

提
供

動
力

，
加

強
了

我
們

對
美

國
環

保
數

據
中

心
運

營
的

關
注

。
通

過
利

用
清

潔
、

經
濟

高
效

且
可

靠
的

能
源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提

高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領

域
的

長
期

效
率

和
彈

性
。

我
們

的
主

要
業

務
以

位
於

安
大

略
湖

沿
岸

的
戰

略
位

置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為
中

心
。

這
個

廣
闊

的
設

施
在

—
座

退
役

的
燃

煤
發

電
廠

的
現

場
開

發
，

旨
在

實
現

可
擴

展
增

長
，

短
期

內
可

擴
展

至
50
0
M
W

，
通

過
有

針
對

性
的

輸
電

升
級

可
擴

展
至

75
0
M
W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專
為

支
持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G
PU

驅
動

的
H
PC

工
作

負
載

而
構

建
，

能
夠

很
好

地
滿

足
對

計
算

密
集

型
應

用
程

式
不

斷
增

長
的

需
求

。
這

種
雙

重
目

的
戰

略
提

高
了

運
營

效
率

，
實

現
了

收
入

來
源

的
多

樣
化

，
並

鞏
固

了
我

們
在

不
斷

發
展

的
數

字
經

濟
中

的
地

位
。

比
特

幣
和

區
塊

鏈

比
特

幣
於

20
08

年
推

出
，

通
過

實
現

去
中

心
化

系
統

來
交

換
和

存
儲

價
值

，
而

無
需

依
賴

傳
統

金
融

機
構

，
從

而
徹

底
改

變
了

數
字

金
融

。
它

在
稱

為
“區

塊
鏈
”的

公
共

帳
本

上
運

行
，

該
帳

本
透

明
且

安
全

地
記

錄
每

筆
交

易
。

這
種

去
中

心
化

的
結

構
消

除
了

對
仲

介
機

構
的

需
求

，
提

高
了

交
易

效
率

，
同

時
使

網
路

能
夠

抵
禦

審
查

和
欺

詐
。

與
法

定
貨

幣
不

同
，

比
特

幣
不

受
任

何
政

府
或

中
央

銀
行

的
控

制
，

加
強

了
其

作
為

稀
缺

、
獨

立
價

值
儲

存
手

段
的

作
用

。

比
特

幣
挖

礦
是

通
過

工
作

量
證

明
共

識
驗

證
交

易
和

保
護

網
路

的
過

程
，

礦
工

解
決

複
雜

的
密

碼
難

題
以

向
區

塊
鏈

添
加

新
區

塊
。

該
網

路
由

全
球

分
佈

式
節

點
池

維
護

，
確

保
交

易
完

整
性

並
防

止
雙

重
支

出
。

影
響

挖
礦

經
濟

學
的

關
鍵

因
素

包
括

計
算

能
力

、
能

源
成

本
和

網
路

難
度

，
礦

工
們

競
相

最
大

化
他

們
在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部
署

的
總

計
算

能
力

（
哈

希
率

）
中

的
份

額
。

隨
著

更
多

礦
工

參
與

，
網

路
難

度
每

2,
01
6
個

區
塊

（
大

約
每

兩
周

）
動

態
調

整
—

次
，

以
保

持
—

致
的

區
塊

創
建

率
。

比
特

幣
獎

勵
減

半

比
特

幣
的

供
應

量
發

行
遵

循
預

定
義

的
減

半
時

間
表

，
大

約
每

四
年

將
區

塊
獎

勵
減

少
50
%

。
這

種
機

制
強

制
執

行
比

特
幣

的
受

控
供

應
，

有
助

於
其

稀
缺

性
和

長
期

價
值

主
張

。
比

特
幣

總
供

應
量

上
限

為
21
00

萬
枚

硬
幣

，
減

半
將

繼
續

進
行

，
直

到
達

到
此

限
制

。

最
近

的
減

半
發

生
在

20
24

年
4
月

19
日

，
將

區
塊

獎
勵

從
每

個
區

塊
6.
25

個
比

特
幣

減
少

到
3.
12
5
個

比
特

幣
。

雖
然

減
半

減
少

了
直

接
挖

礦
補

貼
，

但
交

易
費

用
仍

然
是

礦
工

收
入

的
額

外
來

源
。

這
種

內
在

的
供

應
限

制
會

影
響

挖
礦

經
濟

學
，

並
通

常
在

比
特

幣
的

長
期

價
格

動
態

中
發
揮

作
用

。

經
營

策
略

我
們

的
戰

略
重

點
是

利
用

我
們

擁
有

的
可

擴
展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通

過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H
PC

託
管

來
提

高
收

入
和

盈
利

能
力

。
作

為
—

家
垂

直
整

合
的

運
營

商
，

我
們

擁
有

並
控

制
著

我
們

的
基

礎
設

施
，

這
使

我
們

能
夠

優
化

效
率

、
降

低
成

本
並

保
持

極
具

競
爭

力
的

成
本

結
構

。

雖
然

比
特

幣
挖

礦
仍

然
是

核
心

重
點

，
但

我
們

正
在

戰
略

性
地

過
渡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越

來
越

多
的

部
分

，
以

支
持

H
PC

託
管

和
託

管
。

這
種

轉
變

使
我

們
能

夠
利

用
對

A
I、

機
器

學
習

和
雲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不
斷

增
長

的
需

求
，

同
時

進
—

步
優

化
我

們
的

電
力

利
用

率
和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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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這
一

過
渡

的
一

個
重

要
里

程
碑

發
生

在
20
24

年
12

月
22

日
，

當
時

我
們

與
C
or
e4
2
簽

署
了

多
年

期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獲
得

了
72
.5
M
W

的
H
PC

託
管

容
量

，
用

於
G
PU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
該

協
議

包
括

在
20
25

年
3
月

31
日

之
前

再
擴

展
13
5
M
W

的
選

項
，

從
而

在
20
25

年
和
20
26

年
分

別
達

到
72
.5
M
W

和
13
5
M
W

的
C
or
e4
2
總

部
署

量
。

這
—

發
展

加
速

了
我

們
的

H
PC

託
管

擴
展

，
使

我
們

處
於

能
源

和
數

字
計

算
基

礎
設

施
的

交
匯

處
。

為
了

支
持

這
—

擴
展

，
我

們
擴

展
了

該
站

點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採

用
先

進
的

液
體

冷
卻

系
統

和
Ti
er
3
冗

餘
。

此
基

礎
設

施
將

針
對

高
密

度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進

行
優

化
，

從
而

增
強

我
們

吸
引

超
大

規
模

和
企

業
客

戶
的

能
力

。

通
過

優
先

考
慮

具
有

成
本

效
益

的
電

力
利

用
、

可
持

續
性

和
可

擴
展

的
基

礎
設

施
，

我
們

的
戰

略
使

Te
ra
W
ul
f能

夠
最

大
限

度
地

創
造

價
值

，
同

時
適

應
不

斷
變

化
的

數
字

資
產

挖
掘

和
A
I驅

動
計

算
的

格
局

。
展

望
未

來
，

我
們

將
繼

續
專

注
於

擴
展

我
們

的
基

礎
設

施
、

優
化

運
營

並
加

強
我

們
在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H
P C

託
管

方
面

的
競

爭
優

勢
。

我
們

的
設

施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我
們

在
兩

個
數

據
中

心
開

展
比

特
幣

挖
礦

活
動

：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中

部
的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Fa
ci
lit
y
。
20
24

年
10

月
，

我
們

出
售

了
N
au
til
us

的
全

部
股

權
，

使
我

們
能

夠
整

合
運

營
並

再
投

資
於

未
來

的
基

礎
設

施
增

長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戰
略

性
地

位
於

紐
約

州
巴

克
市

，
位

於
—

座
前

燃
煤

發
電

廠
的

舊
址

上
，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運
營

，
旨

在
支

持
可

持
續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該
設

施
運

營
著

19
5
M
W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
另

有
50

M
W

正
在

建
設

中
，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上

半
年

上
線

。
此

外
，

公
司

正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開
發

H
PC

數
據

中
心

，
為

C
or
e4
2
提

供
H
PC

託
管

服
務

，
支

持
高

達
72
.5
M
W

的
專

用
於

G
PU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的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該
容

量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全

年
上

線
。
C
or
e4
2
還

可
以

選
擇

在
20
25

年
3
月

31
日

之
前

行
使

，
以

確
保

在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中
額

外
增

加
13
5
M
W

的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該
公

司
與

N
Y
PA

簽
訂

了
購

電
協

議
，

獲
得

了
90

M
W

的
高

負
載

係
數

電
力

，
以

支
持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
PP
A
於

20
22

年
2
月

簽
署

，
有

效
期

為
10

年
，

從
N
Y
PA

的
電

力
交

付
開

始
算

起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專
為

可
擴

展
擴

建
而

建
，

短
期

內
可

增
長

至
50
0
M
W

，
並

有
針

對
性

地
進

行
輸

電
升

級
，

可
能

達
到

75
0
M
W

。
其

戰
略

位
置

和
獲

得
低

成
本

、
主

要
是

零
碳

能
源

的
途

徑
使

其
成

為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H
PC

工
作

負
載

極
具

吸
引

力
的

站
點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擁
有

約
62
,0
00

臺
礦

工
，

其
中

約
58
,8
00

臺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運
行

，
其

餘
的

正
在

進
行

維
護

、
等

待
處

置
或

待
命

以
替

換
正

在
維

修
的

礦
工

。
這

些
礦

工
的

組
成

如
下

：

供
應

商
和

型
號

比
特

大
陸

S1
9
X
P

比
特

大
陸

S1
9j
X
P

比
特

大
陸

S1
9k

Pr
o

比
特

大
陸

S2
1

比
特

大
陸

S2
1
Pr
o

礦
工

數
量

18
,5
00

18
,1
00

4,
20
0

8,
30
0

12
,9
00

62
,0
00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的
採

礦
機

車
隊

的
車

齡
為

0.
1
至

2.
6
年

，
平

均
車

齡
約

為
0.
7
年

。
我

們
沒

有
為

礦
工

安
排

停
機

時
間
;然

而
，

雖
然

我
們

會
定

期
對

礦
機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

但
這

種
停

機
時

間
在

歷
史

上
並

不
嚴

重
。

在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時
，

根
據

預
計

維
修

時
間

的
長

短
，

我
們

可
能

會
用

替
代

採
礦

機
替

換
採

礦
機

，
以

減
少

整
體

停
機

時
間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在
La
ke

M
ar
in
er

工
廠

的
採

礦
船

隊
的

能
源

效
率

範
圍

為
每

te
ra
ha
sh

15
至

23
焦

耳
（
“j
/th
”）

，
平

均
能

源
效

率
為

19
.8
j/t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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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貝
裏

克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是

Te
ra
W
ul
f和

Ta
le
n
M
em

be
r
的

合
資

企
業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是

—
個

20
0
M
W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專
案

，
毗

鄰
2.
5
吉

⽡
的

核
動

力
Su
sq
ue
ha
nn
a
站

，
是

第
—

個
完

全
由

電
錶

後
零

碳
核

能
供

電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站

點
，

根
據

每
千

⽡
時

2.
0
美

分
的

固
定

費
率

電
力

合
同

運
營

，
為

期
五

年
，

可
選

擇
兩

次
三

年
續

簽
。

根
據

合
資

協
議

的
條

款
，
Te
ra
W
ul
f持

有
N
au
til
us

25
%

的
股

權
，

而
Ta
le
n
M
em

be
r持

有
75
%

的
股

權
，

所
有

權
可

根
據

出
資

進
行

調
整

。
Te
ra
W
ul
f於

20
23

年
第

—
季

度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開

採
比

特
幣

，
在

20
24

年
10

月
剝

離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權

益
之

前
，

分
配

了
50

M
W

的
運

營
容

量
。

在
持

有
25
%

的
股

權
的

同
時

，
Te
ra
W
ul
f在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中
的

份
額

由
相

對
哈

希
率

貢
獻

決
定

。
該

公
司

貢
獻

了
該

設
施

總
5.
2
EH

/s
容

量
中

的
約

1.
9
EH

/s
，

約
占

歸
屬

於
公

司
的

總
哈

希
率

的
35
.7
%

。
在

Te
ra
W
ul
f擁

有
時

，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部

署
了

大
約

48
,0
00

名
礦

工
，

其
中

15
,8
00

名
礦

工
歸

功
於

Te
ra
W
ul
f對

利
用

其
50

M
W

分
配

的
貢

獻
。

20
24

年
10

月
，
Te
ra
W
ul
f出

售
了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全

部
股

權
，

使
公

司
能

夠
將

資
金

重
新

分
配

給
擴

展
其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和

推
進

其
H
PC

託
管

戰
略

。
作

為
交

易
的

—
部

分
，
N
au
til
us

將
其

在
其

礦
工

以
及

某
些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中
的

所
有

權
利

、
所

有
權

和
利

益
分
配

給
Te
ra
W
ul
f。

出
售

後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Te
ra
W
ul
f部

署
了

12
,3
00

臺
S1
9
X
P
礦
機
，
並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置
了

35
,7
00

臺
礦
機
。

比
特

幣
挖

礦
-綜

合
設

施

如
上

所
述

，
有

幾
個

因
素

會
影

響
我

們
以

盈
利

方
式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能
力

，
包

括
比

特
幣

的
美

元
價

值
、

挖
礦

難
度

、
全

球
哈

希
率

、
電

力
成

本
、

車
隊

能
源

效
率

和
整

體
數

據
中

心
效

率
。

其
中

，
能

源
效

率
是

盈
利

能
力

的
關

鍵
驅

動
因

素
，

因
為

電
力

成
本

是
比

特
幣

挖
礦

中
最

重
要

的
直

接
費

用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運

營
著

—
支

高
效

的
採

礦
車

隊
，

經
過

優
化

，
可

以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產
量

，
同

時
最

大
限

度
地

降
低

能
耗

。
為

了
評

估
運

營
績

效
和

有
效

性
，

公
司

跟
蹤

關
鍵

指
標

，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指

標
對

投
資

者
評

估
我

們
的

進
展

和
與

行
業

同
行

進
行

基
準

測
試

也
很

有
價

值
。

下
表

顯
⽰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我

們
的

礦
工

效
率

和
計

算
能

力
與

全
球

計
算

能
力

的
比

較
：

12
月

31
，
20
24

12
月

31
，
20
23

(1
)

全
局

哈
希

率
（
EH

/s
）

(2
)

礦
機

效
率

（
w
/th

）
(3
)

Te
ra
W
ul
f綜

合
平

均
運

行
哈

希
率

（
EH

/s
）

(4
)

Te
ra
W
ul
f占

全
球

哈
希

率
的

百
分

比

70
4.
0

19
.0 9.
7

1.
4
%

55
8.
4

27
.6 5.
0

0.
9
%

(1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結
果

反
映

了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採

礦
作

業
的

哈
希

率
和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產

生
的

哈
希

率
中

的
淨

份
額

。
(2
)從

Y
CH

A
R
TS

獲
得

的
總

全
球

哈
希

率
（
ht
tp
s:
//
yc
ha
rts
.c
om

/in
di
ca
to
rs
/b
itc
oi
n_
ne
tw
or
k_
ha
sh
_r
at
e）

(3
) 產

生
每

個
te
ra
ha
sh

處
理

能
力

所
需

的
焦

耳
能

量
(4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銘

牌
庫

存
為

9.
7
EH

/s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Te
ra
W
ul
f的

兩
個

設
施

的
銘

牌
庫

存
為

5.
5
EH

/s
，

包
括

託
管

礦
工

總
數

，
實

際
的

月
度

哈
希

率
性

能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性

能
調

整
以

提
高

效
率

和
最

大
化

利
潤

，
計

畫
內

停
機

（
提

高
可

靠
性

或
性

能
的

範
圍

）
、

計
畫

外
停

機
、

由
於

參
與

各
種

產
生

現
金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導
致

的
限

電
、

由
於

惡
劣

天
氣

導
致

的
A
SI
C
S

降
額

以
及

A
SI
C

維
護

和
維

修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我
們

的
運

營
哈

希
率

約
占

全
球

總
哈

希
率

的
1.
4%

，
與

我
們

的
全

球
區

塊
鏈

獎
勵

份
額

—
致

。
截

至
該

日
期

，
這

相
當

於
每

天
開

採
大

約
6
個

比
特

幣
。

為
了

保
持

盈
利

能
力

，
我

們
專

注
於

優
化

運
營

效
率

和
成

本
管

理
，

確
保

我
們

的
挖

礦
回

報
始

終
涵

蓋
直

接
運

營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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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下
表

顯
⽰

了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止

年
度

開
採

每
個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成
本

，
包

括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和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淨

份
額

，
以

及
設

施
內

使
用

的
每

千
⽡

時
總

能
源

成
本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挖
礦

成
本

-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分

析
20
24

20
23

採
礦

成
本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淨
份

額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的
能

源
成

本

挖
礦

的
其

他
直

接
成

本
-每

開
採

—
個

比
特

幣
的

非
能

源
公

用
事

業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1
)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的
價

值
(2
)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占
開

採
比

特
幣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統
計

學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淨
份

額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3
)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價
值

(2
)
（

美
元

單
位

：
千

）
總

利
用

率
M
W
h

扣
除

預
期

需
求

回
應

收
益

後
的

總
能

源
費

用
(4
) （

美
元

單
位

：
千

）
每

千
⽡

時
成

本
能

源
費

用
，

淨
值

占
開

採
比

特
幣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採
礦

的
其
他

直
接

成
本

（
美

元
單
位

：
千

）

$ $ $ $ $ $ $ $

25
,2
27 41

25
,2
68

62
,8
89

40
.2
%

2,
72
8

17
1,
54
7

1,
60
1,
06
1

68
,8
15

0.
04
3

40
.1
%

11
1

$ $ $ $ $ $ $ $

8,
67
6 29

8,
70
5

29
,6
45

29
.4
%

3,
34
3

99
,1
05

91
0,
74
4

29
,0
06

0.
03
2

29
.3
%

97
(1
)“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是

一
個

現
金

成
本

指
標

，
不

包
括

折
舊

。
儘

管
公

司
確

認
了

其
採

礦
資

產
的

折
舊

，
但

在
確

定
運

營
其

採
礦

設
備

是
否

經
濟

時
，

它
不

考
慮

折
舊

。
因

此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或
預

測
的

盈
虧

平
衡

分
析

中
不

考
慮

過
去

資
本

投
資

的
沉

沒
成

本
或

折
舊

。
如

果
將

我
們

礦
機

隊
的

折
舊

計
入

上
述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
則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將

分
別

增
加

22
,0
86

美
元

和
9,
89
2
美

元
，

使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開

採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總

額
分

別
達

到
47
,3
54

美
元

和
18
,5
98

美
元

。
(2
) 計

算
為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每
一

天
比

特
幣

的
加

權
平

均
開

盤
價

。
不

包
括

與
20
24

年
2
月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到
期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利

潤
分

享
所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3
) 不

包
括

與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比

特
幣

份
額

，
該

協
議

於
20
24

年
2
月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到
期

，
分

別
為

6
和

64
個

比
特

幣
，

包
括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淨

份
額

，
基

於
歸

屬
於

公
司

的
哈

希
率

份
額

。
(4
) 不

包
括

與
20
24

年
2
月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到
期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能

源
費

用
，

並
包

括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能

源
費

用
中

的
淨

份
額

，
基

於
Te
ra
W
ul
f對

N
au
til
us

的
貢

獻
所

貢
獻

的
已

部
署

礦
工

的
總

銘
牌

功
耗

。

電
力

成
本

是
我

們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中
最

重
要

的
支

出
，

分
別

占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價

值
的

40
.1
%

和
29
.4
%

。
與

20
23

年
相

比
，
20
24

年
電

力
成

本
占

比
特

幣
開

採
量

的
百

分
比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網
路

難
度

幾
乎

翻
了

—
番

，
以

及
20
24

年
4
月

的
比

特
幣

減
半

事
件

，
這

減
少

了
區

塊
獎

勵
。

這
些

影
響

被
我

們
平

均
運

營
哈

希
率

的
增

長
和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市

值
的

增
加

部
分

抵
消

了
。

能
源

價
格

高
度

波
動

，
受

全
球

事
件

的
影

響
，

這
些

事
件

可
能

導
致

全
國

範
圍

內
的

電
力

成
本

波
動

。
在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

電
費

受
可

變
市

場
費

率
的

影
響

，
該

費
率

可
能

會
根

據
批

發
電

價
每

小
時

變
化

。
雖

然
這

帶
來

了
—

些
不

可
預

測
性

，
但

它
也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主
動

管
理

能
源

消
耗

的
靈

活
性

，
從

而
優

化
盈

利
能

力
和

效
率

。
能

源
價

格
對

冬
季

風
暴

和
極

地
渦

旋
等

天
氣

條
件

也
高

度
敏

感
，

這
可

能
會

增
加

區
域

電
力

需
求

並
推

高
成

本
。

在
此

類
事

件
期

間
，

我
們

可
能

會
減

少
運

營
以

避
免

以
高

峰
速

率
消

耗
電

力
，

或
者

我
們

可
能

會
根

據
我

們
參

與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受

到
限

制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平
均

總
實

現
電

價
分

別
為

每
千

⽡
時

0.
04
3
美

元
和

0.
03
2
美

元
。

我
們

的
管

理
團

隊
持

續
監

控
市

場
狀

況
，

以
確

定
何

時
以

及
多

長
時

間
減

少
運

營
。

如
果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沒
有

強
制

要
求

限
電

，
那

麼
當

電
價

超
過

固
定

比
特

幣
獎

勵
的

價
值

時
，

我
們

會
做

出
即

時
決

定
來

減
少

挖
礦

。
因

此
，

當
比

特
幣

價
值

下
跌

或
能

源
價

格
上

漲
時

，
棄

光
率

會
增

加
，

當
比

特
幣

價
值

升
值

或
能

源
成

本
下

降
時

，
棄

光
率

會
降

低
。

這
些

決
策

每
小

時
進

行
主

動
管

理
，

以
優

化
盈

利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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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我
們

縮
減

了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運

營
，

以
應

對
天

氣
事

件
、

能
源

價
格

飆
升

和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

公
司

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的

預
期

付
款

記
錄

為
收

入
成

本
降

低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收
入

分
別

為
86
0
萬

美
元

和
35
0
萬

美
元

。

公
司

已
用

現
金

購
買

了
所

有
礦

機
，

而
沒

有
依

賴
有

限
的

追
索

權
設

備
融

資
來

收
購

礦
機

。
為

了
支

持
運

營
、

投
資

我
們

的
合

資
企

業
以

及
購

買
採

礦
機

和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

我
們

通
過

股
票

發
行

和
公

司
層

面
的

債
務

籌
集

了
資

金
。

與
這

些
融

資
相

關
的

成
本

不
包

括
在

此
分

析
中

。

礦
工

購
置

成
本

或
資

本
支

出
不

計
入

挖
礦

分
析

成
本

，
因

為
它

們
不

會
影

響
生

產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邊

際
成

本
。

相
反

，
這

些
成

本
在

合
併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記

錄
為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折
舊

使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

礦
工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為

4
年

，
電

腦
設

備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為
5
年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記
錄

了
51
0
萬

美
元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

這
些

費
用

與
某

些
採

礦
機

有
關

，
這

些
採

礦
機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因

計
畫

在
20
24

年
4
月

之
前

更
換

而
縮

短
。

雖
然

我
們

的
礦

工
標

準
折

舊
期

為
四

年
，

但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歷
史

上
較

低
的

電
力

成
本

可
能

會
延

長
實

際
使

用
壽

命
。

但
是

，
如

果
將

折
舊

包
括

在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中

，
則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份

，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將

分
別

增
加

22
,0
86

美
元

和
9,
89
2
美

元
。

估
計

資
產

使
用

壽
命

需
要

管
理

層
的

判
斷

，
特

別
是

考
慮

到
工

業
規

模
比

特
幣

挖
礦

中
下

—
代

採
礦

設
備

的
快

速
發

展
。

如
果

事
件

、
法

規
變

化
或

經
營

條
件

的
變

化
表

明
需

要
修

改
折

舊
時

間
表

，
則

可
以

調
整

折
舊

時
間

表
。

管
理

層
不

斷
評

估
未

來
能

源
市

場
狀

況
、

運
營

成
本

、
維

護
實

踐
和

資
本

投
資

需
求

等
因

素
，

以
確

保
折

舊
假

設
保

持
合

理
。

當
資

產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被
調

整
（

縮
短

或
延

長
）

時
，

折
舊

準
備

金
會

相
應

地
更

新
，

這
可

能
會

對
未

來
的

財
務

結
果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最
新

動
態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董
事

會
批

准
了

—
項

股
票

回
購

計
畫

，
授

權
公
司

在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之

前
回

購
高

達
2
億

美
元

的
公

司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

在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5

年
2
月

28
日

期
間

，
公

司
以

33
30

萬
美

元
的

價
格

回
購

了
5,
90
0,
00
0
股

普
通

股
。

20
24

年
12

月
，

公
司

與
專

門
從

事
主

權
雲

、
A
I基

礎
設

施
和

數
字

服
務

的
G
42

公
司
C
or
e4
2
簽

訂
了

某
些

長
期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將

位
於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的
72
.5
M
W

H
PC

託
管

容
量

的
指

定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租

賃
給

客
戶

，
以

支
持

客
戶

的
H
PC

運
營

（
“H

PC
租

賃
”）

。
截

至
本

年
度

報
告

發
佈

之
日

，
沒

有
任

何
H
PC

租
約

開
始

，
預

計
所

有
租

約
都

將
在

20
25

年
的

不
同

日
期

開
始

，
每

個
租

約
的

初
始

期
限

為
10

年
，

並
為

客
戶

提
供

兩
個

五
年

期
續

約
選

擇
權

。
此

外
，
H
PC

租
約

為
C
or
e
42

提
供

了
在

20
25

年
3
月

31
日

之
前

將
近

期
H
PC

託
管

容
量

額
外

擴
展

13
5
M
W

的
選

項
，

相
當

於
10
8
M
W

的
關

鍵
IT

負
載

。

H
PC

租
賃

規
定

了
某

些
預

付
租

金
金

額
（
“預

付
租

金
”）

，
代

表
每

個
租

賃
下

的
前

12
個
月

基
本

租
金

，
總

計
90
00

萬
美

元
，

並
應

用
於

從
每

個
租

賃
的

相
應

開
始

日
期

開
始

的
24

個
月

內
每

個
月

的
基

本
租

金
，

直
到

預
付

租
金

用
完

。
截

至
本

年
度

報
告

發
佈

之
日

，
公

司
已

收
到

全
部

90
00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租
金

。

企
業

合
併

20
21

年
12

月
13

日
，
Te
ra
W
ul
f完

成
了

與
IK
O
N
IC
S
C
or
po
ra
tio
n（

“I
K
O
N
IC
S”

）
的

業
務

合
併

（
“合

併
”）

，
通

過
合

併
，

該
公

司
有

效
地

收
購

了
IK
O
N
IC
S
並

成
為

納
斯

達
克

的
公

開
交

易
實

體
，

這
是

業
務

合
併

的
主

要
目

標
。

作
為

合
併

對
價

的
—

部
分

，
IK
O
N
IC
S
股

東
根

據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協

議
（
“C

V
R
協

議
”）

獲
得

了
合

同
或

有
價

值
權

（
“C

V
R
”）

。
截

至
合

併
前

，
每

位
IK
O
N
IC
S
股

東
都

收
到

了
當

時
持

有
的

每
股

IK
O
N
IC
S
普

通
股

的
—

份
不

可
轉

讓
的

C
V
R
。
C
V
R
持

有
人

有
權

從
出

售
、

轉
讓

、
處

置
、

分
拆

或
許

可
IK
O
N
IC
S
合

併
前

業
務

資
產

中
獲

得
95
%

的
淨

收
益

（
定

義
見

C
V
R
協

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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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履
行

了
其

C
V
R
義

務
，

支
付

了
11
00

萬
美

元
的

款
項

，
與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的
淨

資
產

的
收

益
有

關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完

成
向
C
V
R
持

有
人

進
行

的
所

有
必

要
分

配
，
C
V
R
協

議
被

視
為

終
止

。

經
營

業
績

-截
至

20
24

年
與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比

較
業

績

該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以
使

用
公

司
擁

有
的

礦
工

在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開

採
比

特
幣

並
驗

證
交

易
，

從
而

以
比

特
幣

的
形

式
產

生
收

入
。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以
美

元
出

售
。

該
公

司
還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來

賺
取

收
入

。
雖

然
公

司
可

能
會

選
擇

開
採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沒
有

這
樣

做
的

計
畫

。

公
司

的
業

務
戰

略
集

中
在

通
過

提
高

比
特

幣
挖

礦
佇

列
的

容
量

和
效

率
來

增
加

收
入

和
盈

利
能

力
，

同
時

擴
展

我
們

的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以

支
持

H
PC

託
管

活
動

。
我

們
計

畫
戰

略
性

地
開

發
比

特
幣

挖
礦

盈
利

能
力

所
需

的
基

礎
設

施
，

同
時

尋
求

利
用

我
們

的
電

力
利

用
和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相

鄰
高

價
值

H
PC

託
管

機
會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在
電

力
基

礎
設

施
和

數
字

資
產

挖
掘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可

以
很

好
地

應
用

於
大

型
數

據
中

心
的

設
計

、
開

發
和

運
營

。
這

些
數

據
中

心
針

對
雲

計
算

、
機

器
學

習
和

人
工

智
慧

等
高

價
值

應
用

程
式

進
行

了
優

化
。

只
要

出
現

有
利

的
市

場
機

會
，

我
們

將
積

極
尋

求
機

會
，

利
用

我
們

的
知

識
、

專
業

技
能

和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擴

展
到

這
些

領
域

。

收
入

下
表

顯
⽰

了
收

入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收
入

$
14
0,
05
1

$
69
,2
29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收
入

分
別

為
1.
40
1
億

美
元

和
69
2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70
90

萬
美

元
。

這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價

格
從

上
年

同
期

的
28
,7
88

美
元

上
漲

至
65
,8
24

美
元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採

礦
能

力
從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11
0
M
W

增
加

到
約

19
5
M
W

，
20
23

年
，

由
於

20
24

年
4
月

減
半

和
網

路
哈

希
率

增
加

的
影

響
，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總

量
減

少
部

分
抵

消
，
導

致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比
特

幣
總

開
採

量
為

2,
17
7
個

比
特

幣
，

而
去

年
同

期
為

2,
16
8
個

比
特

幣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幾
年

中
，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的

收
入

分
別

為
80

萬
美

元
和
75
0
萬

美
元

，
由

於
公

司
與

客
戶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合
同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而
有

所
下

降
。

成
本
和

費
用 下
表

顯
⽰

了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棄

用
）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

62
,6
08

$
27
,3
15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分
別

為
6,
26
0
萬

美
元

和
2,
73
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約
3,
53
0
萬

美
元

。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費

用
，

收
入

增
加

主
要

是
由

於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建
造

和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導
致

採
礦

能
力

增
加

，
並

且
在

較
小

程
度

上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已
實

現
電

價
上

漲
。
20
24

年
與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
公

司
將

與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相

關
的

收
益

記
錄

為
與

基
礎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期
間

相
對

應
的

期
間

內
的

收
入

成
本

減
少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已

收
到

或
預

期
收

到
的

收
益

總
額

分
別

為
86
0
萬

美
元

和
35
0
萬

美
元

。
公

司
正

在
紐

約
州

積
極

擴
大

其
對

此
類

可
用

計
畫

的
註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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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下
表

列
出

了
運

營
費

用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運
營

費
用

$
3,
38
7

$
2,
11
6

運
營
費
用

-關
聯
方

4,
26
2

2,
77
3

$
7,
64
9

$
4,
88
9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運

營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約
為

76
0
萬

美
元

和
49
0
萬

美
元

，
淨

增
加

27
0
萬

美
元

。
運

營
費

用
增

加
主

要
是

由
於

40
萬

美
元

的
工

程
費

用
和
70

萬
美

元
的

財
產

保
險

費
用

增
加

。
運

營
費

用
-
關

聯
方

增
加

主
要

是
由

於
40

萬
美

元
的

租
金

費
用

和
11
0
萬

美
元

的
原

因
是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人

員
增

加
。

這
些

增
長

與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4

年
期

間
建

造
和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有

關
。

下
表

列
出

了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以
千

為
單

位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2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銷
售

、
一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關

聯
方

$
57
,8
83

12
,6
95

$
23
,6
93

13
,3
25

$
70
,5
78

$
37
,0
18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70
60

萬
美

元
和
37
00

萬
美

元
，

淨
增

加
33
60

萬
美

元
。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增
加

主
要

是
由

於
與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費
用

增
加

：
（
i）

股
票

薪
酬

25
20

萬
美

元
，
（
ii）

員
工

薪
酬

和
福

利
57
0
萬

美
元

，
（
iii
）

差
旅

費
用

60
萬

美
元

，
（
iv
）

法
律

和
其

他
專

業
費

用
14
0
萬

美
元

，
（
v）

慈
善

、
贊

助
和

投
資

者
關

係
11
0
萬

美
元

，
以

及
（
vi
）

其
他

上
市

公
司

成
本

11
0
萬

美
元

，
部

分
被

90
萬

美
元

的
保

險
費

用
減

少
所

抵
消

。
銷

售
、

—
般

和
管

理
費

用
—

關
聯

方
根

據
與

B
eo
w
ul
fE
&
D

的
服

務
協

議
支

付
的

費
用

淨
減

少
13
0
萬

美
元

，
主

要
是

由
於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發

生
的

業
績

里
程

碑
費

用
，

這
些

費
用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未

發
生

，
但

被
基

本
費

用
的

增
加

以
及

60
萬

美
元

的
差

旅
費

用
增

加
所

抵
消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折

舊
分

別
為

5,
98
0
萬

美
元

和
2,
84
0
萬

美
元

。
這

—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在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建
造

並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導

致
採
礦
能

力
增

加
。

此
外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記
錄

了
與

某
些

採
礦

機
相

關
的
51
0
萬

美
元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
公

司
根

據
預

期
在

20
24

年
4
月

30
日

之
前

更
換

這
些

礦
機

縮
短

了
其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淨

額
為

22
0
萬

美
元

，
原

因
是

公
司

於
1
月

1
日

採
用

了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F
A
SB

”）
會

計
準

則
更

新
（
“A

SU
”）

第
20
23
-0
8
號

，
無

形
資

產
—

商
譽

和
其

他
—

加
密

資
產
（

子
主

題
35
0-
60

）
：
加

密
資

產
的

會
計

和
披

露
（
“A

SU
20
23
-0
8”
）
，
1
月

1
日

，
20
24

年
，

該
法

案
要

求
擁

有
某

些
加

密
資

產
的

實
體

隨
後

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此

類
資

產
，

並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內

將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化

記
錄

在
淨

收
入

中
。

在
採

用
A
S U

20
23
-0
8
之

前
，

公
司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記

錄
了
30
0
萬

美
元

的
數

字
貨

幣
減

值
，

這
意

味
著

在
公

司
持

有
比

特
幣

期
間

比
特

幣
價

格
的

下
跌

，
在

其
持

有
期

間
沒

有
逆

轉
，

並
在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實
現

了
32
0
萬

美
元

的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收

益
。
20
23

年
，

在
隨

後
清

算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時

。
公

司
選

擇
提

前
採

用
A
SU

20
23
-0
8
，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

導
致

37
,0
00

美
元

的
累

積
效

應
變

化
，

以
增

加
數

字
貨

幣
餘

額
，

並
相

應
地

減
少

截
至

20
24

年
1
月

1
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累
積

赤
字

的
期

初
餘

額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在
處

置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損
失

方
面

分
別

錄
得

1,
78
0
萬

美
元

和
12
0
萬

美
元

，
這

與
出

售
礦

工
和

註
銷

礦
工

存
款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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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利
息
支
出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利

息
支

出
分

別
為

1,
98
0
萬

美
元

和
3,
48
0
萬

美
元

，
減

少
了

1,
50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7
月

的
利

息
支

出
主

要
與

與
威

爾
明

頓
信

託
簽

訂
的

貸
款

、
擔

保
和

擔
保

協
議

（
“L
G
SA

”）
項

下
的

借
款

（
“定

期
貸

款
”）

有
關

，
該

協
議

的
原

到
期

日
為

20
24

年
12

月
1

日
，

並
於

20
24

年
7
月

到
期

前
全

額
償

還
。
20
24

年
10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20
30

年
到

期
的

可
轉

換
優

先
票

據
（
“2
03
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

的
私

募
發

行
，

年
利

率
為

2.
75
%
。

與
上

一
年

相
比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利
息

支
出

減
少

主
要

是
由

於
提

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本

金
餘

額
，

導
致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和
債

務
貼

現
減

少
81
0
萬

美
元

。
此

外
，

出
於

同
樣

的
原

因
，

與
所

述
利

率
相

關
的

利
息

支
出

減
少

了
94
0
萬

美
元

，
部

分
被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根
據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應
計

的
26
0
萬

美
元

利
息

所
抵

消
，

該
利

息
將

於
20
25

年
5
月

支
付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債

務
清

償
虧

損
為

63
0
萬

美
元

，
與

20
24

年
2
月

和
7
月

的
定

期
貸

款
自

願
提

前
清

償
有

關
。

公
司

因
自

願
提

前
還

款
而

產
生

了
13
0
萬

美
元

的
提

前
還

款
費

用
，

以
及

與
已

償
還

本
金

相
關

的
50
0
萬

美
元

的
已

終
止

確
認

的
未

攤
銷

債
務

折
扣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沒
有

提
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的
本

金
餘

額
。

所
得

稅
優

惠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所
得

稅
優

惠
為

0
美

元
。

根
據

美
國

歷
史

虧
損

水
準

和
對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管

理
層

認
為

，
目

前
公

司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好

處
，

因
此

，
截

至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對

其
遞

延
所

得
稅

總
資

產
記

錄
了

全
額

估
值

備
抵

。
20
24

年
和

20
23

年
。

被
投

資
單
位

淨
虧
損
權
益

，
稅
後

淨
值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稅

後
淨

收
入

（
虧

損
）

權
益

分
別

為
34
0
萬

美
元

和
93
0
萬

美
元

，
這

代
表

了
Te
ra
W
ul
f在

20
23

年
2
月

開
始

運
營

的
N
au
til
us

收
入

或
損

失
中

的
比

例
份

額
。

該
金

額
包

括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的
1,
36
0
萬

美
元

減
值

損
失

，
該

損
失

與
N
au
til
us

向
公

司
分

配
的

礦
工

有
關

，
其

中
，

礦
工

在
分

配
之

日
從

帳
面

價
值

中
按

公
允

價
值

計
值

。
減

值
損

失
是

由
於

礦
工

在
初

始
購

買
和

分
配

之
間

價
格

下
降

的
結

果
。

此
外

，
由

於
於

20
24

年
10

月
將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全

部
25
%

股
權

出
售

給
Ta
le
n
會

員
，

公
司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運
營

報
表

中
記

錄
了
22
60

萬
美

元
的

出
售

被
投

資
方

股
權

收
益

。

非
G
A
A
P
指

標

為
了

向
投

資
者

提
供

與
我

們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確
定

的
業

績
相

關
的

其
他

資
訊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EB

IT
D
A
作

為
非

G
A
A
P
指

標
進

行
披

露
。

該
指

標
不

是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計

算
的

財
務

指
標

，
不

應
被

視
為

淨
虧

損
、

經
營

虧
損

或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計

算
的

任
何

其
他

指
標

的
替

代
品

，
並

且
可

能
無

法
與

其
他

公
司

報
告

的
類

似
名

稱
指

標
進

行
比

較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EB
IT
D
A
定

義
為

根
據

（
i）

利
息

、
稅

收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影
響
;（

ii）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和
需

要
結

算
的

普
通

股
關

聯
方

費
用

，
所

有
這

些
都

是
公

司
認

為
不

能
反

映
其

—
般

業
務

業
績

的
非

現
金

專
案

，
會

計
核

算
需

要
管

理
層

判
斷

，
由

此

產
生

的
費

用
與

其
他

公
司

相
比

可
能

會
有

很
大

差
異
;（

iii
）

與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相
關

的
—

次
性

、
非

經
常

性
、

基
於

交
易

的
薪

酬
費

用
（
iv
）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方
淨

收
入

（
虧

損
）

權
益

（
稅

後
）

權
益

以
及

出
售

N
au
til
us

權
益

的
收

益
;（

v）
與

利
息

收
入

或
管

理
層

認
為

不
能

反
映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收

入
相

關
的

其
他

收
入
;（

vi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和
處

置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的

淨
虧

損
，

淨
值

，
不

反
映

公
司

的
總

體
業

務
表

現
，

以
及

（
vi
i）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淨
值

，
不

適
用

於
公

司
的

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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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商
業

活
動

。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還
包

括
被

投
資

方
收

到
的

與
鸚

鵡
螺

投
資

回
報

相
關

的
比

特
幣

分
配

的
影

響
，

管
理

層
認

為
，

這
與

排
除

股
權

對
被

投
資

方
淨

收
入

（
虧

損
）

的
影

響
（

稅
後

淨
額

）
一

起
，

反
映

了
公

司
因

投
資

N
au
til
us

而
可

用
於

其
持

續
運

營
的

資
產

。

管
理

層
認

為
，

提
供

這
—

非
G
A
A
P
財

務
指

標
可

以
在

公
司

的
核

心
業

務
經

營
結

果
與

其
他

公
司

之
間

進
行

有
意

義
的

比
較

，
並

為
公

司
提

供
財

務
和

運
營

決
策

以
及

評
估

不
同

時
期

自
身

核
心

業
務

經
營

業
績

的
重

要
工

具
。

除
了

管
理

層
內

部
使

用
非

G
A
A
P
調

整
後

EB
IT
D
A
外

，
管

理
層

認
為

調
整

後
EB

IT
D
A
還

有
助

於
投

資
者

和
分

析
師

一
致

地
比

較
公

司
在

報
告

期
內

的
業

績
。

管
理

層
認

為
，

即
使

一
些

被
排

除
的

專
案

涉
及

現
金

支
出

，
並

且
其

中
一

些
專

案
會

定
期

重
複

出
現

，
但

情
況

確
實

如
此

（
儘

管
管

理
層

不
認

為
任

何
此

類
專

案
是

產
生

公
司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正

常
運

營
費

用
）

。
例

如
，

公
司

預
計

，
不

包
括

調
整

後
EB

IT
D
A

的
股

份
薪

酬
費

用
在

未
來

幾
年

將
繼

續
成

為
—

項
重

要
的

經
常

性
費

用
，

並
且

是
提

供
給

某
些

員
工

、
高

級
職

員
、

董
事

和
顧

問
的

薪
酬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此
外

，
管

理
層

不
認

為
任

何
被

排
除

的
專

案
是

產
生

公
司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費

用
。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指
標

可
能

無
法

直
接

與
公

司
行

業
內

其
他

公
司

提
供

的
類

似
指

標
進

行
比

較
，

因
為

公
司

行
業

中
的

其
他

公
司

可
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計
算

非
G
A
A
P
財

務
業

績
。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不
是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衡
量

財
務

業
績

的
指

標
，

不
應

被
視

為
淨

虧
損

或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得

出
的

任
何

其
他

業
績

衡
量

標
準

的
替

代
品

。
儘

管
管

理
層

在
內

部
使

用
並

列
報

調
整

後
EB

IT
D
A

，
但

公
司

僅
補

充
使

用
該

指
標

，
並

不
認

為
它

是
美

國
G
A
A
P
財

務
業

績
所

提
供

資
訊

的
替

代
品

或
優

於
該

指
標

。
因

此
，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不
應

與
公

司
根

據
美

國
通

用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的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包

含
的

資
訊

—
起

考
慮

，
而

應
與

這
些

資
訊

—
起

閱
讀

。

下
表

是
公

司
調

整
後

EB
IT
D
A

與
其

最
直

接
可

比
的

美
國
G
A
A
P
指

標
（

即
淨

虧
損

）
在

所
⽰

期
間

（
單

位
：

千
）

的
調

節
表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淨
虧
損

$
(7
2,
41
8)

$
(7
3,
42
1)

為
將

淨
虧

損
與

非
G
A
A
P
調

整
後

EB
IT
D
A
進

行
對

賬
而

進
行

的
調

整
：

非
持

續
經

營
虧

損
，

稅
後

—
12
9

出
售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之

收
益

(2
2,
60
2)

—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方
淨

（
收

入
）

虧
損

淨
值

（
稅

後
）

權
益

(3
,3
63
)

9,
29
0

來
自

被
投

資
方

的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分

配
22
,7
76

21
,9
49

所
得

稅
優

惠
—

—
其

他
收

入
(3
,9
27
)

(2
31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6,
30
0

—
利

息
支

出
19
,7
94

34
,8
12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
淨

值
17
,8
24

1,
20
9

折
舊

59
,8
08

28
,3
50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1,
37
3

1,
00
1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30
,9
27

5,
85
9

基
於

交
易

的
薪

酬
費

用
3,
88
5

—
要

結
算

的
普

通
股

關
聯

方
費

用
—

2,
91
7

非
G
A
A
P
調

整
後

EB
IT
D
A

$
60
,3
77

$
31
,8
64

37



– III-46 –

附錄三  T E R A W U L F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表
內
容

流
動

性
和

資
本

資
源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為

2.
74
1
億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為

2.
29
6
億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2.
44
4
億

美
元

，
累

計
赤

字
為

3.
32
3
億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公
司
淨

虧
損

7,
24
0
萬

美
元

。
公
司

於
20
22

年
3
月
開

始
開

採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運
營

能
力

為
9.
7
EH

/s
。

迄
今

為
止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出

售
比

特
幣

的
收

益
，

包
括

自
挖

礦
和

擁
有

鸚
鵡

螺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比

特
幣

，
以

及
其

發
行

的
債

務
和

股
票

來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現
金

的
主

要
用

途
是

數
據

中
心

設
施

的
運

營
和

擴
建

、
債

務
清

償
和

一
般

公
司

活
動

，
並

在
20
23

年
用

於
對

N
au
til
us

合
資

企
業

的
與

採
礦

設
施

擴
建

和
—

般
公

司
活

動
相

關
的

投
資

。
現

金
流

資
訊

如
下

（
單

位
：

千
）
：

截
至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20
24

20
23

現
金

提
供

方
（

用
於

）
：

經
營

活
動

：

持
續

經
營

$
(2
4,
42
2)

$
4,
16
0

非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10
3

經
營

活
動

總
額

(2
4,
42
2)

4,
26
3

投
資

活
動

(9
1,
15
9)

(7
8,
01
3)

融
資

活
動

33
5,
20
7

11
9,
86
6

現
金
、

現
金

等
價

物
和
限

制
性

現
金
的

淨
變

化
$

21
9,
62
6
:
$

46
,1
16

:

經
營
活
動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經

營
活

動
為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

用
於

）
分

別
為

24
40

萬
美

元
和
42
0
萬

美
元

，
減

少
了
28
60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完
成

了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的

重
大

擴
張

，
導

致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採

礦
能

力
從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11
0
M
W

增
加

到
約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約
19
5
M
W

，
儘

管
受

到
20
24

年
4
月

減
半

的
影

響
，

但
在

此
期

間
仍

獲
得

了
穩

定
的

比
特

幣
。

此
外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一
年

中
，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價
格

從
去

年
同

期
的

28
,7
88

美
元

上
漲

至
65
,8
24

美
元

，
導

致
收

入
增

加
70
90

萬
美

元
。

與
上

一
年

相
比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電
價

有
所

上
漲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的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與
上

一
年

相
比

增
加

了
約

35
30

萬
美

元
，

主
要

是
由

於
採

礦
能

力
的

增
加

和
20
24

年
4
月

的
減

半
。

此
外

，
在

20
24

年
7
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之
前

，
公

司
幾

乎
立

即
將

其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相
關

收
益

包
含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的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中
。

隨
後

，
銷

售
數

字
貨

幣
的

67
40

萬
美

元
收

益
包

含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
因

為
公

司
不

再
幾

乎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

投
資
活
動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用
於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9,
12
0
萬

美
元

和
7,
80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公
司

分
別
投

資
了

2.
67
9
億

美
元

和
7,
52
0
萬

美
元

用
於

擴
建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
其
中

包
括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與

基
礎

設
施

相
關

的
6,
92
0
萬

美
元

，
旨

在
支

持
在

20
25

年
擴

展
到

H
PC

租
賃

業
務

。
此

外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
年

中
，

公
司

向
其

合
資

企
業

投
資

了
28
0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年

中
，

公
司

從
出

售
合

資
企

業
的

股
權

中
獲

得
8,
61
0
萬

美
元

，
從

出
售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中
獲

得
的

收
益

2,
33
0
萬

美
元

，
以

及
從

出
售

未
立

即
轉

換
為

現
金

的
數

字
貨

幣
的

收
益

6,
74
0
萬

美
元

。

融
資
活
動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3.
35
2
億

美
元

和
1.
19
9
億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內

，
公
司

收
到

了
（
i）

發
行
的
收

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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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可
轉

換
票

據
（

扣
除

已
支

付
的

發
行

成
本

）
為

4.
87
1
億

美
元

，
（
ii）

普
通

股
發

行
（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
為

1.
88
7
億

美
元

，
以

及
（
iii
）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48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期
間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部
分

被
1.
39
4
億

美
元

的
長

期
債

務
本

金
支

付
、
1.
18
2
億

美
元

的
庫

存
股

回
購

、
60
00

萬
美

元
的

有
上

限
的

認
購

工
具

購
買

以
及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的

淨
股

票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相

關
的

付
款

23
70

萬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中
，

公
司

收
到

了
（
i）

扣
除

發
行

成
本

後
的

普
通

股
發

行
1.
35
9
億

美
元

的
收

益
，
（
ii）

認
股

權
證

行
使

的
收

益
25
0
萬

美
元

，
以

及
（
iii
）

發
行

13
0
萬

美
元

的
可

轉
換

本
票

。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期
間

，
融

資
活

動
提

供
的

現
金

部
分

被
與

出
售

持
有

待
售

淨
資

產
10
1
令

吉
11
00

萬
令

吉
的

收
益

相
關

的
或

有
價

值
權

利
負

債
、
66
0
萬

新
元

長
期

債
務

本
金

支
付

以
及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票

結
算

相
關

的
預

扣
稅

相
關

的
款

項
20
0
萬

美
元

。

財
務

狀
況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年
度

，
公

司
淨

虧
損

為
72
40

萬
美

元
，

用
於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為

24
4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的
現

金
和

現
金

等
價

物
餘

額
為

2.
74
1
億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為

2.
29
6
億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2.
44
4
億

美
元

，
累

計
赤

字
為

3.
32
3

億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運

營
能

力
為

9.
7
EH

/s
。

迄
今

為
止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比

特
幣

的
銷

售
收

益
，

包
括

自
挖

和
擁

有
鸚

鵡
螺

加
密

挖
礦

設
施

的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比
特

幣
，

以
及

其
發

行
的

債
務

和
股

權
，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提
供

資
金

。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之

後
，

公
司

根
據

其
H
PC

租
賃

收
到

了
90
00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租
金

，
這

些
租

金
將

用
於

支
付

從
每

個
租

賃
的

相
應

開
始

日
期

開
始

的
24

個
月

內
每

月
的

基
本

租
金

，
直

到
預

付
租

金
用

完
。

關
鍵

會
計

估
計

上
述

對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基
於

其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這
些

報
表

是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編

制
的

。
公

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的

編
制

要
求

管
理

層
對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和
隨

附
附

注
中

報
告

金
額

的
未

來
事

件
做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未

來
事

件
及

其
影

響
無

法
絕

對
確

定
。

因
此

，
估

計
的

確
定

需
要

進
行

判
斷

。
實

際
結

果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與

這
些

估
計

不
同

，
而

這
些

差
異

可
能

對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有
關

公
司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

請
參

閱
本

年
度

報
告

第
8
項

中
包

含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2
。

數
字

貨
幣

數
字

貨
幣

包
括

作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以
換

取
向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以

及
對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服

務
的

對
價

。
公

司
還

不
時

從
其

合
資

企
業

收
到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配
。

比
特

幣
作

為
無

形
資

產
會

計
，

使
用

壽
命

無
限

期
，

由
於

公
司

能
夠

在
高

流
動

性
的

市
場

中
出

售
比

特
幣

，
並

且
公

司
合

理
預

期
將

在
未

來
12

個
月

內
清

算
其

比
特

幣
以

支
持

運
營

，
因

此
被

納
入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的

流
動

資
產

。
公

司
選

擇
提

前
採

用
A
SU

20
23
-0
8
，

自
20
2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

該
規

定
要

求
數

字
貨

幣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內

根
據

A
SC

82
0
按

公
允

價
值

進
行

估
值

，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計

入
淨

收
入

。
數

字
貨

幣
重

新
計

量
的

損
益

包
含

在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中

，
淨

值
計

入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公

司
出

售
比

特
幣

，
此

類
交

易
的

損
益

（
以

現
金

收
益

與
按

先
進

先
出

原
則

確
定

的
比

特
幣

成
本

基
礎

之
間

的
差

額
）

也
包

含
在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收
益

中
，

淨
值

計
入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

在
採

用
A
S U

20
23
-0
8
之

前
，

每
年

都
會

對
比

特
幣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如

果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資
產

很
可

能
受

損
，

則
更

頻
繁

地
進

行
評

估
。

公
司

選
擇

繞
過

可
選

的
定

性
減

值
評

估
，

並
每

天
跟

蹤
其

比
特

幣
活

動
以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公

司
每

天
進

行
分

析
，

以
確

定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
主

要
是

活
躍

交
易

平
臺

上
比

特
幣

報
價

的
下

降
）

是
否

表
明

其
比

特
幣

很
可

能
受

損
。

出
於

減
值

測
試

目
的

，
比

特
幣

的
最

低
盤

中
交

易
價

格
是

在
單

個
比

特
幣

水
準

（
1個

比
特

幣
）

確
定

的
。

比
特

幣
的

帳
面

金
額

和
最

低
每

日
交

易
價

格
的

超
出

部
分

（
如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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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比
特

幣
代

表
了

已
確

認
的

減
值

損
失

。
在

確
認

減
值

損
失

的
範

圍
內

，
該

損
失

確
立

了
資

產
的

新
成

本
基

礎
。

禁
止

隨
後

沖
銷

先
前

記
錄

的
減

值
損

失
。

通
過

採
礦

活
動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記

錄
為

調
整

，
將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進
行

對
賬

。
從

股
權

投
資

方
收

到
的

比
特

幣
作

為
實

物
分

配
，

在
補

充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中
披

露
。

在
20
24

年
7
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之
前

（
見

注
9）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包
含

在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中

，
因

為
比

特
幣

在
此

期
間

立
即

轉
換

為
現

金
。

在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後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現
在

被
歸

類
為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
因

為
公

司
不

再
在

開
採

時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

長
期

資
產

不
動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按

扣
除

累
計

折
舊

的
成

本
入

賬
。

在
估

計
公

司
各

種
資

產
的

使
用

壽
命

時
，

判
斷

是
必

要
的

。
這

包
括

評
估

公
司

自
身

對
其

當
前

擁
有

的
資

產
的

使
用

體
驗

、
建

築
相

關
專

案
中

使
用

的
材

料
品

質
，

以
及

對
其

礦
工

來
說

，
技

術
進

步
的

速
度

和
市

場
相

關
因

素
，

例
如

比
特

幣
的

價
格

和
比

特
幣

網
路

哈
希

率
，

這
些

因
素

會
影

響
礦

工
的

價
值

。
折

舊
是

使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資

產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電

腦
設

備
通

常
為

5
年

，
礦

工
為

4
年

）
。

租
賃

權
改

進
和

電
氣

設
備

在
其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或
租

賃
期

限
內

折
舊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變

化
，

通
常

是
加

速
折

舊
，

是
在

對
長

期
資

產
的

剩
餘

使
用

壽
命

或
殘

值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時

確
定

和
記

錄
的

。

每
當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資

產
或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金
額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公
司

就
會

審
查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
的

減
值

情
況

。
將

持
有

和
使

用
的

資
產

的
可

收
回

性
是

通
過

將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預

期
產

生
的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進
行

比
較

來
衡

量
的

。
在

估
計

未
來

的
現

金
流

時
，

特
別

是
比

特
幣

的
價

格
和

網
路

哈
希

率
時

，
會

使
用

重
要

的
判

斷
。

任
何

記
錄

的
減

值
損

失
均

按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金

額
計

量
。

如
果

我
們

對
使

用
壽

命
、

未
貼

現
現

金
流

或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
則

可
能

需
要

額
外

和
潛

在
的

重
大

減
值

，
這

可
能

會
對

我
們

報
告

的
財

務
業

績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股
票
薪
酬

公
司

根
據

獎
勵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

在
獎

勵
授

予
日

衡
量

與
基

於
股

票
的

支
付

獎
勵

相
關

的
股

票
薪

酬
成

本
。

對
於

按
時

間
歸

屬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位
（
“R

SU
”）

，
公

允
價

值
由

授
予

當
日

的
公

司
普

通
股

價
格

確
定

。
對

於
根

據
市

場
條

件
歸

屬
的

R
SU

（
“P
SU

”）
，
在

使
用

M
on
te

C
ar
lo

模
擬

模
型

確
定

授
予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時
，

會
考

慮
市

場
條

件
的

影
響

。
PS
U

的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費
用

在
派

生
服

務
期

內
記

錄
，

除
非

在
派

生
服

務
期

之
前

滿
足

市
場

條
件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自
實

現
之

日
起

確
認

累
計

追
趕

。
除

非
不

滿
足

服
務

條
件

，
否

則
無

論
是

否
滿

足
市

場
條

件
，

都
會

記
錄

PS
U

的
基

於
股

票
的

薪
酬

。
公

司
對

發
生

的
沒

收
進

行
說

明
。

公
司

在
確

定
達

到
里

程
碑

和
市

場
條

件
的

可
能

性
時

採
用

重
大

判
斷

。
估

值
模

型
（

如
蒙

特
卡

羅
模

擬
）

的
輸

入
包

括
公

司
和

指
導

上
市

公
司

的
歷

史
和

預
期

年
度

波
動

率
，

根
據

所
選

的
輸

入
，

公
司

可
以

計
算

出
顯

著
不

同
的

估
計

授
予

日
公

允
價

值
，

從
而

對
我

們
的

股
票

獎
勵

估
值

和
我

們
在

未
來

期
間

確
認

的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所
得
稅

公
司

根
據

A
SC

74
0
所

得
稅

（
“A

SC
74
0”

）
對

所
得

稅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該
法

案
要

求
採

用
資

產
和

負
債

方
法

來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和

負
債

法
要

求
確

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和
負

債
，

以
應

對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金

額
與

稅
基

之
間

暫
時

性
差

異
的

預
期

未
來

稅
收

後
果

。
提

供
估

值
備

抵
以

抵
消

管
理

層
認

為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的
任

何
遞

延
所

得
稅

淨
資

產
。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中

與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狀

況
會

計
相

關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所

採
取

的
某

些
立

場
很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得
到

維
持

，
而

另
—

些
則

受
到

所
採

取
立

場
的

利
弊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立
場

金
額

的
不

確
定

性
。

根
據

A
SC

74
0
的

指
導

，
稅

收
的

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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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內
容

在
根

據
所

有
可

用
證

據
，

管
理

層
認

為
該

狀
況

更
有

可
能

在
審

查
（

包
括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的

解
決

（
如

有
）
）
後

維
持

）
期

間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頭
寸

不
會

與
其

他
頭

寸
抵

消
或

匯
總

。
然

後
，

根
據

在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時
實

現
的

可
能

性
大

於
50
%

的
最

大
收

益
來

衡
量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此
類

頭
寸

的
稅

收
優

惠
。

與
所

採
取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利
益

超
過

上
述

衡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

應
反

映
為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不
確

定
的

稅
收

利
益

負
債

，
以

及
經

審
查

後
應

向
稅

務
機

關
支

付
的

任
何

相
關

利
息

和
罰

款
。

所
得

稅
最

關
鍵

的
估

計
是

確
定

是
否

為
任

何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包
括

淨
虧

損
結

轉
）

記
錄

估
值

備
抵

，
管

理
層

必
須

估
計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變

現
的

可
能

性
是

否
更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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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第
2
項

。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成
果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以
下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應

結
合

本
10
-Q

表
季

度
報

告
中

的
其

他
專

案
以

及
我

們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財

年
的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中

披
露

的
經

審
計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及

相
關

附
注

閱
讀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以
下

所
有

數
據

均
代

表
持

續
經

營
業

績
。

本
文

使
用

但
未

另
行

定
義

的
大

寫
術

語
應

具
有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賦

予
這

些
術

語
的

含
義

。
除

非
上

下
文

另
有

要
求

，
本
10
-Q

表
季

度
報

告
中

提
及

的
“公

司
”
、
“T
er
aW

ul
f”

、
“我

們
”或

“我
們

的
”均

指
Te
ra
W
ul
fI
nc
.及

其
合

併
子

公
司

，
除

非
另

有
說

明
。

本
管

理
層

對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與

分
析

中
包

含
的

某
些

陳
述

可
能

被
視

為
前

瞻
性

陳
述

。
請

參
閱
“前

瞻
性

陳
述
”
。

概
述

我
們

是
—

家
垂

直
整

合
的

下
—

代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所

有
者

和
運

營
商

，
專

為
支

持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工
作

負
載

而
構

建
。

我
們

堅
定

致
力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
主

要
採

用
零

碳
能

源
，

這
進

—
步

鞏
固

了
我

們
在

美
國

運
營

環
保

數
據

中
心

的
理

念
。

我
們

致
力

於
利

用
清

潔
、

經
濟

高
效

且
可

靠
的

能
源

，
推

動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領

域
的

長
期

效
率

和
韌

性
。

我
們

的
主

要
業

務
集

中
在

位
於

安
大

略
湖

畔
戰

略
位

置
的
“水

手
湖
”數

據
中

心
。

該
數

據
中

心
建

於
—

座
已

退
役

的
燃

煤
電

廠
舊

址
上

，
旨

在
實

現
可

擴
展

增
長

，
近

期
可

擴
容

至
50
0
兆

⽡
，

並
通

過
有

針
對

性
的

輸
電

升
級

擴
容

至
75
0
兆

⽡
。
“水

手
湖
”數

據
中

心
專

為
支

持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G
P U

驅
動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工
作

負
載

而
設

計
，

能
夠

滿
足

日
益

增
長

的
計

算
密

集
型

應
用

需
求

。
這

種
雙

重
目

標
戰

略
提

升
了

運
營

效
率

，
實

現
了

收
入

來
源

多
元

化
，

並
鞏

固
了

我
們

在
不

斷
發

展
的

數
字

經
濟

中
的

地
位

。

截
至

本
季

度
報

告
發

佈
之

日
，
La
ke

M
ar
in
er

數
據

中
心

已
擁

有
24
5
兆

瓦
的

供
電

容
量

，
用

於
支

持
比

特
幣

挖
礦

基
礎

設
施

。
Te
ra
W
ul
f將

繼
續

根
據

其
與

C
or
e4
2
H
ol
di
ng

U
S
LL

C
（
“C

or
e4
2”

）
簽

訂
的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提

供
72
.5

兆
瓦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
主

機
託

管
容

量
。

C
or
e4
2
是

—
家

專
注

於
主

權
雲

、
人

工
智

慧
基

礎
設

施
和

數
字

服
務

的
G
42

公
司

，
預

計
將

於
20
25

年
下

半
年

數
據

大
廳

投
入

運
營

時
確

認
收

入
。

20
25

年
5月

21
日

（
“收

購
日
”）

，
公

司
收

購
了
B
eo
w
ul
fE
le
ct
ric
ity

&
am

p;
D
at
a
LL

C
、
B
eo
w
ul
fE
&
am

p;
D
(M

D
)
LL

C
和
B
eo
w
ul
fE
&
am

p;
D
(N
Y
)
LL

C
（

統
稱
“B

eo
w
ul
fE
&
am

p;
D
”）

10
0%

的
成

員
權

益
。

此
次

交
易

總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約
為
54
60

萬
美

元
，

其
中

包
括
30
0萬

美
元

現
金

和
收

購
日

發
行

的
50
0萬

股
公

司
普

通
股

（
“普

通
股
”）

。
收

購
協

議
還

包
括

最
高
19
00

萬
美

元
的

或
有

現
金

支
付

和
最

高
13
00

萬
美

元
的

額
外

普
通

股
，

但
須

達
到

與
公

司
數

據
中

心
業

務
擴

張
和

專
案

融
資

計
畫

相
關

的
關

鍵
里

程
碑

。
作

為
收

購
的

—
部

分
，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94

名
員

工
，

包
括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的

現
場

工
作

人
員

和
公

司
員

工
，

將
轉

入
Te
ra
W
ul
f。

此
外

，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簽
訂

的
現

有
行

政
和

基
礎

設
施

服
務

協
議

（
“服

務
協

議
”）

於
收

購
日

終
止

。

比
特

幣
和

區
塊

鏈

比
特

幣
於
20
08

年
問

世
，

它
通

過
—

個
去

中
心

化
的

系
統

，
實

現
了

無
需

依
賴

傳
統

金
融

機
構

的
價

值
交

換
和

存
儲

，
從

而
徹

底
改

變
了

數
字

金
融

。
它

基
於

名
為
“區

塊
鏈
”的

公
共

帳
本

運
行

，
透

明
且

安
全

地
記

錄
每

—
筆

交
易

。
這

種
去

中
心

化
的

結
構

消
除

了
對

仲
介

機
構

的
需

求
，

提
高

了
交

易
效

率
，

同
時

增
強

了
網

路
抵

禦
審

查
和

欺
詐

的
能

力
。

與
法

定
貨

幣
不

同
，

比
特

幣
不

受
任

何
政

府
或

央
行

的
控

制
，

這
進

—
步

鞏
固

了
其

作
為

稀
缺

、
獨

立
價

值
存

儲
手

段
的

地
位

。

比
特

幣
挖

礦
是

通
過

工
作

量
證

明
共

識
機

制
驗

證
交

易
並

保
障

網
路

安
全

的
過

程
，

礦
工

需
要

解
決

複
雜

的
加

密
難

題
，

將
新

區
塊

添
加

到
區

塊
鏈

中
。

該
網

路
由

全
球

分
佈

式
節

點
池

維
護

，
確

保
交

易
完

整
性

並
防

止
雙

花
。

影
響

挖
礦

經
濟

的
關

鍵
因

素
包

括
算

力
、

能
源

成
本

和
網

路
難

度
，

礦
工

們
相

互
競

爭
，

力
求

最
大

限
度

地
利

用
比

特
幣

網
路

部
署

的
總

算
力

（
哈

希
率

）
。

隨
著

更
多

礦
工

的
參

與
，

網
路

難
度

每
2,
01
6
個

區
塊

（
大

約
每

兩
周

）
進

行
—

次
動

態
調

整
，

以
保

持
—

致
的

區
塊

生
成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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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比
特

幣
獎

勵
減

半

比
特

幣
的

供
應

量
發

行
遵

循
預

先
設

定
的

減
半

計
畫

，
大

約
每

四
年

將
區

塊
獎

勵
減

少
50
%

。
這

—
機

制
強

制
控

制
比

特
幣

的
供

應
量

，
從

而
增

強
其

稀
缺

性
和

長
期

價
值

主
張

。
比

特
幣

的
總

供
應

量
上

限
為

21
00

萬
枚

，
減

半
將

持
續

到
達

到
此

上
限

為
止

。

最
近

—
次

減
半

發
生

在
20
24

年
4月

19
日

，
將

每
個

區
塊

的
區

塊
獎

勵
從
6.
25

比
特

幣
降

至
3.
12
5比

特
幣

。
雖

然
減

半
會

減
少

直
接

挖
礦

補
貼

，
但

交
易

費
仍

然
是

礦
工

收
入

的
額

外
來

源
。

這
種

內
在

的
供

應
限

制
會

影
響

挖
礦

經
濟

，
並

經
常

影
響

比
特

幣
的

長
期

價
格

動
態

。

20
24

年
4月

的
減

半
加

劇
了

礦
工

之
間

的
競

爭
，

也
凸

顯
了

我
們

獲
取

低
成

本
電

力
和

垂
直

整
合

商
業

模
式

的
重

要
性

。
這

些
優

勢
對

於
在

減
半

後
的

環
境

中
維

持
盈

利
能

力
至

關
重

要
。

商
業

策
略

我
們

的
戰

略
核

心
是

利
用

我
們

自
有

的
可

擴
展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通

過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來
提

升
收

入
和

盈
利

能
力

。
作

為
—

家
垂

直
整

合
的

運
營

商
，

我
們

擁
有

並
控

制
著

自
己

的
基

礎
設

施
，

這
使

我
們

能
夠

優
化

效
率

、
降

低
成

本
，

並
保

持
極

具
競

爭
力

的
成

本
結

構
。 雖

然
比

特
幣

挖
礦

仍
是

核
心

重
點

，
但

我
們

正
在

戰
略

性
地

將
La
ke

M
ar
in
er
數

據
中

心
容

量
的

更
多

部
分

轉
型

，
以

支
持

高
性

能
計

算
（
H
PC

）
託

管
和

主
機

託
管

。
這

—
轉

變
使

我
們

能
夠

充
分

利
用

日
益

增
長

的
人

工
智

慧
、

機
器

學
習

和
雲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需
求

，
同

時
進

—
步

優
化

我
們

的
電

力
利

用
率

和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此
次

轉
型

的
—

個
關

鍵
里

程
碑

發
生

在
20
24

年
12

月
22

日
，

當
時

我
們

與
C
or
e4
2簽

署
了

多
年

期
數

據
中

心
租

賃
協

議
，

確
保

在
La
ke

M
ar
in
er
數

據
中

心
獲

得
72
.5
兆

瓦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容
量

，
用

於
G
PU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
公

司
仍

在
與
C
or
e4
2就

未
來

容
量

進
行

磋
商

。
此

次
發

展
加

速
了

我
們

的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擴
張

，
使

我
們

處
於

能
源

與
數

字
計

算
基

礎
設

施
的

交
匯

點
。

為
了

支
持

這
—

擴
張

，
我

們
擴

展
了

該
數

據
中

心
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配

備
了

先
進

的
液

冷
系

統
和
Ti
er
3冗

餘
。

該
基

礎
設

施
將

針
對

高
密

度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進

行
優

化
，

增
強

我
們

吸
引

超
大

規
模

和
企

業
客

戶
的

能
力

。

我
們

的
戰

略
優

先
考

慮
經

濟
高

效
的

電
力

利
用

、
可

持
續

性
和

可
擴

展
的

基
礎

設
施

，
使

Te
ra
W
ul
f能

夠
最

大
化

價
值

創
造

，
同

時
適

應
不

斷
變

化
的

數
字

資
產

挖
礦

和
人

工
智

慧
驅

動
計

算
格

局
。

展
望

未
來

，
我

們
將

繼
續

專
注

於
擴

展
基

礎
設

施
、

優
化

運
營

，
並

增
強

我
們

在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方
面

的
競

爭
優

勢
。

我
們

的
設

施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我

們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活
動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我

們
還

在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中

部
的

共
同

擁
有

的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設

施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活
動

。
20
24

年
10

月
，

我
們

出
售

了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LL

C
（
“N

au
til
us
”）

的
全

部
股

權
，

以
便

我
們

整
合

業
務

並
重

新
投

資
於

未
來

的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

水
手
湖
設
施 位
於

紐
約

州
巴

克
市

戰
略

要
地

的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

原
址

為
—

座
燃

煤
發

電
廠

，
於
20
22

年
3月

投
入

運
營

，
旨

在
支

持
可

持
續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
截

至
本

季
度

報
告

發
佈

之
日

，
該

設
施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容
量

為
24
5兆

⽡
。

此
外

，
公

司
正

在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開

發
H
PC

數
據

中
心

，
為
C
or
e4
2提

供
H
PC

託
管

服
務

，
支

持
高

達
72
.5
兆

⽡
的

專
用

於
G
PU

計
算

工
作

負
載

的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

預
計

該
容

量
將

於
20
25

年
全

年
投

入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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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手

湖
設

施
10
0%

的
電

力
均

來
自

A
區

電
網

，
該

電
網

以
低

成
本

、
主

要
為

零
碳

能
源

為
特

點
。

設
施

總
電

力
需

求
中

的
90

兆
瓦

電
力

已
根

據
與

紐
約

電
力

局
(N
Y
PA

)
於

20
22

年
2
月

簽
署

的
購

電
協

議
(P
PA

)
獲

得
保

障
，

該
協

議
自
N
Y
PA

首
次

供
電

起
，

為
期

十
年

，
提

供
高

負
荷

率
電

力
。

水
手

湖
設

施
的

建
設

具
有

可
擴

展
性

，
近

期
可

擴
容

至
50
0
兆

⽡
，

並
可

能
通

過
有

針
對

性
的

輸
電

升
級

達
到
75
0
兆

⽡
。

其
戰

略
位

置
和

可
直

接
使

用
A

區
可

持
續

電
力

的
優

勢
，

使
其

成
為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工
作

負
載

的
理

想
之

選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我

們
擁

有
約
70
,3
00

臺
礦

機
，

其
中

約
65
,1
00

臺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運

營
，

其
餘

礦
機

處
於

維
護

、
等

待
處

置
或

待
命

狀
態

，
以

替
換

正
在

維
修

的
礦

機
。

這
些

礦
機

的
組

成
如

下
：

供
應

商
和

型
號

礦
工

數
量

比
特

大
陸

S1
9
X
P

17
,1
00

比
特

大
陸

S1
9j
X
P

15
,5
00

比
特

大
陸

S1
9k

Pr
o

2,
80
0

比
特

大
陸

S2
1

8,
10
0

比
特

大
陸

S2
1
Pr
o

26
,8
00

70
,3
00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我

們
的

礦
機

機
隊

使
用

年
限

從
0.
2年

到
3.
1年

不
等

，
平

均
使

用
年

限
約

為
1年

。
我

們
沒

有
計

畫
停

機
，

雖
然

我
們

會
定

期
對

礦
機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

但
從

歷
史

上
看

，
此

類
停

機
時

間
並

不
長

。
進

行
計

畫
外

維
護

時
，

我
們

可
能

會
根

據
預

計
維

修
時

間
的

長
短

，
使

用
替

代
礦

機
替

換
現

有
礦

機
，

以
限

制
整

體
停

機
時

間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我

們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礦
機

機
隊

能
效

範
圍

為
15
.0
至
23
.0
焦

耳
/太

赫
茲

（
“j
/th
”）

，
平

均
能

效
為
17
.9
j/t
h
。

N
au
til
us

加
密

貨
幣

礦
場

N
au
til
us

位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貝
裏

克
，

是
Te
ra
W
ul
f和

Ta
le
n
M
em

be
r
的

合
資

企
業

。
根

據
N
au
til
us

合
資

協
議

，
在

Te
ra
W
ul
f於

20
24

年
10

月
出

售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權

益
之

前
，
N
au
til
us

持
有

N
au
til
us

25
%

的
股

權
，
Ta
le
n
持

有
75
%

的
股

權
，

所
有

權
將

根
據

出
資

額
進

行
調

整
。
N
au
til
us

擁
有

並
運

營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

這
是

—
個

20
0
兆

⽡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毗
鄰

2.
5
吉

⽡
核

動
力

的
Su
sq
ue
ha
nn
a
電

站
。

該
電

站
是

首
個

完
全

由
用

戶
側

零
碳

核
能

供
電

的
比

特
幣

挖
礦

設
施

，
其

運
營

方
式

為
每

千
⽡

時
(k
W
h)

2.
0
美

分
的

固
定

電
價

合
同

，
期

限
為

五
年

，
並

可
選

擇
兩

次
三

年
續

約
。

Te
ra
W
ul
f於

20
23

年
第

—
季

度
開

始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進

行
比

特
幣

挖
礦

，
並

分
配

了
50

兆
⽡

的
運

營
比

特
幣

挖
礦

能
力

。
Te
ra
W
ul
f持

有
25
%

的
股

權
，

其
比

特
幣

挖
礦

份
額

由
相

對
哈

希
率

貢
獻

決
定

。
該

公
司

在
該

設
施

總
算

力
5.
2
EH

/s
中

貢
獻

了
約

1.
9
EH

/s
，

約
占

該
公

司
總

哈
希

率
的

35
.7
%

。
在

Te
ra
W
ul
f擁

有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時

，
該

設
施

部
署

了
約

48
,0
00

臺
礦

機
，

其
中

15
,8
00

臺
礦

機
由

Te
ra
W
ul
f貢

獻
，

以
利

用
其

50
兆

瓦
的

配
額

。

20
24

年
10

月
，
Te
ra
W
ul
f出

售
了

其
在
N
au
til
us
的

全
部

股
權

，
使

公
司

能
夠

重
新

分
配

資
金

，
用

於
擴

建
La
ke

M
ar
i n
er
Fa
ci
lit
y的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
並

推
進

其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戰
略

。
作

為
交

易
的

—
部

分
，
N
au
til
us
將

其
礦

機
以

及
某

些
其

他
相

關
設

備
的

所
有

權
利

、
所

有
權

和
權

益
轉

讓
給
Te
ra
W
ul
f。

比
特

幣
挖

礦
-綜

合
設

施

如
上

所
述

，
影

響
我

們
比

特
幣

挖
礦

盈
利

能
力

的
因

素
包

括
比

特
幣

的
美

元
價

值
、

挖
礦

難
度

、
全

球
哈

希
率

、
電

力
成

本
、

礦
機

群
能

效
以

及
數

據
中

心
整

體
效

率
。

其
中

，
能

效
是

盈
利

能
力

的
關

鍵
驅

動
因

素
，

因
為

電
力

成
本

是
比

特
幣

挖
礦

中
最

主
要

的
直

接
支

出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運

營
著

—
支

高
效

的
礦

機
群

，
經

過
優

化
，

能
夠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產

量
，

同
時

最
大

限
度

地
降

低
能

耗
。

為
了

評
估

運
營

績
效

和
效

率
，

公
司

會
跟

蹤
關

鍵
指

標
，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指
標

對
投

資
者

評
估

我
們

的
進

展
並

與
行

業
同

行
進

行
對

標
也

具
有

重
要

價
值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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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展
⽰

了
我

們
的

礦
工

效
率

和
計

算
能

力
，

並
與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全

球
計

算
能

力
進

行
了

比
較

：

綜
合

設
施

（
1）

全
球

哈
希

率
（
EH

/s
）

（
2 ）

礦
工

效
率

（
j/t
h）

（
3 ）

Te
ra
W
ul
f運

行
哈

希
率

（
EH

/s
）

（
4）

Te
ra
W
ul
f占

全
球

哈
希

率
的

百
分

比

20
25
年
6 月

30
日

20
24
年
6 月

30
日

84
3.
0

56
6.
0

17
.7

23
.2

12
.2

8.
0

1.
4
%

1.
4
%

（
1）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結

果
反

映
了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採
礦

作
業

的
哈

希
率

以
及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產

生
的

哈
希

率
的

淨
份

額
。

（
2 ）

從
Y
CH

A
R
TS

獲
得

的
全

球
總

哈
希

率
（
ht
tp
s:
//
yc
ha
rts
.c
om

/in
di
ca
to
rs
/b
itc
oi
n_
ne
tw
or
k_
ha
sh
_r
at
e）

（
3）

產
生

每
太

赫
茲

處
理

能
力

所
需

的
焦

耳
能

量
（
4 ）

雖
然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銘

牌
哈

希
率

是
12
.8

EH
/s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
Te
ra
W
ul
f兩

個
設

施
的

銘
牌

哈
希

率
是

8.
8
EH

/s
，

但
實

際
運

行
哈

希
率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性
能

調
整

以
提

高
效

率
和

最
大

化
利

潤
、

計
畫

停
機

（
提

高
可

靠
性

或
性

能
的

範
圍

）
、

計
畫

外
停

機
、

由
於

參
與

各
種

現
金

產
生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導

致
的

削
減

、
由

於
惡

劣
天

氣
導

致
的

A
SI
C
S
降

額
以

及
A
SI
C

的
維

護
和

維
修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
我

們
的

運
營

哈
希

率
約

占
全

球
總

哈
希

率
的

1.
4%

，
與

我
們

在
全

球
區

塊
鏈

獎
勵

中
的

份
額

—
致

，
截

至
該

日
期

，
這

相
當

於
每

天
約

5
個

比
特

幣
的

挖
礦

收
益

。
為

了
保

持
盈

利
，

我
們

專
注

於
優

化
運

營
效

率
和

成
本

管
理

，
確

保
我

們
的

挖
礦

獎
勵

能
夠

持
續

覆
蓋

直
接

運
營

成
本

。

下
表

列
出

了
在

La
ke

M
ar
i n
er

設
施

開
採

的
每

個
比

特
幣

的
平

均
成

本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其

中
包

括
公

司
在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的

淨
份

額
以

及
設

施
內

每
千

⽡
時

使
用

的
總

能
源

成
本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挖
礦

成
本
—
—

挖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分

析

$ $ $ $

45
,5
55 54

45
,6
08

98
,2
19

46
.4
%

$ $ $ $

22
,9
54 40

22
,9
94

65
,9
84

34
.8
%

$ $ $ $

54
,4
31 63

54
,4
94

95
,7
30

56
.9
%

$ $ $ $

18
,4
73 33

18
,5
06

58
,6
22

31
.6
%

統
計

數
據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淨
份

額

比
特

幣
總

開
採

量
（
4）

已
開

採
比

特
幣

的
總

價
值

（
3）

（
千

美
元

）
$

總
利

用
電

量

總
能

源
支

出
，

扣
除

預
期

需
求

回
應

收
益

（
5 ）

每
千

⽡
時

成
本

能
源

支
出

淨
額

占
比

特
幣

開
採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採
礦

的
其

他
直

接
成

本
（

千
美

元
）

（
1）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結

果
反

映
了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採

礦
作

業
的

哈
希

率
以

及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產

生
的

哈
希

率
的

淨
份

額
。

48
5

47
,6
36

42
0,
77
1

22
,0
94

0.
05
3

46
.4
%

26

$ $ $ $

69
9

46
,0
94

42
9,
52
0

16
,0
35

0.
03
7

34
.8
%

27

$ $ $ $

85
7

82
,0
41

72
2,
65
1

46
,6
47

0.
06
5

56
.9
%

54

$ $ $ $

1,
75
0

10
2,
58
5

82
2,
93
1

32
,3
27

0.
03
9

31
.5
%

57

39

挖
矿

成
本
—
—
La
ke

M
ar
in
er

设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设
施

的
净

份
额

每
枚

比
特

币
的

能
源

成
本

挖
矿

的
其

他
直

接
成

本
—
—

每
挖

出
—

个
比

特
币

的
非

能
源

公
用

事
业

开
采

一
个

比
特

币
的

成
本

（
2）

每
个

开
采

的
比

特
币

的
价

值
（
3）

开
采

一
个

比
特

币
的

成
本

占
开

采
比

特
币

价
值

的
百

分
比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
千

美
元

）
$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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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是

—
項

現
金

成
本

指
標

，
不

包
含

折
舊

。
儘

管
公

司
已

確
認

其
挖

礦
資

產
的

折
舊

，
但

在
確

定
運

營
挖

礦
設

備
是

否
經

濟
時

，
公

司
並

未
將

折
舊

考
慮

在
內

。
因

此
，

公
司

在
其

歷
史

或
預

測
盈

虧
平

衡
分

析
中

未
考

慮
過

去
資

本
投

資
的

沉
沒

成
本

或
折

舊
。

如
果

將
礦

機
隊

的
折

舊
計

入
上

述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中

，
則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其

成
本

將
分

別
增

加
33
,7
45

美
元

和
35
,2
94

美
元

，
從

而
使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挖

—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總

計
分

別
達

到
79
,3
53

美
元

和
89
,7
88

美
元

。
如

果
將

我
們

的
礦

機
隊

的
折

舊
計

入
上

述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中

，
那

麼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它

將
分

別
增

加
21
,5
32

美
元

和
17
,6
60

美
元

，
從

而
使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的
“挖

—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總

和
分

別
達

到
44
,5
26

美
元

和
36
,1
66

美
元

。
計

算
方

式
為

：
按

開
採

所
得

比
特

幣
每

日
的

加
權

平
均

開
盤

價
。

不
包

括
與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利

潤
分

成
所

得
的

比
特

幣
。

不
包

括
與
20
24

年
2
月

在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到
期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利

潤
分

享
所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
並

包
括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開

採
的

比
特

幣
淨

份
額

，
該

份
額

基
於

歸
屬

於
該

公
司

的
哈

希
率

份
額

。
不

包
括

與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的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協
議

相
關

的
能

源
費

用
，

並
包

括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Cr
yp
to
m
in
e
設

施
的

能
源

費
用

淨
份

額
，

該
份

額
基

於
Te
ra
W
ul
f對

N
au
til
us

的
貢

獻
，

即
已

部
署

礦
工

的
總

銘
牌

功
耗

。

電
力

成
本

是
我

們
比

特
幣

挖
礦

業
務

中
最

大
的

支
出

，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中
分

別
占

比
特

幣
挖

礦
總

價
值

的
46
.4
%

和
56
.9
%

，
在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中
分

別
占

34
.8
%

和
31
.5
%

。
與

20
24

年
相

比
，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中
電

力
成

本
占

比
特

幣
挖

礦
總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網
路

難
度

幾
乎

翻
倍

以
及

20
24

年
4
月

比
特

幣
獎

勵
減

半
，

導
致

區
塊

獎
勵

減
少

。
20
25

年
第

—
季

度
電

價
創

歷
史

新
高

也
是

導
致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中
電

力
成

本
增

加
的

原
因

。
這

些
影

響
被

我
們

平
均

運
營

哈
希

率
的

增
長

和
每

個
挖

出
的

比
特

幣
平

均
市

值
的

增
加

部
分

抵
消

。

能
源

價
格

波
動

劇
烈

，
受

全
球

事
件

影
響

，
這

些
事

件
可

能
導

致
全

國
範

圍
內

的
電

力
成

本
波

動
。

在
水

手
湖

發
電

廠
，

電
力

成
本

受
浮

動
市

場
價

格
影

響
，

該
價

格
會

根
據

批
發

電
價

每
小

時
變

動
。

雖
然

這
帶

來
了

—
些

不
可

預
測

性
，

但
也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靈
活

性
，

可
以

主
動

管
理

能
源

消
耗

，
從

而
優

化
盈

利
能

力
和

效
率

。
能

源
價

格
也

受
天

氣
條

件
（

例
如

冬
季

風
暴

）
的

高
度

敏
感

，
這

些
天

氣
條

件
可

能
會

增
加

區
域

電
力

需
求

並
推

高
成

本
。

在
此

類
事

件
期

間
，

我
們

可
能

會
減

少
運

營
以

避
免

在
峰

值
電

價
下

用
電

，
或

者
根

據
我

們
參

與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
我

們
可

能
會

減
少

運
營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平

均
總

實
現

電
價

分
別

為
每

千
⽡

時
0.
05
3
美

元
和

0.
06
5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
設

施
的

平
均

總
實

現
電

價
分

別
為

每
千

⽡
時

0.
03
7
美

元
和

0.
03
9
美

元
。

我
們

的
管

理
和

運
營

團
隊

持
續

監
測

市
場

行
情

，
以

確
定

何
時

以
及

持
續

多
長

時
間

進
行

限
產

。
如

果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未

強
制

要
求

限
產

，
我

們
會

在
電

價
超

過
固

定
比

特
幣

獎
勵

價
值

時
即

時
做

出
限

產
決

策
。

因
此

，
當

比
特

幣
價

值
下

跌
或

能
源

價
格

上
漲

時
，

限
產

會
增

加
；

當
比

特
幣

價
值

上
漲

或
能

源
成

本
下

降
時

，
限

產
會

減
少

。
我

們
會

以
小

時
為

單
位

積
極

管
理

這
些

決
策

，
以

優
化

盈
利

能
力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以

及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
我

們
因

天
氣

事
件

、
能

源
價

格
飆

升
以

及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而

縮
減

了
La
ke

M
ar
in
er
發

電
廠

的
運

營
。

公
司

將
預

期
收

到
的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款
項

計
入

收
入

成
本

的
減

少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收
入

成
本

分
別

為
31
0萬

美
元

和
59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收

入
成

本
分

別
為
19
0萬

美
元

和
32
0萬

美
元

。

公
司

所
有

礦
機

均
以

現
金

收
購

，
未

依
賴

有
限

追
索

權
的

設
備

融
資

進
行

礦
機

收
購

。
為

了
支

持
運

營
以

及
購

買
礦

機
及

其
他

固
定

資
產

，
我

們
通

過
發

行
股

票
和

公
司

級
債

務
籌

集
資

金
。

與
這

些
融

資
相

關
的

成
本

未
包

含
在

本
次

分
析

中
。

礦
工

購
置

成
本

（
或

資
本

支
出

）
不

計
入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
因

為
它

們
不

會
影

響
生

產
一

個
比

特
幣

的
邊

際
成

本
。

相
反

，
這

些
成

本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被
記

錄
為

固
定

資
產

。
固

定
資

產
的

折
舊

採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

礦
工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為

四
年

，
電

腦
設

備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為
五

年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公

司
分

別
記

錄
了
13
0萬

美
元

和
51
0萬

美
元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

這
些

費
用

與
某

些
礦

機
有

關
，

由
於

計
畫

在
20
24

年
4月

前
更

換
，

這
些

礦
機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縮

短
。

雖
然

我
們

礦
機

的
標

準
折

舊
年

限
為

四
年

，
但

歷
史

上
較

低
的

電
力

成
本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可
能

允
許

更
長

的
實

際
使

用
壽

命
。

但
是

，
如

果
將

折
舊

納
入

挖
礦

成
本

分
析

，
則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每

開
採

—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將
分

別
增

加
33
,7
45

美
元

和
35
,2
94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每

開
採

—
個

比
特

幣
的

成
本

將
分

別
增

加
21
,5
32

美
元

和
17
,6
60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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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算

資
產

使
用

壽
命

需
要

管
理

層
的

判
斷

，
尤

其
是

在
工

業
規

模
比

特
幣

挖
礦

中
，

新
—

代
礦

機
的

快
速

發
展

。
如

果
事

件
、

監
管

變
化

或
運

營
條

件
的

變
化

表
明

需
要

修
訂

，
折

舊
計

畫
可

能
會

進
行

調
整

。
管

理
層

會
持

續
評

估
未

來
能

源
市

場
狀

況
、

運
營

成
本

、
維

護
實

踐
和

資
本

投
資

需
求

等
因

素
，

以
確

保
折

舊
假

設
保

持
合

理
。

當
資

產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發
生

調
整

（
無

論
是

縮
短

還
是

延
長

）
時

，
折

舊
準

備
金

也
會

相
應

更
新

，
這

可
能

會
對

未
來

財
務

業
績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最
新

動
態

20
25

年
7
月

，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實
現

，
公

司
向

賣
方

支
付

了
60
0
萬

美
元

現
金

併
發

行
了

18
0
萬

股
普

通
股

，
價

值
65
0
萬

美
元

，
該

價
值

是
根

據
截

至
C
B-
1
盈

利
里

程
碑

實
現

之
日

的
60

天
過

去
V
W
A
P
計

算
得

出
的

。

經
營

業
績

該
公

司
通

過
向

礦
池

運
營

商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

使
其

使
用

公
司

自
有

的
礦

機
在

全
球

比
特

幣
網

路
上

進
行

比
特

幣
挖

礦
和

交
易

驗
證

，
從

而
以

比
特

幣
的

形
式

獲
得

收
入

。
所

賺
取

的
比

特
幣

通
常

會
以

美
元

出
售

。
該

公
司

還
通

過
向

第
三

方
提

供
礦

機
託

管
服

務
獲

得
收

入
。

儘
管

該
公

司
能

夠
挖

礦
其

他
數

字
貨

幣
，

但
目

前
尚

無
此

類
計

畫
。

公
司

的
業

務
戰

略
以

提
升

比
特

幣
挖

礦
集

群
的

容
量

和
效

率
為

核
心

，
同

時
擴

展
數

據
中

心
基

礎
設

施
以

支
持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業
務

，
從

而
提

升
收

入
和

盈
利

能
力

。
我

們
計

畫
戰

略
性

地
開

發
比

特
幣

挖
礦

盈
利

所
需

的
基

礎
設

施
，

同
時

積
極

尋
求

利
用

電
力

和
數

字
基

礎
設

施
的

鄰
近

高
價

值
高

性
能

計
算

(H
PC

)託
管

機
會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在
電

力
基

礎
設

施
和

數
字

資
產

挖
礦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能

夠
有

效
地

應
用

於
大

型
數

據
中

心
的

設
計

、
開

發
和

運
營

。
這

些
數

據
中

心
針

對
雲

計
算

、
機

器
學

習
和

人
工

智
慧

等
高

價
值

應
用

進
行

了
優

化
。

我
們

正
積

極
尋

找
機

會
，

利
用

我
們

的
知

識
、

專
長

和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

在
任

何
有

利
的

市
場

機
會

出
現

時
，

向
這

些
領

域
擴

張
。

收
入

下
表

列
⽰

了
收

入
（

以
千

計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收
入

$
47
,6
36

$
35
,5
74

$
82
,0
41

$
78
,0
07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的
收

入
分

別
為

47
60

萬
美

元
和
35
6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12
0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的
收

入
分

別
為

82
00

萬
美

元
和
78
0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40
0
萬

美
元

。
這

些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期
間

比
特

幣
平

均
價

格
的

上
漲

，
但

部
分

被
期

間
比

特
幣

開
採

總
量

的
減

少
所

抵
消

。
儘

管
公

司
擴

大
了

挖
礦

基
礎

設
施

的
容

量
，

但
由

於
20
24

年
4
月

減
半

以
及

網
路

難
度

的
增

加
，

公
司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內
分

別
開

採
了
48
5
個

和
85
7
個

比
特

幣
，

而
去

年
同

期
分

別
為

69
9

個
和

1,
75
0
個

比
特

幣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內
，

比
特

幣
平

均
價

格
分

別
為

每
比

特
幣

98
,4
34

美
元

和
95
,9
92

美
元

，
而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內
，

比
特

幣
平

均
價

格
分

別
為

每
比

特
幣

65
,7
71

美
元

和
59
,5
15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該

公
司

還
報

告
了

來
自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的

收
入

80
萬

美
元

，
而

該
公

司
與

—
位

客
戶

簽
訂

的
—

份
比

特
幣

礦
工

託
管

合
同

將
於

20
24

年
2
月

到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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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和

費
用 下
表

列
⽰

了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
以

千
計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

22
,0
94

$
13
,9
18

$
46
,6
47

$
28
,3
26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分
別

為
22
10

萬
美

元
和
13
9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82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收

入
成

本
（

不
包

括
折

舊
）

分
別

為
46
60

萬
美

元
和
28
3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約
18
30

萬
美

元
。

這
些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電

力
支

出
增

加
，

這
既

是
由

於
20
24

年
6月

30
日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期
間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導

致
的

採
礦

能
力

提
高

，
也

是
由

於
20
25

年
期

間
實

現
的

電
價

上
漲

，
但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的
收

益
增

加
部

分
抵

消
了

這
—

影
響

。
參

與
需

求
回

應
計

畫
的

收
益

在
相

關
計

畫
實

施
期

間
記

為
收

入
成

本
的

減
少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上
述

收
益

總
額

分
別

為
31
0萬

美
元

和
59
0萬

美
元

，
而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上

述
收

益
總

額
分

別
為
19
0萬

美
元

和
32
0萬

美
元

。
公

司
正

在
紐

約
州

積
極

擴
大

其
對

此
類

專
案

的
參

與
。 下

表
列

⽰
了

運
營

費
用

（
以

千
計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營
業

費
用

$
2,
03
9

$
79
7

$
3,
18
3

$
1,
58
2

營
業

費
用
—
—

關
聯

方
1,
47
5

87
5

3,
22
3

1,
76
3

$
3,
51
4

$
1,
67
2

$
6,
40
6

$
3,
34
5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運

營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35
0萬

美
元

和
17
0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18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運

營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64
0萬

美
元

和
33
0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31
0

萬
美

元
。

這
些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20
24

年
10

月
簽

訂
新

土
地

租
賃

協
議

後
租

金
上

漲
，

以
及
La
ke

M
ar
in
er
設

施
的

現
場

人
工

、
專

業
人

員
和

工
程

費
用

增
加

。

下
表

列
⽰

了
銷

售
、

—
般

及
管

理
費

用
（

以
千

計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銷
售

、
一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9,
99
6

$
9,
11
3

$
56
,5
69

$
21
,4
02

銷
售

、
一

般
及

行
政

開
支

–
關

聯
方

4,
29
2

2,
80
3

7,
86
3

5,
42
3

$
14
,2
88

$
11
,9
16

$
64
,4
32

$
26
,8
25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1,
43
0
萬

美
元

和
1,
19
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24
0
萬

美
元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期
間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24
0
萬

美
元

績
效

里
程

碑
費

用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的
銷

售
、

—
般

及
行

政
費

用
（

包
括

關
聯

方
費

用
）

分
別

為
64
40

萬
美

元
和
26
8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37
6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19

年
6
個

月
的

增
幅
20
25

年
6月

30
日

與
同

期
相

比
，

原
因

是
與

業
務

收
購

相
關

的
成

本
為

15
0

萬
美

元
，

股
票

薪
酬

增
加

28
20

萬
美

元
，

員
工

薪
酬

和
福

利
33
0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差
旅

費
12
0萬

美
元

，
增

加
專

業
服

務
費
11
0萬

美
元

，
以

及
24
0萬

美
元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期
間

，
服

務
協

議
項

下
的

績
效

里
程

碑
費

用
。

銷
售

、
—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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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管

理
費

用
—
—

根
據

與
B
eo
w
ul
fE
&
am

p;
D

簽
訂

的
服

務
協

議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關
聯

方
費

用
增

加
了
26
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折
舊

分
別

為
1,
88
0萬

美
元

和
1,
41
0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47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折
舊

分
別

為
3,
44
0萬

美
元

和
2,
92
0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52
0萬

美
元

。
增

加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20
24

年
6
月

30
日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建
造

並
投

入
使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相
關

的
採

礦
產

能
增

加
。

增
加

部
分

被
以

下
因

素
所

抵
消

：
(i)

與
20
24

年
10

月
新

地
面

租
賃

相
關

的
使

用
壽

命
會

計
估

計
變

更
導

致
某

些
電

氣
設

備
和

租
賃

改
良

的
折

舊
減

少
；
(ii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與

某
些

礦
工

有
關

的
加

速
折

舊
費

用
為

51
0
萬

美
元

，
公

司
根

據
20
24

年
4
月

的
預

期
更

換
時

間
縮

短
了

這
些

礦
工

的
估

計
使

用
壽

命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淨
損

失
（

收
益

）
分

別
為

90
萬

美
元

和
7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淨
損

失
（

收
益

）
分

別
為

1.
7
萬

美
元

和
60

萬
美

元
，

原
因

是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比
特

幣
價

格
穩

步
上

漲
，

而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內
比

特
幣

價
格

有
所

下
跌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內
，

或
有

對
價

的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為

16
0
萬

美
元

，
與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的
或

有
對

價
負

債
的

公
允

價
值

重
估

有
關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為
38
0萬

美
元

，
原

因
是
20
25

年
5月

和
6月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置

了
2,
91
8臺

礦
機

，
收

益
為
19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
沒

有
礦

機
被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置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利

息
支

出
分

別
為
40
0萬

美
元

和
53
0萬

美
元

，
減

少
了
13
0萬

美
元

。
減

少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為
60

萬
美

元
，

而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LG

S A
的

攤
銷

為
31
0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利

息
支

出
分

別
為
81
0萬

美
元

和
16
40

萬
美

元
，

減
少

了
83
0萬

美
元

。
減

少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20
30

年
可

轉
換

票
據

的
債

務
發

行
成

本
攤

銷
為

12
0
萬

美
元

，
而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LG

SA
的

攤
銷

為
10
70

萬
美

元
。

減
少

的
另

—
個

原
因

是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規
定

的
利

率
較
低

。

截
至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的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分

別
為

0
美

元
和
20
0
萬

美
元

，
與

20
24

年
2
月

自
願

提
前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有
關

，
反

映
了
30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費
用

以
及

與
償

還
本

金
相

關
的

17
0
萬

美
元

未
攤

銷
債

務
折

扣
的

取
消

確
認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
利

息
收

入
分

別
為
12
0萬

美
元

和
40

萬
美

元
，

增
加

了
80

萬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利

息
支

出
分

別
為
35
0萬

美
元

和
90

萬
美

元
。

這
些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於
與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相
比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期
間

平
均

現
金

餘
額

較
高

，
從

而
賺

取
的

利
息

有
所

增
加

。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沒
有

所
得

稅
收

益
。

基
於

歷
史

美
國

虧
損

水
準

和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可

抵
扣

期
間

的
未

來
預

測
，

目
前

，
管

理
層

認
為

公
司

很
可

能
不

會
實

現
剩

餘
可

抵
扣

暫
時

性
差

異
帶

來
的

收
益

，
因

此
，

公
司

已
對

其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總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計
提

了
全

額
估

值
準

備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和
六

個
月

，
被

投
資

方
淨

利
潤

（
稅

後
）

中
的

權
益

分
別

為
80

萬
美

元
和
60
0萬

美
元

，
這

代
表

了
Te
ra
W
ul
f在

N
au
til
us
公

司
應

占
的

收
益

份
額

。
20
24

年
10

月
2日

，
該

公
司

將
其

在
N
au
til
us
公

司
的

全
部
25
%
股

權
出

售
給

了
Ta
le
n成

員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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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衡

量
指

標

為
了

向
投

資
者

提
供

與
我

們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計
算

的
業

績
相

關
的

更
多

資
訊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EB

IT
D
A
披

露
為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指

標
。

該
指

標
並

非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計

算
的

財
務

指
標

，
不

應
被

視
為

淨
虧

損
、

營
業

虧
損

或
任

何
其

他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計

算
的

指
標

的
替

代
指

標
，

且
可

能
無

法
與

其
他

公
司

報
告

的
類

似
指

標
進

行
比

較
。

我
們

將
調

整
後

EB
IT
D
A
定

義
為

根
據

以
下

因
素

調
整

後
的

淨
虧

損
：
(i)

利
息

、
稅

項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影
響

；
(ii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

與
普

通
股

結
算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
這

些
非

現
金

專
案

公
司

認
為

並
未

反
映

其
總

體
業

務
表

現
，

且
會

計
處

理
需

要
管

理
層

判
斷

，
因

此
產

生
的

費
用

與
其

他
公

司
相

比
可

能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ii
i)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方
淨

收
入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淨

額
）
；
(iv

)管
理

層
認

為
未

能
反

映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利
息

收
入

；
(v
)
管

理
層

認
為

未
能

反
映

公
司

持
續

經
營

活
動

的
收

購
相

關
交

易
成

本
；

以
及

(v
i)
或

有
對

價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以
及

財
產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
這

些
均

未
能

反
映

公
司

總
體

業
務

表
現

。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還
包

括
了

投
資

對
象

收
到

的
與

N
au
t il
us

投
資

回
報

相
關

的
比

特
幣

分
配

的
影

響
，

管
理

層
認

為
，

這
與

排
除

投
資

對
象

淨
收

入
中

稅
後

權
益

的
影

響
相

結
合

，
反

映
了

公
司

因
投

資
N
au
til
us

而
可

用
於

持
續

經
營

的
資

產
。

管
理

層
認

為
，

提
供

此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N
on
-G
A
A
P)

財
務

指
標

能
夠

對
公

司
核

心
業

務
運

營
業

績
與

其
他

公
司

進
行

有
意

義
的

比
較

，
並

為
公

司
提

供
重

要
的

財
務

和
運

營
決

策
工

具
，

以
及

評
估

自
身

核
心

業
務

在
不

同
時

期
的

運
營

業
績

。
除

了
管

理
層

內
部

使
用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N
on
-G
A
A
P)

調
整

後
EB

IT
D
A
外

，
管

理
層

還
認

為
，

調
整

後
EB

IT
D
A

還
有

助
於

投
資

者
和

分
析

師
以

一
致

的
方

式
比

較
公

司
不

同
報

告
期

的
業

績
。

儘
管

部
分

排
除

專
案

涉
及

現
金

支
出

，
且

部
分

專
案

定
期

發
生

（
儘

管
管

理
層

認
為

這
些

專
案

並
非

公
司

產
生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正

常
運

營
支

出
）

，
但

管
理

層
仍

然
認

為
上

述
情

況
屬

實
。

例
如

，
公

司
預

計
，

不
包

含
在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中

的
股

權
激

勵
費

用
將

在
未

來
幾

年
繼

續
成

為
—

項
重

大
的

經
常

性
支

出
，

並
且

是
向

某
些

員
工

、
高

管
、

董
事

和
顧

問
支

付
的

薪
酬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此
外

，
管

理
層

不
認

為
任

何
排

除
的

專
案

是
產

生
公

司
比

特
幣

相
關

收
入

所
必

需
的

費
用

。

本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指

標
可

能
無

法
與

同
行

業
其

他
公

司
提

供
的

類
似

指
標

直
接

比
較

，
因

為
同

行
業

其
他

公
司

計
算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no
n-
G
A
A
P）

財
務

結
果

的
方

式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本
公

司
的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並

非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U
S
G
A
A
P）

下
的

財
務

業
績

衡
量

指
標

，
不

應
被

視
為

淨
虧

損
或

任
何

其
他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得
出

的
業

績
衡

量
指

標
的

替
代

指
標

。
儘

管
管

理
層

內
部

使
用

並
列

報
調

整
後
EB

IT
D
A

，
但

本
公

司
僅

將
該

指
標

作
為

補
充

指
標

，
並

不
認

為
其

可
以

替
代

或
優

於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U
S
G
A
A
P ）

財
務

結
果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
因

此
，

調
整

後
EB

IT
D
A
不

應
孤

立
地

考
慮

，
而

應
與

本
公

司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
U
S
G
A
A
P）

編
制

的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包
含

的
資

訊
結

合
閱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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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是
公

司
調

整
後

EB
IT
D
A

與
所

⽰
期

間
最

直
接

可
比

的
美

國
G
A
A
P
指

標
（

即
淨

虧
損

）
的

對
賬

情
況

（
以

千
計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三
個
月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20
25

20
24

淨
虧

損
$

(1
8,
37
0)

$
(1
0,
87
6)

$
(7
9,
78
8)

$
(2
0,
48
9)

將
淨

虧
損

與
非

G
A
A
P
調

整
後

EB
IT
D
A

進
行

協
調

的
調

整
：

被
投

資
方

淨
利

潤
中

的
權

益
（

稅
後

）
—

(7
67
)

—
(6
,0
42
)

與
N
au
til
us

相
關

的
被

投
資

方
分

配
—

7,
06
5

—
19
,0
87

所
得

稅
優

惠
—

—
—

—
利

息
收

入
(1
,2
32
)

(4
47
)

(3
,4
91
)

(9
47
)

債
務

清
償

損
失

—
—

—
2,
02
7

或
有

對
價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1,
60
0

—
1,
60
0

—
利

息
費

用
4,
01
2

5,
32
5

8,
06
1

16
,3
70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處
置

損
失

3,
83
1

—
3,
83
1

—
折

舊
18
,7
86

14
,1
33

34
,3
60

29
,2
21

使
用

權
資

產
攤

銷
75
0

25
1

1,
43
5

50
3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1,
30
4

4,
84
2

39
,9
78

11
,7
73

普
通

股
結

算
的

關
聯

方
費

用
2,
37
5

—
2,
37
5

—
收

購
相

關
交

易
成

本
1,
47
5

—
1,
47
5

—
非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調
整

後
息

稅
折

舊
攤

銷
前

利
潤

$
14
,5
31

$
19
,5
26

$
9,
83
6

$
51
,5
03

流
動

性
和

資
本

資
源

現
金

主
要

用
於

數
據

中
心

設
施

的
運

營
和

建
設

、
償

債
以

及
一

般
公

司
活

動
。

現
金

流
資

訊
如

下
（

單
位

：
千

美
元

）
：

截
至

6
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20
25

20
24

現
金

提
供

方
（

使
用

方
）

：

經
營

活
動

：
$

1,
67
7

$
39
,2
27

投
資

活
動

(1
32
,0
96
)

(9
3,
57
9)

融
資

活
動

(5
2,
22
8)

10
4,
02
2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淨
變

化
$

(1
82
,6
47
)

$
49
,6
70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分
別

為
17
0萬

美
元

和
39
20

萬
美

元
。

這
—

下
降

主
要

是
由

於
20
25

年
期

間
的

收
入

成
本

較
上

年
增

加
18
30

萬
美

元
。

收
入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電
力

支
出

，
其

增
加

是
由

於
挖

礦
和

託
管

容
量

的
擴

大
、
20
24

年
4

月
減

半
和

網
路

哈
希

率
上

升
的

影
響

以
及

實
際

電
價

的
上

漲
。

此
外

，
在
20
24

年
7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之
前

，
公

司
幾

乎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兌

換
成

現
金

。
因

此
，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97
60

萬
美

元
的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收
益

計
入

了
經

營
現

金
流

。
相

比
之

下
，

在
20
25

年
同

期
，
82
40

萬
美

元
的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被

歸
類

為
投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

因
為

公
司

不
再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兌
換

成
現

金
。

此
外

，
20
25

年
，

公
司

在
租

賃
開

始
前

從
公

司
的

H
PC

客
戶

處
收

到
了
90
00

萬
美

元
的

預
付

租
金

，
這

筆
款

項
反

映
在

截
至

20
25

年
6
月

30
日

的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

計
入

遞
延

租
金

負
債

的
流

動
部

分
和

非
流

動
部

分
，

總
額

分
別

為
47
70

萬
美

元
和
42
3 0

萬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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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分

別
為
1.
32
1億

美
元

和
93
60

萬
美

元
。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的
增

加
主

要
歸

因
於

與
La
ke

M
ar
in
er
Fa
ci
lit
y設

施
建

設
相

關
的

廠
房

及
設

備
購

置
及

押
金

增
加
1.
20
1億

美
元

，
以

及
收

購
B
eo
w
ul
fE
&
am

p;
D
支

付
的
27
0萬

美
元

現
金

。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的

增
加

部
分

被
歸

類
為
20
25

年
6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期
間

未
立

即
兌

換
成

現
金

的
數

字
貨

幣
銷

售
所

得
82
40

萬
美

元
和

礦
機

銷
售

所
得
19
0萬

美
元

的
現

金
所

抵
消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融

資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
使

用
）

分
別

為
5,
22
0萬

美
元

和
1.
04

億
美

元
。

在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和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公
司

根
據

股
份

回
購

計
畫

分
別

回
購

了
3,
33
0萬

美
元

和
0美

元
的

庫
存

股
，

並
分

別
支

付
了
1,
89
0萬

美
元

和
57
0萬

美
元

與
股

票
薪

酬
獎

勵
淨

股
份

結
算

相
關

的
稅

款
。

在
截

至
20
24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融
資

活
動

包
括

發
行

普
通

股
所

得
1.
73
2億

美
元

，
部

分
被
6,
36
0萬

美
元

的
長

期
債

務
本

金
償

還
所

抵
消

。

財
務

狀
況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
公

司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為
90
00

萬
美

元
，

營
運

資
金

餘
額

為
（
52
20

）
萬

美
元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為
1.
74
3億

美
元

，
累

計
虧

損
為
4.
12
1億

美
元

。
截

至
20
25

年
6月

30
日

的
六

個
月

內
，

公
司

淨
虧

損
79
80

萬
美

元
。

公
司

於
20
22

年
3月

開
始

比
特

幣
挖

礦
，

截
至

本
季

度
報

告
發

佈
之

日
，
La
ke

M
ar
in
er
礦

場
的

運
營

能
力

為
12
.8
EH

/s
。

迄
今

為
止

，
公

司
主

要
依

靠
出

售
比

特
幣

（
包

括
自

挖
礦

和
N
au
til
us

C
ry
pt
om

in
e礦

場
所

屬
合

資
企

業
分

配
的

比
特

幣
）

所
得

、
預

付
租

金
以

及
發

行
債

券
和

股
票

來
為

其
主

要
運

營
提

供
資

金
。

關
鍵

會
計

估
計

以
上

對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和

經
營

業
績

的
討

論
和

分
析

基
於

公
司

根
據

美
國

公
認

會
計

準
則

(U
S
G
A
A
P)

編
制

的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

編
制

公
司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對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及
附

注
中

報
告

金
額

的
未

來
事

件
做

出
估

計
和

假
設

。
未

來
事

件
及

其
影

響
無

法
絕

對
確

定
。

因
此

，
確

定
估

計
需

要
運

用
判

斷
。

實
際

結
果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與
這

些
估

計
有

所
不

同
，

並
且

此
類

差
異

可
能

對
財

務
報

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有
關

公
司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

請
參

閱
本

10
-Q

表
季

度
報

告
第

1
項

中
的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第
2
項

和
我

們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政

年
度

10
-K

表
年

度
報

告
第

8
項

中
的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注

第
2
項

。

數
字

貨
幣

數
字

貨
幣

包
括

為
礦

池
提

供
哈

希
計

算
服

務
而

獲
得

的
比

特
幣

，
作

為
非

現
金

對
價

。
數

字
貨

幣
被

歸
類

為
使

用
壽

命
不

確
定

的
無

形
資

產
，

並
在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列
示

為
流

動
資

產
，

這
基

於
公

司
在

高
流

動
性

市
場

出
售

比
特

幣
的

能
力

，
以

及
預

計
在

未
來

十
二

個
月

內
將

這
些

持
有

的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的

預
期

。
自
20
24

年
1月

1日
起

，
公

司
提

前
採

用
了
A
SU

20
23
-0
8
，

該
準

則
要

求
數

字
資

產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均

按
照
A
SC

82
0以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確

認
為

淨
利

潤
。

數
字

貨
幣

重
新

計
量

產
生

的
損

益
記

錄
在

合
併

經
營

報
表

中
的
“數

字
貨

幣
公

允
價

值
（

損
益

）
淨

額
”中

。
同

樣
，

比
特

幣
銷

售
的

已
實

現
損

益
（

以
現

金
收

益
與

成
本

基
礎

之
間

的
差

額
衡

量
，

成
本

基
礎

按
先

進
先

出
原

則
確

定
）

也
列

⽰
在

此
專

案
中

。

通
過

挖
礦

獲
得

的
比

特
幣

在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中
反

映
為

非
現

金
調

整
，

將
淨

虧
損

與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進
行

調
節

。
從

股
權

投
資

對
象

收
到

的
實

物
分

配
比

特
幣

被
報

告
為

補
充

非
現

金
投

資
活

動
。

在
20
24

年
7月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
參

見
注

釋
10

）
之

前
，

比
特

幣
在

挖
礦

後
立

即
轉

換
為

現
金

，
相

關
銷

售
收

益
計

入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
貸

款
償

還
後

，
公

司
不

再
立

即
將

比
特

幣
轉

換
為

現
金

，
比

特
幣

銷
售

收
益

現
在

計
入

投
資

活
動

現
金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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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

資
產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按
成

本
減

累
計

折
舊

入
賬

。
在

估
計

公
司

各
類

資
產

的
使

用
壽

命
時

，
需

要
進

行
判

斷
。

這
包

括
評

估
公

司
自

身
對

現
有

資
產

的
使

用
經

驗
、

建
築

相
關

專
案

所
用

材
料

的
品

質
，

以
及

對
於

礦
機

而
言

，
技

術
進

步
的

速
度

以
及

影
響

礦
機

價
值

的
市

場
相

關
因

素
，

例
如

比
特

幣
價

格
和

比
特

幣
網

路
哈

希
率

。
折

舊
採

用
直

線
法

計
算

，
計

算
範

圍
為

資
產

的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

電
腦

設
備

通
常

為
5
年

，
礦

機
通

常
為

4
年

）
。

租
賃

資
產

改
良

和
電

氣
設

備
按

其
預

計
使

用
壽

命
或

租
賃

期
（

以
較

短
者

為
准

）
計

提
折

舊
。

折
舊

和
攤

銷
的

變
動

（
通

常
為

加
速

折
舊

）
是

在
長

期
資

產
剩

餘
使

用
壽

命
或

殘
值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時
確

定
並

記
錄

的
。

當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某
項

資
產

或
資

產
組

的
帳

面
價

值
可

能
無

法
收

回
時

，
公

司
就

會
審

查
其

長
期

資
產

（
包

括
物

業
、

廠
房

和
設

備
）

是
否

存
在

減
值

。
持

有
和

使
用

的
資

產
的

可
回

收
性

是
通

過
比

較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預

計
由

該
資

產
產

生
的

未
折

現
現

金
流

來
衡

量
的

。
在

估
計

未
來

現
金

流
時

需
要

運
用

重
大

判
斷

，
尤

其
是

比
特

幣
的

價
格

和
網

路
哈

希
率

。
任

何
記

錄
的

減
值

損
失

均
按

資
產

的
帳

面
價

值
超

過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金
額

計
量

。
如

果
我

們
對

使
用

壽
命

、
未

折
現

現
金

流
或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的
估

計
發

生
變

化
，

則
可

能
需

要
計

提
額

外
的

、
可

能
重

大
的

減
值

，
這

可
能

會
對

我
們

報
告

的
財

務
結

果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股
票
薪
酬

公
司

在
授

予
日

根
據

獎
勵

的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與

股
份

支
付

獎
勵

相
關

的
股

票
薪

酬
成

本
。

對
於

基
於

時
間

歸
屬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單
元

(R
SU

)
，

其
公

允
價

值
由

授
予

日
的

普
通

股
價

格
確

定
。

對
於

基
於

市
場

條
件

歸
屬

的
R
SU

（
“P
SU

”）
，
在

確
定

授
予

日
公

允
價

值
時

，
公

司
使

用
蒙

特
卡

洛
模

擬
模

型
考

慮
市

場
條

件
的

影
響

。
PS
U
的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在
衍

生
服

務
期

內
記

錄
，

除
非

市
場

條
件

在
衍

生
服

務
期

之
前

得
到

滿
足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自
實

現
之

日
起

確
認

累
計

補
足

金
額

。
無

論
市

場
條

件
是

否
滿

足
，
PS
U
的

股
票

薪
酬

均
予

以
記

錄
，

除
非

服
務

條
件

未
得

到
滿

足
。

公
司

在
發

生
沒

收
時

對
其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公

司
在

確
定

實
現

里
程

碑
和

市
場

條
件

的
可

能
性

時
會

運
用

重
大

判
斷

。
蒙

特
卡

羅
模

擬
等

估
值

模
型

的
輸

入
包

括
公

司
和

指
導

性
上

市
公

司
的

歷
史

和
預

期
年

度
波

動
率

，
並

且
根

據
所

選
的

輸
入

，
公

司
可

能
會

計
算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估
計

授
予

日
公

允
價

值
，

從
而

對
我

們
的

股
票

獎
勵

估
值

以
及

我
們

在
未

來
期

間
確

認
的

股
票

薪
酬

費
用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

所
得
稅

公
司

根
據

A
SC

74
0
會

計
處

理
所

得
稅

，
該

準
則

要
求

採
用

資
產

負
債

法
計

算
遞

延
所

得
稅

。
資

產
負

債
法

要
求

確
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和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

以
反

映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價

值
與

稅
基

之
間

的
暫

時
性

差
異

所
產

生
的

預
期

未
來

稅
務

後
果

。
如

果
管

理
層

認
為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很
可

能
無

法
實

現
，

則
將

計
提

估
值

準
備

以
抵

消
任

何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公
司

遵
循

A
SC

74
0
中

關
於

不
確

定
所

得
稅

狀
況

會
計

處
理

的
規

定
。

在
提

交
納

稅
申

報
表

時
，

某
些

已
持

有
的

所
得

稅
狀

況
很

可
能

在
稅

務
機

關
審

查
後

得
以

維
持

，
而

其
他

已
持

有
的

所
得

稅
狀

況
的

合
理

性
或

最
終

維
持

的
金

額
則

存
在

不
確

定
性

。
根

據
美

國
會

計
準

則
第
74
0號

（
A
SC

74
0）

的
指

引
，

稅
務

狀
況

的
收

益
應

在
管

理
層

基
於

所
有

現
有

證
據

，
認

為
經

審
查

（
包

括
解

決
上

訴
或

訴
訟

程
式

，
如

有
）

後
，

該
狀

況
不

太
可

能
維

持
的

期
間

內
，

在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
所

持
有

的
稅

務
狀

況
不

與
其

他
狀

況
相

抵
銷

或
合

併
。

在
簡

明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中

，
此

類
狀

況
所

確
認

的
稅

收
收

益
，

應
根

據
與

適
用

稅
務

機
關

結
算

後
實

現
可

能
性

超
過
50
%
的

最
大

收
益

進
行

計
量

。
與

所
持

有
的

稅
務

狀
況

相
關

的
收

益
中

，
超

過
上

述
計

量
金

額
的

部
分

應
在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反
映

為
不

確
定

稅
收

收
益

的
負

債
，

以
及

經
審

查
後

應
向

稅
務

機
關

支
付

的
任

何
相

關
利

息
和

罰
款

。
所

得
稅

最
關

鍵
的

估
計

是
確

定
是

否
對

任
何

淨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包

括
淨

虧
損

結
轉

）
記

錄
估

值
準

備
，

管
理

層
必

須
估

計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是
否

更
有

可
能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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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T E R A W U L F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企
業

合
併

中
獲
得

的
資
產
和

承
擔

的
負
債

公
司

根
據

A
SC

80
5《

企
業

合
併

》
的

規
定

，
採

用
收

購
法

對
企

業
合

併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

即
確

認
所

收
購

的
可

辨
認

有
形

資
產

和
無

形
資

產
以

及
承

擔
的

負
債

，
並

以
收

購
日

的
公

允
價

值
計

量
。

公
允

價
值

的
確

定
涉

及
假

設
、

估
計

和
判

斷
。

任
何

超
過

所
收

購
淨

資
產

估
計

公
允

價
值

的
收

購
對

價
均

計
入

商
譽

。

商
譽
減
值

商
譽

不
需

攤
銷

，
而

是
每

年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或
者

根
據

A
SC

35
0
的

規
定

，
當

事
件

或
情

況
變

化
表

明
報

告
單

位
的

公
允

價
值

很
可

能
低

於
其

帳
面

價
值

時
更

頻
繁

地
進

行
減

值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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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集團購入及出售 T E R A W U L F股份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資料

以下為腦洞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之說明性未經審核

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4.29段並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

以及基於下文所載附註之基礎而編製，以說明假設購入及出售TeraWulf Inc.（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WULF）股份（「TeraWulf股份」）（「主要交易」）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完成，對本集團財務狀

況之影響。

本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由本公司董事編製，僅供說明用途，且由於其假設性質，其未必

真實反映倘主要交易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完成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應與本通函附錄一所載本集團過往財務資料及本通函其他部分所載的其他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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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集團購入及出售 T E R A W U L F股份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備考調整

未經審核

備考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24,530 – – 24,530

使用權資產 1,090 – – 1,090

無形資產 644 – – 644

遞延稅項資產 1,108 – – 1,108    

27,372 – – 27,372    

流動資產

存貨 1,564 – – 1,5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6,312 – – 16,312

合約資產 2,145 – – 2,145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0,959 – – 10,95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1,539 36,943 (15,024) 73,458

遞延稅項資產 323 – – 32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054 (37,035) 14,986 3,005    

107,896 (92) (38) 107,7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2,476 – – 42,47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137 – – 1,137

租賃負債 873 – – 873

來自最終控股方的貸款 18,193 – – 18,193

來自關聯公司的貸款 44,350 – – 44,350

應付所得稅 34 – – 34    

107,063 – – 107,063    

流動資產淨值 833 (92) (38) 7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205 (92) (38) 2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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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集團購入及出售 T E R A W U L F股份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備考調整

未經審核

備考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87 – – 287    

淨資產 27,918 (92) (38) 27,7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000 – – 8,000

儲備 (80,082) (92) (38) (80,212)    

(72,082) (92) (38) (72,212)

永續債券 100,000 – – 100,000    

權益總額 27,918 (92) (38) 2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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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集團購入及出售 T E R A W U L F股份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附註

除非附註另有說明，下列匯率已用於編製調整。

1美元 = 7.78港元

附註：

1.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摘錄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
八月二十七日之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2. 本集團透過公開市場購入TeraWulf股份之詳情如下。按TeraWulf股份於交易日之公平值假設
計算，TeraWulf股份總代價為37,035,000港元。

交易日期

所購入

股份數目

每股平均

購入價

每股平均

購入價

代價（扣除

印花稅及

相關費用）

印花稅

及相關

費用 總代價

美元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30,000 11 85 2,537 6 2,543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20,000 11 83 1,659 4 1,663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20,000 11 84 1,680 4 1,684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20,000 11 82 1,640 4 1,644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9,500 11 82 781 2 783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20,000 11 83 1,663 4 1,667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9 1,190 3 1,193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20 1,196 3 1,199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8 1,183 3 1,186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6 121 1,206 3 1,209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20 1,198 3 1,201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9 1,190 3 1,193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8 1,182 3 1,185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9 1,190 3 1,193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9 1,186 3 1,189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10,000 15 119 1,186 3 1,189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800 15 117 94 – 94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8,000 16 126 3,542 8 3,550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30,000 16 127 3,802 10 3,812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30,000 16 127 3,820 10 3,830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30,000 16 127 3,818 10 3,828   

36,943 92 3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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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集團購入及出售 T E R A W U L F股份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3. 本集團透過公開市場出售TeraWulf股份之詳情如下。按TeraWulf股份於交易日之公平值假設
計算，TeraWulf股份總代價為14,986,000港元。

交易日期

所出售

股份數目

每股平均

出售價

每股平均

出售價

代價（扣除

印花稅及

相關費用）

印花稅

及相關

費用 總代價

美元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36,000 15 119 4,290 11 4,279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30,000 15 119 3,583 9 3,574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30,000 15 119 3,571 9 3,562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30,000 15 119 3,580 9 3,571   

15,024 38 14,986
   

4. 除上述調整外，概無對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其他調整，以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六
月三十日後所訂立的任何交易結果或其他交易。預期上述調整不會對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
務資料造成持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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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申報會計師就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發表之核證報告

致腦洞科技有限公司列位董事

吾等已完成核證工作以對腦洞科技有限公司（「貴公司」）董事（「董事」）所編製有關 貴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僅供說明用途。未經審核

備考財務資料包括載於由 貴公司就購入及出售TeraWulf Inc.（納斯達克股票代碼：WULF）股份

（「TeraWulf股份」）（「主要交易」）所發佈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之通函（「通函」）第IV-1

至IV-5頁所載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董事編製未

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依據之適用準則載於通函第IV-4至IV-5頁。

董事已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以說明主要交易對 貴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

財務狀況的影響，猶如主要交易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進行。作為此過程之一部分， 貴集

團財務狀況之資料乃由董事摘錄自 貴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該

財務報表尚未刊發審閱報告。

董事對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責任

董事負責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4章第29段及參考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

（「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吾等之獨立性及質量管控

吾等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之獨立性及其他道德規範，該守則

以誠信、客觀、專業能力及應有謹慎、保密及專業行為作為基本原則。

本所採用香港質量管理準則（「香港質量管理準則」）第1號事務所在對財務報表執行審計或

審閱或其他鑒證或相關服務時之質量管理標準，該準則要求事務所設計、執行及運作質量管理體

系，包括有關遵守道德規範、專業標準及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之政策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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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之責任

吾等之責任乃根據上市規則第4章第29(7)段之規定，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發表意見並

向 閣下匯報。對於吾等過往就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任何財務資料發出之任何報

告，除於報告發出當日對該等報告之收件人所負責任外，吾等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吾等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第3420號「就編製載入招股章程之備

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的核證工作」進行吾等之工作。該準則規定申報會計師規劃並執行程序，以

合理確定董事是否已根據上市規則第4章第29段之規定並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7

號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就是項工作而言，吾等並不負責就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任何歷史財務資料

作出更新或重新發表任何報告或意見，且於是項工作過程中，吾等亦無對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

資料所採用之財務資料進行審核或審閱。

將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載入投資通函，僅旨在說明主要交易對 貴集團未經調整財務資

料之影響，猶如主要交易於選定以作說明之較早日期已發生或進行。因此，吾等並不保證主要交

易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實際結果與所呈列者相同。

旨在匯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是否按照適用標準妥為編製之合理核證工作，涉及執行程

序以評估董事於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時所採用之適用標準是否提供合理基準以呈列該事件

或交易直接造成之重大影響，以及就下列各項取得充分適當之憑證：

• 有關未經審核備考調整是否已對該等標準產生適當影響；及

•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是否反映未經調整財務資料已妥為應用該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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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定之程序取決於申報會計師之判斷，當中已考慮申報會計師對 貴集團性質、編製未

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涉及事件或交易以及其他相關工作情況之理解。

有關工作亦涉及評估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整體呈列方式。

吾等認為，吾等所獲得之憑證屬充分及適當，可為吾等之意見提供基礎。

意見

吾等認為：

(a)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按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b) 該基準符合 貴集團之會計政策；及

(c) 就根據上市規則第4章第29(1)段披露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調整乃屬恰當。

栢淳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葉智超

執業證書編號：P06934

香港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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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乃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通函共同及個別承擔

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通函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通函所載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2.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以下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根據該等條文被視為或視為

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根據

上市規則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所

佔本公司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張量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附註2）
599,658,000股(L) 74.96%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該等股份中之好倉

(2) 執行董事張量先生透過其全資擁有的Yoho Bravo Limited，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
599,658,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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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所

佔本公司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Yoho Bravo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599,658,000股(L) 74.96%

附註：

(3)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該等股份中之好倉

(4) 執行董事張量先生透過其全資擁有的Yoho Bravo Limited，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
599,658,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6%。

除本通函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

括根據該等條文被視為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

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為任何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權益或淡倉之公司

之董事或僱員。

3. 董事服務合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或擬訂立任何服務合約，惟本

集團可於一年內屆滿或終止而無須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約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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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於本集團資產及合約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概無董事於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權益（不論直接或間

接），而該等資產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最近期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

日期）以來，已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購入、出售或租賃，或擬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購入、出

售或租賃。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存續且對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5. 重大合約

本集團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兩年內訂立下列合約（並非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之合

約），該等合約屬或可能屬重大：

(a)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3,20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

立書面合約）；

(b)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5,70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

立書面合約）；

(c)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0百萬

港元）進一步出售7,100股DraftK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d)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

港元）進一步出售1,56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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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0百萬

港元）進一步出售81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f)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

港元）出售5,300股Airbnb,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g)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7,65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

立書面合約）；

(h)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

萬港元）進一步購入3,47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

訂立書面合約）；

(i)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5百

萬港元）進一步出售2,350股Airbnb,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j)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0百

萬港元）進一步出售1,31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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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6百萬港元）

購入89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l)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7百萬港元）

進一步出售13,700股DraftK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

約）；

(m)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46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n)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1.8百萬

港元）出售33,50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o)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9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91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p)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0百萬

港元）購入3,340股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

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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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5百萬

港元）出售10,70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r)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9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07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s)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0百萬港

元）進一步購入1,96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t)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1,43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u)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7百萬港元）

購入3,880股拼多多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v)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1百萬港元）

出售3,340股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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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0百萬港元）

進一步出售3,22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x)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八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港元）

購入21,300股帕蘭泰爾技術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y)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八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7百萬港元）

出售3,740股拼多多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z)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港

元）出售21,300股帕蘭泰爾技術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

約）；

(aa)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0百萬港

元）進一步購入5,71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bb)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港

元）進一步購入3,74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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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88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dd)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2,65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e)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1,02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ff)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港

元）進一步購入3,47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gg)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15.5百萬元（相當於約17.1

百萬港元）購入213,0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hh)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2.3百萬港

元）出售16,37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

約）；



– V-9 –

附錄五  一般資料

(ii)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3.7百萬元（相當於約4.0

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51,5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

訂立書面合約）；

(jj)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7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2.9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1,92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kk)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840

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ll)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9百萬

港元）進一步出售33,35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

立書面合約）；

(mm)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8.3百萬元（相當於約9.1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93,8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nn)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9百萬

港元）出售1,49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oo)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9.2百萬元（相當於約10.1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101,2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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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9百萬港元）

出售78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qq)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港元）

出售87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rr)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12.9百萬元（相當於約14.2百萬港元）購入305,000

股浪潮電子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ss)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8.3百萬元（相當於約9.1

百萬港元）出售201,000股浪潮電子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

此訂立書面合約）；

(tt)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9.8百萬

港元）購入23,200股美光科技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uu)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18.4百萬元（相當於約

20.3百萬港元）出售181,0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

訂立書面合約）；

(vv)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8.0百萬港元購入650,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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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9.2百萬元（相當於約10.2百萬港元）進一步出

售94,0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xx)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10,400

股美光科技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yy)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740股美

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zz)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5.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166,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aaa)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5.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145,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bbb)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6.5百萬元（相當於約7.1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66,1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ccc)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七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7.3百萬元（相當於約8.0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82,9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 V-12 –

附錄五  一般資料

(ddd)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0.5百萬元（相當於約0.5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5,200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ee)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37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fff)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人民幣3.5百萬元（相當於約3.9百萬港元）出售40,700

股賽力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資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ggg)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0百萬

港元）購入9,950股維諦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hhh)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495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iii)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2.0百萬港元出售321,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jjj)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5百萬港元）

出售9,950股維諦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 V-13 –

附錄五  一般資料

(kkk)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0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378,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lll)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7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3.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12,79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mmm)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7.0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2,58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nnn)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4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262,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ooo)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0.4百萬港

元）進一步出售2,680股美超微電腦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ppp)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5.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9.8百萬港

元）購入363,100份美光科技公司認購期權（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qqq)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6.1百萬港

元）購入150,000份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認購期權（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

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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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4.9百萬

港元）購入8,000份博通認沽期權（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sss)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4.8百萬

港元）進一步出售15,360股輝達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ttt)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187,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uuu)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5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187,000股泡泡瑪特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vvv)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3.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3.0百萬港

元）購入396,000股老虎證券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www)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0百萬港元購入147,000股貝殼找

房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xxx)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0百萬港元）

購入41,800股貝殼找房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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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3.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6.4百萬港

元）出售33,600股美光科技公司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zzz)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8百萬港元）

購入260,100份老虎證券認購期權（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aaaa)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1百萬港元）

出售8,000份博通認沽期權（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bbbb)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八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3.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7.9百萬港

元）出售396,000股老虎證券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cccc)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3.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5.0百萬

港元）進一步購入143,000股貝殼找房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

約）；

(dddd) 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0百萬

港元）出售60,300股貝殼找房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eee)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

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0百萬港

元）進一步購入16,200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

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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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8.0百萬港元）購入153,500股

小鵬汽車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gggg)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3.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4.0百萬港元）出售62,900股

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hhhh)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

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6,40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iiii)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2.0百萬港元）出售102,500股

小鵬汽車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jjjj)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0百萬港元）購入22,000股羅

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kkkk)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港元）

進一步購入8,400股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llll)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四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

一份交易單，內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4.0百萬港元）

進一步購入9,800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

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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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元）購入220,800股

BigBear.ai Holdings,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nnnn)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6.8百萬港元）出售28,600股

Affirm Holdings,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oooo)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三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3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51,000

股小鵬汽車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pppp)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103,220股BigBear.ai Holdings,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qqqq)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0百萬港元）出售57,700股貝殼

找房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rrrr)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0.0百萬港元）購入36,900股

Innodata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ssss)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2.2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50,400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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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2.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26,300股Innodata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uuuu) 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4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6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66,800股貝殼找房美國存託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vvvv)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九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9百萬港元）購入13,600股羅賓漢

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wwww)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九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有

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9百萬港元）購入3,600股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xxxx)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九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1.6百萬港元）出售324,000股

BigBear.ai Holdings,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yyyy)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7.4百萬港元出售147,000股貝殼找房之A類普通股（有關

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zzzz)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6.8百萬港元）購入29,400股

Nebius Group N.V.,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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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9百萬港元）購入14,400股

Tempus AI,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bbbbb)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0.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6,540

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ccccc)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1.5百萬港元）出售4,580股

Coinbase Global,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ddddd)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2.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0.5百萬港元）出售63,200股

Innodata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eeee)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0百萬港元）購入119,500股

TeraWulf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fffff)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2百萬美元（相當於約9.1百萬港元）出售14,400股

Tempus AI,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ggggg)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2.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100,800股TeraWulf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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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h)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1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12,700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iiiii)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TeraWulf股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jjjjj)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元）出售15,300股

Nebius Group N.V.,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kkkkk)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元）進一步購入

14,700股Nebius Group N.V., Inc.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lllll)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容

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0百萬港元）出售TeraWulf股

份（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mmmmm)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0.5百萬港元）進一步出售

11,300股羅賓漢市場股份公司之A類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及

(nnnnn)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簽訂一份交易單，內

容有關透過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0百萬港元）購入34,300股

Canadian Solar Inc.普通股（有關訂約方並無就此訂立書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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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家及同意書

於本通函內提供意見或作出建議之專家的資格載列如下：

名稱 資格

栢淳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栢淳」） 執業會計師

栢淳已刊發且並未撤回其書面同意書，同意本通函以現有形式及內容刊載其報告或函件及

引述其名稱。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栢淳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中擁有股權或任何可認購或提名他

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之權利（無論可否依法強制執行）。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栢淳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

集團最近期刊發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結算日）以來已收購或出售或承租，或擬收購或出售或承租之

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栢淳就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發表之報告（載於附錄四）乃於本通函日期作

出，以供載入本通函。

7.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程序，亦無任何

重大訴訟或索償正待決或面臨威脅。

8.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於任何與本集團業

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或存在衝突或可能存在衝突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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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般

(a) 本公司之註冊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b) 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一座18樓1801–03

室。

(c)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為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

東金融中心17樓。

(d)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黃荻女士。黃女士為註冊會計師，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e) 倘出現任何歧義，本通函之英文版本應優先於中文版本。

10. 展示文件

(i)有關擬進行進一步購入TeraWulf股份（即上文所述重大合約(iiiii)）之交易詳情備忘錄及(ii)

本附錄「專家及同意書」一節所指的書面同意書的副本，將自本通函日期起計14日內刊載於聯交所

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brainholetechnology.com)。


